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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性，又具民族語文思想個性。基督思想歷近兩千年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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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乃民族文化拓展之良屐， I周、秦之語盲，至翻

譯佛典之時代而苦其不足;近時之語吉至翻譯西典時，而

又苦其不足。 J (王國維語)中國學界百年翻譯之業為漢

語思想走出自我封閉 3 拓展自身開關了途徑。四十年代，

美國神學家、漢學家章文新博士創設「基督教歷代名著集

成J 翻譯計劃 3 與中國神學家謝扶雅教授等共同從事，至

六十年代已成三十二部。《集成》開創了基督教思想典籍

的漢譯事業，令學術界感佩。同時， <集成》也有歷史局

限:選題系統性強而譯述零碎(不少典籍為節譯) ;漢譯

表達不盡人意;對十九世紀以來的基督教思想學典顧及不

足。最令人遺憾的是， <集成》未完成預定規劃而終。

本文庫願繼前輩學者漢譯基督教思想學典未盡之業，

以補漢譯泰西學術中逐譯基督教思想、學典之不足。文庫定名

為「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J '表明僅涉及基督宗教的思

想史文獻，旨在積累歷代基督教思想的漢語學術典藏。

本文庫以翻譯為主，分三個系列:

1. 古代象列(希臘化時代至中古末期基督思想文

獻) :含希臘語早期基督思想和中古拉丁語基督

思想的典籍。

11. 現代 ~71J (從十六世紀至當代基督宗教的神學思

想文獻)含近現代西方各民族語文之天主教、

新教、東正教的基督思想典籍。

以上兩系列亦包括猶太教思想和漢語基督教思想

文獻。

111.研究 ~71J (近現代研究基督思想的人文 社會科

學文獻) :含近現代中西學者以人文一社會科學

語境中對基督思想的研究典籍。

雖然基督宗教思想之傳統是在不同的信仰群體內建構

生成的，但神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在現代學術語境中亦擠

身於公共大學和文化建制，形成兩種個性不同(但不一定

相悍)的論述取向。為此，現代系列和研究系列之主要分

野為著述之取向，若偏近大公教會神學傳統者屬現代系

列，若偏近人文一社會科學維度者則屬研究系列。

現代學術(人文一社會科學)的首要任務是 3 以知識

學的原則和方法檢審歷史和現實中的思想和社會，盡可能

與意識形態保持距離地研究人類的意識理念和生活樣態。

在這種學術形態中，基督教神學作為一門傳統思想也發生

了變化，成為人文一社會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基督教思想及學術不僅是歐美思想文化的傳統並迄今

仍為其基本結構要素，亦已成為漢語思想及學術的一個組

成部分。從現代學術的角度，研究基督教的思想和社會之

歷史和現實，是漢語學術界的一項任務。

文庫之編譯工作由中國人文學者從事，編譯者願承

中古漢語學者為豐富漢語思想文化傳譯佛典之心智和毅

力， I 安知不如徵盎之為珊瑚與贏蛤之積為巨石也」

(章太炎語)

漢語學術思想值現代轉型重鑄之際，文庫願益於漢語

思想之豐碩，不負漢語學術之來者。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二00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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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導言

盧龍光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脆榮休院長

一、英文原著者簡介

施文華

德倫大學哲學博士

鄧雅各 (James D. G. Dunn ' 1939-) 無疑是當代保

羅研究一一尤其是在英語世界一一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他先後畢業於英國的格拉斯哥大學 (University of 

Glasgow) 與劍橋大學。曾在《新約》研究重鎮，英國

德倫大學 (University of Durham) 擔任萊特福特神學講

座教授 (Lightfoot Professor of Divinity) 多年，著作豐

富，桃李滿天下。二00二年鄧雅各被選為新約聖經研

究學會 (Studiorum Novi Testamenti Societas) 的主席。

這是《新約聖經》研究在國際上最有權威的一個學術組

織。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只有三位英國學者獲得這個

榮譽。鄧雅各也在二00六年獲選為英國研究院 (The

British Academy) 的院士。

本書全名為《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分道揚鏽及其對基

督教特性的意義> (1頁e Partings of the Ways Between 

Christiani秒 and Judaism and their Significance 戶r the 

Character ofChristianity; London: SCM, 1991 [1st e叫， 2006

[2nd ed.] ，下簡稱《分道揚鏽> ) 。其內容主要是鄧雅各

先後於一九九0年春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 (Gregorian

XVIl 



分道揚鏢

Pontifical University) ，一九九0年夏在加州的福樂神學

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以及柏克萊新學院

(New College, Berkeley) 的講稿。*本導吉將按章給著作

介紹和點評。

二、各章介紹和點評

第一章導論:從鮑爾到集德斯

鄧雅各這部名著的主題和其體內容，是有一個非常

重要的根源的。他從德國圖賓根學派 (The Tübingen 

School) 的著名創始人鮑爾 (F. C. Baur, 1792-1860) 講

解基督教與猶太教分道的前因後果，並且以鮑爾到桑德

斯 (E. P. Sanders) 這一段歷史，作為導論。緊接下去那

十一章的標題是以耶路撒冷的第二聖毆( Second 

Temple) 以及與這聖殿密不可分的律法(妥拉

[Tora呵) ，聖約 (Covenant) 和獨一神為焦點。同樣重

要的，當然是耶穌和保羅對上述這些主題的觀點和態度

以及猶太教的領袖對他們的強烈反應。這點關聯是非常

合理和重要的。因為耶穌和保羅與第一世紀猶太教的衝

突，主要也是在這些關鍵性的課題上。根據《馬可福

音》十四章 58 節的記載，猶太人的祭司長和全公會

( Sanhedrin) 曾揚吉以毀壞聖殿的罪名來控告耶穌(參

閱徒 6:14) 。猶太人的大祭司和長老，也以同樣的罪

名，在羅馬巡撫阱力斯面前指控保羅(徒 24:6) 。猶太

人在公會控告司提反的罪名也是一樣，他「不住地糟踐

聖所和律法J (徒 6:13 ;參閱徒 7:47-50)

鄧雅各在這一章導論的結尾中，作了一個很重要的

也作者於本書第二版更新了第一版出版後的討論成果，並更換了附錄的文

章。中譯本將同時出版兩版的附錄文章，分別為附錄一(第一版)及附錄

二(第二版) 。一一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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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頁 21-23) 。料他認為，在研究和探討原始基督教

和耶穌以及保羅的時候， r歷史研究 J 和 r {新約聖

經》文本的文學研究」必須要同時兼顧，不可厚此薄

彼。他非常嚴肅的提醒學者說，有關歷史上的耶穌以及

他所帶動的那個運動的研究，不能只是為了滿足我們

「人類天性的好奇」。它必須要有一些真正「研究出來

的答案 J 。鄧雅各建議學者應當給上述這一些以及其他

密切相關的問題一個「新探討」。他的建議至少是基於

兩個關鍵性的「神學理由」。一、如果耶穌果真是上帝

在歷史上的道成肉身，那耶穌這個人在「歷史上的特殊

性 J '對我們人類而育，就必然是「上帝J (God) 最

基本的定義了。二、對第一和第二代的基督徒來說，當

時的《新約聖經> r正典 J (canon) 可以說是如同憲

法對一個國家般重要。

第二章 第二聖殿猶太教的四大支柱

這「四大支柱」分別是:一神論 (Monotheism)

選召，妥拉(律法) ，聖毆。鄧雅各以上述這「四大支

柱」來代表耶穌和保羅那個時期的猶太教是一個非常明

智之舉。他在文本中，也清楚顯示他對這四根支柱的理

解和詮釋，是非常有深度和有歷史和文獻為扎實依據

的。正如鄧雅各所指出的那樣，原始基督教與第一世紀

猶太教分道揚蝶 (parting of the ways) 的主要原因，是

耶穌所發起的那個運動，從開始就不斷地對這四根支柱

提出問題，或是對它們重新下定義或詮釋。但這些新定

義和詮釋都是主流的猶太教不能接受的(頁 47-48)

針對猶太教的四根支柱與原始基督教的關係，鄧雅

各一連串發出了好幾個重要的問題:猶太教與基督教是

"以後引述本書的頁碼，皆為英文版第二版的頁碼，即本書的邊碼，不

贅一一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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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開始分離的?猶太教的四根支柱是何時受到質疑和

挑戰的?這是從耶穌開始的嗎?或是耶穌之後?是耶穌

的使命使得他不得不對這四根支柱提出質疑和挑戰?是

不是所有的質疑和挑戰都是一起提出來的?或是它們是

在間斷中先後出現的(頁 47) ?這些問題較後都會在書

中得到處理。可是，這些問題又該如何來處理?鄧雅各

的建議是，就按這四根支柱來分別處理:一神，選召，

妥拉(律法) ，聖殿。但是，要從何處先開始?答案是

很明顯的。因為只要稍微考查一下原始基督教的歷史，

例如《馬可福音》十一章 15-18 節以及《使徒行傳》

六、七兩章，就不難發現，是聖殿在當時猶太教的地位

以及闡繞著它的宗教和敬拜那持續下去的重要性，使得

聖殿成為首當其衝，首先受到質疑和挑戰。但是，問題

又如何以及為何是那樣的?這是下一章要處理的。

第三章耶穌與聖殿

就上述的內容而吉，特別是聖殿在當時猶太教所佔

的絕對重要地位，第三章以「耶穌與聖殿j 作為標題是

完全合邏輯的。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一個必然要考

慮的前題，很自然是耶穌自己對聖般的態度。假使對聖

殿首先提出質疑和挑戰的是耶穌，那這樣的做法是否刻

意?若是，其目的又何在?這些問題很重要，因為耶穌

的跟從者與初期的基督教，似乎都慣於以耶穌對聖殿的

態度與觀點為例。這些考慮至關重要，因為耶穌和原始

基督教對聖殿的態度，直接和間接的決定了他們與當時

整個猶太教的關{系。

根據福音書的記載，耶穌自己對聖殿的態度，其實

非常正面(例如路 2:41-51 ;約 5:1 ' 7:10 ;可 14:49 ;太

23:37-39 ;路 13:34-35 等) 。耶穌潔淨聖殿那件很不尋

常的行動，也清楚表明他對聖般的尊重與愛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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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7) 。按《馬可福音》十四章 58 節的記載，有一

些猶太人曾在公會面前，指控耶穌有意拆毀耶路撒冷的

聖嚴。這很明顯是一個大誤會。因為耶穌說這些話，是

以自己的身體來比喻聖殿。假使耶穌相信耶路撒冷的聖

殿有一天會被一個「天上 J (heavenly )和永恆的新聖

殿所取代，這個思想其實也符合猶太人當時的終未觀

( {以諾一書> 90:28-29) 。就這一點而論，耶穌對第

二聖聖殿的態度，是沒有昆蘭 (Qumran) 社群那麼負面

和偏激的。

鄧雅各緊接下去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I是誰

或是甚麼導致耶穌被殺害? J (頁的)根據一般傳統的

觀點，是與耶穌為敵的法利賽人殺害了耶穌的。但近年

來有學者如桑德斯等，對這傳統的觀點提出了一些疑

問。鄧雅各也認為這樣的疑問是有道理的。因為根據

《新約》福音書有關耶穌受難的記載，法利賽人並不是

關鍵性的人物。與此同時，祭司長在耶穌受難期間出現

的吹數可就多了: {馬可福音》十六吹 (14司的章)

《馬太福音》十九吹 (26-28 章) ; {路加福音》十三

吹( 19-24 章) ; {約翰福音》十四吹( 18-19 章) 。這

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表示耶穌的死與祭司長所控制的

聖殿比法利賽人所最關注的律法 (Torah) 有更加密切

的關懷。縱使是那樣，釘十字架畢竟還是一個羅馬人的

刑罰。因此，容許耶穌被釘十字架的羅馬政權，還是要

對耶穌的死負不少責任的。桑德斯對耶穌受難的一些歷

史可靠性有一些懷疑的地方。鄧雅各認為桑德斯的懷疑

是過度的。因為至少馬可福音對耶穌受難的記載以及記

述的程序，是可以經梅起歷史的考驗的(頁 69) 。總而

吉之，耶穌的死，主要還是大祭司這一派的人促成的，

縱使耶穌對聖殿的負面態度只是大祭司這一些人自己的

想象，或是刻意用來控告耶穌的「罪狀」。假設耶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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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著聖殿來挑戰大祭司的話，對大祭司來說，它的政

治含義也許比神學還大，因為大祭司這些人最關注的，

還是權力的問題。這也完全符合猶太教當時的實在情

況。這一點也是那個時代一些猶太學者們可以證實的

(頁 70)

耶穌與第二聖殿的關係是複雜的。鄧雅各如下的三

點也許可以作為暫定的結論(頁 74) 。一、不論是對還

是錯或是誤會，至少對大祭司那一派人而吉，耶穌對耶

路撒冷的第二聖殿，是持負面和批判態度的。這也無疑

是對他們權力和地位的嚴重挑戰，是絕對無法接受的。

二、門徒在耶穌被處死之後，仍舊繼續上聖殿去這件事

(徒 3: 1) )也許有助於說明耶穌對聖殿的態度是正面

的。三、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教可說是複雜和多元的。

因此，耶穌對當時猶太教，包括聖殿，持有個人的看法

和態度，也不足為奇。不論他的看法和態度是否被理解

或誤解，被接受或是被拒絕。

第四章 「人手所造的」聖殿

這一章所關注的問題是「第一代基督徒對聖毆的態

度 J (頁 57) 。他們的態度是與耶穌一樣，還是有別?

根據路加的記載，第一代基督徒是以耶路撒冷的聖殿為

他們的宣教活動與敬拜生活的焦點(路 24:53 ;徒

2:“) 3:1 ) 5:42) 。這一點就很顯然與昆蘭社群很不相

同了。因為後者是完全拋棄耶路撒冷及其聖敗的。不但

如此，昆蘭社群還是一個祭司的社群。它很清楚是有意

取代被它認為已經腐敗了的耶路撒冷祭司制度和宗教。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耶穌與門徒的師生關係，與法利賽

人的很相似。至於講希臘話的猶太基督徒 (Hellenists ) 

徒 6:1)對聖殿的態度又如何?按鄧雅各的解釋，他們

主要是指在猶太境外長大和生活，一般上只講希臘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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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他們之中有不少人後來回到了猶太地，包括耶

路撒冷，並且成為基督徒。他們以往的背景，包括宗教

和語吉，就很自然會與猶太本土的其他猶太人有隔閱

了。使徒行傳所記載的司提反，可說是講希臘話的猶太

基督徒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最終被耶路撒冷的猶太人

用石頭處死，是與聖殿有直接關係的(徒 6:12-14 ) 

7:57-60 ) 。猶太人當時在大祭司面前控訴的罪狀是:

「這個人說話，不住地糟踐聖所和律法 J (徒 6:12-

14) 。不但如此，指控司提皮的猶太人還補充說) ["我

們曾聽見他說，這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此地〔聖

殿) J 。司提反曾為自己作出很長的辯護。就當時猶太

教的領袖來說，司提反在辯護詞中最嚴重和最冒犯他們

宗教的一句話，肯定是「其實，至高者並不住人于所造

的〔聖殿) J (徒 7:48) 。鄧雅各正確地指出司提反在

辯護詞中最重要的兩點(頁 87-88) :一、拒絕耶路撒

冷的聖殿為上帝臨在和實現他旨意的焦點。二、猶太人

對耶穌的拒絕是他們不斷拒絕上帝使者的高峰。總而吉

之，原始基督教與猶太教最終的分道搗蝶，很明顯是與

聖殿分不開的。

第五章 「非人手所造的」聖殿

根據《使徒行傳》七章 58 節的記載，當司提反被

猶太人處死的時候，保羅(當時名叫掃羅)不但也在

場，並且還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人，因為「作見證的人

把衣裳放在......掃羅的腳前」。因此，當司提反在辯護

詞中說) ["其實，至高者並不住人手所造的〔聖殿) J 
(徒 7:48) )保羅應該是聽到的。這一點很有意義，因

為成為基督徒以後的保羅，也認同類似的神學觀點(參

徒 17:24) 。保羅的聖殿觀在他的書信中表達的很清

楚，尤其是在哥林多前書。保羅把信徒或是教會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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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殿J '是上帝聖靈的居所(林前 3:16-17) 。那

就是說，基督徒信眾或是教會，可說是已經取代了耶路

撒冷那座「人手所造J 的聖殿，因此也就失去了它存在

的功用和意義。基督徒信眾或是教會，已經成為新「聖

毆J '並且是「非人于所造的殿」。這個神學思想，對

猶太教來說，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正如祭司長和全公會

當年曾以毀壞聖殿的罪名來控告耶穌(參徒 6:14) 。於

是，猶太人的大祭司和長老，也以同樣的罪名，在羅馬

巡撫僻力斯面前指控保羅(徒 24:6)

鄧雅各的觀點是對的。保羅既然相信那「非人于所

遁的殿J '也就是基督徒信課或是教會，已經取代了耶

路撒冷那「人手所造J 的聖殿，那個闡繞著聖殿的宗教

( temp 1e cult) ，包括一切的獻祭等，也自然隨之失效

(頁 105) 。這樣下去，整個祭司制度也就沒有存在的

價值了。

這樣的思想和邏輯是革命性的。針對以聖殿為中心

的宗教，獻祭和整個祭司制度作出最全面論述的，應該

是《希伯來書》了(不論此書與保羅的關係如何)

而《約翰福音》對有關原始基督教和猶太教分道這

件大事，有很大的啟發。鄧雅各的結論是很有深度的:

《約翰福音》的作者所關注的那個耶穌運動或群體就正

好是在猶太教的聖殿宗教這觀點上，與主流的猶太教分

道的(頁 123)

在討論第二聖殿這時期的猶太教，一個不可忽略的

事實是:雖然公元七0年以後，耶路撒冷的聖殿已經不

復存在，猶太教仍然可以借著「拉比猶太教J (rabbinic 

Judaism) 繼續傳承下去(頁 126)

第六章耶穌，聖約與要拉

這襄所關注的最重要問題當然是:耶穌有刻意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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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妥拉)嗎? (頁 129) 。這是一個大而複雜並且

富有爭議的問題，因為耶穌在許多情視和場合中的吉

行，都涉及了這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尤其是因為猶太教

的律法還分為書寫成文的以及口傳的。有關耶穌對猶太

教律法的觀點和態度，他在《馬太福音》五章 17 節的

表態至關重要: I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

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既是那樣，耶穌又為何聲

稱， I你們聽見( <舊約聖經> )有話說... ...只是我告

訴你們...... J ?這似乎是意昧著耶穌的話語要比《舊約
聖經》更有權威。有關耶穌這句話的意義和詮釋，見仁

見智。鄧雅各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可以接受的，他認為

耶穌這句話並不表示他有意廢除《舊約》的律法(妥

拉) ，他只是給上帝的話語一個更新和更其挑戰性的詮

釋和教導(頁 133-134)

從整體來看，耶穌所懷疑和挑戰的，其實不是他自

己一貫尊重的《舊約聖經> '而是猶太教一些像法利賽

和文士那樣的人。他們以字面或是人為的一些行為規

範，如哈拉卡 (ha1akah) 等，作為標準，最終完全忽略

了上帝律法中的精意。法利賽人對安息、日的理解和規

範，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耶穌是對的，若是稍微細心

去看十誠中守安息日的條文(出 20:8-10) ，就不難發

現， I安息日〔確實〕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

設立的 J (可 2:27) 。結果是耶穌真正理解和領悟安息

日的原意和精神。「好撒瑪利亞人J (路 10:30-37) 的

故事，不但是對法利賽主義那非常狹窄的宗教和民族觀

念的一個批判和挑戰，也完全符合《舊約聖經》的創造

和上帝觀以及上帝的廣泛性恩典。

第t章保羅與「恩約守法主義J

鄧雅各在這一章一開始的時候，就作了一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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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他的觀察，並非是自己推測出來的，而是基於

《新約聖經》的論述。他說，假使耶穌自己在第二聖殿

猶太教的圈子中是一個令人感到不安的人物，他對這圈

子內部社群所劃的界限及使用律法作為自我定義的不同

嘗試提出質疑;然而，他最早的跟從者在耶穌受難以及

復活之後，就似乎比較少面臨同樣的問題了。至少在第

一世紀中葉左右那些年間，耶穌跟從者在猶太教圈子

內，似乎感到稍為安舒(頁 154} 。這一點對理解以耶

路撒冷為中心的猶太基督徒與猶太教的關係很重要。

鄧雅各的觀察是(頁 154-156} :一、最初期的猶

太基督徒將自己的社群看成是忠誠於猶太人甚至是處於

猶太教的高峰，是更新了的猶太教，十二使徒代表了最

新組成的十二支派。二、他們似乎把繼續遵從律法這件

事，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三、他們繼續與耶路撒冷的聖

殿保持關係。四、他們在此階毆，似乎並沒有關注到向

外邦人宣教的事。五、有些法利賽人甚至還對他們表同

情(徒 5:33-39} 。簡而吉之，最初期的猶太基督徒將自

己的社群看成是第二聖殿猶太教社群的一部分。

若是那樣，猶太教的第二和第三根支柱，也即是上

帝的選召和以律法(妥拉)為核心的聖約是何時被置疑

的?這就直接牽連到使徒保羅了。保羅從迫害信徒到變

成一個熱心的宣教者這個極大的轉變本來就是非常戲劇

化的。保羅後來與猶太教，甚至與猶太基督徒，最大的

爭議，肯定是割禮以及在耶路撒冷的會議中所涉及有關

遵守律法的問題，如食物條例等(]日 2:1-10 ;徒 15)

表面看來，保羅似乎是一位反對遵守律法的人，正

如猶太教以及保守的猶太基督徒當時對保羅的誤會與懷

疑一樣。其實不然，正如鄧雅各所指出的那樣，保羅所

反對的，並不是律法本身，或是好行為或善功，而是猶

太教在理解、遵守和實踐律法的時候限制了上帝廣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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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結果阻礙了外邦人以外邦人的身份去獲得和享受

這樣的恩典(頁 18 1) 。鄧雅各所指出的這一點至關重

要。因為不只是保羅同時代的人嚴重的誤解了保羅，歷

代以來的基督徒也是一樣，誤以為保羅只堅持「因信稱

義」的道理，因而反對律法本身和善功。同樣大的誤

會，當然是以為第二聖殿猶太教完全忽略了恩典，因而

只知道善功，或是只依賴自己的好行為在上帝面前蒙悅

納，而忽略了聖約的基礎是上帝的恩典，故此我仍將

「聖約」稱為「恩約J

作為蒙恩得救的信徒，保羅不但沒有反對律法本

身，反而希望律法能在信徒的身上得以成就(頁

182} 。不同的是，因悔改而成為基督信徒的保羅，很

自然是從「信 J (信心、信服、信實)的角度和觀點去

理解和詮釋律法的。因此，遵守和實踐律法被看成是

「信服真道j 的必然結果(羅 1:5) 。這樣一來，基督

徒的「信 J '非但沒有廢掉律法，反而是「堅固 J 了

它。就正如保羅在《羅馬書》三章 31 節自問自答那

樣: r這樣，我們因信廢了律法嗎?斷乎不是!更是堅

固律法。」不但如此，對保羅來說，基督徒在嘗試遵守

和實踐上帝的律法的時帳，還有「愛」作為後面的動機

與動力。保羅稱之為「仁愛的信心J (加 5:6)

有必要再吹提醒的是，保羅在批判當時猶太教的

「恩約守法主義 J (covenantal nomism) 的時候，並沒

有攻擊律法或是聖約本身。保羅批判和攻擊恩約守法主

義，是因為猶太教以律法來堅持在上帝子民的周邊設下

界限，把外邦人和猶太人完全區分出來，使得只有那些

在圈子內的猶太人，才能承受亞伯拉罕給他後裔的應許

(頁 182} 。鄧雅各因此認為，保羅有效地削弱了第二

聖殿猶太教的第三根支柱，也即是律法。但不是律法本

身，而是當時猶太教所理解，詮釋和操縱的律法。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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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猶太教把律法看作是保護和保證以色列是唯一擁

有恩約特權的工其，而將外邦人排拒在外(頁 183-

184) 

第l\章上帝的以色列

與這個標題分不開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原始基督教

是否從新約時代開始，就已經「反猶太j 了? (頁 186-

189) 0 {路加福音> ' {使徒行傳》和《約翰福音》

等，都常被認為是「反猶太」的。但誰是第二聖殿時期

的「猶太人J ?。鄧雅各認為在第二聖敗時期， I猶太

人j 一般上應該是指按種族起源和宗教實踐來下定義的

一個群體，因此與周邊的其他人有另IJ (頁 190)

鄧雅各認為保羅在《羅馬書》九至十一章用「以色

列 J 一詞是用心良苦的(頁 192-197) 。保羅從來沒有

否認過「以色列 J 是上帝的選民，也不相信以色列已經

被上帝拋棄了。可是，保羅在肯定的同時，也刻意的強

調他所指的[以色列」是超越了當時猶太教在猶太人和

外邦人之間所作的劃分(弗 2:14， 19) ，並且期望著一

個真正屬於普世的教會出現(弗 1:22-23) (頁 196)

簡而吉之，保羅絕對沒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位站在以色列

以外的人來看以色列。在猶太教之外也許是有的，但那

樣的猶太教是與根據同時代的法利賽人所劃定的，與

「以色列」不相同，而保羅自認仍舊是一位以色列人

(頁 196-197) 。有關[上帝的以色列 J 這個重要和富

爭議性的問題，鄧雅各曾根據《馬太福音》和《約翰福

音》以及《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等重要的文獻作了一

番考究。他得出的一些結論是(頁 212-214) :一、上

述這些《新約》文獻在書寫的時候， I猶太教」的本質

未有定論，仍在爭議中，而它的界限也還未清楚劃定。

二、我們因此不要那麼快給上述那些作者下定論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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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反猶太教 J (Anti-Judaism) 或是「反猶主義 j

(Anti-Semitism) ，因為他們爭論的背景和我們是很不

相同的。三、至於猶太教的第二根支柱，律法，保羅和

法利賽派的分歧是沒有公元七0年後的情況那麼明確

的。總的來說，馬太、路加、約翰和保羅都沒有放棄律

法。就約翰而吉，他所更關注的，是基督論，而不是律

法。四、根據上述的考謹，這些《新約聖經》的作者都

，沒有與當時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第二和第三根支柱一一也

即是律法和恩約一一明顯的分道揚練。

第九章耶穌與一神

這是一個很大和非常具爭議的題目，因為與它有密

切關係的，還有耶穌是上帝的見子，是「人子 J '是彌

賽亞，是大衛王的子聽等問題。與此同時，耶穌自己對

權柄的意識以及行使，也是極其爭議的問題。當然，在

耶穌那個時代或是在他的前後，也有不少其他人物作類

似的宣稱。可是，正如鄧雅各所指出的那樣，單在耶穌

對權柄的清楚意識以及行使方面，就似乎與其他人物很

不相同了。鄧雅各認為，這樣的觀察和結論，是《新約

聖經》可以經得起嚴謹和正確的聖經研究評鑑的(頁

238) 。當耶穌用「只是我告訴你們... ... J (太 5:39

44) 這些近乎狂傲的話語的時候，他很明顯是把自己看

看是上帝在世上的代吉人，甚至是上帝自己。暫且不論

那樣的話語是否可以接受，它的出現已經可說是很不尋

常了。

上述那些多而複雜，爭議不休，闡繞著歷史上的耶

穌的大小問題，在耶穌自己那個時代並沒有解決，也沒

有明確的答案。僅是從《約翰福音》的基督論，就可以

看出來了。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那就是沒有人懷疑猶

太人對上帝那傳統的理解以及上帝借看他所揀的使者向

XXIX 



分道揚車票

人啟示他的旨意的信念(頁 239)

但與此同時，在耶穌那個時代，基督徒的彌賽亞觀

還未有清楚的被建立。耶穌作為「上帝的見子J 這個信

念，也還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焦點。耶穌身為「人子」

也同樣沒有成為一個清楚的名號。耶穌最終被處死的原

因，是政治性多過於宗教性的，因為他的吉行對當時的

掌權者和一些建制，包括聖殿的既得利益者，是很大的

挑戰。除了《約翰福音》的記述之外，耶穌的吉行，似

乎沒有被看作是對「上帝的整全性」或「獨一性J 的一

種破壞或顛覆。鄧雅各的結論是:在猶太教一神論這個

信仰上，耶穌還是站立在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範闡內的

(頁 240)

第十章一神，一主

鄧雅各認為耶穌的復活對這個重要的主題是關鍵性

的。耶穌的復活也因此是原始基督教最早宣教的核心

(頁 241) 。它也是在保羅之前，對耶穌基督的宣信

中，最基要的信條(徒 2:24-32 ' 3:22-詣， 13:30-37 ;參

閱林前 15:1-19 ;羅 1 :3-4 ' 4:24-詣， 8.34) 。鄧雅各也

同時指出，耶穌的復活是基督論最重要的內容。

不但如此，耶穌復活讓耶穌被宣告為「主 J (徒

2:36 ;排 2:6-11 ) 。在《哥林多前書》八章 6 節，保羅

一方面提及「一位上帝，就是父 J '另一方面又講到

「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 J '這是意義深長的。因為至

少對保羅來說，兩者似乎是沒有構成甚麼競爭或衝突。

他可以同時稱耶穌基督為「主 J '又宣告上帝為

「父 J '後者完全符合猶太教的一神論。再者，那位被

尊稱為「主」的耶穌，自己也同樣可以尊上帝為「主j

(林前 15:24-28) (頁 250-251 ) 

很重要的一點是，對保羅和原始的基督教來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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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為「主J '並不表示將他與上帝等同起來(頁

251) 。可是，耶穌究竟是不是「上帝J 這個問題，最

終似乎還是無可迴避的。在保羅的書信中， {羅馬書》

九章 5 節應該是最接近於將耶穌基督與上帝等同起來的

(頁 266-267) 。在一些比《羅馬書》更早的書信中，

耶穌幾乎已經和上帝並列在一起了，例如《帖撒羅尼迦

前書》三章 11 節: I願上帝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耶

穌...... J 。縱使是那樣，鄧雅各卻認為最早的基督徒對

耶穌的敬拜以及保羅自己的基督論似乎還沒有被他同時

代的猶太人看成是干犯了他們傳統的一神思想(頁

270) 。那就是說，原始基督教的基督論仍舊還未導致

基督教與當時猶太教的分道揚撫。

第十一章 基督教是一神論嗎?基督論的首回重要事論

這可說是鄧雅各這本書相對比較複雜的部分。他在

這一章所引用和探討的文獻和資料，已經遠遠超越了

《新約聖經》的範閻。其中包括耶穌和保羅那個時代以

及前後的智慧文獻。猶太思想家斐羅 (Philo) 也被包括

在其中。在基督論方面，也涉及「智慧基督論 j

(Wisdom christology) 和「亞當基督論J 等(頁 271-

274) 

鄧雅各在這一章所引的《新約聖經》著作雖然很

廣，從《馬太福音》到《希伯來書} , {雅各書》和

《彼得前書》等。但焦點是放在約翰的著作: {約翰福

音》和《啟示錄》。這樣的做法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因

為約翰的著作一般上都被看成是在《新約聖經》中最後

才完成的，接近公元第一世紀末。因此， {約翰福音》

和《啟示錄》的基督論，也自然被認為是比保羅和其他

《新約》著作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對鄧雅各來說， {啟示錄》開始那一段，也即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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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12-16 節，可能是整部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這一毆

經文所描繪的那一位「人子」與《舊約》一些經文太相

似了，包括《但以理書》七章 9 節，十章 5-6 飾和十三

章，以及《以西結書》一章 24，26 節，八章 2 節等。總

的來說，按照《啟示錄》的描繪，耶穌的身份和地位已

經與父上帝同等。這似乎已經是沒有甚麼疑問了。

按《約翰福音》的見證。耶穌當日和猶太教的領導

層最大的爭論，就是耶穌的身份問題。結果祭司長和猶

太人向羅馬巡撫彼拉多要求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的「罪

名」是: r我們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該死的，因他

以自己為上帝的見子J (約 19:7) 。不但如此，也同樣

是約翰福音，借著門徒多馬的宣信，稱復活了的耶穌為

「我的主，我的上帝J (約 20:28) 。有關《約翰福音》

的基督論，鄧雅各作了這樣的評語: r顯然，第四福音

書超越了我們所讀過的那個時期基督教的其他作品，使

智慧基督論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對耶穌來自天

上的出身的強調，在這襄遠比在《哥林多前書》八章 6

節和《歌羅西書》一章的節中徹底，也強烈得多。」

(頁 297} 此外， {約翰福音》的基督論也遠遠的超越

了任何我們在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教所見過的。這肯定

是公元七0年以後的拉比們不能接受的(頁 297-298}

因此，鄧雅各的結論是合理的:當時基督教給耶穌的宣

稱，已經是走的太遠了。從拉比猶太教的角度來看，基

督教與猶太教的分道，可說是已經發生了(頁 300}

第十二章分道揚鏽

鄧雅各這最後一章，很明顯是全書的最高潮和總

結。他一開始的提間是很有意義的:歷史中，是否有一

個轉眼點，在它之前，基督教與猶太教最終的分道，是

可以避免的，而在它之後 3 卻一切都無法扭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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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02} 。對許多人來說，這個轉擴點最明顯的可能

時間就是猶太人在反抗羅馬帝國失敗的那一年，也即是

公元七0年，當時聖城耶路撒冷被毀了(頁 302} 。當

二十世紀開始的時候，這是一個主流的觀點。如今，這

個觀點卻被認為是太過簡單化了。隨著這個大災難而興

起的 3 可說是有兩個第二聖毆猶太教的繼承者，那就是

法利賽派的繼承者拉比猶太教，以及以外邦人為主的基

督教。假設《使徒行傳} , {馬太福音》和《約翰福

音》的記載是準確的話，我們就不能相信基督教與猶太

教的分道在公元七0年就已經發生，並且兩者的分道是

一吹過的(頁 303}

鄧雅各在經過詳細的研究和引用了非常廣泛和重要

資料之後，作了不少的觀察和評論。至少下列這幾點是

值得一提的。一、就算是進入了公元第二世紀，不僅一

些基督徒的派系可以被稱為是「猶太基督徒J (Jewish

Christian) ，總的來說，連整體的基督教也可以被看作

是「猶太基督教J ( J ewish Christiani句) (頁 307)

二、有證據可以相信，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裹，猶太人和

基督徒繼續有接觸(頁 308} 。三、猶太教與基督教最

後的「分道」是在猶太人第二吹反抗羅馬帝國的時候，

也即是公元一三二至一三五年，才發生的(頁 312}

鄧雅各在書的末了自我反思的時候，還是強調基督

教的猶太根源:對他來說，整個研究留下的長久印象，

肯定是基督教那持久不變的猶太特質(頁 337} 。鄧雅

各特別提到猶太的聖經成了基督教聖經的組成部分。當

然，最重要的是，道成肉身正是發生在耶穌這個猶太人

的身上(頁 337}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左右，也即是死海古卷

被發現前的那半個世紀，不少《新約聖經》學者，尤其

是歐洲大陸的，曾經過於片面的強調希臘文化和思想，

XXXlll 



分道揚由黨

包括諾斯替派(Gnosticism) ，對原始基督教，包括保

羅在內的影響。自死海古卷等重要文獻面世以後，這個

錯誤強調基督教希臘色彩的觀點才漸漸被糾正過來。原

始基督教的猶太背景和本質，如今已經是《新約》研究

的主流觀點和思想。鄧雅各在這方面所作的貢獻，是學

術界一致肯定的。在《分道揚鏘》這部著作的結論中，

鄧雅各再吹明確的表明了這個觀點。他認為原始的基督

教，基本上是第一世紀猶太教內部的一個「更新運

動j 。這個更新的運動，在第一世紀首先在猶太教內部

開始突破，然後圍繞著猶太教本身(頁 337) 。鄧雅各

最終的心願和期盼是:源自猶太教更新運動的原始基督

教這個例謹，給了我們一個更新的期盼，那就是，上帝

將會在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為了他的子民以色列以及

全世界，再成就新的事。

三、保羅新觀

鄧雅各這本名著的主題和其體內容，雖然分成十二

章來講解，其實基本上都離不了保羅新觀 (New

Perspective on Paul)所議論的範閣。我們這篇導吉也因

此回顧和審視保羅新觀。保羅新觀這個論題，對鄧雅各

的著作和觀點比較不太熟悉的讀者來說，是特別有意義

的。因為認識保羅新觀，可說是理解《分道揚輾》這部

重要著作的一支鑰匙。

在保羅書信的研究課題中，學者們對保羅的救贖論

和律法觀以及對「稱義 J (justification) 的理解和詮

釋，始終是爭議不休。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通

過自身的經歷與神學反思所得出的答案是:救恩、不是靠

功德而是基於人對基督的信靠。律法不能使人稱義，它

只能定人有罪。基督徒「因信稱義J '從律法主義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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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了出來(加 2:呵-21) 0 1路德竭力反對當時羅馬教

會的神學教義，強調罪人無法藉著功德來賺取救恩。對

路德來說，恩典與功德是彼此對立的。此外，當時教廷

也藉若有關煉獄的教條和迷信，勸信徒購買「贖罪

卷J '把它看成是贖罪的一個手段，以達到為羅馬聖彼

得大教堂籌款以及為那些與教廷關係友好的諸侯增加收

入的目的。路德因此提出了「唯獨恩典 J (sola 

gratia) 、 「唯獨信心 J (sola fide) 以及「因信稱義j

(justification by faith) 的神學。路德強調《聖經》的最

高權威，反對羅馬教延的集權制，教階制及神職人員的

任命制。以路德的神學思想為依據從而形成的路德宗

( Lutheranism ) ，亦稱為「信義宗 J '因為路德強調

「因信稱義J 的神學教義。 2因此， ["因信稱義j 便成了

整個基督新教的核心教義。路德認為，他當時所反對的

教會的教義，與使徒保羅所駁斥的猶太教律法主義

(“legalistic" Pharisaic-Rabbinic Judaism) 是完全一致

的。而路德的「因信稱義J 神學也就一直被視為正統的

信義宗傳統 (Orthodox Lutheran Tradition) 

十九世紀的德國著名新約學者鮑爾及其圖賓根學派

繼承了路德的律法與福音對立的傳統解釋，並依此為據

擴展其論點，那就是，早期基督教內部的衝突主要是發

生在以保羅為首，不受律法約束的外邦基督徒與那以彼

得為中心的猶太基督徒之間。鮑爾及其學派在研究保羅

方面所佔的主導地位，一直延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從

七十年代開始，學者們開始對那視保羅的福音乃是與律

法對立的傳統觀點提出挑戰及質疑。正如道格拉斯﹒穆

l 另參《路德文集} (Lulher's works) '26.140-57 。
2 路德為反對羅馬教會的功德主義，特別突出因信稱義的神學。他的因信稱

義有三個重點 一、罪人的拯救是完全依賴上帝的主動和恩典，二、這外

來的恩典，是上帝給予所有相信者的，他們因信基督而被上帝稱為義，

三、被上帝宣告為義的信徒，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也就隨之徹底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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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Douglas Moo) 所指出的，保羅律法觀的研究者在

過去十年間已經經歷了「典範轉移 J (paradigm 

shift) 。因此 3 當一九七七年桑德斯提出保羅時代的巴

勒斯坦猶太教是「恩約守法主義 j 而不是律法主義

(legalism) 的時候，以鮑爾為首的主流觀點便漸漸開

始瓦解了。 3哈格拿 (Donald A. Hagner) 形容桑德斯的

觀點是保羅研究領域中被人稱為一個哥自尼式的革命

(a Copemican revolution) 0
4 

桑德斯的《保羅與巴勒斯坦的猶太教>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一書，旨在重新建構巴勒斯坦的猶

太教和保羅思想。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研

究和分析巴勒斯坦的猶太教 (Palestinian Judaism) 0 5桑

德斯將拉比文學 (Tannaitic [Rabbinic] literature) ，死海

古卷、吹經 (Apocrypha) 及偽經 (Pseudepigrapha) 與

保羅文學作了詳細的比較。他結果發現，除了《以斯拉

四書> (4 Ezra) 主張律法性的完善主義( legalistic 

perfectionism) 以外， 6所有古猶太文獻均顯示救恩不是

靠人的好行為，而在於成為與上帝立約的于民。因此，

桑德斯得出的結論是，從公元前二00年至公元二00

年的巴勒斯坦猶太教應該稱為「恩約守法主義」。那就

是，人在上帝計劃中的地位，是建立在恩約的基礎上

的。人因此應該以順服誠命作為正確的回應。「約J 已

經為人的過犯提供了贖罪的途徑，而這「約」是建立在

3. Douglas Moo' <保羅與過去十年的律法) (Paul and the Law in the Last Ten 

Years) ，載 SJT40 (1987) ，頁 287-307 0

4. Peter Stuhlmacher' (重探保羅稱義的教義:對新觀的挑戰} (Revisiting 

Pau/'s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A Cha /lenge to the New Perspective; Downers 

Grove,IL. IVP, 2001) ，頁 75-76 0

5. E. P. Sanders' (保羅與巴勒斯坦的猶太教-宗教模式比較} (Pau/ and 

Pa/estinian Judaism: A Comparison of Patterns of Relig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7) ，頁 33-428 。

6 桑德斯認為此書甚至將猶太教變為個人自義 (individual self-righteousness) 

XXXVl 

中譯本導言

上帝的恩典之上，而非人的功德(因此我們稱為「恩

約J} 0 7恩約守法主義的宗教共同模式特徵是:一、上

帝揀選了以色列;二、上帝賜予以色列律法;三、上帝

應許持守對以色列的揀選;四、上帝對順從的要求;

五、上帝賞賜順從和懲罰過犯;六、上帝的律法提供了

贖罪的途徑;七、上帝與人那個約的關係得以維持或重

新建立;八、藉著順服，贖罪和上帝的憐憫，凡是被保

守在恩約內的人，都屬於將會得救的群體。首末兩點特

別特別值得注意。那就是， r 揀選」和「救恩、 J

( salvation) 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和憐憫，而不是人靠

自己的成就。 8

《保羅與巴勒斯坦的猶太教》這本書的第二部分是

關於保羅的思想。它認為保羅對恩典和行為 (grace and 

works) 以及主耶穌的即將再來的理解與猶太教是一致

的:一、救恩是來自恩典，審判則是按照行為。二、行

為是人保留在救恩內的條件，但行為本身是不能為人賺

取救恩的。三、保羅期望主耶穌即將再來的思想，是來

自基督教本身的傳統而非猶太教。 9但是，桑德斯也同時

指出，保羅的宗教思想模式，不能被描述為恩約守法主

義，而是「參與式的終末諭J 。那就是，信徒「參與」

基督的死、復活和聖靈。 10

保羅對「義 J ( righteousness )的理解與希臘文化

以及巴勒斯坦的猶太教並不相同。在希臘文化中，義是

一種美德 (vi巾e) 。義有德行 (being righteous) 與敬

虔 (being pious) 之分，以及人際關保與人神關係之間

的區別。在猶太的文獻中，義，主要是與順從律法和為

7. Sanders' (保羅與巴勒斯坦的猶太教}，頁 75 。

8. 同上，頁 422 0

9. 同上，頁 543 。

10 同上，頁 548-5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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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犯悔改以及保持自己被上帝揀選的地位有關。而對保

羅來說，義，變成了一個專用神學術語或轉換用詞。它

主要是強調被基督所拯救的人，不是靠遵行律法被上帝

稱為義，而是唯獨因信基督被轉入得救的群體中

(transferred to the body ofthe saved) 0 11 

桑德斯認為，保羅的律法觀不同於猶太教，主要是

它是以基督為中心的救恩論作基礎的。保羅因此在處理

當時猶太教的一些律法條文上，與猶太教存有很大的區

別。最明顯，也是最其爭議性的，就是保羅認為，外邦

人是不必遵守割禮而可以成為上帝子民的。上述的區別

主要是基於保羅的救贖論，基督論和聖靈論。 12

此外，桑德斯認為保羅的思想深受希臘化猶太教

(Hellenistic Judaism) 的影響。保羅為了使猶太律法不

成為宣教的阻礙，以便吸引更多的外邦信徒，宣佈割

禮，安息日及食物條例已經失效。就保羅而吉，唯獨藉

者基督，罪人才可以獲得救恩，律法對救恩因此已經失

去了它的價值。由於保羅給予律法不同的詮釋和辯解，

桑德斯認為他的一些吉論似乎有雜亂之嫌。

自《保羅與巴勒斯坦的猶太教》這部著作面世以

後，桑德斯在這個領域繼續研究和出版，著有《保羅，

律法和猶太民族} (Paul, the Law, and the Jewish People, 

1983) ; {保羅} (Paul, 1991) ; {猶太教:公元前

六十三年至公元六十六年的實踐和信仰} (Judaism: 

Practice and Belief63 BCE- 66 CE, 1992) 

桑德斯對猶太教和保羅律法觀的重新詮釋，在學術

上引起了極大的震撼和反響。鄧雅各的回應最其影響力

並成為根據桑達斯的「猶太教新觀」而建立的保羅新觀

11 間上，頁 544 。桑德斯這種「猶太教新觀」和傳統路德宗之間的差異，見盧

龍光， {保羅新觀》增訂本(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 2012) ，頁 3-5 。

12. Sanders' {保羅與巴勒斯坦的猶太教} , 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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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創建者之一。「保羅新觀J 作為一個標籤或學術

用語始於鄧雅各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一日在曼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的「曼遜紀念講座J (The 

Manson Memorial Lecture) r 保羅新觀 J (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0 13 鄧雅各一部完整的「保羅新觀

論文集J '於二00五年在德國的圖賓根出版。 14在這

部著作中，鄧雅各將新觀概括為以下五點:一、建基於

桑德斯的「恩約守法主義J '這就是第二聖殿猶太教新

觀，及猶太教中以恩典為本的特點;二、律法的社會作

用，是恩約守法主義不可分割的部分，不但與保持猶太

人與上帝的關係以分別為聖，更因此必須與其他民族分

隔;三、因此，保羅在有關「義」的辯論上，主要焦點

是為了克服因律法加諸於「所有」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

的障隔。因此，上帝要拯救「一切」相信的，包括了猶

太人和外邦人(羅 1: 16-17) ;四、保羅把律法的行為

(works of the law) 成為了一個主要的口號，以解釋他

所強調的稱義的福音，因為很多猶太基督徒，堅持某些

律法要求的行為是維持在聖約內和救恩內必須的行為;

五、保羅新觀抗議保羅的因信稱義這教義被忽略的一

面，就是它對抗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重要因素，這使

基督教信仰在過去和現在被扭曲及減低了影響力。 15

鄧雅各肯定了桑德斯論點的基本立場(他稱之為第

二聖殿猶太教新觀) ，認為保羅時代的猶太教也是以恩

典為主的宗教，因為上帝無條件地揀選了以色列民族並

的 James D. G. Dunn' (保羅新觀> (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1) ，載 BJRL

的 (1983) ，頁 95-122 ;其後發展為全面的看法見 James D. G. Dunn' {使徒

保擬的神學} (The Theology 01 Paul the Apostl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第十四章，頁 338-340 、 354-366 0 

14. James D. G. Dunn' {保羅新觀論文集} (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Co l/ected Essays; WUNT 185; Tübingen: Mohr/Siebeck, 2005 ;修訂本: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8) 

15. 同上，頁 1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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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立約。與此同時，選民是通過順服律法和為過犯悔

改來回應，保持(而不是進入)他們與上帝的關係。不

過，鄧雅各對桑德斯的理論，尤其是他對保羅的詮釋，

也加以批判。鄧雅各主張保羅的思想和猶太教均屬於恩

約守法主義，並且前後一致，並無雜亂，只是保羅持有

一個很不一樣的基督論。鄧雅各也同時指出，桑德斯在

處理有關保羅與猶太教的關係方面有欠缺，以致淡化了

保羅書信中的猶太色彩，特別是《羅馬書》九至十一章

保羅傾吐了他自己常為自己猶太同胞的不信而痛心及深

負欠債感。因此，鄧雅各以保羅的猶太根源、為切入點，

對《羅馬書》進行了新詮釋。鄧雅各認為《羅馬書》與

保羅的外邦宣教息息相關。全書的主旨在於說明福音是

給予世上所有人的，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儘管福音是

源於猶太人和其有猶太特色，但在上帝的計劃中，福音

的對象不只限於猶太民族，也包括外邦人在內。換吉

之， {羅馬書》體現了福音的猶太性和普世性的雙重特

徵。 16

在有關保羅律法觀的問題上，鄧雅各提出了一個與

桑德斯不同的解釋。鄧雅各反對視猶太教為律法主義的

宗教，就是靠行為得救的傳統解釋。鄧雅各指出，保羅

駁斥的，是猶太人因擁有律法的優越感，而不是靠行為

得救的律法觀。他認為，遵守律法要求的行為 (works of 

the law) ， 17即割禮，守安息日和飲食等條例，是猶太人

的身份記號以及選民的象徵。結果導致猶太人的一種民

族優越感和宗教自豪感。守律法的行為所帶來的社會功

能，也造成猶太人與外邦人的隔離，並因此強化了當時

16. James D. G. Dur凹， {雄馬書> (Romans; 2 vols.; WBC 38; Dallas: Word, 

1988) 
17. r律法的行為 J 這個用語在保羅書信中總共出現了八次 加 2:16 (3 次)

3丸 5， 10 ; ~{tj 3:20, 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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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和外邦人的敵意。但根本的問題並不是出於猶太

人的律法主義或行動主義，而是猶太人的民族主義及自

負的特殊主義。因此，保羅所極力反對的守律法行為，

不是指猶太人靠好行為得救，而是指那些堅持外邦人必

須藉著「律法的行為 J (works of the law) 而歸屬猶太民

族才能得救的說法，並以遵守律法要求的行為，尤其是

割禮等作為歸化的標誌。保羅對律法的負面理論，並不

是針對律法本身，乃是針對猶太民族主義者對律法的誤

解和誤用。 18因此，鄧雅各正確的指出，保羅和猶太人

之間的關係，其實並不是對立的，更不是反猶太的。

總而吉之，鄧雅各雖然接受了桑德斯對信義宗傳統

的某些批判，包括其他學者對第一世紀猶太教的誤解，

他也同時提出一套比桑德斯更為合理的對保羅的解釋。

鄧雅各認為深受第一世紀猶太教影響的保羅，對律法的

正反面理解和陳述是正確的。保羅的思想和教導因此不

存在自我矛盾。他對律法本身是良善的，始終保持著一

貫的信念。鄧雅各不僅為保羅的一致性作出合理和有力

的辯護，還認為桑德斯對「稱義J (justification) 的詮

釋是一種「個人化的詮釋J 0 19 

與鄧雅各對保羅與律法關係持不同意見的另外一位

學者是芬蘭的瑞生寧 (Heikki Räisänen) ，他的著作

《保羅與律法> (Paul and the Law) 嘗試用新的角度來

解釋保羅的律法觀。 20瑞生寧接納了桑德斯對早期猶太

18. James D. G. Dunn' {耶穌、保羅與律法<馬可福音〉與〈加拉太書〉研

究> (Jesus, Paul, and the Law: Studies in Mark and Galatians;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1990) ，頁 190-200 。

19. 岡上，頁 200-203 。

20. Hei尬i Räis加間， {保羅與律法> (Paul and the Law; WUNT 29; Tübingen: 
Mohr Seibeck, 1983) ，頁 256-263; {妥拉與基督，早期基督教的律法問題

德文及英文論文集> (The Torah and Christ: Essays in German and English 

on the Problem 01 the Law in Ear，砂 Christianity; SESJ; Helsinki: Finnish 

Exegetical Society, 1986) ，頁 300-3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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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解釋，並提出保羅之所以貶低甚至放棄律法，是因

為他深受希臘化基督徒社群的影響以及回應猶太派基督

徒的攻擊，旨在推廣福音和外邦的宣教事工。瑞生宵以

為保羅在律法與福音方面的答辯，不但沒有達到成功的

效果，而且還顯示了某些觀點的自相矛盾。瑞生寧對保

羅的理解和評論，其實並不能從保羅書信中找到足夠的

證據。

由桑德斯發起的那個對早期猶太教及保羅律法觀的

重新構建，到了鄧雅各的《羅馬書》注釋面世的時候，

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說是改變了不少自宗教改革以來，

學者對猶太教和保羅律法觀的傳統解釋，保羅新觀已在

學術界取得一個很廣泛的共識。 21雖然反對保羅新觀的

學者，大不乏人。 22

21 見 Graham N. Stauton' <保羅的福音) (Paul's Gospel) ，載 J. D. G. Dunn 

編， <劍僑聖保羅手冊}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of St. Pau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頁 179 ;及反對保羅新觀的 D. A 

Carson' <導論) (Introduction) ，載 D. A. Carson, Peter O'Brien & Mark 
A. Seifiid 編， <稱義與多變的律法主義(卷一)第二聖殿猶太教的複雜

性} Uustification and Variegated Nomism , Vol. 1: The Complexities ofSecond 

Temple Judaism; Grand Rapi心， MI﹒ Baker， 2001 ) ，導論，頁 4 。兩者皆不約
而間的指出，保羅新觀的大致進路己被西1i學者廣泛接受，並在新約學者

中極具影響力。馮蔭坤在《加拉太書注釋} (台北:校園， 2008) ，頁

160 、 203 承認保羅新觀是過去數十年的保羅研究最重要的發展(之一)

並且大行其道，甚至他引用了反對保羅新觀的韓國學者金世潤 (Seyoon

Kim) 的說話 「自宗教改革運動以還﹒ 沒有任何學派﹒ 比新觀的學派

對保羅研究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 J (頁 160)

22. Stuhlmacher' <重探保羅稱義的教義} ; Michael B. Thompson' <保羅新

觀} (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Cambridge: Grove, 2002) ; Seyoon 
Kim' <保羅與新觀 再恩保羅的福音的起源} (Paul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Second Thoughts on the Origin of Paul 's Gospel; Grand Rapids, MI: 

xlii 

Eerdmans, 2002) ; Stephen Westerholm' <保羅新舊觀 「路德式」保羅

及其評論} (Perspectives Old and New on Paul: The “'Lutheran" Paul and His 

Critic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 D. A. Carson, Peter O'Brien & Mark 
A. Sei仕id 編， <稱義與多變的律法主義(卷三)保羅的悸論》

Uustification and Varieg，αted Nomism , Vol. 2: The Paradoxes of Paul; Grand 
Rapids, MI: Baker, 2004) ; Michael F. Bird' <當最終塵埃落定邁向一種

後「新觀 J 觀) (Wben the Dust Finally Settles: Coming to a Post-New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載《神學學刊} (Theological Journal, 2.2 

[2005]) ，頁 57-69 。

中譯本導吉

四、著作對漢語神學的意義

漢語神學在過去這二十年來的成就，不論是在中國

大陸，或是在海外華人學術界，都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可是，就研究的領域以及出版而吉，不論是外文的翻譯

或是華人學者自己的原著，主要還是以神學或是哲學為

主。在比較之下， {聖經》研究就顯得很薄弱。這一點

在中國大陸尤其明顯。原因當然很多，包括中國大陸學

術界過去缺乏學習希伯來文和希臘文這兩門《聖經》語

文的機會。值得慶幸的是，這樣的情況近年來已經有很

明顯的改善。《聖經》研究在中國大陸比較薄弱或是過

去不被重視的另一個原因，應該是與第一代發起和推動

漢語神學的學者們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那就是，第一

代學者們的學術背景，主要是文、史、哲，尤其是西方

哲學。因此，當他們從西方哲學開始跨入神學領域的時

候，他們把閱讀和研究的童心和興趣放在神學，尤其是

西方神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若是要從那樣的學術背

景進入嚴謹的《聖經》研究，包括對《聖經》原文的學

習，道路可說是漫長和艱巨的。這也就說明了當今在中

國大陸從事《聖經》研究和著作的，皆以中青年的學者

為主。但在海外華人的《聖經》學者，不少已在國際學

術界佔有重要地位，並且組成了華裔聖經學者學會

(Ethnic Chinese Biblical Colloquium) ，由二00四年

至今己召開了三屆國際華裔聖經學術會議(香港、新加

坡、台灣) ，第四屆在二0一四的八月在香港舉行，出

席者接近一百人，來自世界十三個國家或地區。

我們為《分道揚鏽》這部名著的中文翻譯深感欣

慰。相信它肯定會在推動和發展今後漢語《聖經》研究

方面，作出一定的貢獻。在當今的華文《聖經》學術界

中，似乎很少有關原始基督教與猶太教密切關係的專

著。假設有的話，也很難見到有鄧雅各那樣嚴謹的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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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以及客觀和公正的態度與立場。總的來說，第二聖

殿猶太教的深入研究，至今仍舊是漢語《聖經》學界的

一個冷門。根據廣泛和可靠的資料和文獻把第二聖殿猶

太教深入研究的成果與原始基督教聯繫在一起來探討和

仔細分析的漢語原著，就少之又少了。

五、著作對普世華人教會和基督徒個人的啟發

和教育

總的來說，在普世華人教會和基督徒個人的傳統觀

念中，原始的基督教與第二聖殿猶太教是一開始就「分

道揚鑼j 和「勢不兩立J 的。可是，鄧雅各嚴謹研究的

結果，卻提醒我們，原始的基督教與第二聖殿猶太教的

分道，是逐漸和緩慢的。最終的分道，是在耶穌以後的

一百年，也即是公元第二世紀的三0年代，猶太人第二

故反抗羅馬帝國失敗後，才發生的。作者鄧雅各在書的

末了，再吹強調基督教的猶太根源和基督教那「持久不

變的猶太特質 J (頁 337) 。鄧雅各還特別提到猶太教

的聖經成了基督教聖經的組成部分。當然，最重要的還

是道成肉身的耶穌，出身為猶太人的這個歷史事實。因

此，鄧雅各這個在總結中的慎重提醒，對普世的華人基

督徒是特別有必要的。普世的華人基督徒過去對第二聖

毆猶太教的誤解是很多的，包括律法、法利賽人和拉比

猶太教。與這一些有密切聯貫，並且是更關鍵性的，還

是第二聖殿猶太教在得救或是蒙上帝接納這個問題上的

誤會。結果把一個本來是非常大和複雜的《聖經》神學

問題簡單化了。以為猶太教完全是靠遵守律法的「行

為」或是「善功」來得救。另一方面，基督教則是完全

「因信」被上帝「稱義 J 0 í 因信稱義」肯定是《新約

聖經> '特別是使徒保羅的信仰和教導。但內容果真是

那麼簡單嗎?第二聖殿猶太教就完全不講上帝的「恩

xliv 

中譯本導言

典 J '而只重視靠遵守律法的「行為」或是「善功」

嗎?與此同時，保羅那非常豐富的神學思想，就只限於

「因信稱義J 嗎?鄧雅各這部重要的著作，不僅給我們

提出了這些關鍵和基要的問題，還非常有深度和全面的

給讀者們提供了讓人信服的答案，而根據猶太教新觀建

立的保羅新觀，可以對華人基督徒作出獨特的貢獻。 23

不但如此，鄧雅各最終的心願和期盼，也應該是普

世華人一一不論是學者或普通信徒一一的心願和期盼:

源自猶太教更新運動的原始基督教的見證，給了我們一

個更新的期盼，那就是，上帝將會在猶太人和外邦人之

間，為了他的子民以色列以及全世界，再成就新事。

23 腹龍光， <保羅新觀對保羅研究之貢獻及其對華人基督徒> '載《山道》

卷 13 第一期(總第 25 期) (2010) ，頁 23-48 ，重印於《保羅新觀} (增

訂版) ，頁 103-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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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 XI 

本書題名為「諸吹分道揚蝶J (The Partings of the 

Ways) "用了複數形式，如今第二版也仍用這個書名。

理由很明白，就是想要清楚表明，不能簡單認為基督教

與拉比猶太教的分離是在某一個特定時間點或某一個特

定地點發生的，好像這兩者僅有一吹分道揚鏘似的。 I基

督教和拉比猶太教現在是相當獨立的兩種宗教，兩者當

初的相互分離則有一個過程，而且經歷了相當畏的時

間，才達到明確的最終分裂，時間比人們大多所意識到

的更久。 2當然，存在諸多不同的節點，撕裂或分開的情

況在某些節點上比在男一些節點上更明顯;一些在特定

地點發生的不同事件及衝突，顯著加快了分道揚繡的進

程。有些人從事後追溯的角度說，存在幾個「引爆黑剖，

其中以耶穌被釘十字架和耶穌復活(或者，最早的關於

jillli 

--

.中譯本考廳中文不強調單複數的特點，取改造揚總」為書名。一一課注

1.同樣的標題意味見於 B. Wander' <:公元一世紀早期基督教與猶太教的諸起

分裂過程} ( Trennung.司:prozesse zwischen frühen Christenturn und Judenturn irn 1. 

Jahrhundert n. C衍;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4) ;尤其見頁 2 、 289 。

2. A. H. Becker & A. Y. R臼d編，{從未分裂的道路} (The Ways that Never Parted, 
TSAJ 95;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3) 的主要論點從書名上就可明顯讀
出，然而編者偏認為自己的任務是消除「一種觀念，認為公元一世紀或二世

紀唯獨有一次『分道揚鍊』且直截了當J (頁 22) 但是 f唯獨一次﹒ 且

直截了當J '實在是假想出來的脆弱觀點。貝克 (Becker) 本人即總結道:

「其實有許多『道路分裂~ ，在不岡時間、不同地點，以不同1ï式發生。」

(頁 392) 貝克與里德 (Reed) 也強調了諸分裂之後接若有諸吹「趨於會和J

的情況。但我質疑，是否能把奧利金 (Origen) 和杰羅姆(Jerome) 援引《希

伯來聖經》的做法描述成諸道路「趨於會和 J (該論點見於稍後一篇文章，

A. Salves凹， <諸道路的一次趨於會和?) [A Convergence ofthe Ways?] ，頁
233-258) ，還是應當把這描述為「基督教聖經的猶太化 J (這是該文的副

標題;文末圖表〔頁 258) 的標題說得更恰當: r希臘語和拉丁語聖經的『希

伯來語化~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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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從死里復活的種種宣稱)這兩個節點為起始，這幾

個「引爆點」從一開始或多或少就是決定性的。 3一些人

xii 強調那些最早宣佈耶穌復活的宣稱其有天敢末日論的維

度 3 他們這樣強調，似乎就暗示，基督教從一開始就被

看做是在一個相當不同的層面上的，除了保羅的猶太基

督徒對于曾有的一吹宣稱以外，基督教與舊以色列就沒

有任何救贖史上的連續性。 4但是，大多數人接受這樣的

觀點，基督教最初是作為第二聖殿猶太教內部的一個教

派(即「拿撒勒派J }起作用的( {使徒行傳> 24:5 , 14} 。

這樣的話，關於道路是否會或是否應該分裂的問題，無

論如何都不可能在第一代以及下一代基督徒的時期得出

一個明顯的結論。

十五年前我寫了《分道揚蝶》。在此後的十五年間，

我認識到分道揚鏘的過程比最初設想的更為複雜。我接

受利厄(Judith Lieu) 的批評 3 說關於諸條分裂的『道路』

的想象過於簡單. 5很可能把兩種在孕育中的宗教暗示為

3. 例如， C. A. Evans' <從耶穌到游斯丁的猶太教一基督教分裂的根本原因〉

2 

(Root Causes ofthe Jewish-Christian Rift from Jesus to Justin) ，載 S. E. Porter 

& B. W. R. Pearson 編， {諸多世紀以來基督教一猶太教關係》

(Christian-Jewish Relations through the Centuries, JSNTS 192; Sheffie1d 

Academic, 2000) ，頁 20-35 ，該文主張， r在許多猶太人看來，根本的關鍵
是以下事實.耶穌被處死了，上帝之國未能被實體化 J (頁 23) 0 P. Fredriksen ' 

〈何為「分道揚鍊J ? > (What “Parting ofWays"?) ，載 Becker & Reed 編，
《從未分裂的道路> '頁 35-63 '該文作者認為，我「提出，耶穌拒絕接受

義人和罪人的種種區分〔我並不想這樣表述) ，也就隱含地拒絕接受分隔猶

太人和外邦人的社會界限和種族界限。 J (頁 35-36 '注 1) 。但她沒注意
到我對過程的強調，而且忘記了在耶穌之前就有不少猶太人，尤其是約拿和

施洗約翰，質疑那些「義人」所創定的界限。

4. 尤其是 J.L.Ma仕yn' {加拉太書> (Galatians , AB 33A; New York: Doub1ed呵，

1997) ;亦見氏著， {保羅書信中的神學問題> (Theological Issues in the Letters 

ofPaul; Edinburgh: T. & T. C1ark, 1997) 

5. J. Lieu' < r分道揚練J 是神學建構，還是歷史事實? > ("The Parting of 

the Ways": Theo10gica1 Construct or Historic Reality?) ，載 JSNT56 (1994) , 

頁 101-119 '收入氏著， {既非猶太人亦非希臘人?一一建構基督徒身份》

(Neither Jew nor Greek? Constructing Christian Identity; Edinburgh: T. & T 

C1ark, 2003) ，頁 11-29 。

第二版序吉

兩個各自內部同質(甚至可以說來自同一塊石頭)的實

體，各自走著獨一的路徑，在地中海及中東地區多樣的

環境中始終一致地向前發展 ;6社會學意義上的實際情祝

倒可以形容為「眾人走出來的縱橫交錯的小路J 0 7從辯

護的角度可以說，本書書名襄「道路」用複數形式 (The

Partings ofthe Ways) 這一點，無需(或者說不應)理解

成所涉及的僅有兩條道路，街彿拉比猶太教和基督教都 xiii

是各自沿著一條單獨的、非常確定的道路前進，而這條

道路又分岔為兩條同樣單獨又確定的道路。 8換一個隱喻

說，成為拉比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是些較大的水流，在這

些水流內中，則有一股股不同的潮流。但我還是更喜歡

「道路」或「路徑J 的意象。另一種可能的稱法是二十

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流行的「軌跡J (tr句ectories) ， 9遣詞

意昧著就那些實體而吉被預先決定的「飛行路線」。而

6. r w分道揚練』模式的問題是...它本質上是採用關於猶太教或基督教的抽
象概念或普通概念，而我們對於猶太教或基督教的認識是具體的、地域性

的。 J (Lieu' < r分道揚練」是神學建槽，還是歷史事實刊，頁 108-118) 。

對另一些薄弱之處的評論見 Becker & Reed 編， (從未分裂的道路> '頁

19-22 ;但也提到一些有力的方面(頁的-16 、 18-19) ! 

7. Lieu' < r分道揚鍊J 是神學建構，還是歷史事實刊，頁 119-120 。利

厄在《猶太與希臘一羅馬世界中的基督教身份> (Christian Identity in the 

Jewish and Graeco-Roman World; Oxford Universi旬， 2004) 回到該主題。她評

論說，關於基督教與猶太教關係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在何種方式、何

時、因何緣故上達成共識，並且， r之所以未能達成共識，有兩個關鍵原因﹒

一、問題涉及的對象是觀念，是人，抑或系統，這從來都不清楚，二、有一

項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即回應這個問題的是假設中的當時的猶太人、基督

徒、外邦人，是當代的學者，抑或乃至是當代的信徒 當代的學者和當代

的信徒都因知道後世歷史而有事後之明 J (頁 305 ，以及頁 305-310) 。利

厄在通信中又加了一項更複雜的因素， r文學類型的過濾J ;我很感謝她對

本篇新導育的初稿加以評論。

8. 具有相同缺點的還有其他不同的模式，見 M. Goodman' < r分道揚練J 的

模式建構> (Modeling the “Parting ofthe Ways") ，載 Becker & Reed 編， {從
未分裂的道路> '頁 119-129 。文中列出的不同模式，很大程度上就對應了

單獨的、一維的線性發展，然而，要把{象不岡宗教運動這樣的複雜社會現象

用模式來呈現，至少二維的平面寬度是必不可少的。

9. J. M. Robinson & H. Koester' {早期基督教的發展軌跡> (Tr，句ectories through 

Earliest Christianity; Philade1phia: Fortres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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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 7.K流 j 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同樣的缺陷，它意昧著一股

不可抵抗的力量在開出自己的水道。「道路J 或「路徑J

的意象不必就意昧著直通的道路，它也可以包括一片荒

草地或山坡地上數條或多條路徑縱橫交錯的情況，這些

路徑的走向並不總是清楚的，漫遊的人會順著路走，卻

並不清楚是在朝哪襄走;一路走來的那條路徑總是在回

望時看得更清楚! 10 

不過，最主要的事實仍然是: í猶太教」與「基督

教J 許多個世紀以來一直是相當不同的宗教。因此關於

這情況如何產生的問題一一已知兩者共同開始於第二聖

殿猶太教內部一一一就是無法避闊的，無論我們用的意象

是甚麼。揭示道路如何分裂的任務，是要向回看，要去

分辨一路走來的路徑一一為甚麼猶太教和基督教變成彼

此分離的宗教，而不是認為，這兩個孕育中的宗教走過

了預先已確定的路，而且兩者的路徑的分裂是無法避免

的。 11而且， í道路」意象承接了這兩種宗教傳統中現成

的主題，即宗教實踐是一種生活「道路J ， 12而不是僅僅

關於所要信仰的教條。這是一個主要原因，使我仍然認

xiv 為「第二聖毆猶太教的四大支柱」是一些明顯的領域，

考察這些領域會發現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繼承者之間的早

期分歧，而這些早期的分歧日後將加深，變成猶太教和

10 其他模式見D . Boyarin' <語義學差異;或「猶太教J/ r基督教J > (Semantic 

Differences; or，可udaism"f“Christianity") ，載 Becker& Re叫編， {從未分裂
的道路) ，頁 74-77 :語言上相似的(或與語吉相適應的)族類譜系(語族

或方言族的出現，這些語盲或方言即使變得大相逕庭，仍繼續相互作用)

或者是博亞林 (Boyarin) 自己的「水波理論J (r種種革新就像投石於水中

激起的水波那樣散播開來又相互作用 J ) 
1 1.但是，要主張「道路從未分裂J (Becker & Reed 編， {從未分裂的道路) ) 

就是反應過度了。一位撰文者克拉夫特 (R. A. Kra缸， <各方的份量> [The 

Weighing ofthe Pa叫s] ，頁幻-94) 評論說， r很明顯，通向經典基督教和經

典拉比猶太教的諸道路在公元四世紀時確實是分闊的 J (頁 87)

12. 詳盡的研究參見 W. Michael時，詞條「道路J (hodos) ， 載 TDNT ， 卷五，

頁 4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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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之間清楚的、且常常是尖銳的區分和分離。 13因為

這四大「支柱」不僅包括信條式的主張(最主要是示瑪) , 

而且聖殿14和律法兩項也與實踐非常相關。 15因此，儘管

發生分裂的「道路」這個意象有種種不足，我還是採用

這意象，其實就是關於許多起「分裂」的意象，希望這

意象能化解紛爭又不至誤導讀者。

儘管有上述種種理由，我還是很快意識到，對這個

麻煩的「分裂」過程的早期及稍後階段尤其需要更謹慎

的陳述。我們在甚麼意義上可以說公元一世紀的「猶太

教J ?那時一個「猶太人J 是甚麼? í基督徒J 和「基

督教」甚麼時候作為明確的稱謂出現?第二聖毆猶太教

包含多種形式到甚麼程度，對促成拉比猶太教和基督教

兩者出現的種種發展有多大的寬容?如果說明分裂過程

的開端要求我們在所用語吉上花更多心思，如果這足夠

去反思第一個世紀的實際情況，那麼，要就最終的分裂

可以說是發生在甚麼時候的問題來說明這個過程的稍後

階段，當然就需要對我們的語盲做實質性修正了。

一、誰分裂了，或，甚麼分裂了?

整個討論的一個基點是，認識到在第二聖殿猶太教16

13 試比較-旺德 (Wander) 列出了被認為造成分裂的因素(氏著， {公元一世

紀早期基督教與猶太教的諸起分裂過程) ，頁 36-37)

14. R. Bauckham' <分道揚驗發生了甚麼以及為何發生> (The Parting ofthe Ways: 

What happened and Why) ，載 St. Th. 47 (1993) ，頁 135-151 '作者認為聖

殿是真正的核心問題(正如同昆蘭社群以及同撒馬利亞人的分歧中) ，並認

為我對這一點還沒有足夠的認識。(頁 142-144 ，以及注 32)

15. 相闋的是 M. Zetlerholm' {基督教在安提阿的形成對猶太教與基督教分離

的社會科學探討) (The Formation ofChristianity in Antioch: A Socia/ Scienti丹C
Approach to the Separation between Judaism and Christiani紗; London: 
Routled阱， 2003) ，作者批評我的「理論視野和分析工具J r幾乎僅僅專注

於意識形態的方面J (頁 4)

16 當然， r第二聖殿猶太教J 的說法也帶來幾個問題，例如參見拙作《記憶中

的耶穌) (J，臼us Remember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頁 255-292 。
但是，某個指稱性的術語是不待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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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期階段以及公元二世紀的早期， ["猶太人」和「猶

太教J ' ["基督徒」和「基督教j 等範疇僅僅處在出現

和獲得定義的過程中。 17

xv ["猶太人 J (Jew, Ioudaios) 一詞開始是指認某個來

自猶大地(Judaea， Ioudaia) 的人。因此 ， Ioudaios 首先

更應譯為「猶大地人J (Judaean) 。僅僅在所指的對集

何時從「猶大地人J 擴展到了「猶太人」的問題上尚有

爭議 ;IS當然，無論那擴展在何時發生，都不會完全一致，

也不會在同一時間全面發生。這種模糊不確定突顯出在

第二聖毆猶太教晚期一貫存在的張力，這種張力在第一

代基督徒試圖確定自己身份時是十分關鍵的:以色列的

傳承是從種族上決定的，還是從宗教上決定。僅僅在公

元一世紀末希臘一羅馬作家才開始把 Ioudaios 作為宗教

指稱( ["猶太人 J )來使用， 19所以之前遁詞在自我身份

認定中、在旁觀者眼中都是模糊不確定的。 20

「基督徒」首吹出現在《使徒行傳》十一章 26 節，

指的是信仰彌賽亞耶穌並追隨耶穌「道路J 的人。顯然，

路加用「基督徒」一詞並非想要暗示「基督徒j 很早就

明確與「猶太人」相區分了，因為路加反倒強調，當地

猶太人和由保羅改信的人之間進行的爭論是內部爭

論一一「所爭論的......關乎吉語、名目，和你們的律法」

17. 我在一篇論文中開始探索這個問題維度，該論文現在已收入本書作為附錄

(即本書附錄二。一一編注)

18. 鮑威爾 (Bauer) 詞典的英文第三版中建議， {新約》中的 Ioudaios 應該始

終譯作「猶大地人J (Judaean) (BDAG' 頁 478-479) 。但不間觀點參見

S. J. D. Cohen' {猶太性的開端界限、變化、不確定} (The Beginnings 01 

Jewishness: Boundaries. Varieties. Uncertainties; Berke1ey: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1999) ，第三章。作者主張，詢意的轉變開始於公元前一世紀末，

從種族一地理芳面的詞轉變為有宗教含意的詞。

19. Cohen' {猶太性的開端} ，頁 96 。

20. 以色列國一九四八年的重建，恢復了這種意義模糊.不確定「猶太人J 首先

是種族的身份認定還是宗教的身份認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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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18:15) 0 21 因此 ， ["基督徒」一詞最初

是對「拿撒勒派」的另一種叫法，而拿撒勒派是第二聖

殿猶太教內部所實踐的諸多「道路J 之中的一條。而這

個推論由以下事實得到證實 Christianoi 出自拉丁詞

(Christiani) ， 構詞的模式就像 Hër，δdianoi (Herodians) 、

Kaisarianoi (Caesareans) , 22即，依照被視為領袖的那

個人來命名的派別之下的支持者或成員。這意昧著， ["基

督徒」的稱號是安提阿的羅馬官方發明的，他們意識到，

猶太人和依附猶太教的人在安提阿相互混合，追隨那位

被認為是「基督」的人的群體日益龐大，是這個混合體

內部的重要派別。 23同樣，只是在公元二世紀早期的希臘 xvi

一羅馬作者那襄才開始出現「基督徒」這一稱謂(塔西

佮 [Tacitus] 、蘇埃托尼烏斯 [Suetonius] 、小普利尼 [the

younger Pliny]) 0 24 

正如《分道揚鏘》第一版中已經表明的那樣， 25 ["猶

太教J (Judaism，Ioudaismos) 一詞在文獻中首吹出現是

在《馬加比二書} (2:21; 8:1 ; 14:38) 。這些段落清楚

表明一種自我理解的出現，這種自我理解是由馬加比家

族對敘利亞壓迫的反抗所決定的，並且表現了他們的反

抗。「猶太教」一詞本身顯然是造出來作為與「希臘化

文明 J (Hellenism, hellënismos ' 見《馬加比二書) 4:13) 

以及「外邦文明 J ( foreignness， αllophylismo叫相反的詞。

這就是說，在《馬加比二書》的作者看來， ["猶太教」

21.更多的例證見《使徒行傳》三章 22-26 節、十五章 13-18 飾、三十八章 20 飾，

以及耶韋爾(J. Jervell)在許多著作中給出的論設，他最近的一部著作是《使

徒行傳的神學} ( The Theology 01 the Acts 01 the Apostles; Cambridge Univers旬，
1996) 

22. BAGD ，頁 1090 ;亦見本書，頁 352 (邊碼)

23 約瑟夫(Josephus) 記述，在安提阿有許多希臘人和敬畏上帝者或者說「猶

太化的人J 在這一時期被猶太教的方式吸引，與猶太群體混合刊猶太戰記》

2.462-463 ; 7.45) 

24. BDAG ，頁 1090 。

25. {分道揚鍊》第一版，頁 22 (同本書頁 30 (邊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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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概括了其民族及宗教身份的詞，這個身份的標誌

從一開始就是不屈不撓地堅持道行與眾不同的、其有規

定性的妥拉，如割禮、食物律法等( {馬加比一書》

1 :60-63 ; 2.46; {馬加比二書> 6) 。這表明，相比今天

「猶太教J 一詞的規範用法，該詞起先較為狹義，表達

的是一種帶有很強民族主義的自我理解(i猶大地人J) , 

以及一種特定的宗教身份，對這個身份的定義恰恰就是

它明確限定了並且堅決維護了自己與其他宗教的截然區

分。 26 r猶太教J 一詞在《新約》的唯一一吹出現是在《加

拉太書》一章 13-14 節，保羅談到他之前「猶太教的」生

活方式，我們思考這襄「猶太教」一詞的意義，不能忘

記上文關於該詞的辨析。這襄特別要避免犯年代錯亂的

錯誤，不要得出結論說，保羅由此就表示了他已經揚棄

了我們今天所認的「猶太教J '或者說，他攝棄了公元

一世紀時與此相當的對應物(我們所說的「第二聖殿猶

太教J ) 。因為保羅所想到的「猶太教」就特徵而吉恰
恰就其有那令馬加比家族有別於其他人的「奮銳熱情j

(zeal) ({馬加比一書> 2:26-27，鉤， 58; {馬加比二書》

4:2) ，這奮銳熱情使保羅極力破壞「上帝的教會J (qahal 

Yahweh) ({加拉太書> 1:13; {胖力比書> 3:6) 。可

以更準確地說，皈依的保羅拋棄了那種更特殊的、限定

更嚴的猶太教理解，那是法利賽人中的奮銳黨所支持的

猶太教理解 ;27這即是說， {加拉太書》一章的-14 節的

「猶太教j 是第二聖殿猶太教多種形式中的一種，而不

是第二聖毆猶太教整體，雖然奮銳黨會想要他們(這種 xvii

形式)的「猶太教j 被視作唯一合法的猶太教表述(在

後一處，他們也許更願意用「以色列j 一詞，而不是「猶

太教J ) 0 28在晚期第二聖殿猶太教這股大水流中，信仰

耶穌是彌賽亞的人成為一支日益強大的潮流。 29

有意思是， r基督教j 一詞的出現與上述情形多少

有些相似。該詞在我們的資料中第一吹出現，也是在公

元二世紀早期，也就是說，在使徙教父時期(伊格納修

[Ignatius]' {致馬格內西亞人書> (Magnesians) 10.1-3 ; 

《致羅馬人書> (Romans) 3.3; {致費拉德爾菲亞人書》

(Philadelphians) 6.1; {波利卡普殉道記> (Mart. Po l.) 

10.1 )。以上文獻有兩處把「基督教」與「猶太教J 對立

起來，作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用兩

者彼此間的截然區分來定義的。正如「猶太教j 起初是

通過與「希臘化文明」的對比或對立來定義的， r基督

教」起初是通過與「猶太教」的對比或對立來定義的。 3。

但是，這種相似是否還能更進一步?我方才提過，保羅

昕用的「猶太教J ({加拉太書> 1:13-14) 應該被視為

對現實中多樣化的第二聖殿猶太教的某種派別性或教派

26. Ioudaismos r意昧著與我們今天昕稱的猶太教不間的某種東西 J 它的意思

是「一直忠於猶大地人的生活方式並忠於耶路撒冷的政治大業J (Boyarin' 

〈語吉學差異) ，頁的-68) 。博亞林把[宗教」理解為「一個與其他經驗

分離的人類經驗範疇J ' r無法散入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中 J (頁 70) ，他
主張， r宗教J 是基督教的發明;但是他並不討論柯恩的論證(見上文，注

15) ，而且很難理解發生在皈依者保羅身上的事情(頁的，注 15) 一一他

所承認的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

27. A. F. Sega1' {皈依者保釋:法利賽人掃羅的使徒身份與叛教} (Pau/ the 

Convert: The Aposto/ate and Apostasy 01 Sau/ the Pharisee; New Haven: Ya1e 

Universi旬， 1990)

28. 尤其見 P. Tomson' <古代猶太教和新約中的名稱「以色列J 和「猶太人J ) 
(The Names Israel and Jew in Ancient Judaism and in the New Testament) ，載

《貢獻} (Bijdrag帥， 47[1986]) ，頁 120-140 、 266-289 ;亦見 J. Neusner ' 

〈拉比猶太教真的是種族性的嗎?) (Was Rabbinic Judaism Rea l1y 

“Ethnic"?) 載 CBQ57 (1995) ，頁 281-305 (此處參看頁 285-30 1)
29. 波卡姆 (Bauckham) 有理由提醒人們不應該用一種過於簡單化的模式來理解

這個時期的許多「猶太教J : r共同的猶太教」能夠容納很大範園的多樣性，

「對某個宗教的諸多不同詮釋大可以在一個單一的、甚至是非常統一的社群

內並存J 多樣(正如包指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那樣)並不等同於彼此分隔

(正如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那樣) (氏著， <分道揚鍊) ，頁 137-141)

30. 亦見 K.-W. Niebuhr' <保羅和安提阿的伊格納修所論的「猶太教」和「基督

教J) (“Judentum" und “ Christentum" bei Paulus und Ignatius von Antiochien) , 
載 ZNW的 (1994) ，頁 218-233 (此處參看頁 224-233) 。關於本段亦參看

Lieu' {既非猶太人亦非希臘人吟，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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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理解。《分道揚鏘》一書提出的問題是 3 伊格納修

最初的「基督教」定義是否得要以同樣的或與此相當的

方式來理解。也就是間，伊格納修是否支持要像保羅使

用「猶太教j 一詞那樣，狹義地、嚴格地(教派性! ) 

理解這個起源於耶穌的運動(為了儘可能使用非定性的

指稱) ?是否試圖把「基督教」定義為對立於「猶太教J

的做法只是基督教這條大水流中的一股潮流，只是出現

在公元一世紀的諸條更為多樣、但都可以稱做「基督教」

的道路中的一條路徑?另一種可能的理解方式是，認為

伊格納修所做的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對立是構成基督教自

我理解的一個要素。這就會把我們逼向這樣一個處境，

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對話只可能在彼此把對方當作「他者」

而隔著一道鴻溝的兩方之間進行。但是，正如第二聖殿

猶太教是比《馬加比二書》和保羅著作中的「猶太教j

更龐大、更多樣的存在，也許我們應該認識到，出現於

公元一世紀的基督教比伊格納修著作中似乎暗示出的那

個基督教更龐大、更多樣。 31

以上只是草草檢視了用來描述誰分裂以及甚麼分裂

的主要術語(猶太人、基督徒;猶太教、基督教) ，然

而應該也足以表明分裂進程的最初階段是多麼擅雜。定

義這些術語時碰到的困難正好能夠提醒我們，以事後之

明的角度能更清楚地做出這樣的定義，而將事後得出的

這些更清楚的定義返用在早期階段上，就可能給一個遠

沒那麼清晰的情況強加一種虛假的清晰。我們如果想要

像保羅等公元一世紀的作者那樣看待事情，而不是僅僅

憑完美的事後之明來看，就要非常小心年代錯亂的解釋

3 1. J. G. Gager' (猶太基督徒是否目睹了伊斯蘭教的興起?) (Did Jewish 

Christians See the Rise of Is1am?) ，載 Becker & Reed 編， (從未分裂的道路}，
頁 61-372: r我們可不能這樣來談『猶太教』和『基督教~ ，就好像它們各

自是自身一致的存在，我們要談就必須談不岡時間不同地點的猶太人和基督

徒J (頁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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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在保羅關於猶太人/基督徒的自身同一性的論述

裹，他的看法還是模糊的。 32如果他個人的這些看法作為

一種基督教正典的觀點，對基督徒仍然有很大效力，那

麼，也許我們應該比通常情況更全面地注意這樣一種在

身份問題上的模糊不清。在此情況下， {分道揚蝶》一

書變得與二十一世紀基督教尋找新的自我理解及新的身

份的求意更有關連，而不是更少關連。

二、何時分裂?

《分道揚練》第一版中，我莽撞地得出結論，認為

公元二世紀可以看到最終的「分裂j 一一隨著猶太人反

抗羅馬的第二吹起義而發生的，當然也就是在公元二世

紀末。 33進一步的研究很快就讓我更清楚地認識到，這些

32 見拙文， (保羅認為他是誰? 猶太基督徒身份研究) (Who Did Paul Think 

He was? A Study of Jewish Christian Identity) ，載 NTS45 (1999) ，頁 174-193 0

33. (分道揚鍊} ，頁 243 (同於本書頁 318 (邊碼) ) 。有著作基於對公元三

世紀文本更全面的討論，有力地支持該結論: S. G. Wilson' (相關的陌路人

公元七0年至一七0年的猶太人和基督徒} (Re/ated Strangers: Jews and 

Christia肘 70-170 CE;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5) ，尤其是頁 285-288 ;亦見
頁 306 注 37 。波卡姆也認為，基督徒沒有參與巴柯巴起義 (Bar Kokhba 

revo1t) ，這「或許標誌看他們被趕出共同的猶太教，使得自己不再成為拉

比在控制耶路撒冷猶太教上的主要對于J (氏著， (分道揚鍊) ，頁 145-146) 。

相似的文章見 J. Tomson & D. Lambers-Petry , WUNT 158 (Tübingen: Mohr 
Sieb目k， 2003) 。文章認為，決定性因素是由兩次猶太起義引起的政治及社

會大變動(此處參見頁 22-27 和 309回到 1) 。這是學者們共有的觀點 (Becker

& Reed 編， (從未分裂的道路} ，頁 1 ;頁 4-5 對「主敘述」有很好的表述)。

在某種程度上形成反差的是， E. A. Judge' (基督教的興起和猶太教從羅

馬人的視角看) (Judaism and the Rise ofChristianity: A Roman Perspective) , 

載 ηnB 45 (1994) ，頁 355-368 。作者指出，羅馬人「看來並未意識到猶太

人基督徒的聯繫 J '他推論認為， r人們必須假定在早期階段就有了社會層

面上的截然區分J (頁 366) ，儘管從羅馬當局將早期基督徒認做一個與他

者不同的團體這件事，也許並不表明許多或大多數基督徒的身份意識。

WilliamHorbu旬，(相互接觸及爭論的猶太人與基督徒} (Jews and Christians 

in Contact and Controvers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8) ，作者注意到，
「公元一世紀末左右以後的著作中似乎才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基督徒意識里

接受了與猶太社群分離」。他也提到，保持猶太人統一的積極考慮從早期開

始就限制了猶太社群，對異己的寬容程度(保羅對基督徒的逼迫， ((哥林多後

書》十一章 24 節; (約翰福音》九章 22 節) ，並且他主張， r詛咒持異端

邪說者的祝禱J (birkat ha-minim) 與此是一致的(頁 11-13) 。旺德(注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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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x 只是進一步的分裂，對有些人來說，具有重大意義，但

對另一些人來說，也許並不比被趕出會堂更重要(第四

福音書談到這事) 0 34其實，在一九八九年主題為「公元

七 0至一三五年之分道揚輾」的德倫一圖賓根研討會

(Durham/Tübingen Research Symposium) 上首先得出的

結論已經指向一個並不那麼清楚明確的過程: ["正確地

說來， w分道揚撫』是非常細碎的，經過了很長時間，

不僅受神學因素的影響，也受了社會的、地理的、政治

的等各式各樣因素的影響。 J 35然而，我從那時開始更清

楚地看到，如果說分道揚練過程的開端遠不是那麼明

確，那麼這個過程的結果就更不明確了，最終的分裂比

我之前所認為的要遲得多。

本書第二版附錄襄新增一篇文章，文中匯集了一些

基本材料。“我在文章中尤其關注了這樣的事實:基督教

到，大多數《新約》研究認為猶太教與基督教之間的決裂確實反映在「詛咒

者持異端邪說者的祝禱」裹(氏著， <(公元一世紀早期基督教與猶太教的諸

起分裂過程} ，頁 3) 。但相反的看法見下文注 34 。

34. r詛咒者持異端邪說者的祝禱」在這一點上引起了大量混淆，尤其是 J. L. 

Ma即n' <(第四福音書中的歷史與神學} (History and Theology 的 the Fourth 

Gospel; Nashville: Abingdon, 21979) ，這部很有影響力的研究著作認為「詛
咒者持異端邪說者的祝憐J 是《約翰福音》九章 22 節的背景。但是，接下

來的討論讓我們看到， r詛咒者持異端邪說者的祝禱J 很可能是那以後才出

現的，在其原本的表述中似乎不可能已經包含了明確指向基督徒的內容。當

前的討論參見 D. Boya巾， <(邊界線猶太教基督教的劃分} (Border Lines 

The Partition of Judaeo-Christiani紗; Philade1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1vania, 
2004) ，頁的四73 ，以及那里列出的參考書目，尤其包括 P. W. van der Horst ' 

〈近期的「詛咒者持異端邪說者的祝禱J研究> (The Birkat ha-minim in Recent 

Research) ，載《希臘文明一猶太教一基督教訓Hellenism-Judaism-Christianity:

Essays on their Interaction; Kampen: Pharos, 1994) ，頁 99-111 ;亦見 Horbury , 
《相互接觸及爭論的猶太人與基督徒} ，第二章及頁 240-242 。

35. D. J. Dunn 編，<(猶太人與基督徒﹒公元七0年至一三五年的分道揚鏘} (Jews 

and Christians: The Parting ofthe Ways AD 70 to 135;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2) ;拙文〈記憶中的耶穌>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頁 367 ; 
以及本書第十二章第 1 節(五)

36. 見本書頁 343-346 (邊碼) (同頁 100-103) 。我在文章中特別參考了 J. Park間，

《教會與會堂的街突} (The Co，!月ict of the Church and the 秒nagog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34; reprinted New York: Macmilan) ;以及 M. Simon' 
《對抗以色列對羅馬帝國(公元一五二年至四二五年)內基督徒與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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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遲至公元四世紀，不得不持續地譴責並告誡會眾不 xx

要去會堂，不要守猶太教節日和猶太教習俗。 37這清楚地

表明，公元一至四個世紀的整個第一至第三世紀期間，

我們或可稱之為「普通基督徒」的人都並不把基督教和

猶太教看作兩個分離的宗教，更不是兩個對立的宗教。

他們的立場更像基督教分宗派時常見的那樣，也就是，

「普通基督徒J 感到可以自由不受限制地參加不同宗派

的儀式，不會認為這樣做是對自己所屬的比較特殊的基

督教傳統不忠。顯而易見，那時這兩條道路在許多人眼

中(仍然)是交疊的，因此，他們可以把參與會堂看作

與委身教會是完全一致的。在這整個時期都能如此頻繁

地發現那樣的譴責與告誠，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兩點。其

一，在這個時期的基督徒當中，那種認為猶太教與基督

教依然交疊的觀念是很普遍的。其二，是基督教的領導

層認為，必須促使對基督教道路和猶太教道路作出一種

關係的研究} ( Versus Israel: A Stu吵。i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ristians and 

J的仰的 the Roman Empire [AD 152-425]; 1948, 1964; Oxford University, 
1989) 。還可參見Lieu' < r分道揚鍊j 是神學建構，還是歷史事實刊，

頁 110-118/20-29 ;以及氏著， (基督教對猶太教的看法中的歷史與神學〉

(History and Theo1ogy in Christian Views of Judaism) ，載氏著， <(既非猶太

人亦非希臘人吟，頁 117-134 (此處參看頁 126-131) ;概述見 Becker & Reed 

編， <:從未分裂的道路} ，頁 6 注 17 (參考書目，頁 2 注 7) ，和 Fredriks凹，

〈何為「分道揚練J 刊，頁 60 注 79、頁 61 注 82。不同的結論見 J. T. Sanders' 
《分裂宗教者、支持教派者、持不同意見者、離經叛道者.猶太人與基督徒

闕係的最初一百年} (Schismatics, Sectarians, Dissiden肘， Deviants: The First 

One Hundred Years of Jewish-Christian Relations; London: SCM, 1993) 在散
居猶太人中「幾乎看不到任何一派基督徒與不是基督徒的猶太人之間有關

係J (頁 231) ，但作者並未將研究拓展到最初一百年以後的時期。旺德在

《公元一世紀早期基督教與猶太教的諸起分裂過程》中也將討論限制在公元

一世紀的時期，而且單單集中關注巴勒斯坦。

37 新研究見 D. S. Ben Ezra' (守「猶太教J 秋季節日的「基督徒J>(“Christians"

observing “Jewish" Festiva1s of Autumn) ，載 Tomson & Lambers-Petry 編，<(猶

太基督徒的形象} (The Image of Judaeo-Christians, WUNT 158;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3) ，頁 53-73 ;亦見氏著， (稚的齋戒?九月齋期和贖罪

日> (Whose Fast Is It? The Ember Day of September and Yom Kipp叮) ，載
Becker & Reed 編， <:從未分裂的道路} ，頁 259ω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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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得多、清晰得多的區分。 38但是，這襄可以提出一個

問題，是基督教的領導層還是「普通基督徒j 更忠實於

第一世紀基督教的傳統。

我在附錄文章中也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複雜的分道

揚鏽圖像的另外兩個方面。"其一是，有不那麼明確的跡

象顯示，拉比同一些猶太人有相似的矛盾，這些猶太人

相信耶穌是彌賽亞，但又希望繼續像猶太人那樣行事。 40

「猶太基督教J 一一一「仍想同眾多猶太人一樣遵循猶太

人律法而生活的基督徒J (Origen 叫駁塞爾蘇斯) [Contra 

Celsum] '5.61)一一在基督教和猶太教兩方都遭受了「惡

xxi 評 J '它是兩方都不可接受的異端。創造實在是不幸的情

況，因為猶太基督教很大程度上填補了基督教和猶太教

這兩條分歧道路之間的中間地帶。但「猶太基督徒」的消

失多多少少是跟公元四世紀下半葉時基督教和猶太教的

最終分裂同時發生的， 43這一點並不令人意外;我們可以

38 貝克和里德提出這樣的主張， r猶太人和基督徒(或者至少是他們中的菁英)

可能在整個古代晚期以及中世紀早期都力圖彼此『分裂.i '而這正是因為兩

者在那段時期中從未真正達到決定性的或最終的「分裂.i '而只有達到了這

種程度的分裂，一方的傳統才變得與另一方的自我界定無闕，甚至令那種選

擇同時參與兩者的做法變得不受歡迎或難以想象J (((從未分裂的道路} , 

頁 23)

39 見本書頁 346-350 (邊碼)

40. 亦見 Wilson' ((相關的陌路人} ，第六章; Horbury' ((相互接觸及爭論的
猶太人與基督徒} ，第五章。

41.人們經常引用杰羅姆 (Jerome) 對拿撒勒派的評論 r儘管他們想要既做猶

太人又做基督徒，但他們既不是猶太人也不是基督徒 J (((寄信集》

[Epistolae] ' 112.13) 。有一篇很有價值的對此問題的縱覽: J. Carleton Paget ' 

〈猶太基督教> (Jewish Christiani阱 ，載 W. Horbury 等編， ((劍橋猶太教

史(卷三) :羅馬時代早期} (The Cambridge Hislory 01 Judais, Vo l. 3: The Early 

Roman Period;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9) 頁 731-775 。

42. 亦見 Wi1son' ((相關的陌路人} ，頁 143-159 ;更多的討論文章載 Tomson&
Lambers-Petry 編， ((猶太一基督徒的形象》。

43. 尤其參見A. Y. Reed , <r分道揚鍊」後的「猶太基督教J> (“Jewish Christianity" 

after the “Parting ofthe Ways") ，載 Becker & Reed 編， ((從未分裂的道路} , 

頁 189-231 o A. H. Beck前， <超越時空的灰牆> (Beyond the Spatia1 and Tempora1 

Limes) ，誠同上，頁 373-392 '文中正確地提到，對「分道揚鏘」的研究一

直過於狹隘地集中在西方(君士坦丁議決) ，並旦未能研究那些不在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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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想，剩餘的猶太基督徒團體被這兩個變得相當不同的

宗教吸收了。最近三十年左右重新出現了彌賽亞派猶太

人( ['追隨耶穌的猶太人J) ，這很讓我們想到上述「猶

太基督徒」的消失所帶來的遺憾，想到「猶太基督教」

代表的種種可能性。這樣的彌賽亞派猶太人似乎既得不

到當今的基督教領導層認同，也不被當今的猶太教領導

層認同。 44顯然，由對比(或對立)造成的身份質疑在當

今是很敏感的問題，正如在公元最初幾個世紀襄那樣。

我在附錄文章中還讓人們注意分道揚蝶圖像的另一

個方面:是基督徒保存了大量第二聖殷晚期及以後的猶

太文獻，而不是拉比。 45其實，與其假設像《以賽亞升天

記} (Ascension of lsai.αh) 和《十二族長遺訓} (Test，αments 

ofthe Twelve Patriarchs) 這樣的文獻是「基督教」改編了

本屬「猶太教」的文獻，也許更恰當的倒是把這些文獻

看做猶太一基督教著作，表明一種猶太人自我定義內的 xxii

耶穌信仰。“這提醒我們，這樣的基督徒認為自己是延續

了第二聖殿猶太教中有更大差異的支流;因此加強了前

兩節中的論點。但是，這也提醒我們，拉比猶太教本身

帝國統治下生活的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的關係。在阿拉伯、美索不達米亞、

敘利亞，把那些最先與迅速發展壯大的伊斯蘭教遭遇的基督徒描述為猶太基

督徒也許是適當的(而且是十分準確的) 。另見 Gager' <猶太基督徒是否

目睹了伊斯蘭教的興起刊，頁 361-365 。

44. 此觀察據 D. Cohn-Sherb仗， <現代的希伯來基督教和彌賽亞派猶太教〉

(Modem Hebrew Christianity and Messianic Judaism) 載 Tomson & 
Lambers-Petry 編， ((猶太一基督徒的形象} ，頁 287-298 。

的 J. H. Charlesworth' <從基督教增加的次經著作看基督徒與猶太人的自我定

義> (Christian and Jewish Self-Definition in Light ofthe Christian Additions to 
the Apocrypha1 Writings) ，載 JC曲，頁 27品，在本書第十三章第 1 節(四)

中己提過。; M. A. K.nibb' <基督教對猶太一偽銘文的採納和轉換.以《以

諾一書》為例> (Christian Adop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Jewish-Pseudepigrapha 

The Case of 1 Enoch) ，載 JSJ32 (2001) ，頁 396-415 。

46. 此論證見 D. Frankfurter' <超越「猶太基督教 J > (Beyond “'Jewish 

Christianity") 載 Becker & Reed 編， ((從未分裂的道路} ，頁 131-143 ' 
作者在更普遍地就告誡人們不要「將現代對宗教的明晰性和正統性的焦慮投

射回宗教界線模糊變動的時期 J (頁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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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較小的潮流，處於從第二聖殿猶太教引出的較大

河流之內。這裹，我們應該強調一點，這一點需要在研

究中時刻注意 : 第二聖殿猶太教並不是一夜之間轉變化

為拉比猶太教的。過於簡單化的 、犯了年代錯誤的舊觀

點認為，耶路撒冷在公元七0年被毀之後 3 當猶太教在

雅麥尼亞重建，就變成了拉比猶太教。與此相反，當代

越來越多人有了這樣的共識 拉比們直到很久之後才讓

他們對以色列傳統的詮釋佔上風 3 或者說，強制推行了

他們對以色列傳統的詮釋47 或許其實是在差不多同

一個時期 3 即公元四世紀下半葉，當時國家對基督教的

認可加快了最終的分裂 。 由此得出的必然推論是，從嚴

格意義上說 3 在公元一世紀至二世紀或三世紀襄一直居

住在西方散居地的猶太大眾不應該被看作拉比猶太教的

一部分 。 換吉之，猶太人、相信耶穌是彌賽亞的猶太人、

基督徒等之間在早期的這幾個世紀襄缺少明確界線的情

況變得更明顯易見了，這也在提醒我們，諸吹分道揚輾

用了很長時間才變得明確，以及時間比我們通常所認為

的要長得多 。

在這個問題上 ， 應 該特別提到博亞林 (Daniel

Boyarin) 的最新文章 3 這屬於當前爭論中最有敢發性的

一篇文章 。 48作者的基本論點對上文所述的觀念做了加

工 ， I猶太教和基督教直到古代晚期的很晚時候才成為

47 相關l文章例如l見 P. s. Alexander ' (從拉~~猶太教的1月皮看「分llif~j總 J > 
(“The Parting of the W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bbin ic Judaism) 和

M. Goodman ' O~居猶太人對聖殿被毀的反ffl!l) (Diaspora Reactions to the 

Destmction of the Temp le ) ， í械、 Dunn 媚， <猶太人與基管直Ë)，分別為頁

1-25 和頁 27-38 .

48. Boyarin ' <邊界線> ;亦見其之前的著作， {為上帝而死殉道與創造猶太

款2且基督教> (Dyil1g Jor God: Martyrdo /J1 alld Ihe M的吟 oJ Judais /J1 alld 

ClzrislÎa川吵;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 999 ) 亦參看M. S. Tay l凹 ， {反

猶太教和早期基督徒身份 對學界共穢的批判> (Al1li-JudaislII 仰d Ea巾

Chrisli(/1/ Jdel/lity: A Crilique oJlhe Scholarly CO l/sel/s lIs; Leiden: Brill ,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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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分離的存在J 0 49他的具體論證是，基督教作者和拉

比都發展出了正統/異端的模式 3 這是他們各自用來建 xxiii

立自我身份的手段 。 在這兩個事例中都有從教派分歧的

結構到正統 異端結構的轉變 ， 而且都是在公元二世紀

上半葉開始的， I剛開始形成的基督教和剛開始形成的

猶太教都是從教派團體轉變 ... ...為正統教會》同相對而

吉的其他異端並存的 J 0 50這個觀察有益於討論 3 這部分

是因為「正統」、「異端」的範疇在之前通常被認為是

基督教的術語。但更重要的是 ， 自從鮑威爾 (Walter Bauer)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研究發表後， 51這些範疇在某種程度上

成了基督教自我定義中有爭議的、競爭性的術語 。 鮑威

爾稱， I正統」是關於競爭中勝利取得身份的人的信條，

「異端j 是關於競爭失敗者的信條 ， 而範疇化當然就是

護勝者的語育 。 博亞林則強調 ， 在剛出現的基督教和剛

開始的猶太教內部都發生了與此非常相似的過程 。 用本

文的意象來說 ， 基督教和猶太教都將自己定義為在公元

一世紀出現的較寬道路之 |祠的較窄路徑 ， I正統」一方

都將兩條道路中間的交壘區域稱為「異端」 。 因此，我

49 博亞林幾乎馬上又觀察到， í人們沒有通!由設想 ， r拉比猶太教』會變成在

r ffl!l許之地的子民』 中普遍的﹒ 霸槽性的猶太宗教形式， 倒是很有理由相信

與此相反的悄況J ;而且「從現象學角皮看， 猶太教和基督教在其發展的最

早階段是無法區分的存在他 J ( <邊界線> '頁 的)

50. Boyarin ' {過界線> '頁 2 1 、 28 、 30 ; 尤其見該訂第二話，其中很說l閃閃

題地引用了 J. Lieu ' (í弦是基督徒J 殉道和 「基督徒身份J > (“1am a 

Chrislian" : Martyrdom and the Beginning of “Christian Identity") ，給氏著， (既

非猶太人亦非希臘人， > í基管教是通j@對立而獲縛了其瓦n的身份，因

此 ， 也許是第一次，當面對『他者』 的|侍候，當那 『另一方』試閥否定基督

教存在的時候， 既有身份變紛m楚明白了 J (頁 72 ) 。更詳細的見 Líeu 1 

《猶太與希臘一線馬世界中的基督教身份> '第 1!!I t:t ( í界限 J )和第九u

( í他者J) ;越有幾篇文章司在 G. N. Stanton & G. G. Stroumsa 編， (早JVj

猶太教與早期基督教中的寬容與不寬容> (Tolerallce al/d IlIlolerallce ill Early 

J lIda;s l1l and Christiani吵; Cambridge Univers i旬， 1998)

5 1. W. Bauer' (最早期基管教中的正統與異端> ( Rechlgläl伽gkeil 川ld Kel:erei 

ill1 älleslell Chrislellllllll ;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34; ET: Orlhodoλ.y alld 

Heresy ill Earliesl Chrisli(/ l/ iIY; Philadelphia: FOItress, 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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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新約中的統一與多樣> (Unity and Diversi妙的 the 

New Testament) 52一書中嘗試提出的問題仍然成立:倘若

認定對耶穌和福音的其他回應是過於極端的表述，那麼

不也應該承認正統派也可能有過於極端的面相嗎?對於

有分歧的觀念和實踐 3 過於謹慎的嚴格區別難道會比過

於籠統的收容接納造成更大的錯誤嗎?

簡而吉之 3 要回應「道路何時分開 J 這個問題，答

xxiv 案就得是 : 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 ， 在不同時間、不同地

點，而且不同人群對此有不同判斷，其不同取決於甚麼

是認定的界限標誌，以及取決於由誰判斷 。 因此，在某

些人看來，道路分裂得早，或者說 ， 這是明確的自我定

義的領導層所要求的;但是在許多普通信徒和實行者看

來，有一個持續了很久的包容時期，只是在君士坦丁議

決之後才最終打破了這種包容。 53

三、重提猶太教的四支柱

上文的第一殷結尾提到另一個問題﹒第二聖殿猶太

教不僅看到拉比猶太教出現》也看到基督教出現，它對

這些發展有多寬容?關於這個問題 3 只需把注意力引向

進一步討論，從討論中可以看到這個問題有一個非常肯

定的答案。我在研究中把聖殿作為了猶太教的第一支

柱 ，對此需要說明兩點 。第一 3 彼卡姆 (Richard Bauckham) 

52. <i而7約中的統一與多樣 :L1早期基督教特微的研究) (仙ity clI1d Diversity În 

Ihe N，酬， T，凹的lIIenl: AI1 Il1qllily il1lo Ihe Characler 0/ Earliesl Chrislia川吵，

London: SCM , 1977, ' 1990, ' 2006 ) ;已見jtll著f (分道楊鯨) ，頁 253-254 (同

於本白頁 33 1 -3 32 (盟主碼) )。我對「聖經與你統」 的思考( (分道楊鯨) , 

詞í~ -I-二軍第 5 節)有進一步的發展，兒 (fffr約中的統一與多樣〉 第三l恆的前
τ言。
目

53. A. D. Crown ' <猶太教與主HI'教道路的分裂) (J udaism and Christianity: The 

Parting of the Ways ) , ~在 A. J. Avery-Peck 等鍋 ， (猶太教與基管教何1時開

始) ( When Jlldaislll 叫d Chrislia川沙 Beg，叩門 Leiden: Brill , 2004 ) ，頁 545-562 ' 
文章的結論是「尼西盟會議的成果必須被視為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分道揚鱗J

(頁 5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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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認為 3 導致基督教分離的核心因素是聖殿，正如導

致撒瑪利亞人(以及昆蘭愛色尼派)分離的因素是聖殿

一樣。放卡姆特別提到 ， 早期的耶路撒冷教會並未撤離

聖殿 3 也沒有把聖殿的儀式看作無效(參看 《馬太福音》

5:23扭扭; {使徒行傳> 3:1) ，由此完全還是作為「共同

猶太教」中的一部分 ， 儘管耶路撒冷教會似乎把自己看

做就是終未論意義上的聖殿一一這種對耶路撒冷聖殿的

理解是比昆蘭社群的觀點更為徹底的相對主義! 54如果

事情是這樣，我們就該超出披卡姆的限度 ， 而愈加注意

那更徹底的聖殿批判(在耶路撒冷域中就已發生! ) 

這就是與司提反聯繫在一起的聖殿批判( {使徒行傳》

6:14 ; 7 :48) 0 55第二， 我們要回想本書第十二章第 6 節

所做的觀察 儘管聖殿被毀 3 然而不但基督教，而且拉

比猶太教也能夠繁榮發展 i 拉比猶太教因為聖殿被毀而

承受了種種後果， 比基督教承受聖殿被毀後果的方式更

前後一貫。 我們之前對這個觀察還不夠注意，應該再加

關注。

就律法而吉 3 神學與實踐之間的張力變得明顯了，

或許變得非常關鍵 。 就神學而言 3 從討論「保羅新觀J xxv 

而開始的爭論 3 既可以用來強調猶太教的「恩約守法主

義」和保羅的呼召一一呼召人信服而且呼召一種使人生

發仁愛而有功效的信心( {羅馬書> 1:5; {加拉太書》

5:6) 一一之間的相似，也可以用來強調兩者的差異 。 56正

54. Bauckham ' <分道f封鎖) ，頁 143- 145 • 

55. 1伍德認為 ， <使徒行你〉六ï，'t 1 節的街突已經明確預示了猶太人和l主主管徒以

後的分離( (公元一世紀早期2主管教與猶太教的精起分裂過程) ，頁 130 ) 。

56 見肘，辛苦， (保羅新觀) (The New P凹.spective 011 Pau/, W'Ul斗T 185;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5) ;但之前就有論述 ，例如 M. Hookc尸 〈保羅與「恩約

守法主義J) (Pau1 and “Covenanta1 Nomi叩門 ( 1982) , í惋氏著， (從車

當到基哲保綠問題論文集) (Fro /ll Adallllo Chrisl: Essays 011 Pal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 i句， 1990 ) ，頁 155- 1 64 . 因此，偷告在保難看來，對基督
的信仰是起統一作用的 "1'心，信心/恩典對伴法，或主主管對律法的對立過於

jf:'j l鞋 ，不足以成為理解的關鍵來分析保雜的救的論或者其社會~任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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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早期猶太教的救贖論是圍繞揀選與律法的雙重焦點展

開的 ，保羅的神學與此相似 3 是圍繞恩典與信服的雙重

焦點展開的。保羅同他的猶太先輩一樣，期待一種根據

事工的審判 2 期待對基督徒也是這樣( <羅馬書> 2:6-1 6 ; 

14:10-12; <哥林多後書> 5:10) ，而且他想象 3 信徒們

有可能在他們所投身的賽跑中被棄紹，包括他自己( <哥

林多前書> 9:24-27; <蜘立比書> 3:11-14) 。因此，我

們從神學層面上不得不承認這兩種救贖論有重要交壘。

顯然，更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是，猶太人的自我身份在多

大程度上同律法緊密相連一一「割禮」等同於猶太人 3

潔淨與不潔的律法構成了守約的身份。這是有關文化的

事，有關心理學上的深層自我理解 3 隨著聖殿被毀 2 在

儘管分散各地、卻是一個民族的倖存猶太人看來 3 這種

自我理解對他們的種族身份、對他們宗教的繁榮，甚至

變得更加至關重要了。並不是神學的刀子把猶太一基督

徒切分成猶太人和基督徒兩個分開的存在 i 散居地猶太

教包括很多不同的實踐方法，讓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能

夠進行社會交往， 57而所謂的「使徒諭令」表明，基督教

一方有相似的和解意願 。然而正如二十世紀合一運動所

發現的那樣，在共同表述層面的最初和解常常掩蓋了在

文化和心理學層面的深刻得多的差異(根深蒂固的視角

和長期確立的實踐)一一同樣地 3 正是因為在博士們和

拉比們的意識中 3 基督徒身份和猶太人身份是依賴於他

市|←-一定程度上觀點與此有反差的是 Zetterholm ' (基督教在安提阿的形

成〉 。

57. 見 E. P. Sanders' (猶太人與外邦人的聯紫和加拉太瞥二î，'i: 11-14 說j ) (Iewish 

Association with Gentiles and Galatians ii, 11 - 14 ) 目iIG R. T. Fortna, B. R. 

Gaventa & J. L. Martyn FS 鍋， (保羅與約翰研究> (Sludies ill Palll and JO/III ; 

Nashvi lle: Abingdon, 1990) ，頁 170-188 ; Cohen' (猶太性的開端> ' 頁

140-174 ; 此外見 J. M. G. Barclay ' (從亞歷山大盟亞到他雅努的地中海做厲

地的猶太人(公元前三二三年至公元一一七年) > (Jews inlhe Medilerralleall 

Diaspora Jrom Alexallder 10 Trajall [323 BCE- 1l 7C句;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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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確立並且保持各自的不同 3 而不是依賴於他們怎樣能 xxvi

夠和諧共處 2 神學上和解的可能性就由此破滅了 。 58

我曾在 《分道揚練》 第一版中得出結論，認為基督

論即使不是被視為分道揚聽中 l唯一的決定性因素 ， 也是

決定性因素之一 : 要把耶穌理解為在上帝/人的界分中

屬於上帝一邊的嘗試，結果被證明是猶太教一神論完全

無法接受的。基督徒堅持認為基督教是一神論信仰 ，但

這觀點對猶太人和穆斯林沒有產生影響，猶太人和穆斯

林仍然覺得基督教的三一論是無法理解的 。基於這個強

硬的現實， 我在 《分道揚蝶》 中主張，在基督教最初兩

代人的時期 ， 在第二聖殿猶太教對於獨一神與他的人類

造物和他的選民之間多種多樣的互動方式有多種不同的

反思 ， 而基督徒試圖表述耶穌的重要性的努力沒有越出

這些不同反思的範疇。我現在也不認為有必要大幅度修

改上述看法。不可否認，一些人想要看到已經有一道很

大的裂痕開始把最早的基督教同猶太教關於上帝敢示和

上帝握救的反思分離開來，而且這道裂痕尤其表現在第

一代基督徒對耶穌的崇拜中( <哥林多前書> 8:4-6 ; <蜘

立比書> 2: 10-11 ) 0 59但是我仍然認為，我們應該更重視

這樣一個事實， 即保羅看來(故意地)要避免在提到耶

穌時使用某些特定的敬拜和祈禱語吉 3 保羅一直把上帝

認作「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和父 J ( <羅馬書> 15:6 ; 

《哥林多後書> 1 汀; 11 :31; <歌羅西書> 1:3; {以弗所

書> 1:3, 17) ，以及他僅有一處直白地說出他所理解的那

58 鑫特霍爾姆 (Zetterholm ) 主張，這塌身份危機是早期基特教內部的危機

「發生在安挺阿的分ill紛紛i主要是信仰耶穌的猶太人和信仰耶穌的外邦人

之間的分裂 J ( (基管教在安提阿的形成> '頁 233)

59 尤其兒 L. W. Hurtado ' (主耶穌基督。最早期基督教中的皮信> (Lord Jeslls 

Chrisl: DevOlion 10 JeSl吋 În Earlie，叫 Chrstian i紗;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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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上帝與被高舉的耶穌的關係( {哥林多前書 》

15:24-28) 0 60 

此外，博亞林認為有一點很重要，基督教發展出邏

各斯 (Logos) 基督論應該被看作是密切對應著猶太教

( {他爾根) [Targums]) 的美拉 (Memra) 神學。*他論

證說， I 由於分裂的猶太教和基督教雙方的異教研究者

所做的工作 p 才使邏各斯神學(以及由此引出的三一論)

作為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一個差異而出現J 。 拉比神學選

擇把原本傳統的邏各斯(或美拉)的上帝學說稱為一種

異端，或者說是絕對的異端 (the heresy) ， 也就是「天

上的兩個權柄」異端的原型 p 這樣一來，實際上就給基

督教貼上了異端的標籤。而基督教的異教研究者一邊則

把神格|唯一論 (Monarchianism) 及形態論 (Modalism)

xxvii 稱為異端，因為他們稱呼它「猶太教 J !“這個主張會引

起爭論，但它讓最初幾個世紀襄相當混亂難解的基督論

爭議變得有意義了， 62而且它加強了我們一直有的強烈印

象，公元最初幾個世紀襄對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各種不同

表述有彼此交壘之處》對這個交壘之處值得我們進一步

去注意。的

就第四根「猶太教支柱J ' 即以色列的揀選而吉 3

我承認 3 我最終還是發現自己最認同保羅 。這襄我指的

60 見t:ll著 ， <使徙保線的州學> (The Theology oJ Paullhe Aposlle; Grand Rapids 

Eerdmans; Erd inburgh: T. & T. Clark, 1998 ) ，頁 252-260 。

.“Logos"是一個古希臘文用詞，表示「道」、「吉椅J '而“Mcnu'a"是猶太文

學中的亞1胡文用祠，是「迫j 、「吉恥的意思 。 一一諮注

6 1. Boyarin' <邊界線> '頁 92 、 1 45-146 。 作者對赫t許多 ( Hw1ado ) 的回應很
值得注意 「我相信， 三位一體輪不是特別屬於基督教的，只有與耶穌聯樂

在一起的三位一體論是特別屬於基督教的 J (頁 283 注 97)

62 參看我在《形成中的基督論> (Chrislology il1 lhe Maki l1g; London: SCM', 1989= 

Grand Rapids: Ecrdmans , 1 996) 前言中初步的思考(頁 xxx-xxxi)

63 另一種可能的觀點見 M. Casey' <從猶太先知l到外邦人的上帝} (Fro /ll Jewish 

Prophello Gel1 lile Gocl; Cambridge: James Clarke, 1991 ) ， 迫倒觀枷採用了(在

我活來)很明稚的「身份慷誌 J '已超出了燈史上合迎的明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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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處於衝突中的保羅 3 他想要保持忠實於自己的傳統，

但又(且主要地)忠實於在基督襄給他的敢示。他解決

這個衝突的辦法， 如果可以這麼描述的話，就是《羅馬

書》 九章至十一章的經典論述 3 論述在並非基督教所特

有的(當然不會強調是基督教特有的)期待中達到高潮，

即期待從錫安出來的救主使以色列全家都得救( {羅馬

書) 11:26) ，並且在最後的一神論頌讚中表達了驚嘆

( 11:33-36) 。 我是既同 《羅馬書》 八章結尾致基督的讚

詞完全地產生共鳴，又同《羅馬書》十一章結尾的一神

論頌讚完全共鳴，而這一點就明白顯示了我自己的立場

衝突。然而這里的重點是，在這些章節( {羅馬書》 九

章至 卡一章) 中 ， 保羅將焦點從猶太人和希臘人/外邦

人這組對比範l疇上移開，轉到了「以色列」上。而重點

就是 3 他雖然沒有拋棄以色列于民的種族特徵

( 11:25-26) ，然而堅持稱，以色列要發現自己的身份是

「以色列 J '不是在於種族後商或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 3

而是在於上帝的呼召 (9:6-13) 。 使以色列成為「以色列」

的，是上帝的呼召 ， 他遑論誰，上帝的呼召已經擴展到

不僅包括猶太人 3 也包括外邦人 (9:24-26) 。“這在大多

數猶太人聽來仍然是有爭議的(而且是無法接受的)論

證。 65但是，它是這樣一個猶太人的論誼， 他尋求既要忠

於自己的經文和傳統，又要成全上帝的呼召 3 叫以色列 XXVIII

64 此外見本:0j頁 354-357 (進傌) ;亦見 《使徒保羅的科學} ，第十九章 。
的然而有非常不同的問艙 ， 見 Neusner ' (j立比猶太教瓦的是「種族性」的 1\店 ? ) 

(Was Rabbinic JlIdaism Rea lly “ EtlU1 ic"? ) ， 和 D. Boyarin ' <激進的4猶西太人

{保呆z羅E與身份政I治台> (A Racliιcα(1/ Jew: Pau川daω削11c1 1仙he P，郎01訂仰ill叫C臼soJ lcI，必el1州11州f訂川I1伊'y; Bcrkeley 

Umv間er即s剖ily ofCa州Ii仙山且fo凹111 1τ甘訕11爪a吭1 ， 1 9妙94刮) 。 諂
扣判艸I'fi龍llI il綸喻 J 和基1替穿教「門千普主救論」的T咨1草f對比 ， 例如見仙文 ， (猶太教是特殊材I傀

論派越是普救論派? ) (Was JlIdaism Particularist or Un iversa li s t?) 誠 J

Neusner & A. J. Avery-Pcck 編， (古代|倪馴的猶太教(第三部) 我們的立

場孰在古代猶太教的問題和爭論) (Jlldais lIl il1 Lale A l1 liq川吵， part 1lI: Where 

We Sla l1c1: ISSlles a l1c1 Debales il1 A /1cie/1 1 Judais lII; Handbuch der Orienlalisk, 

Leiden: Bri ll. 1999) ， 卷二，頁 57-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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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萬民的光。“而且，這作為從第二聖毆猶太教的多樣

性中浮現的一種猶太人的諭鐘，既值得基督徒也值得猶

太人給予更多注意，包括(雖然有些令人失望)那些忙

於猶太教 基督教對話的人的更多注意，對於最後提到

的那些人 2 保羅似乎更讓人覺得為難〉而不是資源。 67

四、前方的(多條)路

《分道揚蝶》 最讓人失望的書評(從我的觀點看)

出自一些猶太作者，他們把這些公開的講座看做對基督

教「必勝主義」的表達 。 68當然，後現代詮釋學提醒我們，

可以用種種不同於作者意圓的方式正當地或「本真地」

閱讀一個文本 。 可我還是覺得這些批評令人沮喪，因為

這些批評同我在該書中昕抱的希望和意圖是如此嚴重地

不一致。我的失望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我工作的

一個重要部分是要展示基督教和拉比猶太教在公元一世

紀或第二聖殿猶太教晚期有共同根源，我希望，更充分

地了解我們的共同傳統將有助於我們推進相互理解和真

正的對話 。 西格爾 (Alan Segal)曾在以前使用了一個有

用的(如果同時對彼此形成挑戰的)意象 猶太教和基

66 這個隱喻是指向保擺在 (1mI立太j!f) - f;f. 15-16 節中把他的改信掀述為一個
"于召 ， 他Ør用的措吉 IlIl lì(g 11于ff~ (耶利米{lJ> 一輩 5 怖和 〈以變5l~!f) 四十九
章 1-6 節 ， 而且無疑是故意地這樣呼應 。

67 此外見本{~J頁 357-365 (過暫且)亦見ttl:文， (猶太人保線和他j好品的以色

列意義> (The Jew Paul and his Meaning for Ismel ) ， 載 U. Schnelle & T. Söding 

繭 ，(保擬的基督繪釋悠文集> (Palllillische Chrislologie: Exegelische Beilriige, 
H. Hübner 悶; Göttingen: Vand叩boeck/Ruprecht， 2000 ) ，頁 32-46 ，重印收

T. Linafelt 鍋 ， (榮絨的陰影 大Jt!殺之後解迎新約> (;1 Shadow of GIO/y 

Readil1g l/te New Testamel1ll圳的 Ihe Holocallst; New York: Routled恨， 2002 )

頁 201-215 ' 

68 拉比 A. M. Bayfield ' (教會時代> (The C/llIrch Tillles ) , 14.2.92 ; Josephine 

Kn。仰 ， 載 《教會合一研究學刊> (Joll l1lal ofEclllnellical SllIdies, 29 [1992] ) , 

頁 485 。 比!!l\較好的詞句渝，見 A. F. Segal ' 給 〈科學> (Theology, March 1993) , 

頁 150-1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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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 。 69博亞林的論點是基督教和

猶太教投入了一個相似的過程中，都把自己定義為同另

一方相反，在他們之間創出「邊界線 J '這個論點表示

失敗( I叛教 J ?)和成功( I必勝主義J ?)都是一

些過程和態度 3 這些在邊界線兩側都會發現，它們是「猶

太一基督教劃分」的過程襄無法避免的伴生物(對劉分

過程的合理化) 0 7。我自己的具體論述在前一個段落襄曾 XXIX

提到 2 是力圖恢復保羅在對話中的地位 ， 他是一個為了

以色列而向外邦人傳道的使徒 ， 而不應當被描述為背叛

以色列的「叛教者 J ;對話雙方應該對他的教訓進行更

仔細的思考》思考他的這種真正屬於第二聖殿猶太教的

觀點。 7 1

同樣令人失望的是評論者未能認識到 《分道揚鏘》

一書副標題的重要 I (基督教與猶太教之分裂〕對基

督教特性的意義J 。我給書起這個標題 ， 是為了暗示一

點，我展示諸吹分道揚練中的各種因素和分裂的過程性

特點 ， 主要對我的基督教友 3 他們中大多數人傾向於想

當然地把基督教/猶太教的區分(對立 ! )當作從一開

始就如此的 。(耍了解這一點，只需聽聽某些根據對 《約

翰福音》的膚淺解讀進行發揮的基督教講道 。 )我所關

注的當初是，現在也仍舊是，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它的猶太教傳統所塑造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

第二聖殿猶太教的豐富多樣分支中的一支而出現的，基

督教的猶太性質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構成其身份的必需

69. A. F. Seg訓 ， (利百1m的孩子和l 羅馬世界的猶太教與基管教> (Rebecca 's 

Children: JlIdaislll alld Ch ,.isliallily ill Ihe ROlllall World; Harvard Universi旬，

1986) 。 博亞林表述得必為強烈 「猶太教不是基督教的 『母親J ; 它們是

雙生子 ， 屁股迪在一起J ( (過界線> '頁 5)
7。我這!M呼~博亞林著作的副標題 「猶太 基管教的劃分」

71 亦見她文， (保鱗 以色列的叛教者還是以色列的使徒 ? > (Paul: Apostate 

or Apostle oflsrael? ) 載 ZNW89 ( 1998) ， 頁 256-2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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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而這種程度的關係是基督教應該實現的 。一種宗

教，當其經文的三分之二 ( (舊約 > )是另一種宗教的

經文( (希伯來聖經> ) ， 那麼它只有徹底說明這一事

實 ，才能夠正確地理解自身 。 72要認 《舊約> / (希伯來

聖經> (Tanah) 為經，就是要肯定基督教的猶太性質(或

以色列性質 i 但是因為重建了「以色列」國 》要在神學

上重視「以色列」術語就更難了) 。一個把 自己同猶太

教區分開來、同猶太教拉開距離，以此來表述自己身份

的基督教，永遠都冒著這樣一個危險 3 會丟失(或者說

看不到)自己身份的一個重要方面一一基督教在早期幾

個世紀中把自己同猶太教的交疊之處看作異端 ，否認這

部分是自己的 3 也否定它的重要性 。 因此我建議，有一

項重要的任務擺在我們面前(這個我們當然有基督徒 ，

但也包括猶太人) ，就是要更充分地(並且互相地)探

黨那丟失了的交疊領域。為了讓這樣的相互探索有可能

成功 3 我們將不得不同時自願懸置起異教研究者、拉比、

基督教導師等在相互視角下對身份的表述 3 這些人只會

xxx 把他者看成對自己身份的威脅 ， 並且願意把猶太教和基

督教更加看做許多年裹一直分開長大的同胞兄弟 ， 對於

他們 ，和好很可能帶來出乎意料的賜福，這尤其在於，

這種和好可能會促進他們發現自我。

利厄也批評了 《分道揚練》 的神學議程 。 73我不否認

這項指控 :因為我從未意間做一個社會學描述的練習 。

但我並不對做這樣的工作畏縮不前 。當然對基督徒來

說，更好地了解基督教從何而來以及基督教身份如何形

72 宿伯里 (Horbury ) 觀察到， r這些基管從承認他們既繼承的聖經是猶太人

的i立崖，他們您要分享那具有猶太人所認可的正J)t!.形式的猶太教聖經 對

聖經正典的確認是基礎性的共同前提， 而兩個中士群共享一種聖經文化 ，位種

文化的低點就是正確昕稱之為的共同聖經J (氏著， <相互接觸及爭論的猶

太人與基督徒) ， 頁 25目前 ，以2走進一步在頁 26-35 和l第八:ì';1:)

73. Lieu ' < r分道t品銷」 是神學建構 ， 還是歷史事質門，頁 l肘- 1 10/ 1 7-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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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神學方面的關切 。基督教從猶太教那襄「拿來J

的恰恰是以色列的神學傳統(尤其是信仰上帝是獨一

的 3 信仰上帝是敢示者、拯救者) ;因此， 更好地理解

這個 「拿來」是如何發生的 3 以及關於基督教它說了甚

麼，它對二十一世紀的基督徒仍然有甚麼意義，這是正

當的關切(如果你願意， 也可以稱之為「神學的」關切)。

為了強調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提到先前用來理解「拿來」

的兩個詞 3 即鈑教 (apostasy) 和取代 (sup巴rsession) 0 74 

當然，這後兩個詞更真切地反映了早期幾個世襄佔統治

地位的基督教觀點 。 但是 ， {分道揚蝶》一書，中的神學

議程就是要質疑這些觀點，要問一問，給予基督教一個

更明確的身份(與猶太教對立)昕帶來的收益是否花了

過大的代價 3 尤其是在基督教反猶太教(以及後來的反

猶主義)的可怕歷史中 。 道路分裂了 3 確實如此 3 但是 3

難道就沒有甚麼可說的來支持保羅所盼望的 當彌賽亞

來臨時，道路將最終再度匯合?

74 同上 ， 頁 105- 1 06115-16 。

鄧雅各(James D. G. Dunn) 

德f侖大學

二00五年八月

(汪麗娟譯)

27 



第一版序吉

作為一名學者 3 我最令人困擾的缺點(或許是一種

力量! )就是渴望看到宏大的畫面 ，渴望儘可能描繪出

綜合的圖景。作為一名研修《新約聖經》和基督教早期

歷史的學生，我總是希望看到各部分完美地配合。這並

不是說我不願意投入到細緻的工作中去一一在對特定的

文本的分析中，這些細緻的工作是必要的。事情並非如

此 。然而 3 我總是想回顧，以便看出我的發現是否與我

們擁有的其餘信息協調一致(不是僅僅 《新約 } ，而是

處於歷史背景之中的《新約》著作) 。 如同在一個巨大

畫布上作畫的畫家 3 我需要不時駐足檢查 3 那些特定的

部分是否與整體配合一致。 作為其他作品的評論者 3 我

必須承認，最令我感到惱怒的是 ，一篇論文或一本專著

的結論從 《新約》文本的某部分襄得出，卻不曾質疑這

結論是否適合整幅圖畫的其他部分。

這就是其他章節背後隱藏的基本原理。在二十世紀

八十年代，基督教起源於第二聖殿猶太教、基督教在猶

太教框架中顯現 這思路在我腦海中越來越清晰，它

是理解基督教早期歷史的關鍵，並且直到現在也是理解

基督教自身特質的主要問題。對於使用了大量的猶太人

的神聖經典作為自己聖經的一部分的宗教 3 對於將自己

的信仰集中於一個一世紀的猶太人 耶穌身上、並且

通過耶穌將信仰集中起來的宗教 3 不追究其猶太教淵

源 3 是不可能的。

這結論並非我獨自做出的，近年來關於這主題的大

量文獻都可以證明 。 但是個人的獨特的研究並不多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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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試圖將這些線索串聯起來 2 而那些嘗試這麼做

的人總會留下一些疑問 。儘可能清晰地理解基督教早期

歷史 3 是我自己的長期課題 ， 而上述挑戰作為這項課題

的一部分，是我不能忽視的。 一九九0年二月 至四月 ，

xxxii 我受邀在羅馬的宗座額我 l略大學 (Gregorian Pontifical 

University )講學，這對我來說是一吹難得的機會 我

自己將這些線索集中起來，看看會出現一個怎樣的模式 。

講座的格式規定了寫作的風格 。 我每週做兩吹講

座 ， 兩場在同一天 3 這樣連續進行了六個星期。十二場

講座的內容能夠很合理地改編為十二章的結構形式 ，我

非常滿意做這樣的保留 。然而 ，這樣的結構有其自身的

限制 。 我無法將所有關於這主題的觀點都羅列出來 。 進

行範圍如此廣泛的討論，參考文獻的範圍極大。因此 3

我只能處理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 以及我認為使特定

的問題尖銳化的觀點 。 尤為重要的是 3 我與桑德斯 (E. P. 

Sanders) 之間的爭論的持續是恰當的 。我需要壓縮概括

自己的觀點 3 這能夠幫助解釋我自己早期的一些觀點達

到的程度(這些早期的觀點達到了一種自我迷戀的程

度 3 這是我要致歉的) 。 然而，如我已經指明的那樣 3

這些講座是我自己的反省 3 以使我自己的細緻研究，以

及別人的細緻研究 ， 與那個更廣泛的圖景相契合。

如果所安排的講座吹數更多或更少，或許我將設計

不同的、更適宜的結構 。 把揀選與妥拉的討論壓縮為只

一故地順序論過(第六章至第人章) ，也許是最大的缺

點 ， 如果有不同的設計，我會給予舊的/新約( old 

covenantl new covenant) 問題更多的關注 。 在第八章，反

猶主義 (anti-semitism) /反猶太教 (anti-Judaism) 的問

題似乎討論過多 ， 佔據了整個一章。 本應該對第二世紀

進行更充分的關注的，尤其是巴拿巴 (Bamabas) 、游斯

丁( Justin) 、梅且托 ( Melito) ， 和偏克萊門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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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Clementines) ， 但是實際上 ， 本書未作詳細討

論 。 而且 3 把最終「分道揚蝶」的時間確定在猶太人的

第二吹起義的時候(一三三年至一三五年) ，那就更是

不必要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沒有一個設計是完全令

人滿意的 。

因為我將這些演講視為更充分理解基督教早期歷史

的廣闊計劃之一部分 2 我盡力推進這計劃 ， 以期得到對

此課題進行研究的同行及學生的建設性批評 ，從而開拓

我未來在這領域工作的視野 。這是學者的學院屬性與探

詢過去的對話本質對我的意義昕在 。

這些講座以同樣內容在一九九0年夏季，於帕撒迪

納福樂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句， Pasadena) 的

暑期學校開設 3 然後以簡略版本在柏克萊新學院 (New

College, Berkeley) 開設。後來 ，在一九九一年一月的埃

克塞特與普利茅斯循道教區 (Exeter and Plymouth 

Methodist District) 的學術會議上，我也就這本書的內容

做了更簡短的發言 。 我感謝所有那些給我幫助的人一一

不論是在課堂上，公開的會議上，還是私下的談話中。

他們的幫助使本書內容更成熟， 以及表達更精煉。 XXXIII

斯坦頓教授 (Graham Stanton) 與桑德斯教授熱心地

閱讀了初稿的部分內容 ， 並提出了很有幫助的建議，當

然? 他們對本書提出的任何觀點並不負責任。

我的妻子邁式 (Meta) 與我要把特別的謝意獻給格

列高里大學神學系主任奧考林斯 (Ge昀 ü'Collins) ，因

為最初是他邀請我到羅馬。同時也感謝凡納若柏英語學

院 (Venerable English Collegel 的院長肯尼迪主教 Oack

Kennedyl ' 以及他的同事和學生 3 他們使我的六個星期

羅馬之行如此難忘一一是我和妻子一生中的亮點。還要

感謝麥卡錫夫婦 (Eugene and Maureen McCarthyl ' 他們

慷慨地為我提供了訪問教授基金 3 他們的友誼是我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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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經歷中難忘的祝福。衷心感謝在帕撒迪納、伯克利、

埃克塞特受到的熱情款待和美好的友誼。與他們的討論

是有趣的，超越了學術的界限。最後 3 我要感謝邁;武 3

她不但支持我，鼓勵我》還幫閱讀演講稿 3 幫助完成索

引工作 3 我對她的感謝難以吉盡!撰寫論祭司職和婦女

的章節時，腦海中總想著她。

至少在我看來 ， 基督教的猶太傳統是如此的重要，

因此，希望我的論述能夠對進一步增進基督教與猶太

教 、 基督徒與猶太教徒的理解有所碑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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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雅各

德倫大學

一九九一年七月

略語表

AB 安可 《聖經》 系列 (Anchor Bible) 

AGAJU 晚期猶太教以及原始基督教史研究系列(Arbeiten

AJA 

AnB ib 

ANRW 

BAGD 

別r Geschichte des Spätjudentums und 

Urchristentums) 

《 美國考古學學 flj > (American Joun叫 of

Archaeology ) 

《聖經》 選集 (Analecta Biblica) 

《 羅馬世界的繁榮與衰落 }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ämischen Welt) 

W. Bauer ' <新約聖經與其他早期基督教文獻希臘

語英語詞典>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巴 ; ET, 

ed. W. F. Arndt & F. W. Gingrich; 2nd. edition, ed. F. 

W. Gingrich & F. W. Da叫也只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 

BCE 公元前 (Before the COllli110n Eral 

BDAG <新約聖經與其他早期基督教文獻希臘語一英語

詞典》 第三版 (ed. F. W. Dallger, 1999) 

BDB E. Brown, S. R. Driver & c. A. Briggs ' <舊約希伯

來語英語詞典>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Oxford: Clarendon 1907 l 

BETL 

BJRL 

BlS 

BZ 

CBQ 

神學學刊文庫 (Bibliotheca ephemeridum 

theologicum) 

《曼徹斯特萊蘭茲大學閏書館通訊} (Bulletin of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l 

布朗猶太研究系列 (Brown ludaic Studiesl 

《聖經學flD (Biblische Zeitschrift) 

《天主教聖經季干Ij>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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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大馬色文獻 (Damasclls Docllment) 

CE 公元 (Common Era) 

CIJ <猶太銘文集} (Corpus lnscriptionum Judaicarum) 

ConB 聖經典籍 (Coniectanea biblica) 

EJMl <早期猶太教與其現代詮釋的 (Ea巾品的ism andlts 

Modern lnterpreters; ed. R. A. Kraft & G. W. E. 

Nickelsburg; Atlanta: Scholars, 1986) 

EKK 新教天主教 《新約》 注釋 (Evangelisch- katholischer 

Kommentar zlIm Nellen Tes個ment)

ET 英語譯本 (English translation) 

EvTh <新教材l學} (Evangelische Theologie) 

ExpT <解釋時代} (ExpositOly Times) 

FRLANT < 舊約 》 與 《新約 》 的宗教與文學研究系列

(Forschungen zur Religion und Literatur des Alten 

lInd Nellen Testaments) 

FS 紀念文集 (Festschrift)

GLAJJ M. Stern' <研究猶太人與猶太教的希臘與拉丁作

者} (Greek and Latin Authors on Jews and Judaism; 

3 vo峙 ， Jerusalem: Israe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976, 1980, 1984) 

HBT 

HE 

HNT 

HTR 

HUCA 

ICC 

IDB 

IDBS 

J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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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神學的視域> (Horizons in Biblical Theology) 

Eusebius ' <教會歷史> (Historia Ecclesiastica) 

新的手冊 (Handbuch zum Neuen Testament) 

< u合。但神學評論}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希伯來聯合大學年鑒> (Hebrew Union College 

Annual) 

國際批判注釋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G. A. But:trick 編 ，<詮釋者聖經詞典} (lntelpreter 's 

DictiOl的ry of the Bible; 4 vols.; Nashville: Abi月don

1962) 

《詮釋者聖經詞典》 增刊 (Supplementaly volume to 

IDB) 

《聖經文學學tlD Uournal ofBiblical Literature) 

略語表

JCSD E. P. Sanders 編 ， <猶太教與基督教的自我定義(卷

二 ) } (Jewish and Christian Self-D哩fìnition ， Vo l. 2; 

London: SCM /Philadelphia: F。此ress， 1981) 

JJS <猶太研究學干ID U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JRS <羅馬研究學于Ij>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JSJ <猶太教研究學刊 > (Journal for the Stu吵 of

Judaism) 

JSNT <新約研究學刊>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JSNTSupp <新約研究學刊 》 增補系列 (JSNT Supplement 

Series) 

JSOT <舊約研究學刊> (Journal jòr the Stu吵 ofthe Old 

Testament) 

JTS 

Lampe 

《神學研究學刊> (Journal ofTheological Stud間)

G. W.H.Lamp巴 ， <教父希臘語詞典} (A Patristic Greek 

Lιxicon; Oxford: Clarendon, 1961) 

LCL 勒布經典文庫 (Loeb Classical LibralY) 

LSJ H. G. Liddell & R. Sco仗 ， <希臘語一英語詞典} (A 

Greek-English Lexicon; 9th ed.; rev. H. 1. Jones; 

Oxford: Clarendon, 1940; with supplement, 1968) 

NCB 新世紀聖經 (New Century Bible) 

NICNT 新國際 《新約》 注釋 (New Int巴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NovT <新約} (Novum Testamentum) 

NovTS lIpp <新約》 增補 (Supplement to NoνT) 

NTS <新約研究> (New Testament Studies) 

OCD N. G. L. Hammond & H. N. Scullard ' <牛津經典詞

~lt[. >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吵; Oxford: Clarendon, 

1970) 

PG 希臘教父文獻最集 (Patrologia Graeca) 

SANT <舊約》與 《新約》研究系列 (Studien zum Alten und 

Neuen Testament) 

SBL 聖經文學學會 (Society of Bibl ical Literature) 

SBLDS 聖經文學學會論文系列 (SBL Dissertation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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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LMS 聖經文學學會叢刊系列 (SBL Monograph Series) 

Schürer E. Schür哎 ， <耶穌基督時代的猶太人歷史}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rev. & ed. G. Vermes et a l.; 4 vol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73, 1979, 1986, 1987) 

SR <宗教研究> / <宗教科學> (Studies in Religion/ 

Sciences religieuses) 

S;T <蘇格蘭神學學刊} (Scottish Journal ofTheology) 

SNTSMS < 新約 》 研究會專論叢 刊 (Society for New 

Testament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St. Th <神學研究> (Studia Theologica) 

SUNT <新的》 語境研究系列 (Studien zur Umwelt des 

Neuen Testaments) 

TDNT G. Kittel & G. Friedrich 編 ， <新約神學詞典》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10 

vols; E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4-1976) 

TS <科學研究> (Theological Studies) 

TSAJ 古代猶太文本與研究系列 (Texts and Studies in 

Ancient Judaism) 

TynB <丁道爾通訊} (Tyndale Bulletin) 

TübZTh < 悶 賓根神學學刊 } (Tübinger Zeitschriji 戶r

Theologie) 

TZ <神學學刊} (Theologische Zeitschriji) 

vc <基督眺望} ( Vigiliae christianae) 

WBC 聖吉 《聖經》 注釋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WMANT <舊約》 與 《新約》 研究叢刊(Wissenschaftliche 

Monographien zurn Alten und Neuen Testament) 

WUNT < 新約 》 科 學 研究系列( Wissen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zum Neuen Testament) 

ZNW < 新約科學學于Ij } (Zeitschrifi fiir die 

neu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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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從鮑爾到桑德斯

基督教是公元一世紀由猶太教內部發起的一場運

動。這無可爭議的事實對理解早期的基督教至關重要。

然而它的重要性還未得到充分的欣賞。這事實同樣對基

督教的特性發生著持續的、決定性的影響 。 但是它隱含

的意義還未得到充分的關注 。 而這些就是本書諸章節的

基本關注 。

這討論與幾個簡單的問題緊密相關。作為世界的兩

大重要宗教，拉比猶太教與基督教 3 都源於同門 第

二聖殿猶太教。 l它們為甚麼會分道揚鏘 P 既然早期基督

教充滿著徹底的猶太教的特點，為甚麼它又發展成為一

個獨立的宗教?甚麼是基督教特別強調的一一而這強調

使兩種宗教分道揚蝶?這分離發生得有多快?我們能否

將之簡單地稱為分離 P 它是否不可避免的?是否應該可

以被避免的 P 這些問題激發了以下章節的討論 。

一 、鮑爾與萊特福特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裹，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已經在鮑

爾 (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的著作被提到了顯著位置。

因此 ， 鮑爾在他的 《保羅> (Paul) 一書的開頭寫道 :

l 在綸Et.耶穌Et.第一代基督徒生活時代的猶太教峙 ， r第二聖殿猶太教 J

(Second Temple Judaism ) 是最簡單、也是最容易為大家接受的方式。這稿

絢使其與公元七十年後發展獨具特色的拉比猶太教有既區分，更像是對「前

基督教時代的猶太教」 的一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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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沒有保留猶太教的形式，而是聲稱

自己是一個獨立的、與猶太教分離的宗教，它如何

做到了這一點?它如何為自己確立了宗教思想與生

活的一種新的解放形式?而這種與猶太教所有的民

族性特質截然不同的形式，正是基督教主要歷史的

終極的、至關重要的部分 。 2

早在幾年前，鮑爾就已經在關於哥林多信眾中的基

督派的文章中發展了他對於基督教起源的解釋 。在文章

的第二部分「早期教會彼得與保羅基督教的對立 J ' 鮑

爾已經清晰地閻明了他的中心論題。 3也就是說，早期基

督教被兩個派系的衝突所定性 ，一個堅持猶太教傾向 3

另一個是保羅的基督教。從這個初始的發現 ， 鮑爾對早

期基督教歷史的重構不可阻擋地發展起來。舉例來說，

《使徒行傳》 的歷史價值不能不受到質疑， 因為在它的

敘述中，保羅與彼得十分相似 ，而使徒書信中的保羅顯

然與《使徒行傳》中的保羅大不相同。《使徒行傳》 一

定是受了這個動機的驅使﹒在晚些時候 3 有一種試圖調

和保羅派系與彼得派系之間的衝突的傾向 。 4伊格納修

(Ignatius) 與波利卡普 (Polycarp) 的書信不可能是真的 ，

因為把寫信時間定在二世紀二十年代不適合以下範式:

彼縛派系與保羅派系的衝突一直在持續 3 直到二世紀末

才得以和解。

鮑爾這個涉及面極鹿的理論構架在 《教會歷史》 一

2. F. C. Bal口 ， < 1早點耶穌基暫的使說!} (Palll: the Apostle 01 Jes lIs Chri.肘， 1 845 ;

ET: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 873) 卷-，頁 3 。
3. F. C. Ba肘 ， (持林多{吉眾中的基督派 最早期教會中彼符基特教與保f，([基

督教的對立) (Die Chri stuspartei in der Korinthischcn Gemcinde, dcr Gegcnsatz 

des petrini schen und paulinischen Christentllms in der altesten Kircl間， dCI 

Apostcl Petrlls in Rom ) 誠 TiibZTh V:4 ( 1 的 1 ) ，頁 6 1-206 • 

4. ;lU司，參見鮑爾 〈保羅〉一咎的導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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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得到清晰的論述 。 5以最簡單的吉語來說，基督教是

人類宗教意識的最高表達，因為基督教的精神性一一在

八福的第一福中得到了最精關的表達一一與其他任何宗

教相 比 ，都更加自由地脫離了一切外在的、感官上的、

物質上的形式的束縛。基督教教義最顯著的特點是 它

超越了表面、偶然、特殊，而升向了普遍、無條件、本

質。真宗教總是與特定的傳統習俗與地域緊密相連一一

而基督教拒絕了這種看法，這是基督教普世主義的核

心。保羅派系與彼得派系之間的爭論 2 就是闇繞著猶太

教的特殊神寵論(particularism ) 與基督教的普世主義

( universalism) 展闊的 。 問題在於 3 這種絕對的道德與

精神的洞察力只能以一種特定的形式進入歷史，而這特 3

定的形式就是壓縮的 、 狹隘的猶太教的國家彌賽亞觀

念 。 於是，耶穌的一部分追隨者堅持耶穌的民族外貌特

徵、忽略他教導的道德與精神的普世主義，就不足為怪

了。但是保羅一定有這樣的信心 :他要把基督教從猶太

教的一個支派的地位中解救出來 2 解放基督教「在精神

上與目 的上全然的普世主義 J 0 6這分析使鮑爾的結論在

當代的運用 中更具爭議性. 天主教在保羅派系與彼得派

系之間作了妥協，即存留了猶太教形式的、外在的儀式 i

而新教則如同保羅的基督教 2 保持了內在的、精神性的

教義 1 7 

鮑爾認為這議題對於基督教的自我理解是至關重要

的 3 這一點鮑爾在《教會歷史》 中作了清楚的斷吉

5. F. C. Ballf' <最初三個世紀的教會歷史} (The Chllrch Histo/y q(the First Three 

Centllries, 1853; ET: London: Wi lli ams & N orgate, 197 8-1 979) 。

6 參見 Baur ' < iiit f.刀三個世紀的教會歷史} ，頁 5-6 、 9 、 27-29 、 33 、 38-39 、

43 、 49-50 主宇 . 
7. B. N. Kaye' (萊特福特與鮑爾吉爾早j則基特教) (Lightfoot and Baur on Early 

Christia ni句) ， 司在 NoνT26 ( 1984) ， 頁 1 93-224 ' 參見頁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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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於最初根源中的純道德因素 2 是基督教無

法改變的 、 質質的基礎，這是不容置疑的。基督教

從未曾離棄過這基礎，毫不否定其真確的特性。 8

在英語世界的學術圈中 3 對鮑爾之早期基督教描述

攻擊最多的是萊特福特(Joseph Barber Lightfoot) 。 萊特

福特同樣確認了這問題的嚴重性:

假如原始的福音書僅僅是猶太教許多階段中的

一種，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假如世世代代賴以

為生的那些彌足珍貴的信仰只是追悔、反思、不斷

的增補，假如它們在基督的位格與教導 中沒有任何

基礎的話，那麼聖保羅的教導實際土是徒勞，而我

們的信仰也是徒勞的 。 9

萊特福特也承認，保羅與猶太基督教之間有著強烈的對

4 抗 。在《加拉太書》二章 3 飾 ，保羅提到提多雖是希臘

人，但在到訪耶路撒冷時也沒有被強迫行割禮。萊特福

特並不否認，在保羅的語吉中有這樣的暗示 主要使徒

(雅各 、彼得與約翰)對保守的、猶太化的「假兄弟」

是持同情態度的。

基本上來說 3 那幾個最主要的使徒很可能建議

保羅屈從於他們的觀點 ﹒..由於割禮問題而舉行的

使徒會議，是使和談破裂的隱藏原因。 10

8. Baur ' (最初三個世紀的教會歷史> '頁 37 .

9. J. B. Ligh叮0帥 ， (加拉太位> (Sainl Paul 's Epislle 10 Ihe Ga仰的肘~ London 

Macmi l1an, 1865 ) ，頁 訓 ， 亦參見頁 293 .
10 間上， 頁 105-106 ; 而且 ，頁 350 聖保雜的精吉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

(儘啞，澄u並不能被認為是確鑿的) 他們(主要使徒)並沒有立即反對、

m組猶太化的人，而是希望安撫他們，制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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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保羅與其他三位> (St Paul and the Three) 一文中 3

萊特福特毫不遲疑地說 ， r我們總是太傾向於忽視對保

羅的系統化仇恨 ， 而忽略這重要事實，會導致對整個使

徒時代的歷史的誤韻和誤解 J 0 11 r法利賽人的偏狹J (萊

特福特語) ，是「從一世紀開始的割禮教會的疾病 J 0 12 

萊特福特與鮑爾的不同之處在於 3 他應用了歷史批

評的方法 。 鮑爾從無爭議的保羅書信的顯著證據開始，

推斷出隱藏在整個基督教早期歷史中的衝突，他透過一

個哲學圖式的透鏡閱讀 。 萊特福特則利用他無人匹敵的

古代語吉和著作的知識 ， 以對語吉和主要文本的上下文

的歷史分析作了回應 。在其三大卷對伊格納修和波利卡

普的研究中 3 萊特福特完全摧毀了鮑爾的意圖 :鮑爾嘗

試將這些二世紀末的文獻按時間排列，以迎合他的計

割 。 1 3然而 3 萊特福特並沒有完全毀壞鮑爾的計畫。'如柏

萊特 (C. K. BaITett) 指出的那樣 3 萊特福特的「修正的

鮑爾立場 J 之影響是 摧毀了圖賓根學派 (Tübingen

School) 的年代表 。 14萊特福特自己聲明

II 向上，頁 3 11 • 

1 2. 同上 ， 頁 322-323 。 萊特福特以令人沮喪的結淪結束了這篇文章 「不論我

們自己的時代的神學分歧乃至宗教分歧多麼大、仇恨多麼深 ， 我們都不能否

認這個事l'r:哥兒11" J追求埋怨的卓越 。 早期教會充滿的內部們早一點兒不亞於

外部壓力 ， 因此夫子才有了這樣令人難過的警告 『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

及是叫地上白J刀兵 。 J J (同上 ， 頁 374 . ) 
13. J. B. Lightfoot , (使徒教父(第一部) : I@!馬的克萊門 ， 第二部伊恰納修、

拉克利卡普> (The Aposlolic Fatl悶悶 Pmt [丘 Clelllel1l oj'Rollle [2 vols.; London 

Macmi ll an, 1869; ' 1890] ; Part [] 丘 Ignalius， 丘 PolycG/p [3 vols. London 

Macmi l1an , 1885; ' 1889] ) 

14. C. K. Barre址， (應以何種方式空3月J~史 > (Quomodo historia conscribenda sit l ' 

被 NTS 28 ( 19821 ' 頁 303-320 ' 此處參見頁 3 10 、 313-3 14 . 在一篇早期的
文章中 ， 柏萊特(c. K. Barrettl 指出，從萊特搞特直接引用的東西並不能完

全對應於這個時代的英請作家， 他總結道 「我們可以說 ， 鮑爾未必開了正

確的問題 ， 而萊特福特未必把這些問題放在了正確的歷史背殼中 J ' 見 〈萊

特福特) (J oseph Barber Lightfootl ， ;1在 《德倫大學學刊> (Durham Ul1iversily 

]OU1"IU叫， 64[ 1 972] ) ， 頁 193-204 ' 此處參見頁 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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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種錯誤形式(法利賽人的偏狹)的鬥爭，似

乎從很旱的時候就開始了，在使徒們的一生中一直進

行，並持續到後來的年代(我假設為其後的一代) 0 15 

德國學界的反應就更為複雄 。 但結果是，它使討論的焦

點不斷地從「基督教發源於猶太教」這個問題上移間 。

最早的、最有影響力的對鮑爾的回應來自旦敕爾

(Albrecht Ritschl) ，在其《早期天主教教會的形成> (Die 

Entstehung der altkatholischen Kirche) 的第二版中 ， 16他

指出 ， 早期基督教歷史並非是兩塊單片石塊之間的相互

擠壓碰擦 。 彼得(與最初的使徒)應該從保羅的敵對者

(那些推行猶太化的基督徒)中區分出來 i 而且外邦人

的基督教也與保羅有所區分 3 而保羅對之影響甚微 。 鮑

爾過於簡單的剖分，以圖表很容易就被閻明﹒

早期基督教的圖譜

外邦人基督教 原始教會

外邦人基督徒 保羅 彼得 猶太基督徒

與十二使徒

這劃分的詳盡細節是里敕爾之後百餘年最重要的趨

勢之-， 尤其被宗教歷史學派所採用 。 這學派是現代時

期第一批大力宣揚基督教存在另一種表達的學者 他們

發現了原始教會與保羅基督教(即希臘化基督教)之間

的基督教。 1 7關於早期基督教的圖譜仍然在擴展中-

15. Ligb巾。t ' (1m拉太f~;:) ， 頁 33 6 .

16. Bonn, ' 1857. 

17. W. Hcitmülcr ' < 論保!iìli與耶穌的問題> (Zum Problc l1l Pau llls llnd JCS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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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基督教的圖譜

外邦人基督教 希臘化基督教 原始教會

外邦人 保羅 彼得與 猶太

基督徒 十二使徒 基督徒

二十世紀的時候 3 同樣的趨勢還在持續 部分是 6

以重現的方式 2 但從不認為加利利的基督教是獨立於耶

路撒冷的。 18最有影響力的是關於基督論的研究.通過對

早期基督教圖譜中更為複雜的關係的研究 3 通過對希臘

化基督教的進一步劃分(希臘化猶太基督教與希臘化外

邦人基督教) ， 它試圖解釋基督論的發展情況 。 於是 ，

又出現了一個國譜

早期基督教的圖譜

外邦人基督教 希臘化基督教 原始教會

外邦人 保羅 希臘化 希臘化 彼得與 猶太

基督徒 外邦人 猶太人十二使徒基督徒

這些劃分的價值在於 3 它讓在二十世紀研究基督教

起源的學生充分認識到一世紀基督教的多樣性 。早期基

督教不能簡單地以明顯的派系門事的方式來看待。想要

更接近於一世紀的現實， 就要把它看作是一個廣闊背景

中的完整圖譜一一一端是保守的猶太教基督徒》 而另一

端是激進的外邦人基督徒。然而，這結果卻模糊了一個

主要問題:基督教產生於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教 3 模糊

基11 > (Kyrios Christ帥， 19 1 3; ' 192 1; ET: Nashvi llc: Abingdon, 1970 ) ，第三
章 。參見布爾特曼 (Rlldolf ßll l tl1lann ) 寫的 〈主基督〉 第五版l!<.英譯本導苦 。

18. E. Loh l1lcycr '的H利利與耶路撒冷> (Galiläa 1I11d Jerusalem; Göttingcn 

Vandcnhocck & Ruprccht, 1936 ) ; L. E. Elliot-Büu間 ， (加利利的基管教〉

(Ga li!eal1 Christial1i紗; London: SCM , 1956) ; W. Schl1l ith呦 ， ({且Iì{lj與1月E各》

(Pa lll and Jall悶， 1 963; ET: London: SCM,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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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督教中的持續的猶太特性 。

二、歷史的耶穌與信仰的基督

自從鮑爾在耶穌與其後的基督教之間劃出了一道巨

大的裂隙 ，整個討論就完全以此種古式進行 3 而猶太教

的因素很大程度上被過錄化甚至被忽視了 。在裂隙的兩

邊，這現象都有文獻為證。

(一)耶穌 在鮑爾之後的自由派新教主義中，

在里敕爾與他的學生哈納克 (Adolfvon Hamack) 的自由

派新教主義中，耶穌被有力地從其猶太背景中抽離了 。

在鮑爾的理想主義傳統中 3 耶穌被展現為一個沒有時間

限制的道德家一一他的倫理教訓與他的猶太背景無關 3

因此可以輕易地轉用於其他世紀 。 以一種進化論的世界

7 觀來看 3 道德的進化總是輕易地被假定為與生理上的進

化同步 3 最便宜的結果就是，耶穌被描繪成為人類進化

過程中的道德高峰 。

於是，旦敕爾能夠以純倫理的術語來定義耶穌信

息、一一上帝國一一的核心範疇 -

上帝國包括那些信仰基督的人，因為他們彼此相

愛而不分性別、階級與種族 3 因而帶來了 一種道德態

度的伙伴關係和道德的財富，而這種道德友誼與財富

以種種可能的變體延伸到人類生活的全部範圈。 19

通過在果殼之中找尋果仁 3 在短暫中尋找本質與永恆 ，

哈納克發現 3 永恆存在於耶穌關於上帝的教導中:上帝

19. (稱義與彼和) (Rechtferligllllg IInd Versöhllllllg ) 卷三，頁 27 1 ;見引於
G. Lundström ' <耶穌教導中的上帝之國一一從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今的|制釋

史) (The Kingdo川 ofGod in Ihe Teochillg of Jes lIs. A HislO/y of l!lIe/pretalion 

from the Last Decad，也 of Ihe Ninele凹的 Ce川wy 10 the Presenl Day , 1947; ET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963) ，頁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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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人的父親 3 是每一個人的靈魂中的無限價值。對

耶穌的真正信仰 ， 並不是跟隨教義的正統 3 而是要「行

耶穌所行的 J 0 20 

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把耶穌從其猶太背景中抽離出

來 。 耶穌信仰中的猶太成分可以被剝離、拋棄 ， 因為它

們是不相關的 3 沒有永恆的價值或意義。 耶穌，作為沒

有時間限制的典範，不論從其本人2 1來看還是從其教導22

來看 ， 都已經超越了他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耶穌教導

中恆存的價值不受他的猶太性影響。其結果是 ，基督教

的幻影說 (Docetism) 出現了 耶穌其人與其教導獨立

於歷史 。 還應該指出的是，其中還包含了一層更不怎麼

令人愉快的意思 .耶穌的猶太性是不受歡迎的、原始的、

為了達到真正的價值可以被剝離的 。 在哈納克看來，猶

太教的天敢末日論是一種災難性的宗教，是可憐人的宗

教23一一而這對猶太人的反感，在其後的四十年中帶來了

可怕的後果 。

這思路引起的反應也令人注目 3 如韋斯 (Johannes 8 

Weiss) 和史懷哲 (Albert Schweitzer) 極為成功地展示的

那樣 。 24他們從批判這種將耶穌措歷史化、桔猶太化的做

法入手，將耶穌置於猶太人的天敢末 日傳統中 。 與里敕

20. A. Hamack ' (甚麼是基督教? ) (Whal is Christianity?;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01 ; 5th editi凹， London: Benn, 1958 ) ，頁 110 .

2 1 此l斯特勞斯 ( D. F. Strauss) 著作中的概念 D. F. Strauss ' <批判性地審視

耶穌的生平) (The Life of J.仙的 Critical(v E.λαmined， ' 1940; ET: 1946; reprinted 

ed. P. C. Hodgson; Phi lade lpbia: Fortress, 1972; London: SCM, 1973) , r結論

性的論述耶穌生平中之教條的輸入 J (Concluding Dissertation: The Dogmatic 

lmport ofthe Life ofJesus ) ，頁 757 及以下 。

22. 11自納克 ( Adolfvon Harnack) 亦是。

23. Harna吭 ， (甚麼是基督教 巾，頁 23-24 。

24. J. Weiss' (耶穌宣揚的上帝國〉 仙的肘 ， Proc/amalion oflhe Kingdom ofGod, 

1892; ET: Phi ladelphia: FortressfLondon: SCM, 197 1) ; A. Schweitzer ' <追尋

歷史的耶穌) (Th e QlIest o/Ihe Hislorical Jes lIs; ET: London: A. & C. Black, 
19 10 ) ，尤其參見頁 348 及以下(史懷哲自己的術語是「徹底的終未論J

[thoroughgoing eschatology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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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以世俗的、倫理的術語對上帝之國的描繪不同， 韋斯

展示了上帝之國屬於彼岸世界 (other- worldly) ，它並非

以人類于段可以帶來 ， 而是依賴於神聖的干預;它是終

未論的一一不是一個發展中的、倫理上的純潔社會 ， 而

是現在秩序的終結 3 而未來一一並不存在於使徒的社

會 i 簡而吉之，就是事件 3 一則上帝在不遠的未來發生

的事件。與哈納克把耶穌描繪成一個不受時間限制的倫

理說教者不同，史懷哲把耶穌描繪成一個天敢末日論狂

熱者 3 對上帝即將來臨的最終干預充滿了期待，他的倫

理只是給生命在終結前的短暫存在時期內的過渡倫理，

他自己因為試圖要創造終未論的處境(這種處境的發展

高潮本該是上帝的干預)而被毀滅 。

這結果激起了我們研究的極大興趣。韋斯與史懷哲

將耶穌和他的教導肯定地放在猶太天敢末日論傳統中 。

其結果是使耶穌與當下無限地疏離，對史懷哲來說 ， 耶

穌是作為「一個陌生者和一個謎」、 「一個不知名的人J

來到我們中間的。 25但是韋斯與史懷哲都發現 3 承認這個

結論是不可能的，他們兩人又以令人驚訝的鎮定自若 ，

返回到自由派新教的古老範疇中去，而這本是他們自己

有效地摧毀的觀點 。韋斯毫無愧色地對他的著名研究作

了如下總結 .

耶穌教導中毫無保留地正確並應該形成我們系

統神學的核心的，並非他關於上帝之圓的思想，而

是上帝子民的宗教與倫理的伙伴關係。 26

而史懷哲最終滑入了一種「對生命的崇敬J 或密契主義

的基督教的變體:

25. Schwei tzer' <追尋壓史的耶穌> '頁 397 、 40J 0 

26. Wei血 ， <耶穌宣揚的上帝國> '頁 1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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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為一個不知名的人臨到我們 ，沒有名字 ，

古老的 3 在湖邊，他來到那些不認識他的人們中間。

他用同樣的話對我們說若 「你們跟我來 ! J 並給

我們設定任務，而這些任務是他在我們的時代不得

不完成的。他命令。對那些服從他的人 z 不論他們

是聰明還是無知，他都會顯露自己，在人的辛勞中 、

矛盾 中、痛苦中 3 他顯露 自己 。在與他的關係中 3

這些難關都應該被克服。作為一種不可言說的奧

秘，人應該在自己的經驗中認識他是誰。 27

這襄有一個事實是引人注目 的 : 把耶穌肯定地放入一世

紀猶太背景(猶太天成末 日 論) 的企圖， 被證明是如此

令人焦慮不安，以致其結果不得不實際上被否認或忽

略。歷史的耶穌只能在猶太的終未論中才能得到理解 z

盯耶穌是猶太終未論的倡導者 。 但是只有把耶穌與當下

疏離，把耶穌作為不相關的人來描繪 3 這做法才能成功。

想要長久保留耶穌的價值，唯一的途徑就是剝離耶穌的

猶太框架與猶太外套 ， 再吹保留自由派新教的耶穌，那

個無時間限制的道德主義者或那個典範 。 他的猶太背景

和猶太特性仍然是一個困惑、 28一個尷尬 。

(二)最早期的基督教 與此同時，耶穌與早期

基督教之間的裂隙在另一方面越來越明顯。

在哈納克看來，是這樣的.耶穌之後的整個後續過

程可以用「將耶穌所傳的消息 『希臘化 JI J 來描述 。這

27. Schweitzer ' <追尋~史的耶穌> '頁 401 。
28 因此，科赫 (K. Koch ) 專著的骨、越 〈對天般不知昕措 > ( Rat伽 ν01" del 

Apokalyptik ) 在英語言草本中變攸L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標題 〈對天般的重新發現〉

( Th e Redisco悶ty 01 Apocalyp巾; London: SCM, 1972 ) 。 激我們來看一下他
挑戰性的宣言 「天斂起﹒釋經學家從歷史的角度串串經的~幣，但是他們究竟

在多大程度上能夠JT.正領會他們昕盲說的那個時代的精神? J (頁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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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昧著把耶穌簡單的消息放入了更加複雜的、希臘文化

的哲學範疇中 i 特別是 3 把耶穌關於上帝之愛與兄弟之

愛的教導轉化為一種救贖的索教。上帝需要和解(通過

血祭等方式) ，而正是在此處，基督論 3 即基督的教義，

代替了耶穌自己的教導 3 神聖的上帝之子的教義排擠掉

了那個加利利的先知的教導 3 十字架的教義代替了上帝

之愛與赦罪的宣吉。 29而正是保羅開敢了這過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以古老觀念論的方式(這

一點鮑爾可能已經意識到) ，能將同樣的過程描繪為剝

10 去耶穌的消息的外殼 3 並賦予其普遍的價值 。 30同樣 ， 這

又要歸功於保羅!

在這樣的分析中，判斷的標準是清晰的:把耶穌的

消息的猶太特性措除是一件好事;把它置換成希臘哲學

的類型是一件壞事 。 但這結果加深了歷史的耶穌與保羅

信仰的基督之間的裂隙:歷史的耶穌屬於猶太教;保羅

信仰的基督屬於希臘文化 。 而只有通過忽略這些歷史的

背景 3 通過從兩者中提煉出無時間限制的核心，兩者的

價值才能得以保存。

隨著宗教歷史學派的出現 3 通過反思的方式，基督

教被重置入了歷史的背景，即那個時代的其他宗教背景

中 ， 尤其是希臘一羅馬世界的宗教，這是值有讚賞的 。

在實踐中，這意昧著，對海特穆勒 (Wilhelm Heitmüller) 

和鮑塞特 (Wilhelm Bousset) 來說，基督教本身可以被

視為密契祭禮一一受那個大環境的影響，它迅速地開!入

那個大環境、改變自己 。 在聖禮與基督論中，這過程顯

現得最為清晰 。 海特穆勒強烈認為 ， 洗禮與聖餐受到了

這種祭禮的聖禮觀念、起始禮儀和禮儀方法之嚴重影

29. Harnack , (~甚麼是基督教 育) ， 頁 132 且是以下 。

詢問上，頁 131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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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3 1 鮑塞特提供了關於基督論發展的最早的充分研

究一一先是把基督視為基督密契祭禮的主 (Kyrios) ，然

後全面推向諾斯替的救世主。 32

這結果加寬了耶穌與隨後產生的基督教、基督教最

初的猶太框架與希臘化範疇之間的裂隙 3 而希臘化範疇

很快就接管並主宰了基督教，在其後的歲月裹，這趨勢

塑造著基督教一一決定性的趨勢是希臘化的而非猶太式

的 。 難怪瑞德 (William Wrede) 將保羅讚為「基督教的

第二莫基人 J '相比那第一位(耶穌) , I他毫無疑問

有更強大的一一而非更好的一一影響J 0 33 

(三)布爾特曼 二十世紀中期 3 裂隙兩邊的觀

點被一位頂尖的新教 《新約》 學者一一布爾特曼 (Rudolf

Bulhnann) 綜合了起來 。

在裂隙的一邊一一布爾特曼很樂意承認耶穌的猶太

性 3 至少同意韋斯提出的術語(猶太敢示論) 。 但是結 11

果如何 P 一方面 ， 它意昧著耶穌屬於 《新約》 神學的猶

太前吉 ， 實際上就是基督教本身的猶太前吉 ， 於是 ， 在

長達兩卷的 《新約神學} (New Testament Theology) {六

百頁)中，討論耶穌的消息只佔短短的三十頁 。 34另一方

面，它意昧著耶穌持久的價值只有以存在主義哲學的路

徑才能得到理解 。 耶穌對上帝國的宣吉與期待屬於神話

的範疇 3 在這個範疇中，耶穌建構了他的消息 。 對布爾

3 1. W. Heitmüller ' (保線的洗禮典型發一一描述及宗教史解釋) (Tallfe 1I1ld 

Abelldlllah/ bei Pallllls. Darstellllng 1I1ld religionsgeschichlliche Belellchl/ll毯，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03 1 。

32 參看上文注 17 .

33. W. Wrede ' (保釋) (Pall/, 1904; ET: 80slon: 8eacon, 1908) ， 頁 1 80 .

34. (新約*1'學> ( Theology of the Ne lV Teslall1e.川; ET: London: SCM, 1952; 

1955 1 。 布爾特盛的 ( '，鼠，代處境中的原始基會教) (Prilllitive Christia川沙 1II 11s

COlllelllpOr(//y Selti嗯; ET: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56 ) 耶穌敏包括在

內的太教」 造一章中 。

49 



分道揚草草

特曼來說， I神話」意昧著原始的 3 而這種原始的概念

形式在現代科學的世界中已經過時了。 35他反對自由派新

教的觀點耶穌消息的終未論是果殼 3 是應該被剝離的。

相反 3 它又是耶穌教導的不可分離的部分，耶穌的消息

是徹頭徹尾神話式的。因此，只有松神話 2 它才變得適

當。布爾特曼認為，桔神話意昧著進入存在主義哲學的

範疇。布爾特曼對自由派新教的批評是細緻的、尖銳的 。

然而，最終的結果還是一樣。作為存在主義者的耶穌 ，

代替了自由派新教中的道德主義者的耶，穌 。 但是猶太的

背景 3 或者框架 ， 或者神話，始終是要被拋棄的。耶穌

只有擺脫他的猶太性的糾結，才能獲得適當的位置 。

在裂隙的另一邊 2 即早期的基督教這一邊 3 布爾特

曼使裂隙更大 ， 因為他認為，福音書的諾斯替化發生得

很早。在布爾特曼那襄 3 我們看到一種對前基督教的諾

斯替救世主神話的全力追尋。布爾特曼唯一使基督論的

發展範疇變得有意義的做法 3 尤其在保羅與約翰那襄 3

就是假設基督教依賴於一種已經定型的、廣泛流傳的天

堂救世主形象的神話，這形象在特定的諾斯替的術語

中，被表述為「宇宙的形象， 一種先於存在的神聖存在，

上帝的見子，從天上下來並化為人形」 。 因此 ， 在 《新

12 約神學》 關於希臘化教會的教義之章節中，布爾特曼勾

畫出了一種普遍流傳的諾斯替救世主神話。此外，他甚

至相信這個神話在保羅之前就已經存在，而且已經影響

著希臘化教會的基督論 。 36即使這種前基督教神話深刻地

35. R. Bultmann ' (新約與科'illi ) IThe New Testament and Mythology, 194 1; ET ) , 

才真 H. W. Bartsch 編， (宣迫與神話 (卷一) ) I Kelygma al1d My的， Vo l. 1, London 

SPCK, 1953) ，頁 卜44 。然而 ， 布爾特曼對「神話J 太過隨意的定義， 使他

招致7很多般闊的批評， 參見j:1: 文〈梭神話化一一新約中的神游|問題〉

10emythologizing - the Problem of Myth in the New Teslament) ， a世1. H 

Marshall 俑， <新約接釋) INew Teslame l1l fl1lerpl叫aliol1; Exeter: PatemoSler, 

1977) ，頁 285-307 ' 此處參見頁 296-300 。

36. B lIltmanJ1 ' (新約州學) ，頁 1 66- 1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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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著希臘化猶太人的智慧思考(如布爾特曼已經指出

的那樣) , 37整個論題的結果是清楚的:基督教迅速地從

其猶太的框架中、從具有鮮明猶太性的耶穌中脫離出

來，而正是在這種脫離後的形式中，基督教發展成為它

現在的樣子 。

三、插曲的結束

上述的最後一個階段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枯搞無效

了 ， 這有幾個原因.

(一) 在巨大裂隙的耶穌的一邊 3 布爾特曼的存在

主義式重新解讀並不比其源頭哲學的影響長久 。 對歷史

耶穌的新追尋開始反對布爾特曼對耶穌的怯歷史化 ， 38而

這種追尋最後也在無法解決的方法論的問題中(主要問

題是無法規定統一標準以識別耶穌「真正的」話語與馬

可的編寫)瓦解於混亂 。 但是 p 這追尋是危機的一部分，

而這危機更嚴重 3 因為它影響著研究 《新約》 文本的整

個歷史批評方法 。 於是，許多學者感到絕望，他們認為，

關於歷史的耶穌 3 根本無法得到的令人信服的材料 。 "

(二)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 3 但同時又是布爾特曼所

沒有意識到的，耶穌與早期基督教之間的巨大裂隙本身

37. ((約翰福音〉 哥 | 子的宗教史背眾) 10er religionsg凹chichtliche Hintergrund 

des Prologs zum Johanl1es-Evangelillm, 1923 ) ，敝〈解您) (Exegelica;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67 ) ，頁 10-35 。

38 布爾特曼:i益傑出的學生克i半正是 ( Emst Käsemann ) 對布爾特曼提出了批評，

通常認為這發動了一局「新的追尋J-(歷史的耶穌的問題) (The Problem 

ofthe Historical Jeslls, 1954; ET) ，故氏茗， (新約主題吉爾文集) ( Essay.δ 011 

N的v Teslamenl Th emes; London: SCM, 1964 ) 頁 1 5-47 .

列 寧 11伯母 ( 0. E. Nineham ) 強烈表達了這觀跡， 見他在 J. Hick 編， (上帝道

成肉身的神話) (The A命Ih of God fl1C{// 凹的; LOlldon: SCMfPlli ladelphia 

W自個1111St缸， 1977 ) 一替中的 「締結」 。 這種悲觀主義的另一種頗有影響力

的表途，見於 W. Wi此 ， <人類改造中的聖經> ( The Bible il1 Hllma l1 

Tra l1sformalio l1 ;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3 ) • J. Bowd凹 ， (耶穌 未回答的

問題> (Jeslls: TI,e Ul/al1s \Vered QII臼lions; London: SCMfNashville: Abingdon, 
1988 ) ，對這問題也不斷地提出質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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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預設了 - 猶太教與希臘化文明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實

體，因此 ，希臘化的意昧著非猶太的，希臘化的影響實

際上就表現為將猶太的東西棄之不理。而猶太教與希臘

的化文明的這種區分如今也不再得到支持。頗有影響力

的，是亨戈爾 (Maltin Hengel) 的著作 ， 尤其是他厚重的

同名研究 。 4。他的基本觀點是.希臘化的影響在耶穌之前

的幾個世紀已經深入巴勒斯坦 從亞歷山大大帝開

始 3 甚至在他之前。舉例來說，我們非常確定的是，在

耶穌的時代 ，希臘語為巴勒斯坦人熟知並廣泛地使用 。

從一些銘文上我們知道，在耶路撒冷 ，人們是需要以希

臘文閱讀、理解公共告示的 i 在耶路撒冷周圍發現的保

存下來的銘文 〉 有三分之一是用希臘文寫成的 ， 即使是

猶太人第二故反叛羅馬時期(二世紀三十年代)的巴柯

巴 (bar Kochba; Kosiba) 書信， 也有兩封是用希臘文寫

成的，也就是說 3 巴柯巴自己更願意用希臘文而非希伯

來文， 4 1而這時期 ，避免任何「希臘化」含義的強烈的民

族主義正在盛行。嚴格來說 3 耶穌的時代，其實並沒有

非希臘化的猶太教。

亨戈爾還提醒我們，在耶路撒冷 3 從很早的時候 3

大概從基督教興起的那些最初的日子 3 就有一群希臘化

的、說希臘語的基督教信仰者。但也就是說 ，從「亞蘭語

的 M. Henge1 ' (猶太教與希臘化文明> Ulldais lI1 and Helle/lis間; 2 vo1s.; ET 

London: SCMlPhi1ade1phia: Fortrcss, 1974) ;如今也參見氏著， (公元一世紀
猶太地的「希臘化 J > (TI肘 'He/lenizC/tio/l ' 01 Jlldaea 川 theFiI叫 Ce/ltwy aJier 

Clu 叫; ET: London: SCM IPhi1ade1phia: T闕， 1 989) .學術界現在建成了一項
新共織在1 1古J折磨尼王朝的早期， 希臘化本質上並不是甚麼問題 ，只有當一

個人 「過分希臘化J 1時 ，這個問題才-變得嚴重起來 。 G. G. PO吐011 ' <後聖~!l!

l時代猶太教的多元性> (Divcrsity in Postbib1iade1 Judaism) 械、 EJM1 ' 頁

57-鉤 ，在此參見頁 58 .

41 另兒 E. N. Meyers & J. F. Stran阱 ，(考古學、拉比與早期基督教> (Archaeology, 

the Rabbis and Early Christia/l ity; Nashville: Abil1gdon!London: SCM , 198 1) 

第四傘; Henge1 ' {公元一世紀猶太地的「希臘化 J > '第二章。
42 見 M. H el1阱 ， (海亞軍j研與保EII\之間 > (BeMee /l Hes lIs a/ld Paul; ET: London 

SCMlPhi1 ade1phia: Fortrcss, 1 984) 一脅中的同名文章﹒另見本在?吾有問話 ，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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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maic) 階段J 到 「希臘語階段」的轉化 ，並非在基

督教改革事件進行的時候發生，這轉化不能被認為是基

督教在巴勒斯坦廣泛傳播的四 0年代和五0年代完成的

事。在耶路撒冷 3 福音書是用希臘語、以「希臘化的」

術語廣泛傳播的，從一開始，耶穌教導的傳統就是從亞

蘭語翻譯成希鵬語。實際上，如果希臘語在巴勒斯坦如

此流行，尤其是在城市 ， 那麼我們可以假定，在耶穌受 14

難節與第一個復活節之前 3 就已經有關於耶穌的教導與

故事的希臘文版本了。為甚麼不 P 仍

在這樣的證據面前 3 從井去猶太化的意義上談論希臘

化，或者暗示猶太耶穌與說希臘語的基督教之間的裂

隙 3 就被否定了。當然兩者有差異(這主題我們必須加

以討論) ，但不是因為我們能清楚地把一個階毆劃分為

「猶太的卜把另一個、稍後的階段劃分為「希臘化的」 。

(三) 在裂隙的另一遍 2 對前基督教的諾斯替救世

主神話的追尋，越來越被誼明是徒勞的 。布爾特曼對前

基督教神話的重構， 實際上主要取材於第四福音書的敘

述，這基於一個假設:第四福音書的材料源於諾斯替。 44

但是，這自然又是一個循環的辯論 3 沒有來自外部的支

撐，這論點是站不住腳的;而這樣的外部支撐極其缺乏。

沒有實際證據表明，這樣的神話先於基督教存在。相反 3

所有跡靠表明 ， 這神話是從基督教(二世紀)時代發展

起來的，而在那時 3 將耶穌視為主要基石之一的基督教

戈爾認為，耶路撒冷人口的 10-20%可能使用希敝語作為他們的1J吉或是母

諦， RII大概 8，000 至 1 6 ，000 人(頁 1 0 )
的既然希臘語在巴勒斯坦如此盛行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推測耶穌本人也會說

一些希臘語。既然這時期的猶太錢幣使用希臘的題字，那座 〈馬可稿音〉 十

二章 13-17 節提到的交流至少部分是以希臘語完成的 。 我們還可以這樣問

在耶穌與彼拉多之間，會用甚麼德育交流(可 15:2-5 ) ;很待與需尼流之間

會用甚麼語盲交流(徒 1 0 )

44 據初耳目1) (R. H. Fu ll er) 的說法， 布爾特盤樂意承認這一點 ，見(鼠，前研究中

的新約> ( The New Testament i/l CII川 ent Stlldy, London: SCM , 1963) ，頁 1 36

及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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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已經形成 。 只有從二世紀開始 3 我們才發現包含著

救世主形擎的諾斯替系統的出現 。 極為可能的是 3 基督

教的耶穌信仰提供了這模型一一是基督教把造成分加入

了諾斯替系統發展起來的原多混雜的思想之中 。 45

當然 ， 有幾位學者在拿戈瑪第經集 (Nag Hammadi 

Library) 中發現了證據，這些證據暗示了一種非基督教

和前基督教的神話 。 但是 ，在二世紀宗教哲學的大熔爐

中，非基督教並不意昧著前基督教。拿戈瑪第信仰的時

間與特性都指向二世紀，而且，在這些文本中 3 沒有實

質性材料動搖這結論。就這些抽出的材料與暗示而吉 3

對前基督教神話的支持並不充分 。 使一些 《新約》學者

痛苦的拿戈瑪第熱 ， 如同先前一代的曼德恩 (Mandean)

1 5 熱一樣 J這是一個持久穩固的病毒 ，但是我們應該相信 3

歷史批評的健康身體到時候就會將其甩掉 。

還有一種企圖 ， 就是找出斐洛 (Philo) 背後的那個

神話與屬天的智慧。斐格對例如 《創世記》一章 27 節的

解詣 ， 可以完全被解釋為融合了不同方面的影響 : 一是

早期的猶太智慧，一是斯多亞主義的信念，相信邏各斯

是理性的力量 3 它支撐看宇宙，另外還有柏拉圖的觀點，

認為屬天世界是永恆實在的領域。而早期猶太智慧傳

統 3 是詩化的希伯來語生動擬人風格的經典表達 。 “前基

督教的諾斯替救世主神話或原人 (Urmensch) 神話 ，僅

僅是一種多餘的假設 。 不必將這些視為一個早期沒有保

存下來而現在殘破不全的神話的片段 ，反而有證據強有

的對此點及其後果，另見 J. D. G. Dunn ' <形成中的基督論) (Ch川slology ill Ihe 

Makù臂; London: SCM/Ph iladelphia: Westminster, ' 1989) 頁 99- 100 、

215-216 ;亦見氏著 ， <羅馬ì!i) (Rollla肘; WBC 38; Dallas: Word, 1988 ) 

頁 277-279 . 完整的討淪參見 S. Petremenl ' <分離的上帝諾斯替主義的越

激> (Le DIEUséparé: les origills dll gllOSlicislI悶; Paris: Cerf, 1984) 

﹒曼德恩人為;的訢替派教徒， 如今在伊拉克仍有後i訝 。一一課注

46 另見本1~}第十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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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表明 這些因素是日後在建構後來的那個神話時成

為其柱石的 。

簡而吉之 3 企圖尋到一位歷史的耶穌 ，他封信仰來

說缺乏價值，或是一位對信仰來說具有重要價值而與其

猶太性分離的耶穌，並且他明 顯不同於希臘化的信仰的

基督，這些企圖都已經不可挽回地微底失敗了 。

四、耶穌的猶太性與基督教的猶太框架問題重現

這些陳舊的探究方案都毫無結果，而與此同時，在

過去的二十年中 ， 對早期基督教與第二聖殿猶太教之中

的猶太背景的興趣又極大地復甦了 。 在這一點上，有一

些因素具有特別的意義 。 47

(一)死海古卷 它們於四十年前被發現，但是

其影響直到現在才在整個 《新約》 與早期基督教學界顯

現出來 。這部分是因為有些古卷還沒有出版 。 48但是部分

是因為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理解這項發現將發揮怎樣的 16 

充分影響。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一點是 3 我們現在已經擁

有來自耶穌時代的文獻 ， 而這些文獻直接與那個時代的

猶太教內部的團體之一相聯緊。我們並不缺少來自這個

時代的文獻 3我們的麻煩在於 : 一些像《禧年書~ Oubilees) 

和 《昕羅門詩篇~ (Psalms of Solomon) 這樣的文獻 3 我

們不能確定其作者是誰 3 它們代表了第二聖殿猶太教時

期甚麼樣的團體 ，其宣講對象是誰 。 我們對死海古卷很

有把握的是，它包括了愛色尼派的著作，表達了他們的

47. 至於當代對早期猶太教研究的一些觀點 ， 見 EJMl ， í導盲 J '頁 1-30 附參

考主?目 。

48 死海古卷的一些經卷不能出版 ， 越是現代學術界最大的l恥辱之一。一些學者

凹十年前承給了研究這些經文的j~任 ， 位1時期的另一些學者通過這些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J，IJ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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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49也就是說，我們第一次擁有了關於耶穌時代猶太

教中一個主要的亞群體的觀點之第一于證據 ， 而對於其

他一些主要的亞群體一一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奮銳黨

人50 (根據約瑟夫[Josephus]的劃分) ， 我們沒有第一手

護據。

此外 3 這些文獻形象地再現了第二聖殿猶太教時期

的多元性 。 在死海古卷被發現之前，我們可以輕易地假

定， 那個時期有一個標準的猶太教主導思想，那個時期

其他作品都只是例外，是極小的少數群體的觀點 。 但是

現在，整幅畫面突然改變了 3 因為這些群體中的一個 3

能夠為自己說話 。 現在事實已經很清楚:第二聖殿猶太

教是由許多個分裂的、多元的利益群體組成的。 他們繼

承了同一份遺產 3 我們會繼續討論 ， 51但是他們卻以不同

的方式在表述看那一份遺產。 52

(二) 死海古卷的發現重新燃起了對所謂的「新舊

約之間的猶太教」之研究的興趣，即對猶太教吹經與偏

經的研究興趣。 一百年前的世紀之交，曾有一股研究的

17 1良潮，在查爾斯 (Robert Henry Charles) 編輯的兩卷本著

作中達到了高潮 。 53接若在半個世紀的時間中 》完成了少

49 雖然有一些疑慮，但是從老普林尼提供的;';J!j歧和昆蘭 ( Qumran ) 發現的關於

死海西北角愛色尼 (Essene ) 國恆的考古證錢來看，還是很接近[J'J.;fl1J 的

( ( 自然史> [Nalllrals Hisloria] , V.73 ; ~在 GLA刀 ， I A72 ; 1.480-1 詮釋)
附近發現的古卷;是我們能夠辨別出昆I胸中上固和死海古卷是愛色尼派的 ， 把這

些經卷與愛色尼派相聯緊，獲得了一致的贊同 (J. Murphy-O'Conner ' <猶

太沙漠) [The JlIdean Desert] ， 給 EJ，腳 ，頁 119-156 ' 此處參兒頁 1 24- 1 25 ) 。
50 後兩者是相互關聯的關惚，在第一1x猶太起義(公元 66-73 年)被鎮壓|峙 ，

民族政惱和政治f1l'l jl叫被摧毀 。 或者至少可以說 ， 他們的文獻沒有存留下來，

也沒能產生持素質的影響 ， 而猶太教的天般觀翎l存留了下來。 M一點見第十二

:4Io 至於法利哥哥人，見本性第六章。

5 1 兒本fH第二章。

52 克例如 Porton ' <後聖經11古代猶太教的多元化) ， 更多討論見本前第六泣 。

53. R. H. Charles ' (積約1欠徑與偽經> (The Apoclypha alld Pselldepigrapha olllle 

Old Tesla/llel1l;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1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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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富有新意但較分散的研究 。 但在最近二十年左右 ，一

大批介紹這些文獻的新導論出現 ， 54並且這些文獻本身又

有新校勘本問世 ， 55使得相關的興趣又活躍起來。然而 ，

這一切的重要性並非一直得到充分的重視 。事實是 3 這

些文獻與斐洛、約瑟夫的著作、死海古卷一起，在時間

上與初期基督教徒的作品最接近。它們並非僅僅順便拿

來用以填補 《舊約》 與 《新約》之間空白的資料，如那

個不恰當的名稱「新舊約之間 J (intertestamental) 所暗

示的那樣。它們與死海古卷一樣 3 為我們提供了關於耶

穌與他同時代人的背景的知識，而這些知識我們從別處

無法得知。只要我們認為有一種標準的猶太教(除此之

外的文本都是 『異端j ) ，那麼 3 那些小群體的、不重

要的少數人的觀點就會被極大程度地忽視 。 如今它們也

被視為另外一些可能的、具有競爭力的對猶太教的理

解;與它們並存的另一種可能的理解，就是由拿撒勒的

耶穌掀起的運動 。 於是 3 我們獲得了一個清晰得多的視

角來考察這運動最初出現時的各種參與因素， 也對這些

參與因素有了清晰得多的把握。

(三) 另一個因素是拉比傳統的傳統歷史分析。在

54 尤其參見 J. H. Charlesworth ' {偽經與現代研究及附錄> (Tlle Pselldepigrapha 

and Modern Researcll willl a Sl/pple/llel1ιChico: Scholars, 198 1) ; G. W. E 

N ickelsburg ' <聖經與米示傘之間的猶太文獻> (Jewisll Lileralllre belweell IIIe 

Bible and Ihe Misl/llall; Philadelphia: FortresslLondon: SCM, 1981) ; M. E 

Stone ' (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作品> Ue川'sll Wrili啥S ofllle Second Temple 

Period; Assent: Van Gorcllm, 1984 ; E. Schürer ' (耶穌基督1時代的猶太人歷

史> (Tlle HislOly of Ihe Jewisll people in IIIe Age of Jes l/s Cllrisl; revised by G 

Vermes, F. Millar & M. Goodman; Edinbllrgh: T & T. Clark; vo l. 3. 1, 1986) ; 

R. A. Kraft & G. W. E. Nickelsburg ' (早期猶太教與它的現代詮釋者) (Early 

Judaism and ils Modernlnlerprete悶; Atlanta: Scholars, 1986) 

55 尤其是 J. H. Char!esworth 編，(幸存約的經> (The Old Tesla /llel1l Pselldepigrapl悶，

2 vols.; New York: DOllbledayl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83; 

1985) ; H. F. D. Sparks 編，(背約1x經> (Tll e ApoClyphal Old TI凹的刑。叭 Oxford

Clarend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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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上，紐斯納(Jacob Neusner) 作出了巨大貢獻 。 56在

紐斯納產生影響之前，這時期的學者，不論是猶太人還

是基督徒 3 都傾向於這樣的假定:米示拿 (Mishnah)

托塞塔 (Tosefta) 、塔木德 (Talmud) 、米大示 (Midrash)

等經書中的拉比傳統 3 可以被自由地用來建構一世紀猶

太教的圖景，而這圖景可以被視為事實上的標準猶太

教。即使是聲名赫赫的耶雷米亞斯 (Joachim Jeremias) 

18 也陷入了這圈套 。 57在猶太傳統的這邊 3 馬喀比 (Hyam

Maccoby) 也可以受到同樣的批評 。 58這錯誤是雙重的 。

首先，這類文獻通常是三世紀和四世紀的作品，必將其作

為一世紀的觀點與環境的見證是錯誤的 3 其吹 p 這樣做

會極大地忽視我們確知是同樣出白這時期的其他文獻

( (二〕中提到過) 。當然 2 這錯誤相當令人震驚 。從

猶太學者的角度來看 2 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 3 因為對他

們來說，拉比猶太教的傳統已經持續了一九00年 。 但

是對基督徒學者來說，這一點是令人吃驚的 3 因為他們

本該會不留情面地批評任何試圖以同樣的方式閱讀三世

紀和四世紀基督教文本來回溯一世紀的研究教父時期的

學者。 60

56 尤其見他的 〈公元七 0年代之前法利ff.人的拉比傳統> (The Rabbillic 

Tradiliolls ab01l1lhe Pharisees bejòre AD 70; Leiden: Brill , 197 1 ) 以泉之後的許

多出版物 。

57 如 J. Jerem i酌， {耶穌l時代的耶路撒冷> (Jerusalelll althe Tillle 01 Jes lIs; ET 

London: SCM. 1969) 

58. H. Macco旬 ， {公元一世紀的猶太教> (Judaislll il1 lhe Firsl Cel1ll仰; London 

Sheldon, 1989) 

59 尤其主U H. L. Strack & P. Bi llerbeck , (從塔木德與米大示出潑的新約注釋〉

(Kommenlar z lIm Neuen Teslame l11 (l llS Talmud 1Il1d Midrasch: München: C. H 

Beck, 4vols. , 1922-1928) 。施特拉克(H. L. Strack) 和比1日I貝克 (P. Bi llerbeck) 
受到不公正的指責，說他們尤其是比勒貝克將造些材料皇帝在一起是錯誤使用

7位些材料。

6。在這一點上 1 :5iI鹿山大 (P. S. A lcxandcrl 的批評也很中肘，見 〈拉 ~t猶太教

與新約) (Rabbin ic Judaism and the Ncw Tcslamcnt ) , il& ZNW 74 ( 1983 ) 

頁 237-246 ;這飾文章的觀點與薩爾達里尼 (A. J. Saldarini l 的也很相似

A. J. Saldm 間， <拉比猶太教的重建) I Reconstructions ofRabbinic Juda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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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斯納則走出了合乎邏輯的一步 2 把這些尤其在對

基督教徒文本的研究中發展出來的源頭分析、形式分

析、傳統歷史批評于法 ，用於研究拉比的文本 3 因此，

他成功地證明了一個事實 這些傳統是一代人接著一代

人，一層一層地被建立起來的，直到它們達到現在這樣

的狀態(在米示拿與後來的拉比著作中) 。當然，人們

很容易想到以下述方式來回應，正如有些學者對耶穌傳

統的傳統歷史分析所回應的那樣:現在我們沒有甚麼確

定的 3 我們不能確定有甚麼具體的傳統可以追溯到耶穌

的時代。創造結論太過極端 3 正如紐斯納也認為的那樣。

這一點我們將會看見 。我們這襄需要指出的是 ， 紐斯納

的著作，因為結合了(一)與(二) ，所以成功地揭示

並破除了這個古老的假設 在一世紀七十年代之前 2 曾

經有一種標準的猶太教 3 或者說拉比猶太教或是法利賽

猶太教已經建立 3 並且建構著這種標準的猶太教。

(四)第四個因素是，最近一段時期，對猶太教的 19 

特性有了重要的重新評價。幾世紀以來，人們總是假定

(尤其是在新教的圈子襄) ，猶太教或法利賽人的猶太

教是狹隘的、律法主義的宗教 。法利賽人認為宗教就是

「做功一得義 J '即通過善功獲得救贖一一於是爭論隨

之而起 它為耶穌的福音和保羅的福音提供了一種有

力的襯托，因為耶穌和保羅的福音帶來了恩典與赦罪的

宗教。長久以來 ，猶太學者抗議這種對猶太教的描繪 3

收 EJMJ ' 頁 437-477 '在此參見頁 454-457 ;另外，可參考氏辛年， (法利賽

人的文士與微者1\該人> (Pharisees Scrib臼~ clI7d Sadducees; Wi lmington: ClazÎer, 

1 988/Edinburgh: T. & T. Clark , 1989) ，頁 7-9 、 1 99 及以下 。

61 參見上文注 39. 在乘德斯 (E. P. Sandersl 的 〈耶穌與猶太教> (Jeslls a l1d 

J lIdaislIl; London: SCMlPhi ladelphia: Fortress, 1 985) 一位中，過皮反應是顯而
易見的，{做')iì'氣德斯這本白並未顯示耶穌傳統中有多少是經得起般裕的反史

務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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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這是對法利賽人和對猶太教的一種諷刺，一種

歪曲。他們所知道的猶太教與前一種假設並不相同:猶

太教強調懺悔、赦罪、贖罪。那個忽視或否認猶太教這

些特點的耶穌和保羅 3 是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一些基督

教學者也抗議對猶太教的偏見，如摩爾 (G. F. Moorel 

赫弗德(R. T. Herfordl 、 I~自克斯(1. Parkes l 0 62但是直

到桑德斯 (E. P. Sandersl 的 《保羅與巴勒斯坦的猶太教》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l 問世，對猶太教的偏見

似乎始終貫穿於學界，尤其是英語國家。“

新出現的觀點是:傳統關於保羅福音的新教觀點 ，

更多地產生於路德對保羅的闡釋，而非保羅自己。路德

反對中世紀教會關於「善功」的教義，最終通過保羅關

於「因倍稱義」的教導發現了與上帝的和解一一上帝自

由地接受個體 3 而不是依靠個體自己的任何善功。問題

在於，路德在閱讀中把自己的經驗放在了保羅身上。他

假定保羅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某個主流傳統教導通過

事工(即獲待善功的善行)來稱義。並且因為路德的「因

信稱義j 教義，曾使他自己獲得了極大的安慰，他認為

保羅在皈依基督教的時候也形成了同樣的見識 。“一個明

62. G. F. Moore ' ( 1捌於猶太教的基管教作晶 ) (Christian Writes on ludaism) 

載 HTR 14 ( 192 1) ， 頁 197-254 ; R. T. Herford ' {新約中的猶太教> (JlIdaislIl 

ill the Ne lV T，晶~tamel1月 London: Lindsey, 1928) ; J. Park間 ， {基督教堂，與猶太

會堂的街突一一反猶主義起澈的研究> ( The COI!月ict 01 the ClllIrch alld 

秒11哼哼肘. A Stll吵 ill the Origills 01 A叫凹的lI ifis川 ; New York: Athanel間，

Macmi llan , 1934 ) 

的 London: SCM, 1977 '尤其見頁 1-1 2 、 33-59 • S. Sandmel ' {猶太教與基督教

中的第一代基ff徒 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The Fi吋t Christiα" Cenlllly in 

J lIdaislll alld Christ間lIity. Certaillties ond Ullcertaill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這本ß't巴庫爾 ( G. F. Moore) 的作品視為很重要的

分水嶺 「在摩爾之前 ，沒有對猶太教的公允的研究和評偵 J (頁 66)

64 在桑德斯的作晶中，新l!jjijl (K. Stcndahl ) 早期的一些微點發縛了重新的認

織和肯定， (使徒保羅和西1ï內省道德) (The Apostle Paul and the lntrospective 

Consciellce of the West)絨 HTR 56 ( 1963) ，頁 199-2 15 ; 時版於 〈猶太

人和外邦人中的保綠> (Palll AIIlOl也 Jews alld Gelltiles; London: SCM, 1977) , 

頁 78-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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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推論是 保羅時代的猶太教一定與路德時代的天主

教有看同樣的教導一一作為律法主義的猶太教，沒有為

恩典和赦罪留下任何位置。簡而吉之，路德以自己的經 20

驗解讀了保羅以及保羅所面對的情境 。 的

不幸的是 3 這模式仍然頑強地保存在新教的學界。

舉例來說，後來的保羅研究 布爾特曼、克澤曼 (Emst

Käsemannl 、里德博斯 (Herman Ridderbosl 、柯蘭費爾

德(c. E. B. Cranfieldl '都沒有真正擺脫這基本的範式

法利賽人和法利賽猶太教，是陰鬱狹隘的律法主義的宗

教的倡導者。“現在， 由於桑德斯的貢獻，在很多人眼襄

這看法已衰落。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猶太教的另一面:在

某種程度上 3 它實際上是恩典與赦罪的宗教，而這看法

是從前未曾有過的(由〔一〕 和〔三〕得知 l 0 67 

這範式的轉換是巨大的，而且帶來一些基本的、直

到現在仍在激烈爭論的問題 。舉例來說，假如法利賽人

不全是律法主義的狂徙 3 那麼我們如何解釋福音書傳統

中耶穌與法利賽人的衝突?衝突中要解決的是甚麼?他

們是否真的完全對立?福音書傳統在這一點上是否這樣

的結果 早期基督徒在複述自己內部的街突?假如保羅

並不抗議善功善行稱義( merit-eaming-good-works 

righteousness l 的概念，那麼他反對的是甚麼?那麼多猶

太學者對新教的保羅(也e Protestant Paull 的困惑 3 是新

教詮釋下的保羅昕導致的 3 還是保羅本人導致的?這些

問題我們還得回頭再來回答。眼下僅僅需要指出:我們

是在對研究早期基督教的眾多觀點進行重新評估， 而在

這種重新評估中，基督教發瘋於猶太教、基督教與猶太

的進一步的討論見:t:u文〈上帝的正義關於因信研義的更新觀點) (Thc lusticc 

ofGod. A Renewcd Perspective on Justi fi cation by Faith J '戰 JTS43 ( 1992 ) 。
“更詳細的討論見躺著 《耀馬位> ;參見例如l頁 Ixv 、 l 鈞、 587 . 還可參考4111

著 〈耶穌、保雖非ut拉法> (Jesl悶• Palll alld the La lV; London: SPCK, 1990 ) 
的本世?第七章有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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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關係這問題其有絕對的優先性。耶穌成長於其中、

早期基督教發源於其中的猶太教究竟是甚麼樣的?為甚

麼基督教從猶太教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宗教?於是，

這些闇繞本書主題的問題更激烈緊迫地重新浮現出來。

(五) 還有一個因素也不能被忽視 . 基督教學界對

大屠殺一直持批判態度，對基督教歷史中一直存在的反

猶主義 (anti-semitism l (至少是在《新的》中潛在的)

的識別 。 尤為重要的是梵二會議的 《教會對非基督宗教

態度》宣吉 (Declaration on the Re/'σtionsh伊 of the Church 

to Non-Christian Rel信ionsl ' 它包括以下的敘述:

教會雖然是天主的新子民 3 但不應視猶太人為

天主所撩棄及斥責，一若由《聖經》所得結論似

的一教會既反對迫害任何人 痛斥一切仇

恨、迫害，以及在任何時代和由任何所發動的反猶

太人民的措施 (94 ) 。“

最近的普世教會協會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l 也值

得一提 他們意識到，教會與猶太人的關係是使徒信仰

的核心部分 3 因此必須成為當下的合一日程的一部分。 ω

然而，在過去的十五年中，新問題又出現了，尤其

是蘿特 (R. Ruetherl 提出的尖銳問題 。 70蘿特的挑戰是

坦率的，也得到了一些人的響應。反猶主義是基督教的

鉤. w. Abbott , (梵二會議文獻) (The Docllme l1ls 01 Valica l1 lf; Amcri間， 1 966) , 

頁 666-667 指肘 ，心後一句話的意味在會議進行當中做削弱了 ， 因為先lìtrl'iL

m中「以及隨W J (and condcmns) 迫個經海被刪除了﹒

69. H.-G. Li位 氣， (今天的使徙信仰I) (Aposlolic Failh Today; GCllcva: WCC , 

1985) ， 頁 259-260 、 265 • 

70. R. R. RlIethcr ' (信仰與兄弟札I~娃一一反猶主義的州學很淑) (Failh a l1d 

Fralricide. The Theological RoOIS 01 Al1li-Semili間; Ncw York: Seabllry, 1 9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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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疾，是教會將耶穌視為彌賽亞而引出的一個必然推

論。要如此完全地接過「以色列」的彌賽亞，如此完全

地接過「以色列」的概念和「上帝子民」的概念 ，就是

反猶主義的，或是至少反猶太教的。基督教徒是反猶主

義的，因為他們是基督教徒，這一點有清晰的暗示。基

督教的反猶主義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傾向在 《新

約》中就已經成型.在《約翰福音》以及在描述早期基

督徒使命的 《使徒行傳》 中 ，猶太人被定格為耶穌的敵

人 2 在《馬太福音》二十七章 25 飾，猶太人是作為耶穌

的謀殺者出現的，在《約翰福音》八章 44 節中，猶太人

被描述為撒但的孩子。 71

面對如此的挑戰，重新審視最早期的基督教與其源

頭信仰之間的關係，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五、新研究的必要

重新研究基督教的早期階毆是重要的。

(一) 放棄這種歷史追尋的誘惑一直存在 3 因為種種

困難已如前述，並且在歷史問題上缺乏普遍的一致意見。

事實上 2 如今許多學者更願意集中精力對 《新的》文本進

行文學研究。當然 3 對這些文本的文學與修辭特色的識別 22 

與欣賞是相當重要的，對我們理解和使用這些文本是非常

有價值的。但這不是歷史研究的替代。《新約》文本的文

學研究，作為歷史研究的補充，已經顯示了其價值(歷史

文學批評l ;如果這些文本的歷史特色被忽略或者貶值，

那麼其文學價值也會減少 i 文本從其原來的背景中被釋放

(金eedl (所謂「被解放 J [liberated] ! l '文本就更加容

易被濫用 3 更屈從於韻者的意願。

(二) 希望探究耶穌的歷史真實性，希望探究在我

71 更多討論見本白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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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歐洲歷史與文化中如此有影響力的運動的初始 ，這是

人類的好奇心使然一一歷史的困難只會促進這種好奇心

而不會誠弱它 。這種對耶穌、對初期基督教無窮盡的迷

戀，在似乎無休無止的有關主題的電影、戲劇、音樂與

文獻中有所反應。我們有責任確保「路人」的好奇心會

得到可靠研究的回答一一否則，這便會成為僅僅懷著好

奇心的人想象出的一系列故事，或是夾帶私心者懷有偏

見的描繪，或是官能刺激販賣者(他們為沉迷電視的一

代設定圖像)生產的幻象 。

(三) 新探究並不只出於神學的原因一一至少還有

兩個原因。首先，如果耶穌是歷史中的上帝的「道成肉

身 J '那麼那個人的所有歷史獨特性就是我們對上帝的

基本定義一一對我們之於上帝的理解、上帝對人類的意

志，它是根本性的。其改 3 基督教的正典賦予了那個時

期(基督教的第一代與第二代)的文獻極大的重要性 。

因此，對這些文獻以及這些文獻的影響的理解，對於任

何定義基督教的企圖來說就是核心的。它們比其他任何

文獻都更能說明基督教是甚麼。

昕有這些因素促成了現在常被提到的「歷史耶穌的

第三吹追尋J 72的興起，這並不令人感到驚奇。恰恰是願

意承認並重視耶穌的猶太背景和猶太特徵、以及他的工

作這一點，為進入耶穌傳統提供了新鮮的刺激和新穎的

角度。這追尋發生的時間，正好是舊的追問者失去了方

23 向、失去了繼承者 ， 並準備放棄追問的時候 ， 也是(猶

太的)耶穌與(基督教的)保羅之間的裂隙再吹擴大的

時候。 73

72 尤其參見 s. Neill & T. Wright , (一八六一至一八人六年的新約經釋> (The 

1l1telpretatiol1 oJthe New Testamellt1861-1886; Oxford Unive間ity Press, ' 1988) , 
頁 379-403 • 

73 泡在馬略比 (H. Maccoby ) 的著作 《艸沛的精連者 保羅與基督教的發明〉

(The t.砂thmaker. Palll a l1d the 111νel1tion oJ Christial1 i吵; London: Weidenf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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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章節中 3 我們並不過多地捲入那追尋，儘管

我們的研究對其也是一種貢獻。我們所要關注的範圍更

加廣闊 。 尤為特別的是 ，激勵著這追尋的問題可以被表

述為﹒既然耶穌是一個猶太人，既然基督教從第二聖殿

猶太教中發展出來 3 既然猶太教的經典仍然是基督教《聖

經》 的一部分 3 那麼它們向我們講述的基督教 不僅

是它的初始，而且是它的持久的特性。要腎、焦我們的問

題，最好是使用本章開頭的術話。公元一世紀末 3 兩大

世界宗教誕生了一一拉比猶太教和基督教。它們來自於

同一個源頭。它們為甚麼會分道揚鏘，並且變得如此不

同?它是如何發生的?有甚麼單一的原因或事件使得這

種決裂不可避免嗎?或者這種裂痕是長時間的、緩慢的

過程，如果兩方都有良好的意願 3 這決裂本來有可能彌

合 |嗎? r分道揚鏘」讓我們從兩大宗教中學到了甚麼?

它們持續的互動向我們說明了甚麼?

但是首先，我們必須對這框架有一個清楚的了解，

這框架指公元一世紀七十年代之前的第二聖殿猶太教。

& N i co l s凹， 1 986) 一脅中達到了可笑的程度，但是危險同樣存在於桑德斯的

觀叫 因為榮德斯認為猶太教和基f'f教是兩種誠然不同的宗教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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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章所述 ，現在學界普遍認為，公元一世紀的時

候 3 尤其是我們考察的七0年之前，並沒有一個單一的、

統一的猶太教類型。早期的假設認為，耶穌生活的一世紀

的巴勒斯坦 3 已經有一種標準的拉比猶太教，這假設已經

被拋棄。猶太學者如紐斯納和西格爾 (Alan Segal) ，認

為這時期的猶太教是多元的。 l另一種說法是，第二聖殿猶

太教在很大程度上來說由許多不同的利益群體組成。約瑟

夫認為有四個教派或是「思想、學派j 一一法利賽派，撒都

該派(Sadducees) ，愛色尼派 (Essenes) ，奮銳黨 (Zealots )

( {猶太古史> [Jewish Antiquities] , 13.171 ; (猶太戰記》

[Jewish War] , 2.1 18) 0 2此外，大多數那個時期的猶太教

1. J. Nellsner 等俑， (墓骨教轉型l時代的猶太教民其彌j~:<r.! ) (JlldaislIIs 叫 ld Ihe i1 

Messiahs al Ihe Tllrn ol lhe Chrislia17 Era; Cambridge Universi句， 1987 ; A. F 

Segal ' (近古時代其他的猶太教) (The Olher Jlldaisms 01 Lale A17liqlli紗;BJ S

127; Atlanta: Scholars, 1987) • R. T. Herford ' (車li約時代的猶太教) (Jlldaislll 

il1 Ihe Ne lV T.凹lallle171 Period; London: Lindsey, 1 928) 還備要指出的赴 ，放
蒂菲奧里(c. G. Montefiore ) 已徑協始經常使用「許多猶太教J 這個說法了，

頁 14- 1 5 .

2 約瑟夫在 〈猶太織紀〉一位中 (JelVish W.凹， 2 . 11 8) 把 「會銳1，\I; J 稍作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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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 J (sect) ， 後來又稍為 「第凹哲學J ( fou的 phi losophy) ( <猶太

古史> [JewishA17liqllilies) ' 18.9, 23) ， 另外三種哲學分別是法和Jffi匠、掀

榔該派、愛包尼派( <猶太絨記> , 2. 11 9) 。 相關討論兒 M. Heng訓 ， (奮

銳古往> (The 2ea/ols, 196 1; ' 1976; ET: Edinbllrgh: T. & T. C lark, 1989) ，第三
章; Schür缸 ，卷二，頁 598-606 . I教派 J (sect ) 這個洞並不赴令人滿蔥、的

術漪 ，另一些|侍候，我使用 「宗派 J ( facti on) 這個祠，但赴也不敢圳人意

(具體討淪見本替勢，六章) . 對於目前的討論來說 ， 我喜做科嵐的 J.D

Cohen} 提出的定義一一「教派是/HI~ 、有組織性的|團體 ， 娟的是從一個大

的宗教閱惚中分離出來，認為自己才體現若這個大間他的是II恕，認為只有自

己才明白村的意顧J '見氏茗 ， <從馬加比到米示t.t) (Frolll Maccabees 10 

第二章 第二聖殿猶太教的四大支柱

的偽經被認為是「教派的文獻J 03更不要說普通大眾 2 應

許之地的于民 (拉 10:2. 11 ;尼 10:30-31 ; 比較耶 39: 10 ; 

約 7:49) ， 4還有大批居住在以色列土地之外的猶太人， 即 25

散居的猶太人 (diaspora) 。喘息之，關於七0年之前標準

的或正統的猶太教的觀點，是非常可疑的 。 6

然而 ，我們仍然能夠為第二聖殿猶太教找到一個共

有的、統一的核心，一個所有猶太教的多元形式都賴以

建立的四童基礎， 一個所有教派都以自己的方式間釋的

共同遺產。我們不能說這四個共同的因素就是猶太教，

因為每一個教派或群體對這四個因素的理解、強調的側

重點以及表達的方式不同 。 即使「猶太教 J (希臘文

loudaismos ' 英語 ludaism) 這個名稱在那個時代的文本

中使用，它也可能包含著一種教派主義對這術語的理

解。 7但是不管怎樣，這名稱可以被使用 i 有一種東西可

以被識別出來，它就是「猶太教J ' 它對於第二聖殿猶

太教時期不同的、 多元的表達來說是共同的 。這種共同

的因素，正是我們努力想要在七0年之前的猶太教的不

同親屬中澄清的家族類同之處 。

Ihe Mish月訓; Phi ladelphia: Westminster, 1 987) 頁 l鈞 。 但是 ，還有其他不

同種類的教派，以泣不同程度的教派主義 。 就狹義的定義來說 ，或許只有昆

闌干士|國才可以稱之為「教派 J ; 就廠昌盛定義來說，耶穌引發的迎動也版該包

含其中。進一步討論見 Saldari則 ， (法利賽人的文士與微都該人> '尤其是

頁 70-73 、 123-127 .

3 進一步的討論見本吧?第六章。

4 進一步的討論見 IDB ' 1. 106-1 07 ; 尤其見於 A. Oppenheim缸 ， <鄉民希綠

l時代猶太人的社會展史研究> (The AIII Ha-aretz: A Sl'" 車I il1 Ihe Socia/ Hist01y 

olthe Jewish Peop /e il1 lhe Helle l1 islic-Roma l1 Period; Leiden: Brill, 1977) 
5 見面蒙 (M. Simon ) 的評論 <n:.質的以色列 難馬帝國 l時代(公元 135-425

年)基'f!f徒與猶太人關係的研究> (Verus Israe/. A Stlldy 01 the Re/atio附

6el"悍的1 Christia l1s a l1d Je叫S il1 the ROIIIG17 Elllpire [AD 135-425]; Oxford 

Littman l ibra巾， Oxford Univers i旬， 1 986) ，頁 33 -34 . 至於1也臨分怖的細節 ，
見 Schürer )卷三 ，頁 1-泌的地理側查報告 。

6 例如 l可以參考 N. J. McElen句 ， (早期基督徒 l時代的猶太教中的正統〉

(Orthodoxy in JlIdaism of the firs t Christian Century) ，敝 JSJ 4 ( 1973) ，頁
149-153 ;以及上文注 l 捉到的文獻。亦參見本r~第一章第四節(一)、(二) 。

7 進一步的討論見本會第八軍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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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男主焦於我所說的「早期猶太教的四大支柱J ， 8我

當然不會對早期猶太教做一個完整的分類或描述 。 許多

人想要把其他因素，尤其是猶太教的經典 3 帶入到這個

核心。對律法的充分討論是可能的(本書第二章第三

節) ' 1盡管在接下來的章節中 ， í律法」的涉及面會寬

沒得多。 由於另一些猶太教研究的鼓勵，我還是很有信

心的，這些研究表明 ， 用這些術語對早期猶太教進行的

26 分析並非完全特殊 。 9事實將會很明顯正是這些基本的

間釋差異的事件，使基督教從那時期的其他猶太教教派

中獨立出來 。

一、一神論:神是一

一神論對於耶穌時代的猶太人來說是絕對基本的概

念。 10每天每個猶太人都被教導讀示瑪 (Shema) : í 以

8 當然，這比偷來自我們更1111熟悉的「伊斯蘭教的五大支柱j

9 在我的腦海中浮現的 ，是 H. R. Greenst帥 ， (猶太教一一永恆的約) (Jlldaism 

- AII Etemal COVel1C/llt; Philadclphia: Fortrcss, 1983) 在這本會中 2 作者這樣
創分猶太教的組成部分的 一 、上帝 ，二至三 、妥拉，四、以色列 子民，

五 、以色列 土地 ， 另外可參見 S. Nigosian 心猶太教神聖的道路) (Jlldaism 

The Way of Holilless; Cmcib le, 1986) ，這本ì!'i主要有五個章節 一 、科學的

上帝， 二 、科1型的于民， 三 、私l'型的土地 ， 四、私l'擎的經典 ，五 、神聖的儀

式。還可參見 E. L. Fackenheim ' (甚麼是猶太教? ) (What is Judaisl肘;New

York: Summit, 1987) ，在這本rl~中 ，作者以引用開始他的問答， 引用的是佐

l哈爾 (Zohar ) 中的諺語 「上帝 、 妥位和l以色列是一體J (頁 43) 。 同樣

兒 Herford ' (新約時代的猶太教) ，頁 1 6-21 . 30 、 36-37 ; Cohen ' (從馬

1m 比到米示傘) ，頁 103 、 105 ;見 M. R. Wilson ' (我們的父亞伯拉罕 2主

管教信仰的猶太板前l) (Ollr Father Abrahalll. Jewish Roots of l/te Chrisliall 

F卸的;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9) ，頁 259 ' 該您提出「凶大支柱:上帝、

妥拉 、 子民和土地J ;見 P. M. van Burcn ' (猶太一基督教現質的科學(第

二音11) 以色列子民的基督教訓學) (A Theology ofthe Jewish-Christiall Reality 

Part 2. A Chrisliall Theology of Ihe People of lsrael; San Francisco: I-Iarper & 

Row, 1983) ， 第二章至第七泣 。
10. r摩西平11法的基本原羽!就赴展現上帝存在的瓦迪lJ一-L. E. Goodman ' (一

*1'淪) ( Mollotheislll; AlIanheld, Osmun & Co., 1 98 1 ) 頁 113 ; 在公元一世

紀初，對於昕有猶太人來說 ， 他們的上情是唯一的神 ， 他們的宗教是唯一的

宗教 ， 也赴很普遍的看法一-E. E. Urbach ' (公元一至三世紀猶太教的自我

隔離或自我確認理論與質踐> (Self-l solation or Se l仁Affirmation in Juda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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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啊，你要聽 l 主一我們上帝是獨一的主。 J (申 6:4) ; 

實際上 2 在 《申命記》六章 7 節的基礎上 3 一個虔敬的

猶太人一天要讀兩遍示瑪 。毫無疑問，耶穌也是這樣被

教育的。同樣地，猶太人的義務，十誠，也有看同樣的

要求 í除了我以外 ， 你不可有別的神 。 J (出 20 : 3)

根據塔木德，這兩條經文在公開禱告中是每天必須背誦

的 ， 即使是在後來的實踐中，我們也無須懷疑， 十誡中

的第一條已經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猶太教的信仰與現實當

中了 。這樣的推論來自於當代猶太教的文獻 。 比如說 ，

約瑟夫指出 「神是唯一的 2 這對希伯來人來說是普遍

的認識J ( <猶太古史) ' 5.1 , 27, 112) ;斐洛在他的論

證中將十誠中的第一條推向了極致 :

讓我們把這第一條也是最神聖的一條誠命深深

銘刻於心 ， 承認並尊崇一位高於一切的主，讓多神

的想法不再進那些人的耳朵，這些人把在純潔與善

良中尋找真理作為生活的準則 ( <.論十誡 ) [De 

decalogo 1 ' 65) 

而猶太女先知 ， 儘管以外邦人的姿態預育，但也直吉 : í他 27

是唯一的主，沒有別的 J ( <西令神諭篇) 3:629) 0 11 

這裹， 我們不必探究猶太教一神論的早期歷史。對

我們而吉 3 知道它在後放逐時代已經成為猶太教基本的

in Ihc First Three Centurics: Thcory and Practicc) ， 絨 JCSD ' 2.269-298 ' 在此

參見頁 273 • 

1 1. 進一步討論見 G. F. Moore ' (基11教l時期最初幾伯世紀中的猶太教) (Jlldaislll 

il1 the Firsl Cel的Iries of the ChristiC/1I E.川; Cambridge: Harvard Un i ve rs i旬，

1927) ' 1.3 60-2 .372 ; 亦見 F. Mussncr ' (論猶太人一一猶太教對於基管教

信仰的重要性) ( Tractate 011 the Je\Vs. The Sigllificallce of Jlldaislllfor Chl川川I的臼叫圳's叫州，t訂tl岫J悶馴G削n 
Fαω叫It的hι， 1內97η9 ; ET: P刊圳i

斐f洽晶的話 (1仲俐P刑3可h圳】lilo ' (論葫如劍1) 1世jj並D [De 0，吵'p們'pij村咿ij叭/丹îcio I叫11川11川lmd彷叫J心l ' 1η7 1吋) ，斐浴4指甘出 承豈紹g 
上干帶仔的統一性娃勝商第二大教導(第一大教導赴承2認t上于帝b甘3的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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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就足夠了。前放逐時代的關合主義 (syncretism) 被

認為是遭到放逐的主要原因(摩 5 :25-27 ;耶 19 : 13 ;徒

7:42-43) ，第二以賽亞大膽的再斷吉為放逐時代的猶太

人提供了重整旗鼓的有力武器 3 第二以賽亞認為 3 以色

列的上帝是唯一的神(尤其注意賽的 :20-25) 。猶太教典

型的自我確認與悔罪，對融合主義有著強烈的反感，對

偶像禮拜有看惡毒的敵意。《猶滴傳》 八章 18 節的聲明

顯示了這特點 r在我們這一代，或是在現今的日子，

我們沒有一個支派，一個宗族，一個村鎮，或者一座城

巴敬拜過人于所遁的神， f盡管人們過去曾經這樣做。 J

嚴厲抨擊異教的偶像崇拜 3 從那時起成為猶太文學的一

個特色(賽 44:9-20; <所羅門智訪11 > 11-15; <耶利米書

信} ; <西 ←神諭篇> 3:8-45) 

所有這些總體上說與希臘化宗教的精神形成了強烈

的對照。而那時總體的傾向是一種關合主義 3 即把不同

的地方神或族商神視為一個相同的神聖存在的不同表

達。如黑格爾指出的那樣 r在希臘化時代發展起來的

有學識的人普遍的宗教態度. . . ...認為不同的宗教最終都

會成為一個神的表達。 J 1 2舉例來說，希臘的宙斯與羅馬

的朱庇特就是一個神 3 是相同的 i 在英格蘭的巴斯 (Bath)

有一個密涅瓦一蘇黎斯 (Minerva-Sulis) 的雕像 3 密涅瓦

是羅馬女神，經常被等同於希臘神話裹的雅典娜 ， 而蘇

黎斯是當地的對應物 i 在獻給伊希斯 (Isis '最初是埃及

女神)的偉大讚美詩中，她被描述為「你有無數的名字 J ' 
因為她與其他許多神抵是一致的。 13

我們或許會說 3 這是神學 3 這種神學襯托出亞歷山

12. Hengel ' <猶太教與希臘化) ， 卷一 ，頁 26 1 ;亦J'i!.頁 26-27 ; R. M. Grant ' 

〈諸神與獨一相jI) (Gods al1d Ihe One God; Philadelphia: Wcstminster/London 

SPCK, 1986) ， 第六訝 。

13. OCD ， 祠條 I伊西斯J (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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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帝與羅馬統治者的政策 為了尋求同戰敗者的合

作。通過把當地的宗教吸收進整個帝國的綜合體系中， 28 

宗教成為明智地統一不同民族的手段，這樣可以防止它

集結成為一種民族主義的感情。因此，安提奧庫斯﹒埃

庇吉尼(Antiochus Epiphan巴s) 在耶路撒冷聖殿開始了奧

林匹斯宙斯的崇拜( <馬加比二書} 6:1-2) ;對一個希

臘化猶太人來說 ， 雅威不過是宙斯的一個當地的表達 。

這態度在《阿立斯蒂亞書信> (Letter of Aristeas) 中 ，

由阿立斯蒂亞自己(一個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人)充分

地表達 r閻王啊 3 這些人(亞歷山大旦亞的猶太人)

敬拜上帝 3 那全能的造物者，昕有人都敬拜他 3 包括我

們自己，不同的是我們用不同的名字。他們稱他的名字

是宙斯或朱庇特。 J ( <阿立斯蒂亞書信> 16) 。然而

眾所周知，這政策引火燒身 i 馬加比革命者 (Maccabeans)

及其後繼者不是融合主義者 。 於是希臘一羅馬世界中有

文化的希臘化人普遍相信 :猶太人是無神論者一一不是

因為他們是一神論者 ， 而是因為他們是排他的一神論

者，而有文化的希臘化猶太人是典型融合主義的一神論

者 Oosephus' <斥阿皮昂> [Contra Apionem] , 2.1 48 ; 

《被利卡普殉道記>[蜘rtyrdom 0/ Polycal'Y ] , 3.2; Justin ' 

《護教書> [Apology] , l.l3.1) 0 14亨戈爾在攻擊這種態

度時適當地引用了塞爾蘇斯 (Celsus) r (他們)認為
有一個神 2 他們把他叫作至高者 、我的主 (Adonai)

屬天者 (Heavenly üne) 、萬軍的 (Sabbaoth) ，或隨便

他們想怎麼來稱這世界 i 此外，他們甚麼都不承認 。」

而塞爾蘇斯自己的觀點是 r以希臘人所用的名字，還

是以印度人用的名字或埃及人用的名字稱呼那個至高無

14. E. Stauffer ' TDNT ' 卷三，頁 121 ﹒泣種-:W :淪(相信-1 國 l收一至上的存在)

在很多宗教中有 1存在， ~的日í.ì於哲學基礎 。 (血管希臘-r.m馬的宗教以及中東

的宗教都是多神渝，但赴迫積重~fll'宗教中也存在若等級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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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神，其實沒有甚麼分別 。 J (參見《駁塞爾蘇斯> [Contra 

Celsum] , 1.24) 

以色列主要以兩種方式解決了其他諸神的問題 。一

種是使其處於從屬地位(subordination) 。其他民族的神
就降格為天使 ，受雅戚的指派統治這些民族 (如申

32:8-9 ; <便西拉智訓> 17:17; <禧年書> 15:31) 。換

句話說 3 他們被描繪成雅威法庭中的屋從(如伯 1-2)

而國王這麼多助手 ， 極大地增加了閻王的權威。另一種

方式是吸納或是馴服。於是 3 其他宗教中的神聖智慧或

是偶像被描繪成一種不同的神聖存在。但是，如我們將

見，猶太人的智慧書作者更多是以雅戚的自我敢示方式

來描繪智慧的。如在《便西拉智首11> 二十四章 4 節中 ，

智慧將自己描繪為有寶座「在雲柱中 J ;即智慧被認為

是主的顯現或是主的天使(出 14:19-20 ， 24) 。在《所羅

門智商11 > 十章及以下中 ，智慧被描繪成雅戚對以色列和

29 族畏的關心 。 1 5以這樣的古式，體貼的猶太人就保留了與

其他宗教的對話而不用放棄他們的一神教。

我們無須更多討論這話題，就我們的觀點來說 3 這

已經足夠 在拉比猶太教中 ， i賣神是最嚴重的罪 3 因為

憤神破壞了上帝獨一無二的王權，是對第一誠命的破

壞，因此被視為最根本的罪。 16這個問題對拉比來說是如

此的根本，以致於否認「獨一神」的人被稱為 kofer

ba-'Iqqar ' 即「否認信仰第一原則的人 J 0 17 

二、揀選一一聖約子民，應許之地
在以色列的自我理解中，還有一點同樣基本:他們

的 進一步的討論見本會第 卡車。

16 女 1 H. W. Beyer ' TDNT ' 卷一， 頁 622 ; Moore ' <主巨1穿教1時期最初幾個世紀
中的猶太教> '卷一，頁 465-467 • 

17. E. E. Urbach ' <哲人> (The Sag帥; Jerusalem: Magnes, 1979 ) ，頁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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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信他們是雅成才來送的 ， 獨一神通過一份特殊的合同 ，

或聖約 ( covenant) ，使自 己對以色列負有義務， 也使以

色列對他負有義務。 18這一點比一神論更深地植根於前放

逐時代，在遠古的故事和信經的教義中，這一點不斷重

申著亞伯拉罕的選擇與土地的應許。 《創世記》十二章 1 -3

節和十五章 1-6 節敘述了最初的選擇和上帝對亞伯拉罕

的應許，而這一點在十五章 17-21 節以及十七章 1 -8 節以

聖約的形式得到了明確的規定。在《申命記》 七章 6 節

及以下，我們能夠看到這種強勢的陳述 : 要從應許之地

上清除其他民族，不要與他們有任何混雜(申 7:1-7)

而中心部分則敘述了上帝解救以色列出壞及的神聖動

機》 以及將那應許給列祖的土地賜予以色列的承諾(申

6:20-25 ' 26:5-10 ) 0 19 

與第二聖殿猶太教的其他支柱一起，這些確信重建

了後放逐時代的信仰﹒我們只需要重新檢驗第二以賽亞

的影響(賽 4 1: 8-9 ， 44:1) 以及以斯拉改革的重要性堅

決反對異族通婚，借此使人民與土地兔於1昆雄 。 以色列

是上帝為自己揀選的人民 。馬加比反抗文化上與民族上

同化(公元前二世紀)的力量，得自這個信念 : 以色列 30

的土地和人民，並不僅僅是原多民族中的一個 3 而是那

個獨一神的特殊揀選 。「猶太教J Uoudcαismos) 一詞就

是在這個時期第一吹出現在文學中的( <馬加比二書》

2:剖， 8 : 卜 14:38) ， 而在每一吹的敘述中，對 「猶太教」

的熱忱與信仰都由馬加比反抗的英雄表現出來 。這襄暗

含的意思是明顯的.這個詞是與「希臘化」相對立的 2

18. í潛在於希伯來社會的很本隱喻 ， 其質可以由聖約這個詞來表達 J ， 見 A. F 

Scgal ' <幸IJ百力n的孩子們給馬世界的猶太教與基儕教> (Rebecca 廿 Child!叫

Judaisfll and C!tristianity 川 ，he RO /llall World; Cambridge: Harvard U ni vers i旬，

1986) ， 頁 4 。

19 更多討論見 Mussne r ) ( ;'1淪猶太人> '頁 11-13 '另附更多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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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了表達「猶太 J (Judaea) “ Jews" )族人20通過

對「希臘化」同化的反抗而重申對聖約的信仰。於是 3

「猶太教J 遣詞從最初用做強烈民族主義地斷吉以色列

的揀選、在上帝應許之地擁有宗教自由(如果不是民族

自由)的神聖權利開始，遁詞的含義就不斷被強化。

一直延續到我們這個時代的猶太人作品 ，始終強調

著同一個信念 。比如 ) {禧年書》十五章 3 1-32 節.

他揀選以色列作為自己的子民。他尊崇他們，

把他們聚集一處，因為有很多民族、很多人民，而

那也是屬於他的，但是他派聖靈統治他們，以防他

們(異族)引誘他們(以色列)偏離他的正道 。但

是對以色列，他並沒有派天使或靈來統治，因為他

自己就是他們的統治者，他會保護他們

同樣，在《所羅門詩篇》九章 8-9 節-

現在，你是上帝，我們是你愛的子民，看看我們，滿

懷同情，啊，以色列的上帝，因為我們是你的 ， 不

要拿走你對我們的慈悲 ，讓他們降臨到我們身上 。

如果你在眾民族中揀選了亞伯拉竿的後齋，賜予我

們你的名，主，永不止息 。

我認為不必更詳細地引用這些觀點，因為以色列是上帝

的遺民這想法，見於猶太文學的很多流派。 2 1在死海古卷

20 更多討論見本位第八章 。

2 1. {申命紀> 32:9; {列王紀上> 8:5 1 ， 53 ; {列王紀下> 2 1:14; {吉守節> 33: 12 ' 

74:2; {以~皇位> 63:17 ; {耶利米拉> 10:16 ; <彌迦{!l'} 7: 18; Ü的i酬。n
13:5; {f!E商拉!J\\';VII> 24:8, 12; {檔年{!}) 1:19-2 1 ' 22:9-10, 15' 33:20; {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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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 28:2 ' 39:7 ' 49:6 . 單是可參見仙著 〈雄為您〉 就 《縱烏魯》 凶章 1 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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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拉比傳統中，確信以色列是上帝的揀選 ， 是上帝的葡 31

萄園，這一點是絕對自明的。 22在散居的猶太人中，相信

《申命記》三十章 1 - 10 節暗示，盼望重歸應許之地，並

以此為寄託的人不在少數。 23

耶穌對所有這些毫無疑問是熟悉的。如《祝福十八

篇> (Shemoneh 'Esreh) 所述 3 他大概每天都被教導這

樣祈禱 上帝被稱為「我們列祖的上帝，亞伯拉罕的上

帝，以撒的上帝與雅各的上帝 . .. ... J (祝福第一篇)

祈禱者要重累散居的猶太人(祝福第十篇) 。第十四篇

寫道 「要仁慈，主我們的上帝，以你偉大的悲憫 3 對

以色列你的民和耶路撒冷你的城 i 對錫安 2 你榮耀的歸

宿 …J 。最後的請求則是 「把你的和平帶到以色列 3

帶給你的于民，帶給你的城市 2 帶給你的遺民 J (祝
福第十八篇) 0 24 

還有一個事實也很重要 :我們從不曾聽說耶穌去過

加利利的兩個希臘化城市 塞弗旦斯( Sepphoris) 與

提比哩亞 (Tiberias) 一一的任何一個 3 這沉默比甚麼都

更有說服力，或許未去過前者更甚，因為它是加利利的

地方首府，而且離拿撒勒只有一山之隔。因此，我們必

須小心對待福音書傳統中的這些沉默的因素。 25許多加利

利人無疑很憎恨這些異質的因素，它們隨著征服者而侵

和九章 4 ilîi Jifr作的分析 。

22. f使一個猶太人成為異端的，投不起疏於遵守戒律，也不是遠離傳統，而是

否認猶太人是訓練選的特殊屬性 J (Urbach ' <公元一至三世紀猶太教

的自我隔離或自我lí'(li !i吵 ，頁 292-2931 。戴維斯 (W. D. Davicsl 總結A了拉

比的立塌 「法利苦苦人非常珍規這看法 以色列與雅戚、與土地有者一種無

法改變的 F6!11擲 ，這已經成為法和l寮人的一條教義J ' 見氏著 ， {福音與土地〉

(The Gospel alld the Lalld;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19741 '頁 鈞 。 同時可參

見 Sanders ' {保緣與巴z仙斯坦的猶太教> ，:iK引部分，洞條 fH!i控 J (Election 1 。

23. 見抽著(!i{li馬拉F) ，頁 603 。

24。這些文本取自巴勒斯坦的校訂本 ， 見 Schürer ' 卷二， 460-461 。

鈞 一些學者認為有一種極大的可能性，自11耶穌是木匠 ， 誰且為西弗利斯

( Sepphoris) 的重建而工作 ，這討論還見於 Henge l ' <公元一世紀猶太地的

「希11m化 J > '頁 74 注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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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應許之地，並且對以色列的歷史、文化和宗教非常反

感。耶穌一定非常清楚這一點:前六世紀的加利利的猶

大人，對破壞雅威排他的權柄的任何因素都懷有強烈的

敵意，而這被後來的奮銳黨所繼承 。

這些都是事實 3 儘管猶太教那時已經充分地 「希臘

化了 J 0 r希臘化文明 J (Hellenism) 實際上就是那個

時代的一種國際文化一一如同拉丁文化在中世紀一樣。

32 昕一以 ，在語吉或組織了7面拒絕這種希臘化是不可能的 。

「希臘化文明」不是「中立」事務上的問題 2 在「中立」

的事務上，信仰的種種特殊之處是不會受到威脅的 。有

相當多的統治精英也因此對「希臘化」的文化更開放一一

其中包括後期的哈斯摩尼王朝 (Hasmoneans) ， 當然還

有希律王朝 (Herodians) 一一大希律起先是安東尼 (Mark

Anthony) 的朋友 ，後來又成為奧古斯都 (Augusωs) 的

朋友 ， 而希律王亞基帕 (Herod Agrippa) 從小就是羅馬

皇帝克勞底亞斯 (Claudius) 的朋友。 26雖然如此，以色

列的獨特性和「上帝賜予他們土地」的教義， 使其與其

他的民族隔離開來 ， 並在以色列的自我理解中保持了基

本的、規定性的因素。無需提醒，讀者一定能發現，對

今天的許多猶太人而吉，情況也是如此 。 27

三、以妥拉為中心的聖約
對理解第二聖殿猶太教至關重要的 ， 是對妥拉核心

性的認識 . 作為神株選的子氏之以色列人的自我意識，

妥拉佔據核心位置。 28這在《申命記》有清楚的表達。 《申

26 參見本立}第一章第三節 。

27 見 D. FllIsser ' (前吉) (Foreword ) ，載 C. Thoma ' (猶太教的基管教材
學) (A Chrislial1 Theology 01 Judai訓; New York: Palllist, 1980) ，頁 9-10-
阿曲太教的基管教訓i學並沒有承認中l'建立的以色列與土地之間的聯，鞋，對我

而言，泡在今天也是很難辦到的 。」

28. r 從根本上說 ，是妥拉把猶太教整合在一起 ，並給了它一種身份lìÍl1~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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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記》 是以色列聖約神學的經典陳述， 而它很快就把這

模式印在猶太人的自我理解中。"它為桑德斯稱之為「恩

約守法主義J (covenantal nomism) 提供了經典的陳述一一
「恩約守法主義」強調了兩個關鍵詞﹒妥拉是上帝給以

色列的聖約的一部分，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來回應、上帝對

以色列人的棟退， r守法主義j 是在「恩約」中的生活

芳式，用以證明、保持雅威子民的地位。"這部書的核心

(申 5-28 ) 是對何烈山/西奈山的重申 (5:2-3 ) 。二十

九章 I 節總結了所有教導 r這是上主在摩押地吩咐摩 33

西與以色列人立約的話，是在他和他們於何烈山昕立的

約之外 。 」整部書不斷地強調了恩約守法主義，不斷地

重申了應許(與警告) r你們都要去行，使你們可以

存活得福。 J (申 4:1 ， 10 ， 40' 5:29-33 ' 6:1-2 , 18, 24' 7:12-13 

等等)這命令是恩的守法主義的最精煉的總結之一。

我們知道，經常有學者考察後發現 3希伯來語的 torah

比希臘語的 nomos 的含義寬泛得多， 而 《七十士譯本》

用後者表示前者，歪曲了猶太人的思想 3 並賦予猶太「律

法主義 J (legalism) 概念一個未被確證的基礎。 31我們

(MlISSIl凹 ， (論猶太人> '頁 141 ) 。正如對「聖約J 那樣(見上文注 1 8)

西格爾 (A. F. Sega l ) 這樣評價妥拉 「妥拉是以色列社會的基本象徵J ( (利

百j1ll的孩子們> '頁 38) • r摩西的妥拉對於猶太教的中心意義，相當於一

個國家的圓臉 . J (P. Alexander> (耶穌l時代的猶太律法問題的澄消) [Jewish 

Law in the Time of JeslIs: Towards a Clarificat ion ofthe Problem] ' 載氏茗， (律
法與宗教﹒關於以色列和早期基督教中律法的位笠論文集)[Law al1d Religio l1 

Essays 011 Ihe Place ollhe Law il1 fsrael al1d 函rly Chrislialli机 ed. B. Linda時，

Cambridge: James Clarke, 1988] ，頁 44-58 '在此參見頁 56 ' ) 

29 例如見 E. W. Nicholson ' <上帝與他的子民 哲約中的聖約與神學> (God alld 

his People: CovellQll1 al1d Theology il1 Ihe Old Teslame川; Oxford: Clarend凹，

1986) 

30 見 Sanders ' (保線與巴勒斯坦的猶太教) ，頁 75 、 l 鉤 。我發現桑德斯的分

類很有幫助 ， 我在早期的著作中也從到過 ， 見拙作 〈耶穌 2 保羅和律法〉 的

君主引「恩約守法主義J

3 1 參見 S. Schecht缸 ， (拉比神學概覺) (Aspecls 01 Rabbil1 ic Theology, 1909; New 

Y ork: Schock凹， 1 961) ， 頁 117 ; Herford ' (新約時代的猶太教) ，頁 30-32 ; 

C. H. Dodd ，祠條 「律法 J (The Law) ，戰 〈聖經與希臘人) (The Bible Cll1d 

Ihe Greeks; London: Hodder, 1935) ，頁 25-41 ; H. J. Schoe阱 ， (保羅猶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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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應該意識到(這一點很重要) ， 把 Torah 等同於

法律(law) 的思想就牢牢地扎根於 《申命記》 本身 。 在

《申命記》 中 ， torah 指的是包括法律、條例、傳統的風

俗習慣的一個集合 ， 這些明白解釋了以色列的聖約的責

任一一「這一切律法J (4:8) , I所有這些律法上的話」

(32 :46) ;這等式 ( ITorah 等於摩西五經J )的基礎，

已經牢固地建立了 (30:10: I這律法書J ) 。 但這並不

能作為證據支持進一步把 nomos 與律法主義聯緊起

來一一那是傳統上站毀「晚期猶太教」的另一個做法 。

然而這確實就意昧著，不能把之後保羅用 nomos 一詞來

概括摩西給以色列的義務 ，看作希臘化猶太人以 《七十

士譯本》 來歪曲傳統，從而加以掘棄 。 保羅的神學討論

是與猶太人思想與生活中重要的一支相互影響著的。 32

以斯拉的改革再一吹把妥拉放在以色列人生活的核

心位置 。 與第二聖殿猶太教的其他基本特點一起 ， 恩的

守法主義的模式在馬加比革命時代被大大加強了 。 在馬

加比時代 ，聖約于民、律法子民的以色列身份炭炭可危

( {馬加比一書:} 1:57 ' 2:27 , 50; {馬加比二書> 1:2-4 ' 

2:21-22 ' 5:15 ' 13:14} 。對這危機的回應以「對律法的

熱心 J 表現出來，並成為民族反抗的口號( {馬加比一

書> 2:26-27，鉤， 58 ; {馬對11 比二書} 4:2 ' 7:2, 9, 11 , 37 ' 

34 8:21 , 13:14 ) 0 33從這些段落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馬

加比家族與其後繼者珍視的虔敬裹 ，對律法的熱心、對

宗教歷史中的f帥的中學> (Palll: The Theology of Ihe Aposlle ill Ihe Lighl of 

Jewish Religiolls H凹的吵; London: Lutterworth, 1961 ) ， ti';五章 。

32 尤其參見 S. Westerholm ' <Tomh 、 Nomos 與律法: r意義」的問題) (Torah, 

Nomos and Law: A Question of “Meani咚，，) ，司在〈宗教研究> (SllIdies ill Relig ioll , 
的 [1986] ) ， 頁 327-336 ;亦參.!，'，I. A. F. Segal ' <近來學術且已討論中的 Torah

與 NOll1os ) (Torah and nomos in Recent Scholarly Oiscussion ) 載 〈宗教研
究> 13 ( 1984) ，頁 1 9-詣 ， 再版於氏著 ， <近古時代其他的猶太教> ' 頁

13 1-1 45 ;目的相同然而更早的反對主張參見 U rbach ' < t!f人> ' 頁 288-290 .

33 進一步討論見第八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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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的熱愛與對民族的忠誠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

在馬加比革命後，揀選、聖約與律法的交錯仍然是

猶太人自我理解的基本而持續的主題。例如 3 便西拉伯en

Sira} 應合了 《申命記》 的假設.雅威的王權與對以色列

的特殊揀選(申 32:8-9; {便西拉智商II } 17:11-17) 。 便

西拉是第一個把宇宙神聖智慧稱為「至高上帝的約書 、

摩西命令我們遵守的作為雅各遺產的律法J (24:23) 的

人。他總是把律法與聖約連在一起 : I約的律法J (39:8 , 

28:7 ' 42:2 ' 44:19-20 '45:5) 0 {禧年書》是另一部對

恩約守法主義作經典描述的書。它不斷重複雅威訂立的

聖約、與之相關的律法的義務、雅威對以色列人的特殊

揀邂(如 1 :4-5 ， 2:21 , 6:4-16 , 15 , 22:15-16 ' 23:19: I律

法與聖約 J } 。 昆蘭社群的情形也一樣 .聖約的關係主

要通過理解上帝規則以及遵守上帝命令的方式得以理解

(如 CD 1.1 5-18 , 20 ' 3.10-16 ; 1QS 1.7-8 ' 5 .1月3} 0 {託

斐洛書> (Pseudo-Philo) 的情況也一樣 。 他認為 3 律法

與聖約 或者說(以色列的)揀選與上帝的命令， 但

指的是一回事一一之間的關聯是自明的 (9:7-8 ' 23:10 ' 

30:2 ' 35 :2-3) 。 所以 ， {所羅門詩篇》 十章 4 節說 I律

法是永恆的約 J ' 在 {(出埃及記〉注釋) (Mekilta Exodus) 

二十章 6 節有這樣的說法 I聖約其實就是指妥拉」

我們因此能夠肯定，我們這襄是與猶太人自我理解中最

基本的一種思想相遇 。

(最管猶太教的多樣性在以上文獻中得以展現，但是

仍然有幾處例外 我們還是能說一種「恩約守法主義」

的普通模式是保羅時代的猶太教的特色。 34也就是說，它

34 至於約在「兩約之間 l時WJ J 的猶太教中的車要性 ，見 A. Jaubert ' <猶太教

的塑約概念> (La 1I0lioll d'alliallce dans le JlIda;SI肘; Editions du Seuil, 1963 ) • 

「恩約守法主義J 模式的主導地位是集德斯建立起來的 ， 見 Sanders ' <保

fm與巴勒斯坦的猶太教> ' 仙i管)111林頓 ( 0. Garlington) 對此有所補充，見

< r信仰的JJI'從」 股史背景;中的保f.mmiill> ("The Obediellce ofFail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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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是基本的指涉框架的一部分，許多 (或大部分)猶太人

想當然地認為 上帝與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人立了特殊

的聖約 ，為 了完備這聖約，又為以色妒υ、提供了 律法，

作為生活在聖約中的方式。 35

因為這恩約守法主義的基本公理 ， 幾個推論隨之而

來 i 既然律法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那自然是試圖

理解「分道揚練」如何以及為何發生的最有爭議的問題 3

因此 ，進一步探討這第三個支柱是非常必要的 。 以下兩

個推論勾畫出了這時期猶太人自我理解的特點， 這是我

們感興趣的 2 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因為它與我們的主

要追問有著特殊的關聯 。

(一) 首先，在這種理解中的律法是一種基本表達 3

表達了以色列作為獨一神特殊揀選的于民的獨特性。 以

社會學的術語來說，律法作為「身份的標籤」與「界限J ' 
強化了以色列的獨特性，並將其與周過其他民族區別開

來 。“這區分深深根植於以色列的民族意識中(利

Pa /l lille Pllrase il1 HislOrical CO l1lexl; Ph.D. Diss.; Durham Uni vers i句 ， 1987) 

他|閻明了整個「偽經j 當中存在的模式 .m司參見 J. J. Collins' {雅典與耶

路撒冷之間 希臘化的猶太人做屑地的猶太人身份> (ßelweel1 A Ih el1s a l1d 

Jel1lsalell7: Jewish Idel1lily il1 IIIe Hellel1 isl ic Diaspora; New York: Crossroad, 
1983) ，然而他指出 ，這模式在做膺地的文獻中並木是迪緻性的 。 「兩約之

間 11的圳的文獻不是見遊{乳制時代的(多種)猶太教的IIf~一還峰 ， 它只是一

種主要的遺撮，在描述公元一世紀猶太教的作品中，這種經攘的建緻但1:不能

因為與放逐前或赴拉比文獻的相比較而打折扣。「有一種共識聖約科學可

以解釋公元一世紀的猶太教。 J (A. F. Seg訓 ， <拉比作品中的盟約> [COVenanl 

in Rabbinic Writings] ，誠氏著， (近古1時代其他的猶太教> '頁 147- 1 65 ，

在此參見頁 1 53 ' ) 

35 參看 Fackenhe im' <甚麼是1曲太教 冷 ，頁的，他對於這間組提供了一個

傳統的答乘一一推或者甚麼是猶太人 3 一一猶太人就是必須遵守上帝與以

色列}9r立的學約的人 ， 越過程在西奈山妥拉眉立示的出現中透到了ifEi訓 。

36. J. Neusner ' {猶太教米示傘的讀據> (Jlldaisll7: The Evid，叫ce olllle Mis/lllah; 

Uni versity of Chicago, 198 1) ， 頁 72-75 ; W. A. Meeks' {第一代城市基督

徒使從保線的社交世界> (Tlle Firsl Urba l1 Cllrislial1s. Tlle Social World olllle 

ApoSlle Pa /l l; Yale Universi旬， 1983) ，頁 97 ; J. D. G. Dunn ' O~t法之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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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6 ;結 44:9 ;耳 3:17; (:昕羅門詩篇> 17:28) 

在以斯拉改革中 2 這區分達到了頂點 3 並付諸於實踐(拉

10:11 ;尼 13:3) ， 且被這時期的英雄英雌的事例加強，

如但以理、猶滴與多比 ， 37這在《禧年書》中得到了強有

力的表達( (:禧年書> 22:16) 

與外邦人分闕，

不要與他們同桌吃飯 3

不要像他們那樣行事 3

不要成為他們的伙伴。

因為他們的行為是污濁的，

他們所有的道路被污染，

卑劣、令人噁心。

《阿立斯蒂亞書信》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而這強化了一

種社會學的洞見。

立法者在他的智慧中 ..以帕利塞德、岩床和鐵

牆包圍若我們 ，不讓我們以任何方式融入任何其他

民族- 為了防止我們與其他民族接觸或是融入那

種壞影響當中，他建籬包圍住我們，以嚴格的食物 、

飲酒、接觸、聽 、 視等律例規約我們，遵從律法的

主見範( <阿立斯蒂亞書信> 139 ' 142) 

同樣 3 斐洛也說: I應該分開定居，不要合於其他民族.. . .

n!法之詛咒( (jm拉太'i~ï> 三 î;t 10-14 節 ) > (Works of Law and the Curse of 

Law [Ga latians 3.10- 14] ) ， 載 NTS3 1 ( 1985) ，頁 523-542 '其中頁 524-527

在 《耶穌、保統與律法〉 一位中再版，見第八章，此處參見頁 2 16-219 ' 1猶

太恩怨的特點之一就赴 『我們』 與 『他f叫之 [1月的對比 。 J (見 Cohen > (從

馬1m 比重IJ米示傘> ' 頁 35 ' ) 

37 進一步的討論見本在第二章第三節 。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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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他們獨特的習俗上的不同，他們不能關於其他人，

不能拋棄他們父輩的生活方式 。 J ( {諭摩西生平> [De 

Vita Mosis] , l.278) 一篇意大利的墓地銘文讚揚一個婦

人「在猶太教襄過著優雅的生活」一一猶太教被看作是

「引導猶太人生活的一處隔離之地 J 0 38猶太人自我理解

以及社會實踐的這特點，被其他民族看在眼裹，並成為

羅馬知識分子反猶爭論的一部分 ，這一點在塔西他

(Tacitus) 的 《歷史> (Histories) 中得到了清晰的敘述

(特別是 5.5.2)

與此相應 ， 外邦人被描述為 anomos ' 他們的作為被

描述為的omia 意思是他們 「沒有律法，在律法之外J ' 
也就是在與律法相連的、以律法為標誌的地域(以色列)

之夕|、 3 這在 《詩篇> (28:3 , 37:28 ' 55:3 ' 73:3 ' 92:7 ' 

104:35 ' 125:3) 以及 《馬加比一書> (外邦人與鈑教者-

3:5-6 ' 7:5 ' 9:刃，兒， 69 ' 11:2 ' 14:14 ) 中都有描述。在

這裹， 外邦人等同於罪人( {馬加比一書> 2 :44, 48 ; {多

比傳> 13:6 ; {禧年書> 23:23 -24; {所羅門詩篇> 1:1 ' 

2:1 -2' 17:22-25 ;太 5 :47 ; 路 6:33 ;加 2:15) 。這生活在

律法中的欲望不足為怪，律法是他們與無律法者和罪人

的區分標誌 ， 成為宗派主義 (factiona1ism) 最主要的關

注， 也成為從馬加比時代到拉比猶太教出現這段時期的

猶太教的特色 。 39

37 (二) 另一個很自然的、或多或少都無法避免的看

法是 : 這獨特性意昧著特權， 即被獨一神揀禮、被賜予

聖約與律法的民族擁有一種特權。在那些忽視、否定外

邦人，將其視為罪人的敘述中，這一點顯而易見 。 面對

38. Y. Amir ' <術符 lOlldaismos 們太希JJI1\化自我認同的研究 ) (The Term 

IOlldaislI1os: A Study in Jewish-Hellenistic Self-Identifica(ion ) ，絨 〈以馬肉干rl }

(/lI1l11allllel, 14 [1982]) 頁 35-36 、 39-40 .
39 進一步的討論見本位第六ï，I第二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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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強大的外邦人世界 3 這些敘述不得不試圖對以色

列的這種宣吉作辯護 。 因此 2 斐洛與約瑟夫以一種可理

解的(如果不是誇張的)驕傲說，在希臘人與野蠻人中

間普遍有一種欲望，那就是採納猶太人的習俗與律法

斐洛( {論摩西生平) ) 2.17-25) ["他們吸引

並獲得了所有關注 我們的立 j去的聖潔 3 不僅已經

成為猶太人，也成為所有人的奇E貴的源泉。 j

約瑟夫( {斥阿皮昂> ) 2.277-286) ["大眾長

久以來一直顧示出一種接受我們的宗教律例的願

望 ， 不是我們自己意識到我們律法的優越性，我們

一定是被大量的律法禮拜者迫使以我們的律法為傲 。」

在摩西的律法中表現出來同樣的驕傲 ， 似乎一直延續著

一個強烈的企圖 把摩西描繪成「第一位智者」一一一他

不僅是俄耳甫斯 (Orpbeus) 的老師，而且柏拉圖和畢達

哥拉斯也從他的著述中吸取智慧。 的

作為上帝對以色列的特殊恩寵的標記，律法中的驕

做在對妥拉神聖智慧的識別中也得以說明:被普遍渴慕

的智慧，從創世之初就存在，但是人類的眼睛是看不到

的一一只有在律法中才得以體現，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

完全或清楚地體現 ，這一點在《便西拉智商11 > 二十四章

23 節中也有昕表現。 4 1在 《巴錄書》三章 36 節到四章 4

節中 ， 也出現了同樣的聲明

的 Eupo lemlls ' ~:r.:í一 ; Artapanus '錢約三 ; Aris(obll l肘 ，殘約三至凹; Eusebius I 

〈為福音flf預備} [Praepa/"[/Iio E，叫1ge1ica] , 9.26. 1 ' 9.27.3-6 ' 1 3 日 1-4 )

文本職 Charl eswo ，1h 捕 ， {館主f.)j為經} ，卷二 。亦參見 J . G. Gager ' {希綠

其教 l世界中的路西} (Moses ill Greco-Roll1削 Pagal1 isll1; SBLMS 16; Nashville 

Abingdon, 1972) ，第一啦 。
41 見本訟，頁 25 (過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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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她賜給他的僕人雅各，

賜給他所愛的以色列。

她就是上帝的誠命之書，

是永遠長存的律法。

牢牢持有她的人必生，

拋棄她的人必死。

轉過來吧，雅各 3 要把她抓住;

走向她閃耀的光芒吧。

不要把你的榮耀讓給他人，

或者把你的優勢讓給異族。

我們是受祝福的，啊 3 以色列 3

因為我們知道甚麼是上帝所喜愛的。

對那些居住在巴勒斯坦、面臨著羅馬強權的人來

說 3 這種特權意識是很難維持下去的。《所羅門詩篇》

發現了一個解決的辦法 - 把舊有的區分(如 《馬加比二

書> 6:12-16) 放在規誠與懲罰之間(尤見於 《所羅門詩

篇>3 ， 1 0 ， 13) ，如《所羅鬥詩篇》十三篇 6-11 節寫道

罪人的毀滅是可怕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損害不了義人，所有這些事情，

因為對義人(對在無知中所做的事情)

與罪人的毀滅不同

因為主將放棄他的毀滅

他將以紀律掃除他們的錯誤

因為義人的生命長存

但是罪人將遭到毀滅

不容易滿足的是《以斯拉四書》中的以斯拉 3 他與他的

猶太同胞一樣都把律法視為神聖恩典的標記 (3: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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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 但是他不能理解上帝怎麼能赦免有罪的民族 3 而

讓其遵守律法的子民受到如此苛待 (3:28-36 ' 4:23-24 ' 

5:23-30 ' 6:55-59) 0
42 

簡吉之，早期猶太教的特徵就是以色列的獨特性及

特權意識。作為上帝抹選的子氏，他們通過與上帝的聖

約關併、而不同於其他民族;通過那些對聖約(因此對上

帝)忠誠之人實踐妥拉，這種特權意識得以保存。大可

不必從每一支猶太教中列舉這樣的確信，這些已經充分

地說明了早期猶太教中廣泛流傳的這些確信 ，這些確信

作為猶太人自我理解的一部分，是他們對其社會的基本

看法。

社會學的視野同樣讓我們看到，對特殊j未遂的確信

與恩約守法主義如何幾乎是不可避免地成為猶太獨特性 39

的表達一一特別是律法，尤其是儀式上的實踐，都加強

了獨特身份的意識，使以色列從其他民族中區分出來，

它是對聖約忠誠的檢測器。無論猶太人從內部來看，還

是希臘一羅馬世界從外部來看，有三點都是突顯出來

的一一-割禮、安息日、食物律法 。

(1 )對劉禮的聖約要求在 《創世記》 十七章 9-14

節已經創立，這一點不容置疑:

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會所立的約，是你們

所當遵守的。你們都要受割禮，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

證據 -我的約就立在你們肉體上作永遠的約。但不

受割禮的男子必從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約。

42. ß. Longenecker ' (終未淪與盟約 〈以斯拉凹豁〉 與(~馬替〉一至 1-一

章的比較) (Escl凹的logy ond Ihe Cove.叫了nl:A Co附'PO，.;SOI1 014 Ezra ond Romans 

1-11; JSNTSupp 57; Sheffi e ld Academic, 19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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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裹，割禮的重要性顯現為身份的標記 3 而這界

限在馬力u 比革命時期加強了。希臘化文明對這身體的損

毀非常厭惡 ， 因此許多猶太人放棄了這主要的聖的標

記。用 《馬加比一書》 的話說 I他們根據外邦人的習

俗在耶路撒冷建造體育場 3 除去了割禮的標記，放棄了

神聖的約。 J ( {馬加比一書) 1:14-15) 在隨後的起義

與鎮壓中 3 實施割禮還是放棄割禮成為尖銳的問題. 一

邊是敘利亞人的律令 :婦人如果為孩子實行了割禮 3 那

麼這個婦人連同受過割禮的孩于都要被絞死( {馬加比

一書} 1:60-61; {馬加比二書} 6:10 ) 。廢除割禮被認

為是打破與外邦人的隔閔的最佳辦法 2 雖然割禮保護和

維持著以色列的獨特性。而另一過是馬加比起義者的觀

點: 他們對「以色列境內所有他們發現未實施割禮的男

童」強行實施割禮( {馬加比一書} 2:46) ;對他們而吉 3

割禮顯然被作為以色列的自我認同所必不可少的條件。

基於同樣的原因 ， u合斯摩尼王朝得以在敘利亞衰落的時

候擴張疆域，他們在被征服的加利利和以土買 (Idumea)

地區強制實施割禮(Josephus ' {猶太古史} , 13.257“258) 。

除非這些人實施割禮，否則很難想象居住在這些地區的

居民屬於以色列。

40 割禮用以區分猶太人的功能在希臘 羅馬世界得到

廣泛的認知 3 並且常常受到評論。 43但是，當時同樣廣為

人知的是，其他一些民族也實施割禮 3 如撒瑪利亞人、

阿拉伯人、埃及人， 44這就使得前述的區分功能更值得關

的主要見 Petroni肘 ， (好色之徒) (Salyricon l ， 102. 14 ; 以改氏著， (殘紡〉

( Frag刑的11α ) ，第 37 鋪; Tacitus ' (歷史) (Hisloria l '5 .5.2 ; JlIvena1 , (諷
刺詩集) (Salires) ' 1 4.99 。以上文本』絨 GμJJ ' ~~194 、 1 95 、 281 、 30 1 。

44. Herodotlls' <展史) (Hisloria 1 ' 2. 104.2-3 ; Strabo' (地理) (Geographica 1 ' 

1 6 .4 .9 、 1 7. 1. 51 ;奧利金 ( Origenl 士在下的克爾蘇J析，見 Origen ' (駁克前

蘇J訢) (Conlra Celsll ll1) ' 5 .4 J 。以上文本載 GLA刀 ， ~ J 、 11 8 、 123 、 375 ' 
猶太教的文獻參見 〈耶利米1.!}) 九章 25-26 節; Phi10 ' (論特殊律法) (De 

speClαliblls legibl的 1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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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了。顯然，對猶太人來說，這儀式被賦予了突出的重

要性 :由於猶太人的堅持 ，這儀式對猶太人氏族和宗教

(聖約)的獨特性之定義及保存是至關重要的。塔西信

以武斷的責式說道 I他們採用割禮 2 為了以這種不同

將自己與其他民族區分開來 。 J ( {歷史) '5.5 .2) “ 
(2) 守安息日 3 這也被認為是猶太人獨特的制度 。

在猶太人的自我理解中，它是十誠的一部分，並且在創

世之初就扎根於猶太傳統了(創 2:2-3 ;出 20:8-11 ) 。 在

《出埃及記》三十一章 的-1 7 飾和 《申命記》 五章的節 3

它被強調作為聖約的責任的一種主要表現，在 《以賽亞

書》 五十六章 6 節中，安息日與聖約緊密相連 3 也是改

宗者被接受的基本標誌，約瑟夫指出，在馬加比時代之

前 ， I違反安息 日 J 就是不忠於聖約的主要表現( {猶

太古史} '1 1.3 46) 。 在馬加比時代，其劃定界限的地位

得到了加強( {馬加比一書} 1:43) ， 而在我們所討論的

這個時期 3 巴勒斯坦對安息日的強調不斷增加，這在《禧

年書》二章 17-33 節、五十章 6-13 飾， {馬太福音》三

章 23 節至三章 5 節都有清晰的表述。 46

在散居的猶太人當中，安息日是種族身份及熱愛祖

先的習俗的象欲，而外邦人也因這習俗辨別猶太人 。 散

居的猶太人遵守安息日這特殊的習俗， 即使是社會或團

45 進一步討論見 L. H. Schiffil1ann ' <在卡字路口 多角度看猶太教 élí!i i導教的

分裂 > (At the Crossroads: Tannaitic Perspectives on the Jewish-Christian 

Sch ism) ，收 JCSD ' 卷三， 頁 115 - 156 ，在此多見頁 1 25- 1 27 ;還可參見氏
著 ， <猶太人是誰) (W7Io w，的。 Jew?; Hoboken: Ktav, 19日5 1 ' 頁 23-25 ; 

J. Nolland ' <未受苦IJ禮的改宗者? ) IUncircumcised Prose1ytes?1 '誠 JSJ 12 

( 198 11 ' 頁 J73- 194 ; J.J. Collins' <仙性的象微公元一世紀的 ;r;IJ橙與救
盼> (A Symbo1 ofOtherness: Circumcision and Sa1vation in the First Centuryl ' 

íl在 J . Neusner & E. S. Frerichs 捕， ( I像他人看我們一樣看說們自己 」 古
代l班期的主主管徒、猶太人和「他者J) (“To See 0 1lrselves ω Others See Us" 

Christians, Jews, “Olhe吋"川 Lale A l1liq川紗; Chico: Scho1ars, 1 985 1 頁
的手 186 ; Schürer '卷三 ，頁 169 ;還可參見:t1l1 主l' (R在馬拉;)，頁 11弘 120 • 

46 進一步討論見本f!l第六j';:t~一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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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體禁止類似的行為 。 47對其他人來說，這規定的日于是不

尋常的 ，許多外邦人也為之吸引 。約瑟夫甚至宣稱 「大

軍長久以來對我們的宗教律例非常好奇 3 也採納我們的

習俗 i 我們在安息日遠離工作的習俗，廣泛傳播到每一

個城市 3 不論是希臘人的城市還是蠻族的城市 ，沒有哪

一個民族不受這習俗的影響。 J ( <斥阿皮昂> , 2.282) 

但是 3 約瑟夫的話有點誇張， 他只是想指出 3 這獨特的

猶太習俗之傳播範聞是多麼廣泛。 48

(3) 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第三個顯著特徵是猶太人的

食物律法。它們的重要性在妥拉中清晰可見(利 11 : 1 -23 ; 

申 14:3 -21) 。 同樣 2 食物律法在馬加比時代成為猶太性

以及對聖約的忠誠度的測試器 。「在以色列，許多人堅

守律法，不吃不潔的食物。他們寧死也不願因為食物而

被污染，不願褻演神聖的聖約 3 而他們的確死去 。 J ( <馬

加比一書> 1: 62-63) 這些律法使猶太人變得不同，這事

實使他們不可避免地在表達以色列約的地位的時候顯露

出獨特性 。"在猶太英雄英雌的通俗故事襄(猶太孩童和

我們時代的其他人無疑很喜愛這些故事) ，拒絕在這個

關鍵問題上軟化(即拒絕吃外邦人的食物) ，使但以理、

多比、猶滴、以斯貼、約瑟夫保持了其猶太身份、 表現

了對聖約的忠誠(但1:3-16 ' 10:3; <多 比傳> 1:10-12 ; 

《猶滴傳> 12:2, 19 ; <以斯帖記> 14:17 ; <約瑟與亞西

納書> [Joseph and Asenath]7: 1 , 8:5; <馬加比三書> 3 :4) 。

猶太人對這些問題的審慎在古代世界也是黑所周知

47. Phi lo' <致該梢的 ) (De Legαtiol1e) ' 155-1 58 以及 Josephus' <猶太古史) , 

14.241-246, 258, 263-264 '他們兩人郝小心地澄明 猶太散居地的社l圈也遵

守安息日。

48. i.lli-步討論見本人的 {早已嗚呼) ， 頁 805-806 0 

49 榮食豬肉(屬~不潔的lfYJ物)、行制+盟 在位個l侍候已經成為一種象徵性

的界限標誌行為 ， 迫與其在 〈聖經〉 教導中最初的意義已您有昕不同 它

已經代表者猶太人的身份 (Sega l ' (利百1m的孩子們) ， 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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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猶太人拒吃豬肉追問題經常引出人們好奇、困惑、

玩笑的議論 。 有一吹斐洛帶領一個代表團去觀見卡利古

拉 (Caligula) 皇帝， 而卡利古拉突然打斷斐洛的請求 3

問了一個不相關的問題 「你們為甚麼不吃豬肉 ? J 

(Philo ' <致該猶書> [DeLegatione] , 361) 。 普魯塔克

(Plutarch) 曾經在「飯桌談話」 中討論過猶太人不吃豬

肉的問題 (Plutarch' <飯桌談話> [Questiones Convivales] , 

4.5) 0 50很明顯 p 這些飯食的規定成為猶太身份的又一 42

測試器 ， 它是將猶太人從外邦人中區分出來的最顯著的

身份榜首己之一 。

關於妥拉，我們已經討論甚多，因為妥拉在上帝子

民的定義與聖約的實踐中扮演的角色和引起的話題 3 必

然在基督教早期階段以及在其後拉比猶太教的自我定義

中成為很主要的關注問題。對我們的時代而言，再怎麼

強調妥拉與猶太人的自我理解及身份認同的密切關你，

都不會過分 。對割禮、安息、日、食物律法的強調 ， 並非

否定其他律法、或與恩約守法主義相關問題的重要性 ， 51 

也並非暗示 ， 猶太人自我理解的根基 3 是對儀式 (安息

日怎麼都不能算作「儀式 J )的過分強調 。 52而是要指明 ，

在以色列所必須面對的環境中，尤其是馬加比時代之

後 ，食物律法重要性在以色列作為上帝的聖約子氏的自

我理解中越來越被強調 :它清晰可見的表達帶來了猶太

人對獨特性與分離性的意識 ，它是檢測聖約子氏是否對

50. illi一步的討論以及其他例子見躺著 〈羅馬在弓 ，頁 800 。

51 參見上文注 49 0

52 商格爾卻不幸地滑入了這個圈套，因為他把猶太人這些「特殊律法j 與儀式

性律法等問起來，做管事披上斐泊在 〈諭特殊律法) (Th e Speciol La\Vs) 裂

的相關淪述基本上是講解十誡 (A . F. Segal ' (皈依者保~ 法草IJ饗人棉擬

的使徒身份與叛教) [Polll the CO /l\lerl. The Apostolate cllld Apostasy 0/ Soul the 

Pharise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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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忠誠的標尺，是判斷好壞的標準 。 如我們昕見 ，正

是因為割禮、安息日與食物律法如此清楚明白地定義了

猶太身份並且劃出了身份的界限，所以當耶穌以及將耶

穌作為彌賽亞的信仰引發許多猶太人痛苦地重新評價傳

統時，這三個主面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主要起始點 。

四、以聖殿為中心的土地

把公元七0年之前的歷史時期的猶太教描繪成「第

二聖殿猶太教 J )並非僅僅出於方便的原因;它清楚地

表明聖殿在那個時期以色列人的民族與宗教生活中扮演

的角色 。 這已經有文獻證明了 。

(一)聖殿尤其是政治中心 。 猶太地(Judaea) *從

技術上來說是聖殿國家 (temple state) 或聖殿土地 (temple

land) 。 也就是說 ， 耶路撒冷聖殿為猶太地作為一個希臘

的化的羅馬帝國治下獨立的統一體提供了根據。基於同一

個根據 ，聖殿所屬的疆域是一片被用來為聖殿信徒提供

資源(樹木、祭把用的動物等) 的土地 。在這襄 3 為甚

麼加利利以及其他附屬於猶太地疆域的居民被哈斯摩尼

王朝的統治者強制實施割樓的更進一步的原因就顯而易

見了。通過將其「猶太化 J ) 把他們變成「猶太地人」

新疆域就可以被視為猶太地的延伸。 53

認識到聖殿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3 同樣有助於解釋大

祭司及祭司家族在廣大的猶太地境內的政治權力 。"正是

對這種權力的認識，促使皇室權威與大祭司權威在約拿

單(猶大 馬加比的繼任與弟弟) 事件(公元前一五三

或一五二年)中合流，哈斯摩尼王朝自此竭力想把兩種

*古巴勒斯坦南部地區 。 一一禪注

53 逃可參見 B. Rcicl呵 ， (新約時代) (The New T，臼 /alllelll Era, 1964; ET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68; London: SCM, 1969 ) ，頁 的-69 • 
54. Jeremi肘 ， (耶穌l時代的耶路撒冷> ' 頁 193- 1 94 ' 他指出 ，越{聞機力集中在

間大主要家族的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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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聯合起來 。 無疑 ， 大希律本會在公元前三十七年征

服了耶路撒冷之後繼續這工作 ，只是從種族上來說 3 他

沒有這資格 (他是以土買人) 0 55此外 ， 既然以色列是宗

教國家 3 它的宗教律法也就是它的國家和公民的法律 。

因此 ， 它的主要法庭「公會J ( Sanhed.rin) ) 也是行使

廣泛的立法與執法權力的主要工具 ， 在羅馬統治下這權

力範圍更寬 。 56因此，在公元七0年聖殿被毀前的幾百

年，大祭司與祭司派(撒都該人)能夠保持對「公會」

嚴密控制 。 57

(二)聖殿也是經濟的中心 。 需要回顧的是，以耶

路撒冷的位置來說，經濟的基本誘因非常薄弱。這個城

市不在任何貿易通道、河流航道上 ， 也不是港口 。 它得

以持續存在的 |唯一原因，就是人們為了聖殿而直接或間

接來到此地 。 聖殿無疑是耶路撒冷主要的稅收來源 。 用

實施利益來說，我們只需要想想每天連續不斷的獻祭、

半舍客勒 (shekel) *的聖殿稅就夠了 。 每年 3 每個二十歲

以上的猶太男性(包括羅馬行省襄散居的猶太人)都要

繳納聖殿稅 。 58三條主要朝聖道路(如下所示)都熙熙攘

攘，在逾越節 3 耶路撒冷的標準人口要翻好幾倍。"每一 44

個虔誠的猶太人必須把他土地上收成的十分之一用在耶

路撒冷襄(即所謂的「第二什一稅 J [second tithe]) 0 60朝

聖產生並支撐的商業與貿易一定是巨大的 。

此外， 貿易也將聖殿視為運營的中心 。 在地中海東

部的典型城市 2 市場與聖所是合一的 ，這在耶路撒冷多

仿佛l於希律主的血統，見 Schürer '卷一 ，頁 234 。

56. Schürcr ' 卷二， 頁 377 • 

57 更多細節見 Schürer ) 卷二 1 99-236 • 
﹒古希伯來和巴比{命的錢幣 。 海注

58 兒 Schür缸 ，卷二 ， 271-272 ; GLA刀 ，卷一 ，頁 198-199 。
59. Jeremi肘 ， (耶穌l時代的耶路撒冷) ，頁 84 • 

60 更多細節見 Schürer ' 卷二 ，頁 264-265 ' 注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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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所體現，而且由於希律王的巨大的聖殿平台所提供

的寬廣空間，我們就可能看到寬廣的聖殿外院作為經濟

中心的功能 在聖殿進行交易、進行商業談判。聖殿自

身似乎行使著經濟中心的職能，作為最安全的地方之

一 ，聖殿有效地行使著銀行的功能。從《馬加比四書》

四章 3 節中我們知道，聖殿持有私人財產， 而且很有可

能聖殿能夠放貸。因此，聖殿的平台還有可能為實際的

貿易中心或市場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設施。但是實際上能

夠提供給我們的證據很少 2 所以這一觀點是臆測的 3 不

過至少 3 它提醒我們不要過於迅速地假設 耶穌在聖殿

掀翻的桌于僅僅是在從事聖殿本身的生意 。 6 1

還應該回顧的是 3 在耶穌活動的時期 ， 聖殿正在重

建 。 希律重建工程的浩大直到今天還是清晰可見的。計

劃使用的大量高等材料(雪松、雪花石膏、大理石、黃

金) ) 本身就會是意義重大的 ， 而進一步的人力與財力

的投入會使經濟活動更為膨脹 3 這又突顯了聖殿在整個

猶太地經濟中的核心地位。

(三)當然 ，聖殿最重要的功能還在於它是常教中

心。耶路撒冷各種糾纏的母題之絕對重要性(即錫安[Zion]

與聖殿作為選民與應許之地的焦點) )得到了極為詩意

的(還未說神話般的)表達。它是上帝之城 3 是雅威降

下其名字之處，是獨一神的臨在於塵世中的顯明之

處一一是一個宗教中心和一個充滿感情力量的神學靠徵

45 (見例如王上 8 :48) 9:3 ;詩 76:1 -2 ) 87:1-3 ;賽 49:14-16 ; 

結 43:6-7; ~便西拉智首11 > 36:18-19) 0
62 

6 1 參見 Jeremj缸 ， (耶穌1時代的耶路撒冷) ，頁 紗 ，進一步討論見本世?第三章第

四節 。

62 見 E. Lohse ' TDNT ' 是主七，頁 307-319 ; J. D. levenson ' (的奈與錫安) (Sinai 

and 2ion; San Francisco: Harpcr & Row, 1985) ; B. C. Ollcnburge尸 《偉大閻

王的錫安j成) (2ion Ihe Cily oflhe Greal Killg; JSOTSupp 41 ; Sheffield: JSOT, 
1987) 。至於我們~個世紀討論的錫安與錫安主義的力益，見 M. Buber '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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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所有文獻與禮儀者15以錫安為中心 3 過去是 3

將來也是。比如說 3 誰能不被 《詩篇》一三七篇 l 節及

以下那美妙的、深摯的感情所打動?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

一追想錫安就哭了。

因為我們把琴掛在那衷的柳樹土，

因為在那裳，掠奪我們的要我們唱歌，

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 ﹒

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 !

我們怎能在外邦唱上主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

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 !

我若不紀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遇於我所最喜樂的，

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 !

將耶路撒冷理想化，這在一個又一個世紀襄所寫的一系

列文本中有很好的表達 《以賽亞書》六十章 14 節寫道 .

素來苦待你的， 他的子孫都必屆身來就你 i

藐視你的，都要在你腳下跪拜。

他們要稱你為「上主的城j

為「以色列聖者的錫安 J

在《禧年書》八章 19 節: ["錫安山在地的中心 J ; ~西

令神論篇》五章 248-250 節["受庇佑的猶太人 3 神聖的

錫安一個過!您的歷史) (On 2 iol1. The Hislo/y 0(aI1 1dea, 1952; New York: 

Schocken,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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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天的種族 ， 住在大地中心的上帝之城J 0 63 

正是一種宗教狂熱 ， 使耶路撒冷和聖殿其有了無以

倫比的重要性 。 例如，斐洛在描寫他的同胞對律法和祖

宗習俗的熱情時這樣寫道 I他們對聖殿充滿極大的、

46 獨特的熱情 J ( {致該猶書) , 210-212) 。約瑟夫說 -

「獨一聖殿為獨一神而備 J ( {斥阿皮昂) , 2.193 ) 

朝聖的節日一一逾越節、七七節 (Weeks' 相當於五倒節

[Pentecost] ) 、 (秋季的)住棚節 (Booths) 一一都已經

被論及，對這些節日之重要性的重申，還見於《路加福

音》 二章 41 飾、 《約翰福音》 七章 1-10 飾、 《使徒行傳》

二章 5 飾 。總之 3 我們不應該忘記 3 在那時期的猶太教

中最根本的整個獻祭、贖罪、赦罪體系，是全然以聖毆

為中心的 。 “如紐斯納指出的那樣 「妥拉使聖殿成為支

點、焦點- 以色列的生命從聖壇流出 i 使以色列成為

中心的 ，是聖壇。 J 65但是我們也不能低估聖毆給予那些

控制聖所、控制信徒及獻祭體系的人的力量，因為這意

昧著他們控制了通向上帝的道路 這是一種令人敬畏

的、可怕的力量。

聖殿對所有猶太人來說都是中心嗎?有三種可能的

答案 ( 1 )昆蘭的愛色尼派似乎已經放棄了聖殿 ， 他們

有了另一種選擇 建立了自 己的社群 。然而 ， 他們批

判的並不是聖殿本身 3 而是站污了聖殿的虛假的祭司制

度。 他們把自己當作是真正的敬拜上帝場所 ， 但這只是

暫時的辦法 3 直至真正的聖殿得到重建與恢復。“

的進一步討論見 Lohse ' TDNT ' 卷七 ，頁 324-325 ; Davies ' {稿音與土地} , 

頁 7-8 0

64 還可參見本君主第一î;ï第四節(1且1 ) 和第三章第三節 。

65. Nellsner ' (猶太教 米示傘的讀祖輩> '頁 74 0

66 見 G . Vennes' {死海TET卷透視昆j~l> (The Dead Sea Scro l1s: QlI lI1ral1 iI, 

P臼.spective; London: Collins, 1977) ，頁 1 8 1-1 82 ;還可參見氏茗， <英摔死
#l}古卷> (The Dead Sea Scro l1s il1 El1gli駒; London: Penguin , ) 1987) ，頁 50-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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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也聽說過其他現實存在的猶太聖殿一一最

有名的一座位於尼羅河畔的早期猶太瘟民地伊里芬丁

(Elephantine) 。還有一座更為重要，它當時還現存於埃

及的萊恩托股力斯 (Leontopolis) ， 是公元前二世紀興建

的 3 直到公元七十四年被羅馬人關閉 (Josephus ' {猶太

戰記} ， 7 .42。因436 ; {猶太古史} ' 13.62-73) 0 67既然猶

太祭司制度內部的分裂不僅造成萊恩托波力斯聖毆興

建 3 而且大概還導致了昆蘭社群成立 3 那麼一個合理的猜

測便是﹒兩個撒督 ( Zadokite) 團體對耶路撒冷聖殿及其

祭司制度做出了一個非常相似的批判 ，這個批判分別促成

了這兩吹行動 。 68然而，各式各樣的希臘化猶太人的著作

對此保持沉默(這些著作大部分在離亞歷山大里亞不遠的

地方寫成) ，這似乎暗示者，絕大多數在埃及定居的猶太

人並不認為萊恩托波力斯聖殿對耶路撒冷聖殿造成了真 47

正的威脅，或者認為這微不足道的挑戰甚至不值一提 。 ω

(3) 最後我們將簡單地提一下猶太會堂 (synagogue)

的建立:會堂是猶太析禱者的中心 3 他們在那襄閱讀律

法書， 尤其在散居的猶太人的思居區 ，這些會堂被描繪

成「祈禱者之家」 。幾乎是可以肯定，會堂的這種發展 ，

部分是出於散居的猶太人想要補償他們不能去聖殿敬拜

的渴望，就用在獻祭的時間敬獻早禱與晚禱來補償，很

可能這些信徒在進行禱告時都面朝耶路撒冷的聖殿 。 7。但

是，這信仰的實踐行為並不能被認為是與聖殿的對立 3

的 參見 GLA刀 ，卷一，頁 405-406 . 關於基幸IJ心 111 (Mt. Gerizim ) 上藍藍的撇瑪

利亞人聖殿的重要性，見本校第凹1;1:第六節 (一)的品1~喻。

68. C. T. R. Hayward ' (}I(恩托派利斯的猶太聖殿: -('X再考察 ) (The Jewish 

Temple at Leontopolis: A Reconsideration ) ， 載 JJS33 ( 1982) ， 頁 429-443 0 

69. K.raft & Nickelsburg , EJMI ' 頁 19 對其他聖殿的重要性估做過筒。這與科恩

不同，在 〈從馬加l 比到米示拿〉 中 ， 科恩說 「作為宗教的核心 ， 耶路撒冷

型般不僅對於以色列土地上的猶太人來說是核心機惰， 華I散居地的人來說也

是如此J (頁 106 )

70 見 Schürer' 卷二，頁 449 '以民頁 423-454 ; Cohen ' <從馬加比到米示傘> ' 

頁 64-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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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能被認作不完全的替代 3 大多數人不會把它當作真

正的聖殿看待。我們也讀到有巴勒斯坦之內的「會堂 J ' 
最引人注意的是就在耶路撒冷的會堂(徒 6 :少) ， 7 1但是 ，

在公元七0年之前的巴勒斯坦的背景中， synagogë 更精

確的翻譯應該是「憲會的房子 J '因此 ? 這減少了任何

可能的暗示會堂被當作是與聖殿相當的另一種選擇。 72

總之 3 認為耶路撒冷聖殿在第二聖殿時期各種各樣

的猶太教中間位於核心位置的評價是合理的 。它體現了

那個時代的猶太人的共同確信 上帝揀選了以色列 3 賜

予他們錫安山周圍的土地 3 這是上帝之名和他的榮耀在

塵世的居住地。

五、結論

這些就是耶穌時代(多種)猶太教賴以建立的四大

支柱 不言自明的確信被不同信仰猶太教的群體的 多樣

48 闡釋和實踐所包圍 。「分道揚嘸」之所以出現 3 是因為

耶穌發起的新運動發現 ， 越來越有必要在或多或少的程

度上質疑並重新定義這四大支柱一一無論如何 3 都到了

主流猶太教無法接受的程度。

這些道路是甚麼時候開始分開的?製隙是甚麼時候

開始產生的?這些支柱是甚麼時候被破壞的?這過程開

始於耶穌還是在耶穌之後?耶穌的傳道是否使這分裂不

可避免?它是突然發生的嗎?這破壞是以搖擺不定的方

*文中捉到手11百地拿會堂 、古利奈 、亞歷山大﹒基利家 、更對11亞各處會堂。一一

3單注

7 1. í狄奧多間J1fi會堂的開始 z 很有可能與 《使徒行傳》 六î~i 9 節捉到的會主豈有

闕，這耍追溯到希律王的時代。 J (Hcngel , <公元一世紀猶太她的 「希臘

化 J ) ，頁 1 3. ) 
72 至於當的關於會主，起源的討論 ， 正確的判斷見於 Cohen ' <從馬 1JII 比到米示

拿) ，頁 111- 1 15 ;還可參見 H.C.K間， <公元七0年後會堂的轉型 其對
早期墓骨教的lli:要性) (Thc Transformalion of the Synagogue after 70 CE: Its 

Import for Early Christianity) 誠 NTS36 ( 1990 ) ，頁 1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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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的嗎?這就是我們將要在以下章節討論的 。

如何開始?最顯而易見的步聽就是一項一項地檢驗

早期基督徒對這四大支柱的態度 。 這步驟有一個危險 ，

那就是為了分析而製造了一些人為的區分。我們會盡力

抑制這危險 3 但是，在一些遠為複雜圖畫中將種種特殊

因素做一定的區分總還是必要的，否則分析就是不可能

的(這在當代的歷史與政治評論中也一樣，這是我們當

下的任務)

從哪襄開始?即使是對基督教發起運動的早期歷史

的粗略檢查(可 1 1:1 5-18 ' 14:58 ;徒 6-7) ， 我們也會發

現.當時，是聖殿與聖殿祭禮 (the Temple cult) 的地位

與持續重要性，使其成為四大支柱中首先被質疑的一個

支柱。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是怎樣發生的，原因又是甚

麼呢?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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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與聖殿

當我們開始探究真正意義上的「分道揚蝶J '我們

首先關注耶路撒冷的聖毆一一第二聖殿猶太教四大支柱

的最後一個(第二章已經討論過) 。我們首先從耶穌談

起一一研究基督教從其複雜的猶太教源頭中的產生，還

能從其他的|哪襄開始麼?耶穌自己對聖毆的態度如何?

鑒於耶路撒冷聖殿確實或早或晚地對基督徒失去了其重

要性的情況，耶穌是否帶頭破壞了這支柱?如果是這樣

的話，耶穌是否故意這樣做的?耶穌出於何種原因這樣

做?他腦海中有沒有甚麼目標 P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後

來的基督教怎麼可以提起耶穌本人的態度與傳道的指示

來證明自己輕視和毀壞造支柱是合理的?昕有這些對耶

穌以及隨之而來的基督教與猶太教(至少是以聖殿為中

心的猶太教)的關係有怎樣的說明?這些問題就是促使

我們的第一階段探詢的動力。

一、耶穌對聖殿的肯定態度

有大量證據表明，耶穌對聖毆持非常肯定的態度。

這當然包括記述耶穌參加聖殿活動的福音傳統(路

2:41-51 ;約 5:1 ' 7:10) 。在《馬可福音》 十四章 49 節

中 3 耶穌提醒那些前來逮捕他的人 I我夭夭教訓人 3

同你們在殿襄。 J {馬太福音》二十三章 37-39 節以及 《路

加福音》十三章 34-35 節說: I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我多吹願意思集你的見女，好像母雞把小難男主集在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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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 J ' 這表明耶穌拜訪耶路撒冷(極可能也到了聖殿)

的吹數比共觀福音提到的吹數要多。 就此來說，第四福

音書的傳統把對耶穌傳道的敘述大部分集中在耶路撒冷

及聖殿周閻 3 這一傳統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持。我們也可

以單單引用 《馬太福音》 五章 23-24 飾的說法:

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慷

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

獻禮物。

這段話表明了在耶穌這稟是預設了聖殿祭禮被一直延用

下去。 l馬太還記錄下，耶穌雖然有些抗議，但他後來還

是願意付聖殿稅的(太 17:24-27) 。最後，值得回顧的是

路加如何特地讓他的福音始於聖殿，終於聖殿(路

1:5-23 ' 24:52) 

耶穌還被以另外一些與此相關的古式描述成一個又

好又虔誠的猶太人。有福音傳統記述他參加進「猶太會堂」

活動的傳統是「他平常的規矩使然 J (路 4:16) 0
2 {馬太

福音》一章 44 節與《路加福音》十七章 14 節強烈暗示，

耶穌是樂於在現行的宗教與社會制度中工作的(他打發潔

淨了的痲瘋病人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 I獻上摩西昕吩咐

的禮物J) 0 3還有一點是引人注目的:耶穌教給門徒的祈

l 參看 D. J. Antwi , <耶穌是否認為他的死亡是救般的獻祭? ) (Did Jes lIs 

Consider His Death 10 be an Atoning Sacrifice?) ，級《語課> (如的prelatiol1 ，
的 [199 1 ]) ，頁 1 7-詣 ， 此處參見頁 20-2 1 ﹒

2 同時參兒《馬可桶音> 1:21-27'3:16:2品 ; <馬太福音> 9:35; <路加福音〉

4:15 ' 13:10 . 

3. r對~人作證l!lt J (For a testimony/as proofto them ) ，是對{馬可橘音〉一
î7i: 44 節結束的短語敢不容易引起爭論的酬謝了，逃司參見 v. Tay l凹 ， <馬

可桶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10 SI M，αrk; London: Macmillan, 1952 ) ，頁

190 ; R. Pesch , <馬可縮音(卷一)> (Markllsevangelill刑， Band r, Herder; Freiburg: 

Herder ' 1977) ，頁 1 46; J. Gni lJ恤， ι馬可桶音> (Markl肘， EKK 2; Benziger 

Zliri ch 1979) , 1.91 ， 1，航行一些人堅持認為造句話的含義應該是 「作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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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與那時的猶太教祈禱模式非常相近一一尤其是與卡迪

什 (Kaddish) • ，兩者之間的強烈呼應顯示 ， 可能在當時

卡迪什就已經是被並列地使用的 ， 祈禱者用卡迪什來為民

眾的利益祈禱 4

卡迪什

願他偉大的名為尊貴，為神聖，

在這根據他的意志

並由他所創造的世上

願他在你在生之時建立他的王國

在整個以色列人在生之時 3

廠這即將迅速來臨

主禱文

以你的名為聖 ，

你的國降臨。

51 在所有這些地芳，耶穌都被表現為一個又好又虔誠的猶

太人。當然 3 這襄沒有暗示有超出他那個時代的猶太教

之外的發展，或是與他那個時代的猶太教發生了破裂。

然而，與此同時，在很多領域開始出現疑問了 。

二、潔淨的問題

潔淨的問題及其重要性在第二聖殿猶太教中具有核

心地位 。 這在聖殿本身的結構中一目了然 。

這裹的象徵意義十分明顯﹒最稟面的聖所由一系列

的同心圓所保護，為了最大限度地確保聖所不受污染 。

他們的證檬J ' (見 F. Hahn ' <早期教會的敬拜) (The Worship oflhe Early 

Chllrch;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3) 頁 24 ;參見 R. G lIelich ' < <馬可福
音〉一至八î;t> (Mark 1-8, WBC 34A; Dallas: Word, 1989) ，頁 76-77 。

*猶太教每日作禮拜時或為死人析禱11春"目的t贊美瓣 。 一一祥注
4. J. Jerem i帥 ， <新約科學 耶穌的宣稱) (New Tesla ll1enl Theology. The 

Proc/alllation of Jes叫; ET: London: SCM fNew York: Scribne爪 1971 ) ， 頁
198- 199 ; 參見文獻《主機文和猶太教祈J憐儀式) { The Lord's Prayer (/"d Jewish 

Litllrgy; ed. J Petllchowski & M. Brocke; 1974; ET: London: bUffiS & Oates, 

1978 ) ，頁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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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山與耶路撒冷本身形成了更大的同心圖 ， 而以色列

的土地就是最外圍的同心圓。 5

6 

1 .歪望所

2. Mll所

R 祭司院，忽括祭}也

6 
4 以色列院

5 女人院

G 外邦人說

6 

(希律時代聖殿的簡化國)

這態度在米示拿《論器血} (Kelim) 一章 6-9 節中

得到了充分的論述

神聖分為十個等級。以色列的土地比其他地方

的土地要神聖 (以色列土地上的)帶圍牆的城

市的神聖等級又更高 2 他們必須把痲瘋病人送出城

市 (耶路撒冷的)城牆內的神聖等級又更高 2

因為(只有)他們能以第二什一稅和次聖物 (Lesser

Holy Things) 為食 。聖殿山的神聖等級又更高 ，因

為患漏症的男人或女人、月經期的女人以及剛生完

孩子的女人都不允許進入那裳。聖殿牆的神聖等級

又更高，因為外邦人及接觸過死人的人不能進入那

里。女人院的神聖等級又更高，在 J.K衷浸過的人當

天不能進入(因為不潔淨 ) ..... 以色列院的神聖等

5. Jeremi肘 ， <耶穌l時代的耶路撒冷) ， 頁 79 ; Davies ' <福音與土地) .頁

58 灰以下 「猶太人的神聖感情只有在這片土地上才有可能 J (頁 60)

1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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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又更高，因為買賣罪不徹底的人不能進入， 祭司

院的神聖等級又更高，因為以色列人也不能進入那

衷，除非他要行按手禮 、屠宰祭物及行搖祭。在門

廊與聖士宜之間的地方神聖等級又更高，因為有殘疾

的或解開頭髮的人不得進入。聖所的神聖等級又更

高 3 因為沒有洗手和洗足的人不得進入。至聖所是

最神聖的地方 3 因為只有大祭司在(聖殿)禮拜的

時候才能進入。

以上目錄列出的不同程度上算做不潔淨的名目範圍，是

值拇指出的一一外邦人的地域，痲瘋病人，流血，死屍
的站污，身體的殘疾 3 鬆開的頭髮 ，沒有洗濯的手足 。

還有一個經常引用的例子是米示拿《論節日獻祭》

(Hagiga) 二章 7 節 。 6同樣值得回顧的是米示拿的第六

郁，它致力於潔淨的探究，在六十三篇短文中有十二篇

是關於潔淨的，幾乎佔了總長度的四分之一。 7

剛才引用的文本 3 展現了已發展的拉比觀點。但是，

前面已經指出 ，聖所的獨特建築結構已經暗示了一種態

度 3 而它在妥拉的教義中被清楚地說了出來，尤其是在

《利未記》 的祭司立法 (p 1egis1ation) 中，而約瑟夫也

表現出同樣的潔淨邏輯( {斥阿皮昂 > , 2.102-109) 。

例如 ， {利未記》七章 19-21 節表達了對獻祭物的潔淨度

的關注 i 十六章 11 ， 15-16, 18-19 節記述了祭司每年一度
的潔淨制度以及聖壇、聖所在贖罪日的儀式。在十五章

31 節選記述了其他各種潔淨的條例 I你們要這樣使以

色列人隔絕，免得他們站污我的帳幕，就因自己的污穢

死亡。」在《民數記》三十五章 34 節又有這樣的話 : I你

6. 引自躺著 〈耶穌、保羅布l伴浩> '頁 141 .

7 進一步討論見 Neusner ' <猶太教 米示命的澄據> ' 在這本您的綜述中有
i宣研究的祥到urt料(頁的 69 、 77-78 、 10 卜 110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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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可珀污所住之地 3 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為我

上主住在以色列人中間。 J 8 

所有這些都對第二聖殿猶太教有特殊的重要性。《以

斯拉記》九至十章全部是關於潔淨被重建的以色列、從 53

周闇民族的污穢與不潔淨中重新恢復土地的敘述(拉

9:1 -4, 11 , 14) 。祭司對妥拉的重新修訂無疑給妥拉及信

眾一個準確的形式，並且深深地打上了祭司特徵的烙

印 ，使其成為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特殊機制 。馬加比危機

的最低潮，是在聖殿的聖壇上獻祭豬(典型的不潔淨動

物) , {馬加比一書》一章 54 節(參 1 :47) 記述了這「荒

唐的潰聖罪 J ' {但以理書》稱之為「荒唐的偕越/可

惡J (但 8:13' 9:27 , 11:13 , 12:11) (也有的將其描述

為恐怖) 。馬加比起義的高潮是從污穢中清潔聖殿並重

新在聖殿供奉( {馬加比一書> 4:36-59) ，這事件的重

要性在獻殿節 (Hanukkah ) .中仍然得到紀念。彼拉多作

猶太地總督的初期，把羅馬的標準(跪拜羅馬皇帝的像)

帶入耶路撒冷，引起了猶太地居民的恐懼，而卡利古拉

於公元三十九至四 0年企圖在聖殿建立帶有自己令人厭

惡的肖像的雕塑，也同樣引起了猶太人的恐慌

(Josephus' {猶太戰記> ' 2.169-174, 192-198 ; {猶太

古史> ' 18.55-呵， 261-278; Phi1o' {致該猶書> , 207-253 ; 

Tacit:us' {歷史> ' 5.9.2) 

在耶穌的時代，許多猶太人堅守潔淨律法，這一點

在《猶滴傳》十二章 7 節有說明，如每晚洗澡; {禧年

書》三章 8-14 節記述了孩子出生後的潔淨律法; {所羅

門詩篇》八章 12， 22 節控訴「以各種不潔之物j 污穢祭

8. r剝於 〈聖經〉 提及的不潔淨的食物或事物，見 E. P. Sanders' <從耶穌到米

示傘的猶太律法> Uewish LQ\v frO Il1 Jes lIs 10 Ihe Mishllah; London: SCM 

IPhiladelphia: TPI, 1990 ) ，頁 1 37- 1 39 、 147-14日、 1 51 。

*猶太教的節日，又稱修搬帥，知光ílU ﹒一一;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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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在死海古卷中， 1QS 3.5 記述了藐視者的不潔淨 ;CD

5.6-7 (像《所羅門詩篇) 8:12) 和 12.9-20 記述了各種潔

淨條倒，約瑟夫記述了月經期以及接觸死人的七天內要
隔離( {猶太古史} '3.261-262) 。在耶路撒冷或其他

地古有關七0年之前的大量發現，為我們提供了確實的
誼據。 9散居的猶太人還有另一些關注，如斐洛指出死屍

的不潔淨( {論特殊律法} '3.205-206) ; {西令神論

篇》三章 591 -592 節指出了尊崇身體的條例。 l 。
這些證據表明 潔淨在耶穌時代的猶太教中是尋求廣

泛關注的問題。但文獻記錄也可以說明 3 潔淨尤其是三

個主要群體所重點關注的 。

54 (一)祭司 祭司潔淨的特殊重要性是祭司在聖

所的重要位置的結果(見利 21-22) 。這顯然是好撒瑪利

亞人寓言的背景(路 10:30-37) 。這裹的暗示很明顯:死

人或是死屍的污穢因素阻止祭司在履行聖殿職責(利

2 1:1 -3) 。儘管這暗示沒有明確提及 3 但是對於猶太人來

說這是很清楚的 。 1 1耶利米同樣指出祭司應該保持潔淨 2

這在後來的文獻中可以找到證據。米示拿《論聖化》

(Kiddushin) 三章 12 節寫道 r只有祭司或利未人的女

見有資格、純血統以色列的女兒適合嫁給祭司 。」 而在

實踐中，祭司通常是與祭司的女兒結婚。 12

(二)法利賽人 根據現有的資料，耶穌時代的法

利賽人是潔淨採 (purity sect) 0 13他們關注的是謹守潔淨

9. Sanders ' (從耶穌到米示傘的猶太律法) ，頁 圳、 38 、 214-227 。
10 見是德斯的討論(同上，頁 258-27 1 ) 。 保羅關於潔淨的描述是比喻性質的

(見本性第五章第四節) ，這表明，保Bîl-jJ前充分11*龍到潔淨律法的重要

性 ， 另一jJ面也意識到在他)1[S 11OIl時代，有些潔淨律法是不必要或不能接受的 。

11 同上 ，頁 41 -42 . 刺末人存在同樣的邏輯(桑德斯) 。 或者說 ， 利未人的要
求更為般府他甚至不會冒險去碰觸一件很容易消除的不潔淨事物。這些事

件的t:古果是 越是祭司申明的可原誠的行為 ， 利未人就越不容許 。

12. Jeremias ' <耶穌l時代的耶路撒冷) ，頁 2 17-218 • 

13 參見例如I Schürer>卷二，頁 396-400; Seg訓， (利百1m的孩子們H服，頁 1 24-128 ; 

其他見於 Sanders ' (從耶穌到米示命的猶太律法) ，頁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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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他們控制著信眾與聖殿的連結 3 在聖殿外參與祭

禮一一為了在以色列全地延伸聖殿的神聖性。來自《聖經》

的證據非常明顯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 3 為聖潔的

國民。 J (出 19:5“6) 從字面來看，這句話的意思是:為

了成為聖潔的子民，那些不是祭司的人要像祭司一樣生

活 i 而另一重意思則是:關于聖殿神聖性的潔淨律法在聖

殿外也要保存。紐斯納認為 3 對潔淨的關注尤其表現在飯

桌上 即使是世俗的食物(沒有獻過祭的) ，即普遍的食

物 ， 每日的餐飯，都應該在潔淨的狀態中被食用 3 就像祭

司在聖殿中事奉一樣。 14桑德斯反對這種語大的說法， 15但

它仍然表明了法利賽人對潔淨的強烈關注﹒法利賽人達到

這個程度 即使不能把他們劃分為潔淨派 ，但也至少達 55

到他們關注的水平。“這種準確的程度在以下我們將要審

視的一些傳統中以及在馬太描述的傳統中(太 23:24-26)

都有暗示。 1 7這並不是說，這些關注是法利賽人所特有的，

也不是否認法利賽人在對待其他條例時比其他人要自

由， l8而是肯定了潔淨是法利賽人的關注 3 大概也是他們

的名稱「分離派 J (sepa.ratists) 的由來。"

14 紐Jlfr納的著作 ， 例如 〈公元七0年代之前法利賽人的拉比傳統) ，卷三，頁

288 ;還可參見氏著， (從派月|之爭到做皮) (Frolll Polilics 10 Piely; Englewood 

Cli叮s : Prentice Hall, 1973) ，頁的，越可參見氏茗， (猶太教 米示傘的過

據) ，頁 70 • 

的 「沒有任何遊懺表明法利賽人試間像祭司一樣生活 完全是誇大其

ii司 完全是誤導J (Sanders' (從耶穌到米示傘的猶太律法) ，頁 248-249 ) 。

16 向上 ，第三î;1:結論部分，頁 245-252 • ~德斯的批評矛頭直指這種觀點 法

利宮里人基於不潔淨而自|斥他人 。 如果基於拉比的證嫂，這或許是公允的評

價，但也必須考慮一點 ， 有跡象表明 法利賽人因擔憂自己的「義J ií的產生

了幾個 「教派 J '在耶穌那個時代 ，這些教派將不同於他們的人或是與他們

意見不一致的對手郁的為「界人」 一類，參見本{!H:f~六章 。

1 7 見本怨第六章第二節 。

時，見下前的討論，斌，然，相對的 「自 由」並不表明他們不關注 ，他們仍然努力

在逃兔不潔淨。

19 進一步討論見 Cohen ' (從馬卡比到米示~) ， 頁 119 、 1 29- 1 32 、 154-1 59 、

162 ; Saldarini ' (法利賽人的文士與微都按人) ，頁 215 、 220-225 、 233-234 、

290-29 1 、 30 1 注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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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愛色尼派 不論對法利賽人的結論是否合

適，對愛色尼派的看法是足夠清晰的 愛色尼派認為他

們是僧侶式的社團 (CD 3 . 12-4 . 12 ; 4QFlor 1.1 -7 ) 。 他們

的異常在於:反對耶路撒冷現行的祭司制度 ， 因為聖殿

已經被「邪惡的祭司 j 站污了 (IQpHab 8.8-9 ) ， 而且祭

司制度是不合法的 。 20於是 ， 他們把自己規為另一種聖毆

社群 。 2 1對潔淨的關注在愛色尼派更加重要，例如， 他們

強調撫罪的清洗，強調保持圓契男主餐潔淨的規則 。 22 I大

眾潔淨」這個習語經常用在接受新成員的步驟以及規訓

管理中 - 新人在能夠「接觸大哭訴潔淨」之前 3 必須要經

過一年見習 (IQS 6.16-17) ;同樣 3 規訓經常包括被「大

眾潔淨」排除在外 ( IQS 6 .24-25 ' 7 .2 - 3 , 15-16, 19) 0 23此

56 外 ， 儘管他們與當時的聖毆信徒分裂，但是聖殿對他們

來說仍然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3 聖毆經卷表明了這一點。

愛色尼派也強調潔淨 I我將要尊祟的那個城市，因我

的名和(我的)的聖殿在其中，那城市應是神聖而潔淨

的，沒有那些可能使它們變得不潔淨的不法之物 。 所有

在它之中的都應是純淨的。不論甚麼進入它，都應是潔

淨的 ..... J ( llQT47 ) 

20. Vermes ' (英譯死海古卷> ' 頁 30-33 。

21 進一步討論見 B. Gärtn缸， (聖殿、昆閉社鮮與新約> (The 們'emple a"d Ihe 

COlJ1l1l1mily 川 Qumran cmd the New Teslame川; SNTSMS 1; Cambridge 

Universi旬， 1 965) ，第二至第三章; G. Kinzing ' (在昆蘭社群和新約中對祭

恆的重新解釋> (Die Ullldelllll l1gdes KIIIIIIS 川 der Qumrm您的lleinde 1f11c1 im NT; 

Götti ngcn: Vandenhocck & Ruprecht, 197 1 )第二部分 。
22 進一步討論兒本l"~1第六章第三節 。

23 見 Vemles' (死海古卷透視昆1晶1> '頁 95-96 ; M. Newton ' {昆I品1社祥的

潔淨概念與保~tl f信中的潔淨概念> (The COllceploJ P lIrity al QlIlllrclll alld illlhe 

Lelle凹 OJPOI叫;SNTSMS 刃;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5) ， 頁 10-26. 還未出版
的 4QMMT表明 昆1搞社1芹的潔沛概念與技比~}!卷(尤其是 《米示拿〉 中 《淪

手> [Yadailll] 4.6-7) 中的潔i'Jl概念娃有jll觸的，昆1制社群在幾點上與撒有11該人

的般裕的觀點一致，見 L. H. Schi ffma n ' (第二聖殿們太教l時期的猶太律法體

系與聖殿您在) (Thc Tcmplc Scroll and the Systcms of Jewish Law ofthe Second 

Tcmple Period ) ， 似 G. J. Brooke 俑 ， {塑搬鐘卷研究> (Telllple Scroll SllIdi帥，

Sheficld Academic, 1 989) 頁 239-255 ' 在此參見頁 245-2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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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吉之，對潔淨的關注是身體力行的猶太人，尤

其是那些耶穌時代最虔敬的猶太人的特徵 。這種關注被

聖毆的聖潔所激勵。而這些關注的重要性是不能被貶低

或誠少的(桑德斯有這個傾向 ) 0 24雖然大部分的不潔淨

可以被消除而不必大費周折 3 但是保持潔淨、避免不潔

淨的這種關注程度，顯示出這個問題的重妥性 。 此外 ，

正是在教派並立的背景中 ，這些在「小問題」上的不同 ，

成為爭論、譴責的原材料 3 如 《昕羅門詩篇》人章 12 及

22 節、 lQS 3.5 、 4QMMT (上文中提到) 等清晰指出的
那樣 。 25

通過對這些背景的回顧，耶穌傳道過程中的幾殷插

曲就明白起來 。 我們只需參考一下馬可的敘述 。

《馬可福音》一章 40-45 節:強調了《利未記》十三

至十四章中記述的皮膚病在潔淨律例中的重要性 ，因

此 ， 如果一個人熟悉妥拉的話，就不會忽視耶穌接觸痲

瘋病人的重要性(可 1 :4 1 ) 

《馬可福音》一章 23， 26-27 節、 三章 11 節講述了耶

穌驅鬼的故事，但他自己被指責有「污鬼J 在身 (3:30) 。

《馬可福音》 二章 25司26 節﹒耶穌引用了大衛王及其

跟從他的人不顧神寵的聖潔 ， 取了陳設餅吃的故事 。

《馬可福音》五章 1 - 17 節也是關於潔淨的一一住在

墳瑩中的污鬼(這主要是針對死屍的不潔淨，是最不潔

淨的) ，被耶穌驅趕到了豬(不潔淨的動物)的身上 ，

而這些都發生在外邦人的疆域襄(不神聖的土地) 。

《馬可福音》五章 2 1-43 節/24-34 節 : 講述了血漏

24 參見 Sandc悶， (從耶穌到'*示傘的猶太1'11法> ' 頁 235一一「梅州、潔淨的一
些細節性舉止J ﹒ 雖然桑德JVi意識到這一點 ， 但是未能指出不同派月11對於).J
些對11節性舉止(在外人看來娃小|問題)的-'Jl."晦的重要性 。

25 克 Scga l ' (菲 11有加的孩子們> '頁 34 ' 第二前已經引用過，第六誰也引用
了這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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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的女人的故事。 即使沒有呼應 《利未記》十五章 25 飾、

《馬可福音》五章 25 節 ，這故事的重要性對任何一個猶

太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既然經期的流血使女人變得

不潔淨 3 既然這種不潔淨的日子在血流止住以後要延續

七天 3 這個女人在大部分時間(如果不是全部時間)都

處在不潔淨的狀態(利 15) 。她從來不能參加重要的宗

教儀式，進入聖殿或參與朝聖宴會。她的社會生活是被

限制的:尤其是法利賽人(但不僅是他們) ，不允許她

與他們一起 ， 怕受到污染。在猶太人的潔淨律法的背景

中，她的地位在社會層面與宗教層面都被削弱 3 這是可

以想象到的。可是，在這個故事中她居然過觸了耶穌!

而耶穌也沒有拒絕!顯然 3 她的碰觸一點見也不會使耶

穌不潔淨。非但如此，耶穌建立刻進了猶太會堂主管的

家 3 而在當時虔敬的猶太人看來， 他是不潔淨的狀態 ，

而且把這種不潔淨傳遞給其他人。

《馬可福音》 七章非常明確地討論了潔淨的問題:

緊接著 15 師對潔淨的討論，馬可在 19 節中講述了耶穌

對待外邦女人的故事(在神聖土地的潔淨之外) (可

7:24-30) 。 考慮到《馬可福音》 的整個主題的重要性，

值得思考的是，其中的基本問題如何記錄了耶穌自己的

關注，因而其有了重要意義 。 桑德斯認為，七章 2 節與 5

節更像是歷史的敘述一一他廣泛的論證的一部分就是:

耶穌與法利賽人之間並沒有實質性的街突。 26桑德斯認

為，我們不能假定對手的潔淨要求在公元七0年之前已

經發展到如此嚴苛的地步 i 相反，七章 1 -2 節思考了後來

的分歧-基督徒與法利賽人的繼承者都是愚鈍的 i 這些

26. Sanders ' (耶穌與猶太教> '頁 1 78 、 1 99 、 209 、 264-265 . 在 《從耶穌到米
示傘的猶太律法> ' 頁 3 1 、 39-40 、 90-9 1 、 228-23 1 中 ，乘德斯說 法利賽
人在他們自己的安息 日幸11節目 宴會時洗手 ， 但是拉比文獄中並沒有證搜顯示

他們在平時吃飯前洗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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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例在被放進米示拿 《論于》 之前就已經發展了。但是

《馬可福音》 七章 2 節很明顯是前馬可傳統:馬可(或

者其原始資料)不得不為其外邦人讀者解釋這傳統(七

章 3-4 節) ;既然 《馬可福音》 幾乎不可能被歸為七0年

之後(如果它是之後)很久的作品，那麼暗示就是清楚

的:七章 l 節提到的耶穌門徒與法利賽人之間的衝突在

七0年前肯定發生過(前馬可傳統並不意昧著七0年之

前) 。這對桑德斯的觀點無疑是笠底抽薪，因為桑德斯

企圖在七0年之前法利賽人對合法食物律法 (halakoth)

的發展與之後的發展之間打進棋子。早在七0年前 3 部 58

分法利賽人對此就寄予了關注 ， 這一點已被證實 。 27這一

點是否能使我們稱法利賽人為「潔淨派J '對此還未有

定論;但是它的確與昆蘭社群發展了的合法食物律法形

成了比較。既然七0年之前的法利賽人的關注與耶穌時

代的大部分法利賽人的觀點沒有太大的不同 ， 我們無須

懷疑「潔淨」在耶穌與其他人(至少是一些法利賽人)

之間確實變成一個重要的問題 。 重要的因素是 ， 潔淨傳

統在耶穌的門徒、而且在很可能耶穌自己那襄被忽視

了 。 在耶穌的回答中 ， 至少有一種明顯對潔淨關注的貶

低與相對化作法(七章的節) 。 我們必鎮返回這主題。

需要指出的是 3 在 《馬可福音》 的話語形式中 3 耶穌的

話應該被理解為完全將潔淨及不潔食物的律法拋棄或廢

除的合法化(七章 19 節) 0 28 

27 在這一點上 4QMMT 再吹顯示出它的重要性(注 23 )

28 進一步討論見她文〈耶穌與儀式潔淨 〈為可椅背〉 七î，Ì 15 節傳統歷史的

研究> (Jesus and Ritual Purity. A Study of the Tradition History of Mark 7. 15 ) , 
載 《為福音的緣放> (A callse de /'e呻吟惚， J.Dupont 悶; Lectio Divi na 123; 

Editions du Cerf, 1985) ， 頁 25 1-276 ; 還可參見拙文〈法利發人、罪人與耶

穌> (Pharisees, Sinners and Jesus ) ，戰 J. Ncusner 等編， {形成的猶太教與

基管教的社會世界> (The Social World 01 Formalive Chrislianity and Judai圳，

H. C. Kee FS; Phi ladelphia: Fo巾e品， 1 988 ) ，頁 264-289 ;這兩前文章在 《耶

穌 、保終與律法〉一訟中作為第二章和第三章再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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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連續的圖畫開始出現:耶穌並沒有分擔許多 (大

部分? )法利賽人對潔淨的關注或關注的程度 3 事實上

他鬆懈了這關注 2 忽略了或降低了潔淨條例的規定 ， 而

這些規定主宰著社會的接觸(人們與皮膚病、死屍污染、

流血的接觸) 。這些行為在何種程度上惡化了耶穌與那

些把潔淨看得很重要的人之間的關係 3 我們很難說。這

有賴於他們在事件中被激怒的程度以及他們自身的重要

性 。我們沒有辦法精確地計量。我們能說的只是 ， {馬

可福音》 對這結果的描述見撞了對耶穌行為的記憶:作

為耶穌傳道的一個特點 ， 耶穌在潔淨的問題上的確激怒

了一些人，如同在洗手是否必要的問題上他與法利賽人

的特殊爭論一樣。既然潔淨在猶太人宗教中佔有核心位

置 3 既然這關注如此多地集中於聖殿，那麼 3 某人對潔

淨如此漫不經心，卻還受大眾歡迎，這人自然會被認為

對以聖殿為中心的整個索教體是在產生了威脅 。 "

59 三、赦罪的問題

這問題也很容易被誇大。舉例來說 ， 佩林 (N. Perrin) 

認為耶穌傳道明顯的特點之一是他給那些被無情的猶太

教排除在赦免之外的人赦罪 í耶穌的信息的核心特點

是 一﹒罪的赦免所具有的挑戰 。 J í 巴勒斯坦的猶太教

面臨著危機﹒因為耶穌宣怖了終末的赦罪 ， r稅吏和其

29. J. Rich間 ， {耶穌與猶太教的轉型> (Jes lIs a /1d Ihe Tra l1sforlllalion of Jlldaism ; 

London: Dart凹， Longman & Todd, 1980 ) ，第六章，還可參見 M.J.Borg ' {耶
穌教導中的衡爽、中1'塑與政治> (Co /1jlicl. Holiness a /1d Polilics illlhe Teacllillgs 

ofJ，臼t肘; New York: Edwin Mellen , 1984) 。這兩本位都探討了耶穌對於潔淨
這主題的看法而耶穌的觀點引起了諸多爭論 。 這些討論都有其依恨，雖然他

們的觀點的經他平衡還有符衛維，並且我對多個j眸您要點都有質疑。 1關帥刺j於貝

格1爾宵(恨K.Be缸rg限er廿) 的文1拉:k正〈作為法利冒寮E人的主基~，替針珀和1作為法利寮人的早J期則立幸基i嘉E督

徙) (J 叫sa叫Is Ph怕1祖a盯叩ns叫1咕s垃泌erl川u叫l

頁 23引1 -2必62 的:討付叮:淪命 , 見f拙i出H若 〈糾耳rSj穌穌 、 {保旱百縱K與辛稍仲11法> ' 頁 8幻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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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變為外邦人的猶太人』 則高興地接受 。 尸。桑德

斯對這拙劣的模仿作了抗議 í稱稅吏與邪惡的人渴望

赦罪， 但是在尋常的猶太教中卻求告無門 ， 這難道是一

個嚴肅的提議嗎? J 31 

這抗議是合理的，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是 :猶太教是

一個赦罪的宗教 。整個祭禮 ( cult) 被設定為以便保持、

恢復上帝與其于民的一種積極的關係。獻祭的體系 ， 尤其

是贖罪的供物以及贖罪日 ， 主要是為赦罪而設計的 。在《刺

未記》 四至五章中 3 關於贖罪供物的條例，不斷地出現在

教導的末尾 ﹒「祭司要為他的罪贖罪 3而他必蒙赦免J (4:26, 

31 ，詣 ， 5:10, 16, 18) 。這種罪過不僅包括冒犯上帝，也

包括鄰居的犯罪(利 6:1 -7) 。 總之，猶太教是一個悔罪

與贖罪的宗教。

當然，赦罪是神聖的特權 3 詩篇作者能夠直接描述上

帝的赦罪， 如 《詩篇》三十篇、五十一篇， 這與祭禮形成

對比 ( 5 1:1 6-17 ) 。 但是沒有一個猶太人會認為這是拋棄

祭禮 (於是 《詩篇》 作者在五十一篇 18-1 9 節繼續描述) 。

在《耶利米書》三十一章 31-34 飾 ， 也有相似的模稜兩可，

在這裹， 神聖赦罪的應許達到了頂點 (31 :34) 。這些殷落

的結構應用或者至少允許一種對比:外在的儀式(西奈山

的聖約)與新聖約 卜種不同種類的聖的一一立即的、非

儀式的聖約? 31:33-34) 。 但是事實上這種對比是非常熟

悉的﹒真正的服從以及發自 內心的奉獻(心的割禮)和僅 60

僅外在的、形式化的服從之間的對比(特別比較耶

9:25-26; 1QpHab 11.13) 。一個虔敬的猶太人不會認為這

是鼓勵對祭禮或獻祭系統的忽視;如同先知的批評 2 它是

雙向的 ， 而不是非此即彼的 。畢竟， 它是上帝的律法，它

30. N. Perrin ' {重新探究耶穌的教導> ( Rediscoνerillg IIIe Teachillg of Jeslls; 

London: SCM, 1967) ，頁 107 、 97 0

3 1. Sanders ' {耶穌與猶太教> '頁 202 ;參見頁 200-2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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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寫在心裹，並非一部不同的律法。於是 2 應、許被理解

為對全部律法的全心全意的擁抱，包括祭禮的律法。 32

那麼，耶穌的傳道中有無勝於赦罪的問題?如果有

的話 ，它是甚麼?

主要段落是《馬可福音》二章 1-12 飾一一尤其是抖，

10 節 。這一點很容易被淡化或是忽略 。這問題首先是基督

論的一一「除了上帝之外誰還能赦罪川; 1" 你應該

知道人于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 一 J (2:7, 10) 。 但事實

上 ， 這是一個可疑的解釋。耶穌實際上說的話是 1你的

罪被赦免了」一一這就像祭司在聖殿對每一個帶來贖罪供

品的人說的話 。泊在馬可講述的故事。中，對基督論的強調

在二章 7 飾和 10 節中被突出 。 而「人子J (son ofMan) 

這短語同樣值得睏目，但對它沒有評論:作為回顧的一個

段落 3 它顯然沒有被群思認為是提升耶穌地位的或對耶穌

神聖地位的宣告。實際上 3 在馬太的版本，這短語是用亞

蘭語的習語(相當於「人J [man]) 來表達的 34這句短語

的力度可能來自最後的幾句話﹒「眾人大為驚奇 3 就歸榮

耀與上帝，因為他將這樣的權柄賜給人 (men) J (太 9:8) 。

32 甚至在昆蘭守約者中 ，造一點也能得到證1哇 ， 昆蘭社群認為自己1'1'現了新型

約的盼望 (CD 6.17-鉤 ， 19.32-35 ' 20 .8- 12 ) ， 因為很清楚 ， 他們是從強化
商奈山上所賦予的律法這個角度來理解新型約的，見 Y.K.Yu ' (新型約

H應E許與具其j質T現〉扒( T，刊'heNe由wν Coν阿en叩α叫F川71:1的he P，門".01川}1f，悶se α叫ndi的I的'SFi仍11叫I(伊/月ì/，ω11川n悶e叫17川J

Du叫rh祖a叩m Uni v呵erSl剖lt句y， 1吵989叭) ，第三T誼E 、第凹章 。
33 正如桑德斯在 〈從耶穌到米示傘的猶太空i'法} ， 6 1 頁所指出的那樣 其他人
認為 ， 以上帝的名義赦兔一個人的罪 ，這已經超越了 「先知的J 權威 V 

Taylor ' (馬可福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10 SI Mark; London: Macmi llan, 
1952 ) ，頁 196 ， 引自 J. V. Bartl目 ， {馬可福音} (SI Mark; Century Bib切，

Edinburgb, 1922 ) ，頁 125 • 
34 希伯來文/5:i:1W文習語 「人子 j 僅僅是「人 J 的意思 (p日游 8 :4 ) ，這一點
是原j奸周知1的心為可桐音〉二î~t 1 0 飾正是使用了這個意思一一參見 Tay l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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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桶音} ，頁 197 ;草草可參見 C. Co l阱 ， TDNT ' 卷八，頁 430-431 ;參
J,I, M. Casey ' (人子 〈但以理白〉七囂的闡釋與影響) (SO I7 o/Mall. The 

Jl7lelprelalion and Jnjlllence 0/ Daniel 7; London: SPCK, 1979) 頁 l 凹-16 1 、
228-229 ;參見 B. Linda悶 ， {人子耶穌} (Jeslls SO I7 o/Mal7 ; London: SPCK, 
1983 ) ，頁 44-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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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施洗約翰極有可能也赦罪(至少在可1:4 和路 3:3

中有所暗示) ， 而沒有任何明顯的挑起違背神聖特權的指

控。在昆蘭出土的拿波尼度 (Nabonidus) 祈禱文片斷中 3

拿彼尼度說道 1一個驅魔人赦免了我的罪位J '這襄明 61

白暗示了神聖赦罪中人類的中介作用 (4QprNab4)

然而在共觀福音的敘述中 3 耶穌的宣道造成了冒

犯 。為甚麼會這樣? <馬可福音》二章 1-12 節講了甚麼

問題?更精確地說，如果對基督論的關注在馬可的敘事

中十分明顯， 那麼潛在的問題是甚麼 ?在這樣的環境

中 ，甚麼可能造成冒犯?不是因為耶穌為他赦罪(而他

可能在其他地方被拒絕赦罪) ;畢竟， 他可以到聖殿獻

祭，並且(或者)像其他猶太人一樣從贖罪日得到好處 。

也不是因為耶穌宣稱他因為說這樣的話而具有獨特的地

位(任何一個祭司都能這樣說) 。 答案很可能是.他宣

稱人的罪您在祭禮之外得到赦免而不需要涉及祭禮(即

使是暗示) 。 可能是他在赦罪的時候鑫奪了上帝的角色 3

而這角色是上帝指派給祭司和祭禮的。 35上帝隨時、隨自

己的意志赦免罪想。但是人只能以上帝賜予的術語、結

構一一-聖殿、祭司制度和獻祭來宣怖赦罪。從這個角度

來說，耶穌的話和他的行為可能因為鑫奪上帝的特權、

忽略上帝設置的術語和結構，而被認為是一種讀神。 36

我們也可以說 ，如此的赦罪宣告正是耶穌傳道的特

點(可 3 :28 ; 加 7 :47-49) ， 而且他還教他的門徒這麼做

(約 20:23 '但是在復活節後 3 參看太 16:19 ， 18:18 , 1抽

35 參見 Anlwi ， (耶穌是否認為他的死亡是救l!ij似的做祭門 ，頁 26-27 '然

而 ， 他對事件的敘述是給大的。

36 參見 Sanders' {從耶穌到米示傘的猶太nl法} ，頁 61-63 ' 他認為 沒有懺
悔或相ìfit儀式就宣佈赦罪，這假設本身就是一種口犯。很可能，施洗約翰的

宣稱同樣大船 ，因為他的室研殺人您到他可能是彌賽亞的指向(參清跆

3:15 ;約 1:1 9-20 ) 。傘波尼皮 (Nabonidus) 赦界的重要性已經消失，文獻

只有第一卷的開始做保存下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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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與釋放」包括了赦罪的宣告) 0 37這是我們必須回~!專繼

續討論的一個主題。 38

在這裹，我們看到對以聖殿為中心的宗教的暗含挑

62 戰，因為在以聖殿為中心的宗教中，赦罪並宣佈得到上
帝接納主要是在祭司的手中進行。承擔祭司的工作、宣

佈赦罪的人，沒有聖殿權威的授權，沒有涉及祭禮，當

然會被視為贊疑祭禮之重要性乃至其必妥性，更具威脅

性的是，它破壞了那些權力建立於這個體育丸之上的人的

權威。

四、「潔淨聖殿」
《馬可福音》十一章的-17 節的傳統是歷史事件，對

此學術界很少有人質疑 3 但是為甚麼?
(一) 一種觀點是 它是一個革命行動一一這在一

些學者中有所討論，如布蘭頓 (S. G. F. Brandon) 0 39這

觀點並非不著過隙，因為乍看的確如此。因為聖殿是自

然的堅固據點，所以任何革命團體都以其為目標努力爭

奪，這對他們的起義成功與否關係重大。這在馬加比起

義時代已經被證賈 ( {馬加比一書> 4:36-4 1 , 60- 61) 。

希律建立了巨大的聖殿平台之後就更是如此 ，這是公元

六十六年起義的首要目標 (Jos巴phus' {猶太戰記> ' 2 .320 , 

37 參見1曲l於「約束與釋放 J (或許嚇l平教導的權威)的討論，如 G. Bornkamm ' 

( {馬太桐音〉 中的教會「約束」與「釋放J 的f組成) (The Authority to “Bind" 

and “ Loose" in the Church in Matthew's Gospel; ET) ，戰 G. Stanton 搧， { (馬
太福音〉 詮釋) (r"e 1111的lJrel州。11 ofMatt"e叫 London: SPCKlPhiladelphi a 

Fortrcss. 1內983討)頁 8衍5-9切7 ;參見 J. Gn叫1此lka ' ( !.馬太搞音(卷二 ) } (ωDα叫s 

M，…al川11"…C e H仙Icrs悶s' { r 品約可束 j 與 「釋放 J 馬太{的l內句 f機起威} (“B趴111叫【ding" a11吋1吋d “Lo∞O肘SIl1皂":t山h、祖

Ma叫tt出h祖lca閒a叩nAu叫th怕1旭or口巾1肥間Z胡a訓抽tlO叩nsω) ，~在 JBL 104 ( 1985) ，頁 233-250 (驅鬼行為) • 

38 見本性第三章第七怖的討論﹒
39. S. G. F. Brandon' {耶穌與會銳站在} (JeslIs 削d I"e Zea/ols; Manchcstcr 

Manchcstcr Universi旬， 1 967) ;還可參見氏茗， {耶穌的審判} (r"e η ia/of 

JeSIIS, 1968; London: Paladin, 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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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330, 422-424, 535-537) 。 也因此， {馬可福音》 十

五章 7 節提到了最近的一吹「作商LJ (巴拉巴即參與其

中) ，就可能很重要。布蘭頓也對三個僅被路加保存的

驚人信息給予了關注 : 西鬥在耶穌的門徒中是一個「奮

銳黨 J (路 6 :1 5) ; 40耶穌對其門徒的一個令人困惑的教

導是說他們應當買刀(路 22:36 ) ;耶穌被解到彼拉多面

前，被控告為版商L (路 23:2) 。這些證據至少提出一個

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基督徒是否有個「隱藏的行動 J ? 

然而，解釋為「隱藏行動」是不太可能的。由於安

東尼姐堡壘俯蠍聖殿山(希律設計) ，即以聖殿院子襄

任何重大的軍事或類似軍事的行動都會遇到羅馬駐軍的

迅速反應 3 羅馬人對逾越節前後的季節的熙熙攘攘尤為

瞥，協 (這一點在 《使徒行傳》二十一章 30-35 節有生動的 63

描述) 0 41這個軍事行動的領導人，不太可能在其後的四

天中還自由地在同一個聖殿院子襄公開講道。換句話

說，這裹的問題是，不可能簡單地在政治上掩蓋這個事

件的歷史細節;事實是，若要迎合布蘭頓的論題，關於

耶穌在耶路撒冷最後一個星期的整個傳統就得作徹底的

改動。但

(二) 大部分人發現這個觀點很有說服力﹒耶穌參

與了一個象徵性的行動 3 如古代的先知一樣。但是象徵

甚麼?哈恩 (Ferdinand Hahn) 認為 2 耶穌的所為構成了

對聖毆的嚴厲批評。阻止或站礙為獻祭提供動物，相當

於要求結未登個獻祭體率。 43這個問題中的要I~點在於 3 結

4。在 ι馬太橘-f;-} 和 {馬可福音〉 中， n冒銳Ã\ J 的西門(可 3: 18 ;太 10:4 )

沒有制誨，間的赴5.~1~1文“‘the Cananaion 1 Simon" 一-1刮目:河顯然避兔了棚

譯成“Zea lot " 的雄主尬，見 Hcngc1 ' {會銳且在} ， 頁 69-70 .

4 1. illi一步討論兒 Schür凹 ，卷一，頁 366 . 在公元六卡六年起義的最初階段，越

義者的行為非常激烈， 他們利用塑搬來他抗鰻馬人民其W.fiII .

促進一步討論見 E. Bammel & C. F. D. Mou lc' {耶穌與其生活 l時代的政治〉

(Jes lIs Gl1d I"e Po/ili臼 ofHisD紗; Cambridge Universi旬， 1984)

的 Hahn' (早WJ教會的敬拜> ' 頁 2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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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揚車車

論在文本中不是顯而易見的，而是通過行動推導出來

的;並沒有暗示說這是耶穌意欲做的 i 這與 《馬可福音》

十一章 17 節得出的暗示也不一致(對於外邦人 3 聖殿仍

然是起看聖殿功能的) ;實際上與早期基督教社群的歷

史也不符合。 44

(三) 桑德斯強烈認為 2 耶穌行動的象徵性在於摧毀

聖殿。“這當然與其他相關的證據相一致 尤其是 《馬可

福音》 卡三章 2 飾和十四章 58 節，這一點是我們必須回

顧的 i 這一點還與一個事實相一致-馬可把「潔淨聖殿」

放在詛咒無花果樹這個故事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之間

(詛咒無花果樹和從無花果樹得到的教訓1) ) 似乎明白暗

示 . 無花果樹對於馬可筆下的耶穌來說 ， 是聖殿的貧瘖和

對聖殿的詛咒(可 1 1:1 2-14.20-2 1) ;而在《馬可福音》

十一章 17 節中 3 馬可回應了耶利米的預吉 : 聖殿的毀滅

迫近了( (耶利米書》 七章 11 節中稱聖殿為「賊窩 J ) 
至少在馬司 的闡釋方法中 ，這些當然與耶穌的行動相關

聯 。 但是象徵從行動本身(掀翻桌子)來看不是不吉自明

的 ， 在先知傳統中 3 先知行動的靠徵通常是很清晰的(如

王上 11:29 及以下) 22: 口 ，賽 20:1 及以下 ，何 1: 3)

(四) 或許，另一種更有可能的解釋是:這行為表

達了這種信心一一必讀使聖殿聖潔以使它為終末的功能

做好準備， 這更切近這一段的傳統標題「潔淨聖殿」

64 為錫安做的終未潔淨是必要的 :“這在 《以賽亞書》 四章

4 飾 、《瑪拉基書》三章 1-4 節、 《禧年書》 四章 26 節 3

以及昆蘭古卷 (11QT 29 . 8-10 ) 中有清楚的晴示。這些設

落在多大程度上顯示了對當前祭禮的批評 ，並不清楚。

44 兒本11}第凶章第一飾的討論 ﹒

的. Sanders ' (耶穌與猶太教> '頁 61-71 。

46 在本的;第二章第問世n我們已經指出 ， 在猶太人的恩怨、中 ， 耶路微冷、型驗和l

錫安是相闋的主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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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十一章 17 節可能暗示了這批評 ，表現在 17

節明確引用 《以賽亞書》 和晴指 《耶利米書》 七章 11 飾 ，

使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而之前(可 1 1:1 6) 又似乎是對

撒迦利亞最後一句話的呼應( r當那日 ， 在萬軍之上主

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J )見亞 14:21 ) 0 47但是更加重

要的可能是這個信心 : 耶路撒冷必須被淨化以便展示上

帝的榮耀 3 也為了吸引外邦人一一如 《昕羅門詩篇》 十

七章 30 節 11昌的那樣

他(高貴的彌賽亞)將潔淨耶路撒冷，恢復它

從前的神聖 ， 因此萬民從天涯海角慕名而來，看他

的榮耀。

這事實很重要﹒即《馬可福音》十一章 17 節所提到的就

是《以賽亞書》五十六章 7 節中的期待一一一也就是被有

力誼賓了的在第二聖殿猶太教中存在的盼望:最後的日

子襄，外邦人作為終末的改宗者， 必成群結隊地來到耶

路撒冷 。 48耶穌本人分享了這盼望，這在 《馬太福音》 八

章 11-12 節/{路加福音》 十三章 28-29 節和 《馬可福音》

十二章 9 節有明白的暗示。

如果是這樣，那麼這暗示就很清楚了 耶穌的行為具

47 本位第二章第四節(二)已經暗示過這都可能性型般的主院赴被當做市也

來使用的 ﹒ 近來一些觀點是。耶穌批評了對塑般的這項種用，見 R

Bauckham ' (耶穌在學般的演講) (Jesus ' Demonstration in lhc Temple) 

載 B. Lindars 晶晶 ，(法律與宗教律法在以色列1ft.早期基督教中的地位> (Lmv 

al1d Religio ll. Ess.句IS 0 11 Ihe Place of the La lV il1 lsrael al1d Ea巾。trisliall i紗，

CaJ油 ridge: James Clarke, 1988) ， 頁 72-89 ;還可參見 C. A. Rvans ' (耶穌

在型般的行為 清理還是破壞? ) (Jesus' Aclion in lhe Temple: Cleansing or 

Porlenl of Destruction?) 收 CBQ 5 1 ( 1989) ， 頁 237-270 。

48. (論知> 22:27 節; (以賽亞告> 2:2-3 ' 56:6息 ; (商需雅魯> 3:9- 10 ; (掀

迦利亞1!J:> 14:16 ; (多 比傅> 13:11 ; ( Ifr綠鬥青春篇> 17:33; (西←祠1論知〉

3:702-7 18, 772-776; (使雅憫主川11 > 9:2 ;巡可參見 Sande悶 ， (耶穌與猶太

教> ' 頁 2 1 3-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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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終未論意義上的重要性一一它是「潔淨」聖殿的象徵表

達，假如聖殿用以實踐其意圓的終未功能，潔淨就是必要

的，這象徵性的意圖導致了這些情況 。 從(三)引用的證

據 ， 可以得到以下合宜的推論-如此潔淨聖殿 ， 也包含了

毀滅的暗示; 49{盡管這豆豆徵的行為本身可能更多的是抗議

的和潔淨而非毀滅。解決方案中存在的問題是:馬太與路加

省略了 《馬可福音》 十一章 17 節(以及 《以賽亞書》 五

十六章 7 飾)中的「為萬國 J ) 而對 《撒迦利亞書》 十四

章 21 節的呼應也不明確。然而，所有福音書作者都同意

這樣的間釋 ，耶穌的行為是對聖殿祭禮的象徵性潔淨;而

三部共觀福音都提到 《以賽亞書》 五十六章 7 飾的內容 。

因此，無論如何 3 它可能仍是最好的解決了于案 。 "
在這種情況下 3 對我們現在的追問十分重要的是:

要注意到耶穌的行為是如何充分適應先知傳統的一一既

是以靠徵行為的方式也是以抗議聖殿制度之濫用的方
式，正如在 《以賽亞書》 、 《阿摩司書》 、 《彌迦書》

中可以發現的那樣 。 不論耶穌的行為包含的批許多麼地

激進，它也是一種先知式批評，是我們所要討論的 。

五、耶穌關於聖敗的話

這襄 3 一個主要的證據來自 《馬可福音》 十四章 58

節一一在耶穌被捕後的審問中 ， 有人作見證告耶穌 ， 稱聽

見他說 「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殿， 三日內就另造一座

不是人于所造的 。 」在 《馬可福音》 中 ， 它確實是被作為
假見證來描述的 i 儘管馬太通過弱化話語形式( 1我能拆

毀….. J) ) 以及通過使得這是假見證的事實不那麼明確

(太 26:60-61) )由此淡化這個論點 。 但是馬太和馬司都

49 見本書第三章第五飾的的;渝=參見 B. Wilherington ' (耶穌的基督淪> (The 

Cαh仙It川F

5鉤0 退可參見 Bor屯g ' (耶穌教導中的 ifr夾 帶l'盟與政治> ' 頁 171-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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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猶豫地顯示:對耶穌說過那些話的控訴在耶路撒冷是

廣為人知的(可 15:29/太 27:39-40) ;更為重要的是，

所有三部共觀福音都毫不遲疑地報導了耶穌對聖殿毀滅

的預吉(可 13:2) 。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 {約翰福音》二

章 19 節記述了耶穌是見口說的話 ， 與所控告的內容相當:

「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 |訶要再建立起來 。 」有一點我們

也應該指出 ， 在 《使徒行傳》 六章 14 節中 2 對司提反的

控告以同樣的話呼應了對耶穌的指控 「我們曾聽他(司

提反)說這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此地 .. J ;而 《多馬福

音》 提供了一個很相似的說法: 1耶穌說我要毀壞(這)

處所 ， 沒有人能〔重〕建它 。 J ( {多馬福音> 71) 

我們如何看待這些材料?的確 ， 耶穌一定說過有關聖

殿被拆毀或聖殿消失的話 。 耶穌的話在共觀福音中被提

及 3 作為聖殿被拆毀的預盲 ， 而這在公元七0年得到了驗

證;但除此之外 ， 它更多地是被當作假見證，被不寶地加

到耶穌身上 。 約翰對聖殿的拆毀和重建作了完整的敘述， 的

並認為這是耶穌自己說的話 ， 但是對這話作了不同的間釋

(聖殿是耶穌自己的身體 3 見約 2:21 ) 。 至於 《使徒行傳》

六章 14 飾，乍看是對司提反的指控，它看起來似乎是路

加試圖把第一位殉道者的死亡描述為與耶穌之死同一的

模式(參見路 23:34 和徒 7:60) 。 但是我們不得不間 為

何路加在第一卷( {路加福音> )中沒有作出與 《馬可福

音》 十四章 58 節相應的敘述?對耶穌的指控之省略似乎

使平行敘述變得很奇怪 。 一種可能的答案是:路加試圖造

成一種印象 3 就是聖殿的角色直到司提反及希臘化基督徒

的時代才成為問題 ， 而鼓勵路加或使路加能夠這麼做的原

因基於這個記憶中的事實:司提反繼承並使用了耶穌關於

聖殿的話的傳統 。 5 1

51 見本fB第凹 1;1:第三怖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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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耶穌就這個話題的確說過些甚麼，那麼他的話

究竟是甚麼意思?只有把這話的前半部分歸於耶穌(作

為十三章 2 節的變體) ， 52那麼才能認為耶穌在期待著一

個沒有聖殿的新時代(參敢 2 1: 22) 。或者是，如果完整

的話都歸於耶穌， 53那麼很可能他呼應著一個天敢末日論

式的盼望 ， 即在新時代有一個新的天堂聖殿。對這表達

引用最多的是 《以諾一書》 九十章 28-29 節.

然後我靜靜地站若 3 望著那古老的處所變形

所有柱子被拔起，所有裝飾被擠壓，與建築一起被

去掉，被棄在土地南部的一處地方。我一直觀看，

直到羔羊的主建起一座新處所，雄偉高大勝過第一

個處所，就在第一個處所的地點，覆蓋了第一個處

所一一-所有柱子都是新的，所有裝飾也都是新的，

與第一個處所一樣或比第一個更加雄偉 3 那舊的已

經消失。

然而，這是對《以西結書》四十至四十八章中雄偉聖殿

67 異象的一種自然詮釋，我們知道它深深影響昆蘭社群的

52. J. R. Donah肘 ， <仿是基管 l呃，一一 〈馬可桐古今中的審判敘事} (Are yOll 

the Christ? The 盯fojal Narra訂閱川 the Gospel 0/ M.ω k; SBLDS 10; Missoula 

SBL, 1973) ，頁 1 03-1 1 3 ;參見 D. Lühnna叫 ， <ι馬可福音〉 卡凹 ì;t 55-64 

ll1i一一《馬可桐音〉 中基脅論與聖殿的毀滅) (Markus 14.55-64: Christologie 

und Zerstörung des Tempels im Markusevangel ium ) ，誠 NTS27 ( 1980-198 1) , 

頁 457-474 ;參見 BOI 巴 ， <耶穌教導中的衡爽、神聖與政治} ，頁 177- 1 98 ; 

參見 J. Schloss缸， <耳[\穌之論聖殿終結) (La parole de Jésus sur la fin du 

Temp lc) 收 NTS3 (1990) ，頁 398-4 1 4 .

53. ~U Taylor ' <!馬可布1音} ，頁 566-567 ; R. J. McKclvey' <~í聖殿新約中
的教會} (The Ne lV Temple. The Cll1Irch il1 the Ne lV Testallle叫; Oxford Universi句，

1969 ) ，頁 的-72 ; 參見 G. Thc i ss間 ， <耶穌的聖殿預盲) (Die Tempelweissagltng 

Jesu) ，職 TZ32 ( 1976 ) ，頁 144-15 8 ;參見 Sanders' <耶穌與猶太教} , 
頁 7 1-76 . 對以上兩種立街都不同意的，見 L. Gaston ' <沒有一塊石頭留在

石頭上} (No Sto l1e 011 Alloth凹; NovTSupp 23; Leiden: Brill, 1970) ，第三章
鈞一淪部份 ， 頁 242-243 ) 總結說 這句話的後半部分才能的於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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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 ( 5Q 1 5 ; llQT) 0 {禧年書》一章 17 飾和 27-28

節指出了同一個方向 「我要在他們中間建造我的聖

所 - 在他們中間傳揚從摩西到我的聖昕建立之間的故

事，直到永遠 J (參見詩 102:15 - 16; {多 比傳> 14:5) 

這也是猶太的天敢末日諭式的期待之特點(這在《以斯

拉四書> 9:38-10:27; { 巴錄二書> 32:3-4; {便雅憫遁

詞11 > 9:2; {西 令神諭篇> 5:423-424) 0 54最有趣的是 4Q

Flor 1.1 0 及以下 ， 它敘述了大衛子孫中有一個人將要建

立聖殿(撒下 7 : 12- 14) ，這被解釋為末世的皇室彌賽亞。

我們看到 3 這種期待與 《馬可福音》 十四章 58 飾的指控

多麼契合。

所有這些都說明了:耶穌對聖殿未來的期待，不論

是其形式還是其價值，似乎把耶穌放在猶太的天是文末日

論的期待中，這是就我們所知在耶穌的時代中而盲一一

對現有的聖殿的批評 3 至少是認為有將聖骰淨化一新的

必要，而且不一定是主流猶太式的(如果我們可以這麼

談論公元七0年之前的情說) ， 但一定完完全全是猶太

式的。 55

我們還能再說甚麼嗎?如果耶穌關於新聖殿的話提

到了一個新終未論的社群 ， 56它就暗含著與現在的聖毆分

裂的意思。這觀念，新的終未諭(聖民主)社群的觀念，

似乎在早期基督教思想中迅速出現 3 而最初對現在的聖

殿的批評與分裂的想法並不強烈，除了昆蘭社群。 57但是

54 參見 Sal1ders' <耶穌與猶太教> '第二章 。

55 博格 (M. J. Borg) 的結論是一樣的 2 見 《耶穌教導中的街突、神聖與政治} , 
頁 1 98 .

56 參見 D. Juel ' <彌~~與聖殿 〈馬可福音〉 中的耶穌審判} (Messiαh cllld 

r.世II1ple. The Trial 0/ Jesl臼 ill 'he Gospel 0/ Mark; SBLDS 3 1; Missoula: Scholars, 
1977 ) ，但是只針對 〈馬可桶音〉 中對這問題的討論，參見 Gast凹， <沒有

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 ，頁 229-243 ' 他認為 塑殿象徵ù新牛士;持這看法源

自耶穌自己 。

57 參見本轉第 119 :ì;1第一節(三) 的討論 。

12 1 



分道揚線

耶穌自己關於更新聖殿的說法仍然是模糊不清 ， 難以真

正把握。

六、誰，或者甚麼殺死了耶穌?

基督教圈子裹一個長期存在的看法是 3 耶穌的主要

對于是法利賽人，正是他們造成了耶穌的死亡一一當
然，這看法尤其被 《馬可福音》三章 6 節的敘述加固 。

但是這看法是有問題的，至少這看法的習慣形式是無法

得到支持的一一這有兩點主要原因 。

的 首先，這看法與誇大耶穌與法利賽人之間的對立的
看法緊密相關 : 法利賽人是律法主義者，狹隘、愛管閒

事、不快樂的人。他們憎恨耶穌，因為耶穌赦免並接納

那些被驅逐的人。桑德斯尤其反對這看法 i 58實際上 ， 他

以及其他一些人提出了一個相反的看法:耶穌與法利賽
人並沒有重大的差異 。 59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討論 3

現在我們只需要指出 3 傳統認為法利賽人造成了耶穌的

死亡的看法受到了嚴重的、正當的挑戰 。

還有一個事實更加重要 在福音書的受難敘述中，

法利賽人幾乎沒有角色 。 在 《馬可福音》 中，十二章 13

節之後就再沒有提過法利賽人 。 在 《馬太福音》 中 3 法

利賽人只在二十三章的爭論和二十七章 62 節出現過。在

《路加福音》 中，除了十九章 39 節(進入耶路撒冷) ) 

再沒有提到過法利賽人 。 在 《約翰福音》 中，只有十二

章和十八章 3 節提過法利賽人 。 對比發現，大祭司

58. Sanders ' (耶穌與猶太教> ' 奈，引 「法和'J 'I聖人」。
叩開上 ，頁 291一一「我發現 ， 耶穌與法利賽人之間並無根本的街突 J .更有

甚者，有些人認為耶穌自己就是法利賽人 ， ~U H. Falk ' (法利賽人耶穌> (Jes lIs 

,he Plwr;sees; New York: Pau1ist 1985 ) ;參見 Macco旬 ，約11 1詣的梢:@者> ' 
頁 妙的 。桑德wí就我對他的批評的一個芳面做出了回應 ( 氏茗 ， (從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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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米示傘的猶太律法> '頁 344 注 1 ) ， 但是忽略了披在 《法手'I'l~人、 界人
與耶穌》一文中提山的批評 ，更多討論見本吧?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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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ereis) 出現的吹數比法利賽人多得多 {馬可福

音》 十四至十五章出現了十六吹; {馬太福音》二十六

至二十八章出現了十九吹; {路加福音》 十九至二十四

章出現了十三坎; {約翰福音》 十人至十九章出現了十

四吹。如此再清晰不過了 就受難敘事本身而吉 ， 造成

耶穌死亡的猶太一方的主角是大祭司 i 法利賽人可能沒

有扮演甚麼角色，也許實際上沒有扮演任何角色!假如

猶太一方是大祭司而不是法利賽人對耶穌之死負責 ，那

麼隱含的暗示就是.關鍵問題在於聖殿而不是律法 。

更進一步地說 》 還有兩個問題 。 首先 ， 所有福音書

都有一個傾向 2 即把耶穌之死歸咎於猶太人 3 而非羅馬

人 。 尤其是 《馬可福音》 十五章 6- 15 節(參見約 18:38) 。

但是有一點是無疑的.耶穌被釘了十字架 3 而且十字架

無可爭議地是羅馬的刑罰 。

其坎，在桑德斯看來(f盡管不是他一個人提出這個問

題) ) 在猶太教最高法庭前的審判情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是不可信的。 6。其中有一點是因為讀神的指控(可 14:64

意釋)是有問題的 {馬可福音》 十四章 62 節很可能反

映了復活節後的基督論 ;6l而 《約翰福音》 十八章 19 、 24 69 

節對此並沒有提及 。 另一個原因是 3 使徒如何知道耶穌與

大祭司之間的對峙?還有一個原因 3 法庭在逾越節的第一

個晚上的會議( {馬司福音》 與 《馬太福音> )是不可信

的; {路加福音》 把審問放在了第二天早晨 i 而 《約翰福

音》 根本沒有提及公會的審判，而 《馬太福音》 與 《路加

福音》 記錄了兩個審判 一個在晚上 s 一個在早晨 。

然而，桑德斯在這里也許過分懷疑 。 事實上) {馬

60. Sanders ' (耶穌與猶太教> '頁 297-298 • 

6 1. H. Pen 凹 ， ({:情可指音〉 十凶 í;1 62 飾 一種J主管教注釋傳統的1I~終成果? ) 

(Mark 14.62: The End producl of a Clu.istian Peshcr Tradi tion?) 絨 NTS 12 

( 1965-1966 ) ，頁 1 50-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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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福音》十四章 57-61 飾的審問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是合理
的 。 任何關於重建聖殿的話、假見謹 ， 都幾乎一定會 3

或至少很容易會被當作宣告先知約拿預吉的實現一一一

《撒母耳記下》 七章 12-14 節:上帝允諾大衛 3 他的子孫
「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 i 我必堅定他的國位 3 直到永遠 。
我要作他的父 3 他要作我的子 . .. ... J 。 這稟有因素的重

合一一大衛的子孫(皇室彌賽亞) ， 將建造聖殿，而上

帝將視其為自己的見子(上帝的見于) 。 我們發現 3 在

《撒母耳記下》七章 12- 14 節已經勾畫出了死海古卷對皇
室彌賽亞的期盼 (4QFlor = 4Q174 1.1 0 及以下) ;而在
這種期盼中 ， (撒母耳記下》 七章 12-14 飾的另一個特點

就被吸收了﹒大衛的子孫就是上帝的兒子 。 62由於這一

點，大祭司的問題就變成了一個最自然的問題一一「你
(被控告說要重建聖殿，因此)是(皇室的)彌賽亞不

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 J 63根據我們的理由 ，這是指控

耶穌的案件的核心 ， 因此不難想靠耶穌的門徒們知道了

耶穌與大祭司 的對峙(通過滿懷同情的參與者的所

間一一當時的或後來的) ，正如它很可能已經成為那時

公罪謠吉的話題(可 15:29 大意) 。

總之，極為可能有一場公會領導者(大祭司集團)

主持的審問 3 這場審問中耶穌對聖殿的挑戰(無論對此

是如何理解的) 是核心問題。 如果祭司集團已經認定耶

穌是一個麻煩製造者，必須使其沉默，那麼一個自然的

62. 4Q174 似乎峭示 〈符紡〉二篇彌賽亞式的頌歌與 〈掀甸耳記下〉 七n有希
其極IIliJ聯，甚至認為， (精1f.î)二約 7 節之前的國rr裂又待3jIJT恢彼。但是把
翩亞f的縮成上帝的兒子，這在死海古卷中隨處可見 ( I Q叫 11心4QpsDan

A泊， 參看〈毒1J未 ifi司1 1 > 4:2 ; (以斯拉凶可喜> 7:28-29 ; ~直些在1:U著 〈形成中
的基瞥淪〉 中都有引用) 。 因此，桑德j訴說彌賽亞與上部的兒子之間的l聯躲
在1主管教迎lWJ之外是不存在的 (氏茗， (耶穌與猶太教) ，真 298) ，這觀
點是鈴族的﹒

的 參見 o. Bctz '(我們知道耶穌的甚麼? > (Wha/ do We Kno\V aboll/ Jesl肘， 1965 ;

ET: London: SCM , 1968) ，頁 83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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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聽就是憑藉 《撒母耳記下》 七章 14 節提供的連結 3 把 70

耶穌關於聖殿的話和(皇室)彌賽亞、上帝的兒子聯舉

起來 3 把它轉化成政治術語(皇室彌賽亞/猶太人的

王) ， 而這是向羅馬人告發耶穌的基礎。這完全符合對

在彼拉多之前那場審訊的記憶 ， 而耶穌被釘十字架也是

基於他構成這個威脅一一「猶太人的王 J (可 15:26)

這個重構並不能解決與福音敘事有關的所有問題 。 “

但是它對於我們的追問是十分必要的 。這基本的輪廓具

有很高的可信度 ， 並且與我們掌握的材料相吻合(這些

、材料允許我們對福音書作者帶有偏見的敘述作進一步的

考察)

總之，耶穌之死最可能的歷史性重構，在於認識到:

猶太一方的主妥推動者是大祭司 集團。釘在這種情況下 ，

我們認為主要的問題是聖殿以及眾人眼中耶穌對聖殿的

挑戰 。這是從神學意義上 ， 或者更有可能是從政治意義

上的挑戰 ， 即對那時的猶太教內部的祭司制度和權力基

礎的挑戰 。 我們或許可以僅僅指出 ，這結論來自當代幾

位研究那個時代的猶太學者的強力支持。

七、耶穌是否視自己的死為獻祭，來結束所有獻祭?

「耶穌的死標誌著猶太教獻祭體系的終結J '這觀

點隨後得到強而有力的表達一一例如尤其是在《希伯來

書》。“但是事實上很難說清楚它最早在早期基督教思想

64 至於精彩的綜述 ，見 D. R. Catchpo le ' (耶穌的審判) (Trial of Jes l1s) ，給

IDBS ' 頁 917-9 1 9 。至於JJ審判敘述令人倍JJ區的評價，見 A. Strobe1 ' 0'.:(.迎

的|時刻 > (Die Stlll1de der Wahrhei/; WUNT 21; Tübingen: Mol羽毛 iebeck ，

1 980) 。

65. S. Zeit1 in ' (誰把耶穌釘上了十字自~ ? > (Who Crllcified J，叩肘; New York 

B10ch 5, 1964) ; E. Ri vk間 ， (甚麼把耶穌釘上了十字製? > (Wha/ Crucified 

JeSllS?; Nashville: Abingdon, 1984; London: SCM, 1986) ; Macco旬 ， (神話
的精連者〉。

66 進一步討論見本fB第五章第六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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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現的時間一一這是我們將不得不一吹又一吹回顧的

問題 。這裹的問題是:耶穌如何看持自己的死亡川良顯

然，如果我們給出「是J 的答案 3 那麼一個必然的結論
就會立刻出現 耶穌期望、試圖與聖殿、與猶太教持續

的獻祭實踐來一吹激烈的決裂 。

我們無須對前一個問題「耶穌是否預期了自己的死
亡J 深入採究。(盡管過去對這肯定的答案有過諸多爭論，

71 但是一些重要的證據使肯定的答案成為極有可能的 ，只要

指出這些證據大概就足夠了 。 ( 1 )關於分享他(耶穌)

昕受的洗， J喝他(耶穌)所喝的杯的說法(可 10:38/太
20泣-23/路 12:50) ，更不用說 《馬可福音》八章 31 飾、
九章 31 節、十章 33 飾、 45 節所提到的「受難的預吉 j 。
(2) 關於先知命運的傳統(可 12:12 '大 23:29-36/路

20:47-51) ;路 13:33 ;太 23:37/路 13:34) 0 (3) 裸裸
根植於猶太傳統中的受苦義人( (所羅門詩篇> 24 ' 34 ' 

69; <昕羅門智商1\> 3:1-10 ' 5:1-5) ，這在《以賽亞書》
五 卡三章及《但以理書》 七章都有重要的表現 。 67 (4) 最

佳晚餐中設立聖餐的話(司 14:22-24 ) 0 (5) 施洗約翰的
先例以及耶穌已經造成的敵意一-1列如 3 指控巫術及違背
安息日當然也是造成他死亡的原因(米示拿《論公會》

[Sanhedrin] ， 7.4)。沒有必要論證所有這些材料的歷史性，
即使這樣的論證從技術上來說是可能的，因為結論只是基

於這個事實耶穌在離他死前的一段時=間已經預見到他Íl1

死亡，且也者至少意識到他的死亡是其使命的可能結采。 m

的 參見 E. Schweizer ' {在耶穌!x其後繼者那裂的童話差與榮耀> (Emiedrigll /1gG /1d 

Erhöllllllg bei Jes /ls G/1d se川e/1 Nach[olgern; Zürich: Zwingli , 21962) ; L. R lIppert ' 

〈耶穌作為受苦的義人? > (Jes lIs als der leide /1de G凹 e配chle?; SBS 59; St仇1I圳ttg伊a盯rtt 

KBW. Iω972釗) ; G. W. E. N i ckωke l吋，el你Isb仙u叫Il咚g ' (兩約之H間J司H猶曲太教的f彼立活、不朽與永生〉
(ωR 曰一…;lIrre川7吋'ect馴 11附仰酬11附11
Th忱1祖e叩O叫log'呵ca叫1 Stll吋di悶es 26; Ca剖m了nb、ridge: Harva盯r吋dUmve間1旬， 1972 ) 。

68. illi一步討i淪見 Jeremi品 ， (新約草l' 呂學 耶縣的宣紡> '頁 277-299 ; H 

Schürmann ' <耶穌ftu何勝過改理解其死) (Wie hat Jesus scinen Tod besta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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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耶穌很可能已經預見他的死亡 3 所以我們這

裹的問題是，他如何理解其死亡，或者說 ， 他一直以來

是如何理解其死亡?這不是一個要不惜一切代價去避免

的災難 3 否則他不會離開相對來說比較安全的加利利，

而去耶路撒冷 。 他在加利利非常受歡迎 3 而他卻把自己

放在主要對于軍居的地方。他一定認為他被棄有積極意

義，是上帝的意間 ，是上帝為了拯救以色列的善意的一

部分。ω但是這對於聖殿祭禮來說意昧著甚麼?這就是我

們的問題 。因為這裹的證據不明顯，因此闡釋不可避免

地帶有臆測的性質。

(1 )以受苦的義人的方式來理解被棄與死亡，如 《所

羅門智商11>三章和五章那樣，這樣的話就幾乎肯定不會

包含破壞祭禮的意味。

(2) 也可以視為殉道者的死亡，如 《馬加比二書》

七章 37-38 節那樣 3 甚至可能以《馬加比四書》十七章 72

22 節使用的獻祭方式，這樣也不會牽連到獻祭的祭禮。

即使是 《馬加比四書》 的殉道神學反映了亞歷山大里亞

的猶太人的某種想法:散居的猶太人需要某種程度的補

償 3 因為他們不能定期參加聖殿的獻祭 ， 昕有這些馬加

比時代的文本 ， 包括馬加比革命本身，目的是保衛、支

持以色列與上帝的關f奈，如聖殿祭禮表達的那樣。

(3) 苦難結束時的若為 ，後來被稱為「彌賽亞式悲

哀J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 49-50 節有獨特的表達:

lInd verstanden?) 絨 P. Hoffmalll1 編， {以耶穌為1ï向一一致施密特〉

(Orie /1 lierung Gn Jes lIs. Für Jose[ Sclllllid; Freiburg: Herder, 1 973) 頁

325-363 ; V. Howard ' <耶穌是否吉及自己的死亡 刊 ( Did Jesus Speak abollt 

His Own Death?) 收 CBQ 39 ( 1977) ，頁 515-527 ; H. F. Bay缸 ， {耶穌
對受難與復活的預盲> (J.帥的，月 ediclio/1S o[ Vi /1dicGlio /1 C/nd R的IrreCllon;

WUNT 2.20; Tübi ngen: Mohr-Siebeck, 1 986) 。

69. E. Schweizer ' {做主與做門徒> (Lordship G/1d Discipleship; London: SCM, 
1960) ，頁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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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倘若已經看起來，不也

是我所願意的嗎?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成就 3 我是

何等地迫切呢?

這文本暗示著:耶穌是施洗約翰預言的實現和轉化，耶

穌就是那個後來的:見《馬太福音》三章 11 節和《路加

福音》三章 16 飾.

我是用 JJ<_ 給你們施洗，他要用聖 靈與火給你們

施洗 。

其重要性在於這個事實 最好地理解施洗者的話，就是

把這看作他意圖用自己的隱i1俞來表達他對末日苦難的期

待一一這苦難是一個已經牢固確立的天敢末日論母題 ，

如 《撒迦利亞書》 十四章 12-15 飾、 《但以理書》七章

19-22 飾，十二章 l 飾、尤其是《以賽亞書》 三十章 27-28
飾 2 都呼應著施洗者自己的比喻 。這裹的問題是-耶穌

或許已經視自己的死亡為某種替身，對末日的苦痛的忍

受是新時代誕生(上帝之國來臨)的過程的必要組成部

分。 70然而，這對於聖殿及祭禮來說意昧著甚麼 2 還不甚

清楚。

(4) 聖約的獻祭 3 以便引入那新聖的，這在路加和

保羅關於最後的晚餐中「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 J 的

敘述中有清晰的表達(路 22:20/林前 11 :25) 一一這呼
應了 《出埃及記》二十四章 5-8 節(摩西把血撒在百姓身
上，並說這是立的的血) 。然而 3 我們還能進一步說甚

73 麼 3 這並不清楚。在這研究中 3 引起我們興趣的主要是

70 兄社1\文 <r型避中洗禮J 隱喻的誕生) (The Birth of a Metaphor - Baptized in 

Spirit) 輸 ExpT89 ( 1977-1978) ，頁 1 34-138 0 耶穌預盲中的受難 ， 包括

〈馬可4福音 》 十章 的飾 ，在 ( 1 ) 至 (3) 中都有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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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最初說過些甚麼，這仍然是令人困惑的、不清楚的 。

關於餅的話， {馬太福音》與《馬可福音》沒有間釋性

的補充 3 只是說 I這是我的身體 J ; {路加福音》 和

保羅的書信增加了一句 「為你們捨的」。但是關於杯

的話，情況就翻轉過來了:只有《馬太福音》和《馬可

福音》寫道 I這是我立約的血 3 為很多人流出來的(為

了罪人梅赦免) 0 J 71這裹的觀點是:約的獻祭不同於日
常生活中的每年一度的贖罪供晶。至於耶穌是否以後一

種方式看待自己的死亡 3 這一點還不確定。因此，耶穌

是否視他的死亡為一種獻祭，使獻祭的祭種成為不必

要，這一點根本不明確 。

對現代的學者來說，這一點非常困難，因為它與耶

穌所期待發生的是甚麼這個問題緊密相關。上帝之國的

來臨對聖殿來說意昧著甚麼?聖殿的拆毀與重建對祭禮

來說意昧著甚麼?更新的、淨化的聖殿，以及外邦人的

終未朝聖，這些是否暗示，上帝之名和上帝的臨在仍然

被理解為位於聖殿中或以聖殿為中心?這是否仍然依賴

於祭禮以及儀式獻祭的延續?在新時代裹，上帝的臨在

是以何為中介的?不幸的是 3 我們只能提出問題，而沒

有辦法給出答案。

八、結論

有一點很清楚 3 關於聖殿的功能與持續的角色的問

題，對耶穌來說是重要的，對他死亡的使命的結果來說

也是重要的 。但是這重要性究竟是甚麼?

(一)他的行動和話語可以說是包含著在潔淨問題

71 關於「立約的吉吾句J 的早期形式的討論，見躺著 〈新約中的統一性與多元性〉

(UI1 Ï1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fam的叫; London: SCMf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7; London: SCM/Philadelphia: TP1, ' 1990) ，頁 l的-167 ' 以
民該處注 23 所引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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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對祭禮的含蓄批評。但是這引起的後果難道比《昕羅

門詩篇》或昆蘭的守的者所作的批評更嚴重?或者相比

早期先知所作的批評，早期先知迫切要求在以色列人的
靈性中有一個合適的平衡和優先性 ，是否耶穌的批評比

他們的批評更嚴重?

(二)他的行動和話語包含著在赦罪宣告問題上的

74 對祭禮的含蓄批評 。 但是施洗約翰也宣佈在祭禮之外可

得赦免(可 1 :4/路 3:3) 72一一當然，也結合著一種儀式
行為，但終究是沒有涉及聖殿祭禮 。 可能 3 昆蘭社群也
體驗著恩典(赦罪與接納) ，在這恩典中 ， 他們為其讚
美詩中的話感到歡欣鼓舞 (l QH) ， 即使他們從未接近
過聖殿 。因此，在這一點上 3 耶穌仍然在第二聖殿猶太

教的討論與實踐範間內。

(三 ) I潔淨聖殿J 只是對現在的聖殿功能的一種
批評 ，是為了終末的功能淨化聖殿、 重建聖殿的一種表

達一一聖殿的終末功能是新時代的焦點 3 是外邦人的終
未朝聖與對上帝的終未敬拜。昕有這些關於祭禮以及其

在未來的功能的說法都是不明確的。

(四)耶穌被處死的原因還不是非常清楚。這有可

能是祭司對他們認為的(不論對還是錯)威脅到他們特

權和權力的事件的猛烈(不必要的猛烈)反應的結果 。

這並不意昧著耶穌真的那麼猛烈地反對聖殿 。

(五)並不是很清楚耶穌如何理解他自己的可能死

亡 3 尤其是他如何理解這死亡對祭禮的持存與獻祭體系

的持存潛在地意昧著甚麼。

(六)最後，我們可以就憑以下一點來預期:耶穌
追隨者在早期耶路撒冷集會的實踐，似乎暗示著對聖殿

72 然而f需要指出的是 ， ι馬太相音》沒有提法約翰胞洗中的怨、罪(太 3:2 . 11 ) • 

他斷盲，在做後的 l仇餐他說的立約的話中出現了同樣的話 (使罪彷赦) (太
26:28 ) .這可能11音示 赦罪liÍfl質依賴於耶穌的死亡敝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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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注和忠誠。 73在這種情況下 ， 耶穌不太可能曾站出來

清楚地、 毫不含糊地反對聖殿 。

總之，耶穌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屬於第二聖殿猶太教

的多樣性中的一種 。 我們也不該忘記，法利賽人及其繼

承者們即使在聖民主被毀後仍然可以重建標準的猶太

教一一即使是一直沒有聖殿和獻祭的祭禮，猶太教仍然

持續了十人、十九個世紀。耶穌就處在這種多元性當中 。

當然， 他的傳道和教導中有很多元素可能吸引、支持將 75

來從聖殿中分裂。但是沒有甚麼要求至1逼迫，使耶穌從

以耶路撒冷聖殿為中心的猶太教中分裂出來 。

73 見本位第l羽章第一節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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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所造的」聖殿

在這些章飾裹，我們一直在討論基督教早期如何看待

聖殿一一主要是聖殿作為聖約所應許的神聖土地(上帝指

定這個地芳作為他在地上臨在的主要表現)的核心的功能

問題。猶太教的這條支柱(本書第二章第四節)很快便遭

到破壞，而相隔不久，它在基督徒的眼中就不是那麼重要

了。這一點不容置疑。但是為甚麼會發生口發生得有多

快?我們能否獲得一個對早期基督教的明確印靠，以便回

答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看到，關於耶穌的證據多麼模綾兩

可 。這種模稜兩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耶穌是否意圖創造

一個不以聖殿、不以耶路撒冷獻祭的祭禮為中心的敬拜?

但是第一代基督教徒如何?一一他們是耶穌門徒中最早

的一批，是緊隨著基督教日曆上耶穌受難飾、復活飾、聖

靈降臨節事件之後的一代人。他們如何看待自己與聖殿及

祭禮的關係 3 尤其是緊隨著這些事件之後?

這就是我們這一章試圖回答的問題。首先討論最早

的一個復活節後的社群，然後討論希臘化猶太人，以及

由他們開始的一系列事件。

一、第一代基督徒對聖殿的態度

在早期或者最避在三十年代中期，在耶路撒冷有一

群猶太人相信耶穌就是彌賽亞》並且從死襄復活， 1這一

l 至於支持五伺卻傳統的史質性的一些觀呦，見他著 《耶穌、保線和iit法) , 

第六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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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們無須爭辯。那麼他們對聖殿的態度如何川也們的

態度與耶穌的一致還是不同?或者說證據也是模稜兩可

的?答案似乎是:他們仍舊聚焦於聖殿。這至少是從持

續的、強有力的證據得來的印象。這些證據是:

(一)路加在他的福音的末尾和《使徒行傳》的前 77

五章描繪了一個始終如一的畫面.拿撒勒人教派中最早

的成員並沒有與耶路撒冷發生摩擦 3 並且保持著對聖殿

的尊崇(路 24:53 ;徒 2 :46 ' 3:1 ' 5:42) 。為甚麼?儘管

路加從未如此表達，但最明顯的答案是:他們認為聖殿

是上帝對以色列的應許的終未論高潮中的核心(參見徒

1:6, 21-22 , 3:21) ，而且重要的是，它被看作耶穌將要

復臨的地方(參見比較瑪 3: 1 ;徒 3:20 ;羅 11:26) 。我

們可以看到，猶太人「復位神學J (restoration theology) 

教派的勢力多麼強大，不論是以外邦人對錫安山的終未

朝聖的方式，還是以重建聖殿的方式 i 而且耶穌自己似

乎在某種程度上也抱這種看法(太 8:11-12 等) ; r潔淨

聖殿J 以及耶穌關於聖殿的話在這種背景下可以得到很

好的理解。有良自然，在那些情況下，沒有要把福音從耶

路撒冷帶出傳給外邦人的需要或迫力，既然他們期望的

是讓外邦人加入進來。 3

(二)最早相信耶穌是彌賽亞的信徒似乎也進入聖

2. 見本主F第三章第四和主節 ﹒

3 我們很難以相信在 {馬太衍音》二十J\.I;1: 18-20 飾的時代， I大使命J (thc 

great commission) 以現有的形式紛出的 。 或者 ， 正如路IJll H青示的那樣，它已

經被完全忽視 PtZ然， (新約》 其他章節的遺據表明 以三重名義作為洗禮

套語是後來的一種加工( (新約〉 中捉到的既有基督教的洗禮都是 「以耶穌

的名義J) 。因此，憐!於使命的前û~反映了傳教使命的一些後j例觀肘 ， 因此，

我們很難說它原初的勤恆|究竟赴甚麼，參見 B. J. Hubbard ' ι月3太對於Jj;(始
的使徒使命的絨服t: (馬太福音〉二十八諧 的-20 節注串串) (The Mallheall 

RedaCliol/ 0/ α Primilive Aposlolic CO ll1l1l issiol/illg: AI/ Exegesis of Matthe lV 

28.16-20; SBLDS 19; Missoula: SBL, 1974 ) ;亦見下文注 6 1 ﹒因此， (馬太
相音〉二十八:l;t 18-20 節如果與 〈使徒行傳〉一至五章的兒證有昕衝爽， iìír 
者的可誰性也是無怯估算的，進一步討論見本岱第七章第一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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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並參與聖殿祭禮。這是一個有爭議的提法 ， 但是證
拉堅定地指向這個結論。(1) {使徒行傳》三章 1 節有
明顯的暗示 ， 五章 21 節似乎也有所暗示 :耶穌最初的追
隨者遵守的是傳統的祈禱鐘點 。 也就是說 3 祈禱的時間
也就是獻祭的時間 {詩篇》一四一篇 2 飾和 《路加福
音》一章 10 節表明，薰香是祈禱時的供品 ， 而且薰香的
供給半身就是早禱和晚禱的獻祭儀式的一部分 。 4 (2) {馬

太福音》五章 23-24 飾的教導被保存在某種用來持續指導
其門徒行為的文l獄中 ， 或許是問答手冊 ， 或者僅僅是耶
穌教導語錄(太子7) 。 這表明，在那些聽從耶穌教導的
信揮中間，也保留了對在祭禮中春獻及獻祭規定的遵

8 守 。 5 (3) 根據 《使徒行傳〉二十一章 24 飾的敘述 3 耶
路撒冷的信仰者希望保羅通過參加規定的潔淨儀式來表
明對聖殿的忠誠 。 很有可能他們也抱著 《使徒行傳》二
十一章 28 節所表達的態度﹒「神殿是聖地，不能被污穢j 。
根據 《使徒行傳》二十一章 26 飾，保羅實際上參加了潔
淨儀式 ， 儀式以「為他們各人的獻祭 J 完成 。 (4) 初代
的信徒留在耶路撒冷，這個事實大概帶有同樣的暗示﹒

既然聖殿是耶路撒冷持續存在和其地位的主要原因 3 他
們留在耶路撒冷的唯一原因就是要離聖殿近一些，以便
參加它的儀式，得到它的好處 。 6批評聖殿的必然結果在
晰(死亡) 7以及昆蘭的愛色尼派(與耶路撒冷分裂)
事件中已經很明顯 。 反過來說，留在耶路撒冷的決定是

4. Schürer ' 卷二，頁 302-307 固
5 對 tt. L. Goppelt ' <章Jí約中l'學(卷一) 耶穌fW遁的*1'學重要性> ITheology 

of the New TestαFMFJI Vol l TJJe MIntslpy qf JesttS IHIMTheologcol 

MZGI叫:品嵩山山僅At叫:
(同上，頁 96 ) 。 但誼是非常武斷的判斷，並且與哥哥者在同一頁中引用的另

6 7:蠶:3拱f品私ι主抖夕岫E該承搧其他功能 2且闢這蝴觀合念、對於公元一世紀的猶太人來
親似乎非常遙遠 J ISande時 ， (耶穌與猶太教> '頁 64 )

7 參見本特第三章第六節 。

134 

第四章 「人手所造的」 聖殿

肯定了對耶路撒冷和聖殿祭禮的持續認同 。

(三) 在 《使徒行傳》 的演說與佈道中，有一個驚

人的缺失 ， 缺少後來非常突出的十架神學 耶穌被殺的

歷史事實雖然被提及 3 但並非被解釋為救世或獻祭(徒

2:23 , 36 ' 3:13-15 ' 4:10 , 5:27司28 ， 7:52 ' 10:39 ' 13:27-28) 。

就所提及的那些事情而吉， 強調的是那些殺害耶穌的人

對此負有責任以及上帝隨後證明了基督無罪 。 有一些可

能的暗示﹒耶穌是雅威的僕人 (3: 13，詞， 4:27, 30) ;但

是它們的功能是強調緊隨受苦的複活的主題 ， 並非強調

代替性的受苦 。 同樣的， {使徒行傳》 五章 30 節和十章

39 師對 《申命記》二十一章 22-23 節的暗指 3 更表明被

釘十字架的恥辱和丟臉 3 同保羅在 《加拉太書》三章 的

節中更細緻複雜的神學相比，它還未有所發展 。 8

很難說 《使徒行傳) XfJ，演說中這個母題在多大程度

上是反映了路加的神學 。 在這方面 3 我們應當注意 《路 79

加福音》 與 《馬可福音》 十章 45 節的平行敘述上的欠缺

(路 22 :27一一「我在你們中間是服事人的」一一沒有提

及 《馬可福音》 中說的「我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J ) 。 還

有一件驚人的事實﹒因為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19-20

節和 《使徒行傳》二十章 28 節中是用明顯更為獻祭式語

吉敘述最後的晚餐，這就陷入了某些 《路加福音一使徒

行傳》 最困難的文本難題9一一這至少暗示著 ， 原來的文

本因為某種原因被加工過(一種不完全的十架神學? ) 

不論真相是甚麼，在早期階段(根據路加的敘述)不存

8 見 E. Kränkl ' (上帝的候人耶穌> (JeSl悶的r Kl1echt GolI凹; Regensburg, 
1972 ) ，頁 102- 1 29 ; 還可參見本路第七n第二節 。

9 就前一點，參見B. M. Mctzgep (希刷語新約文本考釋> (A Textllal Commellt的，

011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London/New York: Un ited Bible Soc ieti凹，

1975 ) ，頁 173-177 ;就後一點 ， 見 J. H. Ropes' (基督教的開端第一部

使徒行仰(卷三) 使徒行傳的文本> (The Begil1l1 illgs ofCh川stulI7 r紗'， Part 1 

The Acts of the Apostl肘， Vo l. 3. The Text of Ac肘; ed. F. J. Foakes-Jackson & K 

Lake; London: Macmillan, 1928 ) ，頁 197-1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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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確的把耶穌之死視為獻祭的神學 3 這一點引人注
意，它加深了一個印靠 在那個時代，耶穌的死可能宇
未被視為代替性的獻祭來取代對其他儀式獻祭的需要。 lυ

(四) 這稟還需提及一件事實的重要性﹒早期耶路

撒冷社群與昆蘭社群不同 。 他們的相似處早已經被指出
了 11-一他們都是終末論的教派 ，生動地體驗著聖靈， 尤
其還共享財物。但是其他的不同更顯著。(1)一方面，
昆蘭守約者放棄了耶路撒冷 ，放棄了耶路撒冷的聖殿 i
然而 3 如我們指出的那樣，拿撒勒教派似乎堅定地留在
耶路撒冷 。 (2) 另一古面 ， 昆蘭是一個祭司社群 ， 他們
表明了一個態度 -他們是除耶路撒冷腐敗的教派之外的
另一種選擇。 1 2然而在第一代基督徒身上，沒有這種自我
理解和實踐的蹟靠 ，沒有證據顯示， 加入了他們的祭司
(徒 6:7) 在家庭教會或群體中行使祭司的職責 i 沒有證

80 據顯示，十二使徒行使著祭司的職能而將其他信徒視為
「俗人 J 0 1 3總之，沒有任何證據暗示 2 早期耶路撒冷的
教會與聖殿分裂。 (3) 或許我們可以再補充一點 - 其時
的師生關係的模式(這種關係是耶穌鬥徒的特徵) ，可

10. <哥林多lìtr>;l}}五章 3-5 位ìi ( r基督為我們的罪而死J) 引用的這種表述，
本能作為表達第一代巴勒斯坦信仰者思想的可靠證撿，因為這表述是以希臘
譜表煌的，當然在後來的 〈七十士譯本》 中也受閃滴的影響。因此Eil策爾曼

IH. Conzelmann ) 對此提出了強烈的質疑，見氏茗， <哥林多M'lD (J 

COI 川的tans， 1969 ， ET Hennenela, phIladelphIa Fortress, l975 ) ，頁 252-254 。
同時參見本'11}第四章第五的J .

II 尤其見 O. Cull l11ann' (昆蘭文本對於研究主主管教發端的重要性) (The 

說::札記;三;仿古;J;:::EJRIJJiltif
Jerusalem Church of Acts) ，頁 129-142 '秘 K. Stendahl 搧， <死海古卷與新

London: SCM , 1 958) 。 同時參見下
約) (The Scrolls and Ihe New Teslamenl; 

文(五)的M淪。
1 2 見本會第三萃的討論 ， 以 JJ;.第六章，頁 147-148 (過。，~)的討渝。
13 假如馬太對最1.1J甚至階段有!好思考(正直n他在 〈馬太稿音〉 十n 5-6 飾、「五

î ;1: 24 節!好傲的那樣) ，我們就不勝該在位一點上過多糾纏於 〈馬太桐音〉
十六章 1 9 飾，因為馬太在 〈馬太福音》 十峙中就「社群的規則JY作了
討渝，特別是在談到 r r'l徒、兄弟、教會 J 1時使用了更加寬泛的概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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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法利賽人提供的。 14如同第一代信徒的社群憲會的形

式，可能是猶太會堂 (synagogue) 的模式。至少 3 耶路

撒冷教會其後的領導模式，基本上是仿效社群會堂

(community synagogue) / r家庭憲會」的模式猶太

會堂的領導人一一耶穌的兄弟雅各(徒 12:17 ， 15:13 ; 加

2:9) ，領導人周闇是社群的長老(徒 11:30 ' 15:2, 4, 6, 

22-23 ' 16 :4 ' 21:1 8) 0 1 5重點是 既然法利賽人和猶太

會堂的人都與聖殿沒有爭執 ， 與其對等的拿撒勒派與聖

殿也沒有裂隙。

(五)儘管可能早期耶路撒冷的教會已經把自己看

做是實際上的上帝的終未聖殿，上帝于民的終未集體

( r上帝的教會J) , 1 6上文的說法依然是對的一一在這

一點上， 他們至少與昆蘭社群共有著一個終未論的自我

意識。 1 7這個結論來自保羅在 《加拉太書》二章 9 節 3

保羅稱雅各、磯法、約翰為「柱石」。這個稱謂在《七

十士譯本》中經常被用來指Ip長幕的支據或聖殿的柱石。

尤為著名的是所羅門聖殿的前方建造的兩根一樣的柱子

(王上 7:15-22 ;代下 3:15 -1 7) ，一個起名叫雅斤 ，一個

起名叫故阿斯 3 這顯然具有立約的重要性(王下 23汀，

代下 34:31) ，而我們對此一無所知。 1 8因此很有可能 ，

這襄是指他們三人是「聖殿的柱石 J (如敢去 12) ;要

不然他們在哪襄能被當作「柱石 J ? 

或許巴雷特(c. K. Barrett) 是正確的 ，因為他認為， 81 

14 尤其兒 M. Hengel ' <神賜能力的領袖及其追關者> (The Charis ll1alic Leadel 

。nd his Follower, 1968; ET: Ed inburgh: T. & T. Clark, 198 1) 
的這裳。J要指出的是，正是因為會堂是社辨集會的地點 ， 這些長老就是社祥的

長者 ， 以及與猶太會堂有關的長者 。 因此沒有必要月1 昆蘭社祥的上用

(lI1ebaqqer) 和l機會制度來解釋雅各JJ.其長老圓的模式 ﹒

16. r我迫害過上帝的教會 J (林的 1 5:9 ;加 1 : 13 ;參若即1: 3:6) ，這何認i憶起

來有些公式化 ， 或品反映了已經成型的早期耶路撒冷教會的自殺JJrr解 。

1 7 參見本'{If第三n頁 50 (過嗎)

1 8 參見 IDB ， 卷二， 頁 780-7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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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證據是終末論性質的 . 1 9這與聖殿被毀與重建的思素有

關，人們記待耶穌是捲入其中的 ;2。這與後來的保羅、猶
太人、恨得共有的自我理解相一致。 21也就是說，雅各、
磯法和約翰可能被耶路撒冷教會認為是終未聖殿的柱
石，在他們的支撐下，他們的社群得以建立。但是 3 即
使是這種自我理解 ， 似乎也不能說明他們與耶路撒冷和
其教源之間有甚麼不同。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昆蘭
教派的對比再一吹顯明﹒昆蘭社群認為自己是祭司社
群 3 這使他們遠離聖殿， 22第一代基督徒並沒有與耶路撒
冷發生紛爭，並沒有把自己與聖殿對立起來。
因此，我們必須得出這個結論:對第一代基督徒來

說，耶路撒冷聖殿的持續有效並不是一個問題 。

二、希臘化猶太人又怎樣?
希臘化猶太人在我們的探究中非常重要 ，這主要是

因為他們讓我們不橋不正視聖殿的重要性的問題 。我們
在 《使徒行傳》六章 1 節中第一狀與希臘化猶太人遭遇，
非常突然 í那時 ， 門徒增多。有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向
希伯來人發怨言 3 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
婦 。 」路加到此刻才提及他們，並一定意昧著，他們直
到 《使徒行傳》一至五章敘述的相關事件之後的某刻 ，

19. C. K. Barrett ' (保輝與「柱石 j 使徒) (Paul and lhe “Pillar" Apostles) ，被
《保維研究一一一紀念茲瓦恩) (Sl1Idia Pallli/la i /l HOllorelll J. de ZW(. 川

20 拉拉主已JZJ 。這LlJ 至少馴解釋了這種預測耶穌峭成立
了新社1佯(可 1 4:58 ) ;見 J lIel ' (彌賽亞與聖殿) ，[iiJII寄參見本章第五的j

(二)

2 1. 5'，1，*枷千九1屆阱對於研究基棚酬的重要性) ，頁引2州 John
2泣2. C月;:1:;:紀f扯手棚 〈帥行{仰且恥枷I向》 中圳圳材(1仲帥:I~

〈死1海每古卷與新約) )都指 t出1'， 了一種吉苦對苦討I比 在 i昀QS 8. 1卜-4 1姑A到了十二個人、
='. (個間祭司處於社1群1祥羊的領導t地也位，在早WJ主主管教社群中，有十二個使徒 ，;)t中
包指( ? ) 三個「支柱J 。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雅各、彼仰和約翰不是祭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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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出現在耶路撒冷的耶穌彌賽亞的信眾中 。 這襄暗含的

意思是{使徒行傳》六章 l 節所概述的問題在之前的

一段時間已經阻釀著 3 可以推測，這是「門徒增多」導

致的結果。但是路加之前已經向聽思描繪過 五旬節那

天罪集的門徒包括「從天下各國來」的猶太人 ( 2:5) , 82 

而且那天門徒新增了三千人(二 2:4 1 ) 。 如果這文本是

在歷史中直接傳承下來而沒有過多加工，那麼 《使徒行

傳》一至五章與六章之間所暗示的進展可能就是那麼巨

大的。根據歷史的發展 3 接下來的分析就無須假設，只

需跟隨路加自己的記述 。

「希臘化猶太人J (Hellenists) 這個詞主要意昧著

「說希臘語的人J 0 23但是我們已經指出﹒希臘語是那時

的國際通用語，巴勒斯坦地區主要城市的大部分居民都

能夠或多或少地使用或理解希臘語 。 24因此 ，{使徒行傳》

六章 1 節中另一個團體希伯來人可能也說希臘語 3 保羅

稱自己為「希伯來人J (該詞在 《新約》 中僅再出現兩

吹 .林後 1 1:22 ; ~~~ 3:5) 。之所以用「希臘化猶太人」

這個詞，主要因為他們只會說希臘語。然而生活在耶路

撒冷本土的猶太人至少也能聽懂希臘語 ， 雖然他們主要

的語吉是亞蘭語 3 因此區分「希臘化猶太人」的事實是

希臘語是他們交流的唯一語吉。 25

造反過來暗示 3 就「希臘化猶太人」之情況而吉，

我們或多或少排除了散居在外的猶太人，而這件事實本

身就解釋了「希臘化猶太人」明顯的希臘化特徵。這襄

23. LSJ 和 BAGD l ~司條「希臘化猶太人J (hellii/l isles) 。

24 見本主;第一ï;1:第三節(二) 。

25 尤其見 C. F. D. MOll峙 ， (再 niJ一遍 ， 希臘化猶太人赴前門 ( Once More, Who 

Wcre the Hel lenists? ) ，~在 Eλ戶T 70 ( 1958- 19591 '頁 100-102 ;越可參見

M. Hengel ' (耶穌與保錐之間) ( 8el'νeel1 JeSl的: a/ld Palll, 1975; ET: London 

SCM, 19831 ' 頁 4-11 '另外參見 R. Pesch , (r希臘化猶太人J 與「希伯

來人J--ó淪《使徒行傳〉九t;'i: 29 節前l六î;:t 1 ilîi ) (“Hellenislen" und “ Hcbräer" 

ZlI Apg 9.2911nd 6. 11 ' ~在 8Z23 ( 1979) ，頁 87-92 。

139 



分道揚草草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這時期散居各地的猶太人的大多

數 3 尤其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埃及、敘利亞、小亞細亞

和羅馬本地居住的 i26對他們而吉 ，希臘語即使不是唯一

的交流語言，也是主要的交流語吉 。 他們有相當部分的

人希望回到耶路撒冷並且定居在那裹，這是很自然的

事，因為他們首先是猶太人，其吹才是「希臘化猶太人」。
這一點在《使徒行傳》六章 9 節中帶到某種程度的強調，

因為這一節提及了古利奈、亞歷山大里亞、 27基利家、亞

83 細亞各處會堂的幾個人 。這些「得自由的人J 可能是被

龐培 (Pompey) 奴役的猶太人或者其後商(公元前六十
三年龐培佔領耶路撒冷時被俘) 0 28 

在這襄，現有的證據會引向不同芳向。一方面 ) I希

臘化猶太人J 這個稱呼本身對於虔敬的猶太人來說可能

含有輕蔑的色彩，這些虔敬的猶太人總是驕傲地回憶著

馬加比保衛和重新確認以色列獨特的選民身份及守約責

任。"希臘化猶太人只能以希臘語交流這個特殊的事實 3

足以表明他們深受希臘文化(語吉作為文化的表現和工

具)的影響。因此 ，這個名稱本身可能就預示著某種懷

疑，尤其是用於與「希伯來人」作比較的時候(再改參
見排 3:5) ) 這些「希臘化」猶太人的守的忠誠就值得懷

疑了。"希臘化猶太人是否遵守著律法?是否保持著區分

猶太人和外邦人的界限(如食物律法，安息日等等) ? 

26 也參見 Schür凹 ，卷三，頁 3-5 以及本位第二章， 注 5 。
27 很有可能，判斷一個會堂的標誌 ， 就是它的使用者是否從三大猶太人做屑地

凹的的 ，由11分散在維罵的(注 26 和注 28) 、亞歷山大里亞 (Philo ' <反駁
弗拉庫> [/11 FlacC lIIll] ， 的一一在亞歷山大里亞和埃lJt..有不少於一百肉的猶太
人) ， 和古利奈 ( Cyrenians) (ι馬Jm 比-1!D 15:23 ;可 15:21 ;徒 1 1 :20 ) 。

28. Schürer ' 卷三，頁 133 .
29 兒 M.SiIT恥 〈塑司提反與原始教會中的希臘化猶太人> (StS叩1酬。'的?

He/lell凹的川 the Primitive Chllrch; London: Longmans, 1958 ) ，頁 12-1 3 。 關於
馬划1 ~t危機對「猶太教j 品質的打造，見本特第二章 。

30. <馬 jm 比二型冷 的特色是 [希臘化稍大人 J ( ι馬如l 比二替> 4: 1 3) 與 「猶
太教J ( ι馬 1m 比二位> 2:21 ， 8 :1 等等) 的對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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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3 這樣的猶太人在捐什一稅、獻祭、用朝聖節日

餐的活動中是否仍以聖殿為信仰的中心?

另一方面 3 我們知道許多散居的猶太人(即使不是

大多數的話)仍然保持著虔敬。我們之前已經指出 聖

殿的稅收大部分來自散居地向猶太地輸送的物資，這其

中有羅馬人不尋常的供給。從斐格和約瑟夫的記載中我

們得知，從散居地到耶路撒冷朝聖是很流行的 (Philo )

《論特殊律法} ) 1.69 ; Josephus) {猶太戰記} ) 2 . 14) 。

在這一點上需要補充的是 《使徒行傳》六章 l 節提及

的許多希臘化猶太人(如果不是大多數)主要是那些返

回耶路撒冷並定居在那里的人 ， 儘管事實是﹒作為自由

人，他們或許是羅馬公民 ) 31即使如此 ， 他們選擇了返回

耶路撒冷 。 這表明他們對聖殿的虔敬程度，而從位於聖

毆附近的許多墳墓中 》我們得到可見的證據 。然而同時，

他們只能以希臘語交流的事實使他們在完全參與聖殿祭

禮的事上處於劣勢; (使徒行傳》六章 9 節關於猶太會

堂的材料表明:那是他們集會的首要關注 (在那里希臘

語是適用語吉) ) 他們集會來祈禱和朗讀妥拉 ( ?) 0 32 

所有這些其實是為司提反事件設置了場景 。 我們無須 84

探究《使徒行傳》六章 l 節顯示的問題 3 即是否所有被揀

選的七個都是希臘化猶太人 (6:3-6) ) 他們的地位是否與

「使徒」 相對 。然而需要指出的一點是 I希伯來人」與

路加說的「希臘化猶太人J (6: 1) 都屬於耶穌的「教派」

(sect) 。因此 3 關於他們之間的張力的暗示(只要這兩

個詞放在一起對比，這暗示就不可避免)是:希伯來人(基

督徒)也存在看與希臘化猶太人(基督徒)同樣的可疑之

處:是否忠誠於聖約的獨特性，包括聖殿 。 33

3 1. Schürcr' 卷三，頁 1 32-1 33 • 

32 參看 Henge l ' <耶穌與保g(ii之 間 > '頁 14 、 25-29 .
33 同時參見f:ll著 〈新約中的統一性與多元性> '頁 268-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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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聖殿分裂的社群
然而 ， 這些導致審判司提反的事件，將讀者的視線

從基督教社群轉移到更廣泛的希臘化猶太人的社群上 。

儘管路加用「希臘化猶太人J 一詞來指說希臘語的基督

徒，但是很明顯 3 這些人屬於更為基本的希臘語社群的
一部分，屬於「自由人會堂 J (6:9) 。顯然 3 這種更廣
泛的希臘化社群中的一些人開始接受耶穌為彌賽亞 3 並
且以其名受洗 。 我們還領正視一個問題. 在這個龐大的
希臘化社群中 ， 很多成員，可能包括很小的孩子 3 者已成
為拿撒勒派的成員。司提反似乎卡分積極傳揚他的新忠
誠對靠(至少，根據路加的敘述來看是這樣) (6:8 ， 10) 。

在這個龐大的希臘化猶太人的社群中》司提反鼓吹
一種反聖殿的新信仰 3 這是造成麻煩的原因 。 根據路加

的敘述 3 司提反招致的抱怨是他「說了褻潰摩西和上帝
的話 J (6:11) 。 或者用他被指控的罪名來說 r這個人
說話不住地糟踐聖所和律法，我們曾聽見他說.這拿撒

令人耶穌要毀壞此地 ， 也要改變摩西所交給我們的規條」
(6:14) 。這稟明顯呼應對耶穌的指控(可 14:58) 。 我

5 們已經發現，耶穌一定說過關於拆毀聖殿的話。"這裹的
呼應並不僅僅是為了在司提反和耶穌之間形成對應，因
為關於耶穌的審判， {路加福音》並沒有與 《馬可福音》

十四章 58 節對應的敘述 。 因此，對於這個呼應，更為可
能的僻釋是:同樣的控告曾被用來指控耶穌，它現在也
發生在司提反的傳道中，出於同樣的原因，司提反的控
告者將其揀出來控告司提反。換句話說，司才是反的被捕

是因為他強調了耶穌教導中關於聖殿的話，而耶穌關於

聖殿的話正是耶穌自己被捕的主要污、因(可 14:58) ，這

也造成了龐大的希臘化猶太人社群中的普遍的敵意， 以

342322FZEE晶晶tzr再問:1:;1早已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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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司提反被捕並受審。 35六章 11 飾和 14 節中關於控告的

其他因素， 也是比多 Æ 少與聖殿有關 3 因為摩西的律法以

及由律法而生的「習俗」大部分涉及聖毆祭禮的管理。 36

所有這些表明-龐大的希臘化猶太人社群本身有裂

隙，或者至少，這個社群中的部分人在觀點上有很大的

分歧。如果操希臘語的猶太人從散居地返回耶路撒冷，

那麼使他們這麼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他們想離錫安

山近一些 ， 因為這是上帝立名的地方 》這一點我們已經

指出 。對這些希臘化猶太人來說 ，司提反的傳道就是挑

覺、冒犯，毫無疑問司提反這麼做了，他違反了他們的

核心信仰 。 降低聖殿的重要性 3 首先就剪斷了他們留在

耶路撒冷的全部理由 。 37

這襄暗示的問題並不稀奇，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

是代溝。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可能是更年長的一代，

或許為了回到應許之地的中心而用盡了一生的積蓄。另

一方面 3 司提反可能屬於年輕的一代 3 或許他厭惡被老

一代帶回到他們認為的文化死水中去(至少在希臘化猶

太人的術語中是這樣) ;或許 3 在司提反的例子裹， 他

帶著新一代年輕歸信者的熱情，為了這新委身而多少有

些固執、直吉不諱。當然這種推測是臆測性的;但是它 86

與我們擁有的證據緊密相關，而且使這些證據顯得合情

合理。

35 見 Simon ) (塑司提反與原始教會中的希臘化猶太人> '頁 95 -96 ; G 

Lüdemalln ' <根據 〈使徒行傳〉 中的傳統看早期基管教> (Early Christiani伊

Accordillg to the Traditiolls ill Ac肘; London: SCMJ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 ，頁 8 1-的 。

36 在假定司提反「批評律法J ' 並因此受到指控 (Lüdemann ' 見注 35) 方而 ，

我們過快地 F了結論，同時見凹 î;1: 5 飾 ，七U 2 節 ，進一步討論見1:11著 〈耶

穌、保緣與律法> '尤其見頁 9卜" 。

37 參見 P. F. Esler ' <路加福音一使徒行傳'þ' 的社1昨與福音 路1m*"學中的社會

與政治動機> (COllllllllllity C/nd Gospel in LlIke-Acts. The Social C/lld Po /itical 

MOlivatiol的 oJLucC/1I Theology; SNTSMS 57;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7) ，頁

13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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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司提反被捕這個情節之最重要的特點是，是

聖殿而非宣揚耶穌是彌賽亞 ，造成了司提反的被捕。顯

然，認定耶穌是彌賽亞並沒有引起強烈的反對 i 根據《使

徒行傳》一至五章，這一點在希伯來信仰者中並沒有引

起太大的麻煩。也因此 3 希臘文化的影響本身也不是甚

麼嚴重的問題 i 希臘化在巴勒斯坦地區廣泛傳播 2 單單

「希臘化猶太人 J 不會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兩者的結
合一一信仰耶穌的希臘化猶太人一一卻帶來了不同的問

題 - 這種混合是爆炸性的。當新教導直接反對聖殿的時

候 3 警鐘就敲響了。更龐大的希臘化猶太人社群對聖殿

投入太多 3 以致必定要駁斥任何對聖殿祭禮的激進批
評;更大的耶路撒冷居民圈，包括最高祭司，在經濟上、

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深深依賴聖殿 。甚至那些更龐大的以

耶穌之名受洗的社群也會不高興一一如果他們的身份是

「希伯來人j 這件事實遭到忽視。

這一點使我們注意到《使徒行傳》第七章的證據。

四、司提反的辯護

《使徒行傳》第七章能否作為證明司提反的觀點或

者希臘化猶太人社群中信奉耶穌為彌賽亞的觀點的證

據?這一點頗有爭議。 (1 )毫無疑問，那段演說至少是

經過路加加工 i 路加風格的痕跡清晰可見、無可爭議。 38

另一1J面 3 這股演說的內容是獨特的。在《使徒行傳》

87 中再沒有其他相似敘述 。"更為重要的是，路加對於聖殿

38 見 J. K.i lga ll cn '(司提反的演說> (Tlle Slepllen Speech, An.B ib 67; Rome: Biblical 

h 咖It自Jρt出JeJ乙7訂l仍976)仿) ; 兒 E. R則Ricl旭川cl枷t
的I符I作7芥7法> (Ac的f仿S 6ω1-8.4 η刊'le A加tμ/(的110仰r's Me叫111仰t叩叫叫odoJC臼011呻2叩ψo由sìli叩011叫; SBLDS 4圳1;

Mi咕ss叩O叫u l a: Sch凹olor爪s丸， 1 978)
39 個時注意的是 ， 目前很多憐l於 〈使徒行傳》 中演說的酬 ， 主要依賴於經文
中公開傳道式宣講的比較; UP這些比較逃漏了 《使徒行傳〉 七章和十七11玉 。

見 U. Wi lcke肘 ， ( <攸徒行f甘心中的j(lJ巡演 l淇> (Die Miss叩叫 ed，叫 c/el
Aposlelg由c11ichle， WMANT; Neukirchcn: Ncukirchcn凹 ， 2 (963 ) 見巳

144 

第四章 「人于所造的J 聖殿

的態度在 《使徒行傳》 的其他地方是非常肯定的;如前

指出，福音書以聖殿開始，以聖殿結束(路1:8 及以下，

24:52) ; <使徒行傳》一至五章關於第一代信徒的敘述

(2:46 , 5:42) ;之後路加又採用屈從的態度來描述保羅

與聖殿的和解 (21 :26 ' 22: 17 ' 24: 12，時 ， 25:8) 0 40因此 3

如我們所見，這個歸於司提反的演說中對聖殿的尖銳批

判，不太可能是路加的杜撰，或表達了路加自己的調和

態度。這很好地解釋了路加對這宗事件的強調。 41

(2) 有時學者會說 3 第七章的演說與上下文不協

調，因為這設話的大部分內容與對司提反的指控不相

關 3 不是對指控的回應 (6:14) 。但但是這觀點是對這段

演說的誤讀，這一點我們將要討論。

(3) 事實上，六至八章的特點與內容強有力地支持

著這個猜測 路加從一些希臘化猶太人的(口頭或是書

面的)文獻中汲取了這份材料。就演說本身而吉 3 我們

需要假設的只是:它代表了希臘化猶太人的教導，也許

是他們的一本小冊子，用於解釋他們被逐出耶路撒冷的

原因 (8:4 ， 11:19) 。 如果司提反是希臘化猶太人中的領

袖人物，在這種情況下，這段演說就會被認為是對他本

Schweiz凹， < 1蚓於 “吏徒行判。中的演說) (Conceming the Speeches in Acts) , 
~在L. E. Kcck & J. L. Martyn 編 ， (路加福音一使徒行傳的研究> (Sl lIdies in 

L lIke-Acls; Nashville; Ab ingdonlLondon; SPCK, 1966) ，頁 208-216 • 
的進一步討論見 M.8achma凹， (耶路撒冷與聖殿一一路1m的猶太文化中心觀

中的地理一神學因索 > (Jerusalel11 ll11d der Tell1pe1. Die geographisch

fheologische l1 Elemanle ;11 der lukanÎschel1 Sichl des jiidischel1 Kullzenlnm悶，

Stuttgart: Kohlhammer 1 980) 附參考位目; J. B. Chance ' <耶路掀冷、聖

殿與路1m椅背一使徒行傳中的新時代> (Jel1lsalel11, IIIe Tel11ple， αnd Ihe New 

Age il1 L lIke-Acls; Macon, Georgia: Mercer, 1 988) 。

41 參見例如 G. Lüdema凹 ， (根據 〈佼徒行社'P 中的傳統看早WJ基督教> '頁

路 ; R. Pesch , ( 使徒行傳 > (Die Aposle1gesclzicllle, EKKV; Zürich 

Benziger/Ncukrichen; Neukirchcncr 1986) 卷一 ，頁 244-247 。

42 主要參見 M.Di bcli峙 ， ( <使徒行你〉 研究> (Sl lIdies in Ihe ACIs oJllle Aposl/es; 

ET; London; SCM, 1956 ) ， 頁 167-169 ; E. Haenchen ' (使徒行你> (Tlle Acls 

oJllle Aposll凹， 1965; ET; Oxford: Blackwell, 197 11 '頁 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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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觀點的充分表達。這時期的歷史記載也沒有提供更

多的線索，至於司提反是否真的在所敘述的場合說過這
段話，對《使徒行傳》 的典型讀者來說並不是一個問題。

這段演說表達了司提反可能說過的話，這點就足夠了，

不論實際上他能否這麼說過或做過。的就我們現在的目的

來說 3 我們需要假設的也不過如此 。

這段演說包含著兩個主題 ( i ) 反對把聖殿作為上

88 帝的顯現和目的的焦點; (ii) 把反對耶穌作為反對諸多
上帝使者的高潮。制造稟我們需要先處理第一個問題。

乍看 3 這段演說似乎直接重述以色列歷史一一這就

造成了上文 (2) 已經提到的誤讀問題。但是情況遠非如
此 。 我們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 (一) 演說的大部分內容
涉及的是建造聖殿之前的以色列歷史。如果把這殷演說

作為一個整體來閱讀 3 這一點就相當明顯-前半段持續

強調的是一一上帝在以色列歷史中的臨在並沒有被限制

在一片土地式是一座建築物中。就拿亞伯拉罕為例:上
帝是在應許之地以外向亞伯拉罕顯現的， I當日我們的
祖宗在美索不達米亞還未住哈蘭的時候 J (7:2) ; 1盡管
應許之地是給他的後代的，但是上帝「並沒有給他產業，
連立足之地也沒有給他J (5 節) ，並且告訴他 I他的

後商必寄居外邦，那裹的人要叫他們作奴僕J (6 節) 。
約瑟也是這樣 I上帝與他同在」一一一在埃及的時候。
雅各也是這樣:雅各被葬在撒瑪利亞的示劍 (16 節) , 

而不是在希伯侖 (1盡管 《創世記》 四十九章 29-32 飾 ，五

43 位似乎是許1)~這些澄峻(關於這主題的討論)最明智的方法 ， 這主題的討論
兒 H. J. Cadbury' (路川1 '1/拍「 一使徒行傳的形成) (The Makillg 01 Lllke-Acts, 

1927; London: SPCK, 19581 '頁 1 84- 1 90; Oibclius' { (使徒行傳〉 研究> ' 

頁 1 38- 1 鈞 。 亦見注 35 。
“我很樂意承認在這一點上街益於 Sim凹 ， <聖司提反與JJj1'Mì教會中的希臘化

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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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章 13 節記述要葬在希伯侖) 45一一一也就是說，在猶太

地之外。摩西也是如此.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在應許之地

以外生活 (29，而節) ;上帝的使者是在應許之地以夕|、很

遠的地方向他顯現的 (30 節) ，他遇見上帝的「神聖土

地j 也在巴勒斯坦之外 3 那襄既沒有聖殿也沒有聖壇 。

當然，這些敘述並沒有被特殊強調 3 但是這段演說揀選

這些因素來充分說明上帝對先祖的所為，並不是一個偶

然的事件。相反，以色列人重述自己故事的歷史 3 本身

就是重新認識歷史、分辨細微的差別、重新編寫歷史的

過程。“

(二)在這段演說的第二部分 3 更多地轉向了以色

列的敬拜的主題 。它強調的第一點是 荒野時代有看近

乎理想的敬拜形式 . 他們擁有摩西 3 摩西在西奈山獲得

了敢示，他們有 ekklesia' {七十士譯本》 中用這個詞來

表示以色列這個集會，後來被基督徒採用而表示「教

會 J ;他們有上帝的使者;他們有「活的神諭J ;這些

是他們在到達應許之地前就擁有的 (38 節) 。 而這之後的

的敘述與之前的敘述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那以後 ， 以色

列的歷史急轉直下一一他們拒絕了荒野時代的單純敬

拜，卻去崇拜那對可觸摸的偶像 (40-41 富有) ;然後這殷

演說以一個顯著的跳躍，直接把叛教行為串了起來:從

荒野中對可觸摸的偶像金牛噴的偶像崇拜 (41 節)到對

的防l於1散馬利亞對司提反傳統影響的可能性，見C. H. H. Scobie' (撒馬利亞

基督教的起源與發展 > ( The Origins and Oevelopment of Samaritan 

Chri st iani句 1 '載 NTS 19 (1972-19731 '頁 390-4 14 '尤其見頁 39 1 -398 ; 

另外可參見 J. Cogg i肘 ， ( 1散馬利亞人與 《使徒行傳> > (T l1e Samaritans and 

Actsl ' 誠 NTS28 ( 19821 ' 頁 423-434 ;造一點受到普默 ( R. Pummerl 的

質疑 ， 見〈做馬利亞人的摩西五徑與新約 > (The Samaritan Pentateuch and the 

New Testamend 1 Í妝 NTS 22 (1975-19761 '頁 44 1 -443; 越可參見 E. Ri chard ' 

({使徒行傳〉七章 I#J於m 馬利亞人的見證的調查> (Acts 7. An lnvestigation 

of the Samaritan Ev idencel 收 CBQ39 ( 19771 ' 頁 1 90-208 0

46 當然 ， 這樣做的結果是 ， 司提反/路}111追隨者一條的人走過的路，這些前f!ì

留下了 {!語代志〉 這樣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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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力量一一「天空的主人J 的敬拜 (42 節) ，而這正
是飄流曠艷的原因，這一點每一個猶太人都知道 (42-43

節 i 摩 5:25-27) 。還有一點暗示不能被忽視﹒以色列在
應詐之地的整個過程本身都籠罩在這兩段叛教時期內。

(三) 在以下的幾句話中，上述觀點就更加清晰:

荒野時代在帳幕中的敬拜的好日子與聖殿時期形成了強
烈的對照一聖殿時期是一種衰落。「荒野中 l悵幕的見
誰 J '是摩西根據上帝的指示遁的， r都要照我所指示

你的樣式 J (出 25:9 ， 40) ，然後被帶進了應許之地 3 持
續成為以色列敬拜的中心和手毆，直到大衛王朝， r大
衛在上帝面前蒙恩 J '那是以色列的黃金時代 (44-46

節) 。 但是大衛並沒有得到允許建造聖殿 ， 卻是所羅鬥

建造了上帝的殿宇 (46-47 飾) 。

「然而至高者並不住人于所造的 J (48 節) 。這最
後一何話或許是希臘化表達的最今人震驚的特點。希臘

文 cheiropoiëton 這個形容詞的意思是「人手所造的 J ' 
在這裹，是個祠的使用有看駭人的意味。為甚麼?因為
這個詞是希臘化猶太人用來譴責偶像崇拜的 3 正是這個

詞總結了典型的猶太人的爭論-外邦人的上帝是手工製
作的， r人手所造的」。偶像以 cheiropoiëton 來定義，
意思是「人手所造的東西 J ; 47這暗示任何一個說希臘語
的猶太人都不會誤解，路加當然也不會不清楚，因為在

這裹，這個詞的使用強調了一種蔑視 (41 師;同樣參見
十七章 24 節) 。因為把這個詞用來形容聖殿 ，會使猶太

人聽思或讀者震驚一一聖殿本身就是對以色列/猶太宗
教信仰的最根本的破壞，因為上帝的顯現不能被壓縮或
者在任何一個物質的或人手制的實體中顯現 1 一一聖殿

47 見 〈七 1-士帶本〉 中 〈利未記> 26:1 , 30; (以賽亞會> 2: 18 ' 10:11 ' 的 12 ' 

19:1 ' 21:9' 31:7 ' 46:6 ; <但以理m> 5:4, 23 ' 6:27; <猶滴{恥 8 : 18; (所
總門智司11 > 14: 8 。

148 

第四章 「人手所遁的」聖殿

本身就是偶像 !如果用一個比方來說就是 : 某個英格蘭

人宣稱女王是不合法的。

然而演說並未就此結束。接若在 49-50 節引用了《以 90

賽亞書》六十六章 1-2 節 ，這是猶太聖典中對聖殿的錯誤

評價的最強烈的批判之一

天是我的座位 3 地是我的腳凳。

你們要為我進何等的殿字?主說，

哪菜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這一切難道不都是我手所造的 P

儘管這段話引自先知對祭禮的批判 3 而這幾乎並不會給

虔敬的猶太人造成問題 ，只會鼓勵他們正確地行祭禮，

但是因為它緊接在將聖毆描述為偶像的話後面，口氣就

更否定，而且在指責上加了侮辱的意昧。聖殿對猶太人

的敬拜和猶太人的身份認同如此重要，因此這段話的攻

擊最初很微妙，但是後來便很生硬 ，很直接。 48任何人要

是發表這樣的觀點，而且是在耶路撒冷(在比如昆蘭社

群或萊恩托披力斯，會安全一些) ， 49一定會激怒猶太人

聽眾，因為這是猶太人聽思不能忍受的。

故事的其餘部分是大家熟知的，這襄不再贅述。

五、司提反事件的意義

如果我們可以假定司提反是因為說了反對聖殿的話

而被指控(徒 6:11 ， 14) ， 如果 《使徒行傳》七章的演說

充分代表了司提反的觀點，那麼這兩點似乎使證據更加

48. W. Schmitha ls' <保給與雅各> (Paul and James , 1963; ET: London: SCM, 

1965 ) ， 頁 2 1 ' 並未能正確評價這種攻擊的尖銳 。 同時參見 S. G. Wi lson ' 

《路加福音一使徒行傳的外邦人與外邦傳道> (The Gel1liles alld Ihe Gel1lile 

Mission ill Luke-Acls; SNTSMS 23; Cambridge Universi旬， 1 973) ， 頁 1 48-150 。

49 見上文 ， 頁 34 (逃碼)

149 



分道揚草草

可靠，這使我們能夠從司提反的演說中得出許多結論 3

而這些證據直接與我們的追問相關。

(一)首先對我們來說，司提反開放了初期基督教

運動中對聖殿的激烈批評。即使我們不得不修改造個結

論的限定而更廣泛地談論希臘化猶太人(而不是談論司

提反) )或者即使我們只談論這宗事件之影響的傳統(而

不做如此清晰的歷史性的結論) )這個觀點同樣有效 。

第二代或第三代基督徒認為司提反以及希臘化猶太人是

基督教與一世紀中期以聖殿為中心的猶太教之間分梨的

開端。

91 (二)既然希臘化基督徒或許不能參與聖殿中進行

的祈禱 3 他們很可能不再去聖殿(這是不是他們以耶穌

之名受洗的結果 3 我們現在還不能說) 。 他們的禮儀生
活的地點或許在家庭教會 3 對希臘化猶太人來說，其功

能相當於猶太會堂或是對猶太會堂的補充 (6:9) )在這

種地芳 3 唯一適用的語言是希臘語。"這與希伯來人形成

強烈的對比 3 這一點我們在本章第一節中已經討論過，

因為希伯來人在聖殿、在家庭教會都可以進行禮儀。這

也可能意昧著獻祭制度(聖殿存在的理由)已經停止，

對希臘化基督徒也不再具有意義一一這仍然與希伯來人

形成對比。生活方式的差別或許不大 3 但是對生活在耶

路撒冷的猶太人而言，在人以何種手段同上帝相關聯的

事上 2 態度及看法的轉變是意義深遠的 3 雖然只是一個

開端(見下文〔八〕的討論) 。

(三)司提反似乎看到了耶穌教導中的一個獨特的
方面 3 即對聖殿的論述，而這教導的重要性被其他耶路

撒冷的鬥徒們忽略了 。 耶穌的第一批跟隨者顯然強調了

耶穌教導中的那些元素一一與猶太遺產保持延續性的那

50 參見上文注 25 、 27 。

150 

第四章 「人手所造的j 聖殿

些元素 3 因此作為拿撒勒派的成員 3 他們忠實地道行聖

殿祭禮和律法。但是司提反突出了耶穌教導中與猶太遺

產潛在的非延續性 ， 並將其發展成為對立的一面。司提

反的貢獻如此之大 3 沒有他，耶穌教導中的這些因素可

能已經被淹沒或失去光彩，而耶穌本人也只能被銘記為

一位猶太教之中的教師及改革者。對基督徒的自我理解

來說同樣重要的是 3 如此激烈批判之動機 2 可以追溯至

耶穌教導的傳統。

(四)在司提反身上，我們看到了耶穌傳統與散居

地猶太教傳統之間互動的開始、以希臘化術語翻譯及闡

釋福音書的開始。這種主動最顯著的特色是希臘化猶太

詞彙 cheiropoiëton 的使用。在這襄 3 我們應該簡單地指

出 在馬可關於指控耶穌(這指控後來也用於司提反)

的敘述中(可 14:58) ) 同樣的話被使用一一耶穌說過這

樣的話 r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殿 3 三日內就另造- 92 

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 J 也許重要的是:在馬太的版本中

省略了這兩個詞 cheil'叩oiëton ( 人于所造的)和

acheiropoiëton ( 不是人于所造的) (可 26:61) 。既然馬

太似乎經常省略馬可所用的某些詞彙 3 馬太知道那些是

馬可對一般傳統的加工修飾) 5 1那麼很有可能在這宗事件

的敘述中也會如此。也就是說，我們已經看到在馬可的

敘述中有關於聖殿的指控 ， 這些證據顯示希臘化地用希

臘語重新表達耶穌原話的影響。 52把耶穌關於聖殿的話變

為希臘語、變為希臘化的範疇 3 這使得聖毆在基督徒與

猶太人之間確實成了問題 3 可能也在基督徒(希伯來人)

和基督徒(希臘化猶太人)之間造成了一個問題。

51 如1 ( ，1馬可桐音 > 3:7-12 , 20-2 1, 23 , 30 . 

52. cheiropoiëlOIl 和 acheiropoiëlOf1 就是這樣的解釋性的補充 ，逅的具有廣泛的

共穢，見 Tayl or' {馬可4話音> '頁 556 ; R. Pesch , ( J嗎可福音(卷二 ) > 
(Dos Markllsevo lIgelillll7, 8and I1; Frieburg: Herder, 1 977) 頁 4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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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們不應過分強調司提反對猶太教批評的程

度 。 《使徒行傳》第七章的演說，儘管是希臘化的表?
但並沒有攻擊律法，而律法被認為是與聖殿一體的。叫這

段演說事實上給了摩西尤為突出的位置 3 把摩西拾得很

高﹒ 他的日 于是「上帝應許的日期 J (17 節) ;他 「俊
美非凡 J (20 節) ; I他學會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 3 說
話行事都有才能 J (22 節) ; 54他知道「上帝是藉他的

手搭救他們(他的弟兄) J 等等 。 而對律法的言說也是
充滿肯定的 ﹒它包含著「活的聖吉 J (38 節) ;它是「天

使昕傳的 J (53 節) ，這都是肯定的描述(參 30，衍， 38

節) ;泊在演說高潮部分論及的問題並非律法，而是以色

列人「不遵守律法 J (53 節) 。 簡而吉之 3 這段演說批
判的矛頭僅僅指向聖毆，因為聖殿與荒野時代的僻如
此不同，而l悵幕是摩西十誠制定的真正的律例 。 正是這

件事實使我們相信:司提反是一個改革者而非叛教者，
也就是說 ， 司提反把以色列歷史中的荒野時代理想化

的了，他想回到那個相對純潔的時代 ， 回到最初的律例中
去 。 56還有一點同樣重要:這段演說提到了早期先知的態

度一一他們批評倍思對聖殿盲目信任 。 作為「使以色列

遭災的人 J (王上 18: 17) ，司提反的作用尤其特殊 。 換
旬話說 ， 儘管他激烈地批判聖殿，他說話的身份仍然是

一名渴望生活在民族聖典中實際寫定的那些條款之下的

猶太人 。 57

53 很奇佳的是這一點經常被忽略 ，見上文注 36 . 但是也可參見 S. G. Wils凹 ，
o路告訂訓圳11 與f伴#法} (Lμ11伽kμe a叫11叫d 1的he LμαW叫; SNTS凱M必S 50; C臼a叩mb伽ridg酹e U仙111圳Ive叫l間3剖叫1此昀t句y ，

lω9 8幻3 )卜，頁 6釗l卜-6ω3 ; Es l加e叮r ' (且盼晶1加j川H桶音一使徒行傅中的社l群時與福背)， 頁 1 22-1口25于。

5只4 在這一控點自上，對際商的打村抑lY喇;
l時恃j期倒布什I!l\化猶太人的歷史作品的特別， 見本格第二缸，汪 4約0 。

5仍5 正k蚵如n川l
甚辜~r.守> (ωDe 叫so仰m川1/圳11川州)/川11ωSυ) , 1 叫14的3 ; J拘os臼ep叭3叫亦hus ' G猶倒太古史} ' 15.136 ; <希伯予來1但毛L位n
2:2 、 〈訓l拉太'fI}} 3:19 是例外。

56 尤其>~ Simon 1 (盟司提反與原始教會中的希臘化猶太人) ，頁 46-47 • 

57 長~*{!}~1八章，頁 21 2-213 (盟主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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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然而他這樣做，就向更廣泛的傳道靠近了一

步 。 他確實有可能有意識地這樣做 。 或許在這段演說當

中有一個暗示 新運動應該像亞伯拉罕一樣一一一亞伯拉

罕總是在遷移中 (2-4 節) ;應該像荒野中的教會 (38

節) ;他們遷移時一起移動的l悵幕是上帝顯現的記號 ，

比「人于所造的」聖毆更超越 。 58這或許是過度解讀這段

演說 。 但是演說中批評聖殿之詞，很快就有了必然的結

果(如果我們沒有錯的話) 原本第一代基督徒與耶路

撒冷的緊密聯緊被割斷了 。 59 {使徒行傳》 第六至七章描

述的司提反觀點 ，一定為第一代基督徒中思想的轉變提

供了一種可能一一從前他們相信上帝會把外邦人帶進

來，在聖殿敬拜 3 以使他們轉變信仰(這是傳統的猶太

人觀點) ， 60現在他們認識到 ， 上帝實際上想要他們從猶

太人中出來，到外邦人中去 。 6 1

(-1::) 司提反的殉道導致了初期教會遭受第一吹主

要的迫害(徒 8:1-4; 1 1:1 9) 。 將耶穌視為彌賽亞的「異

端」信仰 2 加上對聖殿的激烈批判 ， 這兩者的結合顯然

太過分 。 當然，正是這一吹迫害促使新運動進一步開展 ，

不論它是否情願，也不論是否懷著(新的)信念 。 它直

接導致了以色列之外的傳道，上帝的福音傳向了撒瑪利

亞、安提阿 3 然後傳到了外邦人中，這一點我們已經看

到 。 但是保羅也牽扯到這吹迫害中 3 作為虔誠的散居地

猶太人 3 他試圖撲誠希臘化猶太人中興起的異端思想，

然而 2 這吹迫害反過來卻使保羅皈依基督教 ， 給基督教

58 尤其見 W. Manson ' (希伯來j~n (Th e Epislle 10 Ihe Hebrel\縛 ; London: Hodder 

& Stougbt凹， 185 1) ，第二章，還可參見 L. D. Hurst ' (希伯來自: 背景與

恩怨。 (The Epislle 10 I"e Hebrews: fls BackgrOl叫d alld ThOl悍的; SNTSMS 65; 

Cambridge Un ivcrsi旬， 1 990 ) ， 第四章。
59 見本功;第凶 ft'ri:第一節的討渝。

60 見本騁，頁 77 (過祖!j)

6 1 要明 ft在描述大使命中 ，級 自然的設定恐怕就是 耶穌的使徒們敏于| 天的基督

11于召， r去使萬民作我的門1t J (太 28: 1 9 ;參看林前 1 5 : 7) 。見上文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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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了不可勝數的後果。

94 (八)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意識到一種明顯的可

能性:正是在司提反和希臘化猶太人那裹 ，才開始出現

耶穌之死的神學，認為耶穌之死是一狀結束了所有獻祭
的獻祭一一這是差異點之一或對耶穌之死的理解(發展

中的) )這差異或理解標誌著初期基督教的光譜拓寬。

( 1 )這種假設恰好與從聖殿中分離、與(二) 所指出的

獻祭體系之分離相契合。 (2) 我們沒有發現這樣的觀點

出現在最初的耶路撒冷教會( I希伯來人 J )中 i 而希

臘化猶太人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發展了耶穌在某些古面的
教導，這一點(三) 、 (四)都討論過 。 (3) (使徒行

傳》 中唯一直接引自《以賽亞書》 五十三章的話出自由t

利之口 ， 而蜘利是一個希臘化猶太人(徒 8:32-33 ) 相當

於賽 53 : 7 -8) ) 而且是按照 《七十士譯本> 0 (4) 至於
《哥林多前書》 十五章 3 僻的早期傳統 I耶穌為我們
的罪死了 J )保羅清楚地表明，這是他皈依後所領受的 。

可以推測，遺傳統是當時一些希臘化猶太人已有的，這

些人就是保羅當初想要迫害的希臘化猶太人(他們因為
在司提反被處死後遭迫害而分散四處 ，見徒 8:1 -4 ) 

9:1 -2) 0 62此外 ) (哥林多前書》 十一章 24 節表現出的
另一種早期傳統(如我們已經指出) ) 似乎是更早期的
觀點的一種發展，而這個觀點的發展是為了展示耶穌之

死的獻祭與代人受罪的意義 。 63 ( 5 ) 最後 ， 如果這段演
說暗示了司提反與 《希伯來書》 之間的某種聯鱉(如〔

62 通訊認為，希臘化猶太人(1主管徙)正是過迫害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話)
焦點，而酬\1迫害的是其他希臘化猶太人。同|關注 1 0 . 還可參見 M. D. 

Hooker ' <椅緻性與國fr裂性納太?別~i:中的早WI基11教> (CO l1 linllily and 

Disco叫illllily. Early Chrislial1 Îty in i1s J，的叫sh Sell;，臂; London: Epworth, 
1986) r有一種可能是 基督是1的太人敝祭的辛辛代品站在日、法，是由於向這
些獻祭;有11斷而導致J (頁 1 4 )

的見本2時第三泣的討論，頁 72-73 (過祖!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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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所討論) ) 那麼有一點就至關重要﹒ 《希伯來書》

最強調《新約聖經》中關於耶穌之死的一勞永逸性， 即

一吹獻祭免除了所有獻祭 。 64

總之，司提反與希臘化猶太人對於基督教自我理解

與思想、表達的發展所作的貢獻，甚至可能比路加指出還

大得多，尤其在迫使拿撒勒派(或者至少是拿撒勒派中

的希臘化猶太人)重新評估對聖殿的態度方面，這種貢

獻更大。就聖毆(作為第二聖殿猶太教的支柱)而論 3

司才是反事件格誌看基督徒與猶太教徒分離的開始，可能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希伯來」基督徒與「希臘化j

基督徒之分裂的開始-一一這種稱其為「第二聖殿猶太教J 95 

才最顯示其特點的猶太教，第一次被撕開了一道大縫隙 。

六、續集
在 《使徒行傳》 之後的敘述中，聖殿與聖殿祭禮的

問題幾乎隱藏的對照，這一點很重要，尤其對我們的研

究來說一一這里的「曙藏J )是說它沒有顯露在敘事的

表面， 但對於那些精通猶太傳統和猶太歷史的人來說，

它不難看清楚。

(一)阱利到撒瑪利亞宣講基督 (徒 8:5-25) 每

一個猶太人都清楚地知道，使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分離

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聖殿的問題 。 撒瑪利亞人在得到波斯

統治者的允許後，於公元前四世紀在基利心山 (Gerizim)

建造了聖殿，他們以《創世記》二十二章 2 飾和《申命

記> -1-二章 5 節的敘述為依據，認為基利心山就是上帝

昕指示的地方 3 這是抗議耶路撒冷聖殿宣稱自己是雅戚

的唯一真正的聖昕 。“這爭端及其基本的特點 ，在《約翰

64 見本會第五章第六飾的討論 。

65. r正是這種事論(;JJ;;f1J心山是上帝指定的以色列崇拜生活的中心) ， 而不僅

僅是掀瑪利亞型般的存在問題，造成了做馬利亞人和猶太人之間的永久的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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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四章 20 飾得到了充分的表述:撒瑪利亞婦人說 3

「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 i 你們倒說 3 應該禮拜的地
方是在耶路撒冷 J ' 66雖然實際上，基利心聖殿在公元前
一二八年左右已經被許爾堪(John Hyrcanus) 摧毀。

因此 》這稟顯示的觀點是;拿撒勒派自由而不受阻

礙地接納撒瑪利亞人 3 這行動被視為是忽視甚至不忠於
耶路撒冷聖殿以及第二聖殿猶太教主流群體認定耶路撒

冷聖殿而作的主張。當然 3 路加確實保留了耶路撒冷和

撒瑪利亞擴張之間在救贖史上的 (heilsgeschichtlich) 連
續性，因為他描述了這件事實﹒直到彼得與約翰從耶路
撒冷來並將于按在皈依者的頭上 ，聖靈才出現( 8:14-

24) 。 但是在這敘述中 ，在建立與保持這種連續性時並
未提及或暗指聖殿一一這件事的意義是被如此強調的﹒

彼得與約翰(希伯來人的領袖人物 3 也是這教派的領袖)

的返回耶路撒冷，向撒瑪利亞的村民傳講福音 (8:25) 。

(二)阱刺使衣韋匹亞太監歸主(徒 8:26-40) 路
加一開始描述衣索匹亞太監以及他拜訪耶路撒冷的原

因 2 包含著一個特別的諷刺﹒這一點凡猶太人都看得出

來。 他 「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 J (8:27) ;但是《申命記》

二十三章 l 飾說得很清楚 「被閹割的，不可入上主的

會 J 0 因此 ，這是故意顯示衣索匹亞太監對參與耶路撒

冷的敬拜，也就是對參與聖殿崇拜很熱心，但被禁止這
麼做。這情節的重要性在於-路加敘事的焦點並不在太

監的種族或社會地位，而在他的處境。在最初確認身份

間 J (J . D. Purvis' (撒馬利亞人和猶太教> [The Samaritans and Judaism] , 

被 E几位 ， 頁 8 1 -98 ' 在此參見頁 89) 。 掀馬利亞人與那個時期的猶太人之
間的仇恨 ， 見 Josephus ' <猶太古史) ， 20. 11 8-24; 還可參見塔西|吃 ( Tacitus)
的 〈編年史) (A川的les) , 12.54 • 

66 見 Schü悶 ， 卷二 2 頁 的-20 。 前宙爾 (Schürer ) 和 f(:1維斯 (Purv峙 ， (撇馬
利亞人和猶太教> '頁 90-95 ) 指出 ， 目前的一個爭論是 撒馬利亞人ffß\否
被石1或是猶太教的一個教ìJ~或固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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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 I一個衣索匹亞人，太監 3 銀庫總管 J ' 8:27) 

他就一直被稱為「太監 J (8:34, 36，兒， 39) 0 67這對照

是如此清晰，任何一個猶太聽思都不會漏過。“

這襄我們又得到一個例子一一一個被聖殿與祭禮的

律法排斥在主上帝敬拜之外的人。緊隨在撒瑪利亞人那

襄取得的突破，脫利又使衣索匹亞太監歸主 。這襄清楚

地暗示了一點:福音的傳播範圍擴展了，不僅是聖毆崇

拜許可的那些，也因此，新信徒與聖殿及其傳統之間的

裂隙也擴展了。當然 ， (以賽亞書》五十六章 3-5 節也期

待著太監將被聖殿接受的那一天(同樣的敘述見《所羅

門智商I I ) 3:14) ;路加無疑視蜘利的使命是這個希望的實

現。然而，這裹的問題是 昕取得的突破是發生在蜘利

和太監都正離開的時候，是發生在遠離耶路撒冷和耶路

撒冷聖殿之外的地方。 69

(三)保羅的皈依(徒 9:1-30) 儘管保羅自己

宣稱自 己是法利賽人 ， 而且在 《使徒行傳》二十五章 5

飾、《排立比書》三章 5 節也這樣描述自己，但是他是

作為大祭司一方的代表，帶著大祭司授予的權威前往大

馬士革的，難道這一點不重要嗎?或許我們可以得出這 97

個結論:正是作為祭禮的代表、作為祭禮所代表的權力

的體現 ，保羅才既是迫害者 3 又是皈依者 。在對保羅皈

依的第二吹描述中 2 作者有意使用了諷刺的于法-保羅

67切希臘語 ellnolichos 的第二層含義是「侍從、管家 J {chamberlain) 。 但是因

為他的地位是由 「宮廷官員 J (dllnasles) 這個頭街指絨的 ， }好以“eunuch "

這個詞指的必定是身體的狀況(參見 BAGD ， 詞條「太監 〔一 ) J [eunouchos 

1]) 。 而我們想、當然地認為 ， 在那個時代，中東女玉的男侍從包括那些被附

苦IJi恆的人 。大希律王的個人侍從中有三個是 eunuchs (J osephus ' <猶太收記) , 

1.488; <猶太古史) , 16.230) 
的斐治就這l時1l!J猶太教內部對太駝的敵意作了說明(氏著 ， (倫特殊法律〉

1.324-325) ;同時參見 Josephus ' <猶太古史) , 4.290-29 1 。

69 在這一點上 ， 我雯，學生斯賓塞 ( F. S. Spencer) 的敢發 ， 見氏著， ( ( /Ijt川1

桶苔') 中的傳道者J~~幸11 ) (Philip Ihe Eval1gelisl in Lllcall Perspecti\唔; JSNTS 的，

Sheffield: JSOT. 1992) ，頁 l的-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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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聖殿中得到了確證召他向外邦人傳道的異象
(22:17 -21) 。而且這個信息是突然的一一是在耶路撒冷
之外得到的 「你去吧 ! 我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襄
去。 J (22:21) 當然 3 我們可能在這些問題上對路加的
敘述做了過多的解讀。另一方面，路加把保羅的皈依緊
接在第八章之後，或許是特意要讓人注意到這弦外之音。

(四)彼得在沿海平原的傳道(徒 9:32-11 :18) 

這是最後一組向我們展示安提阿的希臘化猶太人的故事
(1 1:19) 。聯結關於彼得傳道使命的記錄的線索是潔淨
的問題 。這尤其體現在哥尼流的事件中( 10:10-16 以及
11:5-10: I 凡{谷物和不潔淨的物我從來沒有吃過j … 

「上帝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 J ; 10:28 有一個清晰的
指示 I上帝已經指示我，無論甚麼人都不可看作俗而
不潔淨的 J) ，這一點在聖靈的談話、洗禮與潔淨中都

有所暗示 (10:44-48 ; 15:9: I又藉著信，潔淨了他們的
心 J ) 。但是這條線素也與第九章的末尾相聯結﹒通過

描述彼得在「硝皮匠西門 J 家裹住了多日，哥尼流事件
的主題得到了強調 (9 :43 ; 10:6, 32) 0 7。這襄暗示了一點:

對各種各樣的潔淨規則以及限制有了多樣的突破，這些

潔淨的規則原本是為了保證祭禮的聖潔 。 最顯著的一個
突破就是:原本外邦人不允許接近耶路撒冷聖殿(上帝

顯現的地方 ) ，現在他們都「為主所悅納 J (10:35) , 

通過祭禮而集中體現的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差別已經

不再成為問題 (10:45 -47 ' 11:12, 15-18 ' 15:8-9) 。
這稟我們可能還會發現一點 路加省略了馬可對於

70 皮革能是個欣慰性也不受人尊重的行槳，被視為缺陷以及離贈的理由，人們
會疏遠他們，就像迷離屍體和墳墓一樣( (米示傘〉 中 〈淪姆拉n [Kelllbolh] 

7.10; {;I命 il1後一道|吋 } [ßaba ßalhra] , 2.9) 。路j)日只是在 《使徒行料。九章
13 ， 32 ， 41 節開始把傘掀i別人稱為「聖人 J ，這一動是否同樣意義重大，首先
被l他而意識到將終極上被分離開的悄況棚比，是?那些迷離耶路撒冷和祭

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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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關於潔淨的教導的全部敘述(可 7:1-23) ， 而馬可明

白地表示 : 耶穌取消了昕有潔淨律例的範圍(可 7 的，

19) 。路加同樣省略了《馬可福音》十四章 58 節對於耶

穌話毀聖殿的指控的敘述 3 兩項省略形成了對比 。 7 1有一

個事實非常重要.這兩項省略都與聖殿祭禮有關 ， 與維 98

持潔淨的律法有關。在這些與耶穌有關的關鍵問題上，

路加顯然不想追隨聖殿與新運動之間的裂隙 。 與馬可不

同 3 路加把與聖殿信徒的裂臨放到了後面的敘述中 。 直

到司提反事件以及彼得自己接受了哥尼流的皈依，與聖

殿信徒的裂隙才開始加劇 。

(五)安提阿的希臘化猶太人(徒 11 :19-26) 因

此 ，或許並不偶然的是，當路加的敘述轉向希臘化猶太

人並繼續描述安提阿事件的時候，他還指出 正是在安

提阿教會，在保羅的引薦下， I基督徒」這個詞才首吹

出現。對那些聽說司提反的故事並追隨司提反的鈑逆觀

點的人來說 ， 新身份的描述是必要的，這主要是因為這

襄有一批猶太人是歡迎外邦人的一一猶太人之前也這麼

做 ， 72但是現在他們不理會聖殿及其祭禮，也不理會律法

試圖維護的各種各樣儀式上的條例了 。 他們不再是單純

的「猶太人 J Uoudaioi) ， 也不再把目光果焦於猶太地

Uoudaia) 聖殿 ， 73他們這些猶太人(和希臘人)最顯著、

使他們與以聖殿為中心的猶太人疏遠的特點 3 在於他們

的信仰 信仰耶穌是「基督 J '因此，他們的(並以

此為人所知的)綽號是一一「基督徒J (Christ-ians) 0
74 

71 見上文頁 66 、 84-85 (過嗎) 。

72. 見 Cohen ' (從馬jm 比到米示傘) ，頁 49-58 .

73 見本位第八章第二節的討論 。

74 同時見 W. A. Meeks & R. L. Wilk間 ， <公元一至凶世紀安提間的猶太人和1M

1'1徒) (Je叫 Gnd Chrislians ill Anlioch ill Ihe FI川I FOllr Centuries oJ Ihe 

C0 ll7117011 Era; Missoula: Scho lars, 197 8) 頁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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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不管本書第四章第六節列出的每個論點能否都立得

住腳，整個圖景已經清晰可見，司提反事件以及希臘化

猶太人對耶路撒冷的超越，標誌者從以聖殿為中心的猶

太教中產生的發展以及與這猶太教日益加劇的裂隙。至

少在這一刻，從耶穌開始的運動正開始成為某種與第二

聖殿猶太教不同的東西 3 兩者在後者最基本的一個特點

上是不同的。

這宗事件的重要性在那時有多清楚 3 現在我們並不

99 十分確定 。司提反對聖殿的批判是對早期理想的回憶

嗎?難道是後來導致的迫害所產生的壓力將司提反對聖

殿的批判推向了一個直接的對立?蜘利打破猶太人與外

邦人界限的傳道在何種程度上獲得支持(徒 2 1: 7) ?哥

尼流事件為彼得帶來怎樣根本的轉變(徒 10 :28 ;比較加

2:12) ? I基督徒J 這個稱呼是指猶太教中的一個新分支

(如法利賽人 、愛色尼派、希律家族) )還是指處於邊

緣的一個群體(如撒瑪利亞人) )或是一個與「猶太教」

完全不同的新團體育我們能在猶太教擴展和猶太教開始

分裂之間劃出界限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憶兩件事情。首先 3

我們看到的「猶太教」與「基督教J 之間的分歧越多，

我們就越意識到:這個新運動中也同樣有分歧，分歧發

生在猶太人基督徒(多數? )與外邦人基督徒之間。第

二 3 一世紀出現的猶太教即使沒有聖殿及其祭禮也有能

力重建自身。但是我們關於早期基督徒對聖般的態度的

調查是不完整的，在做出更寬泛的結論之前，我們應該

先返回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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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已經看見 2 耶穌對於聖殿的態度(不論是

吉辭還是行動)只是第二聖毆猶太教時期眾多對聖毆的

態度之一種。而耶穌及其追隨者也只是早期耶路撒冷社

群中的一個，他們對聖毆祭禮的認同比耶穌本人昕認同

的更多。但是司提反和希臘化猶太人使事情有了改變和

發展一一聖殿本身成為一個尖銳的問題 ， 而傳道工作受

希臘化猶太人敢發 ， 其範閻不斷擴展 3 不僅衝破了種種

意圖保護聖殿的阻礙 3 而且事實上還將它遠遠地拋在身

後 。 我們之前考察過路加對事情發展的記錄 ， 當時討論

到保羅以一名安提阿教會領袖的身份出現，而正是在關

於保羅的記述中 ， 有至今為止對相關主題的最清楚的交

代 。 我們將會見到，保羅似乎從希臘化猶太人那襄抬起

重新詮釋的路線，並且在走得更遠。

一、變換種類: (1) 保羅與聖殿

當我們閱讀 《使徒行傳} )我們似乎看到一幅圖景:

保羅試圖展示他對聖殿有某種持續的忠誠(徒 21:26-30 ) 

22:17 ) 24:18 ) 25:8 ) 26:21) 0 I但是在保羅自己的書信

中，諸如此類的關切似乎並不曾出現 。 不但如此 3 保羅

l 這種強制通常被認為至少部分是路1m努力的結果 路加試問表明 早期教

會與習以色列有iTt很強的建緻性 ， 比我~"J看到的更統一 。見躺著: <新約中的

統一性與多元性> '頁 352-358 ;參見 Wilson' <的jJll與律法> ' 頁 64-68 .
見本拒}第八章第匹I jfri的討t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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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清楚地暗示:對他而吉，聖殿已經不再是上帝顯現之

地，也不再有聯結上帝與人的功能。因此，他轉變了聖

殿的功能類型-從一個地理上的地方變成了人以及人與
上帝之間通過聖靈來進行的直接關係﹒ 「豈不知你們是

上帝的殿 ， 上帝的靈住在你們襄頭嗎? J I 豈不知你們
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 J I 因為我們是永生上帝的

101 殿 . . . ... J (林前 3:16- 17 ' 6:19 ;林後 6:16) 0 2整個畫面

一直延續至 《以弗所書》二章 19-22 節 3 在這個畫面襄

原本較靜態的建築形靠消失在一個活潑的有機體形擊

中，它是那獨一的新人、上帝的社群或上帝的家 。 3
更令人l聞目的是:神聖臨在的集中點(按「結構性」

的說法)對保羅來說並不在聖殿這個神聖的建築裹，而

是在基督的身體裹一一這一點尤其見於 《羅馬書〉 十二

章 4-8 飾、《哥林多前書》 十二章，也見於 《以弗所書》
四章 。 對他的第一批讀者來說，身體意摯的重要性應該

是清楚的。我這樣說並不是指向一種臆測，論斷身體意

靠是否來源、於諾斯替的原人神話(諸個體被理解為一個

原始神人的碎片) ;儘管在二十世紀的早期和中期 ， 這

說法很流行，但如今這觀點已經被完全掘棄。 4事實上，

希臘思想中就已經有城邦 (polis) 和人的身體的對比(當

我們說「政體 J [the body politic]時仍然保留了這層意
思) ;李維 (Livy) 在 《歷史> (Historia) 卷二 ，第 32

2 至於更詳為11的討論 ， 見 B.Gärtn凹 ， {新約與昆1繭的單殿與社1拷} (The Temple 

ld ,he Commul1 ily in Qllmran and the Nelν TesfGmenf; SNTSMS 1; Cambridge 

University, 1965) ，頁 49-66 ;參見 McKelv呵 ， (新聖殿) ，頁 92- 1 24 。
3. {以晰的二話 1 4 飾捉到了「中間偏僻19~訓 ， 假如隔斷指的是阻止外
邦人古已經聖殿 (見 McKel v旬 ， (J個i !![毆) ，頁 109- 11 0 ;還可參見 M. Barth , 

品iiILY法泣iitLU1)」拉拉拉ZZ品2說:在
第四î;t第五飾和第六師的討論) ; 進一步討綸見本flf第五章第四節 。

4 見本{~t第一章第三節(三) 的討論。這觀點還可參見 W. G. Kümmel ' (新
i:I"fil'學) (The Theology 01 fhe New Tesfamenf ; Nashvi lle: Abingdon, 19731 

London: SCM, 1974) ，頁 2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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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中提到阿格且帕 (Menenius Agrippa) 的寓吉是最好的

例子(同樣見於愛比克泰德[Epictetus] ' 2.10.4-5) 0 5那
麼，保羅的第一批讀者樂於接受的觀點是 : 散居地的基

督徒社群應該說具有一種社團身份 (corporate identi秒) , 

他們以自己的行為方式突顯這身份，與其他城市或社圓

的一樣 。

是甚麼給了他們一個明顯的社團身份?他們並不像

猶太人一樣有族群身份付出c identi可) ;因為太多外邦

人信仰基督教 i 他們在別人眼襄是否與猶太會堂的社群

有明顯區別 ， 這是我們需要稍後討論的問題 。 6他們對特

定的聖殿(不論是耶路撒冷的還是別處的)沒有明顯的

忠誠或專注，保羅的教會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希臘化猶

太人與聖毆分離的產物 。 使他們具有社團身份的正是這

種區別，至少從他們的觀點來看，是基督一一他們是「基

督的身體 J ;正是因為他們委身於基督、思焦於基督 ， 102 

他們才成為了基督的身體 。

關於教會作為基督身體的問題 3 還有三點需要注意 :

(一 ) 對保羅來說 ， I基督的身體」在 《哥林多前

書》 和 《羅馬書》 中並不是 ( f盡管在後來的 《以弗所書》

可能是) 一個普遍的概念。在 《哥林多前書》 十二章 27

節中 3 保羅對哥林多信徒說 I你們就是基督的身

子… .J 。 這一點使沒有任何教會建築的基督徒聯合起

來 ， 直到三世紀 。 嚴格地說 3 第一代教會全都是家庭教

會(羅 16:5 ;林前 16: 凹，西 4:15 ;門 2 ;比較徒 12: 12) 。

《羅馬書》 十六章 23 節(那「接待全教會J 的該猶)暗

示了一點一一該猶是個例外 他的房子很大，所以能夠

5 參見 日。 Lietzma間 ， {哥林多前後{~n (J & 11 Korillfher, HNT 9; Tübingen 

Mohr-Siebeck, 1949 ) , (哥林多前~J)十二î;ï 12 世ITi In'渝; E. Schweizer ' TDNT , 
卷七 ，頁 1038-1039 、 1 041 。

6. 進一步討論見本您第 卡二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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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納整個哥林多的基督徒。 7不然， r哥林多的教會j 或

許只能分作較小的組別，在不同成員較小的房子襄男主
會。 8這意昧著保羅將一小批在成員家衷聚會的基督徒視

為基督的身體，他們是作為一個教會而聚會的(林前

11:1 8) 0 9需要指出的一個事實是.正是這種思會以及一

起敬拜，而非男主會的場所 2 使他們成為基督的身體 。 那

時有些私人房子是帶祭禮室的 3 如同在龐培古城一樣 。 10

但是在保羅的教會襄並沒有這樣的房于 。

(二)保羅在描捨基督徒社群內部的侍奉 (ministry )

的時候，大量地使用身體作比喻 3 實際上，正是為了說
明基督徒的侍奉 3 他才使用了身體的意象(羅 12 ;林前

12) 。對保羅來說 ， 有一點是清楚的 作為基督身體的

肢體，每個都有功能(羅 12:6) ，每個都有侍奉(林前

12:5) ，每個都有恩賜(林前 12:5 ， 7; 羅 12:4及以下) 。
保羅認為，基督的身體在本質上就是一個「恩賜的社群」

(charismatic community) 0 11在這個畫面中 ， 沒有提示、
也根本不可能有這樣一種侍奉觀念，就是將侍奉全部集

中於少數幾個人，或是從理論或實踐上專限於一兩個

103 人 。 沒有一種概念是一部分人侍奉或有恩賜、而另一部
分(僅僅)被侍春的 。 保羅的這一點堅持經常被忽略 i

但是保羅總是要其讀者深信於此。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哥

7 見t:~著 (~馬拉) ， 頁 910-911 。 有一個普遍的看法認為 〈縱馬{!r) 是在
哥林多寫的 。

8 有一點值縛我~，~牢記的是 那個l時代一個典型的小康之家可以招待三十至四
十人，至多招待五十人 。 參見 J. Murphy-O 'Connor ' (聖保憐的哥林多 文
獻與考古) (SI Palll 's Corilllh: T.郎的 alld Archaeology; Wilminglon: G1azicr, 
1983 ) ，頁 153-159 . 其他的參考前目見t:ll著 {再薩馬J1'吟 ， 頁 911 ﹒

9. R. Banl咕 ， (保綠的社1佯觀) (Palll 's Jdea ofCo l1l 11 l1ll1 ity; Exctcr: Patcmostcr, 

1980) ， 尤其見第三章 。
10. 我指的是所淌的 r {ll'祕房子 J (hollse ofmysteries) ，參見例如 T. H. Fedcr ' 

〈抽E培城與赫JllI瑚I尼~1~1泌的 1t，\大寶藏) (Greal Treasllres of POIIψeii and 

Herclllanel帥; New York: Abbcville, 1978) ，頁 110-117 • 
11 見抽著 〈耶穌與盟軍) (Jes lIs alld Ihe Spiril; London: SCMlPhiladclphia 

Westmms間， 1975 ) ， 第九î，'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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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多前書》 十二章 17-19 節的漫畫或諷刺畫效果:整個身

體(在分工上)簡化為一個肢體，這真是荒謬!如此一

來的話，那根本就不是身體(沒有基督!一-12:12)

而只是一個奇怪又滑稽的模仿罷了 。

(三) 當然，保羅意識到基督教群體(與其他所有

群體一樣) ，有一個入會儀式(以耶穌之名的洗禮一一林

前1: 13) ，還有一個焦點儀式(聖餐一一林前 10:16-17) 。

就聖餐而盲 ， 保羅把它與基督的語吉和意象相聯緊，並

把它與耶路撒冷祭禮的獻祭餐以及異教神廟中的獻祭相

比(林前 10:18-21) 。 但是這種比較是比較社團性和共享

(主題詞是 koinδnialkoin伽os' 即參與/伙伴，或分享/

分享者的意思，還有一個詞 metecJ陀的，也是分享 、參與

的意思) , 12它並不是獻祭或是祭禮餐的觀念，而且必須

強調 ， 它也完全沒有暗示一種需要祭司主持的餐 。 因此 ，

在 《哥林多前書》 十至十二章中 sõma Christou ( r耶穌

的身體 J )的昕指是模稜兩可的既是指餅( 10:峙 ， 11:24 

27) ，也是指基督徒的群體 (10:17 ， 1 1:29) 0 1 3基督徒

群體的一體 (oneness) 得自於累餐中分享這行為 (10 :1 6 ' 

1 1: 23一一只有杯是「飯後」舉起的) 0 14 

總而吉之 3 在保羅傳教的社群中，對「上帝的殿」

的結補性關注與以聖殿為中心的猶太教大不相同 。

二、變換種類: (2) 保羅與獻祭

在獻祭類型的問題上 ， 保羅有相似的觀點 。

12. Koillδnialkoillõnos-- (哥林多 rìtr ，!D 10: 16, 18, 20 ; mctechein-一 〈哥林多

自íH!D 10:17 ， 21 ， 30 。
1 3 相關討論兒 C. K. Barrett ' {市林多前1"tD (J CorilllhiclI1s: London: ß lack 

1968 ) ，頁 273-275 ;越可參見 G. D. Fce ' 們!fU多 níH!i) (J Corinlhia肘，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頁 563-564 • 

14. (哥林多 TìlI ffi) 十一î;ï 23 節消楚地l暗示 麵包在*餐的 l侍候掰開 ， 很有可

能是根皇軍耶穌的指示，在對至1軍開始的l侍候就掰開了﹒ 也就是說 ， 整個月至餐在

麵包和酒這兩個「元家J 之間進行，娃一點很多評論家都注意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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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管我們能否說耶路撒冷的早期拿撒勒「教

派 J 、希臘化猶太人的甚麼， 1 5保羅的立場是鮮明的 基
督的死是一種獻祭，並且(也就不可避免地暗示)作為

104 其結果 ，就不必再獻祭了 。因此在 《羅馬書》三章 25 飾，
耶穌的死被描述為一個 hilastërion ' 這個詞幾乎只可能指
約植的蓋子( I施恩座J) ，依照《利未記》十六章的
記載，在贖罪日那天，贖罪祭的血要灑在其上 3 以便替
人贖罪。 1 6無論如何，都不免得出這個結論耶穌的死是

在獻祭的意義上被理解的。不可否認，同樣的詞在《馬

力i]比四書》十七章 22 節也被使用 3 並用來指馬加比的殉
道，這並不被認為是對祭禮的質疑。但是在保羅那裹，
明顯有引申﹒ 基督獻祭式死亡帶來的好處可以憑著信仰

而獲得一一也就是說 ，不需要進一步求助於祭禮， l 7耶穌

的獻祭 ( hilastërion) 對於先前的罪您也是有效的 (3:26) , 

這可能也暗示著﹒保羅認為耶路撒冷聖毆整個獻祭體系

僅僅是「維持性的操作 J '為等特上帝那個獨一的、決
定性的贖罪所做的預備一一基督。

《羅馬書》八章 3 節也有類似的情況一一上帝就差

遣他的見子「成為罪身的樣子 2 為了對付罪 ，在肉體中
定了罪 J o.保羅對耶穌之死的敘述並沒有引起爭議。這

裹的短語「為了對付罪 J (peri hamartias) 是按字面意

15. 參見本tB第四ï;î第一飾 、第四章第五節(八) • 
16 . hilaslërioll 這個詞幾乎僅僅見於 《七十士譯本} ，其中在 ( /11埃民吉它〉 、 〈和l
未記〉 、 〈民蚊i記〉 中使用了二十一狀，指約1啞的輩子 ( t的界的地1J) (尤
其參見 《出埃及記〉二十五章和 〈利未記》 十六章)。這個詞大概還有引申
的意思 ，指「則界的手段J '但這並不影響此處的核心問題 。 更詳細的討論
見抽著 〈點馬那) ，頁 1 70- 1 72 。

17 如果你#馬車。 三ï;'i: 25 飾的 [1岱若信仰 j 稱義是保總Jm上去的(很多評綸
家有11這樣認為，見抽著 {給馬拉} ，頁 1 63- 1 64) ， 那麼保雄無疑是恕強調
這一點 。

*此處l奸引為約1合本修訂版} ，較能對#ffi本稽之原文“m:hev的 1ikeness of 

S1ftll nesh and concernmE Sln and condemned smm the fIesi1 . 。〈和合本) I!IJ 

L 「 j成為罪身的形仇作了)ff酬 ，在肉枷悶了弊案 J '其中「作了咖
祭j 對憋了下文提及的 〈七十士;譯本〉 譯法 。一一一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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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翻譯的，幾乎肯定是有意識地回應及暗示《七十士譯

本》同樣的短語，而那襄是譯作「為贖罪祭J (for a sin 

offering, f Fbatta 'th ; 例如見利 5:6-7, 11) 0 1 8因此 ，獻祭

的暗示是明白無疑的。對我們來說，重點和上文一樣，

是耶穌獻祭式的死亡的有效性範圍- 基督被派遣來「在

肉體中定了罪」一一也就是說 3 基督為人生命中的罪( I罪

身 J )的問題和權柄提供了決定性的答案。《羅馬書》

三章 25 節也有同樣的引申-對「罪身」問題做出如此全

面的應對，使其他為罪所做的獻祭都不再必要了。

同樣的推論也出現在 《哥林多後書》 五章 21 節.

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 3 好叫我們在

他襄面成為上帝的義。

任何一個熟悉猶太獻祭儀式的人都不會弄錯這獻祭暗示

的含義:基督被比擬為那隻為了替不潔淨的人獻祭而被

宰殺的無辜羔羊。 19還有一點不得不指出:耶穌的死不能 105

僅僅被看作是解決單獨一個人或單獨一項罪惡的手段，

而是為那些「活在基督襄」的人獲得上帝的義的手段

也就是說 3 這是一勞永逸的。

原本還有可以引用一些文獻。但是重點應該已經很

清楚 3 而且通過以上文本都展示得很充分了 。這一點基

於一個事實 對保羅來說，耶穌的死(以及復活)並非

僅僅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件 ，更不是其他相似的事件(殉

道的死) 。這事件引 出 了一個全新的情勢一一一個新時

代 3 甚至是一個新創造(林後 5:17) 。正如亞當和他的

1 8. 更多的證據反參考文獻見打J1著 〈羅馬1!~> '頁 422 。

1 9 進 一步討論見 1:1: 文〈保屆亞對耶穌的死亡作為獻紋的理解 > ( Pau1's 

Understand ing ofthe Death of Jesus as Sacrifi ce) 司iI\ s. W. Sykes 編， <獻祭

與救lttl> (Sacrifìce alld Redemplio l7; Cambridge Univers i句， 1991 ) ，頁 3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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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引入並確立了一個罪惡和死亡時代的特徵 3 基督和他
的順服引入並確立了一個新的、屬靈的、活的時代的特
徵(羅 5:12-21 ;林前 15:21 -22 ， 45 -49) 。 保羅把耶穌之
死和復活詮釋成獨一的、 一勞永逸的事件 3 這意昧著一
件事已經為將來所有發生的作了鋪墊。它不需要重複 i
重復會破壞它的劃時代特徵。「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
-ìJZ J (羅 6:10) 。 耶穌的死亡成為他向上帝祈求的基
礎 ， 他不斷地調解 3 祈求上帝判那些人無罪(羅 8:34) 。
這一點無須再細加闡述。在這種神學衷，不再需要

獻祭的祭禮了。
(二)在某些方面，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 1 飾

使用了獻祭的術語這一點更引人注目 「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 3 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恃萃，
乃是理所當然的 。 J s，δma (身體)這稟代表的是人(將
例如六章 13，而， 19 節與十二章 1 節作比較) ;因此正確
的翻譯應該是一一「把你自己獻上j 。 但是這個人是以
他的(她的)肉身顯現的 ，是在他(~也)與世界的關係
中顯現的 i 正是因為他們是肉身 3 所以他們才能夠體驗
世界並與他者發生關係 。這襄討論的是在日常生活的具

體現實中個體奉獻的物質體現 (physical 巴mbodiment) 。
正是 sõma ' 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3 又在這個世界中 ，信
仰者才能獻上敬拜 。 20還需要指出的是保羅對 latreia (敬
拜 ' W叫ip) 這個詞的使用 。 它在 《七十士譯本》 中門
現九吠，其中八吹指猶太祭禮式的敬拜 。 2 1 因此 ，這襄H首

106 含的意思是 保羅才巴基督徒日常生活中的委身等同於耶
路撒冷祭殺中祭司所做的事工。保羅在這稟勸告基督
徒 每一個信徒都應該投身於祭司式的獻祭行為 i 但是
這應該以日常關係為祭壇，在其上進行 。

20 進一步討論兒ttl\著 U~馬的:) ，頁 709-712 • 

2 1. H. Strathmann ' TDNT ' 卷間，頁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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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保羅為了重新定義上帝的于民

(羅 9- 11 )而說的第一件事 。 22這襄暗示著 保羅試圖重

新定義守約于民的標誌，這標誌不再是以耶路撒冷獻祭

的祭禮為標準或為核心 。基督徒也是祭司並且履行祭司

的職能，語吉及其所代表的東西很重要 3 不能被忽視。

但是，保羅昕謂的祭司職能指的是在世界中受規訓的社

會生活 。祭禮已經世俗化了 - 或者說，市場已經靈性化

了 。 在所有事件中，祭禮與世界之間的界限已經消除了。

祭司敬拜上帝的地方已經不再被認為是受嚴格管控的神

聖處所，而是世界本身。

現在 2 連有一個神聖處所 3 只允許祭司身份的人入

內的這條基本原則也成了問題。關於這問題的討論 ， 我

們已經進入第三類範疇一一祭司職 (priesthood)

三、變換範疇: (3) 保羅與祭司職

從歷史上來看，祭司的範略與獻祭的範疇是緊密相

連的 。 因此，任何一種對保羅的獻祭觀念的研究，不可

避免地會引向並且必然與他的祭司觀念相聯繫。這襄我

們需要著重指出 《羅馬書》 十五章 16 節 ，因為保羅在此

處提醒他的讀者:

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 (leitourgon ) , 

作上帝福音的祭司( hierourgounta ) ，叫所獻 上

(prosphora )的外邦人，因著聖 靈，成為聖潔

(hëgiasmenë) 可 蒙悅納 (elψrosdektos)

很明白 3 保羅用的是祭司職與祭禮的語盲 。幾乎可以肯

定，在保羅的腦海裹 ， leitourgos 一詞是有其特殊的祭禮

22 進一步討論見t:1\著 〈羅馬鈴) ， 頁 705-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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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意昧( r祭司 J) ，如同在《尼希米記》十章 39 飾\
《以賽亞書》六十一章 6 飾、《德訓|篇》七章 30 飾、《希
伯來書》 七章 30 飾、 《克萊門一書) (1 Clement) 四十
一章 2 飾一樣。 以下旬子中的祭禮語吉使這一點無可爭

107 議 : hierourgein 的意思是「履行祭司的職能 J (這在斐
洛和約瑟夫的著作中常見) ; prosphora 的意思是「獻上
祭物的行為 J '或是指「祭物 j 本身(像上文那樣)
euprosdektos 與 hagiazein 這襄都指獻祭。 23
毫無疑問，保羅在這襄以祭司的術語描繪了他的職

餅 。這並不表示保羅認為自己是特殊意義上的祭司 3 與
王他信徒的職能截然不同。在保羅的其他書信中也沒有

此類的暗示 。祭司職的整個意豆豆已經從祭禮轉移 2 應用
於新意義-保羅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傳道工作。為甚麼儘
管保羅顯然是以豆豆徵意義來解釋在這段話襄所有其他的
祭司意靠(他對外邦人的傳道在終末論意義上相當於舊
時代祭司的職能) ，我們卻該假定保羅以字面意義來使
用這段話里的「祭司 J 一詞?這必然是永遠無法解釋的 。
我們也不能假定保羅有意暗示:祭司的語吉尤其適合表
述使徒的傳道使命或者專用來表述使徒的傳道使命(使
徒是祭司》這一點不是所有信徒都同意的) 0 24保羅也把

以巴弗提描繪成為 leitourgos (阱 2:25) ，這裹的侍奉是
在保羅被囚的時候照顧保羅的所需， 25而且如我們所見 3

保羅鼓勵他所有的讀者把身體獻上 3 當作活祭(羅

12:1 ) 。這稟保羅想要表明的是:為福音緣故的所有侍奉

:ZZT您去;|;f j話:L注:詩;如向前(0叫叫1 Pl'iesls 

and Ihe New Pl'iesl AccOl'ding 10 Ihe Ne lV Teslame川， Pelersham , MA: St Bede'丸

25iijzitit;也作品iJJtztJf叫起去嗎?月
法兒 〈哥林~後才t;: ) 八章 23 官î:一一[}'ìI.教會的佼者 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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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禮拜都可以被認為是祭司的職能，在新約中的這些侍

奉相當於在舊約中給予那些受膏者的恩典 (charisms)

將這種祭禮的語吉用於為福音而做的非祭禮式工作，保

羅的意圖便很明顯﹒神聖與世俗之間的藩籬已經打破，

而且被棄之一遍了 。

我們很難領會 3 羅馬帝國各個城市中的初期基督教

家庭教會有多麼古怪。 他們沒有祭禮中心或神廟 3 沒有

祭司， 也沒有獻祭 。 在所有這些方面，他們都與那個時

代典型的祭禮很不相同。與他們最近似的社群大概是「協

會J (collegia) : r協會」是為了共同的目的或利益組

成的，並且獲得了正式承認一一很典型的有喪葬會 (burial

societies) 。 猶太教會堂在這種制度下也能得到法律正式

承認。 26但是「協會」憲會有其特點:它是正式由祭司進 108

行的宗教行為，其中包括莫酒祭神儀式。貿易行會也會

在某個神廟中憲會 3 因為這位神是他們的保護人。而在

猶太教會堂裹，祭司還是被尊為祭司;會堂的總體傾向

還是以耶路撒冷的祭禮中心(聖殿)為主。但是在基督

徒家庭教會的憲會中，沒有任何與祭禮有關的常見外在

標誌。對大多數與第一代基督徒同時代的人來說，是宗

教卻沒有祭禮中心，沒有祭司 3 沒有獻祭，這看起來似

乎全然是矛盾的、荒謬的 與宗教團體的標準模式大

不相同。這就是這吹新運動的特點。第一代基督徒的終

未意識就包括了他們感到自己打破了祭禮與世界之分、

神聖與非神聖場昕一之分、祭司與民眾之分一一或者說，

特別神聖的個體與不那麼神聖的民罪之間的劃分。

四、變換範疇: (4) 保羅與潔淨

同樣的問題在潔淨的事上變得明顯 。

26 參見 E. M. Sma lJ wood ' <羅馬統治下的猶太人) (The Jews 1I1lder ROI1l(1I1 Rl惚，

Le iden: Bri lJ, (976 ) ，頁 134- 1 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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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保羅的思想中，潔淨的觀念已經靈性化了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羅馬書》 十四章 14 節 r我憑著主
耶穌確知深信 3 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 (koinon) ; 唯獨

人以為不潔淨的，在他就不潔淨了。」在希臘語中 ) koinos 

的意思是「普遍的、平常的 J )這個詞因為是翻譯希伯來

語 tamë 或 bol ) 而這兩個詞都意味「世俗的、不潔淨的 J ) 
所以就其有了上述的典型猶太含義 。 這翻譯在 《七十士譯

本》 中還沒有確立，但是自從馬加比革命後 ， 它就成了一
個主要關注的問題，如 《馬加比一書》一章 的) 62 飾以及

本書上文中的證據(第三章第二節)所指出的那樣 ，這一

點在《馬可福音》 七章 2 飾和 《使徒行傳》 十章 14 節都

曾提及。重要的是，保羅全然拒絕承認這樣的觀點，認為

這是關乎原則的。 27同樣地，在 《哥林多前書> +章 25-26

節也有這樣的敘述 r凡市上所賣的，你們只管吃，不要

為良心的緣故問甚麼話，因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

主。 j

在同樣的語境中 ， 保羅用了另一個表達潔淨的重要

猶太詞彙 r凡物潔淨 J (如thara) (羅 14:20) 。在這

個語境中 ) katharos 一詞顯然與 koinos (14 節) 一詞相對 ，
因此 3 用 katharos 這個詞是看眼於食物的潔淨與不潔淨

109 的問題 。在《舊約》中， 如tharos 一詞就經常聯鱉到這個

問題來使用 3 跟 koinos 一樣，你的aroslakatharos (潔淨
/不潔?爭) ) 這在[兩約之間 j 時期成為一個很大的問

題。 28這稟我們只需要再改指出，在約帕，彼得在房頂上

27 然而，他可能是出於牧發土的考慮而改造自己的原則IJ (14:14b ) .至於 (Æ!f
馬的十囚的仰和 《桐棚〉 七章的節之間的關聯 ，見叫叫做
儀式的潔淨) (JeslIs and Ri tllal PlIrity) ， 誠 〈耶穌、保難與徐浩) ，第二斜，
燈可參見倘若{!i!f}嗚~f> '頁 8 19-820 • 

28 見例如 《創世的 7以 8 ， 8:20; {利未記) 4:12 '6 : 11 ' 7: 1 9 ; (以J昕fm
6:20 飾 ; {瑪拉基{!1') 1: 11 ; (猶i向你) 12:9 ;ι馬1m 比-，，-1}) 1:48; (航
線門鴻章百) 8 日， 22 ; (阿立斯蒂車吧?信) (Epistola Aristeas) , 166; (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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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議可以作為這個話題的傳統猶太智慧的代表 r凡

俗物 (koinon) 和不潔淨的物 (akatharton) ) 我從來沒

有吃過。」這裹的核心問題在於 3 保羅同樣直率但正好

相反的宣吉 就食物本身來說 ) r凡物潔淨 J ! 

保羅在其他場合對潔淨/不潔淨的使用也有同樣的

暗示 。《哥林多前書》六章 11 節 r你們已經洗淨

(apelousasthe) J )這襄很清楚指向上文才列出的種種
道德污點( r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

的 J ) 。 這襄洗淨的意思就是心靈和良知的洗淨(試比

較可 7 :21-22 ;徒 的 9 ) 來 9:14) 。 在保羅的書信中，還

有其他一些話是關於潔淨/使潔淨 (katharoslkatharizein)

的問題的(提前的 ) 3:9 )提後 1:3 ) 2:22: r清心」

「清潔的良心 J ;或許還有林後 7: 1 、弗 5:26) 。 勿在所

有這些例子中 3 表示潔淨的語盲已經遠離儀式潔淨的祭

禮的範圍 3 而代表著靈性上的洗淨和道德上的純潔 ， 不

涉及祭禮。

(二)用圍繞著聖敗和聖所的潔淨律例 ， 我們也能

說明同樣的問題 。 3。

我們已經看到 3 區分祭司與民眾的界限已經被打破

了:昕有為福音而侍奉的人都參與了祭司的職能 i 不再

有專門為少數成聖的人 (sanctified) 保留的神聖處昕 i

昕有人都通過平等地「在基督里J (本書第五章第三節

中討論過的)而直接到達了上帝在基督中的臨在 。祭司

領地與以色列領地之間的界限已經打破了.每一個人都

可以實行上帝要求的獻祭 ， 並且可以在日常呼召的聖壇

前獻祭(見本書第五章第二節)

未過訓1 ) 15: 1 ' 16:4-5 ; Philo ' (淪專門的律法) , 4. 106 ; (論美德) (De 

Virl/l tib /ls) ' 147 ; Josephlls' (斥阿皮昂 ) ' 1.307 。

29 進一步討論見:t:il著《塑靈中的洗橙) (Bα.ptislI1 il1 the Holy Spirit; London: SCM/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 970) 頁 120-1鈞 、 1 62-1的 。

30 克本吧?第三章第二節的討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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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樣的方式》另一個更主要的界限被打破了一一

在以色列領地的周邊(這是把以色列從外邦人世界中區

分出來的標誌) ，以色列的揀選及其與其他民族特殊的

分離 (set-apar曲的s ) 之儀式性表達被打破了 。 這在 《以
弗所書》 中有明確的表達 「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J (弗

110 2:14) 0 31但我們從保羅如何使用表示「分離」的語吉的

立于式 2 即 hagios (神聖的)、 hagiazein (使神聖)這些詞，
就已經能夠看出這一點。在 《舊約聖經》 中 ， hagiazein 

這個詞主要用於獻祭(出 29:33 ， 36-37 ' 30:29 等等) ; 

用於祭司(出 19:22 ' 29:1 ， 21 ， 44 等等) ;用於聖殿(王
上 9:37 ;代下 2 :4 ' 7:16, 20 等等) ;尤其用於以色列人
自身(出 19:14 ;利 11 :44 ' 20:8 ' 22:32 等等)一一也就
是說 ， I神聖 J (ho1y) 作為「成聖的 J (sanctified) , 

與其周圍的民族分離、同他們劃分開 。 但是在 《羅馬書》
十五章的前中， 32保羅將 hagiazein 這個詞用於獻祭

(vrosvhora) ， 而這獻祭大概是包含外邦人的 。 33也就是
說，買他被定義為不聖潔的人(仰，叫tified) ， 他們被
拂斥在聖殿的內堂之外(擅入則死) ， 34他們處在民族的

潔淨範圍之外 2 而如今被保羅認為是祭物本身 。 界限已
經消失 。 因此當保羅普遍地對基督徒使用 hagiazein 一詞

時 3 既包括了猶太人 3 也包括了外邦人(林前1:2 ， 6:11) 。

在基督以及福音影響下的終未轉變中 ? 這種在祭禮制度

上既定的區分已經被拋棄 。
因此，保羅的「神聖的 J (hαgios) 一詞至少是普遍

對基督徒而吉的 。 「聖民( the saints) 在猶太文學中是常
用的稱呼 ， 用來指以色列民族 3 他們蒙上帝揀選 3 並與

31 參見上文注 3 • 
32 本脅第五章第三叮]已經引用過 。
3 3 見倘若 〈綠烏魯〉 中的討論 ， 頁 860 .

34. Schürer ' 卷二， 頁 284-285 ; <<fi\管外邦人呈上做祭並被接納更可能是一草E禮
貌 、 一般政治上的美好意臘 ( Schürer ' 卷二， 頁 309-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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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民族相分離。 J (詩 16:3 ' 34:9 ' 74:3 ' 83:3 ;賽 4:3

等等) 35但是保羅是對所有皈依者使用這個詞的 3 指的是

他給其寫信的那些教會的所有成員 3 沒有提到他們是猶

太人 3 改宗者還是外邦人(例如羅1:7 ;林前1:2 ; 林後

1:1 ; ß1~ 1:1) 。 環繞著民族的祭禮的界限被打破了 。 值得

一提的是，這第一個同時包括外邦人與猶太人而不分彼

此的群眾有令人吃驚的特徵他們不獻祭、不承認祭司、

不實行割禮，但仍然視自己為「聖民」

(三)我們還應該指出，將以色列院與女人院劃分

開的界限也是同樣的情況 。 36當然 3 保羅看起來至少遵循

著父權社會的某些標準(林前 11:2-16 ' 14:34-36) 。 但

是這情視部分可能是由哥林多的特殊情況所決定的(它

因為淫亂而臭名昭著) ， 37或者只是針對已婚婦女 。 諸如 111 

此的教導也與其他原則的敘述相呼應，尤其是 《加拉太

書》三章 28 節 I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

奴的，或男或女 i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襄都成為一了 。 」

也就是說 3 種族的界限與社會地位的界限，還有男女的

界限「在基督里」不再算數或發生作用 。 至於這在實踐

中意昧著甚麼 ， 從婦女實際上在保羅的傳道或在教會中

承擔的角色上，大概會顯示出來 。

關於婦女承擔何種角色 ， 最好的記錄見於 《羅馬書》

十六章 ，在所列的人名裹 ，婦女的卓越成績是令人鵬目

的 。 "更令人鵬目的是她們這些角色的重要性 。 非比

(16: 1) 是 《新約聖經》 中第一個被指定的「女執事J

35 見躺著一 <B{l\}焉訟 > '頁 19-20 。

3 6 見本t!}第三章第二節的討，渝 。

37 參51， B. w. Wi theringt凹 ， <早期教會中的婦女 > ( Woll7en in Ihe E，ω liesl 

Chllrches; SNTSMS 59; Cambridge Universi旬， 1988 ) ， 頁 79-82 .

38 參見 E.E.Ell 悶 ， <保 !iffi艸學 你迫與社會> (Pallline Theology. Minislly and 

Sociely; Grand Rapids: EerdmansfExetcr: Paternoster, (989 ) 頁 的-71 • 
39 進一步討論見倘若 〈羅馬拉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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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被稱為 prost似的，希臘讀者一定會想到它通常的含義

「保護人 J (patron) ，這角色對羅馬社會中的婦女並不
生疏 。 40百基拉( 16:3-5) 顯然是夫妻中的領導者(百基

拉和丈夫亞居拉 ; 見於徒 18:18 ， 26 ;提後 4:19) ， 其領
導在其家庭中腎、會的教會是突出的;寧法的情況可能也

是這樣 3 她是家庭教會的女主人(西 4:1 5 ) 。猶尼亞(羅

16:7) 當然也是女人的名字，這一點根據那個時代的人名
記錄得知 。 4 1她與安多尼古一起(也許是她的丈夫) ，顯
然是使徒中的領袖人物 3 他們比保羅皈依的時間還早

( I他們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襄J ) 。

也就是說，猶尼亞和安多尼古屬於使徒的圈子， 這一點
保羅在 《哥林多前書》 十五章 7 節就提遇 。但最後， 保羅

問候了馬利亞 、 土非拿氏、土富撒氏、彼息氏(羅 16:6 ，

12) ， 保羅稱這些婦女為「勞苦的人」 。這個詞在其他
類似的場合也用過(林前 16:16 ; 11 1古前 5:12) 。它通常被

112 用來描述領導人(因此保羅在這襄呼懶人們要尊重這些
人) 。需要注意的是 ?在《羅馬書》 十六章，只有這四

個女人得到了如此的描述 。這裹的暗示似乎是 婦女在
羅馬的早期教會的領導層 中是突 出的 i 而且實際上 3 她

們比保羅所知道所問候的那些男子更活躍 。

總之，就像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界限一樣，祭司
與民扁豆之間的界限、男人與女人的侍奉之間的界限都被

的 因為假定這個洞在這東並不是它通常的意思 ， 於是導致例如在 剎車準修訂譯
本> (RSV ) 中將它制譯成「幫助者 J ' 而這種假定更多地反映了翻譯者請
多假設而 ~Iô這個文本本身。

4 1. I目前尼亞 J (J un i a ) 這個名字也現了超過二百五十狀，而這個祠的|沿性形式
“Junias" j 沒有符到過mft . 翻譯者假設這泉必定是您用其惕性形式，這
種假;此驚人地顯示出其無知的偏見 。

42. 假如保羅怨要用「使從 J (aposto!os) 一祠的「較弱 J 食梭，即「某個教會
的使者 (emissary) J '他當然會用某個限定性的短請表明這一點 ， 他只在
兩』單位樣使用了「使從」 一祠(林後 8:23 ; mr 2:25) 。 相反 ， I使徒們 J (the 

apostles ) 指 1到 了 'if，. J奸周知I(I~一個lt.'FH哩 ， ~I I <哥林多的位〉 卡五 I;l 7 節提泣的
那個群tl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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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了 。 將女人從教派祭禮中排除的種種文化禁忌如今

不再存在，而祭禮本身在對侍奉的理解和實踐中也不再

是重要的因素。

五、變換範疇 : (5) 耶路撒冷

最後， 我們需要回顧，耶路撒冷 、錫安山和聖殿在

猶太人的自我意識中是緊密相關的月所以我們要審視保

羅對耶路撒冷的態度 。 保羅早期對耶路撒冷的態度我們

將稍後再討論。 44在此我們只需要審視他的成熟態度 ， 這

在他主要的書信中表述得很清楚 。這襄最重要的一個問

題無疑是捐款 (the collections) 

捐款是保羅主要關注的問題 。這在保羅的主要書信中

表達得很清楚 (羅 15 : 25-32 ; 林前 16:1-4 ;林後 8-9 ; 比較

加 2:10) 。 這還體現在保羅強烈地渴望親自把捐款送給耶

路撒冷的「聖徒J 很顯然，這對他而吉標誌著其地中海

地區東部的傳道工作的完結(羅 15: 15司21 ， 23) ;45但是，

在他感到能自由實現他去羅馬並開始向西方的外邦人傳

道的火熱雄心之前 2 他還得送交捐款(羅 15:22-29)

這意昧著甚麼?從耶路撒冷的信徒的角度來看，捐

款可以被理解為聖殿稅 3 它每年從散居地流向耶路撒

冷 3 為耶路撒冷的聖殿提供了主要的資金來源 346或者更

為可能的是 :猶太人期待外邦人在未後的 日 子效忠於耶

路撒冷，而它是這個期待的實現(賽 45: 14 , 60:5-17 ' 61:6 ; 

彌 4:13; (多 比傳> 13:11 ; lQM 12.13-15) 0 47但是最 113

的見本~!}第二章第四飾的討論。

44 兒本~!~第七章第四飾的討論 。

的見iHI著 〈羅馬的 > ' 尤其是|制於十五I;l 19 飾和123 飾的分析 3 頁 864 、 87 1 • 

46 . 參見 K. Ho lI , <保擺在與原始社1悴的|蚓係上的教會概念> (Der Kirchenbegri仟

cles Paulus in seinem Verhältnis zu dem dcr Urgcmeindc) 絨 《教會史論文絡

(卷二 ) > (Gesalllllle!te Al!βαfze zur kircheJlg凹的ichte. Band 日 ; Darmslad t: WB. 
1964) ，頁 44-67 . 還可參見本也;第二章第l1Y怖的討淪 。

47 尤鼠，參見 R. D. Aus' < f單單酷的西班牙旅行計創以反 <Mi烏拉r> -I--ï;ï 25 ílî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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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是﹒保羅認為捐款是對猶太人特權的重新肯
定，因為這是他在同一封書信的前部分極力批判的(羅

土問以下 ， 9:6 及以下) 。 我們也不必胡亂作猜測，因
為保擺在 《羅馬書》 十五章 27 節已經說明了捐款的原
則一一外邦人既然在以色列的屬 靈的好處上有份 3 對這
些外邦人而言 ， 拿物臂的好處與耶路撒冷的聖徒分享就
是非常正確的感激行為 3 是兄弟般的關心(將羅 12 : 8 及

林前 12:25-26 眼徒 24:17 比較) 。 毫無疑問，保羅也希
望鞏固向外邦人傳道這件工作在耶路撒冷領導層眼中的
地位(因為它實現了 《加拉太書》 二章 10 飾中的一致想
法) ， 並且希望因此保持基督徒諸教會統一 3 這統一體
視於教會在救贖史上(1均由ch圳的)共同持著亞伯
拉罕應、許、聖約及(猶太)聖經等這些遺產 。 咱

然而 ， 從捐款可能引起的誤解來看 3 這是個危險的
策略 。 如果捐款不被接受 3 如保羅所擔心的那樣(羅
15:31) ， 49這可能意昧著 - 保羅的古式是不可接受的 !
或者 ，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認為，接受這樣的救濟在政治

上是不適宜的(徒 24:17 ) 50 ， 因為他們普遍認為保羅是
一個叛教者(徒 2 1:21 ， 28) 。 無論哪一種情形 3 捐款的
悲劇性在於﹒它不但不能彌合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裂
隙 ， 而且還會加劇猶太人與基督徒之間已經開始的分
裂 。 問題再一吹突顯﹒像在司提反和希臘化猶太人身上

的 「勾等.夕判外1←、邦人的且蚊故 目 添1滿滿了 J ) ( Pa叫u叫11γ' s Trave1 P1ans t岫o Sp仰alll a凹叩11吋d t山heν‘“‘ F 1I 1圳11 l 

Nu叫1mber 0[(山he Ge叩n(i1es" ofRo l1l. 11.25引) ， í絨|俄在 NovT2 1 ( 1 979叭) , 頁 232-262 。
4牠8 腳 C訓州圳Jl川Jll t川敝l付tTav叫吋10r ' (保E維佳、 安捉阿與耳閉耶l性i呦路咐1掀做冷 早j期明恥扭d梧酬教肉剖都1的|關繭係泉服其f啦拉 (J!:)TVf 

，申肉吋; (叩仙伽伽P內伽枷α血仙11川t
ELLh切，-1μ， es叫川S叩f“t削州圳h岫DD趴1閻s站S . ， Du叫rha祖a刮叩訓叫川1叮m叫州了n叭州1叭叫Unive叫， 1內99州9叭l叭) 。

49 見j:1l著 (fffr約 "Þ' 的統一tl:與多元性> ' 頁 256-25 7 。
50 位東值絲一蜓的是這發生在猶太叛亂(公元六十六年) 的十年之肉 ， 而且

ifi亂的開始赴以這樣一個決定為標菇、的一一停止對皇帝的每日敬拜 ， 並且
「 拒絕接受外國人的禮物和 獻祭 。 這行為導致了與~{i\馬人的 收 'Jl.J
(J osephlls ' (猶太戰古巴> , 2 .4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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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的那樣 ， 與耶路撒冷和聖殿的分裂使耶路撒冷的基

督徒處於尷尬的中間地帶 。

還有兩段敘述需要提及 。 第一段是 《加拉太書》 四

章 21 -31 節出現的比方，保羅在這襄道出了猶太的天敢末

日論觀念 ， 即天上的耶路撒冷 。 5 1在保羅對這主題的重新 114

加工中，有一點很清楚:當前的對等地點( 1現在的耶

路撒冷 J )是對理想中的耶路撒冷的不完全拷貝 ， 那個

理想中的耶路撒冷是上帝的旨意 ， 通過上帝給撒拉和以

撒的應許體現出來 。 換句話說 3 那個新的、天上的耶路

撒冷對保羅來說並不指示任何地理位置 ，只是與座落在

猶大高地上的那個城市形成對比 。 其實 3 它指的是一個

神聖的理想或目的，是傳統猶太教的耶路撒冷未能完成

的理想 ， 但是這理想已經在意識到他們與上帝的關係的

猶太人和外邦人群體那襄找到了實現的方式-不是以律

法和世襲血統的方式，而是以實現應許和接受聖靈的方

式(加 3:1-14 ' 4:28-31) 。 簡而育之 3 對保羅來說 ，天

上的耶路撒冷已經是現實 ，人們體驗到了應許的實現 3

它與那些慶賀若有同樣體驗的人成為一體 ， 而且至少在

保羅看來 ， 這種體驗在散居地的家庭教會襄比在耶路撒

冷的聖殿襄更多 。

另外一段也來自保羅最成熟的作品 《羅馬書》

十一章 26 飾 。保羅的信心來自《以賽亞書》五十九章 20-21

節 「必有一位救贖主從錫安來 3 雅各族中轉離過犯的

人那裹..... . J 。 然而有一點很有趣 <以賽亞書》 五十

九章 20 節的希伯來原文這樣寫道: 1......將來到錫安 J ' 

希臘文的轉譯卻是「為了錫安 J '而保羅的解釋卻是 「從

5 1 這主泡在 〈巴錄三會> 4:2峙 ， (以斯拉問世)} 7:26 ' 10 :44-59 ' 13:36 ' (以

給二l'n 55:2 得到了清晰的表述 。 但是這頓然出 自 〈出埃及記> 25:9, 40 ; 

而且保羅並沒有介紹這主題 ， 就好像這是一個新觀點 。 見本fE第五章第六的一

(三)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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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來」。這襄暗含的意思是 保羅願意重新肯定耶路
撒冷在終未論的重要性 ， 但卻不願加強舊有的猶太人假

設﹒錫安是終末論的高潮所在地(參看加 4:25-26) 。 相
反 2 聖殿是這樣的地芳 I大罪人. . . ...坐在上帝的殿襄

自稱是上帝 J (帖後 2:3-4 ;這是保羅唯一明確提過耶路
撒冷聖殿的地芳) 。還有一種可能:保羅認為在耶路撒

冷的聖殿中， I不法的隱意 J ( 1jI古後 2 : 7 及以下)已經發
動 2 因為在其他地1J， 保羅清楚地用「不法 J (lawlessness) 

來描述的的恩典在猶太教其餘部分內遭受的歪曲(羅 2 :

猶太人與外邦人一樣有罪一-3:9 ， 19-20 ; 加 3: 10-11) 。
如果是這樣的話 ， {加拉太書》 四章叫6 節便證明了保

羅的觀點耶路撒冷本身的核心範疇已經轉化 它已經
不再是民族自信心的表達，而是其有了一種更普遍的、

更靈性的意義，由此不僅對於猶太人，而且同樣對於外
邦人 3 它都能夠用來表達盼望(不管是已經實現的還是

沒有實現的)

總之 3 就保羅而言，對神聖的空間、儀式獻祭、祭

司職能的整個概念 ，以及關於誰有t進入並積松參與在終

115 末論中與此相當的事物的問題，都已經完全轉變。就轉
換了的意義而言，這個意靠仍然很有價值，只不過不再

具有那樣的現實性。

六、《希伯來書》

當我們談到基督教與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獻祭的祭禮

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新約聖經》 中有一篇是首先值得

我們討論的一一 《希伯來書》。

(一)首先 ，是一些最基本的評論 。我們很難把 《希

伯來書》 放在 《新約聖經》作品覆蓋的時間與地點中去。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他們的處境 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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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猶太人的基督教 。實際上 ，這是我們在 《新約聖經》

中找到的最匹配司提反(或希臘化猶太人)觀點的對應

物。 52它體現了猶太人最基本的興趣和關注。尤其是 ， 它

解決的是傳統的祭禮儀式問題一一祭司職、會幕、祭物:

它們應該在基督教中繼續還是應該被取代?它們的新聖

約形式是甚麼?這是這封信的核心部分 (4:14-10 :25 ) 所

要解答的問題 。作為對司提反的回應，這封信並沒有真

正地反對律法。

然而， <希伯來書》或多或少顯示了一些希臘哲學

的思想﹒尤其是柏拉圖關於在上和在下兩個世界的觀

點.在上的世界是理想或理型的世界，這是真實的世界;

在下則是這個世界，是理型世界的影子和複製。天堂是

基督居住的地方 (4:14 ， 7:26 ， 8:1) ;他是通往天堂的道

路，也就是說 3 基督是通往上帝的真正存在的道路

(9:23-24) 。 相反 ， 地上的聖所被描繪成「天上事的形

狀 (copy， hypodeigma) 和影像 (shadow， skia) J (8:5) , 

而這兩個詞顯然反映了基本的柏拉圖式構想。 53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勾畫出《希伯來書》書寫對象 116

的圖景。這個社群熟悉柏拉圖哲學，或者至少熟悉到懂

得這書信的論證所用的一大重要元素。這個社群非常關

注猶太傳統中的祭司職和獻祭。但是它沒有捲入關於是

52 參見本臀第凹ï;ï第五節(六)的討論。

53 參見例如 S. Schulz ' TDNT ' 卷七，頁 396 (泌的) ; hypodeigll1a 一詞在 〈希
伯來墅。中和 skia 連用 ，看來指的是與柏拉國的天上原型 (pamdeigll1a) 在

地上的 「迎製品」或「模仿 J (相關參見 LSJ ) 。 我們無須論證 《希伯來告〉

直接受了柏拉間的影響，或尤其受了斐裕的影響(尤其參見C. Spicq ' <希

伯來1!f} [Hebrellx, EB; Paris: Gabalda, 1952 (Vo l 明 ，頁 25-9 1 ) ;只紹說{散
到他與斐治至少在某些方面有者同樣的亞歷山大里亞 柏拉闊的背J'R就足

夠了。參見 J. Moffatt ' <希伯來r!D (Hebrews, lCC; Edinburgh: T. & T. Clark ' 

1924 ) ， 頁 105-107 ; H. Braun 心希伯來替) (A I1 die Hebrä凹 ， HNT 14; Tiibingen 

Mohr-Siebeck 1984 ) ， 頁 232-233 ;參見 H. W. AtlTid阱 ， (希伯來jlJ) ( I-Iebre叫，

Hermene間; Philadelphia: Forlre間， 1989 ) ，頁 219 . 但是即使我們給 〈希伯來

~r) 的恩怨無一例外地貼上 「天敢末日論」的標量臣 ， 在其文本中展開的論證

線索(見本文第五4t第六節〔二) )的意義也還是一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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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遵守律法的爭論。所有這些暗示著 {希伯來書》是

寫給一個猶太人一基督徒社群的。很難想豆豆一個外邦人
一基督徒的社群會對猶太祭禮的問題如此關注，卻對妥

拉不甚關注。我們不得不設想一個在散居地某處、相當

同質性的基督徒一猶太人社群 ， 他們沒有被保羅提出的
問題所困擾 i 但是渴望聖殿祭禮的儀式和有形內容，這

是原始的耶路撒冷教會曾享有的。換旬話說，這可能是

一群在猶太人叛亂期間 (66-70 年)、或由於這場叛亂及
羅馬人的鎮壓而從耶路撒冷或猶太地移民的基督徒。

有一個普遍的觀點是:這封書信可能寫於公元七0

年前 3 否則它不會不提及聖殿的毀滅。 54但是這推論並不

必然成立。其他寫於公元七0年後的基督徒的作品很有
理由提及聖殿的毀滅，但是也沒有提及﹒《克萊門一書》
與《致丟格那妥書》似乎都提到耶路撒冷獻祭的祭禮仍
在持續({克萊門一書>4 1.2-3; {致丟格那妥書>(Diognetius]

3.5) 。約瑟夫的著作也是如此( {斥阿皮昂書> ) 2.193-

198) 。實際上 3 那個時代大部分猶太人盼望或是假定聖
殿會很快重建(就像在巴比倫之囚以後聖殿得到重建一

樣) ;兩部猶太天敢末日論主要著作( {以斯拉四書〉
和 《巴錄二書> )成書於猶太人反叛之間的時期 3 從這
兩部著作選擇託名「以斯拉 J (Ez削和「巴蟻 J (Baruch) 

的這一點上 3 就很清楚地表現出對重建聖殿的盼望。 7還

有一點值得注意 拉比們即使在七0年後 ， 仍然持續制
定著關於聖殿祭禮的律例 ，或是基於同一假設。 56事實

54 例如 J. A. T. Robins凹 ， <重新lì(~定新約的寫作年代) (Redal ing Ihe Ne\V 

7η門乍ρpsl吋'扣am悶e叫n削1; London: SCMf舟Phi圳i1a祕de1句p叭hi咱a: Wes剖lmms叫lc叮r， 1ω976ω) , 頁 20∞0-21 5; B 

;;且i;斗r間s ' < (希削{伯自來f社位伽1仔ω?心〉 自的圳州州甘艸州州4抖神艸l'陣i啤學) (叮T恥h仰e T，刊1.e岫t悶削叫e叩01的O且gy 0/ 伯b伽f叫 C臼am口m枷nbri圳句E

Un叫】liversi旬， 1991) ，頁 19-2 1 • 
55. Si.本~第十二章第一節 (三)的討論 。
56. r 聖人置在一切努力使盟員量的~!.lI>一宜生被勃勃 J (G.A10n ' <塔木德1時代生
活在他們土地上的猶太人) [The Jews ill Iheir Lalld i17 Ifte Tallll /ldic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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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這就是 《希伯來書》為甚麼總是談荒野中的會幕或

帳棚而不提及聖殿的主要原因:作者想要質疑的，是一

種特殊的祭禮、特殊的祭司制度以及持續的獻祭所持的

那個原則，由此動搖重建的聖殿或者更新的聖殿所依據 117

的神學原理。這也意味者，在這一點上 ) {希伯來書》

超越了司提反對聖殿的批判。

(二)讓我們更仔細地討論問題的本身 。普遍流傳的

一個觀點是: <希伯來書》的寫作目的是為了警告 2 叫人

小心不要重新墜入傳統的猶太教 。 57困擾作者的問題 ， 如

果用一個術語來概括的話，恐怕是「負罪感」一一當文中

的論證被推向高潮時，幾吹提及這個主題，這就清楚地顯

示了這一點) (9:9.14 ) 10:2.22 ) 13:18) 0 58問題可能在

於:猶太人基督徒習慣於耶路撒冷祭禮的獻祭儀式的強大

影響力，因此在基督徒憲會中試圖尋找一種僅僅對赦罪的

宣告，因為他們居住在散居地(沒有祭禮中心、沒有祭司、

沒有獻祭) )在象徵上、在禮儀上是空白的、不能令人滿

意的。因此 ，對這封書信的很多讀者來說 ， 他們渴望那種

古老的、他們所熟悉的儀式及其有形內容 。

不管背景及年代上的確切細節 ) <希伯來書》 的作

者遭遇了一個挑戰:構思出一套獨特的詳細論證 3 要說

明基督己完全取代和超越了舊的猶太教祭禮 。 新聖約(耶

31:31-34 ;來 8 : 8-12 :這是 《新約》 中引用 《舊約》最長

的兩段之一)並沒有僅僅被描述成進入以色列的祝福，

像當初保羅所理解的那樣，而是遠遠超越了猶太教這種

母宗教 (parent religion) 的核心特黑卜一祭禮 。《希伯來

Jerusa1em: Magn間， 2 vo1s, 1980, 1984] ，頁 115 ;更詳細的討渝見頁 114-11 8 、

253-265 ) 。

57 參見 F. F. Bruce ' <希伯來的} (Hebrel悶， NLC; Edinburgh: Marshall, Morgan 

&Sco目， 1 964) ， 頁 xx iii-xxx ; Attrid阱 ， <希伯來4年} ，頁 21-23 • 

58 參見 Linda悶， (希伯來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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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作者試圖通過把柏拉圖的世界觀與猶太教的終未

論結合起來以閻明這一點。正如有人把宇宙看作是天上

的現實與地上的影子的截然兩分，另外一部分人則認為

歷史分為兩個部分 - 舊的時代與新的時代(現在的時代

與即將到來的時代)

《希伯來書》構思的高明之處在於 作者成功地結

合了這兩種對於現實的全然不同的觀點。他把猶太終未

論的舊時代等同於柏拉圖眼中由影子和華本構成的當下

世界。而猶太教終未論中的新時代與柏拉國的具實的、

天上的世界是同一的。基督的死不僅標誌著一個從舊聖

的時代向新聖約時代轉折，而且也是從影子世界轉向真

實的世界 、從地上轉向天上。基督同時打破了兩種隔闋。

傳統的猶太教及其祭禮儀式、地上的聖殿、重複的獻祭、

亞倫式的祭司職 3 都屬於舊時代 3 也就是說，屬於影子

118 時代，暫時且不完美。有了基督的死和死中的復活，那

舊時代、舊約、猶太教祭禮所表現的時代，就成為了過

去，舊時代僅僅是為實現新時代而預備，而這個新時代 3

已經到來。荒野中的會幕/1悵幕僅僅是天上聖毆的影

子、天堂是(上帝居住的地方)的影子(來 8:5 ;出 25:40) ; 

亞倫式的祭司職只是影子，是基督的祭司職的預備，而

基督的祭司職是|唯一的、不可重複的祭司職 2 是麥基洗

德的祭司等級(來 7:3) ;舊聖的的祭司獻祭僅僅是基督

之死的預示。在猶太教的舊時代，只有大祭司能進入至

聖昕(只有在贖罪日能進) ，現在，基督這獨一的最高

祭司以自己的血作為獻祭，已經進入了天上的聖殿，為

所有信徒打開了通往上帝臨在的道路(來 9:11-14) 。 因

此 ，才有了對「靠近上帝」這個主題的不斷重複(來 4:16 ，

7:25 ' 10:22 ' 11:6 ' 12:22) 

如果我們想要完全理解從五章至十章論說的力度 ，

就必須細讀整個說理內容，但是論說的重點是在諸如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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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9-12 節、 23-24 節 ，十章 l 節等幾個故落。

九章 9- 12 節 。 根據這安排〔外在的帳幕是現今

的iR徵) ，所獻的禮物和祭物，就看良心說，都不

能叫禮拜的人得以完全..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 2

作了將來美寧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的、更全備的

帳幕 2 不是人手造的 3 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並且

不是用山羊和牛慎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

進入聖所 3 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九章 23-24 節照著天上樣式做的物件必須用這

些祭物去潔淨(這是當約的原理) ，但是天上的本

物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因為基督並不是進

了人手所造的聖所59 (這不過是真聖所的影像) ，乃

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們顯在上帝面前。

十章 I 節 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子，不是本

物的真像，總不能藉著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叫那近

前來的人得以完全。

簡而吉之，接近上帝、被潔淨的良心、基督作為祭

司的角色這些現實，已經使猶太教祭禮完全成為多餘。 119
「基督獻了一吹永遠的贖罪祭 J ; r這些罪過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 J (10:12 ， 18) 。如果本物已經顯現 3
那麼誰還會對影子感到滿意?因此信息已鑑很清楚 ， 不

再需要會幕或聖肢，獻祭和祭司職也沒有需要了 i 回到

那些(一些他的讀者似乎想要那樣做)也就是回到了影
子裹，回到了低等的摹仿世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對

59. 111~要注意的是，司提批評塑般的主要術語重現了兩泓: (從 7 :48) ;見本前第
四:u第四節的1i1 1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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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希伯來書》 的作者來說，現在只有一個人能被稱為

「祭司 J '就是耶穌自己。耶穌的祭司身份是獨一無二

的一種 :他得以為祭司乃是通過他的復活(照 「不能毀

壤之生命J 的大能，見 7: 16 ) ; 60普通人不能與這種樣式

匹配(這是「麥基洗德的祭司等級J '見 7:3 ) 。 此外 ，

通過這一位真正祭司的有效事工，所有信徒都可以直接

進入到上帝面前，而不需要通過人類祭司的中介。其結

果是，那些渴望舊式祭司職(像亞偷一樣，屬於上帝子

民之中的祭司等級) ，就陷入了回到舊時代的危險中.

這個舊時代是預備及不完美的時代 3 基督來臨本已讓他

們離開了這個時代 ， 他們也陷入了失去與上帝直接溝通

的機會的危險中:而這是基督來臨的主要目 的 。本來只

有祭司可以進入的聖所(上帝立他名的地方) ， 現在所

有信徒都可以經過基督的直接中介進入那襄 3 獨特的祭

司職已經不需要了 。 6 1

(三) 這一點不足為怪 (希伯來書》 的作者也使

用了天上的耶路撒冷這主題 (參看 7:3 ， 4 對「安息J 主題

的使用) 。但是，有一點頗為奇怪 》 他將這主題留待結

束了主要的討論(來 10) 之後才明確地引入:

十一章 lO ， 16 飾 亞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

城，就是土帝所經營 、 所建造的 -他們( 祖先)

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

60 參st!.例如 1 R. McL. Wilson ' (希伯來j![) (Hebre叫， NCB; Basingstoke: Marshall 

Morgan & Scolt!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頁 1 25- 1 26 ; Altridgc' (希
伯來當) ，頁 203 .

6 1. q花紋初在綠馬的講座中，此處緊接省也有幾段討淪 2 現在f!U!1守其擴充 ， 作為

詮釋附在本單末尾﹒因為它是離趣的內容，一定程度上打斷了論渣和分析(在

羅馬的 l侍候 ， 我就~II不絲不仙 IJfJ剩下的講座肉容，投身於熱烈的討論中)

因此，在刊印的版本裂 ， J~頗有事誦的推論留到稍後似乎是比較明智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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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他們的上帝，並不以為恥 3 因為他已經給他們

預備了一座城。

十二章 22-23 節 ，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上

帝的城色，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衷有千萬的天

俊，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眾的總會，有審

判眾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

十三章 10- l4 節:我們有一祭壇 3 上面的祭物是

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沒有權利吃的。 62因為牲畜的

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 3 牲畜的身子被燒在

營外。所以耶穌在城門外受苦，為了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聖 。 因此 ，讓我們 出到營外 ，走到他前面，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們在這衷本沒有常存的城，

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為甚麼《希伯來書》 把天上之城的主題放在了整封信的

最後， 並且用整整三章來討論這主題，這一點我們並不

清楚。 63有一點很清楚:這是主宰了論證主體部分的那個

主題的變體。 如同在 《加拉太書》 四章 25-26 節 3 天上之

城是以另一種古式來表達( 1 )上帝對其子民的目的的實

在性，因為就這目 的而吉 3 地上的城以及它的祭禮是不

充分的替代品; (2) 上帝的將來目標與現在的耶路撒冷

是有關聯的-因為現在的耶路撒冷是對將來的不完美的

預示。 此外 ，作者的觀點是一樣的: 這個天上的現實、

這個將來的盼望，對於那些追隨耶穌的人已經是存在的

62 迫農不可能Jií 向型餐 ， 見 Brucc ' (希伯來{!~) ，頁 401-402 ; Bral間 , (希
伯來{!}) ，頁 463-464 ; Wilson ' (希伯來告) ，頁 243 .

63 對這些段落的祥如IIf~經 ， 見 Braun ' (希伯來r!}) ，相ff~i章節; Attrid肘， (希
伯來悍) ， 相fff}jt;i: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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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他們已經註冊成為了天上之城的公民。然而，還有

一個事實也是明顯的(如上述最後一段引用的那樣)

他們向著天上之城進發 ， 其反面是同現在的耶路撒冷已

然嚴重疏遠的意識。追隨耶穌意昧著「走出營房 J ;尋

找即將來臨的天上之城意昧著偏離地上的耶路撒冷 。“

這襄我們再故發現 : 運用新耶路撒冷這個母題，不

121 是強化對舊耶路撒冷的忠誠，也不是肯定象徵的力量(以

堅定對這個象徵的虔誠) ;更不是繼續這種看法 : 上帝

的目的會在地上的耶路撒冷達到其高潮，上帝會在各個

民族的眼中維護歷史上的以色列民族。在 《希伯來書》

中 3 新的/天上的耶路撒冷這母題強化了這種象徵:上

帝的于民仍然在荒野中 3 仍然是流浪的民族、朝聖的民

族， 他們仍然在尋求應允的「安息之地J '沒有地上的

「固定的居昕J (來 3-4) 。 將地上的耶路撒冷與天上的

耶路撒冷作比較，將過時的祭禮與 「走出營房」的有效

現實作比較 ， {希伯來書》 也對所有過深地扎根於這個

時代的宗教制度發出了強烈的警告 。《希伯來書》 中的

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以任何具體城市或地理位置為標誌

的 ， 它的特點恰恰是通過同它們的對比來體現的一一-身

處地上的生活，卻放眼天上的耶路撒冷，通過「走出營

房 J 而走向天上的耶路撒冷 。

簡而吉之 ，就 《希伯來書》 而吉 3 很難迴避「分道

揚鱗j 這話題。 《希伯來書》 比其他 《新約》 敘述含有

更多的分裂意識 :雖然分裂早已開始，但 《希伯來書》

中的分裂是決定性的 。 與 《新約》 其他篇章一樣， {希

64 需要指出的是十三章 1 3 節「走出營房 J 的雙重恕昧 它赴「進入 J (進入

天堂的路息之處，見 3:18-4:11 ;進入天上的理且時，見 6: 1 9 -20 ' 9: 1, 24-25 ) 

的對立間，它與亞伯拉罕的「走出 J 相 11于自語 ( 11 :8 ;它與 11:9-10 對天上耶
路撒冷主題的第一次宣告相I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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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來書》當然也堅持新舊之間的延續性一一「安息J 仍

然佔有突出的位置(來 3-4) ;新聖的的應許已經實現

(8:8-12) ;同樣的規則仍在延續(來 11:1 - 12:2) 等等。

但是其中表露出完全拒絕舊傳統的論調 3 已經大大超越

了司提反和保羅所表達的。當然猶太人的主體還是堅持

祭禮的價值和重要性 3 即使他們已經不能夠踐行這儀

式，他們還是因為 《希伯來書》 這樣寫而感到與它有深

深的疏離 。 而作者自己的拒斥與分裂意識在十三章 13 節
表達得很清楚。對《希伯來書》 和仍然以聖殿及其祭禮

為中心的猶太教來說 ，道路已經分悶 。

七、《彼得前書》與《敢示錄》

保羅書信與 《希伯來書》 就祭司職昕做出的結論在

早期基督教內部並非特殊的、例外的。相反 3 它們似乎
是基督徒以及散居地團體(他們分佈在地中海周邊的東

北一帶) 普遍的自我理解 。這在《彼得前書》與《敢示
錄》 中有明顯的暗示 :

《彼得前書》二章 5 節 。 「 。 你們就像活石 122

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若耶穌基督奉

獻上帝所悅納的靈祭J

《彼得前書〉二章 9 節 ; r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

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 J 

《放示錄〉一章 5-6 官r ; r他愛我們，用自己的

血使我們脫離罪惡，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上
帝的祭司 。 J

《放示錄》五章 10 節 。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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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祭司 ， 歸於上帝 3 在地上執掌王權 。 」

這襄重要的是，這些描述是針對所有基督徒的 。 在這些

作者的思想中，所有基督徒都是祭司，不論是從群體來

說(彼前 2:5 ， 9 - hierateuma) ， “還是從個體來說(敢
1:6 , 5:10-hiereis) ， 在基督徒的信仰群體中，沒有等級
之分 。 這在整郁 《新約》 中處處為誼 。 在整部 《新納》
關於基督徒信仰和基督徒團體的敘述中，沒有任何關於

祭司等級的暗示 。 雖然敘述中提到許多種職事一一但是
從沒有提到過哪一個個體基督徒承搶著不能與其他基督

徒分享的祭司角色 。 這一點不可能是偶然的 3 因為在那

時的其他諸多祭禮中 3 祭司職是一個極普遍的現擊 。 在
這一點上保持沉默不能不說是一種故意的行為 。 它只能

說明 在最初的兩代教會中，根本沒有祭司這樣的職事

或等級存在 。 66

至於這現靠存在的原因也很明顯一一終末成全的意
識是初期基督教運動的主要特徵 。 從前所需的祭司的中

介功能如今通過基督的直接中介向所有人開放了 。 先知
們一直渴望關於上帝直接的知識(如見於賽 54:13 ;耶

31:31-34 ; 耳 2:28-29 ) ， 如今在末日帶到了(的 6:43-51 ; 

林後 3:2-時 ， 徒 2:17 -1 8) 0 I祭司王國」的舊理想(出
19:6 ; 參看賽 61:6) 已經在基督之死以及復活的終末事件
以及五旬節聖靈出現的事件中得到實現 。 在這些敘述中
表現出的基督教信仰與傳統的猶太教之不同恰恰表現

123 在:在傳統的猶太教中，聖所是專為特殊的祭司職劃定
的;劃定的聖所需要特殊的祭司式的行為，這是只有某

的 Vanho呵 ， <舊約祭司與新約中的新祭司 ) ，頁 26 i 262 。 J 

6“6 凡胡 (心V枷a剖叩圳n
7亮綴耳司般的角包 ， 但是他也意識到 J i這辛牽1涉F到某種特E殊侏的辯t誰i並~ ( 氏若， <咨
伊J祭司與fffr t<句 中的新祭司) ， 頁 264-2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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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才能執行的，而在基督的時代，這些都已經不再適

用 。 正是這種通過基督和聖靈與上帝直接溝通的強烈的

終未論意識 ， 使得在第二聖殿猶太教的這主要特點上不

可避免要分道揚蟻 。

我們還需要補充的是 在 《敢示錄》 中 3 新耶路撒

冷的主題以典型的天敢末日論形式再吹出現 (3:12 ' 

21:1-3 ' 2 1:10-11 , 22-27) 。 見證人對這主題的處理表現

出一個顯著的特點-他將聖殿的主題與新耶路撒冷的主

題交織在一起 。 67他竟能夠看見天上的殿 ， 它在 《敢示諒》

作者的注視下打開，從中傳出天使的審判和上帝的聲音

(11:19 , 14:15 , 17 ' 15:5舟 ， 16:1 , 17) 。 他看到長老們

「在上帝寶座前， 晝夜在殿中侍奉他J (7: 15) 。 得勝的

虔誠信仰者 3 被應允在殿中作柱于 (3:12) 。 然而二十-

22 節又說 ， 這一切都是比喻 誰說上帝只能在「殿」中

居住?誰說上帝只能在「殿」中被敬拜?這只是人的比

喻 3 它只是幫助人設定了一個概念而已 。 對先知來說 ，

現實就是 ， 天堂是上帝居住的地方 i 而上帝在現實中的

臨在不需要殿堂作為中介 。 因此在即將來到的天上之城

沒有殿， I 因為殿就是主上帝、全能者、羔羊自己」

(21:22) 。 于展不得模糊了目的，實現某事的工具不得

成為事情本身 。

八、《約翰福音》

對我們這部分的研究 ， 有一點非常重要:第四福音

書的作者在何種程度上強調了基督教與猶太教主流的分

裂由祭禮的問題開始 。

(一) 在對耶穌的描繪中 ， 耶穌超越了聖殿，使聖

殿黯然失色 。 耶穌關於重建聖殿的話(約 2:19) 一一這

的 進一步討論見 McKelvey ' <新的聖殿> '頁 1 55-1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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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運動的早期階段是如此的重要(可 14:58 ; 徒

6:14) 的一一如今毫不含糊地被解釋為對耶穌復活的指

涉 「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J (約 2 : 2 1) 。與

保羅一樣 ， r耶穌的身體」已經成為信仰彌賽亞的民族
在這由耶穌帶來的新時代裹的社會性關注點。當撒瑪利

124 亞婦人問耶穌如何解決猶太地與撒瑪利亞之間的古老爭

端 (1目[1襄是聖所建立的正確的地方:是錫安山還是基利

心山) ， 耶穌在井邊對撒瑪利亞婦人的回答更尖銳

(4:21-24) 

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 2 你們拜父也不在

這 山上 ， 也不在耶路撒冷﹒ e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

了 ， 那真正拜父的 2 必須用心 靈和誠實拜他，因為

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 上帝是個 靈， 所以拜他的，必

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

我們再改發現 3 這個宣稱是清楚明白的:耶穌成就的敬

拜使所有關於聖地、聖所、獻祭傳統的舊爭論都成為多

餘 。 對這些事情的關注如今只會阻礙或防止對上帝的真

正的敬拜。那敬拜並不依賴特定的聖所 。 對於第四福音
書來說 3 立場是清楚的﹒基督已經取代了聖殿的位置 ，

把聖所理解為一個需要被保衛，要為它抵擋競爭者、不

受污穢之物侵佔的場所 2 這在基督來臨所開敢的終未「現

在 J ' 已經不再適用。

(二)根據描述 3 耶穌超越了那些重大的朝聖節慶 。

尤其是逾越節.耶穌就是逾越節的羔羊 (1 : 29) ;逾越節

的餅 (6:4節)象徵著耶穌自己 (6:51) ;他是在宰殺逾

的 見本控告~三章第五仰和第四î;T第三飾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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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節羔羊的時候死去的 (19 : 14) ; 69他的死成就了經上

對逾越節羔羊的宰殺的記述 ( 19:33 : r他的一根骨頭都

不可折斷J) (約 19:36 '相當於出 12 :46 ) 。 以相似的

方式 3 他成就了住棚飾的象徵:包括把水灑在祭壇上的

儀式，這儀式在節期的第七天舉行，而在第一天晚上，

還要在女人院襄點亮四轟金燈台。因此 3 在 《約翰福音》

七章 37-38 節有這樣的敘述

節期的末日 ， 就是最大之 日 ， 耶穌站著 高聲說﹒

「人若渴了 ， 可以到我這菜來喝， 信我的人，就如

經上所說 ~從他腹中 要流 出活水的江河來.] J 

八章 12 節進一步間發第七章論述的主題 r我是世界的 125 

光」 。 因為現實和真理就在耶穌衷，所以只妥有耶穌的

地方，就不再需要再慶祝這類具有傳統祭禮形式的節期 。

(三) 最後》耶穌被描繪成是對猶太教的潔淨條例

的實現和超越，如果籠統地說 2 就是律法(1:17 ， 4:10 ，

5:39-40 ' 6:31-35) 。 在二章 6 節中 ， 水缸被描-繪成「為

了猶太人潔淨的規矩 J '這無疑是有意為之的。而接下

來的「神蹟 J (把水變成酒)的象徵意義 ， 不會被任何

一個猶太讀者所遺漏 : 耶穌的「好酒 J (2:10) 已經代替

了猶太教的水，因此要好得多 。 同樣地 ， <約翰福音》

中提及「潔淨 J (purification, katharismos) 的還有另外

一處:福音書作者提到了施洗約翰的門徒和一個猶太人

關於潔淨禮儀的爭辯 (3:2 5) ，其結果再吹顯明一一這個

爭論是處在舊時代水準上的 ， 是「來自地上的 J '而耶

穌基督和他的教導是「來白天上的卜「天上賜的 J (3:27, 

31-34) 。 乾淨 (cleanness. katharos) ， 這襄指真正重要

69 因此 ， 河里既周知的 〈約翰椅背〉 與共襯椅背之間的衝突在於:II~後的 l脆餐與耶

穌被釘 1-字梨的時序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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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乾淨，是通過耶穌親自的侍奉( 13 : 10-11 ) ，通過耶穌
講的道 (15:3 ;這是第四福音書中第二處提到潔淨主題的
地方)而達到的 。 因此 ， 我們只需指出 ， 約翰作品中唯

一一吹使用相關動詞 katharizein ( I使潔淨J) ， 是說自
耶穌的血而得到洗淨 ， 這是通過同他一起「走在光明中 J

而達到的 3 罪人要做的就是「懺悔我們的罪 J (約一 1:7 ，
9) 。這里的暗示很明顯.如此對潔淨的關注，以及它所

要護衛的祭禮，如今都已經過時 i 有一種通過耶穌而達

到的潔淨及洗淨，使得舊耶路撒冷祭禮成為無關緊要 。

通過所有這些古式 3 而且以自己的方式 3 約翰呼應

了《新約》作者們普遍的觀點﹒在彌賽亞耶穌裹，舊聖

殿及其祭禮已經成為多餘 i 用「心靈和誠實」進行的敬
拜 3 不再需要被那些舊的關注所規定。 70

九、結論

因此， {新約聖經》 的教導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 。

就這些 《新約》 作者們而吉 3 以及就那些他們的讀者而
吉 3 第二聖殿猶太教的主要特點之一已經作為過時的東

126 西被拋棄了 3 不再適用於上帝的終末于民，這個過時的
特點特別包括了這種思想，聖所需要特殊的祭司等級的

中介，他們代表其餘人來供奉祭物 。 聖所代表的或聖所
想要保護的一一一上帝在他的子民中的臨在一一如今已經
集中於基督裹，使得關於這個受保護的聖所的想法以及

這個聖所的延續成為多餘。聖殿沒有存在的必要。信徒
的個體和群體可以直接得知上帝的臨在 ， 不需要中介 。

恩典可以而且應當通過任何一個信徒群體的成員得到中

介和被體驗到 。 雖然需要職事的多樣性、需要領導 ， 但

是特殊的祭司等級制度是不必要的。上帝的潔淨與恕罪

70 參見1tl\辛苦 ( 1耶穌、保線和律法> '頁 353-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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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通過基督的中介直接得到，而耶穌基督是唯一的祭

司。不需要祭壇和血淋淋的祭物 3 耶穌基督自己作了永

遠的贖罪祭。在新耶路撒冷 ，沒有聖殿， I 因為聖殿就

是主上帝、全能者 、 羔羊自己 J (敢 2 1:22)

這就是被早期基督徒毀壞的第二聖殿猶太教的四大

支柱的第一個。在這一點上，在很平的階段就已經出現

了分裂。然而 ， 即使如此 ，它的重要性不應該被誇大 。

因為另一方面 ， 同樣的過程可以被描述為第二聖殿猶太

教光譜的開悶。而且，對聖殿的批判也可以被視為是對

猶太教內部改革的呼籲 3 呼籲回到原始的理想當中去。

不但如此 3 早期的基督教運動的發起者顯然既包括那些

堅定地擁護聖敗的人 3 也包括那些主張拋棄聖殿的人。

從這一點上來看 3 這分裂也可以被視為是早期基督教內

部的分裂，但是同時，我們不能忘記:正是後者的聲音

(那些人認為聖毆已經不再有重要意義)被保存在正典

的文獻中。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該忘記.公元七0年後

作為基督教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出現的猶太教 3 即拉比猶

太教，在沒有延續的聖殿或祭禮的情況下，本身也能夠

倖存並繁榮。從那個意義上來說 3 情況表明﹒猶太教的

第二個支柱也將被破壞，不論以這種方式還是那種方

式。在這一點上， I分道揚鱗」遠比我們通常認為的複

賺得多。

延伸詮釋71

有了這些分析，尤其是在我看來十分清晰的《希伯

來書》論禮，我想在這襄稍作停頓。我要承認自己有些

困惑，看到《希伯來書》的論點會如此輕易地被一些基

督教傳統忽視或置之不理，這些基督教傳統希望繼續證

71 參見上文注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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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上帝子民中存在特殊的祭司等級是合理的，而這個

特殊的祭司職事等級 ， 與所有信徒所具有的祭司職在類

型上是截然不同的 。 當然我承認，出自傳統但違背《聖

經》的論龍可能具有很大的、決定性的分量。我覺得不

解的是，在所有文本中偏偏企圖用 《希伯來書》來詳細

解釋關於在上帝子民中持續存在一個特殊的祭司等級的

教條。用《希伯來書》五章 I 節來證明或解釋基督教的

祭司職(如第二坎梵蒂岡會議所做的那樣) ，同時卻忽

視這封書信的整體內容襄明確的所爭昕論， 72在我看來，

這種做法所要構建的，是一種加入己見的 《聖經》 解經 ，

是一種不能真正從傳統出發得到證明的辯解。有傳統對

某文本採納並發展一種可能但可能程度不大的詮釋，我

在原則上並不反對這些傳統，但是，把與文本本身的主

要觀點相左的詮釋當作教條，這難道是合理的嗎?

還有一個類似的論點:基督教祭司的功能是代表基

督的唯一 、 真正的祭司職，這看起來更像事後合理化的

說法而不是正當有理的解釋《希伯來書》。它明確暗示

著 : 信徒與上帝之間還有個必不可少的恩典中介者， f盡

管事實上， {希伯來書》 關注的恰恰是如何說服讀者 ，

這樣的中介已經不必要了 。 凡胡(A. Vanhoye) 在他關於

《希伯來書》中基督最高祭司職的出色研究中恰當地論

證道["在十章 14 飾，所有信仰者都被允許參與到基督

的祭司職責中 。 J 73但是他似乎未領會終未轉變的整個意

義， 即，新的已經使舊的成為多餘 2 真實已經使摹仿退

回到影子當中，而這是整書封信的中心論題。因此，尤

其當他繼續說到，在十三章 7 節和 17 節的「引導者j 是

基督的祭司職事的代表，是基督的祭司權威的工具， 也

就是說，以這種方式，他們是祭司，而其他社群成員不

72. <萬民之光> (L lIlIle" G.凹，川"，，)但8 • 

73. Vanhoye ' <'fli約祭司與新約中的新祭司> '頁 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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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74這論點恐怕是作者本人不可能接受的 。這樣 3 就不 128
再只是傳統如何詮釋《聖經》的問題，而是傳統本身已
經凌駕於《聖經》之上。

74 同上 ，頁 229-2空、 234-235 。 當然，門l導者J ( Iead叮)這個，j司本身並沒
有關於祭司的 11背水，從鑫e性化的觀點看，十:::: :r，t 10 飾和 15 節談論聖糟和獻
祭，不能說明甚麼，從十三章 15-16 節可以他看到這一點(關於十三雅 的
仰的討論，見向上，頁 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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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耶穌、聖約與妥拉

至此 ， 我們已經看到，隨著越來越多第一代基督徒
遷離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聖殿及其祭禮的重要性對於他
們而言是如何逐漸削弱的 i 我們也看到 ， 耶路撒冷本身
如何-1J面仍然是有效的神學舉徵 3 另一首面卻具有了
普世的而非民族的重要性 。 那麼 2 第二章指出的猶太教

的其他支柱又如何呢?
對新出現的基督教與其他兩個「支柱J 一一揀選與

妥拉一一的聯緊不可能分別地加以研究，這在第二章已
長明確，在這襄隨著討論的推進 3 還將更加清楚。對揀
選的猶太式理解，與猶太教對妥拉的理解緊密相關。妥
拉是守約地位的最根本的表達 。實際上，從更確切的意
義上來說 P 妥拉本身就是聖約。 l這就是為甚麼「恩約守

法主義J (c∞O叭V巴I叫a圳ln叫1

拙 3 卻很好地概括了第二聖殿猶太教的自我定義一一去
拉是上帝賜予的 3 為了使上帝揀選的子民能夠生活在聖

約中 。
耶穌與他的鬥徒如何回應這種對聖約的恩典、律法

和揀選的理解 ?這是否也成了引起基督徒與猶太人 、 基
督徒猶太人與基督徒外邦人爭端的事由?如之前的做法
一樣 ， 我們必須從耶穌開始，並追問耶穌與妥拉的關係 '

l 參看 ( < 出埃及記〉 注棘〉二十î;1: 6 飾的評論
本{!~頁 34 (也偽)已經引用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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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我們還需要弄清楚: 「以色列被揀選J 造條原則 ，

對耶穌來說是否一個問題?

一 、耶穌把自己置於了律法的對立面?

耶穌對律法的態度如何? 這是常見的問題提法 3 彷

彿妥拉是一個獨立實體， 因此它與耶穌的關係可以孤立

地來討論「耶穌與律法j 。例如格特布勞德 ( W. Gutbrodl 
說的那樣 2

耶穌裘面對律法最核心、最基本的否定，在於

這個事實 。 耶穌廢除了妥拉的中介地位。決定人和

上帝的關係的 3 不再是律法以及人與律法的關係。

這個問題通常是以截然區分口頭律法和書面律法的方式

提出的 ， 但是這具有誤導的作用。「口頭律法」指的是

哈拉卡{Halakah l ' 即對(書面)妥拉的法定解釋 。 3這

類解釋的最好範例保留在拉比的傳統中 。《米示拿》是

第一部把這些傳統編賽成法典的書，完成於公元兩00

年左右，但是這做法在 《米示拿》 之前很早就開始了 3

2 詞條「法J (1101ll0S ) , TDNT ， 卷間，頁 1 060-1061一一一這一飾的標題是 f llrl

穌對律法的否定 J (1eslIs' Negalion oflhe Law ) ;接下來的一節更長，論「耶

穌對律法的肯定 J (JeslIs' Afftrmation of lhe law ) 。 還可參見例如 W

Pannenbe吟 ， (耶穌上帝與人> (Jes lIs: God al1d Ma l1, London: SCM 

/Philadclphia: Westmins恤， 1 968 ) ，頁 255 ; J. Moltma凹 ， (被釘十字架的上

帝> (The Crucifìed God; London: SCMlNcw York: Harper & Row, 1974) ， 頁
泣 ; Goppclt , (新約扣l'學> '卷一， 頁 101 - 1 05 ;以 ]:ft.參見 R. Banks ' (共

慨捐音傳統中的耶穌與律法> (Jes lIs and the Law in the Sy l10ptic Traditio叫

SNTSMS 詣; Cambridgc Univcrs i旬， 1 975) ，頁 3 -5 lfr引用的文獻 。 至於典型

的基管教徒對律法特f敬的負而描述 ， 見 C . Klei口 ， (主H:1'教柯:學中的反猶太

教> (Anti-Judais lI1 il1 Ch ,.istial1 Theology , 1975; ET: London: SPCKl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8) ，頁 39-66 ' 還可參見對精能伯絡 ( W. Pannenbcrg ) 和莫爾

特曼(1. Moltmann ) 的批詞，見 J. T Pawlikowski , (從基督教猶太教對

話中看基督> (Ch ,.ist il1 the Light of the Christial1-Je叫shDialogl悶; NcwYork 

Pallli泣， 1982) ，頁 37-47 。

3 參見 Schür肘 ，卷二 ， 頁 339-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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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楚地追溯到公元前七 0年之前時期的法利賽教
師，尤其是希列 (Hillel) 和沙買 (Shammai) 以及傳承
他們各自側重點的學派(學院) 0 4 

必須及時指出的是，這些口頭條例所表達的關切是

令人欽佩的。它產生於這個認識:妥拉形成於不同的時
代、不同的背景(彼時是遊牧為主 ， 如今是城市為王:
彼時期待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現在則不再是一個獨立

自主的民族) 。因為已經改變的和正在改變的環境 3 所
以有必要解釋妥拉，考慮到日常生活的複雄 ， 所以有些
要對簡單的條例進行詳細說明。法利賽人認識到了這需

要，並且回應了這需要，在這芳面他們顯得比撒都該人

更進步、更實際，因為撒都該人認為書面的妥拉已經足
夠了(Josephus ' {猶太古史} , 13.297) 0 5於是 3 出現
了一個很自然的結果 更加詳細具體的條例發展起來:
也就是所謂的「口頭律法 J 0 I 哈拉卡 J (Halakah ) 這

個詞 ，來源於希伯來語，意思是「行走 J (如lak ) 。 作
為這些口頭條例 ( halakoth l 的總稱，哈拉卡就僅僅指一
種指導 3 教人如何行，具體地指點人如何遵從律法而生

131 活，教導虔誠的以色列人如何響應常常重複的呼召: I遵
行上帝的律法/律例/典章/道J 0 6因此 ， {米示拿》
應該被視為判例法的彙編一一這些條例(甚至包括五相

矛盾的地古)從祖輩開始一直保存下來 3 並不斷擴充，
作為未來條例的基礎。這同樣意昧著猶太人(尤其是法
利賽人)並不認為 口頭律法與書面律法有甚麼區別，因

4 參見 J-l. Dan旬 ， (米示傘> (The Misllllah; Oxford UniVerS 1旬， 1 933) ，索引
「希列學ìJ~ J (Hillel, School o f) 、 「希列長老 J (Hillelthe Elder) 、 「沙

~X學派 J (Sham1帆斗h叫 of)、「沙貝長老 J (Shammai the Elder ) 。
5. Schürer ' 卷二 2 頁 407-4 11 ﹒
6 參見 < W t.U'dß> 1 6:4 ; 仿制 1 8:3-4 ;的\ß> 28:9 ;的個記〉

22:5 ; <耶利米1耳> 44:23; <以西給1!r> 5:6-7 ; <但以J]Jlf書> 9: 10 ; <彌迦

I!D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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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口頭律法」只是(書面)律法(即妥拉)的展開和

實際應用 。 7

如此一來 3 呈現出的問題就是-耶穌對口頭及/或

書面律法的態度如何?關於這主題的一個經典研究來自

於耶雷米亞斯(Joachim Jeremias) ， 他認為耶穌的批評

矛頭直指 口頭律法(即哈拉卡) ， 認為耶穌尤其批評了

法利賽人對律法的詳細說明 。 8對耶雷米亞斯來說 3 耶穌

的批評在三個方面體現得非常明顯 。他的論述大致如下

(一)關於安息日的哈拉卡 《馬可福音》 二章

23 節至三章 5 節 從 《禧年書》二章 17-33 節、五十

章 8-12 節，以及 CDIO-ll 得知》安息日哈拉卡在耶穌的

時代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舉例來說， <禧年書》二章

29-30 節警告不允許在安息日準備食物或者打水 。《禧

年書》 五十章詳細說明了安息日不允許做的工:不允許

出發旅行、不允許型地、不允許點火，不允許騎行等。

CD10-11 的規定更加嚴格，包括更加硬性的規定 I安

息日不可給牲畜接生。如果牲畜掉進水坑或蓄水池 3 在

安息、日不得打撈 。」這兩個文獻都比耶穌的傳道時間早

一百年左右 i 因此兩者都顯示，耶穌之前很多年已經存

在著充分發展的安息日哈拉卡。 《馬可福音》二章 23 節

至三章 5 節反映出的哈拉卡發展水平，完全在已發展的

哈拉卡的範圍之內(毫無疑問，昆蘭社群實行的就是這

些條例) 。 因此， {馬可福音》二至三章反映出的法利

賽式哈拉卡 2 就那個時代和那個環境而吉 3 無疑是非常

可信的 。 9於是，關鍵在於 這襄昕展示的是耶穌反對這

7. Schür凹 ， 卷二， 頁 389-391 • 

8. Jeremi品， (新約*1'學) ， 頁 208-211 ;同樣見 Goppelt ' (新約才'"學> , W; 
九詣 。

9 相反於桑德Nr (E. P. Sanders) 的觀點(見氏著， (耶穌與猶太教)， 頁 265-266 ) , 
桑德斯在這一點上對耳11伍，米亞斯反應過度 ， 而且用嘲弄式的詭辯來削弱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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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哈拉卡一一它阻止耶穌履行愛鄰舍的誠命。

(二)各耳板 (Corban) 一一《馬可福音~ {:章 9-13

1 32 節 這一段似乎表明 : 兒子有可能逃避對父母親盡任
何責任，方法是假裝把敬養父母的東西都奉獻給聖殿

了 3 即使他這樣做顯然是出於怨恨或怒氣。 l。這或許基於

《民數記》三十章 2 節 :

人若向上主許願或起誓，要約束自己，就不可

食言 3 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話行。

《民數記》三 卡章 3 節及以下則列舉了可以忽略第 2 節
誠命的情況。 《米示拿》 的 《諭許願} (Nedarin) 也顯

示出相似的關切，要緩和《民數記》三十章 2 師所明確
宣怖的嚴格準則。然而從《馬可福音》七章 9-1 3 節來看 ，

當時實行的條例似乎是，在所述情況下的許願不能收

回 。 1 1這襄又一吹顯示了耶穌拒絕哈拉卡律法在子女對
父母的事上所規定的首要責任顯而易見，對這條律法的

詳細解說恰恰與此背道而馳。

(三) 濯淨律法一一一《馬可福音} {:章 1-8 節 在
本書的第三章第二飾 ， 我們已經分析過這段經文 。 這段

經文描繪了耶穌拒絕哈拉卡中關於洗于的條例 3 而這條
例似乎在當時很流行 2 而耶穌拒絕這條例的理由是 ﹒ 本
應以內在的潔淨為重，它卻以外在的潔淨為重(可 7 : 15

及以下) 0 12 

;渝述一一「法取Jï'\'人並沒有組織起來在迦利利的間對中、 在安息日的時候去
專門抓捕}那些逃反安息日條例的人 J (可 2:23) 。

10. Jeremi肘 ， <新約科學} ，頁 2 1 0 。
1 1 乘德斯在 《從耶穌到米示傘的猶太f-ll法} ，頁 56-57 中懷疑這條例在那個 11寄
代的法利主要人中是否臨行，但他注意釗在斐洛著作中有相似的條例( (為猶

太人申辦} 7.5) 
1 2 參見本1r~t有六章第三飾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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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何種情況 ， 這似乎都印證了耶雷米亞斯的觀

點:耶穌「以激進的古式」拒絕法利賽人的哈拉卡 i l3而

對耶穌來說 ， 對律法這樣的嚴苛解釋是違背「要愛人如

己 J 這更重要的義務 。

如果說關於耶穌對於「口頭J 律法的態度的問題已

經相當清楚(至少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誼據來看) )那麼

耶穌對於書面律法的態度的問題就有多得多的爭議 。

一方面 ， 我們看到耶穌毫不虛偽地願意遵守律法 。

人們記得耶穌按照律法的要求佩帶鏈子(民 1 5 : 38-39 ;申

22:12) 在外衣四個過角上(可 6 :56 (大意 J ;太 9:20/

路 8 :44 ;太 14:36) 。 他對潔淨了的痲瘋病人說 r去把 133

身體給祭司察看》獻上摩西所l吩咐的禮物 J (可 1 :44 ; 14 

路 17 : 14) 。 對於少年財主的請求 「我當作甚麼事才可

以承受永生川 ， 耶穌的回答是讓他注意十誠的第二塊

法版(可 10: 19) 。 從為數不少的段落來看 ， 有一點很明

顯 耶穌起碼在為他自己的教導尋找權威時經常引用猶

太聖經，而且在爭辯時隨時引用(如可 7: 1 0) 10:6-7 ) 12:26 

29-31 ) 。 我們尤其可以引用 《馬太福音》 五章 17-20 節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 j圭和先知 2 我來不是要廢

掉 3 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

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 3 都要成全。

所以，無論何人要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 3 又教

訓人這樣作，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但無論何人

遵行這誡命，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

13. Jeremi峙 ， <新約*1'學) ， 頁 208 ;參見 Goppel t ， (;新約伊l'學) ，卷一 ， 頁 90 。
1 4 參見本哼 ， 頁 50 (過li'J;)以 J是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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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耶穌是否真的說過這些話 ) 1 5這襄需要指出的僅僅是

這個事實 通過呈現耶穌這樣的教導，馬太試圖把耶縣
塑造成一個能被大家接受的形擊。通過「成全J 這個祠

的使用 3 馬大筆下的耶穌就是要「完成、完善 J ) 也就
是說，馬太對耶穌所有的描繪 3 是為了「揭示律法真正

的含義並在行動中顯明 J 。 “
另一方面，就某些地古來看 3 耶穌似乎(至少從表

面來看)攝棄了最相關的律法 。 (1) <馬太福音》 五章
38 節及以下一一「你們聽見有話說 r以眼還眼 ， 以牙
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 . J 這裹，耶穌所棄置的不

是一項針對律法的後出條例 ， 而是律法本身，即以牙還
牙的復仇法 (lex talionis) (出 21:24 ;利 24:20 ;申 19:21 ) 。

(2) <馬可福音》 十章 2-9 飾一一耶穌關於離婚的教訓，
乃否定和撤銷摩西律法中同意離婚的條例(申 24:1 ) 。

(3) <馬可福音》 七章 14-23 節一一這襄耶穌似乎切斷
了潔淨與不潔淨食物的律法的整個根基 ， 尤其是他在七
章 的節中的話 r從外面進去的，不能污穢人 3 惟有從

襄面出來的，乃能污穢人。」馬可對耶穌的話的理解方
式是激進的: r這就是說各樣的食物都是潔淨的。 J (7:19) 

這裹的問題是，以上這三個例子是否真的否定了律

134 法，還是仍在食物律法民其解釋的(在以往流行的，在
當時可接受的)爭論範圍之內?馬太明顯是按照五章

17-20 飾的意恩來理解第五章裹的對立一馬太把這目
前放在接下來關於律法的教導的開頭 ，其意圖就是讓這

些教導這樣被理解 。 也就是說，馬太顯然把與律法的對
立( r你們聽見有話說.. .... ，只是我告訴你們 . .. ... J ) 

的 詳細討論見 Banks' {共觀福音傳統中的耶穌典律法} ，頁 204-226 ; W. D 

Davies & D. C. AII時間 ，(馬太禍音(卷一)) (M叫叭叭叭 Vol. 1, TCC; Edinburgh 

T. & T. Clark, 1988) ，頁 482-503 。參見本精第八章第五怖的討論 。
1的6 見 R.A.Gu間e」一………;ik…1間ω仙CI仙h ' {登山寶m酬酬苛訕訓il 澀酬酬W解t自的甘基礎} (何Th仰叫e Se仙圳叫F鬥川川11削仰n叩1叩馴o仰仰n川， 0仰n州1

Fo刮t川tυ川ndlωια叫'If仰Iωon}戶or Unde臼t叮3叫忱({的a仰3υmdiυ川P川啥1也g; Wa肘c∞0: Wo叫rd ， 1ω982釗) , 頁 139弘糾-仆14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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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為對相關律法的更深層的解釋 3 而非對相關律法的

取消 。 無疑 3 這也適用於他所記錄的耶穌關於食物律法

的教導 。 同樣 3 馬太對 《馬可福音》 十章(關於離婚的

教導)和《馬可福音》七章(真正的潔淨)的編輯和整

理表明 他認為耶穌的教導是將相關律法相對化，不是

將其取消。當傳統經文的條例有衝突的時候 ， 我們不得

不給予其中一條以高於另一條的優先性 ， 但這並不意昧

著另外一條就完全不需要了 。 因此) <創世記》三章 24

節(伊甸園襄關於婚姻的命令)顯示出 ) <申命記》二

十四章 l 節應該以嚴格的方式來解釋(不貞節是唯一可

以被接受的離婚理由) (太 19:3-9) 。 在馬太對 《馬可福

音》 七章 15-19 飾的整理中，耶穌對外在潔淨與內在潔淨

的尖銳對比消失了，耶穌的話變成了「兩者都可」的教

導 : 內在的潔淨比外在的潔淨更重要， 但是這並不是說

所有潔淨儀式是不必要的(太 15:17) 0 17 

因此，如果馬太的版本是接納耶穌教導的合理方

式，那麼就可以很合理地論證說，耶穌的教導在當時關

於解釋及應用律法的可接受爭論範圍之內 。這樣一來?

桑德斯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就可以論證.耶穌並沒有否定

律法的權威18 ) 而且 ， 耶穌和法利賽人之間並沒有真正的

分歧。 1 9

1 7. 還可參見 B. Linda悶 ， (昕有食物都是潔淨的關於耶穌與律法的思考) (AII 

Foods Clean: Thoughts on Jesus and the l aw) 載氏編， {律法與宗教以色

列與早期基督教中律法的地位} (La lV and Religion. Essays on fhe Place oJ fhe 

Law in Israel and Early Chrislianity; Cambridge: James Clarke, 1988) 頁

6 1-71 ; 見本性第三章第二怖和第人章第五飾的討論 。

1 8. 參見 Thoma ' (猶太教的基督教材1學) ，頁 115-116 '亦見引於 Mussner l 

〈綸猶太人 猶太教對於基'fl}教信仰的靈要性) ， 頁 1 20 ;參見 J. Koenig , 
〈對前;中的猶太人與基督徒新約基礎) (Je lVs and Ch川stians 川 Dialoglle

Ne\ν Tesfamenf FOll l1dafio l1s; Phi ladelphia: Westminster, 1 979 ) 頁詣。

19. Sanders ' <耶穌與猶太教) ，頁 291: r我發現耶穌與法利安人之間並無根

本的街突」。在私人通信中 3 乘德斯補充道 「在討論共襯福音阱l於律法的

敘述的l侍候，我:命種說，很難找到耶穌與任何人有本質的事論，也就是說 ，

爭論意見的分歧是在正.m.的範國之內。我並不認為耶穌特別接近菲1 1空空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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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二、 「罪人的朋友」
要像本書第六章第一節開始那樣來提這問題，將是

一種誤導 。 因為這樣做就使整個問題變成了在道德選擇

和倫理操守意義上遵守律法的問題，或者更深地說 ， 就

是在得知並按照上帝的意願處事的意義上遵守律法。基

於這一點 ，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一

直圍繞著替自由派新教徒昕強調的耶穌是個理想的道德

教師這一點展開 。

然而，這問題其實應該更多地以恩約守法主義的方

式來討論一一道行律法是守約地位的體現，是守約者身

份的體現一一守約者必讀道行律法，這是為了確定並且

保持他們作為上帝的守約于民地位的緣故 。 2。這個問題到

了耶穌的時代變得重要了，如我們將見，就不僅僅是律

法的問題，或者是倫理決定的問題，而是猶太人作為上

帝的于民如何生活的問題 3 如何在現實中遵照上帝的律

例 (statutes) 而行 (halakah) 的問題 。其結果是(這一

點我們也將看到) )產生了大量的宗派之事一一更重要

的是 3 那些不同意關於聖約的哈拉卡的宗派實際上就是

在解除聖約。

通過分析對耶穌的嘲笑 ，這一點就會最清晰可見:

嘲笑耶穌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 J (太 11:19/路 7 : 39) 。

這嘲笑清楚地暗示著 r與罪人為友 j 是耶穌慣常行為

處事的一部分 3 而這引起了其他猶太人的反感 ，至少是

們同其他人一樣，都堅持安息日律法與食物律法。從公元一世紀的j好有遊樣

來看 ， 我們可以說，在當時昕有人的 11臣中 ，耶穌似乎並沒有僧越造兩條柯:法.

當時有些人可能會拒絕接受他在經文中尋找類似的種做來澄明比如l拾麥穗

的行為是正當的 ， 但赴共慨捐if甚至沒有論爭論因耶穌的辯護而停息 。 ~學

派彼此在一些多少與此相當的 |甘i迎上有分歧，但一方似乎並不因為另一1fm

不充分的論撿來支持自 己的做法就棍其為你越。」 按記述，在對耶穌的批評

東使用了 「界人 J (s i nners) 一洞，而對我來說，氣德斯的回答並沒有充足

考慮越做法的重要意義。見本j~f第六í.'t第二節的討論 ﹒

刮 目前ijlJ個階段的討論能意識到仲法的聖的的功能'的功於 Sanders' (保n<<:

與巴勒斯坦的猶太教> (參見本位第一章第四節和第二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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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法利賽人的反感(可 2:15-1 6 ; 路 15 : 1-2) 。 但是 3
這些「罪人」是誰?桑德斯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批評了

耶雷米亞斯 :耶雷米亞斯以過於直接的方式把「罪人」

等同於「應許之地的于民J ('amme ha-arets) 0 2 1但是
他關於「罪人」的討論太過集中在這方面，就低估了 「罪

人 J 這個詞的全部力度，而且似乎忘記了當一個猶太人

把另一個猶太人稱為「罪人J 時的強烈譴責意昧 。 因為
「罪人 J 不僅僅意昧著道德上或是倫理上的邪惡) r故

意悟越律法的人J 22 (如詩1:1， 5) 37:32-36; <便西拉智

訕。 4 1:5 -8) 。 如桑德斯指出的那樣 ) r罪人 j 也意昧著 136 

排拒一一一被排拒的是「那些因為以明確的或不明確的方

式拒絕以色列的上帝的命令而無法被社會接受並且身處

以色列的宗教之外的人 J 0 23更確切地說 3 在耶穌的時代 3
「罪人」是一個非常索派化的術語一一它指的是那些界

限之外的人，而這界限是由使用「罪人J 一詞的群體定
義的 3 而「惡J 的定義就是在界限之外的行為 ， 是那些
自以為在界限之內的人昕認為的不被上帝接受的行為 。 24

關於「罪人」之使用最明顯的例子是 「罪人」或

多或少是「外邦人J (Genti le) 的同義詞。 25因此 《禧年
書》二十三章 23-24 節中有這樣的描述:

2 1. Sanders ' (耶穌與猶太教> '頁 176 及以下 「在猶太教的文獻中 ，我沒有
發現任何算是與法利1l:人有關的鮮體認為普通百姓是不可容忍的J (頁 1 80) .

22 同上 ，頁 385 '注 14 .

23 向上 ，頁 2 1 0 。阱， 夫壘( L. H. Schiffman ) 也低估7 月íl人 J 這個稱號中辱lz
的意思 ，因為他稱 「甚至最惡毒的人也不會jliíi':t其他ltf憾的人離開猶太杜
辨 。做包赴界人，但是猶太人都是一樣的 J (見氏著， (十字的 口 ) [Crossroads] , 
~宙 JCSD ， 頁 116 ) ;經可參見氏者， 01月太人是推門，頁 3-4 以2是各處。

24 桑德斯注意到同樣的特點，見其 〈保緣與巴勒斯坦的研太教> '家引， r邪
恕的人J (The Wickcd ) ;例如脅中諭 《榴年lln '頁 364-375 . 不幸的是，
他未能把這證lll!1:ít人到其另一著f1'<耶穌與猶太教〉關於「罪人」 的討論中 。

25 以下的段落採用了的文 〈法利賽人、界人與耶穌) , íli'( Neusner ~事媚， (形
成的猶太教與基督教的社合世界) ，頁 264-289 的部分內容，並加以的縮 。
泣飾文章再版於j:Jl著 〈耶穌、保線與作法> '頁 6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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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將高抬那些外邦的罪人 3 讓他們來對抗猶太人

因為猶太人對這些罪人毫無同情憐憫之心

他們將在以色列製造騷亂，對抗雅各的後代

在那些日 子衷，猶太人將衷央 、呼號 ，祈禱

從罪人、外邦人手中得救

在 《所羅門詩篇》 中 (2:1 -2) ，也有暗示罪人即外邦人
的敘述( {所羅門詩篇》 作於龐培的羅馬軍團佔領耶路

撒冷之後)

罪人傲慢地以重鋒摧毀了堅固的城牆，

而你無能為力 3

外邦人進入你們獻祭的地方，

他們的鐵蹄傲慢地踐踏了聖所。

如我們將見，保羅筆下就反映出這典型的用法.他向彼
得指出， r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J (加

2:15) 。 “在這類段落中，統一的概念是外邦人的定義不
37 是殺人犯和強盜，而是其行為在律法的界限之外的人 。
他們確是「沒有律法的 J (law品ss) 。 因為他們沒有律
法，所以不屬於律法的子民 3 而且也不必遵行律法。

然而，這襄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以色列于民的內

部，界限也可能存在 3 而「罪人J 指的就是那些不被某
個特別宗派認可的 。 因此 《馬加比一書》 中有這樣的用

法 r罪人和不遵行律法的人 J (1:34; 2 :44, 48) ，這
顯然包括作者認為叛教的那些人 ， 即叛教的猶太人 。在
馬加比革命的最初的一股時間襄 3 宗派鬥哥哥似乎非常激

26 還可參見〈持炳) 9:17 ; <多比你) 13:8b ; (且r !'，(ii門游絲) 1:I ; {路jJfl福
-r:D 6:33 m人) / (!馬太桐音 ) 5:47 (外邦人) ; (馬可福音) 1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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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而「罪人」或相關的詞經常用來批判或譴責敵對的

黨派或團體 。 比如說 3 在 《禧年書》 和 《以諾一書》 中 ，

曆法就成為爭論的焦點問題。這兩部書的態度很清楚:

遵守錯誤的曆法或節期就是不遵守律法，就是對聖約的

違背，就是「行在外邦人的節日襄J ( {禧年書> 6:32-35 ; 

23:16 ， 26) 。 就像在 《以諾一書》 中， r義人」就是「行

在義的道中 J '就是把自己與那些錯誤地遵守節期、節

日的「罪人」區分開來的人( (以諾一書> 82 :4-7) 也

就是說，一些猶太人譴責另一些猶太人為「罪人 J '把

他們歸為外邦人的行列 。

在如此的宗派鬥爭中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罪人」

與「義人」之間的尖銳對立。 作者當然是把自己視為「義

人 J (或其代盲 ) ， 也就是(而且唯獨他們才是)遊行

律法、保持著守約地位的人。他們譴責並嚴懲「罪人」一一

那些生活在聖約之外的人 。 在每一樁事例中 ，表達的都

是猶太的宗派主義者(義人)譴責其他猶太人為「罪人」。

在《以諾一書》一至五章中， r被揀選的義人」斥責那

些 「不虔敬的罪人J (1 :1, 7-9 ' 5:6-7) : r你們沒有保留、

遵行主的律法 J (5:4) 。這裹， r 罪人」指的是那些實

踐猶太教義的方式與「義人」不同的猶太人 。死海古卷

也是一樣。這些守約者發展出一套對妥拉的獨特詮

釋一一提到「公義的教師J '並且認為自己就是那新聖

約，他們否定耶路撒冷的聖殿祭禮，而在昆蘭強化對律

法的遵守。那些不與昆蘭團體同道的人是政治上和宗教

上的對手 ， 昆蘭團體在公元前二百年與之分離，而且嚴

厲地譴責他們是「彼列的人 J (men of Belial) 、「追求

享樂的人」、 「欺騙者 J ; 他們從義的道路上偏離 ，偕

越了聖約，諸如此類 (CD 1 日-21 ; 1QS 2.4-5 ; 1QH 

2.8- 19 ; 4.6-8 ; lQpHab 2.1-4 ' 5.3-8 ; 4QpNah 2.7-10) 

根據對這些段落的慣常解釋 3 昆蘭團體的這些敵對者主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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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法利賽人。 27

在耶穌傳道約一百年之前的 《所羅門詩篇》也有這

樣的特色。寫這些詩篇的人認為自己是「義人J (虔敬

的人) (如 3:3 -7 ' 4:1 , 8' 9:3 ' 10:6 ' 13:6-12 ' 15:6-7) 。
他們的對于就是「罪人J 一一不僅僅包括外邦人或惡人，
也包括那些居住在猶太地之內的宗派的敵人，可能是哈

斯摩尼家族的撒都該人，他們賽奪了祭司的權力、站污

了聖所(1:8 ' 2:3 ' 4:8 ' 7:2 ' 8:12-13 ' 17:5-8, 23) 。換
句話說， I 義人j 就是譴責另一些猶太人為「罪人J 的

人 。 最後，我們還可以列舉出 《摩西遺首Ii)七章:這是

對「無神卻裝作義人的人」的直接攻擊;他們的「于和
心 J 都「碰觸了不潔淨的東西 J ' 儘管他們說 「不要

碰我免得污染了我 J (7:3 ， 9-10) 一一這很有可能又是對

法利賽人的攻擊 3 這清楚地反映了關於潔淨儀式的爭論

與衝突 。
以上列舉出的這些文獻的範圍包括了從耶穌之前一

百五十至二百年之間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群體那襄流
傳至今的主要著作的大部分 。 這些著作的時間還超出了

上述時間範圍。顯著的一點是 他們都打上了宗派之爭

的烙印 。 事實上 3 猶太教歷史上的這時期似乎充滿了宗

派門事 。 泊在古代猶太歷史的其他時期，宗派門事，從未如

此明顯 。 很顯然，在耶穌的時代，猶太教充滿看各種不

同的群體，而他們都自認為他們才是唯一忠於聖約和律

法的人，所以他們都譴責其他猶太同胞對律法不忠誠。

27 參見 Saldarini ' <法不1I哥哥人的文士與撒有1\該人) ，頁 279 注 6 .
28 ?猶太人派別之爭的全盛別是在公元的二世紀中藥到學殿叫做(公元七0

年 ) J (Cohen ' <從馬卡比到米示今> '頁 143) ; I司 1時參見 Saldarini ' <法
利建人的文士與掀有1\該人} ，頁 65 、 210-211 ; J. A. Overman ' < <馬太椅
背〉與形成的猶太教 馬太群體的社會生活) (Matthew's Gospel alld Fo川Ja訂閱

JJJd.αiSIl1. The Social World 0/ U叫theal1 COmmlll1旬; Minneapolis: For甘e峙，

1990 ) ， 第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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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圍繞著幾個爭論的焦點則是「義人」與「罪人」 。

昕有這一切的重要性都因為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的

調查而變得更清晰可見一一尤其街突在群體的自我定義

中所起的作用這個問題上。 29為了形成並保持他們的身

份 》一個群體不得不與其他群體區分開來 。 其他群體與

他們越接近、越相似 3 那些區分他們之間的界限就變得 139 

越重要。這襄有兩個必然的推論 。 (1) 在這過程中 ， 街

突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 在面對共同敵人的時

候 ， 使團體團結起來 3 加強群體的獨特性意識、在這種

獨特性中的稱義意識就很重要 。 群體越相近或越相似，

街突也就越劇烈 正是兄弟嚴重威脅著身份的認同(這

就是著名的「兄弟競爭J 現象) ;正是與你極為相近的

派別拉走了對你的支持並破壞了你作為獨立實體而存在

的理由 。

(2) 在這過程中 3 他們產生分歧的問題 3 那些「差

異」的事項，顯然是不同競爭群體之間的界標 。 這意昧

著 3 他們各自輪廓的某些特徵，也許就該輪廓上的其他

特點來說 3 並不卡分重要 3 但恰恰因為它們是不同之處 3

是界限的標誌 ， 就變得重要起來 。 我們在第二聖毆猶太

教作為一個整體上已經認識到這一點 3 因為猶太人尤其

依靠割禮、安息日和飲食律法 ， 使自己與外邦人形成「差

異 J ' 與之對立 。 30而在猶太教內部 ， 顯示差異的界格就

必然是關於哈拉卡(恩約守法主義)的分歧:如何作為

一個虔敬的、忠誠的猶太人生活 。 因此 3 對曆法、對合

法的祭司制度、對儀式潔淨的過分強調 3 就成為我們剛

才回顧的證據的一個特點 。

勿 在剛才 捉到的那篇文章中 (注 25 ) ，我尤其參考了 L. A. Coser ' (社會衡爽

的基礎) (The FOJJJJdatiolls oISocial COlljlict; London: Routledge, J 956 ) 。
30 參見本脅第二:4t第三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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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 3 這樣的衝突並不單純是「合宜的」課堂

分歧。它不像是會堂的爭論 ， 在會堂的爭論中 3 不同的

意見可以保留在拉比的傳統之內 3 觀點的多樣性是可以
接受的 。 上述評價就沒有充分理解這類著作中所顯示的
感情深度 。 這些著作的語吉如此激烈 3 因為差異的問題

被視為生與死的問題:這事關個人與群體的身份是否確
立;事關能否得拯救;事關上帝與以色列人所立的聖的

的意義與特點。這些不同的解釋在旁觀者看來似乎並不

要緊 ， 但是對於宗派自身來說，卻是本質的差異，那些
顯示為一個群體的人們會不惜任何代價保衛這些差異 。

所有這些在「罪人」 一詞中表現得很清楚:罪人體現了
宗派內部的爭論 。 在耶穌的時代 3 把一個猶太同胞稱為

「罪人 J '既是譴責他實際上處於聖約之外 ， 也是保衛
140 自己的身份和界限，保衛群體對「遵行聖的 j 的詮釋 。

法利賽人的情況如何?我們不能確認剛才回顧的第

二聖殿猶太教的文獻是法利賽人所作( (所羅門詩篇》
也許是) 0 3 1然而 ， 我們確定的是:他們也很有這種派別
精神和宗派之爭的特點 。 以下的幾點證據值得注意。 (1 ) 

一般同意說 ， I法利賽人j 最早意昧著「隔離的人j 。
他們是被區分出來的 ， 甚至與其他猶太人不同，因為他
們執意要為上帝而保持與其他猶太人「隔離 J 0 32根據法

31 參見 G. W. E. Nickelsburg ' (聖經與米示~之間的猶太文獻) (Jewish 

I 吋η叫f州固IIr吧A它e b仰el仇wν吋ee凹叫111的he Bi刊沾bl他e ω，d 1的he Mish仰Jυ附11閒7叫α叫h; P刊hiωila叫dω蚓le蚓圳el州lp戶)1油hi悶a: Fortr閃es阻s!几Lo叩ndωon1 

;仗C帆t;l;l;s;h沁沁9%蚓馴8釗圳lυl • 頁恥恥2釗12 ; 聶賴i特 (恨R.B.W帕n馴i
(ωOαId Teslamenl Pse l1depigraplw l 發二， 頁 641-642 的相關論述 。

32. Schür缸 ， 卷二， 頁 396-397 既然昕有以色列人都必須杜絕不潔淨 ， r法利
雙人一定是因為他們更加般格地理解潔淨而得名 ， 他們將自己隔離開來 ， 他
們的規定大部分人並不參與 ， 也就是說， 他們不僅僅將 自 己與外邦人隔離開
來 ， 而且與本民族的其他人隔離開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被稍為 『隔
離者』 或 『 自我隔離者J J 。參見 Saldarini • (法利饗人的文士與掀都該人) • 

頁 215 、 220-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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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iJ賽人的作為一個潔淨群體的理想 ， 33我們得知其中的含

義與以上所說的是一致的 ， 即這理想表明了一種基本的

宗派態度，為了保護他們的理想和身份，他們必須對威

脅到他們的理想和身份的人持批判的態度 。 我們會在同

桌吃飯的問題上發現這一點如何體現 。 34 (2) 我們看到，

法利賽人很有可能是死海古卷和 《摩西遣詞11>作者所激

烈批判的對象 。 如果是這樣的話 3 我們就無需懷疑-至

少他們的一部分人會為自己劃清界限 ， 並且會不遺餘力

地反擊他們的攻擊者 。 (3) 從約瑟夫的著作和 《使徒行

傳》 我們得知 2 法利賽人以「嚴格 J (akribeia) 著稱，

即嚴格遵守律法，他們追求律法的精確和準確

(Josephus ' {猶太戰記> ,1.1 08-109 , 2.162; (生平

自述》 巴ife] 191 ; <猶太古史> ' 20.200-201; <使徒行

傳》 泣:3 , 26:5) 0 35這一點不足為奇，如果他們認為那

些不嚴格遵守律法的人是對律法的不忠 ， 那麼他們就稱

這些人為「罪人J 0 (4) 從保羅那襄我們得知 ， 至少有

一個法利賽人不但用吉語責備他的猶太同胞，甚至直接 141

動用武力，而他這樣做只是為了要維護以色列守約地位

的完整性 。 36

針對這背景 ， 福音書稱法利賽人在評論耶穌的哈拉

卡和行為時嘲弄「罪人」就很合理了 3 尤其是 《馬可福

音》二章 16 節作為對「義人」的批判 。 與其他許多宗派

一樣 ， 對「義」的宣稱無疑是身份確認的根本 。 他們相

33 參見本位第三î;1:第二節 (二 )

34 參見本科第六宜在第三怖 。

35 參見 A. 1. Baumgarten ' <法利賽人的名字> (The Name ofthe Phariseesl 

戰 JBL 102 (1983 l .頁 413-417 .

36 參見本f!r第七î;î第二飾 。 很也憾我們一直錯誤地從保羅那裹了解公元七0年
前的法利賽主義 ， 不做他是一個 「懷有敵~:刺兒證 J ' 尤其因為保釋是唯一

的一個生活在公元七0年前的時期、 又在那個時期寫作從而為我們留下任何

;澄據的法利賽人 。 參見 Segal . (皈依者保Hl\ ) . 這會使我們對這問題有一

個正稚的認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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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他們是忠於守約責任的，因此他們是「義人j 。既
然這宣稱至少與他們獨特的哈拉卡有關，那麼稱義就是

對哈拉卡的確認和維護。毫無疑問，這樣的宣稱必然導

致一個推論 那些忽視哈拉卡、對哈拉卡有爭議、以不

同的方式(以自己的方式)解釋並實踐律法的人就是不

義 i 就是「罪人」。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他們對其他猶太
人(不管他們是誰)嚴加責備，並且對耶穌與這樣的人

交往也嚴加責備。對耶穌的這種宗派的敵意之深也是不
容忽視的。不管是法利賽人還是耶穌，甚麼是他們是否
真的理解上帝意願的關鍵， 這一點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這是桑德斯沒有論及的維度 3 而這個維度也削弱了對耶

雷米亞斯本可說是精采的批評。 37

三、耶穌、法利賽人的哈拉卡和昆蘭社群
一一同桌吃飯的問題

根據所有這些，耶穌和律法的問題可以而且實際上

必須完全重塑 。這不僅僅是「律法與福音J 的問題， 也
不能迅速被轉化成這樣的術語。這不是一個人應該或者

如何作倫理決定的問題一一選擇是條例的倫理還是愛的

倫理 ，儘管根據耶穌的昕吉所行可能引申出許多這樣的

142 問題 。這是挑戰宗派對律法的態度和表述的問題 ，因為
這種宗派的態度破壞了在上帝揀選以色列中所表現出的

基本原則 。

在以上討論過的安息日爭論中 3 我們可以看出一些

37 這一點見乘德斯il1近的作品I <從耶穌到米示傘的猶太律法} ， 尤其是頁
236-242 '關於「排他主義J (Exclusivisml 的討淪這一î:íllll注的問姐仍然
是法手IIff人對普通大娥的態度，以及法草IJ寮人是否「把猶太教作為宗教來控
制 J (耳 [1宙米亞斯仍然是卡拉針對的 目標) 。然而桑德斯未îìM:J山的是，法剎
錢人消晰而嚴格的界限有存在的必要 ， 尤其是當這個群體並不控制定T強個社
會而必須從主流社會中心l側，自己的l侍候(參見 Saldarini ' 耐心的文
士與撒都該人) ，頁 8 ， 注 11 ) . 另外，他沒有考慮 〈為可指音) .=.î;1: 16 

節使用[界人j 一洞有派HII 之箏的Xl":1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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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倪。根據《馬可福音》二章 23 節至三章 5 節 2 耶穌明

顯反對並批評的是關於安息日哈拉卡的態度 ，依照這種

態度 2 一位猶太同胞的安康不及一項引申得出的安息日

|哈拉卡重要 。在所有三部共觀福音的敘述中 ， 耶穌的批

判矛頭直指法利賽人。但是同樣有趣的是 : 昆蘭的材料

既包含《馬太福音》關於耶穌在安息日治好枯了的于的

敘述(太 12:9-14) ， 也包含 《路加福音》關於耶穌在安

息日治好患水腫病的人的敘述(路 14:1-6) í你們中間

誰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裹，不把它抓住拉上來

呢? J (太 12:11/路 14:5 ;參看路 13:15) 。但是根據

CD 的敘述 3 任何人都不准在安息日把掉在坑裹的牲畜拉

上來 (CD 11) ， 耶穌教導中暗含的意思是明白的-他訴

諸於這事實一一在這一點上，法利賽人不同意愛色尼派

對哈拉卡的解釋 ， 他訴諸於法利賽人自己對哈拉卡更為

自由的解釋邏輯。到這爭辯不僅是典型的拉比式爭辯的例

龍一一-以小推大 (a minore ad mai悶， qal wahomer) ， 它

也可以被看作宗派之事。耶穌事實上在說 í如果你們

法利賽人能夠看到與愛色尼派在這一點上爭論的必要，

如果你們能看到動物的生命比哈拉卡更重要，那麼你們

就能夠認識到同樣的原則適用於在安息日滿足人類的需

要。」

然而 3 耶穌與法利賽人和愛色尼振爭論的最大的焦

點，在於同桌吃飯(tab1e品llowship) 的問題 。對耶穌和

罪人的嘲笑幾乎總是集中在這一點上 í為甚麼他和稅

吏和罪人一起吃飯? J (可 2:16) ; í人子來了，也吃

也 11晶 3 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

(太 11:19) ; í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J (路

38 迫與馬太對 ι，~可相音) (10改封面娃一致的(見本1!}第八章第五節 〔一〕 的 i荷

;淪 1 '因為他把耶穌的教導放從拉~t.，淪串的1，~氛下 。 但是路)111 也保的了迫你

統 ， 這說l勿在這個問題上馬太的材料不僅僅赴他自己改編的成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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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 I他竟然到罪人家襄去住宿 J (路 19:7) 。 大家

143 記得法和l賽人總是在這一點上批判耶穌 3 因此從這一點

上我們推斷:第二聖殿猶太教時期充滿了宗派之事，他

們認為他們自己的身份和界限困在耶穌選擇同桌吃飯的

舉動中所包含的批評而受到了粒大的威脅 。"

這襄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的是 在古代的世界 3 好客

的原則和實踐是多麼重要的事，在古代近東地區 3 同桌

吃飯具有非常的宗教和社會意義。在猶太思想中，亞伯

拉罕和約伯是值得讚美的好客的表率 3 而分享食物正是

他們好客的表現 (創 18 ;伯 3 1: 31-32} 0 40耶雷米E斯也

論述了同桌吃飯的重要意義 41

邀請人吃飯是一種榮耀。這是表示和平、

信任 、 兄弟之情 、 寬恕的提議，簡而言之，同桌吃

飯意味若分享生命。

在猶太教 中 ，同桌吃飯意味若在上帝面前

的同胞情誼 ，因為每個人在飯桌上分食一塊掰開的

餅，將顯示出這樣一個事實;每個人都分享了主人

在掰開的餅前說的祝福的話 。

我們還應該記得，同桌吃飯對耶穌來說是很重要的。(1)

他的大部分教導都是在飯桌上說的 i 它類似於一種「席

間談話 J (可 2:15-17 ' 14:3-9 ; 路 7:36-50 ' 10:39-40 ' 

11:37-41 ' 14:1-24 ' 19:5-7 ) 。事實上，耶穌對飯桌的喜

39 參看 Salda rini ' (法利賽人的文士與掀背11技人> '頁 1 33 、 136 ' 168- 169 . 

40 亞伯拉罕 Philo ' (綸亞伯拉罕> (De Abralw lI1o) , 107- 11 4; Josephlls ' 

“西太古史> , 1.1 96; (克萊門-~!t> 10.7; (:希伯來{!f> 1 3:2 或許也是 ，
約伯 〈約伯也立111 > [Teslamel1loJ Job] 10: 1-3 ' 25:5 ' 53 : 3 . 還可參見抽著 《單位
為百> '頁 744 .

4 1. Jcremias ' (車rr約州學> '頁 11 5 . 他引用的是 《列王紀下〉二十五ï:I: 27-30 

節(參且~JjI152:3 1 -34) ，參見 Josephll s ' (猶太古史> ' 19.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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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使他得到了「貪食好酒」 的名聲(太 1 1:1 9 ;路 7:34)

(2) 飯餐也是耶穌教導的一個特點 尤其是婚宴 3 更

具有明顯的終未諭意味(可 2:凹 ，太 22:1 - 14 ' 25:10 ;路

14:16-24 ' 22:30} 。 尤為重要的是:耶穌暗示其意願 3

即其同桌吃飯的特徵是由終未娃席所決定 3 並且預示著

終未鐘席 (路 14:13 ， 21 :那些主人呼召來參加終未娃席

的人，正是耶穌鼓勵法利賽主人邀請的人)

正是耶穌所教以及所活出來的信息 3 使他與誰同桌

吃飯的問題成為爭論的焦點 。 他與稅吏和罪人一起吃 144

飯，顯然是冒犯其他猶太人的主要原因 。我們很容易理

解， I稅吏j 當時大概一般被看作叛教者，是佔領者當

局的幫兇'是佔領者統治被佔領地區的工具。「罪人」

我們已經知道這是一個宗派術語 。 那麼對耶穌的批判的

焦點 3 如共觀福音所記載 ，就在於他與這些人同桌吃飯 3

因為許多法利賽人認為 ，耶穌這樣做是對他們作為忠誠

的守約子民(義人)的自我理解的挑戰，是對他們的身

份以及區別身份的界限的一種成嘴，。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 ，紐斯納從拉比傳統的角度為共

觀福音提供了大量的確認材料 3 尤其是同桌吃飯的問

題 3 紐斯納從公元七0年前拉比傳統的角度對這問題的

重要性作了大量的論證 。 紐斯納對七0年以前拉比傳統

的研究其有重要貢獻， 尤其就希利會堂與沙買會堂之間

的爭論 3 作出了驚人的結論 。但

從三百四十一個會堂法律章節片段中，至少二

百二十九段 ， 即將近百分之六十七的部分直接或間

接地談到同桌吃飯的問題 …... 關於潔淨儀式的會堂

律法主要是針對食物的潔淨問題的，包括準備食物

的 Nellsner' (從派耳1 1之爭到敬皮> '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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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器具、製作等 方面 。 此外 2 法利賽人關於安

息、日和其他節日的律法 3 在很大程度上包括食物的

準備與保存 。

組斯納還指出 ， 這種對食物的關注從屬於法利賽人對將聖

殿的神聖和潔淨擴展到整個猶太地區的關注，它不僅表現

在特殊的或儀式的飯餐中 》 也表現在所有飯餐、日用飲食
中 。 43關於這主題的討論的相關材料是很清楚的 。

桑德斯在這一點上對紐斯納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3 認

為紐斯納對拉比的材料作了錯誤的讀解 。桑德斯從自己

對拉比傳統的研究中得出了這個結論 ， 組斯納在這一點

上是百分之百地錯了 。 44用這里的短短幾頁再吹檢驗桑德

斯與組斯納之間爭論的證據是不可能的 。 我們能夠說的

是:把紐斯納完全否定的做法是很值得懷疑的。

145 (1) 紐斯納的發現雖然有點言過其實 ， 但是它與其
餘證據緊密相連:法利賽人是「把自己隔離的人J ' 在
對妥拉的道行方面非常「嚴苛 J ;的公元七0年前的猶太

教的宗派之事在種種差異和分歧上達到了白熱化的程
度 ， 飯桌具有重要的宗教和社會意義 ， 因此是界限設立

和保持的標誌 i “我們還將看到 3 這個問題對於法利賽人

的主要對手之一愛色尼派是多麼重要 。 47

(2) 桑德斯自己的分析也得修正 。 其- ， 桑德斯意
識到法利賽人對屍體的污穢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 但是他

的同上，頁 87-88 . 參見本科第三章第二世'îi ( 二 ) 的討論。

44. Sanders ' <從耶穌到米示傘的猶太律法> '頁 166-236 。
“ 見本瞥，頁 140-1 4 1 (過碼)
46 參見 Saldari凹 ， <法利發人的文士與掀者IS~，主人> ' 尤其是頁 2 1 2-216 . 今天

的猶太人恐怕會很支持這種微點 正是在飯桌上，當今猶太教的不同種形式
能m楚地表現出來 。一個人在飯桌上過行的規則表明了他是屬於哪一種宗教
派別的猶太人 。

47. 見下文頁 146- 148 (撞撞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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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是「為了滿足額外的潔淨而做的改要行動 J 0 48然

而 3 這種歸類法忽視了一個事實 在宗派之爭中 3 如此

的狀要問題會成為主要的爭論點 。 49其二 ，桑德斯自己也

承認，把法利賽人從「同僚J (如berim ) 中區分出來是

很困難的 。 "但是在後一種情況中，對於維護飯桌的潔淨

並沒有公開的爭論 。 51 因此桑德斯論點的可靠性就打折扣

了 。 最後，談論這一點需要謹慎 ， 尤其是把拉比的傳統

作為證明七0年之前的法利賽主義(律法主義)的證據

的時候 。 因為當拉比的傳統在標準的猶太教內部建立並

獲得統治力量的時候 ， 這些傳統本身就已經從法典變成

文化 ， 並不斷地開始修整、完善。因此這些傳統並不能

反映七0年之前宗振之爭的全貌 ， 因為那時法利賽人不

得不為保衛自己的身份、保衛猶太教的信仰行為 2 而與

那時猶太教內部的其他派別作門事 。 52

(3) 這里還必須堅持的是 : 共觀福音的傳統至少包

括我們關於七0年之前的猶太教(包括法利賽人)的最

重要的證據 。 它不可能在七0年後完全被消除，並且尤

其在這一點上(對耶穌與「罪人」 一同吃飯的批評) , 146 

它當然追溯到七0年之前的傳統， 53也因此與其他證據非

常緊密地結合起來 。

因此 3 即使紐斯納誇大了他的觀點 3 但是一個相當

48. Sande間 ， <從耶穌到米示傘的猶太律法> ' 頁 232-235 • 

49 與 Kraft & N ickelsburg , EJM1 形成對!!!{: í在這種情況下，在關於律法的關
將與爭論中的差異，就敏捷于|到絕對其理或者謬誤的周而 ， 也因此 ，差異導

致的結果就是得到救廠還是被罰下地獄J (EJ閥 ，頁 18 ) 。 還可參見本主?

第二章第三的以攻頁 55-56 (過傌) 的討論 。

50. Sanders ' <從耶穌到米示傘的猶太律法> '頁 154-155 、 250 .

51 參見 Schü間，卷二 ，頁 398-400 ;參見乘德斯之前的論述 .~盡可參見 Saldarini '
〈法利賽人的文士與微都該人》 中的前副11討綸(頁 2 1 6-220 )

52 參見 Saldar i叫 ， <法利賽人的文士與微古11該人> '頁 8 ，注 11 。

53 乘德斯接受這觀點這些批評是耶縣提出的 ( <耶穌與猶太教> '頁 1 79)

但赴因為他也誦了派別之箏的背景:以及耶穌這些批評的重要性 ， 既以他沒能

認識到與紐斯納在這一點上爭渝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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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觀點還是顯現出來。同桌吃飯很可能是法利賽人

的律法(其功用是身份的界限和標誌 ， 把他們與其他宗

派「隔離開來」的標誌)的重要元素之一。 此外 ，對法

利賽哈拉卡提出質問或者就法利賽哈拉卡進行爭論的

人 3 被法利賽人(或者至少是被法利賽人內部的「同僚J ) 
看作是一種威脅，甚至是對他們的身份的攻擊一一這是

必須要被抵制或者堅決回擊的。很顯然，耶穌在許多法

利賽人看來就是這種威脅一一他挑戰了洗手的儀式 3 而

這是一種界標 3 法利賽人以此來與其他猶太人的不潔行

為相隔離一一他與「罪人J 一同吃飯，以此挑戰法利賽

人對「義」是甚麼和「義」要求些甚麼的理解。耶穌威

脅著法利賽人的身份，挑戰著法利賽人的界限。在法利

賽人的眼裳，耶穌的行為等於對聖約的挑戰，耶穌破壞

了聖約，甚至可以說放棄了聖約 。 質疑他們自己對恩約

守法主義的確定規定、理解和實踐，不但是對律法的威

脅 3 也是對聖約的威脅(律法是聖約的最基本的表現形

式) )這實際上讓以色列的建立支柱(即使不是兩個，

也是一個丈柱)受到質疑。"

同桌吃飯的問題對於昆繭的守約者來說更為嚴重 。

從約瑟夫的描述中，我們已經得知 3 日用飲食對他們來

說多麼重要:潔淨之後，他們會像去某個聖昕那樣去餐

室 i 飯前飯後都要禱告，吃飯時要保持絕對安靜;他們

147 吃飯時穿的長袍類似於「神聖的制服 J (Josephus ) {猶

太戰記> ) 2 .1 29-1 33) 。 將要成為守的者的人要經過嚴

格、仔細的見習，才能獲准碰觸「共同的食物 J ( {猶

54. J:直接值{1手指出的是 l耶穌自己很有可能被法利饗人1ttJ或是界人(在共做編音

中耶穌沒有被稱為斃人 ， 這事質是耶穌被尊重的標誌， 耶穌被當J真是教師而

{1}到尊重一一參見可 12: 32-33 ;路 7 : 36 ' 11 :37' 13:訓 ， 14:1 ) 。因此，耶穌
是否界人的問題，這不是基督徒以徹底的否定能夠回答的 。 造極指控中「界

人」的意思 ， 在討淪它之前必氛分析清楚一一這娃一個重要的例子，故l見了

處境式解經&使之可能的/F&史研究的必藥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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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戰記> ) 2.138-139) 。 這幅圖畫如今已經從死海古卷

得到了第一于確認 。 1QS 6 肯定了共同飲食的宗教重要

性。每一頓飯前 2 餅和酒都必須得到祭司的祝福 (6.2

4-5) 。 這最文字先描述了團體內吃飯時嚴格的等級座吹

(6 .8-9) ) 55接著描述了飯前祈禱的語吉和步膀，這與約

瑟夫的描述互相呼應 (6. 16-17 ， 20-21) 。我們尤為感興

趣的是 1QS 6 和 1QSa2 (這殷文字描述了終末的建席 3

以色列的彌賽亞也會參加)之間種種極為相似之處 。 描

述這兩頓飯的語育是相似的 。 也就是說，昆蘭社群的日

用飲食被視為是(尊貴的)彌賽亞來臨的終未建席的預

|膚 。 在這一點上與耶穌的相似是驚人的 。 56

昆蘭社群在共同飯桌上表現出的對聖潔的關注和維

護則更令人吃驚。不僅見習者需要經過很長的準備期才

能參加共餐，而且，即使是團體驅逐在外或受紀律處分

的人也被期待會繼續遵守他們在獲准參加共餐之前所立

下的嚴格誓吉(Josephus ) {猶太戰記> ) 2.143) 。 那些

被社群驅逐的人或者不允許參加共餐的人的名單列得很

清楚，一般指的是 :

沒有人在沾染了不潔之物之後還能力口入上帝子

民的行列.. 沒有身體有殘疾的人(或手足麻癖、

政足、或瞎 ß!l、耳聾、啞巴等身體的可見的殘疾)

能夠進入聖所﹒ 因為聖天使在他們的(集會)

上 一 不讓他加入集會，因為他是污穢的 ( lQSa

2.3-10) 

以上名單以及名單昕關注的事情在 1QM 7.4-6 、 4QDb 和

55 這一點與斐治對愛色尼人的描述相符合 ， 兒氏著〈善者皆自由 > (Qllod olllnis 

problls libersit ) ， 8 1 ; 參見 Josephus' (猶太戰紀> ' 2.150 ' 
56 見本瞥 ， 頁 144 (單是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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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QT 45 . 12- 14 中都有呼應 3 而且顯然依據的是《利未記》

二十一章 17-24 節，它描述了那些禁止擔任祭司的人 -

你告訴亞倫說.你世世代代的後裔 ，凡有殘疾

的，都不可近前來獻他土帝的食物。因為凡有殘疾

的 3 無論是喀眼的、痛腿的 折腳折手的 (利

21 :17-21 ) 

這是昆蘭教派認為自己是祭司社群的一種最清楚的表

現:這些關於誰被禁止擔任祭司的條例只適用於他們自

己的團體 。 昆蘭與法利賽人(或「同僚J )之間的相似

是著名的 .我們可以說(我們以不同程度的把握) ，這

兩個群體都試圖在日用飲食保持某種從原則上講只有聖

殿及其禮拜才要求達到的潔淨水平。就愛色尼派 3 尤其

是對昆蘭的封閉社群而吉，潔淨的標準和界限無疑強化

了 ， 並且在執行上更加嚴格 。

對我們來說尤其突出的是:在這種情況下 3 耶穌在

《路加福音》 十四章 的飾和 21 節中所說的話似乎回應

看上述這些昆蘭條例 。

耶穌又對請他的人說， ["你擺設午飯或晚飯，

不要請你的朋友 、 弟兄、親屬和富足的鄰舍，恐怕

他們也請你 ， 你就得了報答。你擺設宴席 3 倒要請

那貧窮的、殘廢的、癥腿的、 H害暇的，你就有福了。

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可報答你 J ...... [" 家主就動

怒，對僕人說:快出去 3 到城衷大街小巷，領那貧

窮的、殘廢的 、 喀暇的、痛腿的來 J (路 14:12-14 ， 21 )。

這種對應既是肯定的，又是對立的 。說它是肯定的 3 因

為不管是耶穌還是昆蘭社群 ， 都把同桌吃飯的問題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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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終未論意昧的大問題(路 14:13 及 14:21 ;與 lQS 6 

及 lQSa2 的對應) 。 但是更令人囑目的是:那些被昆蘭

社群排斥在外的人 ， 也正是那些殘廢的、 57摘腿的、瞎眼

的 。那些被昆蘭社群排斥在飯桌之外(也就排斥在終未

是席之外)的人，正是耶穌堅決妥包括在內的人。在 《路 149

加福音》十四章中 3 耶穌與之說話的人或耶穌談到的人 ，

正是昆蘭社群排斥的人。很難想象耶穌自己沒有意識到

這些對應:對那些昆蘭社群排斥的人的名單的重複，表

明對昆蘭的守約者來說 ，這是一個強調的重點， 也表明

這份名單大概廣為人知 。 58因此 2 幾乎可以確定的是 ， 耶

穌在 《路加福音》 十四章 13 節和 21 節中所說的話主要

是抗議和挑戰昆蘭社群在同桌吃飯問題上的做法和對彌

賽亞的娃席的觀點 。

因此，耶穌故意與那些被法利賽人稱為「罪人」的

人一起吃飯、 n于召其他人請那些殘廢的、痛腿的、瞎眼

的和他們一起吃飯是何用意 3 就已經很明白了 。他在挑

戰第二聖殿猶太教內部兩大主要定派所設立的一些界

限 。 他在抗議這兩大宗派對上帝的恩典的理解和實踐方

式一一通過劃分界限、嚴格保持界限的做法來把另外一

些猶太人排斥在外 。 他在抗議那些宗派主義者的企

圖一一他們試圖壟斷上帝的恩約的恩典，壟斷主上帝的

聖約的義。換盲之 3 耶穌試圖恢復以色列的完整。"

因此 ， 前一個問題也更明白了.耶穌針對的並不是

律法。耶穌針對的是索派式或教派式理解律法的做法。

57. al/妙的ros 這個詞翻譯成「受錢苦的 J ( maimed ' 按 〈修訂傑準謀本> [RSVJ ) , 
倒不如潮譯成 「殘疾的 J ( disabled) 或是 「嚴重殘疾的 J '位個希臘語祠
的意義相當於 《利未記〉二 卡-î";f 1 7-21 節以及死海古卷中那些表示身體上

的 「缺點」 、 「姐的隘的」 、 「麻辨的J 的詞 。

兒，我們已經看到約瑟夫對昆1篇社僻的行為規則的了解是很準稚的 ﹒

59 參右 P. von der Osten-Sack凹 ， {基督教 猶太教對詞i : *"學基礎〉
( Chrisliall-Je\叫.sh Dialoglle. Theological FOlllldaliolls; Philadelphia: FOr1TC血，

1986) ，頁 50-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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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對律法的理解，就是狹隘地解釋律法 3 以致不同意、

不道行、挑戰這種詮釋的人 3 都被稱為「罪人J ) 即使

他們也是猶太人，也願意並且渴望生活在他們理解的聖

約之下。

四、耶穌與外邦人
上述結論對我們理解耶穌如何看待守約于民 ，帶來

了甚麼後果?宗派主義或教派主義事實上企圖「劫持」

或接管聖約及其「義 J ) 耶穌是否通過挑戰這企圖而質

150 提這種守約子民的觀念、?耶穌對外邦人的態度是如何與
他對那個時代的宗派的態度相聯結的?到目前為止，我

們僅僅考察了耶穌與妥拉的關聯一一我們認為妥拉是第

二聖殿猶太教的第三大支柱 i 那麼耶穌對第二聖殿猶太

教的第二大支柱(即以色列作為上帝揀選的于民，與外
邦人相區別)的態度如何?如果耶穌挑戰了猶太教內部

設立的界限 3 他是否也挑戰了圍繞著猶太教的界限?

這裹的證據同樣是驚人的。 60 ( 一) {馬太福音》說 3

耶穌清楚地限定了門徒的使命 ，或是限定門徒如何參與他
自己的使命 I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的

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襄去 J (太
10:5-6) 。這一段很有名，因為馬太自 己對傳道給萬民的

使命深信不疑(太 28:19) ;因此，它一定屬於更早的傳

統，大概是作為對耶穌教導的記憶，保留在最早的巴勒斯
坦基督教內部某個強烈的猶太基督教傳統中 。 同樣的推斷

也出自僅見於 《馬太福音》 十章 23 飾、十五章 24 飾的材

料﹒ 「我實在告訴你們，以色列的城且你們還沒有走遍，

人子就到了 J (10:23) ;耶穌回答 I我奉差遣，不過是

60. 更詳細的討渝 ，參看 J. Jerem l前， (耶穌對各邦的ffl!i許> (Jesl悶 ， Promise 10 the 

Nalions ‘ 1956; ET: London: SCM, 1958) ; F. Ha恤 ，(新約中的傳道> (Missio l1 

111 伽 New Teslamenι 1 963 ; ET: London: SCM, 1965) ，頁 2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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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襄去J (15:24) 。我們還可以舉《約

翰福音》四章 22 節 「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 因為

《約翰福音》急於展示基督教在何種程度上取代了猶太

教) 6 1 因此他在這襄可能是採用了關於耶穌傳道的一個舊

的、根深蒂固的傳統 。 同樣 ， 耶穌揀選十二個人作為自己

的門徒 ，有著明顯的象徵意義 ( I 十二」象徵著以色列的

十三個支派) ;在末日審判的圖畫中，十二門徒審判以色

列的十二支派(太 19:28/路 22:30) 0 62 

耶穌使命的唯一例外是《馬可福音》十三章 10 節一一

「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但是這幾乎一定是馬可的附

加詮釋 ，馬可期望擴大向外邦人的傳道 (1 )這句話的

用詞完全是馬可式的，這一點很清楚; (2) 它打斷了從

9-13 飾的討論思路 ; (3) 它與上文剛剛回顧過的證據形

成尖銳的對立。“總的誼據仍然很清楚:耶穌在傳道的過 151

程中，並不鼓勵門徒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傳道。

此外 ，我們先前已經分析過，有三項主要的界限標

誌區分了以色列和其他民族 3 這襄我們可以簡單地指出

耶穌對於三大界限標誌的態度。沒有跡象表明耶穌曾經

質疑割禮，儘管有評論說，耶穌毫無分別地呼召人們懺

悔(這與施洗約翰一樣) )使割禮的重要性相對化了 。

至於安息日，有兩點主要的爭論很重要 (可 2:23-3 : 5)

我們應該意識到 這裹的問題並非是否遵守安息日的問

題，而是如何遵守安息日，“儘管我們將會看到，他所說

61 參見本~J第五爺第八節的討論 。

62 進一步參見 Sanders ' (耶穌與猶太教> '第一部分， r 以色列的{Jl興J (The 

Restorat ion of Israe1 ) 。參看 P. Lapide (with U. LllZ) ' <兩種視角中的耶穌

猶太教一基督教對話> (Jes/ls 川 TlVO Perspecliνes. A Jewish-Ch川slial1 Dialog, 
1979; ET: Minneapolis: Augsburg, (985 ) ，第三論題 「耶穌從未與他的人民

斷絕關係 J (Jeslls never repudiated his peop1e) (頁的- ( 10 )

的參見 Tay1or ' <馬可福音> '頁 507 • 

64 參見:t:u文 < (馬可福音〉二章 l 節至三î;L 6 節 ) ，載倘若 〈耳[1穌、保練與律

法> '頁 2 1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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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能夠有更深遠的應用 。 至於食物的律法 3 情況也
是一樣 3 儘管關於耶穌論說真正潔淨的話有不同的理解

(可 7:15 ， 19 ;太 15:17)
( 二)然而同時 ， 耶穌在人們的回憶中並不是一個

對外邦人有敵意的人 。 當兩個外邦人來請求他幫助的時
候(一個是百夫長 ，一個是敘利阱尼基族的希臘女人) , 

耶穌的態度足以證明這一點(太 8:5 - 13 ;路 7:1-10 ;司

7:24-30 大意) 。 “我們已經看到 3 耶穌很可能同樣抱有
一個猶太盼望一一外邦人將到耶路撒冷進行終未朝聖 3 “
這可以從「潔淨聖殿J 的行為中推斷出，並且在 《馬太
福音》 八章 11-12 飾和 《路加福音》 十三章 28-29 節中得
到確認 I從東到西 ， 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襄與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3 惟有本國的子民，竟被趕

到外邊的黑暗襄去 J ' 這一段也可見 《馬可福音》 十二

章 9 飾的大意(主將要把以色列的葡萄園從其反叛的園

主手中取回 3 給其他人) 。以上這兩段中更具有威脅性

的話，似乎符合猶太的傳統一一先知瞥告猶太人不要自

認高於外邦人，在 《阿摩司書》 九章 7 節中( I我豈不

是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3 領非利士人出迦斐托 ， 領敘利亞
人出吉耳嗎? J 換旬話說，就是 I你們有甚麼特殊

呢? J) ;在施洗約翰的怖道中 「不要自己心襄說-
『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 。 我告訴你們:上帝能從

152 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J (見太 3:9 ; 路 3:8) 。
在這一點上 3 耶穌似乎站在自我批評的猶太教傳統中 。

我們能說的是 ， 耶穌對外邦人的態度與他對猶太教

的 根據 ι馬可福音〉 七 î;Ì 27 tili > 耶穌暗示外邦人是 r~{Ð J > 這是傳統的罵人
肝H'fá (參看胏 3:2 ) ; 但是你要指出的是 ， 希臘語用的是 IamarioJl '這個祠
的意思是 川、狗 J ( ;ï草狗或:l.'t玩狗 ) > 而不是 Áyõ/I (街上的狗) 。 而且 ， 當
耶穌把外邦人ìitJ或是「界人 J (路 6:34 ;參看太 5:47) > 他恐怕只是想到了
這個詞在那個時代的典型猶太用法﹒

66 參見本{tl第三章第凹怖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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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派主義的態度具有相同的特點 。 67 (1) 即使他不出

去尋找外邦人、不鼓勵把好消息帶給外邦人，但是他對

皈依他的外邦人的態度是肯定的 。 對百夫長和希臘的敘

利排尼基族的女人的歸佑的強調 ， 很顯然是福音書作者

重新敘述故事時加以突出的 。 但沒有理由懷疑 ， 福音書

作者這樣做的基礎是他們仍然記得耶穌這樣做過一一耶

穌對向他求助的外邦人(終究)懷有積極良好的意願 3

並且被外邦人的信心所感動 3 按他們所求幫助他們 。 無

論如何，我們都能肯定地說，耶穌認為信仰(不論是誰

表達的)比那些從種族上來理解、以儀式來體現的，圍

繞並保護被揀選于民的界限更為重要 。

(2)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路 10:30-37) 顯然在很

大程度上針對猶太教內部的種族偏見一一這偏見認為撒

瑪利亞人在人種上屬於雜種 3 在宗教信仰上屬於叛教

者 。“這襄我們再吹看到耶穌掘棄了義人試圖用來保護自

己的界限 。 耶穌大部分時間在挑戰以色列內部的界限 ，

但是我們在這里至少看到有一吹他挑戰的是圍繞著以色

列的界限 。 但這一點不應該被過分強調 ， 因為撒瑪利亞

人更像是猶太教的一個支派而非另一個宗教 。 69但是鑒於

在 《使徒行傳》 人章撒瑪利亞人那裹的突破在該卷書中

的重要性 ， 70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可以被視為向或許所

有猶太人對撒瑪利亞人的態度(認為撒瑪利亞人是不被

社會接受的)的第一吹挑戰 。

(3 )我們也許還可以作更多推斷 。 確實有證據晴

示 耶穌想把上帝的恩典普遍化 。《馬可福音》二章 27-28

節可能包含了一個關於 bar " nasa 的原始說法 ， 這短語

67 參見本投第六章第三節的討論 。

的 參見第 |且當第六節 (一 ) 的 fr-tl'淪 -

69 參見 Purvis > EJMJ > 頁 90-95 。
70 參見本1!}第四球第六節 (一 ) 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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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 川nasa 本來其有亞蘭語成語「人J所具有的含義: 7 1 ，安

息日是為人設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J 。

也就是說，在終末的條件下恢復的伊甸園襄(人是一切

153 造物之冠 ， 是造物的主人) ) 安息日將作為讓整個人類

安息、和休養的日子而起作用 。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就是

對更典型的猶太教對創世故事的用法的一個明確挑戰 :

猶太教用創世故事來強調以色列自己的重要性 ， 這一點

在 《但以理書》 七章中有經典的表述一一像人一樣的形

象(代表著至高者的聖民) )因為被賜以大權控制獸一

樣的形靠(代表著敵視以色列的民族) )就完成了亞當

統治眾獸的創世順序 。 在 《馬可福音》 七章 的節中 ， 也

存在這樣一種可能 耶穌宣佈了一種原則，他知道這原

則能夠把它用來區分潔淨的民族(猶太人)與不潔淨的

民族(外邦人) )並且想要這樣去做一一這一點馬可已

經意識到並且已經指出(可 7:19) 0 72如果我們可以假定

綿羊和山羊的比喻出自耶穌(太 25:31-46) ) 那麼事實就

是.耶穌認為上帝的恩典是對外邦人開放的，是打破了

民族間的界限的 。

然而所有這些都只是未經展闊的暗示 。 在大部分的

篇幅中，我們看到耶穌在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界限內起作

用一一耶穌對當時流行的宗派之事給予了尖銳的批判，

他挑戰了上帝子民內部的不同派別所設定的界限 ， 對以

色列的精神上的傲慢傾向進行了先知式批判 ， 他尋找著

外邦人終末的朝聖之路 3 他尋找著一種新猶太教 ，一個

終未論的以色列一一但是朋有這一切都是在猶太教的框

架內 ， 具有猶太教的特徵 。 在耶穌這衷，沒有明顯的分

道揚線的證據，不論在妥拉方面還是聖約的方面 3 即使

我們以後見之明 2 能夠看到指明耶穌方向的基本原則和

7 1 見本替第九nw;凶怖的討論 。

72 見本會第六Ì;ï第一節的討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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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耶穌 、聖約與妥拉

于本洞見注定會引發影響深遠的變化--_ê_耶穌的福
音是否應該而且應該如何也傳向外邦人的問題提到日在
上來 ， 這變化就會發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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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第七章

保羅與「恩約守法主義」

一、第一代基督徒與律法
如果說耶穌在第二聖殿猶太教內都是一個令人不愉

快的角色一一因為他質疑了猶太教內部的界限和猶太教
試圖以妥拉進行自我定義的種種做法一一那麼他的第一
代追隨者在耶穌受難飾和復活節後的餘波下雖然發出同
樣的質疑，但似乎並不那麼引起反感 。 至少在公元一世
紀中葉的幾十年中 ， 在猶太地流行的猶太教內部，他們

的日子似乎好過一些 。
我們必須提醒自己，這些第一代「基督徒 J (在這

個階段 ， I基督徒 j 這個術語本身就犯了年代錯誤)都
是猶太人，而且是忠誠的猶太人，這一點很重要。他們
並不認為他們是一種新宗教 。 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相信
被釘十字架的耶穌是彌賽亞，而且從死中復活了，這使
得他們在第二聖殿猶太教的大背景中顯得很怪異，但是
在那個時代，他們仍然可以算是猶太人，這一點我們即
將討論 。 l就我們現在的主題「以色列的揀選和律法J 而

言 ，以下的證據是必須要考慮的 。
一 (一)第一代信徒顯然把他們自己視為猶太教的高

峰，即一種更新的或者說終末的猶太教，而這是先知們
一直追尋的 。 因此耶穌的十二門徒就被視為重建的以色
列的焦點，代表著重新思集在一起的十二個文族 。 這至

1. 參見本拉第十章第二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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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看起來像是第一代基督徒記憶中 Q 底本的最終敘述昕

暗示的﹒十二個門徒參與審判十二個文派(太 19:28/路

22:28-30) ;替換叛徒猶大的願望證明了重建內部秩序的

一種需要，顯然出於同樣的原因(徒1:21-22} ;在 《哥

林多前書》 十五章 5 節中 ， I 十二 J (the twelve) 這個

術語已經開始使用 3 用來指莫基的見證人群體 。 同樣的 ，

最後的晚餐在信徒的記憶中象徵著新聖約 3 這證明信徒 155

感到先知的盼望在終末意義上得到了實現 。 2

(二)我們的材料表明:耶路撒冷的第一代信仰者

仍 舊遵行看妥拉 ， 這一點依材料來看是確定無疑的 。 在

這裹， 彼得的親身證明尤其重要 {使徒行傳》 十章 14

節和十一章 8 節記載 ， 彼得從來不吃不潔淨的食物; I猶

太的眾弟兄」的反應一一「你為甚麼進入未受割禮之人

的家並和他們一同吃飯呢? J (徒 11:3 ) 。 在這兩個實

例中，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已經建立的恩約守法主義的

意識仍然頑強地存在一一仍然毫無異議地認為 2 完全在

妥拉昕劃分出的界限內行動是正確的 ， 或者說必要的 。

最早期的社群在食物律法和同桌吃飯的問題上仍然表現

出對妥拉的忠誠，這就提出了最強有力的證據 3 質疑耶

穌是否如 《馬可福音》 七章 15 節和 19 節指出的那樣 3

明確地對食物律法的問題態度激進 。 3

(三)我們已經看見，第一代拿撒勒派似乎仍然緊

密依附於聖殿 。 4

(四)他們似乎並不想 3 或極少想離開耶路撒冷 。

沒有證據表明他們有向外邦人傳道的意識 。 (1) {使徒

行傳》一至五章的一連串文本暗示 ， 他們考慮的僅僅是

2 見本m頁 72-73 (撞撞傌)

3 參見 Sanders' (耶穌與猶太教) ，頁 266 ; 其他的參考文獻見:tt11文 〈耶穌與

儀式潔7仰，絨 〈耶穌、保羅與律法> '頁 55 注 17 . iJ);見本位頁 57-58 、

134 、的 l 、 153 (逃碼)

4 參見本的第四章第一飾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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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5一章 6 節寫道 r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

嗎 ? J 一章 21-22 節講述的是十二使徒的揀盤 ，二章 5
飾寫道﹒ 「有虔誠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住在耶路撒
冷 J ; 二章"飾寫道 r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

兒女 3 並一切在遠古的人 J '這襄遠古的人可能指的是
那些在聖靈降臨節車集的人 (2:5) ， 散居地的猶太人和
改變宗教信仰者 (2:1 1) ， 他們重新回到錫安山的願望在
聖約的應許和先知的應許中是一個持續的主題 ;6三章 25

節 r你們是先知的子舔 ， 也承受上帝與你們祖先所立
的約. . . .. J ;五章 31 節 r上帝且用右手將他高舉，叫

他作君王，作救主，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賜給以色列
人 。 J (2) 與此類似 3 還有一個事實 在這個時期，耶
穌所說的有很大限定性、將以色列作為中心的話(太

10:5-6, 23 ' 15:24) 一直被保存藹，這就說明 3 耶穌這些
156 話一直表達了保存這些話的人所優先考慮的事 。 如果他

們確實考慮到外邦人(參看 《使徒行傳> 2:39 , 3:25) , 

那也應該只是考慮、外邦人進入耶路撒冷(各國的終未朝
聖) , 7而非去給外邦人傳道(這點在 《使徒行傳》 十五

章 16- 17 節中雅各的話有所暗示) 0
8 (3) 如前指出 ， 9有

一點是一定的 :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19-20 飾的「大使
命 j 反映了對這使命的某種理解，這種理解在稍後階段

才得到清晰、完整的表達一一不論這番話本身的歷史根

源究竟是甚麼 。 否則就很難解釋第一代耶路撒冷的門徒

5 我在此僅僅是認為> {使徒行傳〉一至五麓的一連串f.ftj嚎反映了早期耶路撒
冷社群的特點 -

6 參見州11 {申命記> 30: 1-5 ; {以卸的> 27: 12-13; {掀迦利亞的 9l l - l 7 .
有，j要指出的是 〈以饗:S;;:1"!n 46: 1 2- 1 3 、 《耶利米f耳> 2:5 > 31: 1 0 、 《以西約1"!D
11 :15; {掀迦利:S;;:1"!D 6:15 > 1 0:9 的 「迷離J 主題 。然而 > (使徒行傳〉 的
評論者，總是將二i'?i: 39 節理解為有ì!Ji 1是外邦人﹒

7. I捌於各個國家和l民族終末朝型 ， 見本l'J勢，三章第四節(凶)的討論 。
8 參見本前第八ï.ItP;凹飾的討渝 。

9 見本怨頁 n(過1'!))及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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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番話的全然忽視(他們只是以 『耶穌之名』受洗 ，

他們也並沒有走出以色列 ， 向萬民傳福音) 。 與此類似

的是《使徒行傳》一章 8 節 ，路加在這襄為他的第二卷

提供了「目錄J 。簡而吉之，沒有證據表明:向外邦人

傳道的使命可以歸功於早期拿撒勒派的耶路撒冷社群。

(五)同樣令人注目 的是這種敘述 法利賽人對新

團體的同情一一 《使徒行傳》 五章 33 -39 節:迦瑪列是法

利賽人昕敬重的教師，滿懷同情地保護使徒 ， 十五章 5

節.這個新派別是很有特點的 ， 因此吸引了幾個法利賽

人 3 這些法利賽人即使信了耶穌為彌賽亞，也仍然不放

棄自己的法利賽人身份 。在這一點上，我們有來自保羅

的確認一一耶路撒冷的教會吸引著嚴格遵守律法的人 3

這些人敬保羅稱為「假弟兄J (加 2 :4) 。之後， {使徒

行傳》二十一章 20 節說.你看信主的有多少萬，並且 「都

為律法熱心 j 。法利賽人對耶穌的追隨者這種相對的熱

心 3 是共觀福音中對耶穌的傳道的描述和 《使徒行傳》

對早期耶路撒冷教會的描述的最顯著的差異之一。很顯

然，這一新派別至少最初並不被視為一種威脅，至少不

如耶穌帶來的威脅大。對這種敘述上的不一致，最好的

解釋就是 第一代拿撒勒派對妥才立的態度仍然保持看法

利麥人認可的標準，在史傳統的規則下。這意昧著:第

一代基督徒仍然嚴格地道行著妥拉和哈拉卡 。

簡而吉之 ， 耶穌的追隨者引領的新運動視自己為第二

聖殿猶太教的一部分，並且很大程度上仍然留在猶太教的

框架內。

二 、從迫害者到使徒

那麼，從甚麼時候開始 3 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第二 、

第三支柱才成為第一代基督徒的問題?第四支柱(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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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提反和希臘化猶太人那里受到徹底的質疑， 10那段
揀選、聖約和妥拉是不是也同樣遭遇質疑?對此，回答

經常是肯定的，至少就妥拉而吉:對妥拉的徹底批判始

於希臘化猶太人 3 因此 3 保羅皈依的那個基督教對律法
的態度就是那麼極端 。 11但是 3 至少就目前我們的證據而

吉，這一斷吉是很有問題的 。

我們手上極司能直接追溯到希臘化猶太人的禮據都

沒有證明，有任何對妥拉的質疑是獨立於對聖殿的質疑
的 ， 也就是說 ，對妥拉的批判總是與對聖殿的批判相連 。
(1)所有與希臘化猶太人相關的材料 3 只有 《使雄行傳》

六章 13 節提到律法的問題( I這個人說話不住地糟踐律
法和聖所 J ) 。 這被作為控訴司提反的假見證 。 對司提

反的控訴的核心是 ， 這個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此地，並
且要改變摩西傳給我們的規條(徒 6:14) ;但是，既然
律法大部分涉及的是聖殿祭禮的規條 ， 那麼攻擊聖殿就
意昧著故壞律法。第七章司提反的演說聽起來像是辯解
司提反極為尊敬律法 (7:38 ， 53) ，他的批評單是針對聖
殿。 12 (2) 隨著司提反事件之後發生的事情也是一樣 ，
所有的暗示都與聖殿有關，而不是與律法有關 i l 3在《使

徒行傳》 中，對律法和割禮更為寬泛的討論僅僅在彼得

(他不是希臘化猶太人)的傳道中才有提及 。 (3) 如果
《約翰福音》 四章和 《希伯來書》 反映的是前保羅時代

的希臘化背景 ， 14那麼其中的暗示就是相同的一一受到質

疑的是聖殿 3 而非律法。因此 ， I希臘化猶太人的證據J

1 0 見本和第閉:4i:第三至六仰的討論 。
11 參見 Hcngel ' <耶穌與保蹤之間> ' 頁 23-24 ;參見 S. Kim ' <保E綠E福音的

剋甜1你帥> (ιTLhlh1 e OαP川t馴'gllυ附P川lofρP伽α叫t圳 Gω叫仰S勾pel; 帆NT 2.4; Tü昀伽l巾b
l吵98 1υ) ， 頁 4抖4-48 ;比較極端的敘述有式參見 Schmithals' <保 f，{li與雜各> ' 

頁 25-26 . 同時參見本1t1第凹 :ì;1:第三飾的討論 。
1 2 參見本會第四章第五偷j (五)的討論 。

1 3 參見本和第凶IK第六飾的 i討論 。

14 見本{~~頁鈞、 11 5 (撞撞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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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否定了一種觀點.希臘化猶太人提倡放棄律法 3 不

僅僅包括關於進聖殿、參加聖殿祭禮的律法 。

但是 ，這是否解決了問題?我們也有保羅作為證

據 :他自己承認是教會的迫害者(也就是說， 他主要或

專門迫害希臘化猶太人) 0 {排立比書》三章 5-6 節 「就

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 3 就熱心說 ， 我是逼迫教會的; 158 

就義說 ， 我是無可指捕的」 。最顯而易見的解經法不就

是把這三條都與律法連接起來，從而推斷出保羅迫害教

會是因為他認為教會拋棄了律法嗎? {加拉太書》三章

13 節 I基督既為我們受了詛咒 〉 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

的詛咒 3 因為經上記著 『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詛咒的』

(申 2 1: 23) J 。這襄很容易得到一個暗示 耶穌被釘十

字架曾被認為是受了上帝的詛咒 。當然 ，在耶穌的時代，

《 申命記》二 卡一章 23 節已經用來指向被釘十字架

(4QpNah 1.7-8 ; 11QT 64.6-13) 。 極為可能的是 ，這一

段文字很早就被猶太教用來反駁早期基督教關於被釘十

字架的彌賽亞的宣稱1 5 實際上 3 很可能保羅自己就是

這麼做的。因此，有一種觀點認為 《加拉太書》三章 13

節是保羅對自己早期邏輯的一種反撥 3 這很有可能 。 目

前學術界對此的一般諭證是 ， 保羅曾認為耶穌是被律法

所詛兒的 i 後來他在大馬士革的路上遇見了耶穌 ，並且

認識上帝到為耶穌伸了冤;於是出現了一個必然的推

論:如果上帝為被律法詛咒的耶穌伸了冤 3 那麼律法一

定是錯誤的 3 因此上帝指示 律法已經不再是上帝的意

願的表達。金世潤 (Seyoon Kim) 的推論頗為典型:保

羅面臨的是二選一的困境 要麼是律法，要麼是被釘

1 5 參見 G. 1. Brooke' <聖殿經卷與新約> (The Temple Scroll and the New 

Testament ) 收氏氣， <盟員是經卷研究> (Temple Scroll SllIdies; Shefficld 

Academ間， 1989) ， 頁 1 8 1-199 ， 迫農引自頁 1 8 1-1 82 以民本吧?注 3 中的參考

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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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耶穌 i 保羅相信:耶穌是「律法的終結 J (羅

10:4) ，而這信念要追溯到大馬士革路上的遭遇 。 1 6

然而在我看來，這種推論還是有致命的缺點，主要

是因為它忽視了律法區分以色列和其他民族的社會功

能 。 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地檢查現有的證據 3 我們會看到，

這並非有關如此之律法的問 題， 尤其並非像傳統上由宗

教改革的解經所設定那樣是福音與律法相對的問題。人

們忽視了以下的線索 。
(一 ) I熱心J (zeal ) 保羅迫害教會的原因是

出於「熱心 J ( {胖立比書> 3:6一一「就熱心說 ， 我是
逼迫教會的 J ) 。 很有可能 3 保羅早期的這種熱心與他

「早年在猶太教中的生活」有關 3 因為在 《加拉太書》

一章 13-14 節中 ，保羅自 己說 「我在猶太教中... 為我

祖宗的遺傳更加熱心」 。任何一個讀到這些文字的猶太

159 人都能分辨出這里 「熱心」暗示著甚麼。因為在猶太人

自我身份的認定歷史中， I熱心」是一個很重要的詞 3

尤其是在這種情況下一一對上帝的熱心，對律法的熱

心 。在猶太人的團體中 3 這種熱心的經典範例是眾所周

知的 ， 也是被高度肯定的 西緬和利未 3 他們對上帝的

熱心不僅表現在維護其妹妹的榮譽上，還表現在維護以

色列的完整、不受陌生人和外邦人的侵犯上( {猶滴傳》

9:2-4 ; {禧年書> 30:5-20 ;而這些都指向《創世記> 34 

中的情節) , 1 7非尼哈是另外一個具有「熱心」的猶太人

16. Kim ' (保羅椅背的起源) ，頁 3-4 . 同時參見1:11著 〈耶穌、保羅典律法) , 

頁 102-103 ， 注 11-12 .
17 偏要指出的是 (一)制禮作為界限標誌的重要性已經在 〈創世記〉三十四

ï;'t 1 4 飾清楚地1體現出來(f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妹子給沒有雯，划過的人為妾，
因為那是我們的羞辱J) ; (二)宗教熱情與民族純潔性之間的聯躲在 〈猶

i向你) ;JLî;ï 4 節符到了體現( rJ奸愛的兒女，就是大發熱心 3 厭惡血統被珀
污J) ; ( 三 ) (創世紀〉三十間就 1 4 飾的敘述在 〈榕年合〉 中待到了體
現 與其族ìiIit昏會給以色列帶來污染( <稽年和) 30: 13 1是以下) 這種熱
忱赴利末的祭司臟的基礎 (30:1 8) 。 我們應該指出西緬與利末的故ljJ:中的l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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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他殺害了借越以色列界限的人 ，為以色列人贖

了罪( {民數記> 25:6-13; {德訓篇> 45:23-24; {馬加

比一書> 2:54; {馬加比四書> 18:12) ; 1 8以利亞對律法

的熱心表現在反對亞哈和耶洗別的多神崇拜( {列王紀

上} 18; {德訓篇} 48:2; {馬加比一書} 2:58) ; I對

律法的熱心」是馬加比反抗敘利亞人的革命中不斷重複

的主題 3 因為敘利亞人試圖破壞以色列人的倫理和宗教

的身份( {馬加比一書} 2:19-27 ， 凹， 58; {馬加比二書》

4:2 ; Josephus ' {猶太古史} 12.271) 0 19很顯然 3 這種

熱心正是保羅證明他的同胞猶太人所具有的熱心 「我

可以證明他們向上帝有熱心 . ....因為不知道上帝的義 3

想要立自己的義 .... . J (羅 10 : 2-3) 。 同樣的話在 《馬加

比一書》二章 27 節中也有所回應 「讓每一個對律法有

熱心的、與上帝立約的人和我一起戰門! J 0 20 

「熱心 j 的意思已經很清楚 。 在每一種情況下， I 熱

心 J 都是指致力於保衛以色列的特殊性 。 任何人、任何

事如果想要破壞以色列屬神的純潔性、想要模糊以色列

作為上帝的守約子民的特殊性，就要受到抵制和清除。 16。

這種「熱心」在每個事例中都是以拿起刀劍的形式，以

訴諸公開的暴力表現出來 毀滅示劍家族的事例( {禧

年書:} 30:18: I實行義和審判的熱心、報復那些反抗以

色列的人的熱心J) ;還有殺死那把米甸女人帶上床的

1~IJ性的反諷他們以制禮這種接納儀式為手段，使示劍家失去力量，並毀滅

他們 ，因此保衛了;到祖j肝標誌的界限 。

1 8 因為非尼l哈~殺以色列人和米甸女人的行為，他被給予了「永遠當祭司職任

的約 J ( (民數記) 25: 1 2一 1 3; <總司1 1炳) 45:24; <馬 1111 比一特) 2:54 ) 

他被認為是一個英雄，被帶銳為立作偕紋 (Hcngel ， <m銳站在) ，頁 1 49-177 ，

雖段文本見頁 146-228 ; Schürer '卷二 ，頁 598-606)

19 參見 《米示:(Ji: ) 中 〈論公11r) (Sanhedr;l1 ) , 9.6一一「假如一個人偷了學
樑或是被魔法flip (Kosem) 詛咒或是與亞蘭女子過姦 ' 嗎?銳，私人就可以攻擊

他 。假如一個祭司在不潔淨的狀態下敝祭，祭司們就不會濃他m望且作，祭司

中的年輕人還會把他超出聖殿，用棍棒把他的頭劈 IJlJ J . 
20 詳細討論見j:l:著 {純馬拉吟 ，頁 5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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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男人的事例 3 屠殺巴力的先知的事例(王上

18 :40) ;引發馬加 比革命的行為一一殺害背約的叛教猶

太人( r 他大發對律法的熱心 ，像非尼哈所做的那
樣… J '見《馬加比一書) 2:23-26) 。

很明白，保羅腦海稟回憶起他自己做一個凶暴的迫

害者時的熱心(加1:13-14 ;僻 3:5-6) ，正是這種對律法

的熱心，表現為以刀劍來維護以色列的聖約的特殊性 。 2 1

保羅可以稱自己為「熱心人J (zealot ) ，正是因為(用
《羅馬書》十章 2-3 節的話來說)他試圖建立一種義，並

以此作為以色列的特權一一只有以色列人擁有這個特

權，其他人都不擁有。 22在熱心於祖先的傳統上 3 保羅比

同時代的人「更進一步 J '因為他和那些法利賽人以及
本書第六章第二節指出的人一樣:想要在「義」周圍劃

出一條更嚴格 、 更嚴厲的界限 3 以使他們與外邦的「罪

人」區分出來。因此 3 他對希臘化信徒的反應是暴力的

這與他們對外邦人的開放有關 ，與維護道德和自我修養

的律法無闕 ，保羅的迫害行為來自於對律法的熱心 ，這

個律法作為界限區分出上帝面前的「義 J ' 而這「義」
是一種需要加以促進加以維護特權。很顯然，保羅認為

希臘化猶太人是一個威脅， 他們威脅到保羅作為守的于

民的獨特身份 3 甚至威脅到聖約本身。像西緬、利未、

非尼哈一樣 3 保羅想通過這樣的熱心追求「義J ({詩

篇) 106:30-31 ; {禧年書} 30:17) 0

23 

21 參見 T. L. Dona lds凹 ， ( '(lt銳站在與改{吉者 保線的主~f1一妥位對立的起源〉
1Z加缸凹叫1 1以。叫t 叫 C臼011附nve叫 The祖eOr呻n ofPa川a缸仙1I仇 Cαh枷lr叫品叫削削削tl岫1此川tI出h叩帥s叫) ， 絨臼Qωω5到l 
(札1 989叭) ， 頁 6“55ι.68位2 。 我們不能低估非尼l哈}啥告這類「熱心 」 中的暴力以2汲且;將阱

他自的句 「迫Z答菩釗」 立說且成試閻「毀減J 教會的追一打拍白述吽中1 自的U暴力(叫「毀滅 J :po昕rl的he叫iυ川/1 ，, 

BAGD一一「掠奪 ，踩楠 ， 毀J裳 ， 徹底繫泌J) (訂 11 1: 13 ;從 9:2 1 ) 。
22 關於 〈綠馬 '1ft) 十i:t 2-3 節的解鈕 ， 參見躺著 〈羅馬拉) ， 頁 586-589 • 

23. {自I]I!!: (氾〉 卡五章 6 節拍但n正義的熱烈的~J頓 ， 因此起草!\疑問保線使用 〈指11
世紀》 十五章 6 偷i來表途他自己關於正義的理念 ， 見 {1mI立太{!f)三章和 <liît

馬拉n 凹章 。

238 

第士章保羅與「恩約守法主義J

(二)皈依24 有一個顯著的事實是 :保羅從不認

為他在大馬士革的路上與升天的耶穌的相遇是一種「皈

依 J ' 而是一直僅僅把這作為一種「呼召 J 0 25因此 ， 保 161

羅在或許是最早提到的時候說 「施恩召我的上帝，既

然樂意將他兒子敢示在我心里 3 叫 我把他傳在外邦人

中... ... J (加上的- 16) 0 {哥林多前書》九章 1 -2 節也

有類似的話 r我不是使徒嗎?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

穌嗎叫$們不是我在主襄面所作之工嗎 P 假若在別人 ，

我不是使徒，在你們 3 我總是使徒。因為你們在主裹，

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證。 j 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8 節

中 「末了 3 又顯示給我看。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

配稱為使徒 3 因為我從前逼迫上帝的教會」

這襄對於我們來說更為重要的是﹒保羅把這個顯示

理解為使徒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命。對他來說，作為一

名使徒始終意昧著(就我們所能吉)外邦人的使徒(羅

11:13) ;正因為如此 3 才有了《加拉太書》 一章 16 飾的

「 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一種不可能的推測是:保

羅一直認為自己是使徒(某種一般、非特定的意義上的

使徒) ，之後又下結論說自己的使徒職分是向外邦人傳

福音。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就與他認為使徒職分是一種

特殊使命的理解就不一致了(尤其參看林前 9 : 1-2 ; 加

2:8 ;林後 10:13-16) 。就保羅而盲， 他在與升天的耶穌

的相遇中獲得的，是恩典 3 是在外邦人中贏得信任的使

24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 ， 我會進一步探究已在她文 < r !!賢亮外邦人的光J 大馬

士丟在路上基格向{且經顯現的重要愈 發> (“A Light to thc GC l1tiles": the 

Sign ificancc of the Damasclls Road Christopha l1Y for Pall l ) 中討論過的話題 習

這前文章城 L. D. H lIrst & N. T. Wright 捕， (新約中基督的榮耀為紀念iWl

爾德的基督論研究) (The GIO/y of Chrisl i/l Ihe Ne lV Testallle /l l. SllIdies 川

Chrislology ill MelllO/yofG. B. Caird; Oxford: Clarendo l1, 1987) ，頁 25 1-266 ; 

再版職 《耶穌、保m與律法) ， 第凹章。

25 當然 ， 這一觀點並不是新的 ，參見例如1 Stendahl ' (猶太人與外邦人中的保

ìi!D '頁 7- 1 2 ;其他討淪見Jtll著 〈耶穌、保羅與律法) ，頁 101 '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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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職分(羅 1:5 ) 15:15-16) 。這在 《使徒行傳》 中得
到無與倫比的強調 。在關於保羅的「皈依j 的三段敘述

中，沒有一吹提到「律法 J ; 相反， 三段敘述都提到了
對外邦人的使命(徒 9:15 ) 22:15 ) 26:17-18) 。有一點

很清楚，在保羅自己對於他進入新運動的回憶中，以及
在路加對此的回憶中，主要的因素是他確信他受召傳福

音給外邦人。

這一發現同樣與我們已經得出的關於「熱心 J (一)

的結論有關 。當我們回顧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的遭遇 ，

我們發現 3 在這之前 3 保羅是把外邦人排斥在界限之外
的一一為了維護守約于民的界 |喂，他不惜動用武力，像

非尼哈和其他狂熱的猶太人一樣。但是在大馬士革的經
歷之後，一個天翻地處的變化發生了:他意識到 3 通過

升天的耶穌，上帝的恩典已經延及外邦人，而他受召為
外邦人作上帝恩典的僕役 。不難理解， 保羅皈依了先前
他猛烈攻擊的信仰 。 26

162 (三) ~加拉太書》三章的節 通過這些發現 ，

《加拉太書》三章 13 節就開始變縛容易理解了 。第 13

篩並不是孤立的 ， 而是接者還有一個目的從句:耶穌被

釘十字架的詛咒 3 是為了這個目的一一叫亞伯拉罕的

福) r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 J (3:14) 。這裹
的暗示是 3 這一本來阻止外邦人做守的于民，阻止他們
被接納為守約子民，使外邦人不能分享亞伯拉罕的聖約

26 我很願意承認有這樣一種司1m : j~~'il\對自己的責任的型nf祥是在皈依之後的幾
年中逐1漸斬}成或熟的(參見本社訟t第七1拉2芷工第三節及以下的討綸) ，可以說是「皈依
後的臼我E重1):)建迷 J (尤其參見 Se咚ga叫l ' (皈依者保縱> ) ~第軒凹 1章.;1:; T臼ay叭10昕r ' (保
拉ι、安蹤挺阿與月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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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閉結淪 f保呆總皈依的 E即jJ使不是i唯i唯佐一的主耍根特1ft微故 也是其中一假個l主耍特微，是
#剎艸l'學觀念的車鞠再變一一從掛拼t 他的#村神l'學變為包早容年的加l'學。因此，有一點顯得尤為
車要在 <tm拉太白) -f;i: 1 3- 16 仰、 〈哥林多 lìtr '.lr } 十五f;i: 9 節中，保釋
強調他皈依前對間教徒的迫害與皈依後作為耶穌的使徒向外邦人(立問亦
多人)傳教之間的對比 ﹒商恰爾 (A. Sega l ) 也指出 保綠皈依後的一個詞
朵就是讓外邦人改豆豆的強烈版單(同上，頁 1 27)

第t章保羅與「恩約守法主義」

的應許，而如今這一詛咒已經因為耶穌除去了。在這襄 3

保羅的「詛咒」的意思並不十分明瞭，但是《加拉太書》

三章 10-14 飾的兩個相關的事實提供了一些線索。 ( 1 ) 

《加拉太書》三章 10 節.詛咒依靠著以律法書為本 (ex

erg，δn nomou) 的人，依靠著在律法之內 (en nomδ) 的人 。

如我們昕見， 27這些話表明了一部分猶太人對恩約守法主

義的典型態度 i 他們暗示了一種對律法的理解方式以及

對律法的實踐古式，這種古式把律法之外的人與上帝的

子民區分開來。 (2) 還有很重要的是雙重指向 《 申命

記》一一一 《申命記》二十七章 26 節 「不堅守道行這律

法吉語的 3 必受詛咒! J (加 3:10) ; < 申命記》三十

一章 23 節 「凡掛在木頭上的人都是在上帝面前受詛咒

的。 J (加 3: 13) 。布魯斯 (F. F. Bruce) 對這些文字的

重要性有精閥的分析 28 

《申命記》二十七章 26 飾的詛咒是在聖約的

更新儀式末尾宣佈的，因此特別指向背約者;

根據聖殿經卷的記述:掛在木頭上直至死去的

懲罰是對於破壞聖約連結的以色列人而言的。對於

違背聖約的以色列人來說，曝曬在「日頭下」是合

適的懲罰，這在《舊約》時代屢見不鮮。

用 《申命記》二十一章 23 節來指耶穌被釘十字架 3 其中

暗含的意思是 在很多猶太人看來，耶穌破壞了聖約 163

因此是被驅逐出守約子氏的 。"而在界限方面 3 律法再吹

27 參見本1!~第七章第六飾的討論 。

28. F. F. Bruce ' ( 白nt立太j!)} (Galatialls, NIGTC; Exeter: Patemoster, 1982) 

頁 1-64 ; <律法的詛咒> (The Curse of Law) ，收 M. D. Hookerand & S. G 

Wi lson 晶晶， (保線與保雄主義) (Palll clIld PalllillislIl, C. K. Barrett 悶; London 

SPCK, 1982) ，頁 27-36 ， 在此參見頁 3 1 • 

29 至於他們i是否對其他做絡為人釘了十字梨的們太人也下了如此結論 ， 手t~"J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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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一它標識出哪些人、 l哪些事在聖的

允許的範圍內 。 因此，我們可以猜測 保羅在大馬士革

路上得到的敢示可能導致以下的結論或者推論 上帝肯

定了那個受律法詛咒的人，也就是說 3 上帝肯定了敲壞

聖的的人 2 也就是 ， 肯定了被聖約排除在外的人，也就

是，上帝認可了外邦人 。 3。如果上帝是為了「人J 的，那

麼他就是為了「外邦人」的; í在基督襄J 也就是說 :

被聖約排斥在外的人 ， 是被上帝接受的 。 因此保羅可以

宣稱-上帝的福音 ， 亞伯拉罕的福 ， 聖靈的恩賜，因基

督耶穌而給予聖約之外的人 3 也就是給外邦人 。

如果這些推論是正確的話，那麼我們就得和金世潤

的觀點決裂了﹒金氏和其他一些人認為 3 保羅神學發端

於大馬士革路上的遭遇，而這又成為他因信稱義(經典

的信義宗術語)教義的開始一一一這與「掙得上帝的接受」

的概念相對立， 也與律法相對立。 如果我們是對的 3 保

羅的轉折點並不在於對律法的重新評估 ， 而在於律法之

於外邦人的意義，在於是否把上帝的恩典局限在律法之

內 (en nomδ) 的人，在於是否把那些「沒有律法、在律

法之外的 J (anomoi) 排斥在外。做出這一結論，並不

不敢i視 。 考慮到這一l峰期的後 ì.在佔領軍童T -J-字梨的1的太人的蚊目， 很難相信

司I貧如此 。 我們能說的只是， ( ~'I 命紀〉二十-1;1: 23 節適用於被釘十字梨

的耶穌 ﹒當然， 耶穌的事件中可能存在者特殊的因素 ， 因此 〈申命紀〉二十

一詳 23 節只提到耶穌的死而沒有涉及迫逃同樣命迎的其他猶太人 。 在本書

第六1月JG~"I指出 逃個因素是I祁縣站在了 r ~ìl 人 j 的一逃，反對那些「義人J ' 
他們心、要re~約之「義J (的排 |喂更般4各地制定在以色列內部， 同時為維護M

種界限 。 耶穌「 向非人1~lillJ 與保艇迫害耶穌的追隨者之間有若直接的聯緊 ，

可是後來 ， 上帝的義的椅背向既有外邦的 阿拉人 J IJ月放。 也就是說，希臘化

猶太人對外邦人的開放可能重新激起了對耶穌站在路人一邊的批評， 而且娃

以非常激烈的形式 ﹒

3。如果在猶太的派 fJlj 之爭 中 ，一個們太人在燈行l~l法上有不當(如1節 日 的 日

JþJ 、 祭司職分) ，就會做認為向外邦人一樣91比外邦人更糟糕( (檔年件〉

6:32-35 ; ( }!fr~ll\ 門 持îf.î ) 8:13) ， ))[1麼 ， 有一件研就是很自然的 ，大概也是

不司過兔的 一個1的太人做 r~[l人的朋友」 而 「掛在木頭上 J ' 就將被帶間

為在盟約之外的外邦~Il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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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否定經典的信義宗重新敘述因信稱義教義的重要

性，也不是要否定這與保羅的教導緊密相關 3 直接出自 164 

他的教導 。 這一結論僅僅是想肯定-當出現在保羅的著

作中 3 因信稱義的教義所具有的街擊和鋒芒 3 只是為了
表達保羅在大馬士革的遭遇中獲得的洞見一一上帝的聖
約的恩典同樣賜予作為外邦人的外邦人 ， 上帝通過亞伯

拉竿的應詐的終未實現，並不要求外邦人改變他們的種
族身份併入猶太人 。 3 1

昕有這些有多少是後見之明 P 保羅是甚麼時候開始

向外邦人傳福音 P 這些仍然有爭論 2 尤其是 《加拉太書》

一章 17 節的暗示 (保羅直接去阿拉伯傳福音了嗎? ) 。

昕幸我們並不需要一個明確的答案。 對我們來說 3 只要

知道這一點就足夠了:保羅開始對希臘化基督徒持同，情

的態度，並且開始積極地向外邦人傳福音。事實是，從

一世紀三十年代中期起(或者更早?) ， 猶太人的拿撒

勒派就開始接受 (據推測是)越來越多外邦人了 。

三、割禮的問題

談到越來越多外邦人進入新猶太人教派 ， 就立刻引
出另夕卜個問題一一割禮 i 我們的文本清晰地暗示﹒這

些外邦人被拿撒勒派接受是不要求他們行割禮的 。然
而，前面已經指出一個事實 . 3 2割禮是如此重要 ，它是身

份和界限的標誌 ， 幾乎昕有猶太人都必須遵行 。 無論有

多少未受割禮的外邦人進入到猶太人的教派 ， 由於割權
對猶太人的身份是如此重要 3 我們一定會想到:割禮問

3 1 泣不是一個新觀點。起一觀點在二十世紀初就見述於 W. Wrede ' ({早.!flD
(Pall/; ET: London : Phi li p Green, 1907 ) ，頁 122 &以下，但是在最近幾十
年中 ，表~最有影響力的是 St叩da lll ' (攸徒保緣與西方的肉省良知) (The 

Apostle Paul and the lntrospective Conscience of the West ) ' iI在 HTR 56 ( 1963) , 
頁 199-215 ;再版於氏著 ， (猶太人與外邦人中的保E妙 。

32 見本占頁 38-3 9 (過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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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從一開始就或多或少是這場新運動中不可迴避的問

題。然而，這些皈依新猶太教派的外邦人應否受割禮的

問題 3 似乎直到大約公元五0年才出現(加 2:1 -6 ;徒

165 15:1-5) 0 33為甚麼會延遲?為甚麼這些外邦人受割禮的

問題沒有在更早的時候出現?以下幾個事實或許可以給

出解答 。

(一)哥尼流的先例(徒 10-11 ) 根據現在的研

究成果，我們知道路加必定突出了哥尼流事件的重要
性 - 路加在敘述中插入哥尼流的事件(徒 9:32-1 1: 1 8) , 

把哥尼流事件與保羅的皈依事件放在一起(徒 9:1 -31) , 

從而 3 哥尼流事件被插入了本來無間斷的希臘化猶太人
歷史當中(徒 6:1 -8 :40 ' 11:19-30) 。 因此 3 在路加的敘
述中，哥尼流事件顯然先於安提阿的突破，性進展 。 此外 ，
關於這事件的敘述有三吹(徒 10:1 -48' 11:1 -18 ' 15:7-9) , 

這使其具有一種優先的位置 3 因為在路加的敘述中 ，篇

幅上超過它對保羅皈依只有的三吹敘述(徒 9:1 -30 ' 

22:3-21 ' 26:2-23) 。然而 ， 即使保羅皈依事件最重要，
哥尼流事件的重要性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先例一一一個外
邦人沒有先行割禮而被新拿撒勒派社群接受(以耶穌基

督的名受洗) ， 而且是被彼得本人接受了。
然而 ，我們應該同時指出兩個重要的因素。( 1 )哥

尼流是一個虔誠的人一一他「敬畏上帝J ' 而且已經猶

33 在司提反和希臘化猶太人看來，保雜參與其中的迫害是猶太人內部的派)111 之
亭， YÒ本和第六章的討論 。 在何種程度上保鰻認為希臘化猶太人威特到猶太
人與外邦人之間的界限 (7:2) ， 以及那些參與迫害的人也份有這一觀點，我
們放不知道( (羅馬拉〉 十î;ï 2 節能夠反映出更魄的猶太叛亂前十年1峙的情
況) 。 除了保羅!好述的(徒 9:2) ， 正是否人們十分IbII 切在猶太地之外追捕ìfti
l融化猶太人 ， 這一點EEfR要討論 保線把自己的述為過分熱心(如1 1: 14 ) , 
結暗示括他例外地參與了對拿掀iYilJ ì酷的追捕(j帥 3 :6) ;另一1ï酌 ， (1m拉
大替〉 四章 29 飾、 〈司林多後f，!D 十-~24 飾、 〈帖掀羅尼迦íltr 1!.D 二~
1 4 俯i似乎表明 一些迫害正在進行中 (j血管並不消楚問題是否向外邦人的開
放) 。 甚至 (1m拉太的〉 五 î;:t 11 節也暗示 ;月H盟成為一個問題，這是保級
自己的傳過工作的結果 。 參見本3頁 289 (逃偽)注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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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化 3 也就是說 ， 他在很大程度上以猶太人的方式生活

(徙 1 0: 2) 0 34因此 ， 他非常接近猶太教 。 (2) 在哥尼

流事件中 3 路加特別強調聖靈的顯現(徒 10 :44-47 ' 

日的心 8) 。 這恩典是如此明顯 3 因此第一代的猶太基督

徒發現他們別無選擇，只有承認上帝簡略了迄今為止要

加入上帝子民行列的正常方法(徒 1 1:23 ;加 2:7-9) 一一

心靈的潔淨(或割禮)使得肉體的割禮變得似乎不必要

了(參看徒 15:7) 。 於是 3 那些第一代的信徒(信耶穌

為彌賽亞 3 但是認為沒有理由改變對妥拉的遵守)就把

哥尼流事件視為例外一一這對成為守約于民的標準模式

沒有太大的威脅。

(二)早期皈依者的一大部分，或許是全部，在最

早的時候都是改信者和敬畏上帝的人 。這一斷言並不依 166

賴於「敬畏上帝的人J 這個已經公認的區分類型 3 因為

這一問題仍有許多爭論。 35問題在於 2 許多外邦人被猶太

教所吸引 3 並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於當地的猶太會堂 3 這

是不事的事實。約瑟夫和斐洛指出 猶太人的習俗對於

非猶太人來說有著相當大的吸引力 3 包括安息日和飲食

律法(Josephus ' <斥阿皮昂 ) 2,123 , 209-210, 280, 282 ; 

Philo ' <諭摩西生平} 2.1 7-20) o Ioudaize凹 ， I像猶太

人一樣生活 J ' 已經成為一個大家普遍認可的術語 ， 用

34 關於「敬畏上帝的人J 和「猶太化的人 J ' 見下一段的討論 。 哥尼流的施捨

行為具有特殊的意義(徙 10:2-4 ) 。 施捨救濟行為在消太教被認為是皮敬的

重要舉措(見本位第七章第1m節 〔三〕 的討論)

35 參見 A. T. Kraabel ' ( I:{{ 與上帝者的消失)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God-fearers) 載 Nlfm凹， 28 ( 1981 ) ，頁 11 3- 1 26 . 同時參見 J. Reynolds & 

R. TanJ1enbaum ' (阿芙治迫西亞的猶太人與敬畏土帝的人> (Je\Vs and 

Codj切rers at Aphrodis i肘; Cambridge philologica l Society Supp. 12, 1987) ， 頁

48-66 ; Schürer '卷三 ，頁 1 60-171 ;參見 S. Mck:n igl吭 ， (外邦人中的光第

二聖殿猶太教|時期猶太人l拘傳教行為) (A Light AIIIOlIg the Celltiles. Je\Vish 

Missionwy Act川沙 ill The Seco l7d Tell7ple Period; Mümeapolis: FortTcss, 

1991) ，頁 11 0-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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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指對猶太習俗的採納。 36當我們觀察在羅馬帝國境內猶

太人累居的主要地區峙，我們會發現同樣的情況。斐格

的證據(如前提及) ，指的是亞歷山大里亞，羅馬帝國

的第二大城市。來自小亞細亞的考古和銘文證據表明.

在猶太人定居的城市 2 猶太人社群享有很高的聲譽。 37來

自羅馬人的材料確認:猶太教在羅馬也其有很大的吸引

力。 38在這一點上更使我們驚訝的是約瑟夫的報導:公元

一世紀的時候，在敘利亞(首府是安提阿) ，許多外邦

人已經「猶太化 J '並且與猶太人「混居在一起J ( {猶

太戰記> 2 .462-463 , 7 .45) 0
39 

從這些龍據中得出的推論是﹒希臘化拿撒勒派當初

吹來到安提阿的時候 3 發現許多敬畏上帝並改變了宗教

信仰的外邦人 3 他們還去安提阿的猶太會堂;正是在安

提阿 3 最初皈依新的耶穌基督運動的外邦人主要就是這

些人。 4。如果是這樣的話 3 幾個重要的因素就是 ( 1 )這

167 些外邦人已達到的「猶太化」程度 ， (2) 他們被安提阿

的猶太人會堂接受的程度。這些親猶太教的人對大部分

耶路撒冷的信徒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威脅.畢竟，界限並

沒有被推速太多，而洗禮(以耶穌基督之名)也只是被

36. (七十士譯本〉 的 〈以斯 IÞI~.記> /\í:t 17 節 ; Theodotus ' 司在 Eusebius ' (為

編音準11青> (Praeparalio Evallgelica) ' 9.22.5 ; Plutarch ' (西塞羅生平〉

(L iJè ojCicero) , 7.6 ; Josephus ' <猶太誠招) , 2.454 0 位些在j:l:著〈耶

穌、保姆與律法〉 中都有所引用 ，頁 149 0

37 參見 P. Trebilco ' <小亞細亞猶太社僻的研究> (Studies 011 Jewish Commu l1ilies 

il1 AsiaMI川or; SNSMS 69;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 1 ) 

38 參見 Plutarch ' <西2畔的的生平> , 7.6 ; Juvenal ' 14.96-106 ; Cassius Dio ' 

67.14. 1-3 ; Suelonius ' <多米倒 > (Domiliall) ' 12.2 0 

39 進一步討論見 S. J. D. Cohen' <越過界限，成為猶太人> (Crossing the Boundary 

and Becoming a Jew) ，司在 HTR 82 ( 1989) ，頁 1 3-33 ;參見 McKnight ， υ|、
多1\人中的光> '寄:五:î;!: (作者的重要且令人信服的論點赴第二!l\1繳納太教

並不章說你救活動 ，它不是一個傳教式的宗教)

40. iíì!&有必要回翩一下希臘化猶太人的情i5I. : U各1m專門作了J1t，述-一一在 〈使徙

行你〉六章 5 節中， -1-二使徒挑逃七個車It亭 ， 其中一個:hl fllt猶太教的安提

阿人尼哥拉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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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向以色列更進了一步。 41更加傳統的耶路撒冷的信

仰者可能也願意讓外邦人保持這種奇怪的地位 ，就像猶

太會堂對待敬畏上帝的人一樣一一敬畏上帝而依附於猶

太會堂/拿撒勒派社群 3 被看作是走向徹底改變宗教信

仰的重要一步，而猶太化的實踐被看作是走向完成割禮

的重要一步。 42

但是，如果這些能夠解釋為甚麼割禮的問題在初期

基督教團體中出現得這麼晚，那麼另外一個問題就顯而

易見了 :割禮的問題還是出現了 ， 為甚麼在那個時候出

現?我們可以猜測 2 原因至少有三個。( 1 )哥尼流事件

並非只是一個例外 ，而是一種規則。未受割禮而皈依基

督教的外邦人的人數增加得很快 。界限的標記已經不僅

僅是被模糊的問題 3 而是被拋棄的問題。

(2) 我們不能忘記拿撒勒派成功超越他們的猶太同

胞( í猶太人的使命J ' 見 《加拉太書> 2:7-8) 。如我們

已經指出的那樣，的這些增加的猶太教成員似乎包括大量

這樣的猶太人 :認為他們對耶穌的新信仰是與他們更傳統

的信仰和法利賽人的哈拉卡完全調和的。當然 3 猶太的眾

弟兄在 《使徒行傳》 十一章 18 節中的態度(完全接受哥

尼流的先例)和在 《使徒行傳》 十五章 1-5 節中的態度(基

督徒的法利賽人堅持割禮)是不同的 i 保羅在耶路撒冷指

的「假弟兄」也有同樣的要求 í他們私下窺探我們在基

督耶穌裹的自由 J (加 2:4)

(3)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這個時期猶太地的政治局勢

的腐敗，至少包括羅馬皇帝卡利古拉 (Caligula) 引發的 168 

41 假如這一時間皈依者的洗禮也開始進行了的緒 ， 那麼「以耶縣名義J 的洗禮

也Jif3於同樣的灰色地帶 (詳細討論見〈耶穌‘保l!!i\典律法) ，頁 168 注 70 ; 

McKn ighl' (外邦人中的光> ' 頁 82-85)

42 參見 Juvenal ' 14.96-106一一敬畏上帝者的兒子一定會接受;~IJ禮，位是很自然
(1~ 'Mfl 0 

的參見本仔第七誰知一節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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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他企困在耶路撒冷聖殿內設立自己的像(公元四

0年) ，這威脅與引發馬加比革命的事件一樣嚴重。 44亞

基帕國王 (Agrippa) 之死(公元 44 年)或許沉重打擊了

一個溫和的希望(考慮到亞基帕與克勞狄[Claudius]皇帝

的友誼，他勢必會善待克勞欽的于民) 。 繼位的羅馬帝

國的代理人非常虛弱，但是手殷狠毒。庫斯庇烏斯﹒法

都斯 (Cuspius Fadus, 44-46?) 命令:大祭司的法衣為了

安全起見必須送回羅馬，而且必須打擊杜達 (Theudas)

的叛亂(Josephus ' {猶太古史} 20 .6, 97-99) 。 他的繼

承者，提庇里烏斯 ﹒ 尤利斯-亞歷山大 (Tibenus Iulius 

Alexander) ，自己本身是一個猶太教的叛教者，他於公

元四十六( ? )至四卡八年把雅各和西門釘了十字架。

雅各和西鬥是加利利的猶大的兒子，可能因為他們像他

們的父親一樣 3 有煽動猶太人反抗羅馬法律的嫌疑，所

以被釘了十字架(他們認為羅馬的法律威脅到以色列對

獨一神的忠誠) ( {猶太古史} 20.102) 。 至於到他的繼

位者那時，情況就更糟糕了 (48-52 年) ， 耶路撒冷發生

7類似叛亂的暴動，造成幾千人的死亡(根據約瑟夫的

記載) ，之後撒瑪利亞以及其他一些地芳的賊黨(奮銳

黨)紛起( {猶太戰記} 2.223-238; ( 猶太古史》

20 .1 05-124) 0
45 

在這種情況下 2 加之猶太人對於自己相對於其他民

族而其有的宗教獨特性和守約特權的典型意識，耶路撒

冷原本對外邦人更為寬鬆的態度開始發生改變 3 就不足

為奇了(徒 11 : 18) 。 既然在猶太人的自我理解中，民族

身份和宗教身份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那麼任何一個威

44. Philo ' {3j女孩 1商們> ' 184-338 ; Joscph肘 ， (猶太ljjt，"氾> , 2.184-203 ; (猶
太T可史 > ' 1 8 . 261-309一一注意其中的空 rU] ﹒ 培西陀也意識到這一點( (歷

史> , 5.9) 

45. 更多細節S.'. Schürer '卷一， 頁 455 1足以下 -
46 參J.-~*I!?第八i;ï第二怖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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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到民族身份的因素 ，就必然引發激烈的保衛民族界限

和宗教界限的行為。反過來說，宗教方面的改革更容易

被看作是對民族身份的威脅 。 因為界限要嚴格地遵守和

監控 ， 所以壓力也就形成一一這通常在一個團體受到威

脅時更加明顯 。既然割禮是這樣一個主要的標誌 ，是上

帝與亞伯拉罕和他的後商立下的永恆的兵正記號(創

17:今 14) ， 47因此一旦在猶太地或是散居地的社群中，猶

太信仰者要嚴格剖分身份的界限時 3 割禮的問題就突顯

出來。 48

很有可能就是以這種方式，割禮的問題在四十年代 169

後期在新運動中突顯出來一一這是早期基督教的第二大

爭論(第一大爭論是司提反以及希臘化基督徒對聖般的

看法) 。很顯然，正是這個問題主宰了歷史上稱之為耶

路撒冷會議的事件(加 2:1 - 10 ;徒 15:1 -29) 0
49 

四、耶路撒冷會議

當割禮的確開始成為問題，在新運動內部引起嚴重

分歧的時候 3 有三個派系參與了這場激烈的爭論(加

2:1-10) 

( 一)保羅與提多 保羅在 《加拉太書》一至二

章的措辭非常謹慎 。 他想要清楚地表明一點﹒在寫《加

拉太書》 的時候，他認為自己無論在何種程度上都既不

依賴也不從屬於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我們尤其需要指

出的是 : 保繹不斷地強調其使徒地位的獨立性(1:1， 12, 

而-17) ; 二章 2 飾和 6 飾對耶路撒冷領袖的描述是疏遠

47 見本m頁 38-39 (過問)

的'，~IJ 卡拉對於民族和宗教的重要性再吹1ft釗突顛一一組，1:!;皇帝 l哈德良決定禁止

制纜 ， 作為他對於巴喀巴叛亂的部分凹憾的chürer 1 卷- ， 頁 538-539 )

49 這裂的結論就不依賴於;時 〈加拉太空。 二1:t 1-10 飾的 會爾等問於“史徒行

íQD 十五爺的會闕 ;!íl?J!要討論的是保線與JJfI的掀冷的i閏月雪之 !"IJl就;~IH恆的問

題在耶路撒冷達成的協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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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一-hoi doko闊的 ) I至於那些有名望的 J ; 50在二章
6 節中出現了一個著名的插入語: I那些有名望的，並沒

有增加我甚麼，上帝不以外貌取人。」但是同時，保羅

的語吉還表明 ﹒在召開耶路撒冷會議的時期 3 保羅對耶

路撒冷的使徒的評價就已經是很高的，而且司能也承認

他們的權威，作為安提阿的使者(參看徒 的:3) )保羅

認為安提阿教會是耶路撒冷教會的女見(徒 1 1:1 9-24 ) ) 

而且保羅可能認為他那時去耶路撒冷解決爭端是正確的

選擇。這一態度在 《加拉太書》一章 16 飾的動詞上有明

確的表達 (prosanatithesthaj ) 意思相當於「請教〔對所
得敢示的〕權威規定或詮釋J ;儘管他去耶路撒冷不是

為了進行這樣的商議，但保羅的話表明 他承認耶路撒

冷的領導具有權威性 3 尤其在這類事情上應該向之請

教) ; 以及一章 18 節 ( historeδ3 意思相當於「去認識彼

得 J )這襄昕要認識的 3 無疑包括了以彼得為主要權威

的基督傳統) 。但是在《加拉太書》二章 2 節中 ，有一

點是清楚的 :耶路撒冷的領導做的判斷會使保羅工作的

170 效果大不相同一一「我把 ...福音對弟兄們陳說 ， 卻是

背地襄對那些有名望的人說的 ， 惟恐我現在或是從前徒

然奔跑」。 二章 3 飾說:他們沒有勉強提多行割禮 3 這

暗示著， 如果他們選擇這樣做，就可以這樣做 i 二章 6

節說 「那些有名望的 2 並沒有加增我甚麼 J )這裹的

暗示是:如果他們決定這樣做，就能夠這樣做 i 二章 9-10

節說:正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領導認識到保羅的使命 ， 他

們用右手和保羅行相交之禮 ， 他們讓保羅記念窮人。十

分清楚的是，保羅是以極大的熱情和勇氣奮力爭取 ， 正

是他的事辯為他贏得了勝利。但同樣有一點很清楚，稱

為「柱石」的使徒是否接受保羅的論證 3 也是很重要的。

50 參見 H. D. Bctz ' ( Imî立太白> ( Galatial7s, Hermeneia; Philadelphia: Fortrc蹈，

1979 ) ， 頁 8-7 、 92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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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處境的尷尬之處在於，為了強調主要使徒接受了他

對福音和對呼召的理解 ，他不得不也承認他們有給予認

可的權威。 5 1

( 二 ) I假弟兄J 這當然是保羅對他們的描述

(加 2 :4) 。 但是很有可能，他們都是基督徒，信奉耶穌

為彌賽亞 3 相信耶穌被釘十字架以及死後復活 3 並以耶

穌之名受洗。很顯然 3 他們在保留以色列的獨特身份和

界限方面比耶路撒冷的領袖更為保守 3 當然比保羅要保

守得多。這襄我們必須指出的是 ， 他們顯然認為，他們

新的效忠對象(耶穌彌賽亞)是傳統信仰的延續，認為

拿撒勒派的新運動是第二聖殿猶太教時期猶太教內部的

一部分 。 他們並不認為這一新運動與祖先的信仰(猶太

教)有甚麼不同。這裹，效忠對豪之間沒有甚麼衝突，

在猶太教與改進的信仰之間沒有選擇的必要 。 相反 ， 他

們的邏輯是清楚的:作為新運動的成員 3 必須是猶太人

或是成為猶太人，也就是說，要以標準的方式進入聖的 2

就像所有的改變宗教者昕做的那樣。

(三) I那些有名望的人J '那些「柱石J 使徒 (2 : 2 ，

6, 9) 在保羅的對立面和「假弟兄j 之間，這一群體

顯然處於中間狀態 。 很有趣的是二章 3 節的暗示﹒這些

主要的使徒對「假弟兄」持同情態度 。但如果保羅同意提

多行割禮，如果保羅遵守傳統的信仰實踐， 他們一定會

很歡迎。但是，保羅因為拒絕遵守 3 就模糊了他們的猶

太人、守約于民身份，而猶太人、守約于民的地位(至 171

少在他們眼中)不但沒有因為他們信仰耶穌是以色列的

彌賽亞就受到威脅 2 反而是被提高了。

51 關於這一段更1111詳細的描述 ，參見1:11文 ( ]嘩 〈加拉太{'1)一至二章淪保線與耶

將J散冷的關係> (the Rclationship between Paul and Jerusalem according to 

Galatians 1 and 2) 載 NTS 28 ( 1982 ) ，頁 461 -4袍 ， 再版敝 《耶穌、{果緣與

j:lt法> ' 第五章 ﹒

52 參見萊特搞特(J. N. Li ghtfoot ) 的做點，頁 4 已組引用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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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3 在這一事件中 3 是保羅的宣道贏得了勝利:

神聖恩典的顯現在保羅的傳道工作中如此清晰 3 如同在

彼得的傳道中顯現的一樣，以致他們不能不同意 (2:7-9 ; 

參看徒 1 1:23 ' 15:7- 12) 。儘管妥拉在這一點上有明確的

指示(創 17:9-14) ， 但是如今上帝的意願走向反面 3 並

且以一種沒人能否定的方式表現出來。於是產生了 一個

重大的決定:劉禮對於加入拿撒勒派的外邦人來說不是

必須的 。一件日益變得嚴峻的異常事情(只要在公共的

場合不被談起 ， 那麼就可以被忽視) ， 如今被帶到公共

的討論中並成為一個問題 3 而這個問題得到解決 ， 結果

對保羅有利 。

有一件事情「柱石」使徒確實要求了 ， 那就是在給

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命中要記念窮人，要施捨接濟，而這

本來也是保羅熱心去做的(加 2:10) 。 耶路撒冷同意向

外邦人傳福音，但是附屬的條件是記念窮人 3 這不應僅

僅看作是由於善心而事後隨意想起的條件 ， 也不僅僅是

一種慈善行為。施捨在第二聖殿猶太教中佔有核心位

置，是聖約的「義」的重要表達( {詩篇} 112:9 ' {哥

林多後書} 9:9 引用; {但以理書} 4:27; {德訓篇} 29:12 ' 

40:24 ; {多比傳} 4:10 ' 12夕 ， 14:10-11; {馬太福音》

5:20/6:2-4 ) 0 53正是因為施捨 3 使哥尼流成為猶太人可

以接受的猶太化外邦人(徒 10:2 ， 4) 。 從真正意義上來

說，施捨是除了割禮之外第二大的好事 i 昕以，因為耶

53. K. Berg缸 ， (以色列的 「施捨j一一輛經募捐的歷史背如 ( Almosen flir lsrael 

缸叫叫l口m叫n

頁 1 8ω0-♂20仰4 。 在 {-♂七七-→1 士縛本〉 中 ， el佮eεb伽伽11附110S叫tμυ川ne 追個祠的1怠5立、思恩、是「善行 、施
捨 、 i救故濟 J ' i造直個祠用來棚t譯#希伯來文 sede句qls甘 ιd伽a到河qa叫" ， II即~ I正哥義直 、 司藐龜 J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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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l仙1叮re臼叩nk ，詞{條傑 I~義直 J [仰dik仰u叫1ω05'，別t川tυ叫F川J司 ， TDNT ' 卷二，頁 1 96 ) . 關於接下來的
拉比俾統，參見 Strack-B illerbeck ' 4.536-558; {米大示〉 解釋 〈申命記〉
I-Jiî ;T 9 節赴這樣的 「小心不要拒絕善行， 因為拒絕善行就把自 己Jll1J入了
偶像崇拜者一頰， 阻斷了天堂之路 ，正如經上說的 ，是『邪恕的 j ，是沒有

『稅』 的 。 j

第吐三章 保羅與「恩約守法主義」

路撒冷的使徒對於後者做了讓步，對他們而吉 ， 很重要

或者說很核心的就是，保羅應該承認前者，作為他們同

是猶太人的完整性的表現 3 不論對耶路撒冷的使徒還是

對保羅而吉 。 我們不應該忘記一個事實:剛才指出的這

一意見也是傳統的恩約守法主義的妥求:這是典型的義

的行為 ， 是一個人用來證明並保持他在聖約中的地位的

手段 。

對於彌賽亞耶穌派來說 3 割禮的問題就這樣得到解

決 對一部分人來說是暫時的 2 而其他一些人還不能

接受，這一點很快就變得很清楚了 。 這一決定似乎觸動

了恩約守法主義的神經或者至少破壞了它的原則 ， 而在

那個時代 3 這原則是猶太教內部認可並遵守的 。 保羅可 172 

能是這樣想的 。 至少 ，一個決定性的先例就這樣完成了，

而且獲同意使用於其他相關的爭論 。 然而 3 更進一步關

於施拾的協議 ， 使這問題還有一些不明暸之處 2 因為施

捨同樣被認為是聖約的義的基準 。 保羅當時對這問題是

如何理解的，我們不清楚 。 "但是它可能使一?些人(至少

是那些持中立態度的人 3 如雅各)有了這種印象:只是

允許了一個例外，而不是對一個原則做了 讓步 。 於是 3

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發生了 這就是安提阿事件 。 55

五、關於食物的律法 安提阿事件

割禮的問題只是與外邦人如何加入守約于民的問題

有關 。 作為加入的條件 3 這只是一吹過的行為 。 就這一

點來說 3 割禮的事較容易有例外 ， 就像其他猶太人偶然

也會做的一樣(Josephus ' {猶太古史} 20 .40-42) 。 然

54 參見本{!~第五 î;t第五節 (頁 11 2-11 3 (過碼 ) ) 的 i討1渝。

衍， 接下來的討淪中 ，哥拉會進一步發展品1:文〈安提阿研制 ( (加拉太會〉二î;T 11-1 8 

節 ) > (The lncident at Antiocb [00 1. 2. 1 卜的j) 中的級財(絨 JSNT 18 [198汁 ，

頁 3 -57 ;再版於 〈耶穌 、保F臣民!1:tl法) ，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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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還有一個如何在聖約中生活的問題 ，一個人如何表達

他在聖約之下持續不斷地履行他對上帝的義務?就像前

面已經看到的那樣，一個虔誠的猶太人，道行律法並不

是進入聖約的方式，也不是在上帝的恩寵襄贏得一席之

地的方式。道行妥拉是上帝要求已經在聖約中的子民、

已經被揀選的于民必須做的 。律法告訴守約于民作為守

約于民如何生活。「恩、約守法主義」是一個虔誠的猶太

人表現其猶太性(Jewis恤ess) 的方式，而猶太性是猶太

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標誌 。 “既然這衷關 4月、到日常生

活，那麼恩約守法主義的問題就比一次過的割權問題更

為嚴重。

我們已經指出 3 在恩約守法主義的範間內 s 食物律

法佔有核心的位置。 57這襄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的是:關於

避行食物律法的條例不僅重送交錯，而且相互影響:關

於本身不潔淨的食物(利 11 ;申 14 } ;關於屠宰祭物的

儀式以及不能吃血(刺 3 :1 7 ， 7 :26-27 ， 17:10-14;$12:16 ，

173 23-24 ' 15:23} ;恐懼被偶像崇拜污染一一也就是說 2 被

獻給偶像的肉污染( {馬加比四書> 5:2 '參看《哥林多

前書> 8-10} ;儀式的潔淨，這是所有猶太人都關切的 ，

但主要是那個時代的法利賽人和愛色尼派 。

的猶太人道行所有這些律法和條例，但是嚴格的程度有

昕不同 i 或許，對那些猶太化的敬畏上帝者來說 3 既然

這些條例規定了獨特的猶太人生活方式 3 那麼他們也就

遵守，因為這對於外邦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也是「猶太

化j 這個詞涵蓋的內容 。"

我們看到經文上說.在安提l呵，猶太人與外邦人同

56 參見本;1?第二tk第五節的討論 ﹒

57 參見本flF第二章第三飾和第六章第三怖的結論 ﹒

58 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二節以及第六î;ï第二至三怖的討綸 ﹒

的關於 iOlldaizeil1 ( r們太化J) 迫個祠的意思 ，參見〈耶穌、保輝與作法> ' 

頁 1 49- 1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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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t二章 保羅與「恩約守法主義」

桌吃飯(加 2:12} 。這或許意昧著， 他們同桌吃飯的基

礎至少是對食物律法的遵守 。徹底拋棄食物律法會在當

地的猶太人中引起騷動，因為這是猶太人的自我身份的

重要性的體現 。 60大多數剛剛皈依新團體的基督徒，可能

是敬畏上帝、改變宗教信仰的人，是約瑟夫所說的外邦

的猶太化人( {猶太戰記> 7:45} ， 也就是說 p 他們在加

入拿撒勒派之前就已經習慣遵守食物律法。基於這一

點，彼得和其他猶太信仰者一一被稱為「其餘的猶太人」

(而不是希臘化猶太人，見 《加拉太書> 2: l3}一一才願

意和那些未受割禮的外邦信仰者同桌吃飯 。 6 1

但是保羅接著告訴我們 ， r從雅各那襄來的人 J ' 
「及至他們來到 ， 值得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去與夕|、邦

人隔開了 。 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甚至連巴拿

巴也隨夥裝假J (加 2:12- l3 ) 。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 3 從

雅各來的人對安提阿教會的猶太人與外邦人同桌吃飯的

事情很有敵意， 而他們的敵意導致彼得和其他猶太人從

飯桌上退出 。 為甚麼他們會對同桌吃飯如此敵視?我們

無須仔細研究文本的細節，只需要承認一個事實就可 174 

這是從保羅自己的觀點中選出來的 i 但在保羅的回答

中 3 已經清晰地暗示問題的答案，保羅的回答反映著我

們現在已經非常熟悉的一些態度。

60 參見 E. P. Sanders ' (猶太人與外邦人的聯盟控以泣 的11拉太白〉二U 11-14 

節> (Jewish Association with Gent il es and Galat闊的 2. 11 - 1 4) ，收 R. T. Fortna 
& B. R. Gaventa 鍋，(交談在持級保終與約翰的研究一一紀念馬拉恩> (rhe 
COIlV，創 Sαliol1 Confillues. Sludies in Palll Cll1d Jolll1. 111 HOJ1or 0/ J. L. M叫 lyl1
Nashv i ll e: Abi l1 gdon, 1 990) 頁 1 70- 1 88 '桑德斯同意討論的基本立J品，恤
管他質疑儀式潔1乎是否也是一個因素﹒

6 1 ~長J昕抄IJ (P. F. Es ler ) 批評我早期的研究， 他認為越一時期在猶太人與外邦人
之閉目位該存在三位同來吃飯的伙伴關係(氏若， (協力n布:音一使徒行傳中的社

ltf與千五1音> '頁 76-86) ;但是他把證悔過分的l單化了(參見我在 〈耶穌、
保線與律法〉 中的回路 ，頁 1 79-18 1 ) 。參見 Segal ' <皈依者保羅> '頁
231-233: r 在拉比的文獻中並沒有一條律法阻止猶太人與外到1人一起吃
飯」﹒間泡在於，在甚麼條例二下iJ種同桌吃飯的|蚓係是可能的一一就像安捉

阿IJJfLI'本身批准的那樣 。參見 Cohen ' <越Jl&W/喂，成為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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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罪人 J (如martδ[o i ) 這
個詞的使用，在二章 的節中 「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

不是外邦的罪人。 j 如我們所見， 62 I 罪人」一詞大概是
猶太人用來指在聖的之外的人 ， 不論是不道行律法的外

邦人，還是其他不道行律法的猶太人，在「義人J 的眼
襄都是罪人， 因為他們沒有很好地道行律法。保羅用這

個詞 ，當然是在附和「從雅各那襄來的人」的態度 ，這
也是顯然對彼得和其他猶太人有決定性意義的態度一一
在他們看來，律法，尤其是食物律法，是劃分猶太人和

外邦人的標誌'是區分守約于民和在約外的人的標誌;
如果要保持猶太人作為守的于民的身份，那麼就必頌遵
守律法，這種遵守越嚴格，則被希臘文化同化以及被羅

馬壓迫的威脅就越小。使「從雅各那車來的人j 感到吃

驚的是， 彼得和其他「生來的猶太人J 竟然和外邦的罪
人一起吃飯，就好像上帝不曾在守約于民與在的外的人

之間劃分界限一樣。
(2) 如果說保羅在二章 的節中是反映了那些從雅

各那襄來的人的驚訝，那麼，在二章 14 節中 3 保羅的話

大概也是這樣 I你(彼得)是猶太人，卻隨外邦人行
事 3 不隨猶太人行事 ! J 這襄需要再吹注意的是「猶太

人J 與「外邦人」之間的差別。儘管一些人抗議，但是
「隨外邦人行事 J 並不意昧著徹底拋棄律法 。 63這稟我們
可能再改遇到宗派之爭的語言 I隨外邦人行事」是猶

62 參見本省第六:î;ï第二側的討論 。
的 Be眩 ， < !m~立太{!;:}一一「從猶太教中完全解放 J ( 頁 1 12 ) ; T. Hohz ' (安
提阿事件( (!m拉太jt)} 二章 1 1 -14 偷í) > (Der antiochenische Zwischenfall 

(Ga l.2 .II- 14]) ，誠 NTS 32 ( 1986) ，頁 344-361 '再lÄ參看頁 351-352 . P. C 

Bo吐ger ' (保g{J\和UIi.縛在安提附一-10/1;到 <1m拉大{lr> 三章 11- 1 2 ü1i > (Pall llls 

und petrus m Anuocluen Ztlm verstandnIS VOIIGalater2 l l -2 l ) ，絨 NTS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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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 ，頁 77-100 '這飾文章也沒有意識到這浦吉l&含有的派別之率和論
軾的特點(頁 80 ) 。追語言附和了IìJIS些從雅各J1B取來的人」對彼符的}~咐 ，
姐就足以解釋為何保擺在此用7現在時態 。

第4二章 保羅與「恩約守法主義J

太教內部一個派別對另一個否定或質疑哈拉卡的派別的

控訴( {禧年書> 6:32月35; {所羅門詩篇> 8:13) 。 “以

「從雅各那衷來的人」 的觀點來看 ， 安提阿發生的同桌

吃飯事件無疑是對律法的拋棄 i 安提阿的猶太信徒已經

滑入徹底叛教的深淵 。 僅僅以「挪亞的律法 J (創 9:3-4) 175 

規定的習俗來控制同桌吃飯的問題， 65對於亞伯拉罕的于

孫來說是遠遠不夠的，他們作為守約子民的一員， 應該

受區別於其他民族的聖約的管轄。

(3) 或許 3 在保羅陳述彼得和其他猶太人把自己同

其餘的安提阿信徒 「隔開 j 的話中，還更多地反映保羅

昕攻擊的態度 (2:12) 。 “因為如前昕指出， I法利賽人j

原本或許是指那些「把自己隔開的人J '為 了更嚴格地

保持潔淨的程度，獻身於上帝 。 67根據從雅各那襄來的人

的法利賽式態度(參看徒 15:5) ，且不要說對「罪人J

一詞的使用 ，保羅極可能暗示看，彼得和其他猶太信徒

退開不同安提阿的信徒一起吃飯的做法， 就像法利賽

人，至少他們的行為和態度表明，他們在批判、譴責其

他猶太人沒有很好地遵行守約的義務。

不論這段文字更細微的差異是甚麼(加 2:11 - 15)

從雅各那襄來的人的敵意是不爭的事實 。 彼得帶頭從安

提阿社群的飯桌上退去並隔間，其他猶太人紛紛效尤 ，

甚至連巴拿巴也這樣做了(這裹的暗示是，他這樣做是

心存疑慮的) 。保羅稱這一行為是「裝假/虛偽 J '與

64. Sanders ' (猶太人與外邦人的聯繁以及 〈加拉太都〉二話 1 1- 1 4 節 ) ，頁

1 8ι 1 87 '必須認散到迫裂的語言是「誇張的J

的詳細討論見 D. Novak ' <猶太教中非猶太人的印象對柳亞律法的歷史性與

建設性研究> ( The llllage 0)" the Non-Je lV in Jlldaism. AI1 Historical al1d 

COl1st川ctiν'e Stlldy 0)" the Noahide La\l叫 Lewi ston/QueenstonlLampeler: Edwin 
Mell凹， 1 983) ， 尤其參見第一諒。

66 在 《加拉太~n -j立的節也;再一是有意做一個相似然而與此處形成反差的文

字遊l紋 。

67 見本文第六章第二飾的討論，頁 140 (過位~)以反注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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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真理不合( :tJ日 2:13 - 14) 。 但是這只是保羅的觀點。

彼得會如何說? (1) 他一定看到恩的守法主義的邏

輯一一猶太人應該與律法保持一致 ， 生活在律法中 。 (2)

他毫無疑問感受到壓力一一來自民族主義和民族狂熱的
壓力 i 暗示是很明顯的:保羅說彼得「害怕那些奉割禮

的人J (2:12) ， 也就是說 ， 彼得害怕那些仍以割禮作為
定義自己的手段的人，不管他們是不是拿撒勒派(參看
加 2:7-8) 0 (3) 彼得會擔憂自己還能否發展對那些奉割

禮的人的傳道;他不願意被認作「罪人 J ' 尤其不願意
被自己「教派j 的人認作「罪人 J ' 因為這會使他為許
多猶太人所不容。 (4) 此外 ，要求外邦信徒遵行律法，
並不是甚麼稀奇的事情，相反 3 這是很正常的 3 如我們

176 所見 s 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第一代的外邦皈依者都

是改變宗教信仰者或是敬畏上帝的人 3 就像哥尼流一
樣 ， 都以嚴格的猶太人的方式生活 i 如果皈依的主要障

礙(割禮)不再是問題，那為甚麼不該要求這些外邦人

以同情的態度考慮猶太弟兄們的種種顧忌，讓猶太弟兄

們可以保住其虔誠的族人對他們的尊重?總之 ， 我們有

理由推測 3 彼得的古針是合理的:他考慮的是其猶太人

同胞真正的、深切的信念，他也沒有給外邦人強加一個

額外的要求一一僅僅是遵行律法的程度不同而巴，沒有

甚麼與福音本身的原則相衝突的事情 。

然而，保羅並不這麼看 。實際上 3 或許正是這一事

件 3 使保羅加倍關注這個問題 。 對他來說 ， 現在的問題

變成了信耶穌僅僅是猶太教的一種延伸 ， 還是信耶穌是

一種與猶太教完全不同的、或至少不以作為猶太人為條

件的信仰一一

適用於未受割禮的夕外←邦人 i 上帝的恩典原初是提供給亞
伯拉罕及其後商的 2 這恩典是否繼續限於必績是猶太

人 ? 對其大部分猶太同胞來說 ，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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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們遵循的是聖約的邏輯:上帝與猶太人立了約 i

律法是聖約的一部分 i 守約于民的成員身份由遵行定義

他們身份並統治他們的律法來界定 。

然而，保羅遵從的是另一種邏輯一-f吉仰的邏輯。

成為上帝的于民是靠信仰 3 割禮不再是必須的 i 信耶穌

是稱義的基礎(加 2:16) 。 但是在這一點上，值得和其

他猶太人就裹足不前了:他們似乎把這一原則限定在割

禮的問題上，限定在外邦人加入守約于民上 ， 並把「律

法的工 J (works of the law) (尤其是食物律法)視為信

仰的必然的結果; r律法的工 J 可以被視為這信仰的完

成，並可以要求「律法的工」作為信仰的完成 。“但是保

羅強調的是信仰的邏輯 。 如果是因信仰進入聖約，那麼

同樣的原則應該適用於在聖約之內的生活;守約于民的

成員身份不應該與關於食物或是同桌吃飯的特殊條例有

闕 ， 也不應該由這些條例來決定 i 這一身份唯有依賴信 177

仰 (2:16) 。 保羅繼而回憶他從前是如何像彼得以及從雅

各那襄來的人一樣看問題.如果與未受割禮的外邦人一

起吃飯會使一個人成為「罪人 J ' 那麼基督耶穌自己也

成了這一邏輯的犧牲品 (2:17-18) ;但是那都是他過去

的想法 3 現在他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 (2:19-20) 。 因

此保羅敦促加拉太人，既靠聖靈入門，因信仰入門 3 就

要繼續下去 (3: 1 及以下)

保羅事實上譴責了彼得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 。 信基

督是猶太教信仰的高峰，但是它已經不再是一種專屬猶

太人的信仰 ; 信仰不應該在任何程度上依賴於信仰者作

為一名猶太人活看(也就是說，信仰者的猶太化)

的 《加拉太~!r> 二位 16 節可以做翻譯成 「我們是生來的猶太人 既知道

人稱義不是因行j:~法 ， 乃是因信耶穌基督 J . 儘包:Q處解您有爭論(參

五U:ll 站也 〈耶穌 、 保緣與t.tt法 ) ，頁 206-214 ' 尤其是第三點和第九點)但

赴安提阿事件仍然表明 ， 這確1空就是彼科與其他猶太人的理解與態度 。 關於

「行律法J 的問題，參見本性第七章第六飾的t-t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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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阿事件的結果具有深遠的意義。在這一事件

中 ， 保羅未必成功地說服或者反駁了彼得 。 69傳統的觀點
是，彼得意識到保羅論辯的力量並且作出了讓步，同桌
吃飯的問題又恢復原樣 。但是關鍵是，保羅並沒有這樣

說。如果他成功地說服了彼得的話，那麼很有可能他已

經清楚地向其加拉太讀者表明了這一點一一就像他表明
他贏得了耶路撒冷教會的同意一樣(加 2:1-10) 。這一點

對加拉太人來說很重要，所以，如果他的方針確實種得
彼梅及其他人有影響力的支持， 他幾乎不可能對此避而
不談。《加拉太書》二章 14 節及以下對彼梧的責備 2 反

而減弱為保羅對自己立場的重申一一這襄暗示著 3 保羅
不得不重申自己的立場 3 因為當他第一吹表明立場的時
候 2 他的觀點沒有被接受。此外，如果我們認識到迫使

彼得退去並將自己隔開的原因有多重要，我們就更不可

能相信彼得會贊同保羅的看法，認為因信稱義的原則處

於危險中。道行律法作為行為的調控器，並不是要破壞
因信稱義的原則( <雅各書》二章實際上正是在討論這

一問題) 。外邦人被要求做的，就是使猶太信仰者在猶

太地的同胞猶太人中間還能保有好名譽 。

這個事件種種更進一步的後果遠離了我們現在昕關
注的問題，而我們只要注意一點 ， 其中的後果大概包括

保羅與其他人之間出現了重要的梨隙，尚在初期的基督

教傳教進入了一個新階段。(1)這可能意昧著與安提阿
的裂隙-保羅之前做過安提阿的傳教士 ，從現在開始，

178 他看來更是一名獨立的傳教士，先把自己傳道的中心放
在哥林多，然後在以弗所(徒 18:11 ' 19:10) 0 (2) 這
可能意昧著與巴拿巴的裂隙 先前保羅與巴拿巴是親密
的同事，現在他們分道揚練了(參看徒的:36-41) 0 (3) 

69 保 Mffi在安提阿的交鋒中被擊敗了，延H!t了當代學界廣泛的共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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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意昧著與耶路撒冷的裂隙 : 如我們所見多在耶路

撒冷會議，保羅還是願意承認耶路撒冷領導層的權威 2

到他寫《加拉太書} ， 他強調的是他獨立於耶路撒冷教

會 i70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安提阿事件破壞了保羅與

耶路撒冷的關係 3 這也是保羅對耶路撒冷態度的轉折點 。

然而 3 對我們來說尤為重要的是這種可能性 : 安提

阿事件以及其結果，導致了保羅自己對因信稱義原則的

澄清和明朗化。現在，保羅意識到，沒有律法、 「在律

法之外J 的外邦人毫無限制地與猶太人一同分享信仰的

體驗和聖靈的應許，這必定影響以色列對恩約守法主義

的傳統理解和實踐一一不僅僅包括對作為外邦人進入聖

約的儀式的割禮的理解和實踐，而且還包括對作為以種

族獨特性定義上帝子民的律法的理解和實踐。換句話

說，安才是阿事件可能是破壞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第三大支

柱一一一妥拉的關鍵性因素。

這第二個問題對猶太人的自我理解至關重要，我們

是否在這襄到達了分道揚蝶的一刻?司提反事件在基督

教破壞聖殿的核心位置中確有決定性作用，而安提阿事

件，是否為基督教解決了律法的問題?這是否意味看，

保羅從這時候起(或許從更早些時候)就放棄了律法，

如一些人所主張的那樣?那麼以色列的被揀選又如何?

這是猶太教的第二大支柱，既然恩約守法主義是聖的和

揀選的表現形式 3 那麼保羅是不是由此認為，以色列因

為不承認耶穌是彌賽亞而喪失了其選民的資格(許多人

會認為這是顯而易見的推論) ? 

無論如何，答案都不可能是簡單的「是」或「不是」。

撇開其他一切不論，分道揚蝶(如果我們能這麼說的

話) ， 在這一點上仍然在同樣程度上既是基督教和猶太

70 參見本ßt第七拉第l且l彷í (一)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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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間的分道揚碟，也是新運動內部的分道揚輾 3 或者

更確切地說，是在猶太教內部的分道揚練。如果我們的

分析是正確的，那麼保羅從安提阿離開時是一個孤立的

形擊。從《新約聖經》內部來看， {雅各書》 似乎更偏

向保羅在安提阿所反對的某種對律法的態度 。 7 1為了把問

179 題弄清楚，我們將不得不把討論擴展到保羅以外。因此 3

保羅對以色列的被揀選問題的理解，我們也將在下一章

進行討論。

然而，我們至少應該看到，保羅把上帝子民從律法

的夢幻中極救出來的決定性行為的深遠意義 。保羅真的
希望完全拋棄律法嗎?他的立場所包含的邏輯是否不可

避免地是反律法主義的，無論他與此相反地做了多大的
抗議?對保羅來說 ，安提阿事件之後 ，第二聖殿猶太教

的第三大支柱還剩下了甚麼?

六、保羅成熟的律法觀
保羅是否完全拋棄了律法?難道保羅不再認為律法

是上帝拯救目的的一個積極的因素?要想仔細研究這一

問題需要一篇專論。但是從現在的研究中，我們至少可以

發現一點，這對更廣泛的討論可能有重要的貢獻， 72因此

值得更深入研究。這一點集中於一個短語，即「律法的

工 J 一一-事實上 3 保羅在安提阿事件中對彼桶的反對集中
於這一短語 : 沒有一個人因律法的工稱義(加 2:16) 。保

羅反對的究竟是甚麼?

不幸的是，對保羅教義的解釋陷入了宗教改革派反
對事功的核心爭論 3 並被這種爭論所模糊 3 事功觀念認

71 迫衷;需要指山的是 ， <明E各和〉二I;i: 1 8 節似乎使用了保擺在 〈總烏拉。三
1;1 28 tiîi提出的論點 ， 然f是逐條反駁 。

n 更朧的討渝 ， 參見扣1\著 〈耶穌、保難與律法> ' 頁 8 ' 注刊 。

262 

第t章保羅與「恩約守法主義」

為 3 任何人都可能通過做善工而被上帝悅納。 73這種保羅

教義解釋的錯誤在於.他們急於假定保羅所抨擊的也是

這個觀念。應該說，這種解釋很容易從《羅馬書》四章

4-5 節得到理論支持 I作工的得工價 3 不算恩典 ，乃是

改得的 i 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上帝 3 他的

信就算為義。 J 74但是這一段文字主要是對比人的聖約與

神人關{系，為了顯示在神人關係中 logizesthai ( I被算為 J)

有這樣的含義， I被算為」是恩典。這並不是說 3 猶太

人對以色列與上帝的聖約關係的理解是以人的契約

(contract) 為衡量準則的 。 75我們已經看到並非如此:猶 180

太教是一種典型強調上帝讓人悔改、贖罪的宗教，這與

強調人類契約的宗教形式是迴異的。此外，難以置信，

保羅說了上帝不想他的人類做善工的話(可以與羅

2:10 ' 12:剖 ， 13:3 作比較) 。有一種假設認為，保羅對

「律法的工」的反對就是對「善工」的反對，我們不說

對這點有所懷疑，只是這點是很奇怪的。

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律法的工 J ?正如解經一宜

的做法那樣，這一短語主要應該放在它的時代背景和保

羅自己的用法中去理解。

(一) 這個短語本身應該被理解為「律法的侍奉J ' 
或者是「律法主義的侍奉J 0 76也就是說 3 它不是指已經

完成的動作或行為(即律法要求的責任、律法決定的宗

教體系) 。實際上， I律法之工」是我們所說的「恩約

73 參見本fb第一章第凹節(四)的討論 。

74 參見 S. Westerholm ' {以色列的律法與教會的信仰保羅與他的當代11月釋者〉

(Israel's Law and the Ch川'ch's Faith. Palll al1d His Rece川 In lel]Jreter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 988) 尤其頁 109- 1 訕 。 我在 科Illj雄、保難與律法〉 中

做了回惚 ， 見頁 237-241 0 

75 參見j:ll著 um馬拉> ' 頁 203-204 0

76. E' Loluneyer ' <律法位) (Gesetzeswerke l '收 〈保~l州學的問題) (Probleme 

palllinischer Theologie; Stuttgart, l1 .d. ) 頁 33-74 ; J. B. Tys凹 ， < (!m拉太

í!f ) 中的「律法之工J) (“Works ofLaw" in Ga1atiansl ' 給 JBL 92 ( 1973) , 

頁 423 -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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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主義J 在保羅那裹的表述， í恩、約守法主義」即服

從由於其是守約者身份而加諸其身上的律法 。

(二) 與保羅的短語最接近的表述來自昆蘭社群的著

作一一「律法的行為 J (deeds ofthe law, ma 'she torah) 0

77 

「律法的行為」標誌著昆蘭社群與外郁的人以及敵人的

不同之處 (4QFlor. 1.1 -7) 。在 1QS 五章 20-24 節以及六
章 18 節中 ， 社群的成員「遵行妥拉的行為」必須每年受
檢測。沒有出版的 4Q Miqsat Ma 'aseh Ha-Torah 

(4QMMT) 包括一系列的宗派的哈拉卡條例 。 78換何話

說， í律法的行為」意昧著使昆蘭社群顯得與其他人不

同的那些對妥拉的解釋 3 意昧著社群成員作為成員必讀
履行這些責任，並且通過這些責任其成員的身份才得以

維持。這襄暗含的意思是，對「律法的行為 J '守約者
得表現出極為敏感 ，清楚展示出絕對忠誠 3 而造些H哈合拉

卡的問題恰恰是昆蘭社群和第二聖殿猶太教時期其他宗

派事
(三) 當保羅在《加拉太書》 二章 l吋6 飾中第一吹使

1削8別1 用這個祠的時候 3 它明顯在回溯剛才的問題一一安提阿
的食物律法。 可能這個短語還跟另一事件有關一一 的日

拉太書》二章中的學l 禮事件 。 換旬話說 3 保羅這個短語

的用意與我們剛才所見到的死海古卷中的用意很接近 。

「律法的工」尤其(但非專門)關注恩約守法主義的某

些行為，在這些行為上能檢驗對聖約的忠誠一一在安提
阿事件中 ，表現在食物律法上 (這是從雅各那襄來的人
表達的觀點，也是被彼得和其他猶太信仰者普遍接受

的) 一一在耶路撒冷會議中 ，表現在割禮上(這是那些

77 因此 ， JJII斯通 ( L. Gaston) 是完全銷誤的(恤管持這種觀點的人並非他一人) , 

因為他試問假定這個短符並非出自猶太教的文本(氏著， (保緣與妥拉) [PclIIl 

alld ,he Torah; Vancouver: University ofBritish Columb ia, 1987] ， 如1頁 25 ;f[1頁
69) 

78 見本{!}頁 55 (過嗎)注 23 .

264 

第t章保羅與「恩、約守法主義J

「假兄弟」的觀點) 。我們之前探討過，妥拉要求的兩

項義務對猶太人自我身份的重要性(尤其在 《馬加比一

書》一章 60-63 節) ， 79因此對聖約忠誠的問題在律法的

這兩件工中得以體現 ， 是不足為怪的。

(四)保羅在 《羅馬書》 中這個短語的使用也有同

樣的用意。它首先出現在三章 20 節 3 其作用似乎是總結

了保羅在前一節表明的態度》尤其是二章 l 節及以下猶

太人的假定 3 以及二章 17 節及以下的強調 。這在三章

27-28 飾得到確定 3 而這與二章 17 節、 23 節抨擊的 「誇

口」有著緊密的聯緊。應該指出的是 ， í誇口」這襄指

的，並不是對自我完成的善功的詩口(這在宗教改革派

的解經中常見) ， 80而是對「猶太人」身份的一種誇耀

(2:17) ， 是對猶太人因擁有律法而獲得特殊地位的一種

誇口 ( 2:17-20) 0 í律法的工」在這襄顯示了第二聖殿

猶太教整體上對於恩的守法主義的態度 3 它強調的是身

份的原則，強調區分界限的行為(如割禮和食物律法)

通過這樣的做法，他們可以把外邦人排斥在外 。 因此保

羅在《羅馬書》三章 27-30 節諭證思路是 2 因「律法的工」

稱義 3 難道不是意昧著「上帝只是以色列的上帝」

(3:28-29) ? 

因此 3 有一點至此開始明確起來 保羅反對 的與其

說是律法，不如說是「善工 J I 保羅反對的是這種理解、

實踐律法的方式，它限制了 上帝的恩典，阻止了外邦人

作為外邦人而完全得到這種恩典 。 出於這個理由 ， 保羅

看待這個問題的態度是非常嚴肅的 。這樣理解律法 ， 就

也從過於形式的 、外在的、肉身的以及種族的角度理解

猶太人身份(羅 2:28-29 ) 。 這阻礙了「行」律法(“doing"

ofthe law ) ， 因為「行」律法並不依賴於「擁有律法」

79 參見本的;第二ì:_t第三仰的討淪 ，選司參見本的頁 1 45 (過鴨)注的 。

80 參見 Bultmar凹 ， (新約州學) , 1.242 ;參見 Käscmann 1 (他馬~!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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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不依賴於「在律法中 J (2:12 及以下) 。這種態度是要

受到律法譴責的 3 就像外邦人的重大罪惡那樣 (3:9-20 ) 。

保羅暗示，因律法而驕傲，也是「罪 J 對律法的濫用 (7:7

及以下) ， 是另一種對律法的違背 ， 也是一樣受到律法

的詛咒(加 3: 10-12 ) 0 81 

相反 ， 保羅真的希望信仰者能夠成就律法。 也就是

說，要從信仰的角度去理解律法可信服真道 J (羅1: 5) , 

要因為信仰而更堅固律法 (3 :31 ) , 1在信仰中發仁愛的

心 J (加 5 :6) 。 對保羅而吉 3 信仰才是人類通向神聖的

通道和基礎 ， 而非律法之工 。 因此 ， (羅馬書》 八章 4

節強調 ， 上帝差遣自己的兒于是「為了使律法的義成就

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 ， 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J '而「隨

從聖靈」顯然與典型的 《舊的》 的語吉 「遵行上帝的律

法/律例/典章」形成對比 ， 而在保羅的跟中 ， 這些都

是恩的守法主義的表現 。 因此他在十三章 8-10 節又強

調 律法成就在這命令中一一「愛人如己 J ' 在耶穌對

它的說明中 z 並沒有預設有將上帝的子民同其他人劃分

開的界限，而是恰恰廢除這樣的界限(路 10 :30-37) 。 但

因此，我們可以說，保羅對他那個時代的猶太教的

恩約守法主義的攻擊，並不是攻擊律法 3 也不是攻擊聖

約(這一點我們將會討論) ， 而是對恩約守法主義的攻

8 1 進一步討論見:t:1:文 〈律法之功與1'11法的詛咒 ( <!mt立太位〉三1;'[ 10-14 節 ) ) 

(Works of the Law and the Curse of the Law [Ga l. 3. 10-14]) ，絨 NTS 3 1 

( 1985) ，頁 523-542 '再版絨 〈耶穌 、保縱與律法) ，第八章。
82 很有可能保總怨誰直到耶穌|掛l於這個問題的教導，誰深受其影響 a 參見1t1\著 <m

馬f位:耳1)，頁 7竹79 ;另外參兄批扣圳II文〈保縱對耶島縣草{傳U專且統自的H肉W僻?干'f. : <擺馬f扣1耳ti)η〉 的證
j) 最 ) ( Pau叫l 's K他11叩ow叫1e叫dg酹e oωft山he Je臼su岫i阻s Tra叫di山t l。叩n. Th忱1凹e Evidence of Ro凹叩ma田an祖S叫) ， í誠|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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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e叮叫r叫蚓t
e“d. Le叫Ip戶Z I唱g: S趴t BClUlO, 1989 ) ，頁 1 93-207 . 相似的推論巡可參見 A. J. M 

Wedderbum ' <保，~(i\與耶穌相似性與連起i性) (Pau1 and Jesus : Simil arity 

and Contin叫ty) ，故 NTS 34 ( 1988) ，頁 的 1- 1 82 '這飾文î;J:修訂後 íl世氏鋪 ，
《保~fJi'!耶穌論文集) ( Pall/ ω，d Jes lIs. Collecled Essays ; JSNTSupp. 37; 

Sheffi eld Academic, 1989) ，頁 11 7-143 。

第t章保羅與「恩、約守法主義」

擊 恩約守法主義堅持把律法作為區分以色列的界

限，通過律法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區分開來，把那些上

帝庭、詐的亞伯拉竿的從裔與外邦人區分開來 。 簡而盲

之 ， 保羅反對的是被濫用的律法 3 並不是律法本身 。 可

以肯定的是 ， 後一種區分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區分 3 保羅

的立場也很容易被誤解 ， 不論是在當時(羅 3:8 ' 6:1) 還

是現在 。 但是 3 至少誤解他的原因是相當清楚的 。 保羅

區分了對律法要求的不同理解方式，律法的不同且是行方

式 。 保羅提出， 一種對律法的錯誤理解( 1律法之工J) , 

必須與通過愛的信仰而成就律法、 「追隨聖靈J 的行動 183 

很清楚地區分開來 。 然而問題是 ， 保羅同時代的大部分

猶太人沒有或不能看到這一區別 。 對他們來說 2 踐行律

法當然包括踐行保羅所反對的律法之工一一尤其是定義

律法行為的界限，這界限將以色列劃為上帝自己的 。 換

句話說，保羅開始在猶太人身份中做了一個區分，而他

的猶太同胞看不到這一點 。 對他們來說 3 猶太人身份已

經囊括了一切 ， 正如 《創世紀》 十七章 9-14 節、 《利未

吉己》 十八章 5 節所顯示的那樣 。 因此，就他的猶太同胞

群體而吉， 保羅不免只是一個「迷失者J 0 83保羅堅持的

立場對他們來說是不可理解的 3 原因很簡單:律法之工

與聖約是一個整體 3 與猶太人的自我身份是一個整體 。 84

因此 ， 保羅在耶路撒冷內部引起了眾多的猜疑，這是不

足為奇的(徒 2 1:20-21)保羅被認為是猶太教根基的破

的參見 W. A. Meeks' <分裂基管教從猶太中上i佯分裂的三種新約阻|眾 ) (Brcaking 

Away: Three New Testament Pictures of Christianity ' s Separation from the 

Jewish Conunun i ties) 絨 J. Neusner & E. S. Frerichs 編， < r 如同他人看我
們一樣看自己 J 古代晚期的基哲說:、們太人以反「他人J) (To See 0川凹/v由

as Others See IIS . Clrisli山間， Je\>vs, “Others" il7 Lale Antiqllily; Chico: Scho 1 a凹，

1985 ) ，頁 93 -1 1 5: r從神 i竿 的角度出發，哥拉們可以說猶太教的經卷與傳統

是保總基替教的中心 ， 赴不 íj~取消 (10一部分，然而從不土合學的角 j芷諦 ， 保羅

的信仰群體絕不是猶太教的一個文派J (頁 106 )

84 十分相似地 ， 假如哥兒們改基ff從不Tlii要雯，洗，造對大多做現代主;)d1'徒來說是
很難過lfi僻、 令人震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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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者。同樣不足為奇的是，在公元二世紀、 三世紀的猶

太人基督教內，保羅在人們的記憶中是彼得的敵人 ， 他

們用激烈的、充滿敵意的語吉描述保羅 。的對那些只能將

自己的宗教身份理解為猶太人、律法子民的人來說 3 保

羅難免就顯得是一個叛教者了 。

然而 3 保羅昕做的一切，只不過是將耶穌的抨擊擴

大而已，耶穌抨擊的是猶太教內部的界限問題，而保羅

繼而抨擊圍繞著猶太教外部的界限問題。耶穌反對的是

法利賽人(還有其他人)相信非宗派成員是「罪人J ) 
這些人因為在他們特定的宗派界限之外就被剝奪了上帝

的恩典 。 以同樣的古式，保羅反對的是猶太教認為外邦

人就本身而吉就是「罪人」的觀點，這些外邦人因為在

律法規定的界限之外而被剝奪了聖約的恩典，而一些具

有歷史性意義、特別敏感的問題上(如割禮和食物律

法) ) 界限得到堅決的捍衛 。 因此 3 從這個層面上 ， 我

們確實可以說 ， 正是保羅破壞了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第三

大支柱。我們應該重申一下，不是律法本身 3 而是被作

為保護、保證以色列守約特權的手段理解的法律 。 猶太

184 教將律法和猶太身份視為一個整體 3 而閻繞妥拉來組織

自身的拉比猶太教也持續了這種做法 ， 可是保羅卻在安

提阿提出了迴異的觀點 3 至此，分道揚鍍俊不可避免，

而且這一點大概成了他建立教會的一個因素 。 但是 ，這

是否意昧著保羅或者基督教總體上與猶太教已經割裂 3

並否定了以色列的被揀選?從保羅的立場來看 2 他是否

真的開敢了基督教反感猶太教的大門，開始反猶太教口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

的 《彼待1~H吉} (Epislllla Pelril ' 2.3 ; (克萊門特講道從) (Clelllel1lil1e HO/l1 ilies) 

17.1 8-1 9 ; 1renacus' <駁異端} (adverslIs Hael 即es) ' 1.26.2 ; Origen ' (駁
塞爾~斯) (conlra CelslI/I1) , 5.65 ; Euseb ius' (教會史) ( Hisloria 

Ecc/esiaslica ) , 6.38 ; Epiphanius ' (藥箱) ( Pαnarion ) ' 28.5.3 ' 30.16.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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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上帝的以色列

一、《新約》寫作中的 「反猶太教」問題

如果我們在本書第七章的發現是正確的 ， 那麼首先

是保羅而不是其他人破壞了猶太教的自我理解(尤其是

表現在妥拉中的自我理解) 。 正是保羅破壞了第二聖殿

猶太教內部的第三大支柱。這能否說明保羅對猶太教的

態度評既然妥拉與猶太教身份(作為守的于民的身份)

聯紫如此緊密，那麼保羅作為一名基督徒 3 如何看待以

色列、如何看待猶太人最根本的揀盤問題和聖約問題?

有一種觀點認為，保羅連連偏離了他祖先的信仰，即偏

離了猶太教。!為了找到證據，我們應該看一看保羅著作

的幾個技落 。 最主要的是 《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 14-15

節 ， 因為保羅在這封書信指責「猶太人」是耶穌和教會

的迫害者 。在《加拉太書) ) 尤其是在三章 19-22 節 、 四

章 30 節 ，保羅激烈地反對猶太人宣稱自己有權承受亞伯

拉罕的產業 。 在 《羅馬書) ) 保羅的話更有明顯不合邏

輯之處 尤其是三章 l 節 3 保羅似乎明白地回答了這個

問題 I猶太人有甚麼長處呢? J 似乎沒有 I 2而九至十

一章也有不連貴的現象 :似乎「上帝的話已落了空」

(9:6) ) 因為以色列成了「可恕的器血J )這個角色從

l 參見 H. Räisänen ' (保r.<<典律法) ( Palll 帥的IIe LalV; WUNT 29; Tlibingen 

Mohr-Sicbeck, 1983) ;參見 F. Watsol1 ' (保縱、猶太教與外邦人} (Palll. JIlc/aisl1I 

anc/ IIIe Gel1lil剖; SNTSMS 56; Cambridge Uni vers i旬， 1 986 ) 。

2. C. H. Dodd , (羅馬'iID (Ro/l1G/悶;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32) 
根據保羅的論點 ， 合乎邏輯的回答是 完全沒有 ! (頁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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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以掃和法老也擔當過。 3難道這些段落不足以表明保羅

背叛了他的遺產一一揀選如今已毫無價值，猶太人已經

被上帝拋棄了?

186 對保羅的批判是我們重新評估《新約》 對待猶太人

態度的一部分， 而這重新評估本身又是我們這個時代的

基督徒和學生們對二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的持

續反感的一部分。這番重新評估的一個特點是 3 人們已

經越來越多注意到，而且是越來越不安地注意到 3 後世

的反猶主義 ( anti-s巴mitism) 其實根源、於《新約》本身 i
(盡管今天我們更多地使用反猶太教 (anti-Judaism) 這個

詞，因為「反猶主義」更明顯是一個現代的現摯，更適

合於描述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強大合流的現象，而這

一現象在納粹主義中達到了歷史中最壞的地步 。 4不管這

個詞是怎麼使用的 ，有一點是不容迴避的 ，並在近些年

顯得益發尖銳起來{新的》本身是否反猶主義的，至

少是反猶太教的戶實際上，這僅僅是我們的問題的另一

種提問方式:第一代基督徒是否否定並放棄了以色列的

揀避 ， 放棄了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第二大支柱?

近來對反猶太教的控訴大多特別針對 《路加福音》

和 《使徒行傳> ' 尤其是針對路加的第二部著作。在二

十世紀初期 3 哈納克把 《使徒行傳》 稱為「初期基督教

3 參見 Walson ' (保維﹒猶太教與外邦人) ，頁 168- 170 ; H. Räi säncn ' (Gll\ 

馬f耳〉 九至十一章一一分昕一場精神們事) (Rölller 9-11: Ana1yse eines 

geisligcn Ringens) 絨 ANRW 11.25 .4 ( 1987) ，頁 2893 、 2910-2912 . 其他
參見jtl: 著 (~ll\烏魯) ， 頁 539-540 。 關l淤 〈哥林多後j!1')三萃的分析，見頁

195 注 34 和頁 327 。
4 參見 S. Sandllle1' (新約中的反猶主義) ( Allli-品milism in ,he New Teslament ; 

Phi1ade1phia: Forlrcss, 1978) ，頁 X IX-XX ﹒
5 以下材料的大部分取自打1:文〈分道t品銷與IJII一 l時期新約作品中的反精主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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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 ) (Thc Parling of lhe Ways and lhe Q lIestion of Anli-Selllitislll in the New 

Testalllent Writings of the Pcriod ) 職氏婿， (猶太人與墓骨徒一一公元七
0至一三六年的分ìlH必總) (Jel悶。Ild Chrislialls: The Parlillg ollhe Ways 

70-/36 CE, Thc DlIrham-Tübingen Rcscarch Sylllposium on Ea r1 iest Christianity 

and JlIdai slll, 1989; Tübingen: Mohr-Siebeck, 1992) 

第八章上帝的以色列

徒反猶主義發展的第一個階段J o6 J . T . 桑德斯 (E'

P 桑德斯之弟)毫不猶豫、毫無保留地把 《使徒行傳》

描述成反猶主義的作品 。 7貝克 (Norman Beck) 把 《使

徒行傳》 描述成 《新約》最具有反猶主義色彩的文獻。 s這

襄尤其重要的是對「猶太人」不停的負面描繪:他們一

直與保羅作對，除了製造麻煩之外一無是處一一這襄描

繪了猶太人持續增長地反對和仇視福音，這一描繪在保

羅的受難敘述中到達高峰 (2 1:1 1 ， 30，狗 ， 22:22. 30 ' 

23 :1 2 , 25:24 , 26:2 ， 21) 。最後，對立面就只剩下「猶太

人 J :猶太人對基督教的仇視如今已是普遍而廣泛的 。9{使

徒行傳》 的最後一個說明 (28:26-28) 指的是 《以賽亞書》

六章 9-10 節 : 路加重複了以賽亞的話》說所有猶太人油

蒙了心 、耳朵發沉、眼睛閉著 ，這表明 3 對路加而盲 2

極救是給外邦人的，他從未想過把拯救給猶太人 。 用亨 187 

興 (Emst Haenchen) 的話來說就是 I路加把猶太人排

斥在外了。 J 10 

就 《馬太福音》 而吉，我們僅僅需要指出的是它在

《馬太福音》二十三章和二十七章 25 節( I眾人都回答

說 『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子孫身上 。 JI J )對法利
賽人的持續批判 。 前者是法利賽人壞名聲的根源 ， 而「法

6 見引於 J. T. Sandcrs (見下文注 7) • 

7. J. T. Sandcrs ' (路1m稿音一使徒行傳中的猶太人) ( The Je lVs ill LI你-Ac肘，

London: SCM/ Phi1ade1phia: Fortre間， 1987 ) ，頁 XV1-XV Jt 0 

8. N. A. B卸cc汰k ' ( J成或?熟~\的基f脊哥教 認j滋故並t愣屏哥聚E湖新i約中的反1猶曲太辮綸) (M.叫圳/(/

Cαh切lrÏ.誌S(l岫a曲11I t砂)'. The Recogllilioll allc/ Replldialioll ollhe Allli-Je lVi.l'h Po/elllic ol lhe 

N帥， T，凹的削elll ; London/Toront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 1985) ，頁 270 .

9. Sanders' (且各jJ1l柏苦一使徙行仰中的猶太人) ，頁 77 、 80 。

10. E. Haenchcn ' ((使徒行傳〉 作為jjjl始材料對早期基督教股史的意義) (The 

Book of Acts as Source lllateria1 for lhe History of Ear1y Chri st i a nity ) 且直L. E

Keck & J. L. Marlyn 編， (路1m福音一使徒行傳研究) (SllIdi臼 il Lllke-Acls; 

Phi1adc1phia: Forlress fLondon: SPCK, 1966) ，頁 258-278 '在此參見頁 278 ; 
桑德斯在〈路}Jll初音 使徒行傳中的猶太人〉 ε1"經常引用 ，頁 80-83 、 297-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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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賽人J 在英語也因此有了負面的含義 。 I I而後者為基督

教歷史上的反猶主義提供了一個最致命的原因(或藉

口)以此作為 《聖經》 的根據，在後來幾個世紀的無

數指責中， I猶太人」的罪名就是「殺死基督的人J 0 12 

有些人會發現 3 此處表明是一位身為外邦人基督徒的作

者對猶太教的反駁。 13雖然大多數人同意馬太是一個猶太

人基督徒，但是還有一種觀點認為 ， 就馬太而論，基督

教會與猶太會堂之間的最終分裂已經發生。馬太認為自

己和其社群處於猶太教的圍牆之外 「馬太的社群與猶

太教在長久的敵意之後已經開始分道揚練。 J 14 

就 《約翰福音》 而吉，有一點很容易弄清楚:從外部

看猶太教內部的傾向更為強烈。與《使徒行傳》相比 ， {約

翰福音》 的「猶太人J 對耶穌甚至更有敵意 。 1 5尤其需要

指出的是 《約翰福音》 八章 44 節 ， 在這襄 3 敵意表現得

很明顯 I耶穌對他們(猶太人)說... ... w你們是出於你

們的父魔鬼 3 你們父的私欲j J 一一這是反猶主義的又一

個根源，為以後猶太人與罪惡同一的說法提供了依據 。 1 6因

此 3 一個普遍的觀點認為， {約翰福音} I是福音書中最

具有反猶傾向的 ，或者說，至少是反猶傾向最明顯的一

部J 0 1 7就我們目前的探詢而盲，有一點很重要 3 那就是

aposynag，甸的這個祠的頻繁使用 。 Aposyn甸甸os 這個詞的

11. ( f閻明牛津現代英語洞典> ( The CO l1cise Ox/ord Diclio l1wy 0/ ClIrrel1 l 

El1glish) t;指出洞條「法利哥哥人J 的第二個意思是 自認為正毅的人，形式主
義者，偽君子。

12. Sandmel ' (新約中的反猶主義> '頁 1 55 '舉他童年時的例子 。
1 3 參見 D. R. A. Hare ' (共觀福音與〈使徒行傳〉 中對猶太人的拒絕) (Thc 

峙ct 川ft山hc圳1祖叫c叫Jews i t叫e Sy卯n叫1
義與基2督腎教的2基主礎> (A川叫i-S品em仰11川I叫&叫叫圳11川11 andt的heFolll1川ndl你'01ωr的011叫1叮S o/Cαα'h川川Sl叫iκ叫CαJ川11川11川11叭y扒; Ne、Wv 

York: Pau叫li叫s叫t， 1吵979叭) ，頁 3兆8 • 
14. G. N. Stanto口 ，((馬太相音》與猶太教) (The Go恥l ofM叫則叫 Juda i s叫，

íli2 BJRL 66 (1984) ，頁 264 斜 ， 在此多見頁 273 • 

1 5 參見本主?第八î;-_t第六飾的討論。

16 , Ruether ' (信仰與兄弟相磁> '頁 11 6 • 

17. Sandmel ' (主rr約中的反猶主義> '頁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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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逐出教會、 逐出猶太會堂J (約 9:22 ， 12 :42 , 16:2) , 188 

這里的暗示是很明顯的. 教會與猶太教之間已經不是裂隙

的問題 3 基督教現在明確地把自己視為猶太教的對立面 。

在本書第一章已經指出 ， 1 8整個問題在近些年變得更

重大，這大概有兩點主要原因。(1)在二戰後最初關於

基督教與《新約》的反猶主義的討論中 ，有一種觀點認

為， {新約》 存在的反猶傾向是進緣性的、是偶然的 3

並不是根植於 《新的》 本身 。 19但是蘿特的觀點使這一問

題變得極為尖銳 : 蘿特認為，反猶傾向是基督教普遍存

在的現象，是教會宣稱耶穌是「彌賽亞j 的一個不可避

免的推論 I說『耶穌是彌賽亞』難道不就是明確地或

是含蓄地說猶太人是被詛咒的嗎? J 20於是這個問題伴隨

著毫無掩飾的恐懼 : 反猶主義與反猶太教難道與基督教

和 《新約》是一體的? (2) 而在這同一段時間裹 ， 耶穌

的猶太性也被重新強調起來 。 2 1但是一個結果便是，必會

重新造成耶穌與其追隨者(希臘化猶太人以及保羅之後

的基督教徒)之間的隔闋，並使隔闌加深 。具有反諷意

昧的是 3 我們注意到耶穌的猶太性越多，保羅和上文所

引述的其他人反而顯得不僅離猶太教，甚至也離耶穌的

猶太性越遠 。舊裂隙(耶穌單純的道德教訓與保羅關於

救贖的希臘化福音之間的裂隙)重新張開 ， 加深 3 加寬。

(保羅關於救贖的希臘化福音 ，是十九世紀後期自由新

1 8 參見本位第一1;1.第間節 (五) 的討論 。

19. J. Jsaac ' (反猶主義有基督教根源I\!!j , > (L 'A l1liselllilisllle a-I-il des racil1es 

chrétiennes?; Paris: Fasquelle, 1 960) 頁 訓 ， 見引於 Davies ' (反猶主義與

基管教的基礎> '頁 xiv ; G. Baum ' ( jìtr盲) ，誠 Ruether ' (信仰與兄弟

相i:m> ' 頁 3 ， 指向他更早的研究 ，{猶太人與福音:r!J:> (The Jews and the Gospel; 

New York: Newman, 196 1) 。 還可參見 J. G. Gager ' (外人眼中的猶太教〉

(J udaism as Seen by Outsiders ) ，收 EJ.紹 ，頁 99-1 1 6 '在此參見頁 99-101 • 

20. Ruether ' (信仰l與兄弟相殘> '頁 246 • 

2 1 參見 G. Vermes ' (猶太人耶穌> (Jeslls Ihe Je，門 London: Collins, 1973) 

至於對壓史上的耶穌的第三次追尋，參見本1l.J第一章第五節的討論。

273 



分道揚線

教對基督教初期歷史重建的一個顯著特點。)這一古老

裂隙的加深使昕有基督徒都驚恐不已。

於是，我們的問題就很清楚 ， 而且可以用不同的古

式來問﹒在已經拋棄以色列作為上帝于民的《新約聖經》

裹，可有證據表明反猶主義的存在?猶太人揀選的支柱

是否對初代基督徒而言就已經破壞殆盡，以致基督教只

能以跟猶太教徹底對立來定義?以上這樣的推論是否表

明 ， 基督教在 《新約》 誕生的年代已經與猶太教分道揚

189 鏘，而代表著基督教的《新約》已經開敢了反猶主義的

道路?

二、猶太人是誰?

有一個問題眼所有這些問題相關，但是一直未能得

到足夠關注一一這個問題是 關鍵範疇還沒有固定下

來 。 我並不僅僅指「基督教J 是一個在我們的時代進程

中逐漸浮現清晰定義的實體 。 這襄更重要的是， r猶太

人J (Jew) 和「猶太教J (Judaism) 這些關鍵術語也處

在變遷之中。「猶太人是誰叫這個問題，在現代以色

列國都仍未得到解決 。「猶太人」 指的是種族或是宗教

的身份?如果它指的是宗教的身份，那麼問題就轉換

成 r猶太教」的定義是甚麼? r猶太教是甚麼」的問

題 ， 對於研究第二聖殿猶太教時期和基督教初期的學者

們來說是一個核心問題 。 如我們所見 ， 有一些猶太學者

寧願用「諸猶太教J (猶太教的複數)來指稱我們時代

的情況 。 22那麼，對於在耶穌時代很典型的激烈宗派之

事，我們能用「反猶主義」這個詞嗎? (昕羅門詩篇》

因為攻擊其他形式的猶太教 3 就是反猶的作品l 嗎?一一一

事實上》我們也大可以說 ，詩襄昕攻擊的那種猶太教形

22. 參見本{!}第二章(頁 24 [過鴨) ) ，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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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許是撒都該派控制聖般的那種猶太教的形式)比

《詩篇》 作者(們)更有權稱自己是「標準的猶太教J 。

那麼 ，昆蘭古卷是否因為它攻擊另外一種猶太教形式就

是反猶太的?一一他們攻擊的或許還包括試圖成為標準

猶太教莫基者的法利賽人 。 23

這一點對我們的討論至關重要 r猶太教」作為一

個術語或是一個概念本身還處於爭論之中，其應用範圍

一直處於變動之中，其身份也在發展當中 。 如果是這樣，

那麼「反猶太教J 這個術語又有何意義 P 如果一些猶太

人攻擊另一些猶太人 ，這是否意昧著被攻擊的猶太人偏

離了或疏遠了「猶太教J ? 如果「猶太人」 是宗教身份

的一種形式，那麼捲入這場身份之爭的猶太人是否就是

「反猶的 J ?甚至這些簡短的分析就應該讓我們明白 ，

需要比往常更為仔細地分析《新的} r反猶主義」或「反

猶太教」的問題，以及它對基督教關於以色列的揀選的

理解可能造成的影響 。

第一步 3 我們應該指出與這一基本的術語相關的三

個重要特點。(一)我們已經指出 ' loudaios. ( r猶太人J) 19。

這個術語既指種族身份 ， 也指宗教身份。從其最根本、

最傳統的意義上來看 3 這個詞是外地人用來稱呼屬於猶

太地的人。但是在希臘化時代，猶太地在政治上是作為

一個聖殿國家 (temple state) 而運作的 3 因此 loudaios

除了地理上以及種族上的意昧之外，很快也具有宗教上

的意昧 。 隨著哈斯摩尼王朝的統治 3 猶太地在政治上的

權威日益擴張 ， 而散居地的猶太人也越來越多 ， 因此，

可以將這個詞典型地用於那些從種族上源自猶太地或源

自擴大的聖殿國家的人 ， 以及那些把宗教的意義世界集

中於耶路撒冷聖殿的人 。

23 參見本l!Hß六ïit第二節的結論 ﹒

• }直是 i按古希臘語名祠的rll~形式 。一-"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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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第二聖殿猶太教時期， r猶太人j 通常指憑

種族血統和宗教實踐來認定的一群人，他們以此而與周

邊人有所區分的。對猶太人群體的明確指稱 3 依賴於這

個群體所不同於的另一些群體 ， 如猶太人作為不同於撒

馬利亞人的群體 3 或者是猶太人作為馬加比時期敘利亞

霸主的對立面，或者猶太人作為在某個散居地城市內不

同於其他群體的實體， 以及猶太人有不同於其他群體的

特殊風俗習慣，諸如此類。這一定義覆蓋了當時文獻中

絕大部分的用法 3 尤其是斐格和約瑟夫的著作。舉例來

說，斐洛經常使用「猶太人的民族」這一用法，或者把

摩西稱為「給予猶太人律法的人」。但是在《斥弗拉克

斯> (In Flaccum) 以民 《致該猶書> ' 他很清楚地指某

個地區或城市的「猶太人」 。在約瑟夫的 《猶太戰記> ' 

「猶太人 J 一般指與安提奧克斯、龐培、希律王、彼拉

多對立的人、準備反抗羅馬的人，但是有時候，約瑟夫
也會使用「猶太人J 這個詞指幾個特定城市如亞歷山大

里亞、大馬士革的猶太人，或是從特指突然變成泛指({猶

太戰記> , 2.532) 
於是，我們的討論所帶來的結果就顯而易見了﹒通

過分析「猶太人」這個詞出現的場合及其重要性，我們

不得不總是問:這個詞是否描述一個從種族上起源於猶

太地、其宗教特微張偉、於耶路撒冷群體的最自然方式?

還有沒有其他特徵使其區別於其他群體?

(二)對我們來說 ，還有一個事實也很重要:宗教

與特定索教的主張對於猶太人的身份來說是粒為根本

的 。 因為這些宗教主張是有爭議的，因此把一些人稱為

「猶太人J 就是以索教主張排斥其他人的一種方式。艾
斯通指出了約瑟夫著作中存在兩種情況。泊在《猶太古史》

24. 1. Ashton ' <第四福音泊中 fOlldaioi 的身份與功能> (The ldcntity and FlU1ction of 

the loudaioi in tlle Fourth Gospell '絨 NovT27 (1985) ，頁 40-75 '在此參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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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3 '約瑟夫指出， r猶太人J 這個名字用來指那些從 19 1

巴比倫回來的人 ，當他們從巴比倫回來的時候 ，人們就

開始使用這一稱呼 。這反映了一個問題 「猶太人J 可

能並非指留在猶太地的人(地理的指稱) ，而是指身在

巴比倫卻忠誠地保持著信仰、並最先獲得機會回到應許

之地的人們 3 而這些人在後放逐時期成為更新于民的基

礎(索教的指稱)。從約瑟夫的著作來看，在同一時期，

撒馬利亞人也準備稱自己「猶太人J '而從當時的情況

來看，這也是合適的，但是他們卻被約瑟夫稱為「背鈑

猶太民族的人 J ({猶太古史> ' 1 1.340-341) 。 也因此 ，

約瑟夫對大希律的態度也是如此.他稱大希律為「半個

猶太人卜因為他是以土買人(Idumean) • ( (猶太古史> ' 

14.403) ，而且約瑟夫也不願用「猶太人」來指稱類教者

提伯里烏斯﹒亞歷山大 (Tiberius Alexander '參看《猶太

古史> ， 20.100) 。另一方面，還有一些跡象表明， r猶

太人」這個稱謂與民族性無關，而僅僅是一個「純J 宗

教的用法。 25

在這一點上 ， 回顧 loudaismos ( r猶太教J )這個詞

的出現也是很重要的 。在馬加比革命的年代 ， r猶太教」

這個詞用來指猶太人的宗教， 也就是指一種自我認為的

獨特性、對律法強烈的忠誠、對傳統習俗的激烈的維護

( (馬加比二書> 2:21 ' 8:1 , 14:38) 0 r猶太教J 這個

詞從一開始出現就把自己與希臘化的政策、敘利亞人的

影響、與敘利亞人站在一邊的叛教猶太人區分開來，並

與這些形成對立。我們在《加拉太書》一章 13 - 14 節保羅

對這個詞的使用上也看到同樣的用意一--.1保羅用它來描

52-52 、 73.

*以抑的後代 ， 以來人 。，單注

25 參見 w. Gutbrod ' TDNT ' 卷三，頁 370-371 ;參見 R. S. Kracmcr ' <希臘一

羅馬磚銘中「猶太人」一祠的意義> (On thc Mcaning of thc Tcrm “Jew" ìn 

Greco-Roman Inscriptions) 收 HTR 82 ( 1989) ，頁 3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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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自己作為法利賽人的生活 ﹒ 一種強烈的忠誠、強烈的

與果不同，他之前對祖宗的律法無比熱心，而他的「熱

心 J 是為了保衛以色列的守約特權，這從他對教會的迫

害中看得出來。 26

這襄我們不得不問另一個問題:在何種程度上， <新

的聖經》裹的「反猶太性J 和第二聖殿猶太教時期最後

兩個世紀的宗派之事(不同的宗派總是聲稱比其他宗派

更具有猶太性)是一回事?

(三) 還有一個相關的因素應該被指出。 Ioudaios

不僅僅是猶太人用來區別自己的一個稱謂 ，實際上，

192 Ioudaios並不是大多數猶太人最常用的自我稱謂。庫恩 ( K.

G.Ku凶)指出，在後聖經時代(即「兩約之間的時期j) ，

人們更喜歡用「以色列 J 這個詞指稱自己(例如 ，參看

《德訓篇} 17 : 17; <禧年書} 33 :20 ; <所羅門詩篇} 14:5) , 

而 Ioudaios 是別人對他們的稱呼 。 27換句話說 ， I猶太人j

是別的民族或別的索教團體對猶太人的稱呼。但是， I 以

色列/以色列人」指的是一種從揀選和聖約的應許芳面

的自我理解 。我們可以說， I猶太人J 這個詞總是從一

個外人的角度來使用的 i 28而「以色列人」更像是內部人

的用法，是猶太人內部的一種自我認定。令人驚異的是，

《大馬士革文獻} (CD) 對這詞的使用 「以色列」明

顯是受偏愛的一種稱謂(如三章的節一一- I 以色列當然

的家J) ，這一教派視自 己為「走出了猶太地 J '而「不

要再與猶大的家相伴j 的人 (4:2刁， 11)

那麼有一種可能便是，最早信仰耶穌為彌賽亞的猶

太信仰者放棄了使用「猶太人」這一名稱，而讓第二聖

26 參見本TB第七î;î第二仰的討論 。

27. K. G. KlIhn ' TDNT ， 卷三， 頁 359-365 • 

站在斐泊的 〈斥9位拉克斯〉 以放 〈致該猶如) ， 以及約瑟夫的著作中，經常使

j咱也個月1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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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猶太教內部其他眾多派系去使用，但同時他們堅持「以

色列」這一稱謂一一一像昆蘭社群所做的那樣 。換句話說，

Ioudaios 並不必然被看作是完全抓住了猶太身份的本質

特徵，而只是被看作一種過於表面的(外在的)識別 i

而「以色列 j 才更具有實質性的內容 ，更貼近於猶太人

身份的核心。因此 3 在我們的文本分析中，我們應該對
兩個詞有比較的使用格外留意。

通過這三點的分析 2 我們就能對《新的》四個主要

作者做一個清楚的評估:反猶太教應該歸於誰。就每一

種情祝而吉，我們能做的都不只是停留於表面，而是可

以進行更廣泛的討論，但是至少，我們希望能夠清楚地

表明 3 這些文本有助於回答我們的追問。"

三、保羅與以色列

以上三種情況，每一種都能直接應用於保羅 。

(一 ) 0古撒羅尼迦前書》 二章 14-16 節 193

弟兄們，你們曾效法猶太中在基督耶穌裹上帝

的各教會，因為你們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們

受了猶太人的苦害一樣。這猶太人殺了主耶穌和先

知，又把我們超出去。他們不得上帝的喜悅，且與

眾人為敵，不許我們傳道給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

常常充滿自己的罪惡。上帝的念怒臨到他們身上已

經到了極處。

這襄我們需要指出的是，這裹的「猶太人J 是非常特定

29 後保~II幸JVHI甘 《新約〉 其他作品缺少反猶太教的內容，這一司J1'(在目前的討

íÌf話中她i孩給予更多的重視 ， 參見l~H文 〈第二保統文獻) (The DClI tero-Pall line 

Literaturc) 械、 C. A. Evans & D. A. Hagner 編 ， {信仰與事論反猶主義與

早期基1'}教研究) (Faith alld PO的nic: Sludies ;', A l1li-Semitism al1d Ea咿
ChrislianÎ吵; Minncapolis: Fortress,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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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一指的是猶太地殺害耶穌和先知的猶太人，是迫害

教會的猶太人。保羅腦海中顯然是這些他昕熟知的猶太

人。雖然保羅自己也是猶太人，但這並不妨礙他這樣指

他的同胞。同樣地 2 如果一個蘇格蘭人看到一些同胞捲

入了也有其他民族捲入的一系列寧件，他會用「蘇格蘭

人J 來指這些同胞。一個歷史事實是:有一個強大的猶

太人群體，他們非常敵視拿撒勒派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做

法，而且他們一部分人(保羅曾經是其中一員)因為這

個原因而積極地迫害拿撒勒派成員 。"更直接指稱他們的

方式是 將其稱為「那些 . ...的猶太人 J '我們不能把

所有猶太人都包括在一起，因為我們不能否認 3 許多猶

太人自己也是受害者，是被迫害的教派的成員。 31保羅在

16 節末尾做出的尖刻評價( I上帝的忿怒已經臨到他們

身上 J )與 《羅馬書》一章以及九至十一章更詳盡的敘

述是一致的.大部分猶太人因為相信自己是守約的子

民，因為他們以律法而自負，因為他們不願意承認他們

的上帝如今因信就接受人，所以就把自己置於上帝的忿

怒之下(參看 《羅馬書> 1-3) ;這是一個令人悲痛的情

況，但上帝要拯救整個以色列 2 這本身就是上帝的神秘

計劃的一部分(羅 9:22-24 ' 11:11-12, 28-32) 0
32 

30 見上文頁 11 9-122 、 305 (過~)注 33 .

3 1 試比較 F. Gi lliard ' (<巾的故羅尼迦1站在〉二ï，I 14 節與 1 5 怖之間的反猶主

義逗號的問題 ) (Thc Problcm of thc Anti-Scmit ic Comma bctwcen 1 

Thcssa10n ians 2. 14 and 1 5) 絨 NTS 35 ( 1989) ，頁 48 1 -502 .

32 進一步i討論見 1. Bro凹 ， (新約中的 「反們主義J 和猶太ljl 淪一-J凶悍 〈帖

J散綠尼迦前j~n二í";i: 1 4-16 節) (“ Antisemitismlls" lInd Judcnpolcmik im Neucn 

Tcstamcn t. Einc Bcitrag zum besscrcn Vcrständnis von 1 Thess. 2. 14-16) ，載 〈聖
經1t ，';泡) (Biblische Notizell , 29 [1983] ) ，頁 59-91 . 另外一些討論也很有幫

助 ，參見 R. Jewctt ' <帖做羅尼迦f封信保綠的修辭與千檔年的J主誠) (The 

Th臼salonians' Correspondence. Paulil1e Rhetoric cmd Mille l1arial1 piety; 

Philadclphia: Fortrcss, 1986) ，頁 37-4 1 ;參見 C. A. Wanamakcr ' <帖掀維尼
迦iÌÍJ{主{t}) ( 1 alld 2 ThessalOl帥，悶， N IGTC;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 , 
頁 114-119 . 參見 B. A. Pears間 ， (<帖撒搭起尼迦前魯〉二章 13-1 6 節 第二

保蝶的俯首Iì文字) ( 1 Thcssalonians 2. 13- 16: A Dcutero-Palllinc lntcrpo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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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羅馬書》二章 28-29 節:

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 ， 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

身的割禮，也不是真的創禮 。 惟有里面作的 ，才是

真猶太人;其創禮也是心里的，在乎靈，不在乎儀

文。這人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上帝來的。

這襄有一點非常清楚 .保羅自己也在深思「猶太人是誰J

這一問題 。保羅試圖對「猶太人」 的定義提出質疑，或

者至少質疑這種設定，認為「猶太人」可以從種族的( I 肉

體上的 J [in the t1esh]) 和外在的( I 肉體上的 j 割禮)

角度來定義。對我們的追問來說有一點很重要﹒保羅認

為檢驗「猶太人」的定義是必要的，以便求索一個新定

義一一它強調實在的人格 ( real person) 是隱藏者的，強

調可能因過於注重對旁觀者更為顯而易見的東西而模糊

了這個實在。同樣顯著的還有一個事實 : 保羅應該在結

束時玩了一個文字遊戲一一這只有用希伯來文才行 3 因

此希臘的讀者可能沒有領會其中的含義 ， 33但是保羅在這

襄有意追溯父權統治的敘事(創 29:35 ' 49:8) 一一線羅

認為 loudaios 的本質是經過上帝的認可，而不是通過猶太

人種族或是儀式性猶太教的特點來規定的。保羅這樣說

並不是要拋棄「猶太人J 或是「猶太教j 的概念，也不

是要否認這個概念所代表的事實。相反 ， 保羅表明 3 在

這些概念的核心中是他的一個渴望 ，要始終忠於經文所

指示的實在。意識到自己的遺產真正特點的「猶太人 J ' 
確是有長處的(羅 3: 1)

給 HTR64 ( 197 1) ，頁 79-94 ' 造一段假定了猶太教與基管教的 fiik終分裂」

(締約的年代是在公元，七0年後) ，參見 1. W. Simpson ' (< I~叫做綠尼迦jltr

!f)二 î";i: 15-16 節中的問題與解決辦法 ) ( The Problcms Poscd by 1 

Thessalonians 2.15-16 and a So lution) 絨 HBTI2 ( 1990) ，頁 42-72 • 

33. JlIdah/hodah 的~:、忠、赴稱潰， 們lir/ii可們 ﹒

2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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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樣 ， 在 《羅馬書> '我們應該指出保羅在

信中如何把重點從起先的 Ioudaios 移至九至十一章的「以

色列(人) J 。在 《羅馬書》二至三章 3 保羅用的是 Ioudaios

這個詞( 1:1 6 ， 2夕， 10, 17，詣，凹 ， 3:1 , 9, 29) ，顯然這主

要是因為保羅想把猶太人與希臘人區別開來 ( 1: 16 ' 2夕，

20 , 3:9, 29) ;保羅反對的一個看法是 「猶太性」是以

這種區分來定義的 (2 : 17-20 ， 28) 。 然而在九至十一章 3

絕大多數地方用的都是「以色列(人) J 這個詞 3 而保

羅的口氣儼然是一個內部的人 (9:1-3 ' 11:1 ) 。儘管這

兩種稱呼及其真正的指稱還在爭論之中 (2:28-29一一見

以上的引文; 9:6一一「因為從以色列生的 3 並不都是以

195 色列人J) ;但是保羅在二章 17 節稱呼他想靠中的猶太

對話者為「猶太人 J '而在十一章 1 節中卻把自己認定

為「以色列人j
因此，保羅在《羅馬書》和{1]o拉太書》想做的事

情已經十分清楚 。 在他的眼裹 ， 以色列已經成為猶太教。

它已經不再關注上帝揀選雅各並使其成為以色列的聖

的 ， 而開始關注律法中的聖約，在這聖的中 3 上帝的恩

典已經有所限制，並且阻止保羅那個時代的雅各一族參

與到恩典之中。用《加拉太書》的話說，保羅所批判的

猶太教混淆了未成熟的、孩童的階段和成熟的、完全成

為子的階段，因此沒有看到 2 終末的成熟已經通過基督、

通過聖靈的恩賜而到來了(加 3-4) 。在保羅的書信 ， 保

羅似乎對猶太同胞和他祖先的宗教很有敵意，而這一宗

教也是保羅曾經信仰過並且極度狂熱地實踐過的 。但

是 ， 保羅所抗議的 ， 是他祖先的宗教現下擁有的形式 。

保羅堅持認為 3 他對於這一宗教的理解更為接近這一宗

教的原初意義和應該有的意義 。 事實上我們可以說，保

羅並沒有拋棄猶太教 ， 只是在改革猶太教 ， 不過，這一

改革的結果與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頗為相像 。《加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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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四章 30制 | 用 《創世的 二十一章 10-12 節一一「把

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 3 因為使女的兒子不可與自主婦人

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 J ' 這一度的重點說明，上帝要驅

逐的 ， 並不是以色列或是猶太人的總體;上帝要驅逐的 3

是那些獻身於地上的耶路撒冷、獻身於西奈山的聖約的

猶太人(保羅的同胞) ， 他們因為執著於地上的耶路撒

冷而不能懂得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更大的實在，不能懂得

給亞伯拉罕之應許的實現比當時人們理解和實踐的猶太

教所能包含的內容要豐富得多 。 保羅的猶太同胞其實將

自己局限於亞伯拉罕的另一個兒子的角色，因此還處在

尚未實現亞伯拉罕應許的階肢 。 34

《羅馬書》 九至十一章也是如此 。 有一點很重要，

那就是不要以為九至十一章是關於「教會和以色列」的 ，

好像在保羅的腦海中，教會和以色列是截然不同的獨立

存在體 。 35其實不然 ! 這些章節的討論都是關於以色列的 196 

(9:6) 。 以色列是一個持續性因素，主要的問題是 ， 上

帝的目的是否始終未變並將在以色列實現( 11:26 ) 。 外

邦人也是應許和聖約的後代 3 但僅僅是被嫁接到以色列

這棵橄欖樹上的一一不是不同的樹，是同 一棵樹

(11:1 7 -24) 0 36上帝目的中的以色列當然首先包括猶太

人，但是也包括外邦人 (9 :24 ' 10 : 12一一在九至十一章

34 具體參見我就 {!JII拉太在}} 的評論{ (到11拉太~tD [Galal叫悶; London: ß lack, 
1992] ， 相關章節 ) . 1捌於保羅對耶路撒冷教會的態仗 ， 見本EIF第五章第五

節的討論 。 關於保艇在 {!JUt立大街〉 六:ct 1 6 節說的 「上榜的以色列 J 的含

義， 見 P. Richardson ' (使徒教會中的以色列 ) (l8rael il1 l11e ApOSIolic CI1w叫，

SNTSMS 10; Cambridge Un ivcrsi旬， 1 969 ) ，頁 74-84 ; ßelz' (加拉太密) , 
頁 322-333 ;參見 ßruce ' {加拉太空~> 1 頁 273-275 0 {哥林多後1!n 三章

中|捌於哲聖約與新型約之 11月的對比 ， 1'\ 1襟上娃一樣的 ， 雖然文中論戰與自我

辯護的背景 (2: 1 7 - 3:6 ) 加劇了新都盟約的對比 ，際商1"11越是提供了那類心

的1的主的人 {3:7- 1 8 ' 尤其兒 1 6 節)

35 例如參見抽著(11<<，馬仔》 中提到的那些研究 ， 頁 520 .

36 例如參見 Richards凹 ， (f史徒教會中的以色列) ，頁 1 3小一一「教會拒不分

間~)}~以色列而存在， 也沒有與之分肯IHI(j fll獨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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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兩處談到「猶太人J ;在十五章 7-12 節整個討論

達到高峰) 。 九章 6 節關鍵之處在於 3 它不是否定以色

列 ， 而是指出以色列是由應許和揀選定義和決定的 3 而

不是靠肉體上的記號，也不是靠律法之工 (9:7-11) 0 37那

些以色列人，如果不能意識到作為以色列人的守約角

色 ， 相當於為了餅和紅豆湯就賣 了長于名分(創

25 : 29-34) 。然而 ， 那些意識到上帝呼召的恩典、並以信

仰回應的人就是以色列 ，不論他們是否從雅各生。

因此， <羅馬書》 九章與十一章在這一點上並無矛

盾，如一些學者討論過的 。 38關鍵在於，甚麼是猶太教的

實質，甚麼是以色列的真實含義。保羅或許拋棄了他生

長於其中的猶太教(加1:13-14) ， 但是他是有意識這樣

做的 3 他是作為一個以色列人這樣做的一一也就是說 3

保羅是一個試圖保持和提升以色列的揀選的真正含義的

人，因此成為大多數以色列人同胞的對立面 ， 因為大多

數人在當時是以狹隘的種族主義的觀點去理解和實踐猶

太教信仰的 。 如果用 《以弗所書》二章的話說就是.在

基督裹，兩個人一一猶太人和希臘人，被重新造成一個

上帝目的成就的以色列人(參看 《以弗所書> 2:15) ，而

外邦人也在基督中聯合成為一體 3 成為以色列共同體的

成員 ，參與聖約的應許 ， 生活在上帝的知識與希望之中 ，

因為基督的血而已經得親近了 (2:12-13) , I不再作外

人和客旅J (2:19) 。 因此 ， 以色列的揀選並沒有被否定

或拋棄;相反 3 它得到了重新肯定和重新表達。以色列

的原則沒有被限制，而是超越了舊有的局限一一猶太人

與外邦人的區分 (2:14-19) ，期待成為一個真正普世的

教會(1:22-23 ) 0 39 

37 師l於「因律法稱義 J '參見本位第七î;ï~六飾 。
38 見上注 3 0 

39. A. T. Lincoln ' < <以弗昕臀〉二章中的教會與以色列 > (The Church and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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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吉之，保羅絕不是以外人的身份去看以色列 197 

的 。成許他站在猶太教之外;但是以保羅同時代的法利

1客人的解釋，猶太教是不同於以色列的;保羅仍然是一

個以色列人。

四、使徒行傳的見證 被棄絕的人民?

作為種族的/宗教的身份證明 ' Joudaios 這個詞的使

用，也能夠幫助我們解釋 《使徒行傳》 的用法 。 與更具

負面意義的「猶太人 J (the Jews) 這個詞相比 ，路加使

用了我們所謂的「中立」詞，只表明所指事物的種族/

宗教的特性 :例如 「猶太人的會堂J (13:5; 14:1 ; 17:1 , 

10) ， 就像在哥林多發現的殘蔽銘文「希伯來人的會堂」

(synagogue of 也e Hebrews) ;或是「猶太人的習俗」

(26:3) ， 如同約瑟夫經常使用的那樣(如 《猶太古史> ' 

15 .268) 。當然，這個詞也其有一些正面意義的用法 ， 尤

其指相信並積極回應保羅信息的猶太人 (13 :43 ' 14:1 ' 

21:20 ' 28:24) 。 此外 ，我們應該還記得保羅「重新猶太

化」的因素他接受了使徒的信條，為提摩太行了割禮 3

在堅革哩剪了頭髮發了誓，在聖殿行了潔淨禮 2 最後在

聖殿受審的時候說 I我站在這襄受審 2 是因為指望上

帝向我們祖宗所應許的。這應許，我們十二個支派， 晝

夜切切地侍奉上帝，都指望得著 ......J (16:3 -4 ' 18:18 , 

2 1:詣， 26:6-7) 。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保羅自己的自我認

定 「我是一個猶太人J (2 1:39 , 22:3) 0 40此外，根據

in Ephesians 2) ，載 CBQ 49 ( 1987) ，頁 605-624 ' 低估了這一段的重要性

保羅仍然在使用選民的話盲 (2 :19 ) ，但是更多是以一種包容的而非排他的

方式 。

的 進一步討論見 E. Frank.lin ' <主基督路加拍音一使徒行傳的目的和神學研

究) (Christ the Lord: A Stll吵 in the Plllpose ClI1d Theology 01 Lllke-Acts; London 

SPCK, 1975) ， 頁 108- 11 5 ;參見 R. L. Braw l句， <路加福音一使徒行傳與

猶太人) (Lllke-Acts alld the Je lVs; SBLMS 33; Atlanta: Scho lars, 1987 ) ，尤

其見第五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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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雅各引用《阿摩司書》九章 11 -12 節來肯

定保羅成功地向外邦人傳福音的行為 重新修造大衛倒

塌的帳建 3 叫外邦人(也)得救贖(徒 15: 14-18) 0 41 

至於「猶太人」這個詞那些具有否定意味的用法，

也逃不脫一般用法的範圓 大部分都包含著很自然的意

思一一「猶太人J 僅僅指在上下文中已經表明的某個地
方的猶太人群體，或是指確實捲入所敘述的某個事件的

「猶太人 J (如安提阿的「猶太人J [13 :45 ， 5呵，以哥念
的猶太人[14:4])等等 。當然， I猶太人」也指違抗保羅

的人 (24 : 9 ' 26:2) 。與這裹的討論相關的也包括前面談

到的索教因素(見本書第八章第二節〔二) ) 。 也就是

說 3 只要一群猶太人在某處、某個地區表達了一種態度，

只要在那襄這種態度強烈包含著人們通常所認定明顯與

198 眾不同、典型的猶太性 ， 那麼堅決地持有這種態度的人

就可以並且將會特別要求「猶太人J 的稱呼 。 因此 ，保

羅的對立面在性質上天然就是特別有「猶太性j 的 (2 1:20

及以下一一包括猶太基督徒)

通過以上的分析 ，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個問題:

是否路加比蘇埃托尼烏斯 (Suetonius) 更具有反猶主義

的傾向?因為蘇托尼烏斯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敘述:皇

帝克勞狄「把猶太人驅逐出羅馬 3 因為他們不停地製造

麻煩 J ({克勞欽) [Claudius] , 25 .4) ，或者我們不得

不問 : 路加比之保羅如何?因為保羅這樣描述他所受的

苦 「我被猶太人鞭打五吹，每吹四十減去一下 J (林

後 1 1:24) ? 

對路加「反猶」的指控(如桑德斯提出的觀點) , 

41. J.Jervell ' (路加與上喻的子民 再看路1m千百音一使徒行傳) (L lIke alld 111e 

People 01 God: A New Look a1 LlIke-Ac肘; Mi nncapdis: Augsburg, 1 972) 頁
5 1品; G. Lohfir祉， (以色列的ifk攝一一的加教會學研究) (Die Salll /ll /ll l1g 

Ismels. Eil1e Ull1ersllch附19 ZlIr IlIkallischell Ekklesiologie; Münchcn: Kosell , 

1975) ，頁 58-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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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賴《使徒行傳》二十八章 17-30 節最後一段顯示的

證據。但對桑德斯而吉，這是路加反猶的高潮昕在:因為

「猶太人」表示不服 3 昕以保羅不得不去羅馬 i 最後一

段引用自《以賽亞書》六章 9- 10 飾 ，不但是說給羅馬的

猶太人聽 ， 也是說給所有猶太人聽;最後一句話是路加

對這毆話的解釋 (28:28) ，路加的態度是 s 上帝的救恩

已經臨到外邦人，不再臨到猶太人 3 因為猶太人拒絕這

救恩，而這一拒絕結束了保羅對其傳福音的使命。「保

羅說了這話 3 猶太人議論紛紛地走了。 J 43 

但至少在這一點上，桑德斯肯定吉過其實。 (1 )路

加並沒有刻意抹黑「猶太人 J 保羅仍然積極地肯定祖

先的傳統 (28:17) ， 他稱猶太人為「本國的」百姓( 19 

節) ，他說「我原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 J (20 節) ;關

於「猶太人」扮演的角色 3 幾乎未被強調或者誇大 (19

節) ;而且，羅馬的猶太人被描寫為非常開放 3 並沒有

像其他地方的猶太人一樣反對保羅以及保羅傳的福音

(21 -22 節) 0 44 

(2) 保羅成功地「說服了」一些人，而這是他一直

努力在做的 (23 -24 節) , I說服」可能意昧著他們完全

接受了保羅所傳的福音(如果十七章 4 節和十九章 26 節

42 對於目前的討論來說 ， 最後一段的關鍵問題己組被討論過 參見 J. B. Tyson 

封面， (路加福音 使徒行傳與猶太人民) (Lllke-A c1s ClIld 111e lewis l1 Peop胎，

London: SCM , 1 988) 。 尤其參見孩泊中 Tys凹 ， < <使徒行傳〉 中猶太人的

拒絕) (The Problem of Jewish Rejeclion in Acls) ，頁 124-137 ， 尤其參見頁

1 24- 1 27 以及注 3-5 .

的 Sanders' (路jm稿音一使徒行傳中的猶太人) ，頁的-83 、 297-299 . 在 25

的中， r保維突然敵意地抨躲起1億妹來 J (頁的) !至於那些同意氣德斯觀

點的人 ， 參見 Tyson ' (路加福音一使徒行傳與猶太人民) ，頁 159 注 5 。

44 關於1.10:馬帝國的猶太人對這塌組砌的描述 ， 保縱使用了 Iwiresis 這個祠 ， ft

思是教ìJí!. (sect) ， 其中立11無拒斥之意 ， 約瑟夫也用了同樣的詞來描述猶太

教內部的「教派J ;路力11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用法(徙 5 :17 ， 15:5 ， 26:5 ，

24:5.14) 

287 



分道揚載體

可以被忽略的話) 。或者，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些話所用時

態是過去未完成式 (impelfect tense) ) 就會注意到其中的

199 暗示.很有可能，羅馬猶太人中許多人都處在接受保羅福

音的邊緣一一無論如何，這都不是一種負面的描述。“

(3) 在描述中，羅馬的猶太人分為兩種:已經被保

羅說服的和不相信保羅所傳福音的 3 這是《使徒行傳》

對羅馬猶太人的描述的一個普遍特點 (13 :43 -45 ) 14:1品，

17 :4δ) 10-14 ) 18 :4-8) ;然而 2 這稟比較突出的一點是

路加描述 3 在保羅做了最後的陳述之後，羅馬的猶太人

離開時還是分成兩種 (25 節) ;路加的描述暗示著 3 儘

管保羅最後的陳述是強有力的 3 但是也不能說服全部猶

太人。“
(4) 還有一種可能性保羅這襄最終轉向夕|手1)人，

並未有別於他之前幾吹轉變 (13 :46-48 ) 18:6 ) 22:21 ) 

26:17-18) )就像《以賽亞書》六章 9-10 飾的話沒有改

變以賽亞對其人民的使命一樣。 47當然 3 二十八章 30-31

節中保羅繼續公開向所有到他那襄來的人傳講，就有這

樣一個暗示 「所有人」不僅包括外邦人，也包括猶太

人一一至少包括那些已經(正在)被保羅說服的猶太人。

而路加並沒有試國排除這種最自然的推斷 。 48

簡而吉之，桑德斯將《使徒行傳》關於「猶太人」

的證據過於簡單化 。 根據這些證據 ，桑德斯武斷地推斷，

而根據其他因素和其他考慮，這些證據本可以得到更好

的 參見 R. c. Tatmeh ill , (逝過猶太人的指lhiJ1而轉向外邦人使徒行傳中保總
你遁的核式) (R句ection by Jews and Turning 10 Genti1es : the Pallern ofPau1's 

Mission in Acls) 戰 Tyson 編， <路加福音一{史徙行{時與猶太人民> '頁

的-1 01 '在此參見頁 97 .
46 參見 Jervell ， <路加初音> '頁 49 2是注 2 1 '頁 63 • 

47 偏要指出的是 ，路川l幾平逐字逐旬遵從 〈七十士譯本> '也就是說 2 不帶任
何有偏見的修改 。

48 參見 Braw1句 ， <路加福音一使徒行傳與猶太人> '頁 75-77: r <使徒行傳〉
二十八章並沒有.iil\.毀猶太人的fJ思，只是解釋了他們的懷疑 ﹒ J (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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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 。顯然桑德斯犯了一個錯誤一一因為他忽略了保

羅再三申明「我是一個猶太人」一一他仍然斷定，對於

路加而盲，所有猶太人至少從原則上來說都是同樣地執

迷不悟的。 49

總而吉之，我們認為桑德斯過分強調他的觀點。他

只選擇了部分證據 3 並片面地加以評估。對於路加關於

猶太人和猶太教的肯定描寫，他沒有給予足夠重視。路

加關於猶太人的最負面敘述 3 如果考慮到歷史因素、修

辭效果、文體變異，以及第二聖殿猶太教時期不同群體

之間的張力 3 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路加的目的是展

示基督教如何越來越多具有外邦人的特徵，而對於路加 200

的這一 目的 3 不同城市、不同地區的「猶太人J 往往是

襯托 i 路加覺得很困惑 3 為甚麼這些猶太人群仍然拒絕

接受他們自己的彌賽亞。但是基督教與猶太教(第二聖

殿時期)之間的連續性在路加的敘述中是不容否定的事

實，只是桑德斯沒有完全看清這一點。路加描繪了一種

外邦人基督教，體現在這個基督教的偉大使徒的個人身

上，這個基督教對於猶太人的遺產是加以肯定的 3 而且

直到最後都在猶太人中具有影響，對猶太人也是開放

的 3 這些是桑德斯沒有完全承認的。簡而吉之，路加的

「反猶主義J )與其說是文本本身提供的，不如說是桑

德斯的解韻。在被揀選的以色列和新時代的教會之間，

其本質上的連續性比斷裂性更多。

五、馬太福音的證明一一分歧的基督教會與猶太會堂

馬太可能是公元一世紀人十年代為巴勒斯坦和敘利

亞的猶太基督徒社群寫作的 3 而其時，正是基督教與拉

的 Sanders ' <的如l摘音使徒行傳中的猶太人> '頁 3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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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猶太教之間街突加劇的時候 3 法利賽派的繼承者們正

試圖以他們自己的術語重新定義猶太教。"在對馬太的分

析中 3 有一種假設需要我們解釋:在 《馬太福音》二十

三章， 何以如此猛烈攻擊法利賽人? 但是另一個問題由

此產生 : 這是否意昧著馬太以及(或者)他所屬的社群

與猶太教不合?或是已經可以說有反猶的傾向?馬太和

他昕屬的社群是在猶太教的城牆外 2 還是他們自認為仍

在城牆內? 51或許 3 他們是在法利賽人/拉比定義的城牆

外 3 而毫無疑問 2 他們反對那種對猶太教的理解 。 但是

這是同一回事嗎?雖然對此我們不可能給出全面的解

釋，但是至少我們能夠列舉以下的證據。

(一)馬太顯然試圖表現他以及他所屬的社群對律

法的忠誠 。馬太對法利賽人/拉比說- 實際上，我們對

律法和你們一樣忠誠(太 5:18- 19 ' 23 :3, 23) ，甚至比你

們更忠誠的 20 ' 23:1-36) 。這襄尤為重要的是他對於

兩個詞的獨特使用 。 他是福音書作者中唯一使用 anomia

( I不法的 J [law lessness] ) 這個詞 (7:23' 13 :4 1 ' 23:28 ' 

201 24:12) ; *1良顯然，這是馬太自己的詞。馬太在這些章節

中提醒人警惕沒有律法的情況，由此清楚地表明他自己

對律法的忠誠以及福音對律法的忠誠。還有馬太對於

dikaiosunë ( I義 J [righteousness]) 這個祠的使用 ，幾乎
也是 《馬太福音》 獨特的(這個詞在 《馬太福音》 出現

了七坎 3 而在其他福音書中》僅僅在《路加福音》一章

50 大部分評論家都這麼認為，例如!參見 W. G. Kummcl ， (新約導論) (Jll l rodllc!ioll 

10 lI1e New TeSlamel叫， 1 973; ET: Nashvi lle: AbingdonlLondon: SCM , 1975) , 
頁 11 9- 1 20 ;參見 Davies & All is凹 ， ( !馬太福音) ， 頁 1 27-1 38 。 關於公元
七0年後的技比猶太教 ， 參見本位第十-î;!:第五至七仰和第十二章第一至二
節 。

5 1.參見本i!均可八章第一仰的討論(頁 187 (逃稿) ) 。

* (和l合本〉 在這幾飾的游法並不統一 ， 7:23 和 1 3:4 1 譯作「作謬的 J , 23 :28 

取124: 12 譯作「不法的 J . 一一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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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節以及 《約翰福音》 十六章 8. 10 節出現過) 。在《馬

太福音》五章 20 節說 I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

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

這襄我們還需要提及的是馬太對關於離婚的段落的

改編。《馬可福音》十章 1-9 節討論離婚 i 十章 11 節( I耶

穌對他們說 『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姦涅.1 J )批判
了摩西同意離婚的律法(可 1 :4 ; 申 24:1 -4) 。然而，馬

太巧妙地改變了討論的主題一一「人無論甚麼緣故都可

以休妻嗎? J 一一於是，問題不再是「離婚」本身 3 而

成了「無論甚麼緣故」而休妻(太 19:3) 。換句話說 3

這一轉換使討論變成了對《申命記》二十四章 1 ， 3 節詮

釋的討論 ， 而不是對律法有效性的討論 。事實上，馬太

把耶穌這一教導放在了他生活的年代的討論中一一希列

與沙買之間的爭論，在這一點上，希列派的立場(無論

甚麼緣故休妻)似乎佔了主導地位。耶穌的回應被稍加

修飾 《馬可福音》 十章 11 節根本不同意離婚 ， 而 《馬

太福音》十九章 9 節認為，如果有過姦的情況，離婚是

允許的(這與抄買的觀點更契合) 0 {馬太福音》五章

32 節也是如此 。於是， 問題得到轉換:在馬可版本的實

例可以被看作是關於律法的廢除 ，在《馬太福音》 則變

成了關於如何解釋律法的拉比式爭論 3 而耶穌在這場爭

論中被描繪成支持更嚴厲的立場。 5泣2 

從馬太在兩個關於安息日爭論的故事(太 l口2: 1-必8/可

2正:2封3 -♂28ι;太 l口2 : 9弘判-14/可 3去刊.汙1 -毛叫6刮)中所插入的內容(太 l口2:5吋

l扎1 - 12幻)來看 3 馬太顯然同樣在安息日的問題上取得同樣

52 參見 D. R. Calchpo le' <共觀桶音中的敵嫩問題傳統歷史問題> (The 

Synoplic Divorce Material as a Tradition-historica l Prob lem) 絨 BJRL 57 

( 1974) ，頁 92- 1 27 ;參見 J. A. Fitzmyer ' < (馬太福音〉 關於敵媽的文本

與新巴勒斯坦的證據> (The Matthean Divorce Texts and some new Palestinian 

Evidence) 載 TS 37 (1 976) ，頁 1 97-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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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 53馬太在 《馬可福音》 十三章 18 節( I你們應

當祈求， 叫這些事不在冬天臨到 J )插入了一句話，變

成「你們應當祈求 ，在你們逃走的時候 ，不過見冬天或

是安息日 J (太 24:20) ;這襄的暗示是清楚的:馬太的

社群仍然道行安息日 。在馬太看來， 耶穌並沒有要求放

棄關於第七日最根本的律法。 54

202 }馬太以這樣的古式呈現耶穌對律法的態度，是為了

表明耶穌自己並非要廢除律法，耶穌反對的只是對律法

的口述傳統。因此 ，馬太將五章 17-20 節放在登山寶訓中

正反對照部分的開頭，其目的毫無疑問是想這樣詮釋這

些對照:耶穌所作的，是對律法進行更深刻的詮釋 ， 使

之跟被拉比視為權威的詮釋律法口述傳統對立起來 。 請

注意馬太對 《馬可福音》 七章的改編是多麼成功 。 在 《馬

可福音》 七章 15 節 3 耶穌說「從外面進去的 3 不能污穢

人J '於是馬可據此暗示「各樣的食物都是潔淨的 J (可

7:19) 。 但是在這兩個關鍵問題上 ，馬太完全離開了馬可

的版本:他省略了馬可使用的兩個關鍵的短語， 他不願

意讓耶穌斷吉關於不潔淨食物的律法已經不再適用 。 他

又增加了一些素材(太 15:12-14) ，於是耶穌的教導直接

導向洗手的問題，而這一問題大概本就在拉比的口述傳

統中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這導致了 《米示拿》裹的「論

手 J [Yadaim]) 0
55 

馬太以愛展現了另一種詮釋律法的古式 。《馬太福

音》只是部分地與其他三部福音書呼應，因為馬太用耶

穌的教導來證明他自己的信念:愛的誠命是律法的核

53 . E. Levine' < { }馬太福音) '1" 阱l於安息日 的爭論> (The Sabbath Controversy 

according to Matthew) 戰 NTS22 ( 1975-76 ) ，頁 480-483 .
S4 參見 P. Si唱E伊a訓1 ， (叭〈馬太福詣背D 中 f傘E掀，j抄呦1吵仙d力]的耳耶H穌的 11哈!哈音拉

ofM岫αz捌aω，間叫它111 a叫叫c臼C叩叫Oωrd肋μ川1苟g 1的o t伽h仰eG臼os啊p戶阿el of M.岫atth枷e刮仰w叫ν;L山叩叫h祖a吼on叫n叫do叩n: U圳111州lV附e昕rs叫刊昀y 

P叭re站ss 0“fA扣me祖e叩nc間a ， 1 986ω) ，第五章。
SS 參見本位第三章第二怖的討;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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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律法的本質，這與典型的拉比解經形成對比

(5 :43-48 ' 7:12 ' 22 :34-40) 。 尤其是 ， 馬太將耶穌自己

的侍奉看作是在展示這種律法詮釋 3 展示律法應該怎樣

靠愛來道行 ，用愛來詮釋 ( 12:1 -8.9- 14 ' 18:12-35) 。 尤

其需要指出的是 ， {馬太福音》 在九章 13 節、十二章 7

節中重複援引 《何西阿書》六章 6 節一一先知式地批判

了法利賽人膚淺的律法實踐，而耶穌就是先知式詮釋律

法的高峰 。 這或許就是理解 《馬太福音》 五章 17 節( I莫

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

全。 J )的線索:在馬太的理解中，耶穌是憑他的愛的

侍奉 ， I成全了」律法， 即耶穌使律法得到了完全的表

達，完滿地實現了律法。 因此 3 耶穌的侍奉和教導成為

基督徒理解和道行律法的榜樣 3 儘管拉比聲稱唯有他們

是這方面的模樣 ，並且， 耶穌代表的「義」高於拉比及

其弟子的「義 J (5:20) 

( 二)有一點可能顯示 《馬太福音》 的作者是外邦

人 3 或者至少是一個「從外部」 看猶太教的猶太基督徒 2

因此他能夠被歸入「反猶太」 。這一點就是， {馬太福

音》中「會堂」一共出現了九吹 ，其中五吹都是說「他 203

們的會堂J (太 4:23 ' 9:35 ' 10:17 ' 12:9 , 13 :54) " 而

這其中又有四故是 《馬太福音》 獨有的 。 然而，這一證

據同樣很容易被錯誤解讀而得出偏頗的結論。因為「他

們的」是一個很普通的形容詞 3 用來描述屬於他人的某

物 2 在這裹 ， 不一定暗示在「我們的」和「他們的」之

間有巨大的差距 。 換句話說， I他們的會堂」 可能僅僅

意昧著耶穌那時傳道的對象所在的 「會堂:J ' 就像在 《馬

可福音》一章 23 ， 39 節(相當於太 4:23) 提到的那樣 。

即使在更具有負面意昧的十章 17 節 、二十三章 34 節等，

• {和合本〉 在這幾處都沒有串串出「他~'j的 」 ﹒一-，單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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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會堂」可能也僅僅表示是他們的而不是我們的

會堂 3 而並不是表示他們的(猶太人的)會堂 。 “

上述這種可能性也有幾項證據 。 (1)馬太經常只說

「會堂 J (6:2, 5 , 23:6) ，這主要用於一種比較 ， 比較

「假冒為善者 j 的靈性和行為與他所鼓勵其社群的成員

要擁有的靈性和行為 》 57需要指出的是二十三章 7-8 節

那假冒為善的「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稱呼他拉比 。

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 ， 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夫

于 ， 你們都是弟兄」 。 這襄呈現的並不是一組截然對立

的價值觀 3 而是一組共有的實踐，它們的街突之所以劇

烈 ， 恰恰是因為它們很接近(是「血緣上的競爭對手 J )。

(2) 馬太也說「他們的文士 J (7:29) ;但是在八章 19

節、 二十三章 34 節中， í文士j 又被賦予了積極的形星星 3

馬太也用這個詞形容自己以及他編鑫福音書的任務

(13:52) ，也用這個詞來指其社群的文士 。 58這里提醒

我們的是 ， 任何對 《馬太福音》 的文士的敵意，並不是

對文士本身的敵意，也不是對猶太教本身的敵意 。 相反 ，

它反映的是兩個群體之間的衝突 ， 這兩個群體擁有相同

的遺產(尤其是妥拉一-5:17-20' 23:2-3) ， 擁有相同的

教導風格( í擱綁和釋放」一一16:19 ' 18 :1 8 ;而拉比風

格的教導如 19 子9) ;正因為這樣，他們之間彼此的敵意

56. G. D. Ki l patri仗 ， < <馬太福音〉 的起盟軍} ( Tlle Origills olllle Gospel Accordillg 

10SI A收lltllelv; Oxford: Clarendon, 1946) ，頁 11 0- 111 ;參>1. R. HlI ll1mel ' < <馬
太初音〉 中教會與猶太教的爭論) (Die AlIseillallde.叮elzlIllg zwischen Kirche 

t川dJllde叫川1 ÎI1 Maflhäusevclf1gelium; München: Kaiser, 1966 ) 頁 詣，刃 ，參

見 S. Brown 司馬太的社:l時與向外ji'人傳教的使命) (The Matthean Com ll1l1nity 

and lhe Genti Ic M ission ) ， 城 NoνT22 ( 1980 ) ， 頁 1 93-221 ' 在此參見頁 2 1 6 • 

57 參看 ß. Przybylsl口 ， <馬太反猶太教的背景 ) (The Setting of Matthean 

An ti-Judaism ) ，收 P. Ricbardson 鍋， <早期基督教中的反猶太教(卷一 )

{早判1與福i'Ji!~> (Anti-.Juc/aism in ECI1 抄 Ch，.istÎani吵 ν01. J. Palll alld IIIe Gos戶的 ，

Waterloo, OntarÎo 馴的id Laurier Univers i句， 1 986 ) ， 頁 1 8 1-200 '在此參見

頁 1 93- 1 95 • 

5 8 例如l參看向上 ， 頁 1 90-1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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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強烈。 59 (3) 還有一點很重要:馬太是福音書作者中 204

唯一一個使用 ekklësia ( í教會J) 這個詞 (16:18 ， 18:17) , 

而這表明了與 《舊約》 相似的概念 qahal lsraeJ ( í聯合

的以色列 J ) 。 換句話說 ， 我們看見馬太所屬的社群認

為自己是上帝的「終末的子民 J (參看太 19:28) 。 這當

然來自第二聖殿猶太教的遺產 ， 並不是「外來的」觀點 。

儘管這一宣稱毫無疑問受到「他們的文士們 J (和法利

賽人)的事辯和質疑，儘管馬太的觀點造成了「教會J

與「會堂J 之間的對立，但是關於馬太社群的自我定義

的暗示是清晰可見的 。

(三)最後 》 讓我們來看使 《馬太福音》 臭名昭著

的二十七章 25 飾 ， 也就是我們開始的地方 。 但即使在這

裹 ， 也應該比平常更慎重地處理馬太的「反猶太教J 。

(1)馬太使用的os ( í百姓 J [people]) .這個詞 。二十

七章 25 節(眾百姓都回答說 í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

的子孫身上 J )帶有的負面意味是不能忽視的 。 然而 2

這句話其實呼應了十三章的節和十五章 8 飾，而這兩殷

均引自 《以賽亞書> (13:15 相當於賽 6:10; 15 : 8 相當於

賽 29:13) 。 換句話說 ， 在 《馬太福音》 中 ， 其他地方出

現的「百姓」 一詞也都屬於先知的警告 。 其實 ， í百姓」

一詞也有其他正面的用法. 一章 21 節一一耶穌「要將自

己的百姓從罪惡襄敷出來J ;四章 23 節一一耶穌「醫治

百姓各樣的病症J ; 二十六章 5 節一一大祭司決定要建

的同樣的 ， <).~太初音》 八:4f 1 1- 12 節的瞥告與 《阿雌司{:!J) 九章 7-8 il1i的警

含糊 11乎膺 ， 也與施洗約翰 (太 3:9 ) 的警告相 11于1臣 ，多見本1"!均可六章第四世îi
(二 ) ( 間Jl守參見 Mussncr ' <論猶太人) ， 頁 159) ，進一步討論Si.頁 105-106
以改 S. Frcy巾 ， <貶低他者與定義自我 {馬太福音〉 與 《約翰福音〉 中的

反猶太平綸) (Vilitying the Other and Defining the Self: Matthew's and John 's 

An ti-Jcwish Polemic in Focus) 城 Nellsner & Frerichs 編， < í Jm同他人耗
子把~"J-樣看自己川 ，頁 119-1 23 、 l 詔-134 ; 參見 Meeks ' <分裂 ) ，頁 108-114 • 

• <和合本〉 在下面提及的主是段經文 ， !H於 laos 的翻詩!並不統一， 有 「人 J

( 27 :25) 、 「百姓 J ( 13:15 , 15:8 , 1 訓 ， 4:23 ' 27 : 64 ) 和 「民 J ( 26:5 ) 。
本段統一譯為「百姓J ﹒ 一一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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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耶穌，但是又說「當飾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間生亂」 。

最有特點的是二十七章 64 節 : 大祭司和(注意 ! )法利

賽人要求彼拉多把墳墓守護妥當，恐怕他的門徒來把他

偷了去 ， r就告訴百姓說 ~他從死襄復活了 .] ，這樣，

那後來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厲害了 j 。 在這裹 ， 我們發現

領導層(包括法利賽人)與百姓之間的不同。 60還有一點

也需要注意﹒ 「大祭司與法利賽人害怕耶穌復活的福音

會迷惑百姓。 j 也就是說 3 即使在二十七章 25 節之後，

「百姓」 一詞也有積極的意義，因為他們是法利賽人與

福音傳播者爭奪的對象 。

(2) 與此相關，另一個詞「猶太人」的使用 3 似乎

205 與 《約翰福音》 中這個詞具有的負面意義形成了呼應: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的節一一「這話〔兵丁撒謊說 3

耶穌的門徒撞他們夜間睡覺的時候把他偷了去〕就流傳

在猶太人中間 3 直到今日 J '在斯坦頓看來 2 這是一個

「徹頭徹尾的約翰式 j 論述，這似乎表明 3 馬太所屬的

社群認為他們自己與猶太教是不同的、頗獨立的社群 。 6 1

但是這一論斷也有吉過其實之處 。Ioudaios 一詞在這襄是

泛指在眾猶太人中 (among J ews) 中傳開了 ， 並非指在

「猶太民族 J (theJews) 中 。 換句話說 ，這個詞是描述

性的，與約瑟夫對這個詞的使用並無不同 (8 .2) 。 如果

作者本身是一個猶太人，而且希望在猶太人中講述這個

故事， 那麼他恐怕就不可能不這樣用這個詞 。

60 同樣地， ι馬太4日音〉 二十一萃 的節赴馬太對領導者的一個警告，lJi一點

在二十一諒 的怖中表現待很清楚。參見〈馬太桶音〉二 卡三章， 進一步.，.，.t

I淪見 S . van Tilbo嚕 ， ( (馬太精音〉 中的猶太領祖]1 ) (The Jewish Leade凹 的

Mallhew; Lcidcn: Brill , 1972) ， 尤其是頁 142-1 65 ;參見 D. Garland ' ( (馬
太福音〉二十三章的意間1) (The Il1lelllio l1 01 Mallhew 刃; SuppNovT 52; Lciden 

Brill, 1979) ;參見 R. T. France ' (馬太椅背一一瓶苦撐作者與教師lí> (Mallhew 

- Eva l1gelisl al1d Teacher; Excter: Paternoster, 1 989) 第六章。

6 1. G. N. Stanton ' (ι馬太福音〉 的起源、與目的 從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0年

的馬太研究 > ( The Origin and Pllrpose of Ma l1hew' s Gospc l. Matthean 

Scholarship from 1945 to 1980) ，給 ANRWI I. 25.3 ( 1985) ，頁 1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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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不應該假定二十七章 25 飾的那句話「他的

血歸到我們和我們子器的頭上j 包括所有猶太人(從那時

起一直到後世) ，但是我們經常這樣推斷 。其實馬太把其

他提到「子孫」的地方局限在一個有限的範間內 (2:18 ' 

3:9 ' 15:詣 '23:37) 。沒有一個猶太讀者不記得聖約的一

個核心陳述中更嚴厲、牽涉更廣的說法一一「必追討他的

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J (出 20:5 ' 34:7 ;民 14:18 ; 

申 5:9) 。 換句話說 ， <馬太福音》 二十七章 25 節其實也

可以被視為聖約內的稱述 3 只不過它比聖約中經典的瞥告

之詞溫和 2 而且一樣有著典型的守約盼望一一苦?那些經歷

過咒詛的 3 只要歸向上主他們的上帝 3 上帝都會憐恤他們

和他們的子孫(申 30:1 及以下) 0 62 

至於馬太是在「內部J Untra muros) 還是從「外部J

(臼tra muros) 寫作的這一爭論，證據顯示總體上來說 ，

學者偏向於前者 。毫無疑問，馬太以及馬太所屬的社群

的對手認為，馬太及其社群屬於「夕i、郁的 J '即在猶太
教(早期拉比傳統下的猶太教)的城牆之外的 。 但是馬

太仍然以一個「內部人J 的口氣說話，並且試圖把耶穌

描繪成一個對那些自認為自己是「內部人」來說也具有

吸引力的人 。換句話說，我們似乎再一吹面臨著這種困

境﹒第二聖殿猶太教時期拉比猶太教與基督教狹路相 206

逢， 相互競爭， 都企圖為自己贏得更廣泛的群眾基礎。的

無論如何，反猶或是反猶太教的指控應該拋棄，或者至

少庭、該在其歷史背景 中 重新定義，這樣才不致成為證明

62. T. B. Carg訓 ，(f他的曲l泡在殺和l和技們的子孫頸上j 馬太的雙重約定門

(“His Blood be Upon Us and Upon Ollr Chi ldren": A Matthean Doublc 
En tendre?) 收 NTS37 ( 1991) ，頁 101-112 ， m篇文章從出一個觀點馬
太很有可能有Ü~山「血J 的作用(太 26:28) ，其目 的是暗示一磁希望一一
上帝對Jt I育虛幻 的寬恕 'hl間憋了 〈申命紀〉二十一î;t 8 飾。

的 Overman > 以馬太桐音〉與形成的猶太教〉約出了同樣的結論(見頁 141-1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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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t仕的反猶主義的依據。因此 ，關於以色列在上帝的目

的之特殊地位應該被重新定義 3 這一問題是連續性的，

而非斷裂的 。

六、約翰的爭論一一一 「邪惡之子J ? 
《約翰福音》再吹顯示早先那個問題的重要性 :iW猶

太人』是誰? J 因為這個問題是闡釋 《約翰福音》 的關

鍵。我們不能迴避這個問題，因為正是對「猶太人」強

烈的敵意，特別是八章 44 節對「猶太人J 的指責，使《約

翰福音》落下了反猶或反猶太教的惡名，這點在本書第

八章第一節已經指出。如果《約翰福音》中要找到一種

對「猶太人」這個詞的一貫用法，那麼人們比較容易贊

同是這種:約翰使用這個詞來指涉「猶太人的權威J ;“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大概可以說約翰的基督教否認猶太

教的官方代表或者約翰的基督教已經被猶太教的官方代

表否認 (9 :泣 ， 12:42) 。然而， 也有一長串提到「猶太

人j 的地方，指的是普通人，大眾 i “更不要說那些中立

的用法(例如 2:6，日， 3 : 1 ，泣 ， 4:9 ' 5 :1 等等) 。而且在

四章 9 飾和 22 節中， i猶太人J 這個詞具有「正面J 的

意昧(耶穌自己就是「一個猶太人J '而且耶穌說「教

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J ) 。 不幸的是，太多討論是從福

音書本身極富戲劇性的文本脈絡中斷章取義。尤其需要

指出的是，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整體上鈍乎完全忽略了

《約翰福音》的一個主要主題，它對福音的戲劇而吉是

64 參見五位 10 ， 1 5 ， 16 ， 1 8 節 ， 七宜在 1 ， 1 3 飾 ， JU;ï 48, 52 飾 ， 八 "1';1. 57 節 ( ?) , 
九諱的， 22 飾 ， 十4t 31 ， 33 節 ， 十-ï:i: 8 的( ?) ; 更不用說十八路口， 14，

31 ， 狗， 38 飾 ， 十九ï';t 7 ， 1 2 ， 1 4 ， 3 1 ， 38 飾 ，二十î;1: 19 節 。 尤其參見 U. C. von 

Wahl曲 ， <約翰~I'f下的 「猶太人J 批判考察) (Thc Johannine “Jcws". A Critical 

Survey) ， 收 NTS 28 ( 1982) ， 頁 33-60 。

的 六 l;ï 4 1, 52 節 ， 七話 11 1l1i (? ) ，七ï;1: 1 5 節 ，七 î';t 35 節 ( ?) ， 八î;ï 22, 
3 1 飾 ， 十 '1，1 1 9 節，十î;:i: 24 1l1i (官) , -j--î;:i: 1 9 ， 訓 ， 33 ， 36，的 ， 54 的 ， 十二
章 9 ， 11 節 ， -1“三章 33 節( ?) ， 十八 i';ï 20 飾，十九:f，t 20-2 1 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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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如多德[C. H. Dodd]指出的那樣) ， 這個主題為大

量對「猶太人」這個詞的使用提供了一個情節背景 ， 沒

有它就無法理解這些用法的意義。“這個主題就是 krisis 207 

(分離、審判; 3:19 ' 5:22 ， 24， 27，凹， 30 ' 7:24 ' 8:16 ' 

12:31 )和 schisma (紛爭; 7:43 ' 9:16 ' 10:19) 

這裹的問題是(如多德指出的那樣) , i神蹟之書」

(the Book ofSigns) (三至十二章)搜集了大量的證據 3

為了表明了基督其有的分裂影響( 1:1 1-13 ) ，表明了逐

漸擴大的「分離J (10叫s) 、「紛爭J (schisma) 進程，
這是在光照下不可避免的結果 (3: 19-2 1) 。 貫穿整個神

蹟之書 ，篩分的進程一直在持續 。一些人被耶穌吸引進

而追隨 2 如耶穌的門徒以及撒瑪利亞人 。 另外一些人在

反抗( i猶太人」即猶太人的權威) 。 但是中間的人處

在模模兩可的狀態(也是「猶太人J) ，這些民眾還拿

不定主意。 他們也「跟隨」耶穌 (6:2) ，但是在整個進

程中顯得困惑，最終「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

行 J (6:66) 。在整個第七章， i猶太人J / i眾人J (the 

crowd) 的不停地討論耶穌的重要性 3 有許多人信他

(7:31) ， 有人作了論斷﹒ 「這真是那先知 J (7 :40) 

但是有些人持懷疑態度 i猶太人就彼此對問說 W這

人要往哪襄去 3 日l/我們找不著呢?.] J (7:35) ，於是最

後，眾人因著耶穌起了紛爭 (7 :43 ) 。這分裂在第八章仍

然繼續，因這「世界的光」照耀而引起 (8: 12) ， 這句「我

是世界的光j 在「猶太人J 中引起了持續的爭論 2 一些

人信 (8:31) ， 另外一些人拒絕 (8 :48) ;第九章關於瞎

子復明的插曲是進一步的證明，卻也引發了進一步的分裂

66. C. H. Dodd ' <訝:凹桐音m詮釋) (The 111的lJretatiol1 0/ the Fourth Gospe/; 。
Cambridgc Uni vcrsity, 1960 ) ， 尤其見頁 352-353 • 

的 「猶太人J 一一一七章 11 ， 的， 35 飾 ; r !!jl，人 j 一一七î;"i: 12 ， 鉤， 31 -32, 40, 43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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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6) 。在第十章，分裂仍在進行， I猶太人為這話又

起了紛爭J (10:19-21) ，一些人拒絕 (10:31-39) ，“一
些(許多)人相信( 10:41-42) 。在第十一章，情況有些

變化:很少見的 ，關於「猶太人j 的敘述是正面的( 11 :凹，

31 ，刃，呵， 45) ，而十一章的-46 節清楚間述分裂的情況.

「那些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見了耶穌所作的事 3 就多有

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見法利賽人的，將耶穌所作的事

告訴他們。」在第十二章，整個敘述達到高潮， I黑人」

又變得突出 (12 :9 ， 12 ， 17，時，凹， 34) ，又出現了一吹在
那些信耶穌的猶太人( 12:11) 、為耶穌作見證的猶太人

(12:17-19) 與那些拒絕耶穌的猶太人( 12:37-40) 之間

的分裂 3 而這一個因光的到來而引起的分裂一直持續到

最後 ( 12:31-43)

所有這些似乎表明 ， {約翰福音》 同「猶太人J (猶

太人的權戚)之間在某程度上爭奪「猶太人J (百姓[the

people]) 的忠誠，而 《約翰福音》本身是一個篩分的、

分裂的因素。甚至在約翰的耶穌受難敘述中，儘管提及

「猶太人j 時敵意非常強烈，但約翰仍然保留這種記憶:

耶穌被處死歸咎於猶太人 3 但是僅限於大祭司階層，他

208 們區別於法利賽人(法利賽人是約翰那個時代的權威的

主要代表) 0 69在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帳，缺少了猶太眾

人/百姓的身影(像我們在《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

看到的) ，這實際上減弱了對猶太人的仇視。 70簡而盲之，

的 一個事質是，這裂的「猶太人」是怖分/分裂出來的一部分，這就產生了一
個問題 這些指涉是否同樣指向成人 。

69 在十二î;ï之後，提及法利賽人的只有卡八章 3 節與大祭司 ( 1 8:3 ， 35 ' 19:6, 

的， 2 1 )的突出位宜作對比 ﹒ 參見本位第三章第六節。
70 進一步討論見 R. Lcist間 ， { <約翰桶古今中的反猶太教，一一該問題在l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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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 1974) ;參見 D. Granskoll' <第凶福音您的基督受難敘述中的反猶太
教) (An li-Judaism in lhe Passion Accounts oflhe Fourth Gospel) "妝 Richardson

第八章上帝的以色列

不管約翰對當時的猶太領導階層多麼仇視，我們也不能

因此斷定他拋棄了猶太百姓或是猶太百姓拋棄了他。

《約翰福音》在描述「猶太人」方面的複雌性，歸

因於第四福音書寫作時代複雜的歷史背景 。一個普遍的

共識是 3 約翰寫作時間是公元一世紀末期，而當時拉比

會議正在以色列中都城市雅麥尼亞 (Yavneh) 召開。這

一時期的領導是約哈拿 (Yohanan ben Zakkai) ，其後是

迦瑪列二世 (Gamaliel II) ， 他們開始圍繞著妥拉重建民

族 3 重新定義猶太教，他們非常仔細地面對第二聖殿猶

太教時期遺產中的其他主張 2 包括基督教。在這種情況

下，約翰使用「猶太人」這個詞很有可能指的是當地猶

太人的領導層 3 他們 自認為是雅麥尼亞城拉比的追隨

者，或者這個詞根本指的就是那些雅麥尼亞拉比。 7 1但是

也有一種可能:約翰使用這個詞來反映當時雅麥尼亞拉

比的聲稱-猶太人是公元七0年前的猶太教唯一合法的

繼承者。然而同時，還有其他猶太人牽涉其中(從種族

上講) ， 他們繼承了第二聖殿猶太教晚期更多元的形式，

在雅麥尼亞拉比的主張與其他一些主張(被雅麥尼亞判

為 Minim (異端) )之間徘徊 3 這些人包括相信耶穌為彌

賽亞的人。 72這些矛盾的人也會被稱為「猶太人 J '他們

並不確定要接受哪一種學說。如馬丁 (LouMa昀叫)指出

的那樣，第九章清楚地反映了一種壓力、 一種不確定性 3

那時很多種族意義上的猶太人必然不知何去何從 。 73

封面， (早期基督教中的反猶太教(卷一) 保羅與稿音r!n '頁 201-216 ' 

在此參見頁 2 1 4 -2 1 5.

7 1 參見本ì!t第十一章第五怖的討論。

72 參見本會第十-í;:;:m五仰和第十二拉一至二帥的討論，參見本校第八章第五
節憐!於 〈馬太桐背〉 自1)的淪 ﹒

73. J. L. Mar句n' {第四福音訟中的廢史與神學> (HislO/y Ql1d Theology ， 川 Ihe

Fo仰的 Gospel; Nashville: Abingd凹， 1968 1979) ，第二章 ， 參見本fl}第十一
章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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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還有其他可能的話，我們還可以說 3 約翰使用

「猶太人J 這個詞表明他並沒有將其會系與「猶太人J

209 清楚地分間，而更多是承吉忍對於公元七 0年前的猶太教

遺產存在紛爭。信耶穌為彌賽亞的信仰者部分地捲入了

這一紛爭，部分地與它保持距離 -用 「猶太人」指黑人

的用法顯示了他們部分地捲入了紛爭 ， 將耶穌與「猶太

人 J (指猶太人的宗教權威)尖銳對立的做法顯示了他

們部分地與紛爭保持距離 。 此外 ，因為《約翰福音》的

krisis 進程最終導致了眾人排斥耶穌 (12:37-40) ，那麼

我們可以說 3 約翰意識到基督徒猶太人輸了這場戰門，

也就是說， ["猶太人 J (眾人)站在了「猶太人 J (權

威 3 這是十人至卡九章中常見的用法)的一邊 ， 雅麥尼

亞權威贏了這場戰門:他們在第二聖殿猶太教時期多種

猶太教形式並存的情況下重新定義了猶太教。因此，約

翰放棄了「猶太人J 這個稱呼，讓拉比佔有它，而同時

也就在某些方面放棄了對放逐時期後猶太教遺產的權

利 。 但是，如果我們之前的採討是合理的話(以色列人

與 Ioudaios 之間是有區別的 ，見本書第人章第二節〔

三)) ， 那麼這確實就只是在某些方面的放棄 。 換句話

說 3 約翰可能試圖放棄猶太教的自我理解一一在這種理

解中 ， ["猶太人」是與「外邦人J 截然區分的 i 但同時，

約翰繼續宣稱， ["真以色列人j 承認耶穌是「以色列的

王 J (1:47, 49) 。另外，約翰採用的是一種充滿激情的

敘述芳式，這導致了他非常小心但又直接地對抗猶太

人 3 因為約翰仍然希望民眾回心轉意，多一些像尼哥德

慕這樣的猶太人 (19:39) 0
74 

74 參見 Frey間， (貶值他者與定義自我) ， 作者認為 ， r社群」的解決辦法赴

他(它的)自找身份放在們太教內部而非外部 ﹒ 約翰式基管教確認 ， 救別是

「猶太人J 的救l的 (4:22) (頁 128) 。 比較另一部著一作 W. A. Meeks ' (我

是一個猶太人的 P 約翰式基管教與猶太教 ) (“Am 1 a Jew?" lohannine 

Christi an i句 and Judaism) , íIOC J. Neusner 俑 ， <4主管教、猶太教與其他希Rt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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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應該重視約翰的基督論(參見

本書第十一章第五至六節) 。 但是在這襄只需要指出:

雖然基督教與雅麥尼亞拉比的猶太教之間的分道揚線已

經是完成了的事實，但是從約翰的敘述中我們看到，約

翰仍然在猶太教內部進行一場索派鬥爭，而非閱后文了一

場新逆動 。 約翰仍然是一個相信耶穌是彌賽亞、是上帝 210

的見子 (20:31 )的猶太人，而不是一個具有反猶傾向的

叛教者。

造反過來意味看，約翰的爭辯的二元論更多是一個

修辭問題，而不是一種故意的偏見。有一個事實是， {約

翰福音》的宇宙論代表著人的「世界J 與上帝不同的他

性 ， 代表著人的「世界j 對上帝之子的敵意， 75以致第八

章所暗示的將「猶太人」 等同「世界 J ' 加劇了反猶主

義的爭論 。 但是這些都是在約翰為了突出耶穌而設計的

修辭于法的框架 |詞。舉例來說，他「從天上來，在萬有

之上 J (3:31 , 8:23) ; 他們 「是從下頭來的 J ' ["是屬

這世界的 J (8:23) 。 但彼拉多的權威也是如此 (19:1 1) 。

尼哥德慕這個秘密信仰者也是 (3汀， 7 ， 13) ，另外還有施

一 F綠E 馬另祭吾拜 紀念史 E建密~‘ J斯析的 B研f 究 ) (Cα'11νr叫tαω圳n川1/川11咿f伊y， J1/d，仰tα2叫t叮叩S刮F川1/ a叫nd 01的11附e臼, 
Gαre缸C叩o-R勛o川α圳I1 CU叫伽/1的f臼'S. s，訕f“udie，臼slor MOI 的nS，川1/川111的11; Leide叩n : B伽n川11 ， 1吵975釗) ， 第一卷 '
頁 1 63- 1 86: r約翰社1持從 n西太人』 中分做出來、也不再期望 『猶太人j

的皈依 。 J (頁 182 ) ;同時參兒 Meeks' (分裂 ) ， 頁 98-99 . /i糾於尼哥德
茲的矛盾的角色和重要性 ， 參見 M. de Jonge ' (尼哥德恭與耶穌) (Nicodemlls 

and Jcsus) ， 載氏著 ， <耶穌天堂的陌生來客與伊/，子) (Jes lIs: Slrangerfi'olll 

H叩開1/ and Son 01 God; Missollla: Scholars, 1977) 頁 29-47 ;參見 R. E 

Brown ' <耶穌昕愛的門徒的社辦) (Tlle COllllllllni伊 01111e 8e/0νedDiscip佑，
London: Chapman, 1979 ) ， 頁 72 ， 注 l訟 ， 參見 D. Rensberger ' <約翰式信

仰l與自由的社群) (Jollannine Failll ωId Liberaling COIl1I11 I川t紗; Philadelphia 

Westmins恤， 1988) ，第二f;i至第三章 。 |鍋於這一主題眾多被稚的遺憾之一

赴十二j';1: 42 節 「雖然如此，宮，反中卻有好些佑他的 ， 只因活和Iff人的緣
故，就不承認，恐怕被趕出會主， ﹒ j

75 尤其參見一î;ï lOc 節 ，三 :i'，'r 17b 節，八章 23 飾，十二f;i 3 1 飾 ， -/-凹 îii: 17.30 

飾 ， 十五萃c 1 8- 1 9 節，卡六:i';t 8, 11 ， 33 飾， -/- 七:i':J; 6, 9, 14, 16， 25 節，十八
1;1: 36 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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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約翰 2 見證者的典範 (3:31 )。因為約翰要以這種方式

突出耶穌 3 因此關於上帝的敢示的任何或所有其他主張

者，不僅僅是「猶太人 J '都被淡化了。約翰這種基督

論遭到「猶太人J (雅麥尼亞權威當局(?) )的質疑，

他們是約翰這種二元敘述的主要街擊者 。 但是約翰的二

元論不是本體二元論 2 更不是將猶太人與其他人分開的

二元論 (所有人者IS是「從地上來的 ，屬乎血氣」一一1: 13 '

3:6 ' 8:1 5) ，這是一種修辭上的二元論，目的是加劇一

種非此即彼的局面，以促使人做出決定 (3:19-21 等) 0 76 

更加重要的是，二元論是約翰拯救計割的一個中心

環節。 77正是為了強調上帝通過其獨生子作拯救的目的，

這種二元論得以加強。「道成了肉身 J (1:1 4) ， 他的肉

身是為了世界之生命昕賜的 (6:51) ，若吃了他的肉 ，就

必永遠活著 (6:53-56 ) 。上帝愛世界 ，並把他的兒子賜

給了它; r世界」多吹出現，其意義都是正面的(1:29 ' 

3:16-17 , 4 :42 ' 6:刃， 51 ' 8:12 ' 9:5 ' 12:19) ，而這些都
成為神蹟之書的結論中突出的主題 (12 :46-47 ) 。 儘管「他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J (1:1 1) ，但是他 「仍然愛他們 J

(13: 1) 。 耶穌為[世人J 而死的事實一一被大祭司承認

為必要的一一以重複的方式被強調 ( 1 1: 50 ， 18:14) 。在

211 這裹，我們很難說有甚麼反猶主義，連反猶太教的爭論

也很難說有 。 78在這些主題背後 2 如同在昕有關於「猶太

人 j 的敘述背後 3 很顯然存在一種對猶太人心靈和想法

76 參見 J. H. Charlesworth ' ( IQS 3.13-4泌的二元論與 〈約翰搞音〉 的 「二元
淪J 的批判比較> (A Critical Comparison ofthe Dllalism in IQS 3. 13-4.26 and 

the “Dualism" Containcd in the Gospel of John ) ，故 J. H. Charlesworth 俑 ，((約
翰描音〉與昆l~l) Uol lII a/1d QII/111側; London: Chapman, 1972) ，頁 76-106 .

77 參見 E. Gräss間 ， ((約翰福音〉 中的反猶太教淪戰> (Die anlijüdische Po lcmik 

im Johanncsevangclillm) 且在 NTS 11 ( 1964-1965) ，頁 74-90 '在此參見頁
85 、 88-90 .

78 沾一點甚至適用於側頭引用的第八萃的激烈拇盲﹒參研 《但1世詞11 ) ( Tes/a川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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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爭奪 3 在這場爭奪戰中 3 猶太(雅麥尼亞? )權威似

乎一直是贏家，但是第四福音書卻沒有放棄這場爭奪 。 79

《約翰桶音》 八章 44 節一一「你是出於你們的父魔

鬼 J 這句令我們恐懼的話同樣可以這樣解釋:約翰用一

種修辭的手段在描繪宗派之事(本書第八章第一節)

那時的用語非常率直，把(猶太教內部的)對立面描述

成「彼列的兒于 J ( <禧年書> 15到; 4QFlor 1:8) ， 80是

用一種特別直接尖銳的古式來斷吉對立面的錯誤。但是

我們同樣應該記得，在基督教內部的文獻中 3 也有這樣

率宜的語吉，如耶穌責備彼得為「撒但J (太 16:23/可

8:33) ， 而保羅也譴責「基督的背叛者J 為「撒但的奴僕」

(林後 1 1: 13-15 ) 。因此對於 《約翰福音》 八章 44 節來

說 ， 問題談論的範圍仍然在猶太教內部。因為這時的討

論仍然是猶太教內部修辭式的宗派爭論，我們就不能說

「反猶主義 J '說約翰否定了以色列被揀選為上帝子民 。

所有這些表明 ， 誤誼約翰對於「猶太人」的敘述，

存在著嚴重的危險。這些危險是( 1 )沒有理解約翰對於

「猶太人J 的敘述的複雌性 3 即使從其餘福音書中抽離，

也還是非常複棘的 ， (2) 沒有充分認識到約翰寫作時的

歷史背景，沒有重視約翰寫作時面臨的巨大壓力， (3) 

沒有把這種描述放在福音書中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因此

不能理解約翰之描述整體上的積極目的，而約翰的修辭

于段都只為了這個目的 。 本章一開始(第二節)就指出

79 參見C. K. Barrcll ' ( (約翰福音〉與猶太教) (The Gospel o/Johll al1d Jlldais州，
London: SPCK, 1975 ) ，頁的 69 一個學質是 ， 基督教與猶太教之間存在后

一種持續不斷的聯緊，既相互l吸引又相互但|斥(頁 69)

80 參見 IQS 2 .4-10 的激烈的措辭 「利末人祖咒昕有被掀但迷惑的人 ， 他~"J，';lI.
你們被;溫咒，因為你們的罪惡、那葾 1 微但用復仇者的手遞給你財富 1 微 112.

m彼仇的雙手帶給你毀滅!你們被過咒， qf}不到岡村'1 ，因為你們昕行黑暗!

你們要在永恆的地獄之火中飽受折j腎 J ( (中海根彼〕韋爾納[0. Vcrmcs] 
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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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問題，也存在於 《約翰福音》。第 四福音書仍然

在猶太教內部的宗派之爭中展闕 ， 而界限與定義本身就

212 是這種爭論的一部分。毫無疑問 2 一旦第四福音書脫離

了這個背景 ，去除了這種背景的限制 ， 那麼我們很容易

讀出反猶太教的傾向，並且以此為反猶主義的工具 。 但

是 ， 以反猶太教或反猶主義罪名指控第四福音書作者本

人，這樣做公正與否是大可懷疑的 i 同樣大可懷疑的是 3

約翰會否同意他破壞了以色列的揀選這個支柱 。

七、結論

(一) 我們目前研究的主要效果 3 是為了加深一個

印靠:保羅以及我們討論過的其他 《新的》 作者 ， 都處

在這樣一個寫作的時代 : 雖然我們還是不得不稱呼它為

「猶太教 J (或諸猶太教) ，但是這種猶太教本身已經

充滿了各種矛盾和爭論，而它的界限也在重新劃分 。 四

音1)福音書都反映了一個事實 . 猶太人的主體在那時拒絕

基督的福音。四音[$福音書都反映了一種困惑、傷害 3 以

及由這種拒絕激起的憤怒。但是他們仍然在寫作，因為

他們認為，這一爭論沒有結束。在七0年後的一股日子

襄 3 在雅麥尼亞當局及其支持者的眼裹 ，基督徒的問題

可能已經不是問題了，因為法利賽人拉比傳統的繼承者

贏得了勝利。但是，他們不是猶太人的全部。他們並沒

有像一般假定的那樣迅速建立了他們的權威。 8 1對於路

加、馬太和約翰來說 ， 戰門並沒有結束 i 一切仍在繼續 。

猶太教並不僅僅包括拉比猶太教。基督猶太教也不是基

督教。其他人或許已經在妥拉四周建立起了更嚴密的圍

牆，但是馬太、約翰，甚至路加，當然還有保羅，仍然

將自己視為耶穌時代舊猶太教闇牆之內的猶太人 。

81 參見木~I問: 卡二l;ï第一份'i (I(J 仔t;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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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這四個人中，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所

謂的「反猶太教」的爭論，都其有親族競爭的特點和親

族競爭的張力一一這是有殺傷力的 3 因為已經如此清楚

弱點 3 他們不得不故此輕視 2 為了建立與他人不同的自

我身份 。 但是有一點不能忽視 : 至少也有某種先知式批

判在論戰中存在 。舉例來說 3 馬太責備這個「邪惡、淫

亂的世代 J (太 12:39 ' 16 :4 ) ， 而這是對 《以西結書》

二十三章以及 《何西阿書》三章 l 節、《雅各書》四章 4

飾的強烈回應 。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事實 :司提反的譴

責 (徙 7:51-53) 有意吸取了 《舊約》 的語吉( 出 33:3.5 ; 

利 26 :4 1 ;民 27 :14 ;賽 63 :10 ;耶 6:10 ' 9:26) 。這些譴 213
責吉辭激烈 3 因此敢蒙時期的自由主義發現它製造了紛

亂。在我們的年代，批判的方式更加溫和、世故、謹慎 3

不要說像「異端迫害」或是加爾文燒死塞維國斯

(Servetus) 這樣的事情會引起騷亂和形成冒犯，就連先

知譴責那些不虔敬的人、耶穌責備彼得為「撒但j 的吉

辭、保羅指責其他 「級教者」的相似的吉論也會引起騷

亂和形成冒犯 。我們應該慎重地閱讀這些吉辭，應該採

用學究式的直譯 ， 既然有多種觀點 ， 我們就不能只聽取

一面之詞 。 我們不能輕易下結論 2 作判斷 ，稱那些不同

於我們時代背景的人具有「反猶主義」或「反猶太教j
傾向 。 82

(三)那麼我們在這之前三章著重關注的猶太教第

二 、第三「支柱」又如何 P 我們能否說得更明白?就妥

82 比 1跤 F lusser ' < 的吉) ， 敝 Thol1la ' (猶太教的1基督教州學) ， 頁 1 7: I不
要告訴我這些陳述和1f.li.法 ， 這些只是猶太教內部的爭論 ， 或者可以間解為先

女u的 j'HIiì J ;與 L. T. Johnson ' <新約的反猶太教3晶宮與古代爭論的習俗〉

(The Ne \V Tesla l1lenl 's Anti-Jc\V ish Slander and the Convcntions of Ancient 
polc口叩r口11l 1Cω) , í載且俊X. JßL 1 0ω8 ( 1989叭) , 頁 41吵9-4科41仁 I就，品

o拇新F訢I約〉 對1猶曲太人的抗f拖巨j赴挂i沮且和的 J (頁 4科41υ) . 但是I前}油B者f指首 I也II 耳圳耶11穌1老E 名
的 i頁立j肥B法利苦袋聖人的瞥句(太 23引) ，主具其t1質T在J拉立比的文獻中郤可以找到(參見
Koeni咆g ' (對話中的研太人與挫，仔徒) ， 頁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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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已經看到，為甚麼初始的基督教認為有必

要質疑第二聖殿猶太教四大支柱中的三個 - 對聖毆的質

疑，始於司提反和希臘化猶太人的基督徒 3 作為揀選標

誌的妥拉一一保羅質疑以種族的身份來理解妥拉的方

式。回顧第一個支柱(聖殿) ，我們發現，它並沒有造

成嚴重的分裂:因為七0年後的拉比在不以聖毆為中心

的情況下一樣能夠重建猶太教(圍繞著妥拉) 。 而第二

個支柱(妥拉)的問題很嚴肅 。無論保羅的動機如何 ，

他處理妥拉的方式幾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基督教與以妥

拉為中心的猶太教的分裂，儘管馬太以耶穌的教導來爭

論妥拉的問題 ，但是對於猶太教其他支派來說 ，這個問

題並不是決定性的。甚至就以色列的揀選而吉，這個問

題也不是一目了然的。在猶太人的身份問題上，總是存

在某種程度的模糊性 : 改變宗教信仰者、外來的居住者、

敬畏上帝的人等身份，使得任何一種簡單的定義都顯得

可疑 。對於生活在散居地的大部分猶太人來說， 這片土

地注定是一個神學理想而非實踐中的現實。然而 ， I猶

太教J (宗教意義上的)與 「猶太人 J (種族意義上的)

之間的身份的差異 ， 意昧著一種形 式的猶太教 (不再把

以色列等同猶太人本身)注定與另一種更嚴格地保留種

族與索教同一的猶太教分道揚綴 ， 。

那麼 ，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第四大支柱一一「一神

論」一一情況如何?它也被破壞或重新整編了嗎?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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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話，這種破壞或整編是甚麼時候發生，怎樣發生的?

破壞到甚麼程度?跟之前的追問方式相同，我們再一吹

從耶穌自己的教導和態度開始 。這意味看我們首先要討

論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耶穌的自我意識 ， 1 因為要恰當

地評估相關證據會遠遠超出本章的範圈 ， 昕以我們在很 2 1 6

多本來應該詳加討論的論題上只作簡單概括 。 我們還應

該想到，在大軍基督教信仰的層面上 3 這個問題很嚴重

(難道耶穌不是上帝?) ，我們討論這一問題就要十分

謹慎。

一、耶穌與虔敬的敬拜者

耶穌如何看待自己與上帝的關係?這個問題本可以

挖掘得很深，但是本節只要簡單地把它說清楚就可以

了 。 我們可以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耶穌在其時代的

猶太教信仰扮演了甚麼角色?在我們進行更深入的探索

之前 ， 我們至少應該清楚一點一一耶穌是否確實敬拜那

獨一神並向他懺悔 、 禱告 P 不幸的是(或者可以說，很

重要的是) ，我們很難在福音傳統中找到答案。但是在

這一點上，我們所擁有的材料的確共同勾畫出一幅一致

的耶穌圖像一一耶穌是一個虔敬的猶太人 。

(一)宣佈土帝的國近了 這顯然是耶穌教導的

主要特點(如可1:1 5 ;路 6:20/太 5:3 ;太 10:7/路 10夕，

13: 1 1 ，凹， 24 ， 31 ，刃， 44，衍， 47) 0 2我們在這襄只需簡單

地指出 3 上帝的國、上帝的王權是耶穌傳道的內容 。 3耶

l 我一直堅持這種觀點 「歷史性人物的陳述能夠開現人物的悄感、意織以及
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笠，哪怕是生活中的一個特定點，因此，我們現代人可以

從那些陳述中得知那個時代的人物的某些悄感，了解他們的某些意識J (見
1:11著 〈形成中的基棺論) ，頁諮詢)

2. 1泣~fr "鍋於ici主題的英文研究是 G. R. Beasley Murray ' <耶穌與上帶國} (Jesl吋

alld Ifte Killgdo ll1 oIGod; Grand Rapids: EerdmansfExeter: Paternoster, 1986) 
3. Riches ' <耶穌與們太教的轉型} ， 第五章，表達了這種觀點 耶穌修改了

傳統阱l於王國概念的關聯 ， 而迫使公元一 l扯紀的猶太教發生變革與轉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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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教導門徒為上帝的國祈禱，而不是他自己的國 ， 並且

教導他們 3 首先應該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

你的名為聖 。 J (太 6 : 9/路 1 1: 2) ， 而耶穌作為一個好

的猶太人 ，並不叫出這名字。 4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耶穌認

為自己是上帝的競爭對手，認為有甚麼人可以與上帝媲

美。 耶穌認為自己只是上帝的擁護者(太 10:32) ;是上

帝的代理人(路 22:29) 。當然， 在耶穌傳統中還存在著

其他因素，如人子的段落， 5是我們稍後必須討論的。但

此刻，我們可以承認舊自由派新教徒的主張很有力 :耶

穌宣揚的是上帝 3 而不是他自己 。 6

217 (二)耶穌自己的禱告生活7 耶穌作為一名猶太見

童大概被教導過每天禱告; {新的》有這樣的敘述:耶穌

把聖殿稱為「萬國禱告的殿J (可 1 1:1 7) ;原所周知 ，

耶穌經常在安息 日 去猶太會堂(路 4:16) ， 而猶太會堂在

散居地就相當於「萬國禱告的殿J 0 8此外 ，在《馬可福音卜

耶穌禱告的敘述出現過三吹 ( 1:35 , 6:46 , 14:32-39) ;在

《路加福音} ， 關於耶穌禱告的圖畫更為詳細 (3:21 ， 5:16 ' 

6:12 , 9:18 , 28-29 ' 11:1'22:41-42 ' 23:34, 46) 0 9這些絕

不可能被描述為僅僅|嘴上附和傳統形式或做些姿態 3 正如

耶穌關於禱告的教導的記錄也證賞著這一點 (例如太

7:7-11/路 1 1:9-13) 。我們必須承認 : 這樣的禱告是依靠

上帝的清楚表達。

87) ;但是耶穌的改革依賴這些 「聯怨 J '因此耶縣的改革也由位些聯想執

行(如九誰知二的!l足以下) • ~年I於耶穌的神性問題，他也是用了這種觀跡來

解絲(第七章)

4. Osten-Sack凹 ， (基督教一猶太教的對諸) ，頁 49 (參看頁 1 23)

5 參見本書第九章第凶怖的討i渝。

6 參見 Hamack' (甚麼是基于身教育) ，頁 108: r紹智，如耶穌立梢的那樣，

赴|鋪1赴天上的父的，而不赴關l於子的。」

7 防l於挖一l時期猶太教做到儀式中析構的重要性，參見 Coben ' (從馬卡比到

米示f口，頁 62-73.

8 兒 LSJ 和 BAGD ' 洞條「禱告J (prosellche) 
9 參見本;11;第九章第三飾的討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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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聖殿與獻祭 我們已經討論過這話題 。 10不

幸的是 ， 我們沒有證據證明耶穌自己是否作過贖罪祭。

如果耶穌從未這樣做過的話 ， 那一定會被認為是非常奇

怪的(參看路 2:22-24 ) 。 但是這個問題非常複轍 ，因為

我們不能確定耶穌拜訪耶路撒冷的吹擻 ， 而且「誤犯j

的罪和「儀式的不潔」也需要獻祭 (利 4-5 ) 。因為缺乏

充分的證據 ， 所以明智的做法大概是先擱置這個問題 。

(四)示瑪 (Shema') 的重妥性 ( 1 )耶穌對問

題「誠命中哪一個是第一要緊的呢? J 的回答令人昨舌 。

在《馬太福音} ， 耶穌以引用示瑪開始自己的教導 I第

一要緊的是， ~以色列啊，你要聽 3 主我們上帝，是獨一

的主 i 你要盡心、 盡性、 盡意 、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 j J 
(可 12:29-30 ;引自申 6:4) 。 也就是說 ， 耶穌肯定了基

本的猶太教一神信仰 。 11 (2) 我們會注意到 ， 關於誘惑的

敘述用了相同的連結(太 4: 1-10/路 4:1 -1 2) ， 尤其是在

《馬太福音} ，採用了《申命記》六至人章的米大示的形

式， 12 { 申命記》這一段對於以色列的自我理解是根本

的一一承認雅威是唯一的神是以色列的責任 。《馬太福音》

四章 10 節是馬太敘事的高潮部分 ， 因為這襄描寫耶穌引

用 《申命記》六章 的節一一「你要敬畏主你的上帝 3 侍 218

奉他 ， 指著他的名起誓。 J (3) 還有一段敘述也引人注

目:一個富有的年輕人問耶穌 I 良善的夫子，我當作甚

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J 耶穌回答說 「你為甚麼稱我

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J (可

10:17-18) 0
13 

10 參見本替第三章第一仰的討論﹒

11 參見本11f::P;二誰知一節。

12 參見 B . Gerhardsson ' (上帝之子的考驗(太 4: 1-11 )) (The Teslil1goJGod's 

SO I1 [Ma f1. 4. 1-11 alld par.); Con B; Lund: Gleen巾， 1966)

1 3 馬太的改繃與馬司的朋 I'[fiJ ~~接妞，但是作了微小改變，以使消除因為馬可措

自，tJ好帶來的潛在問題 「夫子，我孩作 1&麼著那才能干旱永生? J 耶穌回答;i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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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耶穌封信仰的呼召 耶穌談論信仰/相

信，大多數(近三分之二)是與神蹟相聯繫的。 1 4這襄暗

示著，所追尋的信仰是對上帝的信仰 2 相信上帝通過耶

穌顯示的力量。沒有跡豆豆表明耶穌呼召的是對他自己的

信仰 3 當然也非呼召在後來基督教意義上對於復活的耶

穌的信仰以及承認耶穌是崇高的主。此外，早期基督教

宣揚信仰耶穌的言論 3 並不是相信上帝以某種古式轉移

到耶穌身上。昆蘭守的者信仰 「義的教師J ) 他們沒有

意識到這種信仰其實與他們的一神信仰街突。的

因此 ，我們在這襄發現了現代猶太人態度的基礎

現代猶太人願意重新宣稱耶穌是他們自己人中的一

個一一一位偉大的先知 3 一位也許受爭議的拉比，但在
內心車是個虔敬的猶太人，他對虔敬的基本理解根據和

表達都是微頭徹尾猶太式的。但是，有沒有證據表明耶

穌在某種意義上視自己為上帝?或者至少，他認為自己

是上帝的發吉人或代表，以致表現為獨一神的競爭對手

或是威脅?在這一點上 3 證據很複轍，需要非常仔細地

審查。我們必讀釐清討論的主要範圍，並突出最切題的

重點。

二、作為彌賽亞的耶穌

要弄清楚耶穌在猶太人環境的潛在意義，必須從耶

219 穌的彌賽亞身份談起，即耶穌是否「彌賽亞j 。 耶穌這

一稱號在基督教初期很快就建立起來，用的是該詞的希

「你為甚麼以善司~I咐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J (太 19: 1 6-17) 。 馬太認為有
必要作這樣的改呦， -:J在肯定了馬可的前傳統，另外雖i示7在馬太之前，對
耶穌如此言談的記憶並不成問題。

1 4 剝削討論參見1:1\著糾1\餅、保線和1'11法) ，頁 74-76 .
的 1 QpHab 8.2-3 是這樣詮釋。哈巴谷您〉二ï;'i 4 飾的 [這|捌乎J刃有過行猶大

3 14 

家非法的人們 ， 上帝把他們從制11堂拯敘出來，因為他叫1慢苦受難，也因為
他們仿制l公義的教師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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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語形式( I基督 J [Christ]) 。在最早的《新約》作品

(保羅書信)襄 3 這一稱號已經作為專名使用一一一耶穌

基督。基督教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即稱耶穌具有「彌賽

亞的意識J )這在較早的幾都耶穌生平中很突出。這經

常暗示著耶穌是其神性的歷史對應 3 或者用與講座一開

始提到的鮑爾相近的說法一一耶穌的彌賽亞式自我意識

是其神性的歷史形式。的因此，耶穌的彌賽亞身份與其神

性之間的聯緊，在大眾基督教中仍然是牢固確立的。那

麼，我們能發現|哪些事實?

(一)很顯然，認耶穌作彌賽亞、l'!r那作玉的彌賽

亞、大街的丸子，是耶穌那個時代的精測。在值得我們

關注的主要觀點中，我們考慮以下幾種。 1 7

( 1 )這一形象是大眾普遍期待的，它基於以下敘

述: {撒母耳記下》 七章 14 訢í; {以賽亞書》 十一章 1-2

飾; {以西結書》三十四章 23-24 飾 。這種期待在耶穌生

活年代前後的一些群體那襄得到證實，如我們所見 3 在

《所羅門詩篇》 卡七章 23 節和 4Qflor 1.1 0-13 (這段文字

引自 《撒母耳記下> 7 : 14) 都有記載。儘管彌賽亞並不是

猶太人唯一的盼望(如 1QS 9.11) )但是他也是原盼望

中得到最多描述與期待的 。

(2)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關於王權的主張者，尤其是

在大希律去世後的一段無政府時期 (Josephus) {猶太戰

1 6 參見本位第一î;!: tr;-節的討論 ﹒

1 7 進一步討論參見1:1\文 〈彌ff亞觀念及其對歷史的耶穌的影響) (Messianic 

fdeas and thcir 1nflllcncc upon thc JCSllS of History ) 絨 J. H. CharJes\Vorth 勻z
俑， <彌賽亞第一屆普林斯頓猶太教與基督教起狐研究會議論文集) (The 

Messiah. The Fi叫 t PrÎl1cetOI1 Symposium 011 Judaism cmd Chrislian Origil1s; 

New York: DOllb1ed旬， 1 991 ) 。 例如參見 M. de Jonge ' <處殼中的基督1渝

早期基督徒對耶穌的回應) (Chrislology ÍlI COlllexl. The Earliesl Christiall 

Re,po lIse 10 Jes lIs; Phi1ade1phia: Wcstminster, 198 8) 頁 209-2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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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2:57-65} 。他根據路加和約翰的敘述 ， 施洗約翰的傳

道引起了一個問題 : 他會不會是彌賽亞(路 3:15 ;約

1:19-20 }。緊接著，反叛領袖巴柯巴 (Simon bar Kok:hba) 

被許多猶太人擁立為彌賽亞，其中包括著名的拉比亞基

巴(Akiba) 0 19我們可以合理推斷， 作為一個喚起了民

220 思熱情的人 ， 耶穌很可能也激起了一種猜測一一他就是

期待中的彌賽亞。

(3) 根據 《約翰福音》六章 15 節 ， 耶穌「餵飽五

千人」的神蹟使得罪人道他作王。不管這個神蹟的歷史

基礎如何 讓人聯想到荒野降|嗎l卿的神蹟、先知預吉

中即將來臨的果實累累的沙漠、牧羊人為他的羊群提供

的一切(結 34:23 ; {所羅門詩篇> 17 :45} 一一-都可能喚

起彌賽亞的期盼 。

(4) 關於做得皈依的敘述也提供了這種證據一一彼

得稱耶穌為「彌賽亞J (可 8:27 及以下) 。 儘管這一敘

述的歷史價值頗多爭論，但是它有著堅實的基礎。 2。這一

情節發生的具體地點(凱撒利亞的排立比地區)本身就

是證據，因為其他情節(包括復活後向十二門徒顯現)

發生的地點都不在這麼靠北的地方 。 此外 ，考慮到耶穌

的傳道帶來的影響以及他引發的興趣 3 如果說他的門徒

不受影響是很奇怪的。因此 3 十二門徒遲早會問自己:

耶穌是否期待中的大衛之于。 而且有一件事必定會被判

斷為極不可能的，那就是基督徒的圈子襄竟然會接受關

於耶穌稱呼很得「撒但j 的記述(可 8 :33 ) ， 如果這情

1 8 進一步;付論參見 R. A. Horsley & J. s. Hans仰 ， <強盜、先生H與彌賽鼓耶縣

時代流行的運動> ( Bandi旬，抖。'pllels Gnd Messialls. Poplllar M抑制凹的。IllIe

Time 0/ Jes lIs; Minneapoli s: Seabury, 1985) 第三章 ， 在此參兒頁 11 1-117 .

19 參見 Schürer ' 卷一， 頁 544 .

20. 參見 Taylor ' <.~叮格音> '頁 374 ;參見 F. Halm ' <基ff論中耶餘的lìlì Ïl'D

(Tlle Tilles 0/ Jes lIs in Cllrislology, 1963; ET: LondoIl: Luttcrworth, 1969) ， 頁

223-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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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不是扎根於人們對實際過發生的事情的記憶的話 。

(5) 畢竟， 存在看審判耶穌的記錄(可 14:55酬的 3

15: 1 及以下) 。 我們已經指出 ， {馬可福音》 十四章 58

節記錄的對耶穌的指控中 3 耶穌極有可能說過拆毀並重

建聖殿的話。創造裹的問題是 ﹒ 這種先知式的話恰恰與《撒

母耳記下》 七章 14 節的彌賽亞詮釋吻合，而這種詮釋在

昆蘭社群很受歡迎 任何宣稱自己要 (童)建聖殿的聲

明都被視為是宣稱自己是彌賽亞、是神的見子的聲明(撒

下 7:12- 14} 。 前面已經指出 ，大祭司的問題是合情合理

的，也是預料 中的 : I你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不是? J 
(可 14:61) 0 22更顯著的證據是在彼拉多面前的控告 :

耶穌被指控為假扮基督， 而他被處死的時候 ， 十字架上

寫著「猶太人的王 J '這並不是一個基督教的稱呼 3 因

此這幾乎可以肯定是當時的實際情況。耶穌是作為一個

彌賽亞假扮者被釘十字架的， 23 

簡而吉之，耶穌的彌賽亞身份是否於他在世時就已 221

經是一個話題，答案顯然是肯定的。我們能否就繼續恰

當地談論耶穌的門爾賽亞意識J ?當提出這個問題以後 3

耶穌是怎樣回應的 ?

(二 ) 我們的記錄有一個相當奇怪的特點 .耶穌自

己對彌麥亞這一角色的 態度並不積柱。 耶穌顯然並不熱

衷於當大衛的兒子。這從以上回顧的三段插曲中可以得

到證明 。 24

21 參見本書第三î;ï*五節的討論 ﹒

22 參見上文 (1) 以及頁 69 (過碼)的討論 ， 參見本i!Hil九n第三百Îi (二)的
討論-

23 這是最堅質的「歷史學t'l' J 之一 ，參見 A. E. Harvey ' <耶穌與歷史的限制〉

(Jeslls Gnd IIIe Conslrainls ofH凹的吵; London: DuckwOJ1h, 1982) ，頁 11 -35 • 
24 我越裝引用的娃fdl文 ( <馬可拍音〉 中的彌哥哥亞之謎> (The M臼sianic Secret 

in Mark ) 載 《延代爾學報> (TYlldale Bllllel圳 ， 2 1 [1 970] ) ， 頁 92-11 7 ' 
在此參見頁 110- 11 2 (過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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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應該指出，在餵飽五千人的故事中， <馬

可福音》 令人吃驚的敘事特點竟然與 《約翰福音》 相吻

合。 25根據《馬可福音》六章的節，耶穌「催」門徒上

船渡湖的時候 3 是在耶穌叫眾人散去之前，並且天已經

晚了。可是 《馬可福音》 的措辭和敘事順序非常奇怪 3

也沒有任何解釋。這一事件由於《約翰福音》六章 的 節

的敘述變得清晰起來。如果我們這樣推斷一一一耶穌的門

徒同樣在眾人的彌賽亞狂熱之中一一那麼整個畫面就會

連貫起來。唯一能夠控制當時的危險局面的辦法，就是

讓門徒與黑人分開 3 把他們派遭到湖面上 ， 儘管天色已

晚 3 而且風很大。只有這樣，耶穌才能遣散原人 2 才能

到山上禱告。如果我們對敘事順序的重新安排是正確

的 2 那麼問題就是，耶穌反對大軍強加於他的角色。或

許他認為這一角色是對其傳道使命的錯誤理解。他走開

去禱告這一事實同樣暗示看，他認為大眾所謂的王 3 或

軍事的領袖，是一種危險的誘惑，因此面對這樣的誘惑 3

他需要禱告(參看可 14:36) 。關於耶穌在荒野所受訪惑

的敘述(太 4:8-10/路 4:5-8) ，可能是(至少部分是)

根據這一情節 。 然而 ， 我們的問題在於 3 耶穌拒絕了強

加給他的彌賽亞角色 。

(2) 通過分析關於彼得宣認的敘述，我們可以得出

同樣的結論 。 在早期的敘述( <馬可福音> ) ，耶穌通

過禁戒門徒不要把他的事情告訴人來回應彼得的宣認

(彼得認耶穌為基督，耶穌禁止他告訴別人) (可 8:30) 。

這不是對彼得宣認的拒絕 3 也不是對宣認所暗示的那個

角色的拒絕 。 但這也不是對這宣認的接納 (f盡管 《馬太

福音》在這個方向發展了這一傳統一一太 16:17- 19) 0 <馬

222 可福音》 八章 30 節既不是責難 3 也不是祝賀 。 在 《馬可

25 尤其參見 C. H. Dodd ' (第間相背脅的歷史傳統> (Hislor;cal Tradilioll illlhe 

FOllrth Gospel; Cambridge Univers ity, 1963) 頁 212-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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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 門徒的愚鈍不斷被強調，考慮到這一點，彼得

認為耶穌是彌賽亞的看法就是不充分的、誤導性的-一一

彼得與餵飽五千人場景中的加利利百姓無異 。 這就是耶

穌命令門徒不許告訴別人的原因 不能鼓勵這樣的觀

點 。 相反 3 根據三部共觀福音作者的敘述 3 耶穌立刻開

始描述其使命所包含的內容﹒受苦 3 被棄絕，最後被殺

(可 8 : 3 1 ) 。 這襄暗含的意味是，大眾(包括耶穌的門

徒)理解的「彌賽51J ' 對於耶穌的自我理解來說並不

合適 。

(3 )在關於耶穌審判的敘述中 3 一個重要的問題

是:耶穌如何回答大祭司提間的「你是彌賽亞嗎? J (可
14 :“)。在 《馬可福音》 十四章 62 節 3 一個長的回答被

縮減了 3 本來應該是「你說我是」 。 馬太和路加的敘述

更願意接受這種長的說法 3 而不是縮減的說法 。 26很有可

能在文本的轉換過程中 ，一個很長的回答被縮減成了一

個簡短強烈的肯定 1我是 J '因為長度會減弱回答的

肯定性 。 耶穌在這裹的回答與他在彼拉多面前的回答很

相似:彼拉多同樣的問題一一「你是猶太人的王

嗎? J 一一耶穌的回答是 1是你說的 J (You say so) 

(可 15 : 2 二太 27:11 二路 23:3) o'在這兩種情況下， 三

部共觀福音(唯一的例外是 《馬可福音》 的回答是縮減

的)的回答是一致的 1這話是你說的，不是我 J ; 1這

是你表述的方式」 。 因此我們推斷 ， 耶穌不願意接受那

些問他的人理解這個詞(摘賽亞/玉)的方式 。

因此 2 我們可以斷定，儘管耶穌一生幾乎肯定都被

「是否彌賽亞J 的問題所圍繞，但是耶穌本身並不欣然

26. ( .1.耳可福音> 14:61 - TÙ ELTTa宮 OTl Eyω a仙

〈馬太相音> 26:64 - TÙ Etrra S' . (路由11桐背> 22:70-úμES ÀÉyεπÖTl 的wεllll
• (和會本〉 譯為「你說的是J ' 或會引起不同的理解 .這痕U~閥 〈和合本i~

訂)扳〉 的訓練 ﹒ 緝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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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式是接受彌賽亞的觀念。因此 ，任何談耶穌的彌賽

亞意識的言論都變得即使不是完全可疑 3 也是頗為令人

困惑。

(三) 還有一點:即使耶穌擁抱彌賽亞的觀念，即

使我們可以說耶穌有彌賽亞的自我意識， 但是這與我們

的話題也沒有直接的聯舉 。

223 (1)對於彌賽亞式王的期待 ，一直貫穿猶太教的宗

教思想 。 在以上引用的文本，彌賽亞並不是一個超自然

的形象，儘管在後來的文本 ，彌賽亞被賦予了超自然的

特性( <以諾一書) 45-62; <以斯拉四書} 7:28 ' 12:32 ' 

13:32-40) 0 27但是對猶太人來說 ，承認某人是彌賽亞 ，

並不能削弱他們對獨一神的信仰 。在二世紀中期 ，猶太

人特里豐 (Trypho) 斷吉 「我們都期望基督是凡人，

由凡人所生 J (Justin ' <與特里盟的對話) [Dialogue with 

Trypho] , 49) 0
28 

(2) 從以上引文中的其他形象 ， 我們還可以得到相

同的結論 。大希律死後那些彌賽亞假扮者一一其實是可

憐的假扮者 。 關於施洗約翰的猜測並沒有影響對獨一神

的信仰 ， 即使有猶太人認為他是以利亞復活 ， 從天而降

(太 11:14 ;的 1:21) ， 也沒有影響一神教的信仰 。 拉比

亞基巴可能一直認為 3 他把巴柯巴視為彌賽亞，是同他

解說示瑪相容的。

(3) 在對耶穌的審判中 3 大祭司一方譴責耶穌的主

要不是清神(不管他們用的是甚麼詞 ) ， 而是因為祭司

們認為耶穌是對他們權力以及權力基礎(聖殿) 的政治

威脅 。 29正因如此 ， 他們把他釘上十字架一一一不是因為他

27 進一步討淪見本戰第九î;1:第 |目飾，特別是頁 229 (草追問)

28. llli-步討淪見 Schürc r )卷二 ，頁 518-523 • 

29 進一步討綸見本，!f第三章第六飾 。 對於耶穌 f lí1 fil' J 的指控J?.於 〈馬可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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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敢說他是上帝的見子，而是因為他是「猶太人的王」

這一政治罪名。

簡而吉之，即使耶穌宣稱自己是彌賽亞 3 那也是在

第二聖殿猶太教內部的範圍中的一種期待 。然而實際

上 3 耶穌似乎反對這一稱呼 3 因為他認為這於其使命是

不合適、不充分的 ，至少在那個時代的理解中如此 。 "無

論如何 3 談論耶穌的「彌賽亞意識」會引發很多的問題，

而且對我們的追問沒有太多幫助。

三、作為上帝之子的耶穌 224 

當基督徒想到作為神聖者的耶穌 ，首先映入腦海的

稱呼自然是「上帝的見子」。耶穌自己是這樣認為的嗎?

(一) 令人吃驚的是， 學界有個廣泛一致的觀點 :

耶穌確實很可能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兒子，或者認為自己

與上帝的 關你是父子關你。 用歷史批判分析的手段來

看，這一觀點基於以下事實 :在耶穌向上帝禱告的傳統

中 ， 他總是用亞蘭語的稱呼「阿爸J (Abba' 父親的意

思) 。 我在別的地方很詳細地討論過這一問題 ， 3 1 因此沒

有必要重複自己的觀點 。 我確信，主要證據(雖然常常

十四1ft 64 飾、 〈馬太福音〉二十六章 的飾 。 但是耶穌被指控，不是因為他

宣稱自己是彌賽亞(見上文 ( 2 ) ，還可參見 J. MarclIs' ( < !馬可福音〉 十

凶 i';'i: 6 1 節 「你是彌哥哥亞上帝的兒子的几 ) (Mark 14.6 1 “ Are You the 

Messiah-Son-of-God?") ， 誠 NovT31 ( 1989) ，頁 1 25-14 1 '在此參見頁 1 27- 1 30 。
從技術上來說， fiíl神 J (這個祠的使用可以吏的意)只是用在上帶的特懷

或權威敬主Z奪的時候。進一步討論見本前第九î;ï第七飾 。 至於 (!馬可福音〉

二î';f. 7 仰和 〈路加福音〉 五î;1: 2 1 節 ，見本世}頁 60-61 (過嗎) ;至於 〈約翰

稿音〉 十章 33 仰、 36 飾 ， 見本m第十-j';1:第六怖的討論 。

30 只有重新l制單單彌~亞的含義，第一代基替徒才能夠把耶穌稱為彌哥哥亞 。 只有

根J1ll耶穌之死的已知學哎，還有他們對他從死泉復活的堅信，並且通過引用

迄今為止還沒有做用來指彌爽亞的經文， 他們才能夠這麼做 。 例如參見盧斯

(u. Luz) ， 他贊悶拉皮德 ( P. Lapide) 的第一個論點 「耶穌並沒有稱自

己是彌饗亞J '相關論述且i\: Lapide & L間 ， (兩種視其l 中的耶穌) ，頁 27-56 、

129-137 • 

3 1 參見扣'1j著 《耶穌、保羅和律法) ，第二章，參見 〈形成中的且盡管論)， 頁 2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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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到充分重祖) 32是《羅馬書》 八章的節和《加拉太

書》 四章 6-7 飾。 (1)證據很清楚:早期說希臘語的教

會很珍惜亞蘭語的禱告形式 。 這是為甚麼? (2) 還有一

個誼據也很清楚 : 下面這旬話被視為是耶穌與上帝的父

子關係的表達一一「我們呼叫 『阿爸 3 父 1 j 聖靈與我
們的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 J (羅 8: 15 ) 0 (3) 

這裹的暗示很清楚禱告者分享了耶穌的兒子身份﹒那

些禱告的人證明他們是「上帝的後桐 J (羅 8:17) 。 把

共觀福音中耶穌稱「父J (即「阿爸J ) 可 14:36) 的獨
特禱告與耶穌教導門徒也這樣禱告的證據放在一起 3 這

個結論就不可避免 第一代基督徒如此珍視「阿爸 J ' 
主要是因為他們為了記念耶穌，這是耶穌自己的禱告語

言，這也是其圈子(作為其門徒)的標記(路 1 1: 1 -2) ; 

第一代基督徒如此珍視這一禱告語，因為他們認為這表

達了耶穌自己對兒子身份的理解 3 而他們認為 3 通過聖

靈 3 他們可以參與這一身份(加 4:6) 。

當然還有其他謹據，尤其是 《約翰福音》 的一些敘

述(見本書第九章第六師) )但是這襄我們不用進一步

討論 。 有一點已經很明確 耶穌自己認為他是上帝的兒

子 3 與上帝是父子關係 。

(二)但是這襄我們必須問自己.這種自我意識或宣

稱有甚麼意義?這襄我們遇到一個問題 。 我們的問題是:

「上帝的兒子」在基督教傳統是一個很具體的稱號 i 對基

督徒和整個歐洲傳統來說 ) 1上帝的見于」只有唯一一個

指涉一一耶穌基督 。 此外 ，對我們生活在後尼西亞時代的

225 基督徒來說，很難避開這一稱號在基督教傳統所其有的影

響 自尼西亞會議以後 ， 上帝的見于就是基督的關鍵稱

號，自從尼西亞會議以後 ) 1上帝的見子」就成了三一的

32 參見例如 Osten-Sacken ' <基1刊主一猶太教對話> '頁 4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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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上帝的兒子」是三一的第二位格) 1真神來自

真神」 。 換句話說 ， 我們的問題在於 ， 除了從尼西亞會議

以後 ， 我們很難聽到這一稱號 。

因此 3 我們常驚訝發現 3 在耶穌的時代 3 在尼西亞

會議之前 ， 情況並不相同 。在耶穌的時代(一世紀早期) ) 

在猶太人的思想 ) 1上帝的見子」並不是特定的稱號或

者描述 。 33 (1) 在猶太教的經典 2 它被用來指以色列這

個集合(出 4:22 ;耶 3 1: 9 ;何 11:1 ) 。 這個詞的複數也

用來指天使 3 天上的會議(創 6:2.4; 伯1:6- 12) 。 這個

詞的單數也用來指以色列的王(撒下 7 : 14 ;詩 2 : 7 ) 

89:26-27) 0 (2) 在距離耶穌生活時代不遠的年代，這

個詞在昆蘭社群用來指大衛家族的彌賽.5..2: : 死海古卷

4QFlor l.l 0 的文獻將其與 《詩篇》二篇 7 節的用法相聯

緊 ， 結束了 《撒母耳記》 七章 14 飾的用法(但是文獻突

然中斷，所以我們不能確定) o lQSa2.11 說上帝將在

他們中間生出彌賽亞 。 "因此 ) {馬可福音》 十四章 61

節中大祭司間耶穌的問題的完整形式應該是「你是彌賽

亞，那當稱頌者的見子嗎? J 35 (3) 更令人注目的是這

個事實 義人同樣被稱為「上帝的兒子J (如 《便西拉

智首11} 4:10 ; {所羅門智首11} 2: 口， 16 ， 時; {所羅門詩篇》

13:8) 。 另外 ，一些領袖式拉比，如「畫圓者」郝尼 (Honi

"the circ1e drawer") (公元前一世紀) ， 他就像上帝的見

于一樣祈禱 。 還有哈尼那 (Hanina ben Dosa )耶穌之後

33 更詳細的討論，參見j:1\著 〈形成中的基督論> '頁 14- 1 6 • 

34 進一步討論見 J. A. Fitzmye尸 〈昆兩L<:;!J~J語文獻對於新約研究的貢獻) (the 

Contribution ofQulman Aramaic to thc Study ofthc New Testament)' 站在 NTS20

( 1973-1974) ，頁 382-407 '再版於〈流浪的E蘭人 亞蘭語文集訓A Waudering 

Aramean. Collecled Aramaic Essa戶; Ch ico: Scho la悶 ， 1979 ) ，頁 85- 1 13 。

35 參見本位第三章第六仰和1第九章第二節 (一 ) 的討論。在審判中關於i封神的

指控並沒有暗示l耶穌 自己柄 自 己為彌賽亞(馬可也沒有這種!暗示 ) ，參見

Juel , <彌賽亞與聖殿> '頁 77-82 、 107-1 1 4 '參見 MarCl間 ， < <馬可桶音〉
1- [凹說 61 的〉﹒〈約翰桐音〉 十誰 33 飾和 36 飾的指控更高一層 耶穌是

上帝的兒子，這拂l乎第四福音您的基督論問題 ，參見本替第十-1;1:第六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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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代) )從天上來的聲音宣稱他是「我的兒子 J ({米

示拿 - 論齋戒> [Mishnah Taanit] 3.8; (巴比倫塔木德 ﹒

論齋戒> [Baby lonian Talmud Taanit] 24b) 0 36 

我們不必就這一點作冗長分析 3 因為情況已經很清
楚。在耶穌的時代， ["上帝的兒子 J 只是用來描述上帝

賦予使命的人、 tt是上帝寵愛的人。它未必是一個神聖
的稱號 i 天使也是上帝的見子。稱耶穌為「上帝的見子 J ) 
僅僅暗示著他是上帝寵愛的人，是上帝賦予了使命的

226 人 。耶穌用「上帝的兒子」這個詞，至少在最初的時候，

並不帶有神聖的意味。至於耶穌的自我意識 3 我們可以

肯定地說:耶穌把自己稱為上帝的見子，是把自己放拉
智慧文學的義人的行列，或把自己視為擁有屬靈恩賜的

拉比 2 如郝尼、哈尼那那樣。

四、作為人子 (son ofmanlSon ofMan) 的耶穌
如果我們要尋找表示耶穌神聖意識的「王權稱號J ) 

那麼其改最明顯的一個就是「人于 J (Son ofMan) 。然
而任何熟悉福音書研究的人都會意識到，在這點上有各

種各樣的觀點一一有人認為 3 耶穌稱自己為「人子J 是

為了表明自己是屬天的 ， 是「像人于一樣的人 J ) 即如
《但以理書》 七章 9-14 節但以理所見的異豆豆那樣 i 有人
認為，耶穌根本沒有用過這個詞。 37問題在於，如果前者

是正確的 3 那麼耶穌就把自己變成了「先祖」的對手， 38 

尤其因為他坐在 《但以理書》 七章 9 飾提及的另一個寶
座上 。 "那麼這術語或稱號對我們的追問有甚麼幫助?

36 參見 Vemles' (猶太人耶穌) ，頁 69-78 、 206-207 。
37 例如l參見她著 《車ij 約中的統一性與多元性) (第二版 ) 的參考文獻， 真

43 1-432 • 
38 通過把?爾獎亞等同人子， (以斯拉凹{!} ) 和 〈以 1f~一脅〉 使 「彌:ffiTIi: J 的概
念具有了超越性 ，這是以前所缺乏的 ，參見本自第九章第二的 (三) 的討論 。

"在公元一世紀末， 另一個e:座為郁而俏的問題相當有爭論，參見本位第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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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們不能懷疑耶穌曾經用這個詞( ["人子 J ) 
來指自己。證據再清楚不過 。 這個詞在 《新約》 出現了

八十六坎 3 而六十九吹出現在共觀福音 3 其中十三吹出

現在 《約翰福音> )而共觀福音之外就只出現了四吹(徒

7:56 ;來 2:6 ;敢1:1 3 , 14: 14 ) )後三吹引用自 《舊約} ) 

但只有在 《使徒行傳》 中是一個稱號 。 這是顯著的事實.

這個詞語幾乎專屬於福音書 。 更為顯著的事實是:在所

有四部福音書， 這個詞似乎都僅僅出自耶穌自己之口。

在敘事中，耶穌從未被稱為「人于 J '在教會崇拜中，

他也沒有被稱為或被認為是「人子」。因此 ，在這一點

上，這個稱號與其他稱號(彌賽亞、上帝的兒子、主)

有明顯差異 。

這些事實表明 ， I人子」並未作為一個獨立的面貌出

現在早期基督教的神學中 。 40它從開始就一直是耶穌的教 227

導傳統的一部分 ， 這個詞也源自耶穌的教導 。 如果它是源

自耶穌傳統之前 ， 後被引入耶穌傳統的，那麼我們會有很

多證據顯示這個詞獨立於耶穌傳統的使用 。 但因為證據清

楚地表明耶穌對這個詞的獨特用法以及這個詞在復活後

的非獨特用法 ， 所以，如果誰還要爭辯說耶穌自己並沒有

使用這個詞，或是否認這個詞在基督教傳統的使用源自耶

穌 ， 他就是在錯誤的邊沿了 。

這並不是說所有關於人子的說法都必須追溯到耶

穌 。 我們有證據表明，傳統被詮釋過 3 被重新加工過，

通過一些敘述，我們得到最合理的解釋 這個詞是由福

音書作者或其引述的人所引入的(如太 16:28; 同參太 26:2

/可 14 : 1 ;可 13:26 似乎是太 24:30a 的擴展) 。 但如果

章第六節 (二)的討論 。

的|訓於 「人子J 基督論是否可能存在於其他 《新約〉 文本的問題，參見j:l:著 《形

成中的基督淪) ，頁 90-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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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的話，這一重新加工的重要意義便在於 ， 把這個

詞的使用限制在耶穌傳統之內，而且保持這樣一種形

式 3 即這個詞的使用僅限於耶穌自己的話。情況必定是

如此，因為這一形式從一開始就極為牢固地成為傳統中

的特點，而且從第一代基督徒開始，這一形式就在極大

的程度上前後一貫地保留下來，以致福音書作者很自然

地將其複製在他們的編輯作品中 。 這也就是說，這個詞

深深地、清晰地打上了耶穌自己演講特色的烙印 。

(二) 但是又一狀，我們不得不問 ﹒即使如此又如

何?這個詞有甚麼重大意義?事實是 ， I人子 J 這個詞
是一個亞蘭語短語或習語。Hohωos 的U anthr，δIpOU 是外邦

人的希臘語，因為它是亞蘭語 bar "'nasa ( I人之子 J ) 
的字面翻譯。問題在於 ， 這個閃語習語使用「之子 J (son 

of) 的地芳，我們會用形容詞 i 因此「智慧之于 J (son of 

wisdom) 相當於有智慧的人 (a wise man) ; I戰爭之子 j

(son ofwar) 即好戰的人 (a war-like man) 。 因此， I人
之于」僅僅意昧著「人J '或者是「像人一樣 3 人類J 。
在 《詩篇》 八篇 4 飾 ，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希伯來詩

歌 3 兩行說的是一個意思，用的卻是不同的詞

人 算甚麼， 你 竟顧念他 ，

人子*算 甚麼 ， 你 竟眷顧他?

在希伯來語和亞蘭語習語中 ， I人」和「人子 J 都是指

人 ， 只不過方式不同 。 在 《以西結書} , I 人子」常用

來指稱以西結(結 2:1 ， 3 ， 8 ' 3:1 ， 3 ， 4 等) ， 在口語襄常

常被翻譯成“Hey， man! " 。

• r人子J 在 〈和合本〉 為「世人J '這較為表達英文的意思而修訂 。 一一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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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夠證據表明耶穌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

詞 。 這是對共觀福音書一系列習語的最好解釋。舉例來

說， ( 1 )在 《馬可福音》二章 27-28 飾，耶穌說

安息、日 是為人設立 的 228

人不是為安息日 設立的 。

所 以 3 人子也是安息日的 主。

這襄如同 《詩篇》 八篇 4 節 ， I人子 J 似乎與「人j 對

應 ， 具有相同的意義 。 (2) 同樣的是在更早的 《馬可福

音》二章 10 節的用法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于在地上

有赦罪的權柄 。 j 這襄必然表現出對耶穌自己的指涉 。

但是，女日前指出 ， 4 1我們的問題是，聽眾並沒有對這一詞

語的使用感到生氣，好像他們要是聽到耶穌竟把自己等

同某個神聖人物那樣 。 相反 ， 馬太在這一段的結尾提到，

眾人將榮耀歸於上帝 3 因為他將這樣的權柄賜予人(太

9:8) 0 (3) 比較 《馬太福音》 十二章 31 節、 《馬可福

音》三章 28 節和 《路加福音》 十二章 10 節，我們發現，

這一亞蘭語習語似乎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bar 布的α 在《馬

可福音》 是一個通稱(在 《馬太福音》 是 “sons ofmen" 

“ men " ) ，而在 《路加福音} (Q 底本)是耶穌的一個

稱號(“the Son ofMan") 0 42 (4) 共觀福音彼此間還

有一些平行設落，其中更清楚顯示這個亞蘭語習語是用

作個人指稱 3 因為某個版本用的是「人子J '另外一個

版本用的是「我」 。 這襄暗含的意思也是明白的: 一個

把這個亞蘭語習語翻譯成希臘語，偏重它的個人指稱意

味 3 而另一個把它翻譯成希臘語 ， 卻強調了它作為「稱

號」的意思(路 6:22/太 5: 11 ;路 12:8/太 10:32 ;太 16: 13 

41 見上文，頁 60-6 1 (過兩)

42 更多細節見1:1:著 《耶穌 、保縱干11律法> '頁 4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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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8:27) 。這些看似很微弱其實很重要的證據清楚地

表明 耶穌使用這個詞的方式是含混的、模稜兩可的，

而這種含混性保留在傳統中 3 以致在我們當前文本中得

到不同的解釋。因此，最好的結論是.耶穌使用這個詞 ，

並不是作為稱號，而主要是一種習語的用法，可以被翻

譯成“1， a lnan" .或者更依習話，用較是派的文雅英語
“It _ 43 one 

(三) 然而問題在於，耶穌是否(也)用 《但以理

書》 七章的異象來談論自己?這一問題受到極大的事

229 議。一些人認為，這個詞本身對《但以理書》 七章 13 節

有清楚的指示一一似乎每個稱 bar 叫asa 的人 n 都立刻與

但以理的異象產生聯緊。但這是不太可能的，因為正如

我們已經認識的那樣，這個詞是一個常用的閃語習語 ，

不會清楚地指更早時候這個祠的某吹獨特用法 。 44

然而在共觀福音》有一些段落毫無爭議是談到了但

以理異靠 不是因為使用 bar 布的α ，而是因為使用了

更加完整的指涉「駕著天雲而來」 。 這一點見 《馬可福

音》 十三 26 節/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30 節，以及 《馬

的 參見 Vermes ' (猶太人耶穌) ，頁 1 88-1叭; M. Casey ' {人子 〈但以理

位〉七章的詮釋與影響) (SO Il ofM.仰 The hllelprelalioll alld IlIjlll凹 .ce of Dalliel 

7; London: SPCK, 1979) ， 第九章 ， 同參見 〈一般的、統稿的與不定的一一 「人
子 j 一祠原本在~1蚵泊中的使用以及在耶穌的教導中的使用 ) (Gcncral , 
Generic and lndefinite: The use of the Tenn “Son of Man" in Aramaic Sources 

and in the Teaching ofJesus) ， 械 JSNT29 (1987 ) ，頁 2 1-56 ;參見 B. Linda間，

〈人子耶穌重新審視個音付中人子的教導> (J，臼IIS SOIl of Mall. A Fresh 

Eλalllillaliol1 of Ihe SOIl of Mall Sayùψ 川 Ihe Gospels; London: SPCK, 1983 ) 

第二至第五章 ， 參見 D. R. A. Hare ' {人于的傳統> (The SOIl of Mall Tradilioll; 

Minneapolis: Fortress, 1901 ) ， 第八章。
44 雖然起個詞經常用定冠洞 ( " the son ofman" ) ， 雖然我尊敬的導師獎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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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D. Moule ) 看法不同(見氏著，(1主管論的起j原> [The O. 怎ill ofChrislology; 

Cambridge Universi旬， 1977) ，頁 11-20) ， 但j在這lì(正質是事實 ﹒ 因為我們不
能確定應該簡單地翻譯成 “the son of man" ) 或是 “Ihe son of man" ， 遇:1l:

“ thal son of man" ) 後者就是指某個已得到離認並旦 W!- i好周知的 “son of 

man " (<但以到W) ?)。越明顯不同於 《以措-'.!I> 和 〈以斯拉問吧-~) ) 
此間j!f “ that Son of Man" 總是指 《但以理的;) 七諒的那個人物( (以諸

í!f) 46: 1 ; (以斯拉間~!f>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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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福音》 十四章 62 節 。 很多學者認為，這些屬於復活後

的用法，耶穌有時也稱其他人為「人子J ;的這些反映了
第一代基督徒的想法.通過引用 《詩篇》一百一十篇 1

飾和 《但以理書》 七章 13 節，他們試圖通過賦予這些意

象新的 、 有指向的意義 3 通過把這些異象加諸於耶穌 3

使耶穌身上發生的事情變得有意義 。 “而學界有些人(包

括我本人)的觀點處於另一端 3 他們質疑對「人子」的

期待是否存在於猶太教神學。在但以理的異象中， 一個

像人的形象象徵著以色列 3 象徵著「至高者的聖民 J (就

像異象中的怪獸象徵著仇視以色列的各國和民族) ; 47在

猶太人的著作 ， 像人的形象被解釋為一個個體-一一彌賽

亞一一遣大概是耶穌傳道時代之後的事情( {以諾一書》

37-71; {以斯拉四書} ) 。咱這無疑解釋了為甚麼 《新

約聖經》 並沒有將耶穌與「人子J (the Son ofMan) 等
同的敘述 i 沒有一個現成的形象可以用來指稱耶穌 。

即使我們接受這個說法 耶穌自己的確談到但以理

的異象，而且耶穌在但以理的異象中看見了自己的傳道

使命，我們仍然需要問:耶穌嘴襄說出的但以理異象究

竟有何意義?耶雷米亞斯認為 :耶穌使用這個異象 ， 僅 230

僅為了表7達一種被拒絕及死後的仲冤盼望一一他會成為

「人子 J 49一一這並非不合理的假設一一至少在異象中 3

像人的形象清楚地代表了「至高者的聖民j 在受苦後得

以伸冤(但 7:14=7:22 ， 27) 。 但是即使我們進一步堅持

45. Jm Hahn ' {基督論中耶穌的研說> '頁 28-34 ;參Yò R. H. Ful lcr ' <新約基

礎> (The FOll l1daliolls of Ne lV Teslallle川; London: Lutterworth, 1965 ) ， 頁
119-125 . 

46 例如1 E. Käsemann ' (基督教州學的初始) (Thc Bcginnings of Christian 

Theology ) ，紋《今日的新約問題) (Ne lV Teslalllelll Qllesliolls ofToday; ET 

London: SCM, 1969 ) ，頁 82- 1 07 ，在此參見頁 101 、 107 ;參見 Perrin ' (章
新探究耶穌的教導> '頁 164-185 .

的。 不能忘記tI個事1賢在〈但以1盟咎〉人fi'i: 17 節 ，但以理紹自己為「人子 j ! 

48 參見 Schür凹 ，卷三，頁 259 ;多長~1111若〈形成巾的基督1淪> '頁 的-82 .
49. Jeremi師 ， {新約州學> '頁 274-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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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耶穌已經視自己為「人子 J 一一他作為「人子j 的
角色一直不間斷地實踐 3 並因體現但以理的異鼻而達到
頂略一一其中的意義卻仍不清楚 。 因為在一些敘述中 ，

諸如《路加福音》 十二章 8 節( r凡在人面前認我的，

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認他J) ，或是 《馬可福音》

十四章 62 節( r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 3
駕著天上的雲降臨J) ， 人子並沒有被描述成上帝的替
代者一一而是上帝的審判代理 。 這襄並沒有非猶太教的

東西，相反，以色列歷史上各種各樣的英雄，在一世紀

猶太教的猜測中都在最終審判中都承擔某個角色，是上

帝的書記及諸如此類 。 50只有在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31 節及以下(關於綿羊和山羊的寓吉 ) , r 人子 J 作為
有權柄的王出現 3 很多人會懷疑這襄的「人于j 指涉的
真實性一一因為這在耶穌傳統中並不常見 。 即使如此，

《馬太福音》 十九章 28 篩選是有一個標準 - 耶穌作為人
于》與十二門徒一起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 耶穌是王
審官 3 而十二門徒都被賦予了審判的角色(參看路

22:29刁0 的對應段落)
簡而吉之 3 即使耶穌的確引用了但以理的異象(但

7: 13) 來表達自己對於將來會仲冤的盼望和信念，這也不

是非猶太的 ， 而且與強烈堅定的一神教完全一致 。

五、耶穌的權威
那些懷疑把討論過多建立在「稱號J 之上的人認為 ，

5叮0守z諂2莓晶;諒品:諮2十τz缸臼(imL;zl:;;品草芷芯:;高:
4侏車互古7常肯在者來到一株 ( c臼amel打I泊k仰e th祖eAn叫CI閃c叩n叫tofdωay戶s) J ;但j赴孟希伯來文不
同 ，用的是「來到互古常干在E者I問佰l前狗圳J (山c臼臼叫3剖】lmet的01伽heA的nc叫l阻en叫t 。叫fd由ay戶州s叫) ，在希l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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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這一區別的意義並不明顯，沒有哪個猶太教或基督教文本在用 〈但以JllH誓〉
七j'~時強制了這個區jJlj ﹒ 而且無倫如何 ， 耶穌不會熟悉這一段 ， 或者， 那些
在這一點上最早且極有創意地僅用耶穌傳統的人，大概是熟悉這一段的 。

第九章耶穌與一神

應該把焦點放在耶穌的權威上 。 不管耶穌使用的是甚麼

稱號 ， 他難道不是以某種方式在吉行上表現出他是上帝 231

的代言人，並且就是這樣理解自己的 P

有一點甚少迪人懷疑:人們深深記得耶穌說話時具

有的權威性 。 耶穌能夠呼召各樣的人追隨他，這就是其

權威的證明 。 此外，民眾對耶穌的話以及他的行為的權

威感到吃驚的描述，在共觀福音的傳統中出現多吹(尤

其是可 1 :27 ' 6:2) 。 我們記得 ， 當耶穌在聖殿作了那些

事情之後 ， 耶路撒冷的當權者問耶穌 r你仗著甚麼權

柄作這些事情? J (可 1 1: 28)耶穌引起了詰異 2 至少是

因為他缺少作為一個教師的正規訓練 。 然而我們應該記

得 ， 還有其他人因為他們的講學具有權威性而深深留在

人們的記憶中 。 比如說昆蘭社群的義教師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 ， 顯然在追隨他的教派中烙印了他的教導

及釋經(如 1 QpHab 6.14-7.5 ; CD 1.1 2-13 ' 6.7-1 1) 0 5 1不

論是耶穌還是義教師 2 都被視為對有組織及傳統的教學

方式和管道的威脅 。 但是這些並不能使其顛覆神聖的權

威，他們更像是早期的先知 ， 批判他們所處的時代的宗

教權威 。

《馬可福音》二章 5 節關於耶穌赦罪的敘述 ， 也是

同樣的情況 。 但宣佈赦罪本是在教派中祭司的特權 。 只有

上帝可以授權 。 但是在這件事 (耶穌宣佈赦免攤子的

罪 ) ，耶穌宣佈赦罪挑戰的並不是上帝的權威 ， 而是教

派的權威 。 如果耶穌同樣授予門徒這樣的能力(參看太

18: 1 8 及約 20:23) ， 那麼這也應該被視為是來自上帝的

重新授權 3 而不是對上帝權威的顛覆。

至於耶穌似乎把自己與神聖智慧相聯擎的敘述 ， 情

況也是一樣 。 在 《路加福音》 七章 35 節，耶穌稱自己為

51 參見 Vennes' {死海古卷> '頁 的 。

52 參見本亞;第三章第三怖的討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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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子。在 《馬太福音》 十一章 25-27 飾和 《路加福音》

十章 21-22 飾，耶穌聲稱以獨一無二的權威和知識吉說，

這種聲稱是在典型的智慧語吉的框架內的 。《路加福音》

十一章 49-51 節暗示，耶穌的話表明他是智慧的使者 。 問

題在於，不論這些敘述的跟頭是甚麼 ， 在我們擁有的最

初形式中，耶穌是作為神聖智慧的教師在這個傳統之內

吉說的 ， 也就是說，耶穌是神聖智慧的一個代吉人 。 只

232 有在 《馬太福音》 對這些敘述的編輯和鋪陳中(太 11: 19, 

28-30 ' 23:34-37) ) 智慧的使者耶穌才轉變為等同於智

慧使者本人的耶穌 。 53

至於耶穌的行為，包括耶穌替人治病和驅鬼，情況

也是一樣 。 我們不能錯誤地認為這樣的神蹟會證明甚麼

事情 。《馬太福音》 十二章 27 節( I我若靠著別西令趕

鬼 3 你們的弟子又是靠著誰趕鬼呢? J )提醒我們 2 在

耶穌的時代，猶太人還有很多驅鬼的古式 。 耶穌拒絕顯

示神蹟作為「謹據J (可 8 :11-12 ) 。 基督教的歷史無可

爭議地顯示 I神蹟」只是通向信仰的神蹟 i 無信仰之

處，便無「神蹟」

這襄本可以說得更多， 但是乍看，這襄似乎不會比

關於稱號的討論更有進展 。 因為耶穌的所吉所行雖然具

有權威性，但是他仍然在猶太教的宗教性和 靈感的傳統

之內 。

六、第四福音書的耶穌

唯一清晰並因此常被引用的例外證據 ， 是第四福音

書的耶穌 。 在第四福音書， 耶穌說話時毫不含混地意識

到他在來到地上之前與上帝的神聖同在 。 我們只需要想

一下 《約翰福音》 五章 19 節及以下和八章 12 節及以下

53 吾吾兒本:t1HIH一章第三飾的討論，選可參見j~j著 〈形成中的基督論> ' 頁

197-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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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敘述和對話，便一切了然 。 第四福音書的耶穌嚴格遵

守看猶太教的一神論，雖然可能不僅僅停留在猶太教的

範圍內一一這一點有一些事件為證，我們稍後再談 。 "這

襄不能迴避的問題是:作者是否意圖將第四福音書的耶

穌作為一個史實性描繪?拿撒勒的耶穌是否真的說過第

四福音書記載的話? {約翰福音》 的基督論是否從一開

始就存在於基督教?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 我們應該注意

以下原因 ， 但要真正說明這些原因還需作更充分的討論 。

(一) 第四福音書最清楚不過、最不含糊關於耶穌

的敘述 3 遠遠超越了共觀福音的耶穌描述 。 (1)耶穌作

為「子」的描述 。 在共觀福音 ， 耶穌很少稱上帝為父 。 55

但是在 《約翰福音} ， 這種語吉俯拾皆是 。 56舉例來說 ， 233 

把耶穌作為父派來的子(即從天上而來)的吉說 ， 在 《約

翰福音》 有四十吹左右 3 而在共觀福音則沒有諸如此類

的敘述 。 (2) 耶穌作為「人子J 的描述 。 第四福音書與

共觀福音最顯著的不同 ， 在於人子的降臨與升天 3 人于

是被高舉的(約 3: 13-14 ) 6:62 ) 8:28 ) 12:34) 0 (3) 此

外，在第四福音書， 耶穌的話是一種嶄新的敘事，類型一一

「我是/我存在... .. . J (1 ams) (1我是生命的糧」

「我是世界的光」等) )包括八章 58 節 I還沒有亞伯

拉罕我就存在了 。 J (Before Abraham was, 1 am.) .而這

些敘述在共觀福音並不曾見。 57假如這些敘述是史實性

54 參見本的一第十一章第五至七仰的討論 。

55 關於 ι馬太初音〉 十一4r. 27 飾、 { ，1馬可祈音〉 十二1;1 6 節 、 十三1，í: 32 節、

〈路加椅背》二十二î;ï 29-30 飾的的渝 ， 參.r~til著 《耶穌、保結束l律法> ' 

頁 26-37 ' 

56 可 Q 底本 路 太 約
「父 J (Fatherl 3 4 4 3 1 100 

r C@I 父 J (the Falherl 1 1 2 1 43 
* 引 向 《和合本修的 j扳 > ' 制l合本〉 為「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 一一

細注

57 包指 〈馬可相音> 6 六î;ï 50 飾 ，以及更長一點的文本 14 誰 62 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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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麼共觀福音作者將其省|咯的做法就是令人震驚、

無法解釋的。

(二)耶穌在第四福音書說話的方式是約翰式的，

這與共觀福音中耶穌說話的方式有著明顯的不同 。在 《約

翰福音> '耶穌的說話方式總是同樣的 : 不論是在加利

利還是在耶路撒冷，不論是對加利利的農民還是耶路撒

冷的知識分子，不論是對敵對者還是對門徒。耶穌使用

的語吉與施洗約翰使用的語吉相同，與 《約翰一書》 中

使用的語吉相同 。 在共觀福音》耶穌說話的風格是使用

智慧的諺語、機敏的格吉，而在第四福音書，耶穌使用

的是令人費僻的長篇大論。在共觀福音 3 耶穌很少談及

自己 3 而更多地談論上帝國 i 在第四福音書 ，情況恰恰

相反 。 58對於這些差異，最顯而易見的解釋是:這是第四

福音書作者的風格，而非耶穌的 。 在共觀福音 3 耶穌教

導的內容和風格是如此連貫一致 3 以致我們不能不作這

樣的結論這密切地反映了耶穌的教導。而第四福音書

中耶穌的教導使我們不得不作這樣的解釋.這是第四福

音書作者本人發展成熟的神學反省。"

(三) 還有一點尤為突出 : 在對耶穌關於禱告的教

導和與對耶穌的禱告實踐的不同描繪之間有顯著的區

別。在共觀福音，耶穌被描繪成一個需要禱告的人 ， 有

時候需要整晚禱告，如在客西馬尼山上充滿痛苦的禱告

(可 14:33 ; í大聲衷哭 ， 流淚禱告 J (來 5:7 J ) ;耶

234 穌對於禱告的態度是 ， 不可以像那些假冒為善的人，愛

站在會堂襄和十字路口上禱告 ， 故意叫人看見(太

58 太 有J 路 你]

「王國 J (Kingdom ) 47 18 37 

fJ\l J (1) 17 9 10 J 18 

59. mJi岱﹒迎俗但更詳細的討論參見抗l\著 〈見證耶穌> (The Evidence jor Jes lJs; 

London: SCMfPhiladclphia: Westminstcr, 1985 ) ， 頁 3 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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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0 6。但是在第四福音書， 耶穌被描繪成超越具體事

件的人物 3 因此不需要禱告; {約翰福音》 十一章 41 -42

節( í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著的原人 J )對祈禱的抽

劣模仿，清楚地表明約翰筆下的耶穌與共觀福音裹的耶

穌是多麼不同，因此至少在這些方面 ， 也與歷史的耶穌

有很大的差距 。

(四) 最後，我們只需指出 ， 如果耶穌真的像第四

福音書中那樣說話 3 那麼在 《新約》 其他地方(不僅是

共觀福音 ，也包括 《新約》 其他著作)找不到明顯的證

據，就是很奇怪的 。 因此， 就我們目前討論的話題來說，

一個簡單明瞭的事實是 第四福音書中的耶穌不屬於我

們所知的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範疇 。 那些追隨這個耶穌的

人、那些肯定第四福音書作者筆下的耶穌的人 ， 顯然不

能見容於巴勒斯坦的猶太會堂 。 我們已經看到 ， 通向最

終分裂的運動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 它貫穿於公元一

世紀 。 但是 3 假如耶穌真的說了如第四福音書描述的那

些話，那麼危機會快很多到來 。 然而 ， 如我們將見 ， 基

督論在分道揚練過程的早期並沒有成為關鍵的因素 。 6 1

簡而盲之 ， 從以上的分析得出唯一顯而易見的結論

是 : 第四福音書對基督的描繪是基督論後來的發展階肢

的證明 ， 並造成了後期「猶太人j 和彌賽亞耶穌的信徒

之間的張力 3 但這一切不是在初期階殷發生的 。

七、附加的終未層面

至此 ， 我們在耶穌的傳道和教導本身中發現很少有

證據能夠解釋，為甚麼耶穌被給予了後來很快成為基督

教信仰特徵的那種神聖意義。 我們當然不能排除一種可

能性 基督教這些信仰宣吉都根源、於一些以後發生的事

60 參見本性m九拉第一節 (二 ) 的討[渝 。

61 參見本替第十一章第五至七節的討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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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3 包括復活一一這一主題我們在本書第十章第一至二

篩選要詳細論述 。但是 2 假如耶穌在復活前的自我理解

與復活後的這種斷吉之間是完全斷裂的 3 那麼一切就會

變得不可思議。這襄還可以進行更多的討論嗎?一一最

早的福音書傳統中是否有一些跡靠 3 表明為甚麼是耶穌

而不是其他人一一比如施洗約翰一一成了神聖意義腎、集

團繞的人物?並沒有一種完全成熟的基督論宣稱 ， 因為

235 這樣的宣稱必然擺脫了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範疇和語吉。

要是這樣的話 ， 我們本該已經注意到 。 如果這是我們一

直在追尋的 3 那麼這種追尋是不成功的。但是，是否有

些必定從一開始一一一甚至在一世合己猶太教各種分裂的形

式內部一一就讓人不安的因素，並且是如此地令人不

安，以致人們不得不做出一個選擇:支持這個耶穌還是

反對他 ， 以及支持他的追隨者還是反對他們 ?這襄確實

有很多討論的空間。然而我們只能指出資料的範圍，而

無法對其進行細緻的分析 。

(一)耶穌顯然被視為一個先知， 而且他自己也視

自己為先知(如可 6:4， 15 ' 8:28) ， 62但是也許還超越了

先知的範疇(如 《馬可福音》六章 的飾和八章 28 飾的

觀點) 。 在這里有一個比先知約拿更偉大的(太 12:4 1/

路 11 : 30 ) 。或許我們不得不說， 耶穌不僅僅是作為一個

先知而備受帽目，我們更應該把他描述為「終末的先

知 j 。 猶太人期待中的終未救主之一，就是 《以賽亞書》

六十一章 1-2 節描述的先知。耶穌顯然把這個預吉視為自

己的使命這一點不僅在 《路加福音》 四章 18-19 飾得到

證明 ， 在 《馬太福音》五章 3-4 飾、十一章 5 節所保存的

Q 底本內容中也有明確的敘述 。 63

62. 參>l1也著 〈耶穌、保線和111法) ，頁 82-84 .

63 更詳自n的;付1淪兒~Ill著 《耶穌、保姆和仲法) ，頁 53-62 . 牙兒們 #ai孩JE山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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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記得 ， 耶穌曾經稱自己是上帝派來的，是先

知式的密使(太 10:40/路 10: 16) ， 但是耶穌可能具有

這種意識 : 他超越了先知(參看可 12: 1-9 耶穌把那些

前輩先知比作「僕人 J ) 而把他自己比作葡萄園園主的

「見子 J ) 。 “多得(c. H. Dodd) 的觀點很有趣:耶穌

總是說「我告訴你們 J ' 而典型的先知式話語是「主說J ) 
因此耶穌的話超越了先知的意識 ， 所以耶穌說「我來了」

(可 2:17 ;太 1 1:1 9 ;路 12 :49) ，可能也超越了典型的

先知式話語「我是被派來的j 。“

耶穌不僅僅是一個先知 。

( 二)同樣 ， 我們還應該指出 ， 我們傳統對耶穌的 236

描繪，不僅是把他作為一個驅鬼者 3 而是就驅鬼行動說

過驚人說話的人 。

( 1 ) 耶穌把驅鬼視為撒但被打敗 3 視為趕出撒但(可

3:23 ; 路 10:18) ) 也就是搶奪撒但的財物(可 3:27)

這裹的意義在於-儘管驅鬼不是新時代開始的標記 3 對

邪惡力量的約束卻是當這個時代終結時所期望的 。“因此

我們可以推斷 ， 耶穌把他驅鬼的行為視為顯示他那個時

代的終結已經到來， 而上帝的最終統治也已經開始 。 確

實 3 人們記得耶穌曾經說過 ， 他驅鬼就是上帝新時代的

一段的影響也可見於昆l絢社J祥的期待，這至少在 IIQMelch 中有ffr顯示 。

64 在共觀福音的你統中 ，起一點與第四福音:芽的 「子是父派來的」基脅論最為

接近(參見本{J}第九章第六節(一〕 的討論) ，很可能向我們展示了基仔論

發展的根源之一﹒

的C. H. Dodd ' (作為教師與先知的耶穌) (Jes lIs as Teacher and Prophet) 

收G. K. A. Bell & A. De issmann 俑，(;!J;ß- 的'&.'契似的!slerÎum Christi; London 

Longmans, 1930) 頁 53-66: I我們或許可以查出同樣的轉變一一一從先知l

到超越先知 ，造一的 111 “Thlls sa ith lhe Lord " 和l “ [ say unto you " 之間的差

別來表現J (頁 63)

66 參見〈以賽亞~:r)二十凶 î;ï 2 1 -22 飾 ;(以譜一位〉 十î;ï 4, 11 飾; IQS 4.18-9 ; 
〈利未也品I[ ) (Teslam臼IlojLevil 十八.i';ï 1 2 節; (猶大過市1 1 ) ( Teslamelll Jlldah) 

二十五î;ï 3 節，亦見 〈敢示J!/() 二十章 1-3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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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實際上已經降臨的證據(太 12:28/路 1 1:20) 。 耶穌

宣稱，新時代、醫治、復元這些被期望的祝福在其事工

中顯而易見(太 1 1: 5/路 7 : 22 ;太 13 : 17/路 1 0:24)

而這宣稱不過是同一個信念的正面 。

(2) 耶穌認為自己驅鬼的行為是聖靈賜予的力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馬太福音》 十二章 27-28 節的反題:

í ......你們又是靠著誰趕鬼呢?﹒.我若靠著上帝的靈

趕鬼，這就是上帝的國臨到你們了 J (í靈」與「上帝

的國」在句中處於強調位置) 。因此，耶穌對褻潰聖靈

的罪下了個可怕的論斷(可 3:29) 耶穌驅鬼事工的果

效額然是善的，因此否定它是最壞的悸逆。故意混淆為

善上帝的權能和為惡撒但的權能，就是違背上帝的旨意。

(3) 還有一點很清楚. 耶穌的驅鬼和其他形式的驅

鬼是顯然不同的。那個時代最典型的驅鬼是有物質輔助

的 《多 比傳》記載，需要燒掉魚心和魚肝( {多比傳》

8:2-3) ;當猶太人驅鬼師以利亞撒 (Eleazar) 在韋帕瓣

( Vespasian )眼前驅鬼 ，靠 的是環內根郁的氣味

(Josephus 斗猶太古史> ) 8.46-47) ;魔法紙草書 (magical

papyri) 記載的是護身符 。 同樣典型的是呼求一些權威或

力量的來源，一般會使用這樣的句式 í 我奉﹒ - 赦

令.... . J (如《使徒行傳> 19:13) 。但是耶穌顯然沒有

使用這樣的輔助，更重要的是，他也沒有用這樣的句式。

我們只看到耶穌的直接的命令一一「我吩咐你 J (可

9:25) 一一這襄再吹暗示者， 耶穌行動時意識到自身的權

237 戚 ，並藉以這個直接、無中介地源於上帝的權威和力量

行動。 67

的進一步討論見 J. D. G. Dllnn & G. H. Twelftree ' <新約的斑附與驅魔術〉

(Demon-Possession and Exorcism in the New Tcstament) 載 〈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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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lIrcl/l/lan, 94 [1980]) ，頁 2 1 0-225 ; 參見 G . H. Twelflree ' (基替的勝

利 那 11幸與現在的驅邪術) (Chrisl Tri/llllpl悶111: Exorcism TheJ1 Cll1d M創刊

London: Hodder and Stollghton, 1985) ， 第三章 。

第九章耶穌與一神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有憑證的結論:耶穌並不僅僅是

一個驅鬼者一一-他自己的評價也是如此 。

(三)因此，如果我們回到耶穌的權威這個話題 3

我們可以說 3 耶穌並不僅僅是以教師的身份在教導一一

就像我們所知道的那個時代的任何一個法利賽人一一而

是具有一種自覺的權威。

( 1 ) í 阿們 J (Amen) 這個詞 ，在希伯來語和亞

蘭語中都有「當然、肯定」的意思，這是耶穌教導風格

的特點(在 《馬可福音》用了十三吹，在非馬可的敘述

傳統中出現了十八吹) 。 如耶雷米亞斯指出的那樣 ，在

猶太人的習慣中) í阿們」用來肯定、欣賞、贊同別人

的話(參看林前 14:26) 。在耶穌傳統中 ，它無一例外是

耶穌用來引入、支持自己的話 。“

(2) 同樣令人注目就是語句中對「我j 的強調 「但

是我告訴你們j 。我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馬太福

音》五章 21 -48 節使用的對比 ，顯然用了「我」這個詞來

體現一種權威，這種權威似乎與摩西的權威匹敵的。 69典

型的先知說話是「主說 J ) 而耶穌總是說「但是我

說 . J 0 7。這個宣稱可能是為了實現對「像摩西一樣的

68. J. Jerem帥 ， (耶穌的祈憐) (The Praye叫 ofJ，恥t悶; London: SCM, 1967 ) 
頁 112 .

69 即使馬太把一些對立面放在了這一形式中 ， 他可能也是根jl但耶穌傳統本身這

麼做的，參見 R. Bultmann '(共觀福音傳統的歷史) ( The HislO/y of Ihe 秒'Iloptic

Tradilio /l; ET: OXf01吐 B lackwell ， 1963 ) ，頁 134-136 . 參見 E. Käsemann ' <歷

史的耶穌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 拔 《新約主題研

究文集) (Essays 011 Ne ll' Teslalllelll Thellles; ET: London: SCM, 1960 ) 頁
15-47 ' 在此參見頁 371足以下 。

70 昌在德斯 (E. P. Sanders) 在一篇沒有出版的愉文中( <耶穌教導中的獨特性

仰l ß(D (The Qllestion of Uniqlleness in the Teaching of Jes lls) 否定了在 「只
是我說J li1個表述中有甚麼 「獨特性J '它與 4QMMT 中的「就迫一點技們

認為」相似，只不過耶穌舟的是取蚊第一人稿，越紡淪文赴在一九九0年米

爾I新約研究學會 (Society for New Testamcnt Studies [SNTS]) 會議llll於歷史
的耶穌的研祝會上宣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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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盼望(申 18:15 ， 18)

( 3 ) 不僅如此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紀錄中耶穌給

自己的話所賦予的重要意義。在山上寶訓的最後一個寓

盲，耶穌對聽思說，要把生命建立在其教導的根基上，

否則就像房子蓋在沙土上一樣(太 7:24-27 ) 。在說到最

後審判的時候，耶穌說得同樣鄭重。「凡.. . ﹒ 把我和我

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他父的榮耀里 也要把那人

當作可恥的 J (可 8:38) 0 I凡在人面前認我的 2 我在

238 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 ，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

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J (太 10:32) 。 他的聽原在

最後審判的命運如何，就在於他們對待耶穌及其教導的

態度 。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對耶穌演神的指控(可 14:64 )

才顯得有道理。因為如果耶穌未被授權就宣稱他在最後

審判具有決定性的地位，會被認為是顛覆了神聖的權

威。相反 3 耶穌這樣的宣稱是在要求確立一種過去只有

信仰上的少數例外的英雄(如以諾)才擁有的權威， 7 1但

這權威還是由上帝賦予的(參看路 22 :29-30) ，在這個意

義上說，它不必擔負讀神的罪名 。

通過所有這些分析，我們可以說 3 耶穌在教導時有

某種程度的自覺，認為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能夠代替

上帝說話或做事，而這僅僅部分地在猶太傳統的框架

內 。 耶穌宣稱他能夠直接領會上帝的意願 3 而這直接性

超越了我們昕知道的那個時代的其他古式 。 72

(四) 最後我們需要指出的是耶穌對門徒的呼召 。

我們在這襄指出幾個特點 。 (1)耶穌宣講的排他性 「愛

7 1 參見本在?第十章第二節的討論 。

72. Sanders ' <月11穌與猶太教} ，頁 27 1 '桑德斯承認， r月11穌宣稱自己是上帝
的代吉人J ' 但沒有不臘在這一點上若墨j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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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過於愛我的 3 不配作我的門徒 ，愛兒女過於愛我的，

不配作我的門徒 J (太 1 0:37/路 14:26) 0 (2) 耶穌選

擇了十二個門徒 。他沒有選擇十一個，這十二個門徒象

徵著新時代的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族 。 很顯然，耶穌並沒

有把自己視為終末的以色列代表 ， 並自覺與之區別開

來 。 (3) 他祈禱時用「阿爸」這個詞 ， 也許暗示若他與

門徒的區別 。 因為儘管他教導門徒用同樣的古式祈禱(路

11:2) ，但是他只教導他的門徒這樣做 。這襄可能暗示著﹒

門徒使用「阿爸」這個稱呼是承認門徒身份的一種表達，

這以某種方式依賴耶穌口中的「阿爸」 。 這種暗示同樣

見於 《羅馬書》八章的-16 節和 《加拉太書》 四章 6 飾一一一

這也就是說，門徒用「阿爸 J 這個稱呼來分享耶穌的兒

子的身份 。 73有一點很重要.儘管我們聽到耶穌多故稱呼

「我的父J 、 「你的父 J ' 但是從沒有一處記載耶穌與

門徒一起呼「我們的父J 0 74 

讓我們來總結一下 。 當我們回顧耶穌傳統的時候， 239 

我們發現有不斷增多的證據 3 用嚴謹學術上的合理標準

來判斷，很難否認這些證據對應了歷史的耶穌 ， 而這清

楚暗示看 : 耶穌有一種相會程度的自覺一一他是上帝的

終末代言人 。

同時，我們應該指出這一宣稱又是很普遍的.在耶

穌的時代，有許多人或組織宣稱具有神聖的權威一一一有

些自認被神充滿的個體狂熱地宣稱自己可以代表神， 75一

些國王宣稱是神的再現( I顯現J [Epiphanes] ) 。 但是沒

有甚麼人像耶穌這個工匠之于一樣 3 如此冷靜、如此理

73 見向上 ， 頁 170 .

74 更多討論見f:1l著 〈耶穌 ‘保羅和律法} ， 頁 24-26 .

75 “enthus îasm " 迫 11!liii司原本的用法娃JE一個人被教導要被上帝感動、被上帝

擁有 (參見 LSJ ' 調條 「額現 J [enthousiaz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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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宣稱為上帝代盲，作為在那個時代終結時的上帝代

表，沒有甚麼人具有耶穌的自我中心態度中包含的那種

謙遜的傲慢一一「但是我告訴你們-一 J 0 76 

八、結論

我們不得不相當快速地檢視了大量的背景材料 。 出

現在大多數討論的是這幅耶穌圖像:他使用或者是反抗

的範疇 ， 是其猶太聽眾所熟悉的 3 對一世紀的猶太人宣

講這些或應用這些，不會對示瑪 (Shema') 的日常教導

產生質疑。甚至當我們審視耶穌的權威的時候，我們最

初的發現也具有同樣的效果。

然而在最後一段中 3 我們有必要關注耶穌傳統中一

系列弦外之音，以補足本章前面部分的發現 。 所有這些

弦外之音都指示還有「更多 J '還有一個「附加的終未

層面」 。 但是問題是 ， 這一切當時(和現在)都是含蓄

的 。 我們今天當然可以聽見這些弦外之音 。 我們能夠很

容易看到這些話在第一代基督徒聽來必然是怎麼樣的 ，

這些明白的宣稱是多麼有感召力，因此他們認為有必要

用自己的敘述來明確地表述它。換句話說 ， 我們發現其

後的基督論的根基相當地清楚一一第四福音書已經包含

了高度發展的基督論。

但是就耶穌的層面而吉 3 基督論是他之後的事，情 。

在耶穌的時代，傳統對上帝的理解以及土帝通過使者揭

示自己意願的方式都沒有受到質疑。「彌賽亞j 在基督

240 徒的詮釋中獲得了新意義 。 「上帝的兒子J 以一種排他

的1J式置換為耶穌 。 「人于」成為一個清楚明白的稱號 。

耶穌教導中暗含的權威似乎是新酒在舊皮袋襄發酵 i 但

是舊皮袋並沒有破裂 ， 魔亂的進程一直在持續 。 由此看

76 參見 Rich白 ， {耶穌與猶太教的轉型> ' 第八章 ， 尤其頁 1 87-1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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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耶穌的昕作所為並沒有「非猶太」的東西 。 77耶穌最

終被判死刑更多地是政治事件而非宗教事件一一耶穌之

死不是因為他宣稱自己具有的權威不被容許和接受，而

是因為他威脅到聖殿的權威和地位 。 只有在第四福音

書 ，我們才發現耶穌口里說出了我們認為是試圖顛覆上

帝的統一性的話 。 除此之外，我們發現大多數情況下 3

耶穌宣稱自己具有的權威都是上帝直接賦予的 。

儘管如此，基督徒能夠並且當時確實是在耶穌受難

和復活光照下而十分看重耶穌的所作所為，因此，耶穌

自己仍然完全站在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界線之內，仍然堅

持著猶太教的一神論觀點 。 儘管耶穌引起了騷動 ， 但這

位耶穌本來可以被一種沒有變成基督教的猶太教昕吸

收，保留在其範圍內 。

77. Mussner ' {;論研太人> '頁 215-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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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穌復活的重要性

第九章的結論實際上是:耶穌傳道(及耶穌之死) 1 的

意義本可以一直留在以色列複雜的英雄史之內一一這些

英雄尤其指以色列歷史上的先知 3 但也包括那些大家公

認的、最好地體現以色列命運的人 。 2把耶穌留在以色列

英雄史之內確實是可以的，即使這會意昧著延展其中某

些範疇:耶穌作為先知) 1盡管先知的傳統已經終結了很

長時間;耶穌作為終末的先知，是上帝的目的(天國)

和意志的敢示者 2 他的權威可以與摩西的權威匹敵 。一

個顯著的事實是:今天許多猶太人仍然在他們的傳統中

為耶穌留有位置，把耶穌當作最偉大的先知和拉比之

一，這是最好的證據 。 3

有一點同樣清楚 . 耶穌的復活是造成決定性不同的

開始一一相信上帝並沒有拋棄耶穌，讓耶穌死亡，而是

讓他從死襄復活。這襄沒有必要討論復活的是「甚麼」。

我們能夠說的是.第一代基督教傳道者把耶穌復活作為

他們認信的基礎。這一點很容易從文獻中找到依據。《使

徒行傳》中傳福音的講道不斷提到耶穌復活的重要

l 同見 t文頁 7 1 -72 (過嗎)

2. ~把位樣表述 ， 赴把彌1f盟純略和l人子能踏在1主管教之前和在基ff教之 l繭的既

有發展階段自11包括在肉 。

3 例如l參見 D. A. Hagn凹 ， (們太教對耶穌的改造 現代們太教耶穌研究的分

析與jlt評) (The Je\Vish Rec/(//IIalio l1 o[ Jes lIs: AI1 A閱Iysis (/l1d Criliqlle o[lhe 

Modem Je\Vish Sl lIdy o[ Jes lIs; Grand Rapids: Zondcrva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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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一尤其是以這樣的形式 r耶穌死了 i 但是上帝叫

他復活了 。 我們都為這事作見龍 。 J (徒 2:24-32 ) 3:15, 

22-26 ) 10:40-41 ) 13:30-37' l7 :31) 。對耶穌的第一代門

徒的抱怨在於 「他們本著耶穌，宣稱死人復活 J (4 :2) 。

在雅典，那些聽見過保羅講遁的人認為 ， 保羅在宣揚兩

個新的神 ，因為保羅說了很多關於耶穌和阿娜斯塔西斯

(AnastasÍs) r復活 J )的話 i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 r復 242

活」是男神耶穌的伴侶女神(17 : 18)

因此 3 在前保羅時期皈依與宣教的固定表述中 3 耶

穌的復活獲得了絕對的優先性 。舉例來說 3 在《羅馬書》

中 3 我們只需要列舉一章 3-4 節、四章 24-25 飾、八章

34 飾 ， 因為大部分評論家認為這些段落包含著前保羅時

期的敘述。 4普遍認為) {羅馬書》 十章 9 節是最早期洗

禮式認信的一種表述 「你若口襄認耶穌為主，心襄信

上帝叫他從死裹復活 ， 就必得救 J 一一-相信耶穌從死襄

復活是獲得拯救的決定性因素。再舉一個例子{哥林

多前書》十五章 1 -8 節包含了保羅自己對福音基本敘述的

見證 3 這是保羅自己最初皈依時昕獲得的 3 是保羅向哥

林多人昕宣講的獲得拯救的基礎一一它見證了耶穌的復

活 ， 並給予其絕對的優先性 。 因此 2 保羅接著指出﹒對

他來說，正是耶穌的復活造成了其信息或可信或不可信

的決定性差異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

你們仍在罪襄J (林前的 17)

事實上，要設想一種基督教形式但沒有這個信念作

為這種基督教的核心和基礎，這在現實層面上是不可能

的 。然而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復活之於基督論的重要

性 。 上帝讓耶穌從死襄復活 ，究竟是甚麼意思?

這襄我們必績避免兩條歧途或者說兩個錯誤:其一

4 參見 W. Kramer ' (基督、主、上帝之子) (Chrisl, Lo/'d, SO I1 o[God, 1963; ET 

London: SCM , 1966) ，頁 29-鈞、 108-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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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充分估計到復活的重要性 i 其二是對復活主題過

快過多 的解讀 。 ( 1 )第一種錯誤見於這種關釋:復活僅

僅是向門從顯現的證據 。 因此》布爾特曼僅僅以史學術

語談及「復活節信仰的興起J 0 5馬克森 (Willi Marxsen) 

堅持把復活的消息還原為對耶穌事業未竟的認識和信

念 。 6當然 3 認為復活節信仰反映或表達了另一種更基本

關於耶穌的信念 ，這在技術上來說是可能的 。 但是一個

不容忽棍的事實是-這個不可還原的正式表述是表述某

243 件發生在耶穌身上的事，並不僅僅是針對門徒的 。上帝

使耶穌復活，並不僅僅是為了帶給門徒安慰 。 如果「耶

穌的復活 j 不意昧著發生在耶穌本人身上的某種變化 ，

那麼基督教信仰的品質就與其初始階段南轅北轍了 3 它

成了另外一種東西一一這不僅僅是量的變化 3 而是質的

變化。

(2) 第二種錯誤是:誤認為耶穌復活的全部重要性

從一開始就已經很清晰 ，其實我們現在是憑事後的認識

而很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的 。 就像考察早期基督教的其

他傳統一樣，我們應該把相信耶穌復活的基督教信仰放

到歷史背景中去 。 根據第九章我們回顧的一些材料(尤

其是關於彌賽亞、 上帝之子、人子) ，最初關於基督教

的表述大概是不同的 ，還沒有正式形成體系 。 但毫無疑

問 2 正確地來講 ，基督論在這一時期正處在產生和發展

的過程中 。在公元一世紀末期人們關於一個人叫附球)

所相信的某些東西 ，在基督之前的猶太教傳統內沒有其

5. R. Bu1tmann ' (新約與神話 ) (New Testament and Mytho1ogy) ，給 H. W. Bartsch 

輛 ，{宣~'4與f'I' j\古 > (KelyglllG alld Myth; ET: London: SPCK, 1957) ， 頁 42一一
「假如彼活節事件不僅僅赴十字梨事件，而且是歷史研件 ， 到11麼它無疑是古巴I

升天的主的信仰的興起 。復活的信仰的興起的歷史事例 j 。

6. W. Marxs凹 ， ( f，r j散 lï)J的耶穌的f!l前> (The ReSllrrectioll 01 Jes lIs 01 Nawreth; 

ET: London: SCM/Phi1ade1phia: Fo巾帥， 1 970) ，頁 1 25- 126: I彼活節意l沫
若耶穌司I件的J寄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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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被這樣說到過 。 因此 3 問題不在於是否發生了這些

變化 2 而在於這些變化發生得有多快。我們現在可以把

這些變化按照順序排列出來，但是我們必須告誡自己:

要用第一代基督徒的有限視域來看當時的情況 3 因為那

時他們並不知道這些經典教義後來的表述芳式。 7

因此，我們不需要質疑這些發展變化，只需要指出:

正是在這些早期表述中，基督論從耶穌的復活(或者可

以說復活信仰)中發展起來 ，並且仍然保留看猶太教的

範式，沒有對猶太教傳統的上帝信仰構成威脅。我們注

意到， 即使是當今的猶太教，也仍然大量使用著信仰的

主角高升或伸冤的概念。

二 、上升至神聖功能

對那些習慣於把耶穌的復活作為基督教信仰獨特之

處的人來說，第二聖殿猶太教內部存在的文派數量與波

及的範間是令人吃驚的。

(一) 復活範疇本身並不是非猶太的。相反 2 對於 244

許多猶太人來說，復活信仰是早已形成的信仰特色一一

對於法利賽人尤其如此 。 8這種信仰至少可以追溯到《但

以理書》 十二章 2 節 。 耶穌自己就信仰復活，法利賽人

也信仰復活，這與撒都該派的觀點不同 。福音書中有一

則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可 12:18-28) ， 它講述了法利賽

人與撒都該派在此問題上的爭執 。 而關於保羅在公會中

利用法利賽人死後復活的信仰 ， 成功地使由法利賽人和

撒都該人構成的會罪分裂為兩黨的記述 ，韻來很像是真

實情況(徒 23:6)

有一點必定令人感到奇怪:一部分猶太人相信，在

最後的復活(即「大眾的」復活 ， 先於最後的審判)發

7 參見t:H著 〈形成中的基脅論〉 第二版的ntr吉 頁 X I-XXX IX 0 

8. Schürer ' 卷二 ，頁 391-392 、 498 、 501 、 539-544 ' 

/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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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前 3 復活會首先發生在單獨一個個體的身上。看起

來第一代基督徒其實相信，耶穌的復活就是大眾復活的

開始。因此， <羅馬書》一章 4 節記錄的早期信仰法則

說耶穌高升，並不是說「他從死人中復活 J (his resurrection 

升om the dead) ， 而是說「從死人的復活中 J (from the 

resurrection ofthe dead ) 。把基督的復活稱為大眾復活的

「初熟果子 J '這一隱喻有同樣的暗示，因為初熟果子

按字面意義就是第一批該收割的麥子，也就是說，是豐

收的開始(羅 8:23) 。 對於這個古老傳統最清楚的解釋 3

保存在 《馬太福音》二十七章 52-5 3 節(耶穌被釘十字架

後，聖徒多有從墳墓起來的，但是在耶穌復活後 ， 才「向

許多人」顯現) 。 也就是說，在早期，耶穌的復活被理

解為將「引發」 一吹更普遍的復活 。 這正是早期基督教

信仰令人吃驚的特點，而跟「復活」範疇本身的使用關

係不大。

甚至有可能，在耶穌的時代 ， 人們認為個體復活的

「一吹性事件」是可信的。 《馬可福音》 六章 14 飾和 《路

力11福音》 九章 8 節有證據可以證明 。 在 《馬可福音>7\

章 14 節中記載了一個流行的觀點:耶穌是從死人中復活

的施洗約翰。在 《路加福音》 九章 8 節中記~在了同樣的

觀點或猜測 : í耶穌是一位從死人中復活的古代先知」 。

這些觀點或猜測是歷史的 3 還是反映了基督教對耶穌復

活的信仰所產生的影響，這並不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 。

我們關注的一個事實是.把這樣的信仰或猜測歸於猶太

大眾，是絲毫沒有不妥之處的一一因為對於復活的信仰

是猶太人特有的 。 因此 ， 像拉皮德 (Pinchas Lapide) 這

245 樣的猶太人會下結論說耶穌是從死人中復活的 3 而且他

恰恰是作為猶太人而能夠肯定這件事。 9

9. P. Lapi仇 ， <耶穌的彼活) (The Res lIrrecrioll o[ Jes!峙; ET: London: SPCK, 
1 984) 。 從那個角度來說 ，我們不待不承認奧斯登 薩 阿 ( P. v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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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穌被證實升天了 ， 不論這件事是與耶穌復

活同時的 3 還是在耶穌復活之後的範疇(路 24:50 ; 徙1:9 ' 

3: 13 ;羅 10:6 ;弗 4:8-10 等等) 。 這襄是一個猶太作者

非常熟悉的想法 。 以諾和以利亞也被帶上天去了(創

5:24 ;王下 2: 11) 。 在 《昕羅門智商iI>五章 5 ， 15 -1 6 節中，

那些正直的殉道者也被列為上帝的見子 ， 在天使的行

列 。 到公元一世紀末 3 猶太人的作品中還提及以斯拉和

巴錄的升天( <以斯拉四書> 14:9 ; < 巴錄二書> 13:3 

等等) ，絲毫不認為他們這樣是越過了屬人與屬神之間

一條絕對的界限 。

(三)神化也是一個相闊的範疇 ， 因為有幾處經文

明白暗示 耶穌的復活一高升使得他不同於從前一一-復

活意昧著「上帝使耶穌成為基督 ， 成為主 J (徒 2:36)

《詩篇》二篇 7 飾的話在 《使徒行傳》 和 《希伯來書》

中用來指耶穌的復活一一「你是我的見子，我今日生你」

(徒 13:33 ;來 5:5) ;耶穌「因從死襄復活，以大能被

指定 (appointed) 為上帝的見子 J (羅 1 :4) 0 10但是這

一範式仍然在猶太教的框架之中 ， 這一點還可參見以諾

升天的例子( <禧年書> 4:22-23; <以諾一書> 12-16 ; 

《以諾二書> 22:8) 0 <以諾一書》 七十一章 14 節有一

處經文很有名 : 以諾被認定為天上的人于 。 11在 《西令神

論篇》 四十五章 2 節中有這樣的經文:上帝使摩西「與

聖者(天使)有同樣的榮耀 J 0 1 2約瑟夫對此也有評論 ，

Osten-Sackcn) 的判斷。 「茲督徒 信仰耶穌的復活以及 這一信仰的

發展意味行 基ff徒與猶太教徒對於傘掀物的那個人的理解的分叉」

( Osten-Sack凹 ， <基督教一猶太教的對話) ，頁 58 )

10 譯成「指定、任命J ( appointcd ) 的這個祠，經常是從較弱的意恩來理fil'1. (如

新英文聖經[NEB] ‘ 新國際版[NIV]誨﹒ 「立{布成為 J [dcclared to be] ) 。 參

見:tHI著<tïIT馬利) ，頁 1 3 以反該頁的相關引用 。

11 參見本QJ第十一章第六節(二) 的討綸 ﹒

12. L. W. Hurtado ' <獨一的 '1* '獨一的主 早期基督教的位敬與古代猶太一扣l'

1淪 ) ( Qne God, Qlle Lord. Early Chrisricl/l Devorion alld Anciellr J，凹叫sh

MOllorh叫11了 ; Philadclphia: Fortrcss/Lαndon: SCM , 1988 ) ，頁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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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摩西要麼升了天 ， 要麼回到了上帝的行列

(Josephus ' <猶太古史) 3.96-97 ; 4.326 ;參看 Philo ' 

《論亞伯與該隱的獻祭} [De sacrificiis Abelis et Caini] 

8-10; <諭摩西生平} [De vita Mosis] 2.290) o !3與此相

似 3 在(可能是基督教的) <以賽亞升天記} (Ascension 

ofJsaiah) 中 3 以賽亞在被接到了天上之後，變成了天上

246 的樣子(尤見 9:30) 。我們更為熟悉的是，在人們的回

憶中耶穌自己說那從死襄復活的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

(可 12:25)

(四) 高升的耶穌被認為分享著神聖的權徒 ， 尤其

是審判的權能 r因為他(上帝)已經走了日子 ， 要藉

著他昕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 ， 並且叫他從死里復

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J ( <使徒行傳) 17:31 ;同見

《羅馬書} 2:16) ; r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

出來 3 日叫各人按著本身昕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J (林後

5: 10) 。 但是在這裹 ， 出現了一個極驚人的相似一一在當

初流行的以諾推測裹，以諾也參與了最後的審判( C三 〕

也提及) 。在 《以諾一書》 九十章 31 節和 《以利亞敢示

錄》二十四章 11-15 節中，以諾和以利亞也扮演了審判者

的角色。在 11 QMelchizedek 中，麥基洗德被描繪成天上

的存在一一顯然是天使長(“elohim") ，那些天使對彼列

(Belial) 和他的主人進行審判(行 13 - 14 ) 。在 《亞伯

拉罕遣詞!I } 十一章和十三章中 3 亞當和亞伯也扮演著同

樣的角色 。 或許，我們首先需要記住的是﹒在我們自己

的文本中，*十二門徒也參與了最後的審判(太 19:28 ;路

22:30) - r坐在十二個寶座之上審判以色列的十二個

1 3 亦參見 J. D. Tabor > < I 回郎神聖j 約瑟夫對以譜、以利亞 、 雕西消失的

刻盟1)(“Retuming to the Divinity": Josephus's Portrayal ofthc Disappearance of 

Enoch, Elijah, and Moses) ， ~在 JBL 108 ( 1989) ， 頁 225-238 • 
. 指 {fffrtÍ'J } ﹒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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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派 -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豈不知我們要審判

天使嗎刊 (林前 6:2-3)

(五) 升天的基督最引人注目的功能，就是賦予他

人聖靈 r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了所應許

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昕聽見的澆灌下來 J (徒

2:33) 0 14然而施洗約翰顯然期待即將來臨之人可以賜予

聖靈(可1:8) 。 施洗約翰期待即將來臨之人究竟是誰 3

這是那一時期懸而未決的疑問之一 ，施洗約翰自己恐怕

也沒有甚麼清晰的想法 。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說 ， 施?先約

翰期待即將來臨之人是神的機會不大 ， 否則他昕謂給即

將來臨之人彎腰解鞋帶也不配之說就純屬無稽之談(可

1:7 及以下) 。 西門因為想用錢來收買蜴予聖靈的權柄而

被責難 2 並不是因為他過於大膽地把這樣權柄歸於彼得

而受責難(徒 8:17-20 )

我這襄想要表達的觀點很明確。在第二聖殿猶太教

肉 ， 認為一個偉大的人被上帝揀選，帶到了天上(無論

是生前還是死後) ， 這種想法是很正常的 3 是完全猶太

化的 。 認為這樣一個人分享著神聖的權柄，在世界的末

日審判中扮演著角色，這種想法是完全猶太化的 。 正如 247

在第二聖殿猶太教中 ，一個猶太人把男一個人認作彌賽

亞或是上帝的兒子，並質疑它的基本內容 2 因此 ， 第 二

聖殿猶太教的基本根基不會因此而動搖 。 在公元一世紀

的時候，上帝使自己喜歡的僕人升天、並賦予其權威、

使地上的人無與倫比，這種想法很普遍 。

當然 ， 基督教的護教學可以利用這一點大作文

章一一第一代基督徒用基本的復活範疇來描繪他們所認

14. M. M. B. Tumer ' <基臂的精 i'l'與基倚 論> (The Spirit of Christ and 

Christology ) > 4當 H. H. Rowdon 鍋， {主基管 呈獻益瑟瑜的基督晶晶研究》

(Chrisllhe Lord. SllIdies ill Chrislology presenled 10 D. GIII/II 間; Leicester: IVP, 
1982 ) >頁 1 68-190 (尤其見頁 182-1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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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生在耶穌身上的事，而且不只是用死後升天來辨明

他是上帝之子 。 但另外一個事實仍然令人吃驚一一他們

相信憑耶穌的復活 ， 黑人復活已經開始。我們可以更深

入的討論這一事實。 15不論如何 3 所有這些範疇都是徹頭

徹尾猶太化的，他們對耶穌的描繪，並不足以在第二聖

殿猶太教內部產生任何決裂，或令他們同它決裂 。 因此，

我們可以說.基督論初期對耶穌的信仰宣稱和表達 2 並

沒有動搖第二聖殿猶太教的根基，只是 ， 後來的基督論

關於耶穌的宣稱走出了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範疇 。

三、作為主的耶穌

與以上這些宣稱相比更為重要的是關於耶穌是主的

宣稱一一上帝通過讓耶穌復活並高升 3 使之成為「主」

(如'ios) 。 我們之前引用過 《使徒行傳》二章 36 節一一

復活是一種見證:上帝不但使耶穌成為主 ， 也成為基督。

同樣 ，在《阱立比書》二章 6-11 節的基督頌歌中，上帝

將耶穌升為至高 2 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

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

主 J 一一可以推測 3 這 「主」就是上帝將被釘十字的耶

穌升為至高時所賜的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 在早期信仰者

中 ， 認定耶穌為主另一個很重要的證據是 《詩篇》一-

0篇 1 飾一一「主對我主說 : 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

你仇敵作你的腳凳」一一這襄至關重要的是耶穌高升的

想法與「主J 這一稱呼之間的關聯 。 “這一稱號對保羅來

的 參見t:ll著 《見證耶穌} ，頁 7 1-74 • 

16. (詩篇〉一-0篇 l 俯在 〈新知0 ) 中被引用了很多次一一 <!i/J\馬 1t}} )U';ï 34 

飾; (吾f林多 iltr 1!D -1-五章 25 飾 ; (以 9111奸軒〉一輩 20 飾 ; (歌綠茵{!r>
三ï;'i: l 節 ; (希伯來Qf) -:i:[ 3 節、 1 3 飾 ，八章 l 節 ， 十ïii 12 飾 ， 十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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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基特教中 ，這一段是作為2登峰出現的 ，不受是否耶穌在傳遍中使用過這一

段(可 1 2:35-37) 這一問題的影響， 也與這個特定的福音傳統並不清晰這

IJI買不怎麼相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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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尤其重要:在保羅的書信中 2 這一稱號的使用達兩百 248

吹之多 3 而「耶穌j 這一稱號出現的故數是三十吹 。 舉

例來說 ，在《羅馬書》 十章 9 節(大概是)洗禮認信中，

承認耶穌是主 3 是「上帝讓耶穌死襄復活」這一信仰的

外在表達形式 。 在 《哥林多前書》 十二章 3 節中 ， 承認

「耶穌是主」的認信是受聖靈默示的證據 。 在大部分情

況下，保羅用「耶穌基督為主」來簡單歸納他的信仰宣

稱(林後 4:5 ;西 2:6)

但是，這一稱號用在耶穌的身上有何重要意義乎在

早期的宗教史學派看來 ， kyrios 這一稱號特別重要 ， 是密

契崇拜的主要稱號 。 因此 3 將耶穌命名為「主」意昧著

耶穌可能被描繪成基督崇拜中的 kyrios 0 1 7還有一個事實

是 : 這一稱號在那個時代著名 的一些教派中很普遍(參

看《哥林多前書} 8:5) ， 尤其是伊西斯 (Isis) 崇拜和塞

拉皮斯 (Sarapis) 崇拜中 。 1 8很有可能 3 當皇帝崇拜逐漸

從東方帝國散播開來 ，這一稱號也變得越來越重要， 19因

為承認「凱撒是主J 是法律上的責任 3 是政治上的忠誠 3

後來發生的情況正是如此(見 《波利卡普殉道記》

[M的rdom o.f Polyca中] 8 :2 )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保羅

認為(這襄我們可以假定保羅是基督教傳向希臘一羅馬

世界的代吉人) ，耶穌並不僅僅是一個妙rios ' 或某一個

特殊教派的獨一 份rlOs ' 而是獨一的妙rios: 1雖有稱為

神的 3 或在天 ， 或在地 3 就如那許多的神 ， 許多的主 。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 . .. ..並有一位主，就

是耶穌基督J (林前 8:5月6) ;在《蜘立比書:} 的頌歌中，

黑人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

榮耀歸於父上帝(蜘 2 : 11) ; 1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

17 參見 BOllSS前 ， (主主主管〉 。

18. W. Foerster ' 洞條 「主 J (kyrios ) ，司在 TDNT' 卷三，頁 1 050- 1 052 • 

19. Foerst間 ， TDNT ' 卷三，頁 1 054一 1 0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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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 J (林前的:25) 。在這

襄 3 我們至少可以說 3 保羅不但意識到「主」在他那個

時代進行的宗教運動中的含義，也意識到了這一稱呼的

局限，所以保羅認為「主」用來指稱耶穌是遠遠不夠的。

這東所宣稱的「主耶穌基督J (the Lord Jesus Christ) 的

排他性，與猶太教宣稱唯獨信仰一位神是一致的，是反

對希臘化世界對諸信仰的調和 í對我們而言有一個上

帝，那就是父. . ..還有一個主 3 耶穌基督 J (林前 8:6) 。

249 因此 3 基督徒用你rlOS 來指稱耶穌，很有可能受猶

太教的影響比受希臘化世界的影響更甚一一一這一稱呼反

映了猶太人強烈固執於給與他們的敢示的唯一性 。這襄

更為重要的是 3 一旦我們把討論的焦點移回猶太人對

妙rios 的看法 3 一些基本的特點就突顯出來 。在這一時

期，在散居地 ， 你rios 這個希臘詞成為對希伯來詞語

“Yahweh" (雅戚)的認可翻譯。保羅證明了這一點 。

保羅對勾IrlOS 這一詞的使用有十九吹引自 《舊約> '意

思相當於四字母詞 (YHWH) 。我已經指出，我們的證

據僅限於基督教的《七十士譯本》于稿 3 而《七十士譯

本》的猶太教版本在這些地古則保留空白或寫 PIPI 0 20由

此也許可以得出推論，散居地的猶太會堂沒有用句IrlOs

來指雅戚。但是這些于稿提供的證據並不充分。因為，

這些手稿應該是大部分人在某個猶太會堂的某個儀式場

合中所聽到而不是讀到的。而且，用希臘語讀猶太經典

的時候，神的名字不會被翻譯成 "PIPI" (!) ，而是翻

譯成妙rlOS 。在希伯來語的經典中，猶太人的 YHWH 被

翻譯成 Adonai' 在說希臘語的會堂中，神的名字總是被

20 參見 H. COllzclmann ' <新約相l '學概覺> (A I1 Ollllil1e ofthe Theology ofthe New 

TestQlllent , 1968; ET: London: SCM , 1969) ，頁 泊，斜， 參見 G. Howard ' (凹
字母詞典新鮮:J ) (Thc Tc廿agram and thc Ncw Testament) ， 給 JBL 96 ( 1997 ) , 

頁 63-68 . 神聖名字的希伯來文形式 YHWH (;m') ， 最接近的希臘文轉化

是 rrP l (11 1m ) 。

354 

第十章一神，一主

譯成失yrlOs 0 保羅在他的書信中用紗rzos 來指稱神的名

宇，這對於那些從猶太會堂來他的教會聽講道的人來

說》並不為怪。

然而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

保羅從猶太的經典中引用了幾處來指稱耶穌。在這些技

落中，紗rzos 無疑就是雅戚，保羅毫不猶豫地用它來指耶

穌就是妙rlOS 。 因此 3 在 《羅馬書》 十章 13 飾 ， 他引用

了 《約耳書》二章 32 師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

但是上下文告訴我們 ，這襄的「主」就是耶穌 3 而不是

雅戚( 10:9-10) 。在《哥林多前書》二章 16 節中，保羅

引用了 《以賽亞書》 四十章 13 節( í誰曾測度主的心 3

或作他的謀士指教他呢J) ，他說 í誰曾知道主的心

去教導他呢? J 緊接著他又補充道 í但我們是有基督

的心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前面已經引用過的 《僻立比

書》頌歌 (胖 2: 10-11) 一一「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

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這一段經文的重要性在於，它

回應了 《以賽亞書》 四十五章 23 節 3 事實上， <以賽亞

書》 的這段經文是所有經文中關於猶太教是一神論的最 250

強有力證明之一

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 3

就必得救，

因為我是上帝，再沒有別神 。

我指著自己起誓，

我口所出的話是憑公義，並不反回 。

萬膝必向我跪拜，

萬口必憑我起誓。

說猶太人使用的這樣一段經文是關於一個不久前住在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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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斯坦的人的，這實在匪夷所思。 21

我們是否因此就該得出這個結論一一保羅在使用這

一毆經文的時候，顯然把耶穌等同於上帝，等同於猶太

教一神論中的那個 |唯一的神?保羅這一做法顯然超出了

公元一世紀猶太教的範圍(雖然當時猶太教是多元的) , 

保羅對於一神論的修訂，使得分道揚聽不可避免 ， 而且

無法挽回。然而，事實似乎又並非如此簡單 。

保羅稱耶穌為「主 J '既是將耶穌等同於上帝，同

樣地又是將耶訴與上帶區別開來。我們已經不止一吹引

用過 《哥林多前書》 八章 6 節 I我們只有一位上帝，

就是父， .....並有一位主 3 就是耶穌基督。 j 顯然，保

羅承認耶穌為主，但是同時承認神只有一位，這兩種宣

稱並不存在任何的競爭。保羅承認耶穌為主，這並不削

弱他對猶太教一神論的信仰 。 他既承認「耶穌為主J ' 
又承認示瑪的唯一性。 22 {僻立比書》 也回應了 《以賽亞

書》 四十五章 23 節 I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

歸於父上帝 J (蜘 2:11 ) 。以賽亞認為 ， 稱耶穌為主是

將榮耀給予上帝的一種方式。在保羅的書信中經常出現

的一旬話是 I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 J 0 23即使耶穌

為主，上帝還是他的上帝 。 因此 3 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

《詩篇》一-0篇 1 節(早期基督教護教學經常使用這

251 一股) ， 24上帝是主，上帝使耶穌也成為主。上帝是主，

而耶穌被稱為主(林前 15 :24-28 )

21 參見本脅第十章第七節 (二 ) 的計淪﹒

22. ';hj要注意在保~õiU群中示鴻的重要性一一 {線，罵的 三î;ï 30 飾、十六î';í 27 

的 ; (以 91H奸1"!f) 間 î';í 6 飾 ; (W)!實太1的耳〉 一章 1 7 飾、 二ï;ï 5 飾、 六章
15-16 飾 ，參見 叫t各位〉二誰凹的i和 〈猶大型n 二十五章 。 參見 F. Hahn ' 

〈新約中對獨一抖的克思仿 > (The Confession of the One God in the New 

Testament) 司在 HBT2 (1980 ) ，頁 69-84 。
23 . (羅馬m 十五爺 6 飾 ; ( 'l:}林多後仔) - î';í 3 飾、十- î';í 31 飾 ; (以郊
既在) -î';í 3 飾、 17 飾 ; {歌綠的m 一章 3 飾 ; ( j!ld早有tr {!/) - î ';í 3 酬 。

24 見上文 ， 頁 247 (進尚)及注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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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早期基督教的理解中，稱呼耶穌為「主」

不是說耶穌就是上帝 。 保羅與第一代基督徒昕宣稱的 ，

是那獨一神將主之身份分給了高升的基督 。 緊接著 ， 耶

穌被稱為主，得到了只有獨一神才能夠享有的榮耀 ， 因

為上帝把耶穌放在了這個位置，並分配給他這些角色;

因此，稱耶穌為主，就是將榮耀歸於獨一神，是他將榮

耀與地位給予耶穌的 。 如此解讀耶穌的主之身份 3 使我

們進入下一個話題 。

四、作為末後的亞當的耶穌

早期基督教 3 尤其是保羅基督教，最令人瞞自的一

個特點是:把高升的基督看成是一個共同體，而非一個

個體。 25舉例來說，保羅使用了很多表示「合併」的短語:

「在主襄面J (羅 16:2 ， 8 ， 11 , 12, 13 , 22) ，這襄「主」
顯然指的是「基督 J ;還有一些與「基督j 有關的介詞

短語一一「在基督襄J (in Christ ;大約有八十吹之多 ) , 

「歸於基督 J (into Christ ;如 《加拉太書) 3:27) , I與

基督同在 J ( with Christ ;如 《羅馬書) 6:8 ' 8: 17; {加

拉太書} 2:19-20) , I通過基督 J (tlu.ough Chri泣 ， 大

約二十吹) ，以及「基督的身子 J ( {羅馬書) 12:4-5 ; 

《哥林多前書} 12:12-27) 

這樣的用法對於任何善於思考的猶太人來說都很奇

怪 。 雖然宗教史學派宣稱:這裹的基督教信仰依賴於廣

泛流傳關於死去又復活的上帝的觀念， 26但是在本章第二

25. C. F. D. Moule ' (新約現象) (The Phellolllellon o/Ihe New Testalllelll; London 
SCM, 1967 ) ， 第二話 ， 更多討論几 〈基脅論的起源) ，第二章。

26 可以例是售出更多這樣的1Pt渝 ， 如1 G. A. Wells ' (早期基督徒的耶穌 基督徒

起源研究) (The Jes lIs o/Ihe Ear/y Chrislia l1s. A Sl lIdy 0/ Christial1 Origil悶，
London: Pcmbert凹 ， 1971) ， 參見 Maccoby ' (艸話製造者〉 以民 《保縱與

希Htft化) (Pall/ and He//eni酬; London: SCMlPhiladelphia: T叭， 1991 ) ， 第三
章 . 這是學術界一直關心的話題，參見 A. J. M. Wedderbum ' (洗禮與彼括

保~W學與其希臘一線j有背景的俘逆) (BaplislIl and Resllrrecliol1. SllIdies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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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列舉的謹據中，沒有真正可以與之類似的用法 3 而且

在密契主義的信仰中 3 也沒有與之類似的用法。對此我

們能說的是，前述那些例子中所想的並非合併入阿提斯

(Attis) 或奧西里斯 (Osiris) ，那種合併更多是指遵循

這些傳說中的人物已經實踐過的獲得生命方式。 27相反，

252 把耶穌看成是一個共同體而不只是個體的思想，很快在

基督教內部傳播開來 3 這有力地表明，早期基督徒很快

就發現，必須尋求關於耶穌信仰的新表述7方式。

保羅使用的這些語吉，似乎是一種亞當基督論 3 也

就是說 3 把基督的重要性與亞當的重要性相比較。這襄

我們需要再吹指出 . 當保羅在《羅馬書》五章 12-21 節作

了亞當基督論的表述後 3 立刻使用了一些關於「合併 J

的短語(歸於基督、在基督同在、在基督裹一一 《羅馬

書> 6:3 及以下)。這襄暗含的意思是:只有用這種表述

方式才能表達出基督的「亞當式重要性」。我們可以說

亞當是代表著舊時代的，這是一個罪惡統治、人必死的

時代(羅 5) ，而基督代表著新時代，這是在通過死亡、

超越死亡的時代。那些處於罪與死的統治之下的人，可

以「歸結」在亞當襄 3 而那些在恩典與通過死亡的生命

的力量之下的人 ， 則可以歸結「在基督襄J (羅 6:1-11) 。

另一處關於亞當基督論最明白的陳述，是《哥林多前書》

十五章 21-22 節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

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

在E當菜眾人都死了 3

照樣，在基督衷眾人也都要復活。

Palllil1e Theology Agail1sl ils Greco-Rol1閏月 Backgroll l1d, WUNT 44; Tübingen 

Mohr-Siebeck, 1987 ) 。
27 參見引1，\著 《羅馬拉于} ，主要見頁 308-3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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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裹，亞當被視為一個代表性人物 在亞當身上發生

的事情 ，對於所有人都是有效的 ，51:當的命運，是所有

「在亞當襄」的人的命運。因此 2 與之相類似的是 3 基

督也是一個代表性的人物:基督身上發生的事情，會在

所有「在基督襄」的眾人身上發生。

換一種說法， r在基督襄」處於救贖 歷史的地位。

「歸於基督」是一個表示轉化過程的術語一一從亞當到

基督的過程。「與基督同在」、「通過基督 J '描述了

信仰者在有效的救贖事件中的參與一一從死到生的過

程。「基督的身體」提醒我們 我們是作為一個整體而

非個體來體驗著這一切。如我們將見，這種體驗還有一

個維度 基督的身體是共同的聖靈體驗的一種表達

(本章第六節)

我們還應該補充一點 保羅認為基督與基督昕代表

的人是有很大區別的 。基督並不僅僅是「基督的身體」

高升的基督不能被筒的成基督的身體。 28保羅顯然很想突 253

出這一點。作為末後的亞當 ，基督代表了人類一個新種

族，基督是這個新種族的第一人。因此在《哥林多前書》

十五章 20 節，基督被描述為復活的「初熟的果于J '然

後才是「個人按著自己的吹序復活 J (15:23) 。在《哥

林多前書》一章 18 節中 3 基督是元始，是從死襄首先復

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西1:18) 。在《羅馬

書》八章 29 前中 3 基督是上帝預定的「眾多兄弟中的長

子 J '是上帝新家庭中的長于 。 而且 ，基督是最先從死

人中復活的 3 是復活的原型。因此保羅確信 r我們既

然有屬土的人(亞當)的形狀》將來也必然有屬天的人

的形狀 J ({哥林多前書> 15 :49) ;根據基督的復活 3

其他人也復活，復活的是「屬靈的身體J (1 5 :44-45) 

28 此危險見於 J. A. T. Robins側 ， (身體保羅州學研究) ( The Body. A SIII吵 111

Pαuli/le Theology; London: SCM, 1 952) 由u頁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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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基督「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 3 將我

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僻 3:21 ) 。因此 ， 耶穌的獨特性在於他是原型 。

然而 3 對於我們來說，重點是這種亞當基督論的猶

太屬性。「亞當j 在希伯來語中意思是「人J (man) 

是上帝造的「人J/人類 (humanity) ;在保羅的觀念中，

「人J/人類墮入罪與死中， r人J/人類虧缺了上帝
的榮耀(羅 3:23 ; 7:7-1 2) 。同樣的，基督也是「人J ' 
也同樣具有罪身(羅 8:3) ，但是他自由選擇了順從地去

死 3 而死是對亞當的悴逆的懲罰(羅 5:19) ，但是，基

督是末後的亞當，昕以從死人中復活(林前 15 :45) 0 29換

句話說，上帝造「人J 的目的在亞當身上失敗了，但在

基督身上得以實現。這種神學主張是對《詩篇》八篇 4-6

飾、 《希伯來書》二章 6-11 飾的關釋 上帝造人是為了

讓人榮耀尊貴如冠冕，使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3 而這一

切只有在基督身上才真正得到了實現 。 3。然而在保羅那

裹，這一主題以上帝的「榮耀]或「形狀」 這些詞語得

到了更為清晰的表述 。因此在 《哥林多後書》三章 18 飾 ，

尤其是四章 4 節中 ， 上帝的榮耀與上帝的模樣在大馬士

革的路上向他顯現(這一榮耀在亞當身上污損，在基督

身上得以恢復) 0 31 因此，成為基督一樣的人，就是成為

上帝想要人所是的那樣 。 「在基督襄J '就是對亞當所

254 犯過錯的徹底倒轉或取消，而不僅僅是修復。 也因此有

了 《羅馬書》 八章 9 節和 《蜘立比書》三章 21 節關於「形

狀J 和「榮耀J 的說法，在上文中已引用過 。

然而這襄令我們感到驚異的是早期基督教護教學以

29 進一步討論見梢著 〈形成中的基督;渝> '頁 XVl11 、 107- 108 、 1 27 ;還司參見

jtl:著你在!高位> '頁 278 .

30 參見本社?第 1-一章第一節的討淪﹒

3 1 比較 Kim ' {保lin:柄音的起00> '頁 1 93 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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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八篇 6 節來補充說明 《詩篇》一一0篇 l 節的

做法。在 《詩篇》一-0篇 l 節中，上帝說「我使你的

仇敵做你的腳凳J '而這一表述經常被「使萬物歸於你

的腳下 J (詩 8 : 6) 這句話代替 。 在 《哥林多前書》 十五

章 25-27 節中有這樣的敘述: r基督必要作王 ，等上帝把

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 J (參看 《詩篇) 110:1) 

因為經上說﹒『上帝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JI (詩 8 : 6) J 。
同樣地 3 在 《以弗所書》一章 20-22 節、 《彼得前書》三

章 22 飾和 《排立比書》三章 21 節中， r主耶穌基督讓

萬物都臣服於他J 0 32這襄暗含的意思很明白.使之成為

「主」就是完成上帝最初造「人J 的意願 i 讓基督成為

「主 J '就是讓基督擔當末後的亞當的角色，基督作為

主，戰勝了所有敵人，這也完成了上帝最初的願望一一讓

即有一切臣服於亞當的腳下 。 因此， {哥林多前書》 十

五章 24-28 節強調:

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

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商交與父上帝。因

為基督必要作王，等土帝把一切的仇敵都放在他的

腳下(詩 8 : 6) 。儘末了毀滅的仇敵就是死。因為經

上說 「上帝叫萬物都放在他的腳下 。 J (詩 8 :6) , 

既說萬物都服了他，明顯那叫萬物服他的，不在其

內了。

亞當基督論或許也是我們理解《胏立比書》二章 6-11

節的決定性線索 。這一直頗有爭議，但以下列出其他幾

32. { }嗎可搞?可) 十二:4'i: 36 節相12.於 {}嗎太千五iiil ) 二十二話 44 節 ， 引用了 〈持

知》一一。為 l 節和人紡 6 節一一「主對我主泣，你坐在我的右邊 ， ~HJG使
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服在你的腳下J (詩 8:6)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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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亞當神學」的相似之處 2 也應當予以考慮。 33

255 

2:6a: 照上帝的樣式(比較 《創世記~ 1:27 ) 

2:6b 試圖與上帝一樣(比較《創世記~ 3:5) . 34 

2:7 : 被腐敗和罪奴役一一現在人類的樣子(比較《創

世記~2:19 ， 22 -24 ; <詩篇~ 8:5a ; <所羅門智

訕I~ 2:23; <羅馬書~ 8:3; <加拉大書~ 4:4 ; 

《希伯來書~ 2:7, 9a) 

2:8 必死(比較 《智慧書~ 2:24; <羅馬書~ 5:12-21 ; 

7:7-11 ; <哥林多前書~ 15:21-22) 

2 : 9-11: 升天與得到槳耀 ﹒(比較 《詩篇} 8:5b-6; <哥

林多前書~ 15:27 ， 45 ;<希伯來書~2 : 7b-8 ， 9b ) 。

換句話說) <僻立比書》二章 6-11 節似乎主要在基

督與亞當之間進行了一一對應 基督面臨若與亞當同樣

的選擇 (2:的) ;基督擁抱了亞當的命運一一反倒虛己 ，

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
己卑微 ，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2:8一一基督的順服回應

了亞當件逆的結果)一一一使萬物臣服於他 (2:9-11 ) 。 如

果事實果真如此，那麼 《阱立比書》二章 6- 11 節不僅僅

是 《詩篇》一-0篇 l 節(給予「主」的名稱和地位)

的實現 3 也是緝毒篇》八篇 6 節(所有其他造物都臣服

於他)的實現。這些都是為了強調最後一卅卜一「把

33 進一步討綸見ttB著 《形成中的基脅論> '第二版，頁 x ix 1廿1 1側的詮釋，頁

114-12 1 0 

M 參見 N . T. Wrigl祉 ， < harpagmos 與 <!Yr.立比~D 二話 5- 1 1 節的含義〉
(hwpagmos and the Mcaning ofPhilipp ians 2.5- 11) ， 收 JTS37 (1986) ，頁

321-352 '這飾文章的親點是 ， harpagmos 很自然地被理解成「搶劫的行為」
(act of robbcry) (BAGO ) 或者相關íf~J名詞(“snatchi嗯"“grasping") 。 沒
有其正的遊據表明這個詞含有「保留、保持」的意思，參見 J. C. O'Neill ' 

〈祠，胡佛|捌11Uf.印戶悍mos fj(J討論 涉及 {I即立比。〉二î~ 6 飾的中肯挺5萬〉

( Hoover on Ha巾agmos Rcviewcd, with a Modest Proposal Concclnmg 

Philippians 2.6) ，載 J-lTR 8 1 ( 1998) ，頁 445-4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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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歸於父上帝」。通過亞當統治其他一切造物的權威，

末後的亞當實現了上帝創造人的目的。

由於有這種關聯 3 我們還需要指出的是 這段時期

的部分猶太人希望敬拜亞當 3 因為他們認為，既然亞當

有著上帝的形象 3 那麼敬拜他就是適宜的 2 如在 《亞當

和夏娃生平》 十三至十四章中，有這樣的記述 35

當上帝把生命的氣息吹向你和你的同伴的時

候，你們就具有了上帝的形象 ， 米迦勒把你帶到我

們面前，讓我們當著上帝的面敬拜你，主上帝說

「看，亞當 ! 我已經讓你具有了我們的形象 J 0 米

迦勒出去召集所有天俊，說道 : I 主上帝吩咐我們 2

讓我們敬拜主上帝的形象」。米迦勒首先敬拜，並

召喚我說 「敬拜上帝的形象，雅威」

這襄說話的是「魔鬼 J (撒但) ) 他因為拒絕敬拜亞當 3

渴望敬拜自己而領導一些天使鈑亂 3 終於被逐出天界。

因此，敬拜亞當(上帝的形象) ) 被看作是順從主上帝

的表現 i 拒絕敬拜亞當，被認為是否定上帝的至高無上

權力。這襄還應該指出一點 : 亞當基督諭使《新約》 現 256

象有了更多值得探究的地方，至少它說明了一點 :對於

一些猶太人來說，敬拜亞當並不妨礙他們的一神論信

仰 。還有一點我們需要注意 保羅神學中的亞當基督論

與智慧基督論(見本章第五節)相比，並不是「低一級」

的。相反，亞當基督論與智慧基督論是相五交錯的，這

一點從「上帝的形象」這類語吉的使用上可以得知 。 36

35 這傲視為拉比解釋亞當造物榮耀的一部分，參見 R. Scroggs' <未後的亞當

f早知人類學砂?究> (The Lasl Adam. A sl lIdy ;11 Palll;l1e Al1lhropolog)ιOxford 

Blackwell , 1 966) 。

36. *一步討論見 O. Stecnburg ' <互:I~'與作為上帝形象的基臂的崇拜) (Thc Worship 

of Adam and Christ as lhe image of God) ，敝 JSNT39 ( 1990) ，頁 95-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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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吉之，早期基督論的主要類型之一， 即認為基

督是一個聯合體而非一個個體 3 看起來似乎超出了猶太

教思想的範疇，其實只不過是源自《創世記》一至三章

(以後一些章節都受這些章節影響)的亞當基督論的一

種發展和再加工。《詩篇》八篇 6 飾和一-0篇 1 節作

為基督論的支撐文本，提醒我們這個事實:即使是保羅

的主基督論 (kyrios Christology) ， 也沿用了猶太教的範

疇。這些猶太教的範疇的確被延伸了 3 但是我們還不能

說新酒撐破了舊皮袋。

五、作為神聖智慧的耶穌

現在我們來討論早期基督論的發展中出現的一個很

重要的類型一一智慧基督論。與其他章節一樣，我首先

引用一些已經發表的材料 。 因為這個主題對我們現在的

討論至關重要， J奸以一些重複是不可避免的 。 但是在這

裹，我引用這些材料的意圖是很明白的 . 這些材料是徹

頭微尾猶太式的。這些材料是否已經打破了猶太教的範

疇並且威脅到了猶太教的一神論信仰，這是至關重要的

問題 。 就這一點我們會集中討論保羅的一些重要文本 。

我們首先注意到這些材料的相關範圍 2 因為這似乎

把早期的基督論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水平一一基督顯然

被賦予了一種前存在、一種創世的功能。基督的這一性

質使基督論的關注點超越了一個得了證明、得了榮耀的

人，很顯然，這一基督論中加入了諸多神性特徵 。在猶

太教的思想中，人能夠分享上帝的角色，能夠參與最後

257 的審判 3 這不會影響到上帝的獨一性 。 亞當 ， 包括末後

的亞當， 如果是為了將榮耀歸於上帝 ， 也是值得敬拜的 i

但是 3 如果讓亞當參與創世本身 ，這似乎是對傳統的猶

太教的巨大修改，因為在傳統的猶太教思想中，創世的

神只有一位 。 保羅作品中最重要的幾段文本在 《哥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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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書》 八章 6 節和 《歌羅西書》一章 的-20 節 。

《哥林多 前書》八章 6 節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上帝 ，就是父，

萬物都本於他，

我們也歸於他 j

並有一位主 ，就是耶穌基督，

萬物都是藉若他有的，

我們也是藉看他有的。

《歌羅西書》一章 的-20 節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上帝的像，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 ，

一概都是藉看他造的 ，又是為他造的 。

他在萬有之先，

萬有也靠他而立。

我們還注意到 3 把創世功能歸於基督的還有 《排立比書》

二章 6-11 節 。只不過這一段沒有以上列舉出的兩段表述

清晰。假如亞當的比喻是決定性的 3 就像本章第四節指

出的那樣 ， 那就意味看我們昕說的最初的時刻是亞當被

創造的時刻 ，照著上帝的樣子被造的時刻，是人類墮落

歷史之前的原初密契時刻。 《哥林多後書》 人章 9 節

「你們知道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i 他本來富足，卻為你

們成了貧窮， 叫你們因他的貧窮， 可以成為富足」 。 將

耶穌原本的富足與人類貧窮的處境相對比 ，這襄作者的

意間是很明白的 。事實上 ，這一整段都在作對比 精神

的貧窮與富有 i 基督的救贖行為( í因他的貧窮 J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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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書信的其他地方也被理解成他的死亡 。 37不管《蜘立

比書》二章 6- 11 節、 《哥林多後書》 八章 9 節是否賦予

了基督創世的性質， {哥林多前書》 八章 6 節和 《歌羅

西書》一章 15 節及以下顯然這樣做了。這一點有何意義?

對這些段落做解經式的分析 ， 就會發現智慧語言的

使用一一也就是說 ，這襄對基督的描述 3 使用了那個時

258 候猶太思想中對神聖智慧的描述 。我們可以將以下文本

同 《哥林多前書》 八章 6 節、 《歌羅西書》一章 15 節及

以下作比較 38 

《絞言} 3 章 19 飾

主以智慧立地 3

以聰明立天﹒

《所羅門智首1[} 8 章 4-6 飾，

因為她(智 慧)知曉秘密的上帝知識，是他工作上

的伙伴。

如果富有是生活中令人羨慕的資產，那麼有甚麼 tL

擁有影響一切的智慧更富有呢 P

如果理解力是有效力的，那麼還有甚麼比智慧更風

行呢?

〈以諾二書》 三十章 8 節 :

第六天，我命令我的智慧造人。

37 進一步討論見倘若 〈形成中的基11淪) ， 頁 1 2 1-123 . <M{i\ !鳴在1) ;\:1,1: 3 節

與 《川It立太苦〉 間草 4 前1也經常引用 ， 但是可能是TIlI'1當基脅論更為流行的表

達，參見j~:著 〈形成中的基脅論) ，頁 38-45 、 111 - 112 ;亦參見j: 1l著 U{i\馬

拉吟 ，頁 42 1 。

38 進一步討論參見.f:ll著 〈形成中的基督論) ， 頁 l的一 1 66 . 關於 〈歌綠商討〉一

366 

~ 1 5-20 怖的智'.!傳統，參見 J. -N. Aletti , < <歌綠茵{tf > - :î;"i 15-20 t!îi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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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智商11}七章 26 節:

她(智慧、)是善的影子 。

《鐵言》 八章 22-30 節

在主進化的起頭，

在大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

大山未曾奠定 3

小山未有之先，我巳生出 

他立高天，我在那襄 ﹒

他立大地的根基 ，

我在他那襄為工師(或孩子)

《使西拉智劃Ij}二十四章 9 節 ﹒

從永恆，在太初，他創造了我，我將永遠存在，

不會消失。

應該指出的是 2 這種智慧語吉並非僅僅在散居地的猶太

教襄使用 3 儘管這種語吉主要出自亞歷山大里亞( {所

羅門智商11 > 、斐洛)的希臘化的猶太文獻 。這種語吉在

本土(巴勒斯坦地區)的傳統中也曾出現，如 《鐵吉》

和便西拉 。 任何一個熟悉這些經文的猶太人 ， 都會在聽

道(保羅的書信)的時候明白保羅在 《哥林多前書》 人

章 6 節和 《歌羅西書》一章 的節中所做的事情。保羅是

用智慧語吉在描繪耶穌 。 也就是說 3 他賦予基督以智慧。

事實上，他把耶穌與神聖智慧等同起來 。 這一點十分清

楚 。然而關鍵的問題在於 3 這種用來描繪耶穌的語吉對

聽眾來說究竟意昧著甚麼一一或者說 ，對保羅自己來說

意昧著甚麼。這種描繪耶穌的語吉究竟是怎樣描繪耶穌 259

的 ?我們首先需妥弄明白 這種語言(拋開這種語言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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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身上的店、用不談)對保羅那個時代的典型猶太人來說

意味看甚麼，才能回答這個關鍵的問題。

那麼保羅同時代的猶太人是如何理解神聖智慧的?

(一) 答案有很多 : 智慧被認為是「一個神聖的存

在 J '甚至是一個「獨立的神靈j 。沒有哪一股經文比
《鐵吉》八章 22-30 節或 《以諾二書》三十章 8 節更能解

釋甚麼是神聖智慧了。"當然 3 只有在多神論的信仰體系

中 3 智慧才可以被理解成另一個神靈 。 但是問題在於 ，

第二聖殿猶太教是絕對的一神論 ，這一點我們已經討論

過 。 4。在不同的宗教體系中，同樣的語吉注定有不同的意

義。正如赫塔多 (Larry Hurtado) 指出的那樣， \語盲實

際的意義由語育在古代猶太人宗教生活中的功能來決

定 J 0 4 1換句話說，在第二聖殿猶太教中廣泛談論的神聖

智慧，不可能影響到猶太教的一神論信仰。在以色列，

不論智慧是甚麼 3 但絕不是另一個神 。

(二)另一些人傾向於認為這襄是把神聖的屬性「自

立化 J (hypostatization) ，也就是說，位格 (person) 和

人格化 (personification) 之間的一種東西 。 42但是用「自

立體 J (hypostasis) 這個術語在這個時代並不合適，因

為這個術語在公元三至四世紀時才獲得神學上的地位 ，

用以解決基督教的兩難處境。也就是說 ， 這個術語的使

39 參見:t:H著 〈形成中的基督淪} ，頁 325 注 20 ;參見 J . E. Fossun凡 ， <上帝的
名字與主的天使} (The Name 0/ God and 1he Angel o/lhe Lord, WUNT 36; 

Tlibingen: Mohr-Siebeck, 1985) ， 見引於 Hllrtado ' <獨一的神，倒一的主} , 
頁 47 0 我不能澄明福薩姆 (J . E. Fossllm) 的引用 ，但赴他對後來一些材料
利用選擇的使用敵機了其著作的價值以改我們對其著作的信任皮，參見他另
一篇文章〈從猶太教'ð'，:契主義和吉拉斯替主義的亮光中 i6'"l (!.fk!{{I\西瞥〉一章

15一 1 8 節上 > (Colossians 1.1 5-1 80 in the Light 01' Jew ish Mysticism and 

Gnosticism ) ) í肢 NTS35 ( 1989) ，真 1 83-20 1 0 

40 參見本魯第二ì;ï第二飾的:Nt渝。

4 1. Hurtado' <獨一的神，獨一的主) ，頁 48 0

42 參見i:l\苦 心的成中的基督;命} ，頁 325 注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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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時代的錯誤 2 因為對於公元一世紀的猶太人來說 ，

這個術語沒有任何意義。的

(三)對於我們的問題來說最好的答案 3 莫過於審

視人格化的語吉一一神聖智慧只是盲說上帝智慧和上帝 260

行動智慧的途徑。

(1 )這種充滿活力的隱喻與希伯來的詩歌與意象是

緊密相關的。舉例來說 ， {詩篇》 八十五篇 10-11 節有這

樣的描述\公義」與「平安」故此親吻 。《以賽E書》

五十一章 9 節使用了人格化的比 11俞\主的臂膀啊，興

起 3 興起 ，以能力為衣穿上 J 0 44在 《約瑟與亞西納書》

Uoseph and Asenath) 十五章 7-8 節中， \懺悔」被描繪

成「至高者的女見......所有處女的守衛者......處女 3 美

麗純潔、樸素溫柔」 。 “這就是人格化的語吉，熟悉這些

語吉的猶太人一定會用同樣的方式去理解描述智慧的語

吉。在《便西拉智商11 > 二十四章 3 這種隱喻的用法也很

多，其本質也無不同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 ， {便西拉智

商11 > 二十四章本身就把神聖智慧等同於妥拉 ， 然而這個

時期大部分的猶太人雖然尊崇妥拉，卻無意將其視為神

靈， 他們把神聖智慧視為妥拉，是因為他們斷吉上帝的

智慧存在於妥拉 ， 只有在妥拉中才能看到上帝的智慧 。

(2) 這一時期的猶太作家不僅認為智慧獨立於上

帝，而且認為上帝的道(話)、上帝的靈、上帝的榮耀、

上帝的名都是獨立於上帝的(如 《所羅門智商11> 18:15 ; 

緝毒篇> 139:7; {以諾一書> 39:7, 9, 13; {米示拿先

賢集> [Abot] 3 . 2) 。 “難道這些都是「自立化的存在J 嗎?

的 r r l'l'f1!l迫 11目概念是介於 「位格」與「屬性I:J之間而傾向於前者』的這一說

拉長最早來ilií\於 1哈納克 J (見 G. L. Presti齡 ， <早期教父恩的、中的上帝) [God 

in Pa1ris1ic Thollgh1; London: SPCK, ' 1952; paperback 1964] ，頁 xxviii )
44 更多的例子兒j~l著 <J]';成中的基督綸} ，頁 174-175 0 

的 Hurtado ' <獨一的神，獨一的主) ， 頁 47 0

的。 更多例子見打11著 〈形成中的基督淪} ，頁 129 、 133-134 、 2 1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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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不得不說，在猶太教的思想中，

已經出現了三一或是三一、甚至是五一的概念!傳統的

猶太教思想對基督教的三一學說非常抵制，由此就可以

知道，認為保羅那個時代的猶太人將智慧作為「自立化」

存在的說法，司信度有多少了。認為智慧威脅到了猶太

教的一神論 3 這裹的錯誤在於把描述智慧的語吉看成了

對上帝的超驗性逐漸強調的必然結果。這樣一來，在遙

遠的上帝與他的子民之間 3 就有必要存在一種可見的媒

介 。 47然而 3 相比而吉，人格化語吉的功能，是為了更好

的表達上帝的內在一一這是表達上帝離我們很近的一種

主式，上帝離我們很近，但並不妨礙其超驗性 。 因此，

上帝的靈就是上帝的顯現(詩 139:7) 。上帝的話就是上

261 帝在理性吉說中的自我敢示。上帝的榮耀就是當上帝顯

現的時候人用肉眼可以看見的東西。如此等等 。 48智慧也

是這樣。舉例來說，在《所羅門智商11>十章中，上帝救

助世人的功勞是歸功於智慧的 。 因為智慧是言說上帝與

他的創造物、與他的子民進行溝通的較為簡單的方式 。

上帝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他的智慧中做事 。 智慧表現著上

帝 2 對智慧的描述更多地體現看上帝本身。如果我們要

用後來的範疇， 最多我們只能說二一一一超越的上帝與

內在的上帝 。

(3) 所有這些在相同的作者們不斷的強調中得到了

證實 上帝自己就是一個行為主體 2 而「智慧」只不過

是他做事的方式，這一點很清楚。舉例來說， ["主蹋人

智慧 i 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J (鐵 2:6) ; ["所有的

47. W. BOllssel & H. Gressman n ' <希馴化|時代l庇朗的猶太宗教) (Die Religioll d，由

Judais lII ;111 späthellell凹tisch的 Zeitalt訓， HNT 2 1; Tübi ngen: Mohr-Sicbcck, 
1996 ) ，這本前吉及「既有中介存在， 他們在上帝與人之間 ，而上帝已變科

遠離這個世界 J (頁 3 19 ;也段話也見引於 Hen阱 ， <研太教與希臘化) , 

卷一 ，頁 1 55)

48 參見 Thoma ' <猶太教的主~1~教訓學) ，頁 124-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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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都來自主並與主同在J ( <便西拉智商11 > 1:1) ; ["儘

管我們說了很多，但是永遠不能窮盡，我們昕有的吉說

匯成一句話 r他是全部.1 J ( <便西拉智訓> 43:27) 

「上帝是智慧的指引者，甚至是智慧的修訂者 J ( <昕

羅門智商1/ > 7:15) 等等。 49猶太一神論的這種語言有一個

非常確定的前提，那就是對智慧的大加歌頌不會威脅到

一神論的信仰 ，因為這種歌頌並沒有賦予智慧獨立的神

聖地位。

簡而吉之，對於這一時期典型的猶太人來說 ， 神聖

智慧是表現上帝的自我成示的途徑，是吉說上帝的意願

和目的的途徑，這些意願在創世過程 ， 尤其是在妥拉中

都得到了展現。

這就是第一代基督徒在諸如 《哥林多前書》 八章 6

節和 《歌羅西書》一章 的節及以下這樣的段落中使用的

關於智慧的比喻 。 如果情況果真如此，那麼這些比11俞是

如何指向耶穌的?這襄也有三點可供參考 。

(一)一個神聖的存在 ，一個「獨立的神靈J ? <歌

羅西書》一章 的節及以下的語吉似乎可以這樣理解，這

也很自然，假如以我們今天認為自然的方式去理解的

話。但是保羅是怎樣理解這一段的?他也認為那個作為

人的耶穌基督 3 從創世的開始就與上帝在一起嗎? 50因為

從表面上來看 ，這是這段話最自然的理解方式 。 如果是

這樣的話，我們就有7兩個神! 一一不是二一，而是二 262

神論一一是多神論而不是一神論 。 如果以這種方式堅持

「自然的理解J ' 那麼對 《哥林多前書》 人章 6 節和 《歌

羅西書》一章的節及以下的理解就變成了可選擇的:因

49 進一步討論參YM:1i務。已成中的基脅論) ，頁 171 -173 .

5。在這一階段，是否有一個關於耶穌與基督相區別的論斷一一這些論斷接受，正在

督的前存在但不接受耶穌的 ïìíJ存在乎沒有證據表明保絲做7追樣的區分或

有J2:做i;;[樣的Ifff!分 ﹒<nJ林多的磁) j\草 6 節的 「一個主」就赴月1\ 血事基督 ，

也就是耶縣(林jjíJ 12:3 ;胏 2:10-11 ) ;至於 〈歌經商會) ， 悄況也是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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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 《哥林多前書》 八章 6 節的前半部分，保羅首先說

的是「我們只有一個上帝，那就是父」 。 保羅的一神論

思想並沒有因為他接著說「還有一個主，那就是耶穌基

督」而改變。在《歌羅西書》 一章 15 節及以下中 ，第二

句話很「自然地」應該這樣理解:基督是第一個被造物

(頭生的) 。這無疑是對阿里烏主義{Arianism} 的當頭

一棒 !此外 3 歌羅西頌歌的第二部分也不應該被忽視，

因為它聲稱耶穌是「從死襄首先復生的 3 使他可以在凡

事上居首位 J {1:1 8} ;他的 這一優先的地位是他復活的

結采!緊接著這一旬) r 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

襄面居住 J )這「很自然」就被理解成某種形式的基督

桐子說! 51 

有一點十分清楚 這是詩 、 是歌的語言，不是已經

成熟的神學的邏輯。以成們今天的古式去理解這些經文

的樸素、直接的含義 3 一定會造成接讀。所有這一切經

文都需要放到那個時代的背景中去，而不是帶著傾向性

去讀》好像試圖為接下來幾個世紀關於基督論爭論而寫

的神學論述 。當我們切實把這些經文放入第二聖殿猶太

教的背景中時，我們實際上是把這些經文放入了一個智

慧的詩化形象的背景中 2 上文巳對此做過考察 。

那麼，把這些詩化的語吉用在耶穌身上 3 有何重要

的意義 ?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在於:對於早期猶太基督徒

以及保羅的猶太追隨者來說，這種語言的使用不會造成

任何麻煩 。 在這一階段 2 矛盾全部集中在律法身上，而

不是基督論 。 很顯然 3 這種語吉的使用不會威脅到猶太

教的一神論。很顯然，耶穌基督也不會被認為是獨立於

上帝的另一個神聖的存在 。這襄並沒有新的形而上學的

引 進一步討淪參見1:11著《形成中的基脅論> '頁 124-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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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實體」就是自我敢示中的上帝，沒有上帝之外

的甚麼 。 52

(二)自立化 但是這一術語是我們這個時代 263

的 3 不是耶穌生活的時代的 。 「自立體」這個詞的發明 3

是後期教父們為了把諸如 《歌羅西書》一章 的-20 節這樣

的殷落塞進三一的神學框架 3 由此賦予一個舊詞以新意

義。這個新詞並非出自 《歌羅西書》一章 的-20 節 ， 而是

為了解決後來由諸如 《歌羅西書》一章 的-20 節這樣的段

落造成的神學問題。

(三)還有一種可能性是 ， 對於猶太讀者來說，在

耶穌身上使用的智慧語吉 3 與描述諸如「正義」 、 「懺

悔」的詩化語吉一樣，不會引起困擾。他們使用同樣形

像生動的比喻來形容神聖的智慧，來表達妥拉對他們的

重要性 。 他們認為第一代基督徒在耶穌的問題上與他們

是一樣的。希臘化猶太人渴望向同情他們的外邦人解釋

或推薦他們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3 他們會這樣說 :如果你

想要得到隱藏在世事背後的智慧， 如果你想知道宇宙間

無處不在的固有的基本原理，如果你想要得到上帝為了

至善賜給人類的智慧， 你就要在律法中尋找 。 這些猶太

人會發現 3 第一代基督徒與他們昕做的是一樣的 如果

你想看到上帝的智慧最完整、最充分的表達，你就在耶

穌基督身上尋找 。事實上 ， 這正是保羅在 《哥林多前書》

一章 24 節、 30 節中表達的主題 。 保羅對追求智慧的哥林

多人說 r猶太人要神蹟，希臘人求智慧， 我們卻是傳

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

52 參見 N. T. Wrig1訓 ， ({歌給西i!r> 一擎 的-20 節的持與州學) (Poetry and 

Theo1ogy in Co1ossians 1. 15-20 ) ，絨 NTS36 ( 1990) ， 頁 444-468 '作者認
為 ，位一段應該做混為「基督綸一神淪J 的表途，也就是說，迫種2基督淪是

在「猶太。IJI1t-神(喻的框架肉 J 的1T:llì:中(頁 459-463 )

373 



分道揚盟黨

但在那蒙召的 2 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為上帝

的能力 3 上帝的智慧 J (林前 1:15 -20)

概括來說，在這襄我們看到第一代基督徒如何延展

猶太教語盲和範疇。把人格化的神聖智慧比作妥拉是一

回事，但是把神聖智慧比作一個有生活記憶的人，就是

另一回事了。然而儘管如此，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實卻

仍然是，這種做法似乎尚未被看作是一種威脅。因為沒

有跡象表明在保羅的時代 3 這種智慧基督論打破了猶太

教智慧神學範疇的界限，或是對猶太教的一神論造成了

威脅。

六、耶穌與聖靈

在考慮基督教初期基督論的重要性以及它與猶太教

一神論的關係的時候 3 我們需要簡單間述一下其他兩個

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第一代基督徒是如何理解耶穌與

上帝的靈之間的關係的。

264 (一) 有一點相當重要，那就是保羅和其他人在談

及「聖靈J 的時候開始使用「耶穌的靈」、「基督的靈j 、

「上帝之子的靈」這樣的說法(徒 16:7 ;羅 8 :9 ;加 4:6 ; 

蜘 1: 19 ;彼前1: 11) 。我已在其他著作中試圖思考這一

發展的重要性 耶穌成為聖靈的一種定義方式一一聖靈

作為上帝的力量鼓舞著耶穌的傳道事業; 耶穌的生平與

傳道的特點成為聖靈存在的試金石一一只有這種表現了

耶穌品性的力量才會被視為聖靈 。 53但是耶穌與聖靈之間

的關係的這種維度，並不是這襄要討論的問題。這襄要

討論的問題是 3 這種吉說的方式仍然在猶太教的範閻

內一一聖靈可以與任何一個被聖靈充滿的其體的人相聯

繫一一《路加福音》一章的-17 節預吉施洗約翰的出生時

53 . m一步付;命參見ttU辛苦 〈耶穌與盟氫> '頁 3 18-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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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的敘述 「從母腹襄就被充滿了.....他必有以利

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 。」

(二)但是保羅走得更遠。他似乎把基督等同於聖

靈。因此在《羅馬書》人章 9-11 節，保羅這樣說 í如

果上帝的靈住在你們心裹，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

了 。 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

們心裹 ，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 。」在這殷

話裹，保羅先是談論「上帝的靈住在你們心襄J '緊接

著又說「基督在你們心襄J '顯然是把聖靈等同於基督

的遲了 。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的節一一「末後的亞

當(基督)成了叫人活的靈 J '這「叫人活的軍」通常

被描述成聖靈(如《約翰福音》六章的節和《哥林多後

書》三章 6 節所述) 0 54乍一看，這似乎是本章第五節已

經討論過的問題的又一個例證 ﹒ 上帝的靈 ， 就像上帝的

智慧一樣，被認為是上帝表現自己的內在性和行為的一

種途徑(如《詩篇.> 33 :6 '日9:7; <以賽亞書.> 63:9-14 ; 

《所羅門智商!I '> 9:1-2 , 17) 。仍然而 ，這是有區別的 。 神

聖智慧是在基督復活之前(在創世之初 ! )就等同於基

督的。但是耶穌與靈的關聯建立在耶穌復活之後(參看

《羅馬書.> 1:4) ; í末後的亞當」成為「叫人活的靈」

(林前的:45) 。此外 3 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把耶穌的

亟等同於聖靈，似乎存在於信仰者對上帝的救螃力量的

體驗之中 。因此 3 在 《羅馬書》人章 9-11 節中出現了「基

督在你們心衷」與擁有聖靈之間的對比 。在《哥林多前

書》 十五章 的節中 ， 升天的基督成為「叫人活的靈」

54 參見~:H文 < ({哥林多的;作》 才五平的 ilîi一一末後的亞，池 ， 給予生命的靈〉

(1 Corinthians 1 5 .45 一 Last Adam, Iife-giving spirit ) ，.í攸 B. Lindars & S. S 

Smalley 盟員 ， <新約中的基督與盟軍一一紀念莫爾研究紋> (Christ and Spirit 

;11 Ilte New Teslamenl. SlIIdi自 il/ HOl/orofG. F. D. MO l/le; Cambridge Universi旬，

1973 ) .頁 124-141 。

55. <形成中的拉伯論> . 頁 3 17 Æ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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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基督成了叫人活命的上帝的力量。這也就是說 3 保羅

並不認為信仰者是分別經驗聖靈和基督的，而是把聖靈

265 作為「基督的靈」來體驗的，是在聖靈中、通過聖靈來

體驗基督，並且把基督作為聖靈來體驗的。以人類的經

驗來說，神聖者留下的印象不那麼容易區分。同時，我

們已經看到 3 不用提到聖靈，就能表述基督與上帝相聯

擎的作為主的角色。 56

(三 ) 此外，我們在耶穌與聖靈的關係中看到一種

動態，這使得保羅在表述這種關係時十分謹慎 。這一點

在 《羅馬書》八章 11 節表現得最為明顯，在這襄保羅有

意避免這兩者間的直接比較。保羅並沒有這樣說 I如

果上帝通過聖靈讓耶穌復活，那麼他也會以同樣的方式

讓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相反，保羅用了一種令

人困惑的表達方式 I然而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的靈 3

若住在你們心裹，那叫基督耶穌從死人中復活的 3 也必

藉著住在你們心里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

來。 j 保羅這樣做顯然為了避免一種簡單的陳述一一耶

穌的復活是聖靈的力量 、而不是基督的力量造成的。~

人的死襄復活可以歸功於聖靈，但是基督的死襄復活不

能簡單歸因於聖靈 。另外 《羅馬書》六章 4 節也表明了

這一點，雖然沒有八章 11 節說的這樣清楚 I就像基督

因著靈從死襄復活 3 我們也可以行在靈中 J '這襄保羅

顯然也是為了避免直接的比較。在 《哥林多前書》 十五

章 的節中 ， 保羅似乎避免把復活的耶穌描繪成「靈性的

身體 J '即由聖靈復活的身體，儘管這一段討論的就是

復活身體的本質這一問題 。 保羅的觀點似乎是:聖靈與

基督的關你與聖靈同其他復活的人類的關于丹、並不相同 。 57

56 參見本在第 l-î;ïZ!'l 1周至五怖的討論 。

57 參看上文，頁 252-253 ' 在那衷于.lW'J已經指山 保線的5TI當基'的論試問保留
基好的獨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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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點上，保羅的智慧基督論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 很

顯然 2 保羅認為基督完全等同於智慧，基督毫無遺漏地

吸取了神聖智慧的角色;而基督與聖靈之間的關係並不

完全等同。

很顯然，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是這麼容易能夠說清

楚的 2 還有待於進一步發掘。如果上帝的靈(聖靈)

上帝的智慧(神聖智慧)完全等同於基督 3 那麼基督教

的思想應該是向二一 (而不是三一) 的方向發展，而耶

穌也應該這樣被理解一一為了展現上帝的內在性，耶穌

完全「接過了」聖靈、智慧的角色。在超越的上帝和內

在的上帝這個猶太教「二一」中，耶穌應該被視為內在 266

的上帝，而內在的上帝就是基督一聖靈。 58但是事實是 :

耶穌與聖靈雖然在功能上有重疊之處，但是並不完全一

致 3 這使得第一代基督教神學家們意識到，即使神聖智

慧的角色與基督相同，聖靈的角色與基督還是有差別

的 。換句話說，儘管第一代基督徒意識到了基督與上帝、

基督與聖靈之間的這種關係 3 但是基督教並沒有向二一

的方向發展，還是走向了三一 。"

簡而盲之，我們似乎仍然在傳統的猶太教範疇中談

論上帝 。但是早期基督徒在運用這些範疇時已經開始有

所引申 3 而這些引申逐漸引起了傳統猶太教神學的不滿 。

七、作為上帝的耶穌

在上述討論中，還有一個問題未能徹底解決。這個

問題是:保羅以及第一代基督徒是否認為耶穌是上帝 。

58 更為激進的表述參見 G. W. H. Lampe ' <作為聖靈的上帝 一九七六年巴揖

'l.'i叮1講座> (God as Spiril: Ihe BalllplOIl Leclllres 1976; Oxford Universi旬， 1 977 ;
London: SCM , 1983 ) .:r.且還暗示過基督教的三一論並沒有脫離猶太教的一

神渝 ， 因為猶太教對上帝的理解本身就是二一的 ，參見本的第十二章第三怖
的討論 。

59 參見她若〈形成中的基督淪> ' 頁 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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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lrlOS 這個用語似乎暗示若從雅威的範疇直接到達了高

升的基督這裹 ， 但這並不妨礙一神的信仰，基督作為主

與末後的亞當作為主 ， 都是一樣的性質 。 把基督等同於

神聖的智慧(儘管神聖的智慧被認為是上帝自己的自我

敢示) ，並不會立即讓猶太人不安，因為他們同樣認為

把這神聖的智慧等同於妥拉。把耶穌等同於聖靈，與道

成肉身的概念並不一致， 而是指耶穌被聖靈充滿而聖靈

是高升的基督繼續與他的門徒交流的手度。即便拋開所

有這些 3 還有一個問題.保釋是否直接稱耶穌為 「上帝 J ? 

或是對耶穌行只合適於對上帝行的敬拜?

(一) 保羅把耶穌稱為「上帝J 的一個看來最有力

267 的例證出自《羅馬書》 九章 5 飾 。根據前文後理 ，這段

經文可以被看作是把基督等同於上帝的讚美詢 60

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以色列)

他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上帝。

然而，這襄按另一種旬讀 在前一句話之後，可以有一

個停頓，即

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他在萬有

之上，上帝啊，他永遠值得稱頌 。

仔細考慮一下， 似乎後一種陳述更便於理解。( 1 )把基

督作為上帝來稱頌，這一點在保羅的書信以及初期的基

督教中沒有其他相應的敘述。 6 1 (2) 這一段經文是完完

60 參見血JI C. E. B. Cranfield ' (綠馬1"!D (Rolllans, ICC; Edinburgh: T. & T. Clark; 

2 vo ls. 1975 , 1979) ， 頁 464-470 .
6 1 在經!有的時候 ， 我退紛以親自查對了梵蒂岡抄本 (Codex Vaticanus) 其中

在「肉!1!I J - ，)f，J後有一點叫1'1 ，池，於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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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猶太式的 r基督」出生於以色列人 ，是屬於以色

列的 i 在這段話的末尾 ，猶太人保羅以完全猶太人的方

式感謝上帝賜予了他們基督，賜予了他們這種特權。從

這毆話的語氣來看，保羅書信的讀者不太可能把這段頌

詞看成是對上帝以外的其他人的讀美。 (3) 頌詞說「上

帝在萬有之上 j 。這顯然是描述獨一神，這個上帝就是

猶太教一神論中的那個至高上帝(參看林前的:28) 0 <羅

馬書》九章 9-11 節 . 第一段末尾的讚美詞似乎籠罩在同

一種情緒之中 只讚美上帝。所有這些表明 : 保羅仍

然堅持著猶太的敬拜形式 3 他的思想仍然在猶太教一神

論的範疇之內，保羅並沒有以挑戰猶太教一神論的主式

去思考基督。 62

(二) 保羅是否敬拜耶穌或是向耶穌祈禱?掛塔多 268

認為 3 答案是肯定的 2 並且認為， r早期基督教群體對

耶穌的膜拜式崇敬 ( cultic veneration) J 是基督徒修訂猶

太教一神論的決定性因素。正是對基督的宗教禮敬，使

得基督教對於神聖代理(神聖智慧的形象等)的使用有

別於猶太教對於神聖代理的使用 。

這一革新最初出現在早期基督徒的禮敬生活

中。在這種禮敬中，高升的基督分享了以前只有上帝

才享有的殊槳 ， 早期基督徒在猶太教一神論的範嗜內

進行的變革實際上是某種二一模式的宗教禮敬。 63

62 用 「上帝」來指秘耶穌 ， 這在後來(後保羅時代)益發清楚 ， (提多拒1> 二

葷的侃一一 「並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J ; 惱管

我們必線指出 |蚓於上帝的 「榮耀J 的改論仍然附近於智t~基督淪一一即耶

穌基督被視為上帝的可見的顯現 ， 上帝通過耶穌基督緻現自己 ， (參見.f:ll著

〈形成中的正是1'1論> ' 頁 345 注 87) . 1，削於 《約翰禍音> - ï;î 1 仰、 1 8 節 ，

二十ï;ï 28 飾， 參見本掛第十-u第六怖的前1淪 ﹒

的 Hurlado ' (獨一的神 ， 獨一的主> ' 頁 11-14 、 1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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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點上我不懷疑赫塔多是正確的一一就更長的時間

段來看。“我覺得有一點是可質疑的 對於最初期的階

段 2 對於第一代基督徒的神學和敬拜儀式 ， 這樣說是否

合適?

赫塔多引用了兩個主要的證據一一- (1) 早期基督教

的頌歌; (2) 對基督的祈禱詞 。 “( 1 )然而問題在於﹒

赫塔多所引用早期基督教的這些頌歌(排 2:6-11 ;西

1:1 5-20 ) 是關於基督的頌歌，而不是給基督的頌歌 。 最

早而最明顯獻給基督的頌歌例子 3 就是 《敢示錄》 中的

頌歌，這是 《新約》 中最晚的文獻之一 (如I {敢示錄》

5:心 10) 。“ (2) 就對耶穌的祈禱詞而吉，赫塔多引用了

《使徒行傳》 七章 59-60 節:司提反呼籲主說1"求主耶

穌接受我的靈魂! J 在保羅的書信中 3 赫塔多引用了 《哥

林多前書》 十六章 22 節1"主必要來」 。 然而，在 《哥

林多後書》 十二章 8 前中，保羅使用了這個表示「求，

勸告」的動詞 (parakaleδ) ) 這個詞不是通常用來表示

祈禱的動詞 (deomai) 0 {哥林多前書》 十六章 22 節更

像是一種祈求，而非祈禱 。 更典型的解釋是保羅昕認為

的 祈禱是通過基督向上帝的祈禱(羅 1:8 ) 7:25 ;林後

1 :20 ) 西 3: 17) 0 67 

赫塔多選舉了保羅書信的例子:在保羅書信的開頭

64 進一步討論參見本也;第十一章第 |到飾 。

的 Hurtado ' (獨一的神 ，獨一的主> '頁 101-108 。赫塔~(頁 1 08-1 1 4 ) 回

間的另一段材料如果沒有的兩段則沒有價值 。 參見 R. T. France ' (耶穌的做

拜 基督論討論中做忽視的因素) (The Worship of Jesus : A Ncglectcd Factor 

in Christological Dcbatc?) 誠 Rowdon 鍋， (主基替基督論研究> ' 頁

17-36 • 

66 赫I苦多也引用了 〈以 ，I~ )好的五1;'1 19 節一一「當用詩話、頌詞 、 靈歌彼此

對說， 口咱心和1 Jt!l損失主J ( (獨一的神 ，獨一的主> ' 頁 102-103 ) ;但

是越濃指控品的價值並不清楚，參見本{~}第十一章第凶飾的討論 。

67 星接見 C. F. D. Moule ' ( 'I'i'1反對基督;淪術ZE使用的影響) (The Influence of 

Circumstances on the Usc of Christological Terms, 1959 ) ， 城 《新約給釋文集〉

(Essays ill New TeSlamell1 lllleqJrelalioll ; Cambridge Universi旬， 1982 ) ，頁

165-1 83 '在此參見頁 166-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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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一神， 一主

和結尾一一一「從上帝我們的父和我主耶穌基督來的恩典 269

與平安J ; 68還有其他一些類似的祈禱文 ， 如 《哥林多後

書》 十三章 14 節一一「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蔥、上帝的

慈愛、聖靈的感動 ， 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J ; { I岫撒羅尼

迦前書》三章 11-13 節一一「願上帝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

耶穌 ， 一直引領我們到你們那襄去 i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

相愛的心 ， 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如同我們

愛你們一樣」 。 我們對這些話非常熟悉 ， 但是我們不能

因為熟悉就忘卻了曾經使用這些話的人以及這些話的驚

人特點 。 我們還應該指出這些話中存留的張力﹒耶穌被

認為是主 ， 是上帝「右手邊的人J ) 但是他的存在一點

不會毀損上帝本身的榮耀 。 很顯然，高升的耶穌以主的

功能與獨一神發生著關聯 。 但是 ， 耳

太人觀念中得上帝榮耀的英雄;但是究竟超越到了何種

程度，我們並不知l曉曉 。 諸如在 《哥林多前書》 十六章 2泣2 

節中那樣向耶穌的析求 》 我們就會想起例如 《馬可福音》

十五章 35 節中 3 闡繞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猶太人顯然認

為 2 耶穌在十字架上會是在叫以利亞 。 因此 ， 在這些敘

述中，我們不能確定基督的地位 。 是不是如本書第十章

第二師昕討論的那樣一一得上帝榮耀的英雄可以參與最

後的審判 P 或者如本書第十章第四節討論的那樣一一耶

穌是新人類的原型，主處於上帝之下、萬人之上?耶穌

是否被構想成上帝的新家庭中的長子，是上帝與人之間

的中介?對於耶穌的崇敬(這襄按赫塔多的用詞)之詞

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後來基督徒對於馬利亞和其他聖人

的崇敬之詞? 69 

68. Hurtado ' (獨一的神 ， ~一的主> '頁 1 05-106: (絲馬拉> - î;ï 7 飾 ; (司

林多 lìtr吧ì) - ï ;î 3 節; (哥林~{是i!n -î;ï 2 節; (川11立太位》一章 3-4 飾 ，

〈排立比l~f> - î ;ï 2 飾; (勝利 I"J會〉二位﹒

69. .(:E縱馬的H守候，我~'~8-~一些天主教的學生就天主教給予馬利亞的崇敬進行了

探討 。 我說 「我館、你們崇敬( vcneratc ) 馬利亞，但是並不做知 ( worsh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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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揚草草

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 3 在最早期的《新約》作品中 2

已經存在著一種傾向一一基督徒正趨向在具正意義上敬

拜高升的基督。這也是赫塔多討論的重點。然而，仍然

不太清楚的是，我們是否已經可以說基督徒「敬拜」高

升的基督，或者是否我們在這些段落中看到的是一種才

開始的新發展 。 很顯然，我們在《新約》 作品中的確遇

到了這些用法 i 問題在於，對基督的敬拜最早是從哪襄

270 開始的?關鍵問題是，以上討論的問題並沒有對保羅的

同代人造成疑忌和憂慮 。 在這一問題上的沉默，並不是

因為目前我們還沒有辦法得知猶太人對早期基督教神學

的態度 ， 相反 ， 從第一代基督徒的文獻中，我們已經清

楚地看到，保羅認為律法是那些極端推崇猶太遺產的人

爭論的焦點 。 那麼 ， 如采保羅的基督論真的引起了他的

猶太同胞的爭論，戚們肯定就已經在保羅自己的書信中

看到了這一點。證據的缺乏使得討論滑向另一個古向

保羅的基督論以及早期基督徒敬拜基督的語言並沒有冒

犯信仰一神論的猶太人 。 就保羅和他的猶太同胞而育 ，

早期基督徒對耶穌的禮敬仍然在猶太教一神論的框架

內，沒有超出上帝對世界和他的于民的職權範閣 。 在這

個階段 ， 在基督論問題上的分道揚錦還未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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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J ; 他們回答說 「並不是這樣，我們做拜她 ， 但是並不祭知 ( adore l 她 ﹒ J

亦見上文，其 255 (過稿)

第十一章

基督教是一神論嗎?

基督論的首回重要爭論

至此 ， 我們已經審視了第一代基督徒，尤其是保羅 3

如何試圖通過從第二聖殿猶太教直接拿來範l疇，或者通

過適當改變這些範疇，來表達他們在耶穌身上發現的意

義 。 這些範疇中最重要的是 復活、高升及參與神聖功

能、主、亞當、神聖智慧、聖靈 。 所有這些範l疇都為在

語吉上、概念上陳述耶穌的獨特性，作出了至關重要的

貢獻 。 這些範疇成為了建構基督論的重要因素，聯合在

一起 3 就使基督諭超越了原來在猶太教框架內關於神的

代理人、或是關於神的自我吉說的各種說法 。 但是 3 這

些仍然是典型的猶太教範疇 ， 與希臘化文化有著截然的

不同 。 早期的基督徒對這些範疇的使用 ， 仍然停留在猶

太教一神論的界限內 。 至少沒有跡象顯示 3 在基督教的

第一代 3 試圖吉說耶穌的重要意義給猶太教的一神信仰

造成了麻煩 。 以我們幾吹提到的舊皮袋盛新酒作比 il俞

即使舊皮袋被新酒撐大 2 重要的卻是，舊皮袋並沒有破

裂 ， 仍然在盛酒 。

然而，早期基督論對猶太教範疇的使用一直持續到

保羅之後 。 舊皮袋並沒有破裂 。 的確 ， 在基督論的問題

上，基督教和猶太教分道揚練了 。 但是 ， 這一分裂是何

時發生的?是在何種情況下發生的有為何發生?有發生

的必要嗎 君 這些基督教作者和基督教神學家是否拋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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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教的一神論?我們限於本章篇幅 ，僅能選取對主題

有過直接論述的 《新約》 作者 ，討論他們的主要觀點。

272 一、《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 中包含著令人驚訝的混雜的基督論，

尤其是前兩章。

(一)智慧基督論 《希伯來書》一章 1-3 節對智

慧基督論的表述令人吃驚。它吸取了亞歷山大里亞猶太

教中關於智慧和邏各斯的神學， 1而這種神學在《所羅門

智商11 > 中、在斐格的著作中 ， 體現得尤為突出 。 2

《希伯來書》一章 2 節.

上帝就在這末世藉若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他

為承受萬有的

比較斐洛的論著 《誰是神聖之物的繼承人 ? > (Who 

is the Heir 01 Divine Things?) 。

《希伯來書〉二章 2 飾.也籍若他創造諸世界。

比較本書第十章第五節開於 《哥林多前書》 八章 6

飾和 《歌羅百書〉 一章 的 飾的吉爾述。

《希伯來誓》一章 3 飾 他是上帝槳耀所發的光輝

(apaugasma) 

《所羅門智商o 七章 26 節 她是永恆之光的光輝

(apaugasma) ， 是上帝之工的無暇鏡子 ...

l 在斐絡的思想中 ，過(邏各斯)是主導性的純的 ， 而智 ;經(*菲亞)大致不

過有時作為邏各斯的發體 ， 當以女性形象做比方的時候 ， 即可到~迫fl!l iIiìl昀更

為合適(參牙?如 〈淪逃走與':;;H盟) [Dejilga el il1vel1lione] , 97 、 108- 109 ; (;';淪
哥~:) [De SOlll l1iis] 2.242, 245 ;進一步討論兒1:11著 〈形成中的基督綸) ， 頁 326

注 34 、 340 注 24 ' 
2. 詳細I ，'j;t論見1:1\著 《形成中的基督淪) ，頁 166 、 207-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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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輩基督教是一神論嗎?

《希伯來書》 一章 3 節 :

他是上帝本體的真像 (charaktër)

斐洛， <:論栽種> (De P/antatione) 18 章

真像 (charaktër) 是永恆的道。

《希伯來書〉 一章 3 節 :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pher.δn tapanta) 。

斐洛， (.論栽種> 8-9 章將邏各斯稱作托住萬物的文

撐物。

《希伯來書》 作者的寫作思路，顯然與保羅寫 《哥林多

前書》 八章 6 飾、 《歌羅西書》一章 的節及以下的思路

有相同的邏輯， f盡管《希伯來書》的作者更充分地依靠

了希臘化猶太教的神學。 3我們大概不得不從《希伯來書》

襄得出同對保羅作品一樣的結論 。基督被視為上帝敢示

的高潮(來1:1-2) 。 在猶太人的智慧神學中，神聖智慧

是吉說上帝完全自我敢示的途徑 3 要理解上帝、理解上

帝對他的造物以及對他的于民的意願及目的 3 這是最佳

的途徑 。 4 <希伯來書》像保羅的作品一樣 3 認為神聖智

慧 已經最完全最終地、確定無疑地體現在基督身上了 。

與此很相似的 ，是《希伯來書》一輩 8-9 節及 10-12 273 

節襄引用《詩篇> 0 8-9 節在論聖子的時候 2 有一種模糊

性一一「上帝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J 、「上帝是

你的王權J ; <希伯來書》一章 9 節是引用 緝毒篇》 四

十五篇 7 節，這襄也有模糊性一一[昕以上帝，就是你

的上帝 3 用喜樂袖膏你j 。換句話說 ， 即使把一個人當

做「上帝j 來強調 ， 也不會減損上帝的「神性J ' 上帝

3. 1這瓜的觀點誰不依賴於 〈希伯來拉冷 的作者是否知道斐灼的措辭 ， 見上文 ，

頁 11 5 (過碼)及注 53 ' 

4 參見本世;第十拉第五節的討論 ， 參見躺著 〈形成中的基督淪) ，頁 1 68-1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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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那個被尊為上帝的人的上帝 。相似的敘述還見於 《哥
林多前書》 八章 6 節(一位上帝 ..一位主....) 0 {希

伯來書》一章 10-12 節也是一樣 3 它應用了《詩篇}-o

二篇 25-27 節一一「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卜在 《詩
篇》中，上帝顯然是作為造物主被強調的。但是在《希

伯來書》一至三章中 ，說到基督時的智慧語吉， 都為了

表達一種信念一一基督體現了上帝作為造物主具有的造

物能力。 5

引用經文 、引用智慧簡言 3 都顯示出早期基督徒的

感受 如果沒有諸如此類的文本置換(雖然會引起爭

議) ， 就無法表現基督完全神聖的意味 。

(二)直當基督論 《希伯來書》 開篇這幾飾的

主要目的，是表明基督的地位優於天使(1:4-8 ， 13-14) 。

二章 4 飾的敘述也有相同目的，在整部《新約》中， {希
伯來書》 的亞當基督論最為清晰 。《希伯來書》二章 6-9

節顯然意圖展現 《詩篇》 八篇 4-6 節的目的一一上帝對人
類的設計只有在高升的基督襄才能實現。

但在〔經上〕某處證明說(詩 8:4-6)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人子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

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使萬物都月且在他的腳下。

但是作者立即指出 3 這一目 的還遠遠未完成-

5. I捌於這些文本的討論， 參見 Braun ' (希伯來{!r> '頁 38-44 ;參見 Attrid阱 ，
《希伯來f峙， 頁 5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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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輩 基督教是一神論嗎?

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神聖目的是要賦予人權力掌管其他造物，這還沒有最終

達成 。接下來怎樣 P

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 274

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 、 樂耀為冠冕 3

叫他因若上帝的恩 ， 為人人嘗了死味 。

換句話說 3 在人類(亞當)身上失敗的目的在基督身上

得以成全(最後一個亞當) 。這裹， I並賜榮耀尊貴」

指賜給基督一人 3 而詩篇作者則把這作為上帝在造男人

女人時對人類的意圖。

這一表述(他為所有人作了死亡祭)直接導致了《希

伯來書》基督論的另一個重要隱喻-一一基督是「元帥 J ' 

是「開創者 J (archëgos - 2:10; 12:2) 0 6之後又用起了
另一個相似的比喻 「先鋒 J (6:20; 只有《新約》中有

這個詞) 。 把基督比作元帥、開創者、先鋒，是指在眾

人之前，他開敢一條路讓眾人能夠追隨一一造條路很快

清晰起來 3 他率先進入上帝的顯現 ， I要領許多的兒子

進榮耀襄去」

更令人驚異的 3 是關於「子」這個詞的用法。在一

章 2 節中 3 基督被描繪成「子 J '這是完全的智慧基督

論 ;在一章 5 前中 3 基督也被描繪成 「子 J '而這襄引

用的 《詩篇》第二篇 7 節暗示著基督被指定為「子」

是在基督復活的時候發生的 (5:5) 。 此外 ， 耶穌作為開

創者的形象也與「受苦難得完全 J (2 : 10) 的說法緊密相

連。這也與「子」的基督論緊密相連 (5 :7-9 )

6 迫或訥是原始的基哲{渝，因為這一路11街除了在 〈使徒行傳〉三ï，I \5 節和五

î;ï 3 1 節外 ， 在 《新約〉 其他文獻中並沒有發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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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

求那能救他兔死的主，就應他的虔誠蒙了應允。他

雖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他既得以

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並

蒙上帝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

這一思想在兩方面的平衡也令人吃驚 - 即使是上帝的見

子， 也需要通過苦難學會順從，也才能得看完全。

凡是要評價 《希伯來書》基督論，要評價一章 1 -3

節 中完全的智慧基督論可能對第一代基督徒意昧甚麼，

有一點就相當重要 . 要注意，同一個作者談論基督，可

能既會用(一 ) ， 也會用(二)

(三)大祭司 然而在很多時候， {希伯來書》

最令人吃驚的 3 是在基督論中把基督作為麥基洗德之後

的大祭司，這就把前述的兩個相互矛盾的主題結合了起

275 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七章 3 節(這一基督論的分量

與智慧基督論的分量相近) 、七章 16 節(這一段也強調

了耶穌作為兒子受苦及復活的思想)

7 : 3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 、 無生之始、無命之終，

乃是土帝的兒子 2 是永遠的祭司。

7:16 :他成為祭司﹒ ﹒照著不能毀壞之生命的大能。 7

這裹的描述如同一章 2-3 飾的智慧語吉 2 因此， {希伯來

書》是寬泛的猶太教神學的一部分 。這襄用 《創世記》 十

四章中的麥基洗德形象，是寬泛的、憑臆想的 。 S這襄還需

要注意昆蘭十一號洞的麥基洗德殘篇( 11 Qmelch 9-11 ) 

7 見上文 ，頁 11 9 (過l，~)以民注 60 .

8 我 slfz不赴;混 〈希伯來{tf}知道 1 1 QMel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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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接受麥基洗德的時 間.....伊勒 (El ) 聖者將

行審判，就像在大街頌歌中寫得那樣 I伊羅興

(Elohim) 站在上帝的會中，在伊羅與中行審判 J (詩

82: 1 ) 。關於麥基洗德，大衛這樣說道 I願你從其

上歸於高位。伊勒向眾民施行審判 J (詩 7 : 8)

對我們目前的討論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這個麥基洗德

在最後審判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被稱為伊羅興。 9

還有一點與我們的討論相關， 1 0那就是《希伯來書》

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受了柏拉圖理型論的影響 (就像斐洛

一樣)一一一尤其在世界觀方面 ， 柏拉圖理型論認為真實

的世界在天上 ， 此世只是影子，是不完美的摹仿 。 在 《希

伯來書》 中也有相同的世界觀， 麥基洗德代表著天上的

祭司制度的理想 3 而基督被認為是這一理想的實現 。 11這

一宣稱實際上與《希伯來書》 的智慧基督論所作的斷吉

是一樣的。智慧代表著神聖的自我敢示的理想 3 它優於

通過先知得到的不完美敢示(1:1-3) ， 也優於天使 276

( 1: 4-2 : 18) 和摩西 (3 :1-4) 。基督就是理想成為現實，

他的死與復活打破了猶太教終未論的舊時代與新時代之

間的隔閱，使人類從影子走向柏拉圖哲學的現實， 從地

上走向天上。

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如果考慮到 《希伯來書》 的

哲學框架(至少是部分的) ， 那麼 2 在作者看來，智慧

9 當然 ， 伊羅!llt在 《都約〉 中即用來指天使或者各路車Hlll' 也椅上帝 ，參兒
BOB . 

10 參見本l!.r頁 11 5 (過碼)以及詮鈞 。 但是，假如!我們只是把它稍為猶太教的
天欣末日觀 ， 問題也還是一樣的 。

11 需要指出麥基洗德與上帝之子的苦JJi1!!'性。前赴原型-一麥基洗你還赴上帝之
子，板車H希伯來評〉 的智主主基督論，答案是上帝之子 ( 1:2-3 ) . 但是很快

〈希伯來Qr>的大祭司基督;渝，麥基ìJt德代表滑天堂的現1壁，或者說，典型

倫的祭司收任所代表的地上影子tlHIí;觸，基督是 í!m~M洗德的等改為絞
司，就像哥華基討t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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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二章 l 節的話 2 意義並不清楚。「榮耀的主」

當然是主基督論(妙rios christology) 的例誼 ， 但是考慮
到主基督論和亞當基督論的廣密聯繫(我們已經指出

過) ， 1 2榮耀也可以指亞當﹒耶穌正是恢復了亞當榮耀的

人一這榮耀是上帝造亞當時賜予人類的 ， 但是亞當曾

經失去了它(參看《羅馬書) 3 : 23) 。在保羅那裹， r信
王耶穌」最好被理解為「對耶穌基督的信仰 J (加 2:16 ) 。
但考慮到《雅各書》與保羅強調的重點不同(雅 2:17-26 ) , 

那麼 《雅各書》 用這個詞來指基督的信仰 ， 即基督的忠

誠 (faithfulness ) ，就不足為怪 。 1 3在這種情況下耶穌被

作為模範來引導《雅各書》的讀者。這與耶穌的教導相
關一一耶穌的教導似乎被認為是以基督教智慧和道德教

導為基本建構的 l仁一耶穌被認為是哈拉卡和智慧的教

師 。在五章 6 節中也是如此，如果此處確實指涉了「基
督 J (原文中是「義人J) ，而這似乎是極有可能的 3
那麼，聯想到 《五月:羅門智商11 ) 中談「義人 J 的內容( {所
羅門智商11 ) 二章、五章) ，就會顯得驚人 . 這樣就是從
義人受苦的角度來理解耶穌的死。

《雅各書》 的基督論是很難討論的一個問題 。幾處

指涉非常地孤立，語吉非常含混 3 以致我們無法真正掌

握作者的基督論。我們既能說的只是:就我們所掌握的 2
《雅各書》中那些簡短指涉的語言和思維是完全猶太式

1 2 參見本社?第 1-0:第四仰的討論 。

l口3 在 《軒雅t各在F伶》二T章;.t 2釗l卜-2幻3 節中 3 雅各把亞伯拉罕的f信吉仰解釋為忠誠，這與保
羅削枷1很彭側成了對比 (綠枷4糾) ' iE!但且是垃與諧配卸酬H時1守干'ì慨j
一l'n 二Z誰;!s位2 世節↑口J j 參若 〈約吉詩存t約紡市市í > 一O六紡 3引l 節和 《檔年:討1r> 三十1掌立 lη7 -1內

9 節)

1 4 參見 《雅各ltr> -:i';'t 5 節 ， 比較 〈雅各1'!}> -Ì立 7 節民以下和 {馬太福音〉
七ÎtÌ 7 節，比較 〈雅各位> - :i';'t 22-23 仰和 ι馬太福音 〉 七0: 24-25 節 ， 比
較 《雅各1!r>凹0: 1 2 節前l ι馬太摘音〉 七i'，'i: 1 飾 ，比較 〈雅各的〉 五0: 1 2
仰和 〈馬太桶背》 五章 34-37 節 ﹒有一點很重要 昕有這些對路你在登山貫
而11的框製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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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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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和麥基洗德代表的現實是甚麼?基督要表現的那個神是

甚麼?這個哲學的框架是否只是借來的長袍，只是述諸

個人偏好的護教工具，用來迎合那些覺得這個框架很有

意義的人口還是《希伯來書》用這個哲學框架，使基督

教進一步理解基督? {希伯來書》 與以後幾個世紀基督

論發展的切合程度 3 表明前者也許更接近真相。

然而對我們來說問題在於 3 基督徒很樂意接受希臘

哲學思想，包括對上帝的自我敢示的討論，在這一點上，

基督徒與亞歷山大旦亞的猶太兄弟極其相似。假如我們

能得知像斐格或是《所羅門智商11 ) 的作者一樣的人會怎

麼理解《希伯來書) ，那會是十分有意思的。《希伯來

書》 作者使用了希臘哲學的框架來描述基督，是否會讓

他們覺得驚訝或難以接受? 他們是否會認為《希伯來書》

所做的超越了界限、超越了人們所能接受的希臘化猶太

教的範園口這是一個可以作比較的領域，應該指出一一

《希伯來書》可以與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教相比較，而

不是與我們已經討論過更為嚴格的類型相比較。是否《希

伯來書》本身不如斐洛的中期柏拉圖主義式哲學般更容

易讓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人接受?如果說斐格的思想遺

留在一世紀猶太教的可接受的範圍內 3 那麼《希伯來書》

的情況也是否如此?答案除了「是J ' 似乎別無選擇 。

《雅各書》與《彼得前書》

《雅各書》是《新約》 中最具猶太性、最少基督教

意味的一部著作，其中關於基督諭最明顯的兩個特點在

二章 1 飾和五章 6 節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

2:1 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美耀的主耶穌基督，

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

5 : 6 你們定了義人的罪，把他殺害，他也不抵擋你們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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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與《新約》其他作家的基督論相比， {雅各書》的

基督論相對來說是不完全的 。

在 《彼得前書》 中，對我們討論最有幫助的文本是

一章 20 節 。 IS我們很有可能將其理解為表達基督教對耶

穌前存在的信仰( r前存在 J [pre-existence]按字面意義

278 理解) 0 1 6但是一個驚人的相似之處見於《摩西遣詞Ii}一

章 14 飾 ，因此我們不帶不問: 是否這兩處表達在思想上

和神學上有很大的不同?

《彼得前書》一章 20 節-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上帝知道的 2 卻在這末世

才為你們顯現。

《摩西逍劃iJ)一章 14 飾

摩西說﹒「他設計了我，發明了我，他在創世之前

預備了我，讓我做他的約的中介。 j

很顯然，不論以上哪一個文本，作者想說的都是一一摩

西的工或是耶穌的工絕不是偶然的 3 而是從創世之初就

被設計好的。也就是說， {摩西遁詞11 > 和《彼得前書》

是公元一世紀猶太人使用預定論的語吉寫成的經典，這

種預定論為了表明:摩西或是耶穌是創世之初神聖目的

為人類的預備的高潮。以上兩種情況使用的語盲都有這

個特點 : 上帝是至高無上的、獨立自主的，摩西或是耶

穌並不是創世之初就存在的。 17換句話說，這兩部書的語

言和觀念都在那個時代的猶太教神學的範圍內 。

IS 至於要更多討論《彼得泊在n 的基儕渝，或許應該最優先考慮三f;i 1 8-22 節﹒

16 秒~ jll1參見 J. N. D. Kelly ' (彼紛與猶大脅> (Peter (/l1d Jude; London: B1ack, 

1969) ，頁 76 .

17 參見1:1:著 ()~成中的Uf5論> '頁 236-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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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太福音》

我們有必要再認真探究一下 《馬太福音> '因為這

部書是福音書中最猶太化的，而它的基督論標誌著第二

代基督教的重要發展，或重要階殷 2 或重要特點 。

(一)馬太的智慧基督論 我們已經多吹指出耶

穌在自己的教導中使用的智慧語育 。 1 8這種對耶穌作為智

慧的教師的強調也保留在 Q 典 (Q collection) 中，即耶

穌是作為神聖智慧的代吉人出現的。但是當我們審視《馬

太福音》時發現，馬太雖然也用了同樣的材料，卻格外

強調智慧基督論 。對馬太而言，耶穌不再僅僅是智慧的

代言人，而是智慧本身 。 關於這一點的記述隨處可見， l9

這襄我們只需要指出主要的證據。

( 1 )在 《路加福音》七章 35 節，耶穌被描繪成為 279

智慧的孩子(施洗約翰也是如此) 。 而在 《馬太福音》

的相應敘述中(太 1 1:1 9) ，耶穌等同於智慧本身 .

《路力口福音》七章 35 節﹒但智 慧以她的孩子為是

《馬太福音》十一輩 19 節:但智 慧、以她的行為為是

一一在這襄有一點很清楚 「行為」就是「基督的行為」

(1 1:2) ，這一指涉本身經過了編輯和修訂(參看《路加

福音> 7:18) 

1 8 參見本的第九L"r.第五仰的討論 。

19 參兒 M . J. SlIggs' ( (馬太福背 〉 中的智忠、基督論與作法> ( Wisdolll, 

Christology, alld Lcnv 川 Matthe\V 's Gospe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c品. 1970) ，第二至三章 ，參見 C. Dell(sch , ((馬太初音〉中的智慧

象微的轉化) (Wisdom in Matthew: Transformalion of a Symbo1) ，再IJ. NoνT32
( 1990 ) ，頁 13-47 ;參兒j:ll著(J~J或中的基佇淪> '頁 19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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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太福音》 十一章 28-30 節似乎是對 《馬太

福音》十一章 25-27 節的詳細間述。開始的三句話 (25 -27

節)與 《路加福音》 十章 21 -22 節相呼應 2 而耶穌的話顯

然是典型的智慧教師的話。但是在 28-30 節中，耶穌的話

更像是智慧本身，與便西拉的話相呼應( {便西拉智訓》

5 1: 23-26) 耶穌邀請學生們靠近些，並把他們的脖子放

在智慧的輒下。拿撒勒的耶穌邀請追隨者套上他的輒。

(3)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 49 節中， I上帝用智

慧曾說 r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襄去 .] J 。

在《馬太福音》的相應的敘述中 (23:34) ，耶穌 自己說

「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襄來...... J 。當

然 2 除非馬太的讀者很熟悉這何話在路加那裹的說法，

否則他們不會意識到存在修訂。但是關鍵在於:馬太認

為這種修訂是正確的，而這種修訂使我們能夠明白他自

己的基督論 。

(4) 最後 3 在《馬太福音》二十三章 37-39 節中(與

《路加福音》 卡三章 34-35 節相 l呼應) ，我們發現耶穌也

使用智慧語吉。一個事實是 只有在《馬太福音》二十

三章的行文中 ， 即只有在馬太改編了耶穌的話的情況

下，馬太將耶穌視為神聖智慧這一點才變得鮮明。

簡而吉之，在昆蘭材料中，耶穌似乎作為智慧的信

使說話 2 但在 《馬太福音》 中 ， 耶穌似乎是作為智慧本

身說話。

(二)馬太的神聖臨在基督論 《馬太福音》 中

一個重要的主題由一章 23 節、十八章 20 飾和二十八章

20 節之間的關聯形成 。 (盡管這個主題只有這樣簡短的文

本證明，但是一章 23 飾和二十八章 20 節對這個主題的

指涉已經證明了整體的重要性-開始的時候( 1:23) 是一

394 

第十一章 基督教是一神論嗎?

個陳述，為接下來的內容閻明主題 ，結束的時候，則總

結了之前內容的重要性 。

1:23 :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r必有童女懷孕

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J (意思是，

上帝與我們同在) (賽 7 : 14)

18:20 :因 為無論在哪裳，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眾

會，那里就有我的名在他們中悶。

28:20 :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書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 280 

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一章 23 節引用 《以賽亞書》七章 14 節的重要性 3 經常

認為是在於證明耶穌是童貞女懷孕所生的禮據。但是如

果與十八章 20 飾和二十八章 20 節相聯繫 3 這一殷話的

重點是在「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J (更確切地來說)一一一因

而受孕昕懷的那個被理解為「上帝與我們一起」的臨在 。

考慮到十八章 20 節，大多數主要注釋家指出，它與《米

示拿》的《先賢集) (Aboth) 三章 2 節相呼應一一關於

舍金納 (Shekinah) 說了同樣的話，舍金納 l臨在於那些彼

此間說妥拉的人那襄 。 20上帝的舍金納(榮耀) ，是用來

表示上帝的內在的詞彙之一。 21我們不能假設拉比關於這

一思想的敘述開始於耶穌的時代 ，儘管相應的敘述一一

《馬太福音》十八章 20 節非常接近那個年代 。 22無論如

何，在馬太的思想、中再現的，可能不僅僅是與門徒同在

20. <米示t;t先賢un三章 2 節-一一 [i假如兩個人坐一起並在他們之[:月1現fll法，

那麼上帝的臨在(含金納)就在他們中 101 J 
21 參見本會第卡拉第五仰的討論，頁 198-199 (過碼)

22 位一說法的於拉比i英尼t;t赫 (Rabbi Hananiah ben Teradion) ， 他在公元一三

五年巴l咯巴 (bar Kochba) 鈑亂中被殺 (Dan旬， <米示t;t) ， 頁 450 ，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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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個耶穌 ， 而是把耶穌在門徒之間的臨在作為神聖臨

在的一種糢式 。二十八室主 20 節強調了同樣的問題在應

允前是對高升的基督的確認一一「昕有天上的和地上的

權柄都賦予了我」。與他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那個

人 ，是上帝的總管，是上帝的代表 3 是上帝在地上的有

效臨在。 23

( 一) 和(二)的主張是一樣的，而且相互支撐 ，

耶穌的智慧是上帝的自我敢示 ， 耶穌是以馬內利， 表明

上帝與我們同在 。 也就是說 ，在馬太看來，耶穌本身就

是上帝臨在的最高、最終的表現，是神聖智慧的體現，

是「上帝與我們同在j 的定義。 從某種角度來說 ，馬太

的基督論是他的神學的于集 。 (盡管《馬太福音》拒絕任

何弱化傳統猶太教對妥拉的強調的做法 ) 24但是有一點很

清楚 : 對馬太而言 3 上帝的自我敢示、拯救敢示最清楚

的彰顯 ，不是 ，或者說，不再是妥拉， 而是基督。 同時 3

281 我們需要再改指出:馬太的基督論所用術語是完全猶太

式的，而馬太的猶太讀者在對這種基督論的價值做出自

己的評估的時候 2 也會這樣理解這些術語 。

四、《約翰敢示錄》

《約翰敢示錄》基督論最顯著的特點，可能在於這一

段引領後來討論的開場白一一一《敢示錄》一章 12-16 節: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 i 既轉過

來，就看見七個金燈台。燈台中間有一位好像人

23 關於《馬太福音〉中科學跡在的基脅論，有詳細的研究，參見我的學生庫普

(David Kupp) 茗， {(馬太福音〉的以馬肉罪1]彌賽亞對土帝子民而言的

臨在純式> (Mallhe\V 's ElIllllallllel Messiah: A Paradiglll oJPresenceJor God's 

People; SNTSMS 90; Cambridge Univcrsity Press, 1996) .參看 Daries & 

Al lison ' (!嗎太衍當> ' 卷一，頁 2 1 7 。
24 參見本瞥第八î;ïm五節(一)的討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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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閩東若金帶。他的頭

與發皆 白，如白羊毛，如雪， HfÆ_目如同火焰，腳好

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 泉水的聲音。他

右手拿著七星 3 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 2 面

貌如同烈日放光。

尤為突出的一點是 : 這一段對幾處《舊約》 敘述的引用

與回應一一不僅包括 《但以理書》七章 9 節和 13 飾，也

包括 《以西結書》一章 24 飾、 26 飾 ，八章 2 節以及 《但

以理書》十章 5-6 節 。 斜體部分清晰地表明了 《新的》與

《舊的》 的對照 。

《以西結書》一章 24-27 節 :

活物行走的時候，我聽見翅膀的響莓) 1拿大水的聲

音，像全能者的聲音，也像軍隊哄嘆的聲音。在

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形像，彷彿藍寶

石，在寶座形像以上有彷彿人的形狀。我見從他

腰以上有彷彿光耀的鋼.周圍都有火的形狀 i 又

見從他腰以下有彷彿火的形狀，周圍也有光輝。

《以西結書》八章 2 節

我觀看，見有形象彷彿人的形狀 ..從他 j展以下的形

狀有火，從他腰以上有光輝的形狀，彷彿光耀的鋼。

《但以理書》七章 9 節、 13 節

我觀看，見有寶座設立，上頭坐若互古常在者 3 他

* 此旬的「銅J 在和1合本詩作「粉金 J ' 造處作者的用;有j為“bronze ll ， 跟上

文 〈眉立示錄> -t;t 15 節之「銅J 相同﹒此處跟隨作者引文昕用之“bronze"

而譯為 「鋼」。下文《以閩南紡~> )\.î;I 2 節之「銅J 為同一情況。一一編注

料此旬的 「人 J 在和合本譯作「火 J . 根峰和合本修訂本對此怖之注釋 ， I人 J

為七十士譯本之用洞。一一緝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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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衣服潔 白 如雪，頭愛如潔淨的羊毛 ， 寶座乃 火

焰，其輸乃烈火 。 我在夜 間的異 象 中觀看，

見有一位像人子 的 ， 駕著天 雲 而來，被領到互古

常在者面前 。

《但以 理書》 十章 5-6 節

我舉目 觀看 ，見有一人身穿細麻友 ， 腰來鳥 法特金

帶 。 他身體如 7)( 蒼玉，面貌如閃電 ， HJil目如火犯 ，

手和腳女口光明的銅 2 說話的 聲音如大眾的聲音 。

這些殷落的對照之重要的價值 ， 已經為羅蘭(Christopher 

Rowland) 所指出 。 25

( 1 ) 有一點很清楚 3 這襄我們遇到的是天敢末日論傳

統中敢示者看到的榮耀天仗的形象 。 除了以上引用的這些

段落外，還有 llQM巴elc咄h 中的敘述 (麥基?洗先德被描繪成「伊

羅興J仆) 、 《西番雅敢示錄} (Apocωαf砂yp戶se ofZ，究申ph仰αn川iα叫h)

六章 11卜-1臼5 節 、 2列6咒《亞伯拉罕敢示錄》圳(Apocωaly拉Ise

十至十一章 (請注意十一章 1-4 節的敘述) 、 2幻7 {約瑟與亞

西納書} (υJos吃epha仰ndAsenat，的圳h川) 十四章 9 節 。 28這一傳統又

是遵循了一個更古老的傳統一一「主的天化 ， 他曾經向

25. C. Rowland ' < (敢示錄> - î,]: 1 3 節及以下中高升基督的異象 早期基督淪

對猶太教天使觀的繼承) (The Vis ion of the Risen Christ ill Rcv. 1.1 3ff: Thc 

Debt of al1 Early Christology to an Aspect of Jewish A l1gelology ) , í跋 JTS 3 1 

( 1980 ) ， 頁 卜 11 ; 逃可參見氏苦， <開放的天堂， 稍太教與早期基管教中

天欣末日觀研究> ( The Opel1 f-{，叩開11. A Sl lIdy 01 Apocalypl;c ;11 J lIda;s lII a l1d 

Early Chr;sl;al1 ;吵 ; Lonclon: SPCK/New York : C rossroad , 1982 ) 
26. I於是我起身 2 我看見一個巨大的天使站在犯的前前 ， 他的面頰 閃雜著太陽

的光芒 他的胸前被金色的 帶于環繞 。 他的且有，如同在火焰中融化的銅 」

(6: 11 - 13 ) 

27. I他的身體像車在寶石 ， 他的l按你7)(晶 ， 他的 jJl !t像'i'J: J ( 11 :2) 

28. I亞西納抬起頭 ， 祈兒一個各1J研制川軍約瑟夫的人 ， 無論是長袍 、王冠越赴

皇家j此具，只是他的臉侏閃電 ， 他的!恨的{虫防光 ， 他的頭變f~-燃 ;駝的火炬，

他的手和l間|像被久沒符4吾先的織， 射出點傲的火花 。 」 強調部分傲然是取 在1

共同的意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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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甲和以實馬利顯現 (創 16:7-12) ，曾經在烈火中向摩西

顯現(出 3:2 ) 0 {出埃及記》二十三章 20 節的敘述也很

重要一一

看哪，我差迫使者在你前面 ， 在路上保護你 3

領 你到 我所預備的地方去。 他是奉我名來的 ， 你們

要在他面前謹慎 ， 聽從他的 話 ，不可 惹他，因 為他

必不赦免你們 的過犯。

這襄奉上帝的名的天使 3 極大刺激了後來的莊嚴天使的

想法， 而後者(莊嚴天使)甚至被誤認為是上帝本身 。

因此 ， {亞伯拉罕敢示錄》 中給予榮耀天使的名字 雅

赫 ( Yahoel ) 很可能是雅威 ( Yahweh ) 與伊勒 ( E1 ) 283 

的混合體 ， 無論如何 ， {亞伯拉罕敢示錄》 十章 3 節與

《出埃及記》二十三章 21 節中的暗指是清楚的 。

( 2 ) 這同一些材料也使我們接觸到猶太教密契主義

的早期形式一一馬卡巴 (Merkabah ) 或戰車密契主義 。

這一名稱來源於以西結看到的戰車寶座的異象 2 包括上

帝的異象，這在 《以西結書》一章 26 節中有詳細的描繪 。

對於神祕主義者而吉 ，馬卡巴密契主義最終的 目標是重

新體驗以西結的異象 ， 是被賦予上帝的異象 。 29這在第二

代基督論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一一這一點我們將在本章

第六節中討論 。

(3) 對我們來說 3 這整個傳統最顯著的特點是上帝

與榮耀天仗的混淆 。 當敘述中出現「上帝的使者J 的時

候 》 就已經包含了這種混淆 。 因為「上帝的使者」是一

種表達上帝臨在的方式 。 因此 ， 在 《創世記》 十六章 13

節 中 ， 當夏甲 問 「在這襄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J 的

29 參_!''i'. G . G. Scho l el啊 ， (猶太教密契主義的主要流派> ( M，句。，. Trel1ds in Jewish 

MySlicis川， 1 94 1 ; New York: Schock凹 ， 196 1) ，頁 4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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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 ，含義並不明確一一這看顧者究竟是上帝還是上帝

的使者，夏甲並不清楚 。在《創世記》二十一章 17-18

節 3 上帝的使者像上帝一樣對夏甲說話。在《創世記》

三十一章 11 - 13 節中 ， 上帝的使者說﹒「我是伯特利的上

帝 。 J 在《出埃及記》三章 2-6 節中 3 那個在烈火中顯現

的既被視為上帝的使者 3 也被視為亞伯拉罕 、以撒和雅

各的上帝 3 這個上帝說﹒「我是自有永有者。 J (1 am who 

1 am) (出 3:14)

這些異靠和先知筆下的描述似乎是重蠱、融合的。

尤其是 《以西結書》八章 2 飾和 《但以理書》十章 5-6

節對異摯的描繪與 《以西結書} 1 章 26 節對上帝的描繪

十分接近 。這些敘述似乎是相互借鑒的 3 然後彼此關!合 。

在這些異擊中，強調火、光亮的細節性的描述逐漸消失 。

在相似的脈絡下，麥基洗德可以被描述為「伊羅興 J ' 
而 「雅赫」可以被描述為上帝的使者，上帝把自己的名

字給他 。

《敢示錄》 的情況也是一樣。 不僅人于對於異靠的

描繪借自於這些不同的異靠， 30而且 《敢示錄》一章 13-14

節既受《但以理書》 七章 的節的影響 3 也受七章 9 飾的

影響。 也就是說 ， 耶穌不僅被描繪成人子 3 也被描繪成

古代的上帝(他的頭髮潔白如羊毛，像雪一樣臼) !因

此 3 不僅是上帝說 1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莫J '復

活升天的基督也這麼說 (22:13 '參看1:17) 。 先知異靠

284 中一些關於高升的基督與寶座相聯舉的敘述， 似乎暗示

著 : 羔羊坐在上帝的寶座上一一七章 17 節中說 1因為

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 J ;二十二章 1 ， 3 節直接把寶

座稱為「上帝和羔羊的寶座」

那麼這些分析有甚麼價值?羅蘭認為，這是進行著

30 參見 〈耿示錄〉 十章 l 節一一「我又是百元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1條下，故
主:玄:彩，頸上有虹， J跡而你日頭，兩!即{~火柱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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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分叉 (bifurcation) 的過程 3 這一過程開始於猶太教

文本。羅蘭認為，在這一過程中， {以西結書》一章 26-28

節描述的那個寶座上像人一樣的神聖形象似乎已經脫離

了寶座並且成為獨立的「神聖意志的代理人」一一「這

是在描述神聖功能的方式上逐漸分裂的過程 J 0 {以西

結書》 八章 2-4節揭示了「上帝的形式與神聖的寶座一戰

車分離的過程，而扮演了類似於使者的中介者的角色」。

談到 《但以理書》 十章 5θ 節時 ， 羅蘭說是「實體論發展

的開始 J 0 3 1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倒可以再吹有理由斷定

猶太教內部思想的某種二一傾向先於成不依賴於基督教

的出主見 。

然而就這一點，我不得不提出幾點懷疑。 (1) 1上

帝的使者」是一個更古老而且很固定的方式 ， 通過想豆豆

以及談論上帝使者式的存在者來吉說上帝的內在臨在和

活動 。實際上 ， 1上帝的使者」只是上帝向世人顯示自

己存在的一種古老方式。或者我們可以說， 1上帝的使

者」只是上帝為了讓人類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方式 。

(2) 有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注意， 但是羅蘭忽視了這

一點:描述這些異象語吉的相似性 ， 在多大程度上歸因

於一點，即要描繪異象中的天上彤象 ，只能借助於有限

的隱喻和意擊。因此，關於火、光的印象十分流行 。 也

就是說，對這些異象的描述，在文字的、描述的層面存

在著一種很自然的關聯 2 這是因為一個人用來描述一個

事物的比喻，可能被另一個人用來描述其他事物 。 但是

這並不意昧著不同異象中的比 1I俞是同一個比喻 。 相反 ，

這些天上的形象被描述成為不同的形象 : 麥基洗德、伊

利米爾 (Eremiel ' {西番雅敢示錄} 6.15) 、雅赫( {亞

伯拉罕敢示錄} 10.3 ) 、亞當、亞伯 (Abel ' {亞伯拉罕

3 l. Rowland ' <開放的天堂} ， 頁 96-97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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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詞l l } 11.9 , 13.1-2) 0 32從 《以西結書》一章 26-28 飾的
異象同其他異象僅僅在描述上的相似性，我們應該很難

285 推斷出這些被描述的形舉是同一個。因為人是按照上帝

的形象造的 ，因此凡試圖想靠上帝、想、靠上帝的使者的

意圈，都不可避免要想靠人的形擊。在這些比較中尤為

突出的一點是<以西結書》中那些試驗性的描述在其

他地方沒有被重複(即關於「像人一樣的形豆豆」的描述) 。

對於這些上帝的使者的描述本該更大膽一些 ， 因為他們

只是上帝的使者而非上帝本人。

(3) 與赫塔多一樣，我提出這個問題:談論[上帝

襄的分叉J 是否合適?當然有一點是確實無疑的:關於

一位榮耀者坐在天上寶座上的異象，後來在拉比猶太教

中被視為異端之一 。 據記載，在拉比的傳統中 3 公元二

世紀前期有四位拉比「進入過花園 J ( <陀瑟他 論節

日獻祭) [Tosefta. Hagiga] 2.3-4) 。大多數人同意，遺傳
統以模糊的方式晴示上帝的戰車寶座的異擊 。 33這四位拉

比中有一位名叫以利沙 (Elisha ben Abuyah) ， 他被認為
是拉比傳統中的首席異端，因為在他的夢境中 3 寶座上

坐的是天上第二個的神聖權柄 他大呼「天上果真有兩

個權柄J ( <以諾三書) 16:3) 一一他這樣做無疑否定了

上帝的一體性。他的觀點後來成為著名的[兩權分立異

端J (<巴比倫塔木德論節日獻祭) [b . Hagiga.] 15a ; 

《以諾三書》 十六章 ) 0 34但是在以上引用的關於使者的

32. (但以理ß') 十萃的敘述中有一的 11音示 十~ 5-6 節中 ( 10 :16 ， 1 8) 顯現的
是主要的天俠之一， 就像米迦勒，他領導天堂群體，對抗領導其他民族 (ì皮
斯、希臘)的天{拭統治者 ( 10:1 3 ， 20 ) 一一可能是加百制 ， 因為之前他被

thi述為「具有人的形象 J (8: 15- 17) 

33 參見 1. Gruenwald ' {天般末日淪w馬 |寺巴密裂主義> (Apoca柳州c and 

Merkabah A砂'slrCIS川 ; Leiden: Brill , 1980) ， 頁 86-92 ;參見 Rowland ' <開放
的天堂> ' 頁 306-340 • 

34. R. T. Herford ' {塔木德與米大示中的基管教> (Chrisliallily ill Talllllld and 

Midrash;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03 ) ， 頁 262-266 ; 參見 A. F. Seg訓 ，
《天士的兩個權柄 早期投比對基督教與持斯替主義的報告> ( T\Vo Po \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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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基督教是一神論嗎?

敢示異象中 ， 似乎避免了這樣的結論 。我們昕說的使者

和上帝是有區別的一一舉例來說， {亞伯拉罕敢示錄》

十六章 3 -4 節說 I上帝自己不能被看到 J '也就是說 3

上帝與天使不同。在這些異象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天

使堅決拒絕觀望者崇拜他 。《西番雅屆主示錄》六章 的節

有這樣的敘述 「他對我說~注意。不要崇拜我。我

不是全能的主，我是天使伊利米.. ... ~ J 。在《亞伯拉

罕敢示錄》十七章 2 節有這樣的敘述 「天使與我(敢

示錄作者)一同脆下崇拜 J '一起唱讚美詩 。 換句話說 3

前基督教的天敢末日論以及密契主義傳統似乎有意識地

停留在猶太教一神論的界限之內。

因此我懷疑我們是否能夠在前基督教的猶太教文獻 286

中 ， 或是其他公元一世紀猶太教的天敢末日論或者密契

主義傳統中，發現任何基督教天敢末日論的先驅一一這

一先驅是基督教對猶太教一神論的修訂，並使其符合基

督教對於耶穌重要性的評估 。 就敢示來說，我們發現 ，

這位基督教先知在這種早期的以及那個時代的猶太教天

敢末日異象傳統的基礎上邁進了一步。儘管他完全屬於

他的先知背景 3 但是已經有了重要的不同 。 在 《敘示錄》

中似乎有明明白白、不加限制的對羔羊的崇拜 。 尤為突

出的一點是:第五章對羔羊的讚頌詩與第四章對上帝的

讚頌詩如出一轍。在五章 13 飾和七章 10 節中 ，對羔羊

的讚美與對上帝的讚美緊密聯繫在一起 。 而且因為先知

約翰充分意識到把榮耀的天使誤認為上帝的危險，上述

一點就更加重要了。在《敢示錄》十九章 10 節中，約翰

提出了同樣的警告 I我就俯伏在他(天使)腳前要拜

他 ，但是他說 『千萬不可!我和你 3 並你那些為耶穌

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 。 你要敬拜上帝~ 0 J 因此 ，

in Heaven: EGIψ Rabbinic Repo川's abolll Chrislia川ty olld Glloslicism; Leiden 
Brill, 1977) 。 參見 Tho間 ， {猶太教的基督教材學> ' 頁 1 2 1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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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同其他人一起遵守這些禁令，又在崇拜高升的耶穌

時拋棄禁令，這就表明，高升的耶穌不能被等同於天使:

《敢示錄》一章 12-16 節中的榮耀的形靠 〉與別的類似異

象中的榮耀天使不一樣 3 他是值得敬拜的 。 35

總而吉之，以上的分析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 。 ( 1 ) 

《敢示錄》的基督論與猶太教的天敢末日論傳統一脈相

承，是猶太教天敢末日論的一部分 2 是從猶太教天敢末

日論中發展出來的。 (2) 然而， {敢示錄》 中的異象，

似乎延伸了猶太教的模式 3 而且開始打破原有的傳統，

原來被遵守的一神論的限制如今已經受到挑戰。 (3) 但

是在這點上《敢示錄》並不是孤軍作戰的，在《敢示錄》

寫作的年代，或是 《敢示錄》 剛寫完的年代 ， I兩權分

立的異端J 也已經出現。

287 於是另一個問題出現了: {成示錄》 的先知所做的，

是對原有模式的合理擴展，還是打破了原有的模式?在

這一點上， {敢示錄》 很顯然是更大的猶太教天敢末日

論及密契主義傳統的一部分 3 這個傳統致力於探究在如

何言說上帝和如何想象神聖敘示轉化方面的界限。但

是， {敢示錄》 是打破了這些界限 ，還是僅僅將這些界

限向前推進了一點?上帝的概念是否應該在這些意象中

被重新定義?還是這些異象在一神論的框架內應該被剪

除(因為這些異象被認為是拋棄了一神論)育我們知道，

拉比以利抄對類似挑戰的態度如何。但是他們是如何看

待的翰的天敢末日論的?

35 參見 R. Bauckham ' (天欣末 日 ;命;t);管教中的耳rl~平敬拜 > (The Worsh ip of Jesus 

in Apocalyptic Christianity) ，載 NTS27 ( 1980-8 1) ，頁 322-34 1 。參見我對
赫f許多的批評(本吧?第十章第七節〔二J) 0 對赫t許多的批評 ，參見 P. A 

Rainbow ' (猶太教一州綸是新約基脅論的軸心﹒神論> Ocwish Monothcism 

as thc Matrix for Ncw Tcstament Christology: A Rcview Article) 絨 NovT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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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 ，頁 78 叭 ，早已象體驗是根據部概念 iiJ!H宜的， ~崗位一體驗的被化 ，

肺功於真象的變形(試比較保線的皈依一一大馬士革路上的異象體驗，以及

其後的獨具特色的基督教而l袋、墓骨i渝的發展)

第十一章基督教是一神論嗎?

這一問題的討論在第四福音書中達到了高潮 。

五、第四福音書一一基督論與危機

在這裹 ， 我們只能做簡短的討論，昕以我們從不是

被廣泛接受就是顯而易見的兩點開始。 36

(一) 基督論顯然是第四福音書的中心。第四福音

書的作者在第四福音書中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I但記

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見于 . . . ... J 

(20:31 ) 。這一點在「約翰特色」上也很明顯一一第四

福音書的特點使其與共觀福音書截然不同:見于是父從

天上派來的， 他意識到自己的前存在，意識到自己作為

人于的死亡與復活 2 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意義 。 37此外 ， 福

音書作家在一些問題上顯露出對現實挑戰或潛在挑戰的

拯大敏感，這些問題都與基督教關於基督的斷言有關。

舉例來說，在一至三章不斷重複關於耶穌與施洗者的並

列敘述中 ， 施洗者總是有意把自己放在低於基督的位置

上(1:6-9 ， 15 ， 20 ' 3:28-31) ;早些時候關於律法、安息

日的論戰如今已經演變成關於基督論的論戰(尤其見於

五章、七章、九章) ;例如「分離J (krisis) 主題的戲

劇性展間， 38在這當中 3 正是因為基督作為(世界的)光

照耀，而造成分裂一一一一部分人選擇了支持 ，一部分人

選擇了反對 (3: 19-21) ; 例如第四福音書怎樣來描述門 288

徒對基督的信仰，即從最初的信心(1:41 ， 45 ， 49) ，到危

機的出現 (6:“-69 ) 以及信仰的澄清 ( 14:5-11 ) ，最後

36 接下來我的論述取自 j:l:文 〈還〈約翰福音〉本色一一為其l時代!好你的搞資〉

(Let Jolm be John. A Gospel for its Time) ，載 P. Stuhlmacher 編， <桐音輿

論桐背 > ( Das EvclI1gelill ll1 IIl1d die Eva啥叫酬， WUNT 28; Tübingen 

Mohr-Sicbcck, 1983) ，頁 309-339 (=The Gospel alld The Gospels [Grand Rapids 

Ecrdmans, 199月， 頁 293-322 )

37 參見本fE第九章第六飾的討論 -

38 參見本會第八章第六飾的討論 ，

405 



分道揚車票

是高潮的到來(多馬的認信) I我的主，我的上帝J

(20 :28) 

簡而吉之，基督論的宣稱是第四福音書的中心 ， 它

至少包含著約翰與思不同的敘述形式和特點 。

(二) 還有一個普遍流傳的觀點:第四福音書的寫

作時間是公元一世紀末期 ， 它反映了猶太教新教派與猶

太教佔統治地位的派別之間的街突，至少，它反映了約

翰寫作與公元一世紀末期其他形式的猶太教之間的分道

揚練。我們曾短多吹指出，在約翰的筆下 ， I猶太人」

是敵視基督教的。"還有一大部分猶太人(民扁豆)持中立

態度，仍然沒有決定 ， 但是一股強烈的敵對勢力已經從

「猶太人」產生一一就是說 3 從權威階層中產生，而他

們之所以被稱為「猶太人J ' 是因為他們代表著或者至

少自認代表著「猶太教」的真正聲音一一宗教當局決定

著人民的信仰問題和政治問題( 1:凹 ， 5: 16 , 9:時 ， 18: 12 ' 

19:31) 0 Aposyn甸甸os ( I被趕出猶太會堂 J ) 這個詞

的使用也很重要 ( 9:22 ' 12 :42 ' 16:2) 。 尤其需要指出的

是九章 22 節 「因為猶太人已經商議定了 2 若有認耶

穌是基督的，要把他趕出會堂」。這似乎說明 猶太人

的權威機構作了這個正式的決定一一誰信仰基督教 3 誰

就要被清除出猶太會堂。的

耶穌與 「猶太人j 之間的張力是公元七0年後猶太

社會的一個主要特點， 也是第四福音書的寫作背景。

39 以下討論多見本會第人章第六飾。

40 特別參見 Martyn ' {第凹桐背{!~中的歷史與神學) ，第二泣。其主要慨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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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型?作者展現了兩個層次的~蟬IJ (一赴耶穌在 l址l待發生 (IÝ-狄性IJ~件， 二

是耶穌自己的社鮮面臨的處境) ，這一紡己~!lHIì廣泛接受，參見 D. M. Smith ' 

〈馬頓對迎僻〈約翰福音〉的貢獻) (The Contriblltion ofJ. LOllis Marty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c Gospel of John ) ， 械 Fortna & Gaventa 編， (對話在持

絨 保練與約車站研究) ，頁 275-294 .

第十一章基督教是神論嗎?

(1)在第四福音書中間部分 2 耶穌與「猶太人」之

間有很明顯裂隙，雙方進行了非常激烈論戰 ， 4 1在 《新約》

其他著作中並沒有與之程度相當的內容，即使 《馬太福

音》二十三章也未達到如此程度。

(2) 耶穌與「猶太人」之間的裂隙主要基於「耶穌

是彌賽亞」的信仰 (9:22 ' 12:42) 。然而， 沒有證據顯示

這一信仰在公元七0年之前造成了猶太基督徒與猶太教 289

統治者之間的裂隙 。 我們已經指出 3 早期的爭論是關於聖

殿和妥拉的。但是在巴勒斯坦，猶太人顯然能夠相信耶穌

就是彌賽亞，而在猶太人叛亂之前 ， 猶太人一直保持著安

靜(參看《使徒行傳} 2 1:20-26) 0 42在猶太人居住的其他

地方，情況也是如此如約瑟夫記載，這一時期敘利亞的

猶太會堂沒有驅逐過任何一個其他宗派的信仰者 。 即使在

外邦人的居住地，那些旁觀者也認為這些爭論是猶太人內

部的爭論 當哥林多的猶太人把保羅帶到羅馬人的法庭

時，迦流的態度很生硬 「但所爭論的 3 若是關乎吉語、

名目和你們的律法，你們 自己去辦吧!這樣的事我不願意

審問 J (徒 18 : 15) ;在羅馬，認耶穌為基督的宣稱被認

為是猶太社群內部的事情，而這一事件引起的驅動導致了

猶太人被驅逐出羅馬(是所有猶太人都被驅逐了還是多數

人被驅逐了 3 這一點並不清楚) (蘇埃托尼烏斯， {克勞

狄} 25:4; {使徒行傳} 18:2) 。的

41 參見;;jq!r第八章第六節，頁 2 10-2 11 (邊碼)

42. { I怕f傲自在尼迦 lìtr1.!D 二I;i 1 4- 1 6 節荊1 {1m拉太白〉 間草 29 節、革命î;ï 1I 節提

到的迫害，似乎娃因為猶太人對傳瓶背給外邦人懷有敵意，從猶太人的角度

來看，更關注妥位而不是在主管(參見本{!}第七及第八章的討論)。耶路撒冷

虔誠的猶太信徒頓然沒有受到影響 ， 即使有甚麼事情，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會

文摘內部的繞定。這在約瑟夫描述的雅各之死中待到了驗過， 雅各赴JJ[I穌的

兄弟 ，死於公元六十二年的耶穌撒冷 ﹒ 雅各教微有11該派拖拉為「傍越1:J!:法 J ' 
他的做法叮犯了「級開明的城市居民和l般裕遊守律法的城市居民J ( {猶太

古史) 20.200-20 1) 。亦見上文 ，頁 164 (進研) ，注 33.
的參見本1年第十二章第二怖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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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比而莒 3 從猶太教一逼得來的證據是 - 在公

元七0年至一00年之間的這設日子，拉比猶太教的第

一批支持者有意要把自己與七0年之前的廣義猶太教的

信仰者分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十八祝福》 禱文

(Eighteen Benedictions) 中的第十二祝禱，即「詛咒持

異端邪說者的祝禱J (birkat ha-minim) ， 在這段時間得

到了慘訂一一括進一條規定，即對「異端J (minim) 的

批判 ， 也就是說 ，那些被認為是猶太教的宗派主義者，

他們的觀點和行為不再被拉比所接受( {巴比倫塔木德﹒

論祝福> [b. Berakot] 28b) 0 44這一修訂(把對異端的詛

咒也包括在內)是否特別針對基督徒，這一點還不確定 。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其中的一個版本，可能是再修訂

本，確實把拿撒勒派區分出來 i 游斯丁肯定地說 ， 在他

那個年代 3 猶太會堂的確存在看直接針對基督徒的詛咒

( {與特里盟的對話> 16. 47. 96) 。 然而 ， 有一種可能

290 性是 : 在最初的時候 ，這一惡意並不具體針對基督徒。“

但是另一種可能性是-異端包括基督徒，因為當拉比猶

太教開始排斥公元七0年前的其他猶太教的時候，分裂

的局面就開始加劇 3 而(猶太)基督教理所當然地包括

在那些被排斥的猶太教之中 。 “

44. 修訂的結果是 少做派不可能在猶太會堂的必會中成為領頭發言、祈禱的

人，但赴如果會堂的首席負賢人 (arch isynag，δ'gos) 讓他領頭祈禱的沛，他
也可以迫麼傲 。

的 在巴勒斯坦校訂本中，第十二祝憐寫道 「被級教者毫無希望，讓野蠻的主

國在我們的時代迎根拔起 。講傘掀紛IJW與異端分子迅速毀滅， i賀他們迷離學

位，清他們逃離公義。主保佈你，謙卑的人 。」 但傘掀瑕IJi服只包搞一在 íi鐵車里

庫 J (Gcniza ) 版本中，參見 Schürcr ) 卷二，頁 462-463 ; Schiffman • JCSD ' 

頁 149-152 ; Schi任Ì11an ' <猶太人是誰? ) ，頁 53-61 ﹒

46 關於衡爽的澄j[~ (11J中 1年持側，尤孔，參見 W. Horbury ' <過比異端的祝憐與早

.ttJ J 猶太教 基督教的街突) ( The Benediction of the Minilll and Early 

Jewish-Christian Con甘'oversy) 收 JTS 33 ( 1982) ，頁 19-61 . 同時參見一

些重要的祠，點，例如1 Thoma ' (猶太教的基管教訓學) ，頁 146-150 ;參s，t，

R. Kimelman . <祖咒~"'i端邪說者的祝得與古代l兒WJ反茲督教的猶太教祈悔

之 l澄jl~區乏) (8;'的( I-Ia-Minilll and the Lack of Ev idence for an Anti-Chris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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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基督教是一神論嗎?

事實上， {約翰福音》 九章 22 節的最好解釋是:它

直接指向異端 。 九章 22 節似乎提供了這樣一種確定的情

況:在寫作第四福音書的時期中，存在著一種官方的猶

太教形式，這種猶太教拒絕接受耶穌為彌麥豆，並且強

迫猶太會堂接受他們的規定。

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承認耶穌是彌賽亞此時會在

耶穌和「猶太人 J (猶太當局)之間引發如此尖銳的衝

突?答案可能是雙向的 。 ( 1 )基督徒在這段時間襄加強

了他們關於耶穌的宣稱 3 也就是說 2 基督論已經成為一

個問題 3 而這一問題已經不容其他猶太人迴避; (2) 基

督徒面臨的是拉比猶太教，這種猶太教要在「猶太教」

四周更嚴格地劃清界限 。 正在打破舊的界限的基督教遭

遇了正在努力恢在這些界限的拉比猶太教 。 因此 3 分裂 ，

分道揚嗨，幾乎就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六、第四福音書一一神聖的敢示者

在基督教關於基督的宣稱中 3 是甚麼引發了這一結

果?對於這一點 3 我們有很多的線索，梳理這些線索，

我們會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一)第四福音書中顯然有兩點會引起猶太人的事 291

論 。 (1)耶穌的出身問題:耶穌來自何處?是伯利恆、

加利利、撒瑪利亞 3 還是別處 (7:26-27 ， 41 -42 ， 泣 '8:48 ' 

9:29 , 19:9) ?第四福音書的讀者當然知道福音書作者自

己的答案 「我從天上的父那襄來J (6 :41 , 7:27-29 , 42, 

泣 ， 8:23 ' 9:29 ' 19:9) 。這種對耶穌來白天上的強調同

樣見於人子降自天上又升到天上的思想( 3: 12-13 ' 

Jewish Prayer in Late Antiquity) 載 JCSD ， 頁 226-244 ; Coben ' (從馬 F

比到米示傘) ，頁 227-228 ; Overman ' ( <馬太〉摘音與形成的猶太教〉

頁 48-56 '更多討論見本會第十二章第一怖 。

409 



分道揚鏢

6:“ -62) 一一這是第四福音書中關於人子的母題的最顯

著特點。對於「猶太人」來說，最大的困擾在於宣稱耶

穌是上帝的兒子、耶穌使自己等同於上帝的 18) 、耶穌

~I寄自己「當作上帝 J (10:33) 一一耶穌的這種宣稱當然

是第四福音書作者用自己的話表述出來的( 1: 1, 18 ' 

20:28) 

(2) 與此相聯緊，第四福音書還持續不斷地強調一

點:耶穌是神聖敘示的持有者 。耶穌所說的話打上了上

天權威的烙印，因為他是上帝的兒子，所以他說的話都

是和他的父一起看見的、聽見的 i 作為人子，他說的話

也具有權威 ，因為他是從天上降下的 ，作為從天而降的 ，

他的話比任何從土中誕生的人說的話都有份量。 47這個主

題也是布爾特曼這段常被引用的話的基礎 r耶穌作為

上帝的敢示者只敢示了一個事實:他是敢示者 。 J 48 

(二) 當我們將這一點置於公元七0年後猶太教的

背景上 ， 我們開始發現一個重要的重疊領域一一一特別是

同上文論及的猶太教天敢末日論及猶太教密契主義的特

點有重疊之處(見本書第十一章第四節)

(1)首先我們需要知道.這兩種思潮關注著同一主

題，那就是神聖的敘示 。不論是天敢末日論還是馬卡巴

密契主義，都有一個特點 ， 那就是宣稱掌握了關於天上

的奧秘的直接知識一一或者是通過異象，或者，更經常

是通過上升到天上 。這樣上升到天上的 ， 不僅僅是以諾、

亞伯拉罕 ， 還有亞當、利未、巴餓和以賽亞"一一關於這

47. - ï ";í: 1 7 悶， 49-5 1 飾， 三ï;'i: 10- 1 3 ， 32 飾，七囂 的- 1 8 飾，八誰 1 4 ， 28 ， 38 節 ，
十二î;1: 紗-50 飾 ， 十閥 î71: 10 節 ， 十五囂 的節 ， 十七章 1 4 飾 。

48. Bultmann ' <新約1'1 '學) ，第二卷，頁 66 .
49 以游 〈以諾-Qn 十凶 ï":i 8 節及以下 ，三十九章 3 節及以下，七十至七十

一章; <以游二位》 三n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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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的敘述大部分都與我們目前探討的時代同時或更早 。 50 292 

摩西的情況也是如此 關於摩西在西奈山上升的敘述，

鼓勵了猶太教中的很多看法 . 摩西升向了天上。 5 1馬卡巴

密契主義也有類似的情況一一通過默想而來的靈感，產

生了 《以西結一書》 中的關於戰車的異象(也產生了其

他異象， 如 《以賽亞書》六章中和 《但以理書》 七章 9- 10

節中的異象)一一這些人經歷了神秘的升天，得到了關

於上帝的權柄的敢示 。這一體驗在我們的時代中似乎已

經很成熟。這在《以諾一書》十四章中有所反映，在 《便

西拉智商11 > 四十九章 8 節也有所暗示 ， 在昆蘭社群所謂

的 「天使禮儀j 更得到了清楚的證明 (4QS140.24) 。泊

在這些異象中有一個關聯-那就是榮耀的天上的存在的

出現 ， 他化身為天使的樣子 ， 在升天的人如摩西、以賽

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遁詞iI) 卡車及以下; <亞伯拉罕斂示錄〉 十五車及以

下，參看 〈以斯拉四i1n 三:ï，I 14 飾; <巴錄二'.!:H 囚 î;t 4 怖 。
Iæ:訟í <亞話，和 ðl姓的生平〉 二十五至二十九î:1: 0 

年 '1未 《利未過;0 11 ) 三î";í: 5llii 及以下 。

巴錄 〈巴錄二位〉 七章 6 節; <巴錄三{!f) 0 

以哥哥亞 〈以賽亞到天記〉七nl足以下 ， 參看 《使西拉智訓〉 凶十八í;l

24-25 節 。

50 進一步討論見 A. F. Segal ' (希臘化猶太教、早期基替教民其環境中的升天〉

( Heavenly Ascent in Hcllenistic Judaism, Early Christianity, and Iheir 

EnvirolIDlent) 臉 ANRW ， ll.23.2 (Berlin/New York: de Gruyt凹， 1980) ，頁

1352-1368. 

5 1. Philo ' <淪買賣西生平)， 1. 1 兒，氏著， <出埃及記問答) (Quaestiolles et salutiolls 

ill Exoduml 2.29 、 40 、 46 ; Josephus ' <猶太古史) 3.96; <巴錄二11n 間

î ;1: 2 -7 節; Ps-Philo ' 12. 1 ; <默夸部11鵑) (Memar Marqah ) 4.3 、 7 ; 5.3 ; 

參看 《悲劇家以西結) (Ezekiel the Tragedi訓，)見於 Eusebius' <為搞裔

作準仰'ì) (Praeparatio Evallgelical ' 9.29.5-6: <以斯拉|到 11.'> 十凶n5 節，

〈巴錄二空。五十九啦 。 內與菲蒂他爾根 (Targum Neofiti ) 誼樣表述 〈申命

記〉三十î";í: 12-14 節娃的 「律法不在天土，人們或許會說，我們的律法是

輝西先知去天上取回來的 J '參見 w. A. Meeks ' <先知閻王 摩西傳統與

約翰的羞，仔諭) ( The Prophet-King: Moses 仍.adiliolls alld the Johallllille 

Christology, NovTSupp 14; Leiden: Bri ll, 1967) ，頁 1 1 0- 1 1 1 、 1 20-125 、

147-149 、 156一 1 59 、 206-209 、 24 1 -244 .

52. J. Strugnell ' (昆蘭社群中的天使禮儀) (The Angelic Liturgy at Qumran ) 

絨 阿S 7 ( 1959 ) ， 頁 3 1 8-345 . 進一步的討淪見 C. Rowland ' (天屆全文學

中的真象) (Tbe Visions ofGod in Apocalyplic Literature) ，戰瓜/10 ( 1979) , 
頁 137-154 。

411 



分道揚自黨

亞、以諾的面前顯現。刃有一點很重要-正是在這個時期

(公元七0年後) ，我們發現《但以理書} 7 章 13 - 14 節

所描述的異象成為基督教和猶太教天敢文學共同關注的

焦點( {以斯拉四書} 13 ; {敢示錄} 1:13; (以諾一書》

37-71) 。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後，對猶太教天敢主義者來

說 ，尋找一位像人一樣的形象 ， 他在但以理的異象中代

表著經受極大苦難後得到上帝証明的至高聖者，這是很

293 自然的 。"在這些情況中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提供了關

於神聖的奧秘的敢示 。

(2) 其二， 我們還應該指出 不論是早期的基督教

還是猶太聖哲，都不可能不受猶太教內部這種趨勢的影

響。保羅關於升上第三層天的敘述(林後 12 :2-4) 支持了

這種觀點:保羅對馬卡巴的密契主義很熟悉。 55前面已經

指出(本書第十一章第四節) ， 約翰的異象(敢 1:13-16)

與 《以西結書》一章以及 《但以理書》 七章 9-14 節、十

章 5-6 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對於拉比來說，有足夠的證

據表明約哈拿本人(公元七0年後在雅麥尼亞，他在重

建拉比猶太教的初期階段扮演了領導者的角色) ，“對《以

西結書》一章中關於戰車的異象很感興趣而且可能對此

53 參見本=i!tt第十章第二飾的討論﹒

54 悅i管 〈以諸-r~f} 三十七至七十一:ìZt經常被認為作於公元七0年前，但赴有
兩個因眾議我認為它作於公元七0年後 (一)在 《以諸一松〉 三十七至七
十一章中 ， 但以理與也象的解釋似乎完全是新的、獨立的一一一就像在 《以斯拉

問您〉 十三章中一樣; (二)沒有跡~表明這些段落有相互影響 ， 或者這些

段落典人子的共概相音傳統有何影響(至少在 《馬太福音〉 之前一一參見抽
著 〈形成中的基督淪) ， 頁 77-78 ) ;也包指 《欣示錄〉 中對 〈但以迎您》

七f，!: 1 3 怖的使用，這一點更接近於 〈以誠-{!n 三十七至七十一章和 《以

斯拉四合〉 十三章的傳統而非桐背您的傳統﹒根織這些因素，我認為它作1~

公元七0年後，因為那時天般觀的思想已經普遍形成 。 但以型的異象，導致
了iJM間相似的、但又相互獨立的純式。參見本'ítf第九章的討論(頁 230 (過

嗎〕注 50 )

55. J. W. Bowker ' ( r馬卡巴」異象與保羅異象> (“Merkabah" Visions and the 

Visions of Paul) 絨 JSS 16 ( 1971) ，頁 157-173 • 

56 參見本位第十二拉第一飾的討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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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默想( {陀瑟他﹒論節日獻祭} 2.1 及以下) 0 57更

令人吃驚的是 3 有跡象表明 「兩權異端」恰好可以追

溯到同一時期一一四位拉比看到上帝的戰車寶座，這四

位拉比中包括著名的亞基巴(Akiba) ，這使得其中一位

拉比以利沙誤以為寶座上的光輝形象是天上的第二個權

威( (以諾三書》 十六章 ) 0 58這種「兩權j 的異端的起

始點之-， 似乎源於 《但以理書》 七章 9 節 這裹的

「寶座」使用了複數的形式。還有一個傳統是:即使是

亞基巴也因為推測 《但以理書》 七章 9 節中那個坐「第

二個寶座」的而受到了責難( {巴比倫塔木德﹒論節日

獻祭} 14a; {巴比倫塔木德-論公會} [b. Sanhedrin] 3 8b) 。

這一證據使得以上的假設更加可信 在兩吹猶太鈑亂之

間的這段時間(公元七0至一三二年 ) ，大量思考都集

中於 《但以理書》 七章 9-14 飾的異象:人們希望它們為

這一時期猶太教的危機提供一種見解和動力的源泉 。

(3) 第三，我們知道，對於這種對天成末日和戰車

異象進行玄想的趨勢，在當時猶太教範圍內和當時的基

督教範圍內，都已經出現了強烈的反應。《便西拉智商11}

三章 18-25 節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告誡:限制那些關於異象

的體驗的默想實踐 。 59 {以斯拉四書:} 八章 20-21 節似乎

是用來反對宣稱能夠看見並且描述上帝寶座的說法。 6。在

某些基督教群體中 3 我們發現嚴厲的警告 禁止天使崇 294

拜( (希伯來書》一至二章，或許還有《歌羅西書》二

章 18 節) 0 61而且，早期教會不太願意過多承認《敢示

57 參見 J . Neusner> <約 l嗆傘的生平} (A Life ojYohanan ben Zakkai; Leiden: Brill, 
1970) ，頁 134-140 ;參見 Gruenwald ' <天敢末日淪與馬卡巴密契主藐} , 

頁 75-86 ; Rowland ' <開放的天堂) ，頁 282-305 • 

58 兒上文，頁 285 (退稿)

59. Gruenwald' <天R.!<末日論與馬卡巴密契主義) ，頁 17-18 .

60. Rowland' <開放的天堂) ， 真 54-55 .

6 1. <~羅西r!n 二話 1 8 節經常被認為反對天使崇拜，但是這段文本很可能是

指天使崇拜上帝(正Jm <以 ffilli到天記} 7. 13-9.33; (約伯迎詞11 ) 48-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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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的權威 。 同樣 3 拉比們反對天使諭 (angelology)

大概也要追溯到我們所討論的這個時期， 62關於戰車異

象 3 在《米示拿》中也有明確的警告( (米示拿 論節

日獻祭> 2.1 ;以及《以斯帖經卷> [Megillah] 4.10) ;至

於以利沙的叛教 ， 是拉比傳統中一個臭名昭著的事實。 63

我們還應該指出:在這之後拉比反對「異端j 的論戰 3

經常就在於捍衛一神教的信仰 3 捍衛上帝的一體性 。 “

(三) 基於這一背景，第四福音書的基督論宣稱就

更顯出其重要性了。我們只能舉三個主要的例子 。 在每

一個例子中 ， 我們都需要注意 關於耶穌的宣稱與摩西

的截然相對 。

(1) {約翰福音》 的序吉宣稱 ， 耶穌的敢示具有至

高的重要性 1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 i 那唯一的被生的

上帝 (the only begotten God) “將他表明出來 J (1: 18) 。

禎者一開始可能並不把這個大膽的斷盲放在心上，直至

他讀到第二個基督論的斷吉一一拿但業的見證

(1 :47-51 ) 。 “這一段敘述乍一看令人迷惑，但是結合以

尤其參見 F. O. Franc峙， (歇H{!圓的衝突>(白IIjliCI al COIOSSl間; ed. F. O. Francis 

& W. A. Mceks: Missoula: Scholars. 1975) ， 頁 163-207 。 參見 P. T. O'Brier尸
〈眩耀四位、跡和l門m> (Colossialls. Pllilell1側， WBC 44; Waco: Word, 

1982) ， 頁 142-1 45 ' 

62. P. S. Alcxandcr ' (他爾根與阱l於 〈創世記〉六ï:I r上帝之子j 的早IYl解經〉

(Thc Targumim and Early Excgcsis of “ Sons of God" in Gcn 6 ) ， íl在 JJS23
( 1972) ，頁 60-7 1 ' 

63. Rowland ' (開放的天堂> ' 頁 33 1-339 ' 

64 參見 Hcrford ' ( t;持木德與米大示中的基督教> ' 頁 29 1 -307 ;參見 J. Joez ' 
《猶太人與耶穌基管教會與猶太會堂之 liJ]-ljl端的研究> (Tlle Je圳的 People

a l1d Jeslls Chrisl. A Slu吵 ill IIIe CO l1lroversy belweel1 Cllllrch a l1d Sy l1agoglle; 

London: SPCK. 1954) ， 頁 l 的 190 ' 
65 這是最有可能的文本 ， 例如參見 Mctzgcr' (希順時新約文本考釋> ' 頁 1 98 ' 

66 參看 M . de Jon阱 ，(耶穌天堂的陌生來客和上惜之子> (J.側IS: Slrallgerfi"Oll1 

Heavel1 a l1d SOI1 ofGod; Missoula, MT: Scholars, 1977) ， 頁的 r - t;t 19-50 

節介於-i';t 1 8 節前1- i';t 5 1 節之間 ，放渝的都是 『那一位1 (thc Onc) 在天

上的地位 ， 處於中介部分的其他一切都以各自的方式指向這nJrl-位J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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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勾畫出的背景 3 就會豁然開朗 。在密契主義的思想中 ，

「以色列」意指「看見的人」或是「看見上帝的人J (參

看《創世記> 35:9 ;常見於斐洛的著作) 0 67拿但業 ，之

所以被認為是「真正的以色列人J '是因為他開始相信

耶穌了 他稱耶穌為「拉比 J ' 1上帝的見于」 、「以

色列的王 J ( 1:49 ) 。但是耶穌回答說他將看到的不止

於此一一不止於僅僅像第一個以色列看見的異象那樣

(雅各一一 《創世記> 28:12一一通向天上的梯子) ，因

為在這裹，核心的角色將是人子，由他當梯于，即天上 295

和地上的中介(1:51 ) 。 因為沒有其他人見過上帝一一即

使是摩西 (1:l7 ;參見《出埃及記> 33 : 20 、 《 申命記>4:12) , 

即使是以色列( 1看見上帝的人J) ，也沒有見過上帝。

因此 3 真正的以色列人被鼓勵去 「看」一一上帝的所有

自我放示如今都已經通過耶穌並在耶穌身上顯現 ( 1:18, 

51) ;人能看見上帝的 3 也只是人通過以及在基督 (的

敢示)中所看到的那麼多。“

(2) {約翰福音》三章與一章有一個關聯點.另一

個支持耶穌的猶太人需要同樣的指導。儘管尼哥德慕是

「以色列人的先生 J (3:9) ， 但是他卻沒有辦法讓人 「看

見上帝的國 J '更何況「進入天上的王國」一一一「沒有

人升過天 J (3 : 13 ) 。這一徹底的斷吉與流行的觀點截然

相反 - 那時人們普遍認為 ，這種升天是可能的 ， 只要憑

藉對神聖的戰車進行凝神沉思或其他方法。的而按照這襄

67. 參見洛布版 (Loeb ) (斐洛文:W> (Pllilo) ， 第十卷，頁 334 詮釋 。

的亦參見 N. A. Oahl ' (約翰的教會與歷史 ) (Thc Johmm ine Church and 

History ) ，載 W. KJasscn & G. F. Snydcr 績 ，(新約闡釋的當代問題> (ClII 呵111

Iss lIes il1 New TeSlame l11111lelprelaliol1; New York: Harpcr & Row 1 962) 頁

124-142 '在此參見頁 136- 1 37 ' 

69 例如l參見 H. Odcbcrg ' (第四福音I!f> (Tlle Fo川的 Gospel; Uppsala, 1929 ) , 
頁 72-98 ; Mccks' (先知I閻王> ' 頁 295-301 ; 參見 F. J. Moloncy ' (約翰

著作中的人子> (IIIe JollamÚlle SO I1 of M帥; Rome: Las, 1976, ' 1978) ， 頁
5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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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斷吉，可能知道天上事物的，只有那從天上降下的，

即人子 (3: 13) 。在之後的幾節中提到了摩西 3 在三章

31-36 節又回到主題( r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 J ) 
這樣實際上就把耶穌與摩西和施洗約翰區分開來(參看

1 :6, 17) 。即便摩西也沒有升天(但是當時的觀點是摩西

有可能升天) ， 70施洗約翰就更是「屬乎地j 的。關於天

上的真正的知識只來自基督，他是從天上來的 2 他能夠

見證在天上所見到的。

(3) 在《約翰福音》六章中，敘事展示了一個富於

戲劇性的轉變 -起初黑人興奮地把耶穌認作「那到人間

來的先知 J (6:14) ，像摩西一樣 ， 能應要求重演嗎|哪的

神蹟 (6:31) ;但到後來 ， 耶穌自己的許多門徒都厭棄他

(6:60-61 ， 66) 。從整個敘事的背景來看，造成門徒離開

的原因是 ，先知和摩西這兩個範疇被超越 3 被遺棄了。

先知對上帝的意願的洞察輕易地被轉變成談論升到天

296 上 ，去 「旁聽」天上的會議。 71如果說，耶穌是「上帝所

差遣的 J (6:29) 是個恰如其分的說法，那麼這就意味若

是「被從天上派來J ' 絲毫沒有之前曾升天的意思。他

之後的升天是「回到了他先前昕在的地方 J '回到了他

「原來所在之處J (6:62) 。連摩西也被推到一邊 (6:32) 。

嗎哪的神蹟並不能使摩西升天，像猶太人期持的那樣 i72

這種範疇對於表現耶穌的重要性來說是不充分的。《以

賽亞書》五十四章 13 節所應允的與上帝的直接交流 u你

的見女都要受主的教訓 J) ， 如今已經在耶穌身上成為

現實(而不是通過妥拉) ;耶穌是碼尺，必須通過他，

70 參見木和第十一章第六節(二)的討論。

7 1 參見 J. A. Bühncr ' (第胚| 相i?f:r~t:I:1 的佼者及其遁的) (Der Gesalldle 71 l1d se川

Weg im 4. Eval1gelill帥; Tübingcn: Mohr-Siebeck, 1 977) 。
72 參克 G. Verm間， (他是組 《內如時他爾根) (出埃及記》 十六章 15 的

注) (“He is the Bread": Targum Neofiti Exodus 16.15 ) ， 故 《後聖經猶太教
研究} (Posl-Biblical Jewisll SllIdi凹; Leidcn: Bri l1, 1975) ，頁 1 39- 1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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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宣稱是從上帝而來的知識才得以驗證 3 因為只有他

見過父(約 6:45-46) 0 73因此，一種信仰便是:耶穌本

人是永恆生命的中介，耶穌來自上帝 3 生命的糧來自天

上，由上帝而來的生命在耶穌身上顯現，也就是道成了

肉身 (6:35 -58)

通過這些表述， <約翰福音》試圖表達這種主要的

觀點 放示來自上帝，我們能夠在耶穌的肉身衷找到天

上秘密成示的最充分、最清晰、最終的形式，這一形式

只能在耶穌身上找到，在摩西的妥拉衷是找不到的。

(四) 這襄我們就能開始討論另一個主要的母題》它

在比第四福音書更早的基督教著作中證明很重要一一耶

穌是智慧。有一種長久以來存在的觀點 《約翰福音》序

吉的語吉很依賴第二聖殿猶太教的智慧神學。 74舉例來說 :

《約翰福音》一章 l 節: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所羅門智商11 ) 九章 9 飾:

智慧與你同在 3 並且知道你的行動，在你創世之時，

她就在場。

《約翰福音》一章 4 飾

生命在他里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73 參見頁 Borgen' (來自天上的糙} (Bread ji-om Heaν'el1 ， NTSupp. X; Leiden: Bri l1, 
1965) ，尤其頁 1 50-154 .

74 參見 R. Harris ' ( (約翰桐音〉 序育的起抑、) (Tlle Origin of IIIe Prologlle 10 

SI Jolll1 's Gospel; Cambridge Un i vcrs i句， 19 1 7) ，尤其見頁 的 ; R. Bultmann ) 

( (約鞠桐音〉 序言的宗教史背景) (Dcr re1igionsgeschicht1ichc Hintcrgrund 

des Pro1ogs zum Johannes-Evange1il間， 1923) ， 載氏著 ， (解經 新約研究

論文集) (Exegelica. Allfsälze zllr Elfo悶clllll1g des Nellen TeSlaments; Tübingen 

Mohr-Sicbcck, 1967) ; Dodd ' (第凶個普普詮釋) ，頁 274-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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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多布書} (Aristobulus) 

所有的光來自於她(智慧) 0 75 

297 <約翰福音》一章 11 節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以諾一書》四十二章

智慧想在人的子孫中找到居所，但是卻沒有找到這

樣一個地方。

《約翰福音》一章 14 飾.

道成了肉身 3 住在我們中間 ( 字面意思是，在我們

中間搭起了帳生產)

《使西拉智首o 二十四章 8 飾

那個創造我的人為我指定了居所。他說 「居住在

雅各裘面(字面意思是，在雅各衷搭建帳室主) 0 J 

還有一個事實不為人熟悉;在第四福音書中，關於智慧

的主題不僅僅出現在序言中 i 在耶穌的教導中，那些不

斷重複的地古都是由神聖智慧的語吉和意舉組成。 76舉例

來說，與耶穌從天上降下的說法最接近的敘述，是在《所
羅門智訕。九章的-17 飾、 《巴錄書》三章 29 飾、 《以

諾一書》四十二章中。在《鐵吉》八章和《便西拉智商Ii}

二十四章中，智慧的吉說都是以第一人稱單數的「我是」

出現 。相似的是:耶穌也以「我是」自稱 。 耶穌是智慧一一

是光( (所羅門智商11 ) 7:詣， 29; (約翰福音) 12:8) ; 

耶穌是吃的，是喝的( {便西拉智商Ii} 24:19-22; (約翰

福音) 6:51-58) ;耶穌是牧人 (Philo' (諭耕作) [De 

75. E lIscbills' <為福音作準刊自) , 13.12.10 . 
76 參見 R. E. Brown' < (約翰循音〉一至十二ï;.t ) (Johnl-12 ， AB妙; NcwYork 

DOllbled酬， 1966) ，頁 CXXII-CXXV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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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 日 ; (論改名 ) [De Mutatione Nominum] 116 ; 

《約翰福音) 10:14) 。有一點很重要:第四福音書認識

到了智慧的本質77一一它不是另一種由天使或人充當的

中介或代理 ， 而是上帝在白求成示中言說自己的方式 。

因此， (約翰福音》十二章 的飾和十四章 9 節這樣強調:

「人看見我，就是看見那差我來的 J (12 :45) ; r人看

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J (14:9) 。另外， 十二章 41 節

(以賽亞「因為看見他的榮耀 ，就指著他說這話 J )也

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 基督就是上帝的榮耀/會金納 3 即

上帝的臨在，而這是通過上帝在聖殿中的異象向以賽亞

顯現的(賽 6) 0 78也正因為如此 ， r猶太人」指控耶穌 .

他把自己等同於上帝 (5:18) ;耶穌，他自己是人，卻使

自己成為上帝(10:33)

顯然，第四福音書超越了我們所讀過的那個時期基

督教的其他作品，使智慧基督論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的

展現。對耶穌來自天上的出身的強調 3 在這襄遠比在《哥

林多前書》八章 6 飾和 《歌羅西書》一章 15 節中徹底，

也強烈得多 。父與子之間緊密連續，遠不止於僅僅在意

願上或者在功能上是一致的。

但是 《約翰福音》 的基督論也大大超越了我們所見

的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範疇，約翰如此的做法使得他在公

元七0年後的拉比中間顯得很男類。在拉比們看來，智 298

慧毫無疑問是與妥拉相聯的，拉比們很願意也很希望推

動這一認識( (便西拉智剖1 ) 24:23 , 25; ( 巴錄書》

3:36-4:4) 。對拉比們來說，恩典與真理是通過律法而來

的(1:17) ;對他們來說，妥拉是上帝賜予的禮物，是生

命之水 (4:10) ;對他們來說，嗎|那是摩西提供的天上食

糧 (6:31-33) 等等。遵循同基督徒相似的邏輯，拉比們

77 參見本{!1第十n第五節的討論 。

78 參見 Dahl ' (約翰的教會與歷史> ' 頁 1 31- 1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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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的妥拉是一種前存在。"但是不同之處在於 2 作為前

存在的妥拉可以被保留下來 ， 並且對上帝的一體性不產
生任何威脅 i 然而以這樣的古式吉說作為人的耶穌，就

不可避免地意昧著把耶穌視為天上的第二個神聖權柄。
於是我們不持不面對這個問題 約翰在這一點上是

否走得太遠了?約翰超越了基督徒的圈子襄所宣揚的關

於基督的說法，超越了到那時為止在第二聖殿猶太教中
關於智慧的思想 ， 他把自己的耶穌放在了與當時的拉比

權威對抗的位置，這是否走得太遠?

七、走得太遠?
當我們把約翰的基督論中所有線索聯緊起來的時

候 ， 會得到一個甚麼樣的結果?

(一) 約翰的基督教仍然屬於猶太教的一股大潮流

中，這就是，尤其是在公元七0年後的一設時期 3 試圖

採索能讓人通達天上知識的不同途徑 ， 能讓人看清關於
上帝目的的秘密的不同途徑一一上天之旅、榮耀的天使
般的存在者異靠、密契的體驗、關於神聖智慧的玄想、

對 《但以理書》七章 9-14 飾的思考，尤其是關於 《但以

理書》七章 13-14 節中「像人子一樣的形靠」的思考。在
這種探黨中，第四福音書作者的觀點是清晰的 i 耶穌是

唯一能夠揭示天上秘密的人，他提供了關於上帝的知

識 2 他正是人子，他正是成了肉身的智慧 。
(二) 公元七0年後猶太教的主要一支 ， 即主要是

在雅麥尼亞地方的拉比 ， 對猶太教的玄想趨勢越來越緊
張，因此覺得他們的任務就是更謹慎地定義猶太教 ， 為
猶太教劃定更為嚴格的界限 。 在他們看來 2 要對付這樣

79 例如參見 Strack-Billerbeck ' 2.353-355 ; F. B. Craddock ' <新約中主H奇的i'ltr
存在) (The Pre-凹的lence of Chrisl in The New Teslαme叫; Nashville: Abingdon, 

1968 ) ， 頁 46-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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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學思索和探究 ， 唯一保險的方法 3 就是把思索探究

累焦在妥拉上﹒唯有妥拉包含著必須探究的知識，唯有 299

妥拉是神聖智慧的體現 。 其結果是:這一早期拉比猶太

教的一支希望猶太同胞從其他猶太教的形式中脫離出

來，不要花在拉比看來是過多的精力去探究關於上帝的

知識和上帝的秘密一一這指的就包括了早期基督教 ， 儘

管不只是它 。

(三) 在這種背景下，在 《約翰福音》 核心部分中

非常典型的爭論和街突就變得更明顯了 : 這種衝突的一

方是「猶太人」 一一猶太權威，他們宣稱自己是猶太教

jJ住一合法的間釋者 ， 另一方是約翰所代表的猶太人，信

仰耶穌是彌賽亞、上帝的兒子 。 還有一部分中問分子搖

擺不定.他們不能確定是耶穌正確，還是猶太權威正確 。

也就是說，爭論中有三方 。

( 1 )就猶太當局者而吉 ， (約翰式)基督徒走得太

遠 (約翰福音》 中的耶穌把自己變成了上帝 。 也就是

說 3 信仰第四福音書中的耶穌基督的人 2 拋棄了一神論

的基本信仰原則 。 他們把耶穌變成了天上的第二個權

柄 。 8。他們推倒了第二聖殿猶太教的最後一個支柱 。

(2) 然而 ， 就第四福音書的作者以及他代表的基督

徒猶太人而吉，以上論斷錯誤地評價他們的信仰。第四

福音書的作者認為，耶穌並非天上另一個權柄、另一個

神聖存在 ， 因此 ， 耶穌並沒有威脅到上帝的一體性 。 相

反，耶穌是上帝的智慧言說者，是上帝自己的自我成示 。

見到了耶穌就等於見到了父。 換句話說 ， 約翰仍然認為

自己是一神論者 ， 他認為他關於耶穌基督的吉說仍然在

猶太教一神論的界限內 。 我們在這襄大概可以很確切地

這樣總結約翰的基督論對約輸來說 3 耶穌並不是上帝

的 參見 J. Ashon ' <理解第間相音，!}) (UnderslQnding Ihe FOllrlh Gospel; Oxford 
C1arendon, 1991 )頁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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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子所成的肉身，而是上帝成了肉身一一上帝的自我

敢示成為了活生生的血和肉。

(3) 很顯然，約翰仍然盼望能贏得「猶太人」一一一

那些中間分子，使他們相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見子 3

因為這一信仰能夠使人得生命(約 20:31) 。約翰所盼望

的，卻正是拉比昕擔心的(如 《約翰福音 } 7 :45-52 ) 

11 :45-48 ) 12:10-11 , 17-19) 。毫無疑問 3 約翰明白，要
實現這盼望 3 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戲劇性的描述展現了

一個事實:那些處於中間立場的猶太人最終也都加入了

300 I猶太人 J (猶太當局者)的行列( 12:37-40) 。但是 3

顯然還是有一些人獨個鼓起勇氣公開地完全認信耶穌是

基督，是上帝的見子，如尼哥德慕 (7:50-51 ) 19:39-42) 

和生來瞎眼的人 (9) ，甚至還有一些權威的人 (12:42-43 ' 

19 :38) 。因此現實地說 3 第四福音書的作者是為了這些

人而寫作的。

(四) 簡而吉之 3 在拉比猶太教的支持者看來(他

們宣稱自己是真正猶太教的合法代吉人) ，基督徒對於

耶穌的宣稱走得太遠了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分道揚線

已經開始 。 而猶太人的大部分(約翰所描述的) )也站

到了猶太權威的一邊 3 這可能意昧著分道揚釀已不可逆

轉(具體到這件事 3 也的確是如此) 。但是對約翰來說，

他在第四福音書襄宣揚的信仰，仍然是第二聖殿猶太教

的一種形式 3 仍然屬於寬泛的猶太教，這種猶太教認為，

對上帝的奧秘目的有更深的洞見是很重要的。總之，約

翰關於耶穌的宣稱仍然表達了猶太教一神論，仍然同其

他猶太人一樣認為 ，探究如何言說獨一神，如何言說上

帝對以色列的敘示，是很重要的。約翰仍然希望 3 能用

他的宣稱來說服越來越多猶太同胞 3 因為他說，基督教

對傳統猶太教的表達，是全猶太教得到生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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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一一分析了第二聖殿猶太教的四大支柱 ，

並分析了每一根支柱如何成為猶太教的新派別(基督教)

和猶太教其他派別之間的問題 。 更確切地說 3 我們已經

分析了在公元一世紀的多元化猶太教的內部，一個主要

教派(即後來的基督教)如何因為一連串關鍵問題，而

與另一個主要教派(即後來的拉比猶太教)就像同一股

線分成了兩股那樣分裂的。換個比方，在晚期第二聖殿L

猶太教的寬泛範圍內有不同派別 ，如大河中有各股水

流，彼此經常起衝突 。我們已經審視了其中兩股力量強

的水流 3 如何漸漸各自開出了另外的河道 。這場決裂並

不是迅速發生或是突然發生的。這一決裂始於耶穌 3 但

是，如果沒有復活的事件，沒有向外邦人傳教 2 這兩個

主要的教派就會是兩股始終在同一個河道裹的水流。

我們也不能用一吹性的決裂或是一吹性的「分道揚

蝶 J (我們的核心比喻)來形容這一過程。對那些仍舊

以聖殿為中心的猶太人來說，司提反事件及其後果造成

了決定性的分歧; f盡管「那些人」中也包括很多信耶穌

為彌賽亞的猶太人。《希伯來書》的作者顯然認為，他

自己和他的社群與典型的猶太祭禮儀式及敬拜思考模式

有距離。同時我們應該又一吹提醒自己，拉比猶太教做

到了在沒有聖殿、不能行獻祭的祭禮的情況下 3 把 自己

保存下來並且繁榮發展 。這襄我們要談論的是最初的分

道揚斂。對於幾乎完全用妥拉來確定自己身份的猶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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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保羅和向外邦人的傳教意昧著不可挽回的分歧。

因為對他們而盲，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是不可分割的 。

我們還記得，許多基督徒猶太人的態度是模稜兩可的，

而保羅也試固讓以色列的揀選仍然保有它作為基本公理

的全部重要性。然而 ， 進一步的分裂還是發生了 。 對於

那些確認傳統意義上的上帝的統一性、那些絕不支持對

這項基本公理的界限加以探索的「猶太人」來說 ， 基督

302 徒宣稱耶穌是神聖的道/智慧成為肉身的做法，無疑是

最後一根稻草，這樣做的人 2 在猶太會堂中再無立足之

地 。 於是，最終的分道揚傲不可避免 。

可以肯定 2 基督教作者們並不贊同這些觀點。所有

《新的》 作者都以各自的方式抗議說 3 他們對於猶太遺

產的理解是忠實於猶太遺產的，甚至比其他宣稱的人更

忠實於這一遺產 。 我們需要重新地審視這個說法，因為

這可以促進猶太教與基督教齊心協力地實現雙方和解。

關於這個方面 ， 我們會在本章的下半部分再說。但現實

情況是 3 基督教作者一方的說法沒有甚麼效果。就這樣，

兩古面分道揚練了，而且自那時起， 一直分裂至今 。

但是在我們進行總結性的思考之前，還需要澄清一

個問題.在分道揚鏘的過程中，是否有一個、決定性的時

間點或時間毆，就是在這時候 ， 分道揚鏘的局面變得無

何挽回?之前，我們幾乎總是按不同主題來討論這一問

題 。 但是歷史上是否曾有過這個時間，在此之前最終的

分道揚鏘還可以避免 ， 在此之後則情勢不可挽回?在很

多人看來，最顯而易見的時間應該是公元七0年的猶太

起義失敗和耶路撒冷被毀 。

一、公元一世紀七0年危機的意義

本世紀初一個主導的觀點是公元七0年是猶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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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教分道揚蝶的關鍵時刻。 l這一觀點的理由很簡

單 2隨著第一吹猶太起義的失敗以及同年耶路撒冷的被

毀，約瑟夫斯談的猶太教內部「四個教派 J '減少到一

個一一法利賽人 。 其他教派都因為起義不成功而被減

除 。 昆蘭社群的愛色尼派於公元六十人年被羅馬軍國摧

毀 ， 撒都該派隨著聖殿被毀而消失，因為聖殿被毀意昧

著其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基艦被毀，奮銳黨派在公元

七十三或七十四年馬薩達的最後一吹起義中被摧毀 。 3於

是只剩下基督教與法利賽人為繼承七0年前的猶太教而 303

競爭 。 但是他們此時走向相反的方向。公元七0年後，

第二聖殿猶太教其他教派消失 2 只剩下兩個教派 ， 而這

兩個教派也已經分裂 ， 非但如此 ， 這一分裂的趨勢還在

不斷加劇 。

然而 2 這一結論還是有過於簡單之嫌，因為它歪曲

了某些事實 。 雖然在公元七O年的危機復出現了第二聖

殿猶太教的兩個主要繼承者一一拉比猶太教(法利賽人

的繼承者)和基督教(主要包括外邦人) ， 但是如果仔

細分析 《使徒行傳> ' {馬太福音》 和 《約翰福音> ' 

我們會發現分道攝佛在公元七0年並沒有完全發生 2 或

者說 3 那時的基督教和拉比猶太教只是有了一些小的裂

隙 。 這一情形可以做簡單的回顧 。

l 例如l參見西放 (M. Simon ) 在 01:.質的以色列》一霄，頁 x J.好引述的 。 而給
賓遜 (J. A. T. Robinson ) 在 〈重新確定新約的寫作年代〉 裂 ， 把 《新約〉 寫
作年代走在公元七0年之lìtr ' 這也暗含了上述觀點 。

2 例如參看 S. Sandmel ' (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公元一世紀 種磁確定的與不軒在

定 的 > ( The Firsl Cel1l /11 y i l1 Juc/aislIl allc/ Chrisliallily. Cerlail1lies ωIc/ 
<Jl1cerlailll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頁 25-26 、 58 . 位
一點含蓄地!體現在作者招定，雅麥尼亞75周能夠線所有猶太人都做 「祖咒持

與端邪說者的祝得J ( birk叫 ha-millim ) 但I]Jl'l'並非如此 ， 參見本1!}第十
一T，î第五飾，以及本T，î注 6 .

3 參見 Schürer '卷- ，頁 523 1足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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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比猶太教 隨著耶路撒冷的被毀，羅馬

當局允許沒有參與起義的法利賽人在雅麥尼亞 (Yavneh

[Jamnia] ) 設一昕學院或一所拉比學堂 。 雅米尼亞是地中

海沿岸一座非常猶太化的城市 。 這昕拉比學堂最初由約

啥拿領導，按著由迦瑪列二世領導 3 這一點前面已經提

及 J在這所拉比學堂裹 ， 法利賽人重新系統地表述猶太

教，定義猶太教 。 我們或許可以說 2 法利賽人是圍繞剩

下的三大支柱做這些的(因為四大支柱之一的聖殿已經

被毀) 。 然而這是誤導性的.因為聖殿祭禮並沒有被忽

略或被取消 。 相反 ， 拉比們繼續保持著祭禮儀式 3 他們

這樣做基於一個假設:聖殿會重建 ， 就像從前一樣一一聖

殿曾在巴比倫統治的年代遭摧毀 3 巴比倫滅亡後 ， 聖殿

又得以重建 。 5然而，對雅麥尼亞的拉比學者們來說 ， 妥

拉才是基本的焦點 。 於是 3 這些拉比學者們在雅麥尼亞

開始逐步為妥拉詮釋傳統的傳遞訂立規則 i 同時 2 他們

不斷地傳授並發展哈拉卡，他們認為以色列人應該遵循

哈拉卡來生活 。 這一進程以公元二00年出版的 《米示

拿》 為高潮，而 《米示拿》 又成為 《塔木德》 的基礎 。

這樣一來 ， 他們成功地發展了猶太教的形式，通過這一

形式 2 猶太教儘管沒有地理上或儀式上的中心 3 卻依然

得以保存自己的身份 。

然而 ， 有一點需要認識到 雅麥尼亞的影響並沒有

迅速地波及猶太教的其他形式 。 從雅麥尼亞開始了一個

漫長的發展過程:拉比們逐漸擴展他們的影響 ， 最終獲

得了廣泛的承認一一最初的時候， 毫無疑問，他們的影

304 響僅限於巴勒斯坦地區 ， 後來才慢慢地遍及到散居地 。

實際上 2 直到公元四世紀 3 拉比的教長立足在加利利一

4 見上文，頁 209-2 1 0 (逃殉 )

5 扣I悠 悠 J. D. Cohen ) 在 〈從馬 -i" tt到米示傘) ，頁 219 中摘自 米示傘的
-$;半是阱l於聖殿灰盟殿祭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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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才建立了對羅馬帝國境內散居地猶太人社群的半正

式統治 ， 並獲得羅馬帝國的允許 ， 派遣使徒 (apostoloi)
向這些社群收取一定的奉獻 。 6不管這件事的確切情形如

何，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雅麥尼亞當局並非一夜之間就

統一了猶太教、控制了猶太教的其他教派 。 很有可能 ，

在公元七0年後的那段時期 ， 拉比的哲人與其他猶太教
「哲學 J 和其他對猶太教的詮釋產生了激烈的競爭 。 與

拉比猶太教競爭的 ， 包括愛色尼派和撒都該派 ， 它們一

直存在 3 而且發生著影響 ， 約瑟夫對此有過記述 。 當然 ，

拉比猶太教也與基督教有著競爭關係 。 7因此 3 我們不能

簡單地說， r拉比猶太教J 是直到三世紀在羅馬帝國境

內唯一被承認的猶太教形式 。

(二)猶太基督教 如果說猶太教並不是突然之

間變成了拉比猶太教 ， 那麼基督教也並非一夜之間變成
了外邦人的基督教 。 有一點可以肯定 . 在耶路撒冷 ， 保

守猶太基督教的基礎在公元六十六年至七0年的種種事

件中被摧毀了 ， 或者說 3 至少其重要性被嚴重削弱了 。 8然

而 ， 有一種傳統，說耶路撒冷教會逃離了耶路撒冷 3 或

者是在發生起義之前 3 或者至少在公元七0年羅馬人最

6 這一點在專家學界已經形成共識，主要的研究尤其參見 Sim凹 ， (其質的以
色列> ; Alon ' (塔木德l時代生活在他們土地上的猶太人) ; S. T. Ka妞 ， <重
新審視公元七0年後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分製問題) (Issues in lhe Separation of 

JlIdaism and Christianity after 70 CE: A Reconsideration ) ， 載 JBL 103 (1984 ) , 
頁 的-76 ; Cohcn ' (從馬卡比到米示1(.:) ， 頁 22 1 -224 ; Sa ldarini ' (法和l
1T!人的文士與掀都該人) ，頁 1 96 、 207-209 ; P. S. Alexandcr ' <從拉比f猶曲
太教的視角若「分迫t揚必輩鱗幫 J ) (，‘吋‘'Th忱1祖e Par仙1111時l泡g of仇th忱1旭eWa勾ys" fro叩m thc Per悶51口間3咒ec凶tl V問e 
。叫fR油咖IOIC

輩鍍哩) ( 7:η1，陌e Pa叫rt仰11川11哼'goft的he W.αy戶'S: AD 70- 1β35; Tübin愕1璁ge叫n: Mohr-Siebeck. 1992 ) 。
7 在公元七0年之前 ， j帥1I該人不能完全被視為主的陳司 1111 /函 ， 參見 Porton '

EJMJ ' 頁 的-68 中的短辨。

8 協管使西比l乃 (ElIscbius) 的 《教會史) 4.5 中記收了這樣的傳統希伯來人
的教會的廢任主教育1I 由 「們太人自身 J 的人來擔任 ，一直到巴柯巴 ( bar
Kokhba ) 起義後、 l哈德良皇帝把}府有猶太人超出耶路撒冷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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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圍困耶路撒冷城之前 (Eusebius) {教會史} [H.的tOrla

Ecclesiastica] 3.5.2-3 ) 0 9這一點在兩段《新約》 文本中

有所體現一一《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20-21 飾和 《敢示錄》

十二章 14 節.

《路力口福音》二十一章 20-21 飾﹒你們看見耶路

撒冷被兵團因，就可知道它成荒場的日子近了。那

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衷的應當出來，

在鄉下的不要進城。

305 <放示錄〉十二章 14 節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

膀賜給婦人 2 叫她能飛到曠野 3 到自已的地方躲避

那蛇，她在那]l: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

根據優西比烏 (Eusebius) 的記載 ，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逃

到了外約旦 (Transjordan) 的佩拉城 (Pella) 。重要的是

正是在佩拉，後來的猶太基督教的一支一一伊便尼派

(Ebionites) 一一發展起來。 10

更為重要的是，與那些繼承了保羅與希臘化猶太人

傳統的教會相比，這一猶太基督徒的教派與最初的耶路

撒冷的拿撒勒社群有者更為直接的傳承關係 。 我們當然

不能假定，人們在耶路撒冷所理解、所實踐的基督教已

完全消失 3 也不能假定，猶太基督教教派已經不屬於公

元一世紀基督教的範圍 2 儘管這些猶太基督徒的教派對

律法無比忠誠 3 視保羅為叛教者，極為尊崇耶路撒冷的

9 關於泡一傳統說法的基本l聽史rr質性 ，參見 C. Koester ' < r逃亡到佩拉J
傳統的起?振興意義) (Thc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lhc Flight 10 Pclla 

Tradilion ) 收 CBQ 51 ( 1989) ，頁 90-106 .
10 迫尤其參見伊皮法紐( Epiphanius) 的引述 ; 相 11111討論參)'1.. A. F. J. Klijn & G 

J. ReininJ乏 ，{教父文獻中伽l於猶太華管從教派的證噱> (Palrislic EvideJlcefO/ 

Je lVish-ChrisliaJl Secls , SuppNov'T 36; Leidcn: Brill , 1973) 頁 l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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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排斥 《約翰福音》 的基督論 。 11而這些教派自身也

不是迅速消失的，它們最少存在到公元四世紀的時候。

只要它們存在 2 就模糊了猶太人與基督徒之間那不然會

越發明顯的分界。 12

此外 ，像《馬太福音》、《雅各書》這樣的著作，

可能保留著某些傳統，像上文提到的那些形式的猶太基

督教一直都依賴這些傳統(如《馬太福音} 10:5峙 ，

15:24) 0 1 3f盡管在教父們中流傳著一個說法一一猶太基

督徒從一開始就是異端 3 我們卻不能認定他們的說法是

完全客觀公正的，我們也不能把基督教印上一個單一的

標籤，就像我們不能拿單一的模式來描述拉比猶太教一

樣。當主流基督教與猶太基督教分道揚鏽的時候，情況

比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分裂更為複雄 。 就像-c o年後的猶 306

太教一樣，-c o年後的基督教也形態各異 。 而基督教的

各種形式與猶太教的各種形式一直交叉重壘，這在猶太

基督教那衷表現得更為明顯 。

(三)猶太教的一些其他形式 我們已經指出，

在公元七0年的災難之後，猶太教的其他形式倖存下

來。在約瑟夫的記載中，談到其他「教派」的時候用的

都是現在時式 ， 這表明這些教派持續存在了一段時間並

且產生著影響 。 我們也談到了同一時期猶太教密契主義

11 我這痕引用了扣lj著i (J當時約中的統一性與多元性〉 中的觀點(頁 240-244)

關於猶太基管徙社國內的反保維主義 ，參見 G. Ludemann ' {異教佼徒一--f;且

終(卷二 ) 早期1主管教內的反保翔，主義> (Pall/lls , der H.白denapOSlel; Ba l1d 

/J, AntipClll!illislllllS 川1 ji-iihel1 ChrisleJll 1l川; Götl'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3) ，第二部分﹒

12 關於猶太基督教的被雄性，參見 J . E. Tayler ' <早期猶太基督教現象 現貨

還是學者的發明刊 (The phcnomenon of Early Jewish-Chri stian句 Reality or 

Scholarly [nvenlion?) 載 VC44 (1990) ，頁 131-134 .

1 3 根據伊皮法統的微點 ， 伊使尼派 ( the Ebionites ) 使用的赴般重要告缺不全的版

本 ( lrenae峙 ， (駁異教徒> [advers lIs Haeresω] 1.26.2 ' lII. l l.7 ; EpiphaniL間 ，
《藥箱>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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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 3 這一思想影響到約哈拿 3 也許還有亞基巴 。 14還

有一點也很重要.公元七0年至一三二年被視為是猶太

教天敢末日論的發展黃金時期，因為在這一時期 2 除了

約翰的天敢末日論外，兩部猶太教天敢末日論的經典著

作一一一 《以斯拉四書》 和 《巴錄二書》 也寫成了 。我們

不得不再吹申明 : 第二聖殿猶太教並非是突然問剩下了

兩個主要派別一一一法利賽派和拿撒勒派。

另外 2 前面已經指出 ) 15 r 以斯拉」和「巴錄」這兩

個假名 的使用表明了一種熱情的假設 ， 聖殿會得到重

建 以斯拉被認為是放逐後重建以色列宗教和祭禮的領

袖 ， 巴錄被認為是見證耶利米買了亞拿突的一塊地、並

且替他保管賈契的文書 2 而耶利米買這塊地是表示他堅

信，上帝判以色列人流亡後，又將讓他們回歸(耶

32:12- 15 ) 。這樣一種假設或許盼望看，之前的第二聖殿

猶太教的寬廣度，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將會維持或者恢復

印巴錄二書> 32:2-4 ; 16參看《西川申諭篇> 5:493-502) 。

《以斯拉四書》展示了一種對待危機的不同態度一一-由

於耶路撒冷被毀，形成了一種以種族為中心的恩約主

義， 它放棄了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第二大支柱(揀選和聖

的) ) 而且發展了 自己的一套思想體系一一個體可以通

307 過做功稱義(這是《以斯拉四書》 的高潮，見十四章 27-35

1 4 參見本f1J第十-ï:t第六節(二)的討論﹒

1 5 參見本也;第五卒 ， 頁 11 6 (過碼) ﹒ 〈巴拿巴拉于信〉的寫作背j正是.猶太人

WJ望聖殿能夠重娃，參見 M. B. Shukster & P. Richardson ' ( 巴拿巴吧?信中的

聖殿與學習室) (Tcmple and Bet Ha-midrash in the Epistlc ofBamabas) ，戰

S. G. Wilson 編， (早期基督教肉的反猶太教(第二卷) 分裂與爭論〉

(A /l li-Jlldaism i/l Early Chrisli的lity. Yol 日 ， Separatiofl and Polem眩; Ontario 

Wilfrid Lauricr Uni vers ity Press, 1986) 頁 1 7-31 ;參見 R. S. MacLennan ' 

《早期基督教關於猶太人和猶太教的文獻> (Early Chrislia/l T，凹的 011 Je叫

a/ld Jlldais間; Atlanta: Scholars, 1990 ) ，第一章。

16 參見 F. J. Murpbv ' (敘利TII!: ( 巴錄.1'&示錄〉中的學毆) (The Temple in the Syriac 

Apocalypse of Baruch) ，收 JBL I 06 ( 1987) ，頁 67 1-6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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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輩分道揚鍊

節) 0 1 7主流基督教與拉比猶太教並不是唯一試圖重新定

義第二聖殿猶太教遺產的派別。

(四)基督教仍然是猶太基督教 當我們把目光

移向公元二世紀 ， 我們發現 ， 不僅某些基督教派別可以

被描述為「猶太基督教J )連基督教這個整體也可以被

描述為「猶太基督教J 0 1 8繼承猶太遺產，不僅包括繼承

猶太經典( r舊約J) ) 也包括可以稱之為「再猶太化J

的過程一一與「桔終未論J (標誌著基督復臨盼望的衰

退)的過程是一體兩面 。這在公元一世紀末二世紀初正

在發展演變的教會論中有明白的體現，因為向外邦人傳

道昕建立的教會中 ， 猶太會堂的管理人(督管)加長老

的模式仍然佔有重要的位置， 也就是說，猶太會堂的模

式延展開來) 1 9非但如此 ，這些教會還採用了《舊的》 中

祭司獻祭的語吉， 並且不斷加以補充 ， 昕根據的觀念就

是 3 在全體民眾的祭司職份中 3 有一部分人有一種不同

的祭司職份 。 20

還有一個事實更令人鵬目:從公元二世紀之前開始，

非拉比猶太教的文本得到了膽寫和保存，而這一整個工作

並非由拉比完成，而是由基督徒完成一一這些重要的文本

包括 《所羅門詩篇》 、 《摩西進訕。、 《西 l、神諭篇》 、

《以斯拉四書》 、 《巴錄二書> 0 亞歷山大里亞的斐格實

際上可以被視為在基督之前的基督徒 3 因為他對於邏各斯

1 7 這裂的觀點借鑒了我學生的著作 Brucc Longcneckc尸 〈終未論典型約}﹒
商量/{;(f (其質的以色列> '頁 35-36 中也認為， í對於1州太教的普世主義來
說，型皺起一個障礙」

1 8 參見 J. Danic lou ' {猶太基督教州學> (The T!teology 01 Je lVish Chrislia/l ily , 1958; 
ET: London: Darton, Longman &Todd, 1964) 

19 參見抽著 〈新知J中的統一位與多元性> '頁 115-116 .
20 參見本fB第十二章第六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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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間釋是邏各斯基督論的雛形 。 2 1很顯然，我們在這襄看

到了第二聖毆猶太教的這個較大教派和主流基督教之間

活躍的互動一一它們之間交叉和相互影響的程度，遠勝過

拉比猶太教與以上兩者中任何一方的主動 。

當我們評估第一代基督徒佔有了多少猶太教文獻並

勵入自己的文獻時 3 也會看到上文所說的情說 。舉例來

說， <以斯拉四書} (IV Ezra) 在前後分別加了兩章 ，

308 成了一部基督教偽經《以斯得拉二書} (JJ Esdras) 。 現

在學界普遍認為 ， < 十二族長遁詞iI } (The Twelve 

Patr叫'chs) 是基督教對猶太教古籍的重組(或編撰) 0
22 

《 以 賽亞升天記》 是猶太教經典 《 以賽亞殉難記》

(胸rtyrdom olIsaiah) 和兩部基督教作品的合成 。《使

徒憲章} (Apostolic Constitutions) 的卷七卷八 ， 似乎混

合了大量猶太教的祈禱文。 23即使自公元七0年後 3 主流

基督教與拉比猶太教之間的分裂已經不可逆轉，但是仍

然有證據清楚地表明，第二聖殿猶太教的一些較大教派

仍舊互相交融、互相滲透了一段時間 。

(五)猶太人與基督徒之間持續接觸的證據 在

拉比們的作品中有一些證據表明，拉比與「異端J (minim) 

一直保持著接觸。至少兩種材料值得我們注意。

2 1 例如參見J . N. D. Kelly' {早期基管教教義) (Early CIII 的fiaJl Doclrines; London 

B凹la缸ck2 1 960ω) .至於公元二世紀的1護草教者'他引

j娃挂約1掰翰4嗡~ (頁 96)

22 參見最近的討論 ， J .J.Colli悶 ， EJ圳 ，頁 268-276 .

23 細節參見 Charlcsworth ' {在I約 1為經》﹒卷二，頁 1 43 反以下、 67 1 及以下，
參見他的論文〈根攘基督教對f1.:鍾的盟員制看基管徒與猶太教徒的自我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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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lri stian and Jewish Sel f-Defi nition in Light of the Christian cd itions to the 

Apocryphal Writings) ，載 JCSD ' 頁 27-55 ;進一步討論見 R. A. Kra缸 ， (早

J!IJ1主管教 (!~ j書畫猶太也產形式) (The Multiform Jewish Hcritagc of Ear ly 

Christianity) ，絨 J . Neusncr 編， {接替教、猶太教改其他希臘總媽的宗教

紀念史密斯(l~fJlf究(第三部分) 公元七0年前的猶太教) (Chrislialli伊

Judaism 臼/{/olher Greco-RomQII ClIlls. SllIdies lor M Smilh; Parl 111, JlId，α1$1Il 

b耳(ore 70; Lciden: Brill , 1975) ，頁 1 75- 1 99 .

第十二章分道揚鍊

(1)關於「福音書與異端書籍j 的警告得以保存 。 24

對於拉比們來說， I異端作品 j 與正典的關係問題一直是

備受囑目的 。因此 3 我們總是聽聞這樣的爭論:這樣的基

督教文獻是否會「站污我們的雙手J ' 也就是說 ，這樣的

基督教文獻是否得到了默示， 25這樣的文獻是否應該保留

下來而不被燒毀 ，是否具有正典的價值 。

《陀瑟他﹒論手 .> (/. Yadaim ) 2.13 : 福音書

(gi lyonim ) 和異端書籍 (s妒'eiminim) 不會站污我

們的雙手。《使西拉智商ti}與從那時開始所寫的全

部作品都不會站污我們的雙手。

《陀瑟他 論安息日 .> ( /. Shabbal) 13 (1 4).5: 

福音書與異端書籍應該付之一炬，但是應該在他們

的領地被燒毀。拉比約西 (Yose ha-Gelili) 說 ﹒某個

平常日，人從書中摳下神聖的名字藏起來 s 並燒毀

那剩下的。拉 b~ 塔風 (Tarfon) 說但願我能埋葬我

的兒子 ! 如果那些落到我的手上 3 我將把它連同上

面的神聖名字一起燒了。如果有追﹒者追 ﹒ 、我，我

寧廠進入拜偶像者的家也不願進入他們的房子。因

為崇拜偶像的不會先承認他然後否定他，這些人卻

24 參見 Herford ' ( ri井木德與米大示中的基f..'f教) ，頁 146- 161 ; Alon ' (j.苦木
德1時代生活在他們土地上的猶太人) ，頁 290-307 ; Schi ffman ' JCSD ' 頁
153-155 ;參見氏茗， (猶太人是推門，頁 62-64 ;參見 Ka缸， (重新務視
公元-七0年後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分裂問題) ，頁 56-62 ; 參見 Alexander ' (從
拉比猶太教的棍角看 「分道揚饋J )﹒ 以上引文的意義並不在於它們代表行
特定的時代，它~"J反映的時代越接近現在，它們的見;m也就越重要﹒為爾巴

赫 (E. E. Urbach ) 混為， gilyonim 並不赴福音在t (Gospels ) ， 而是 「街音:穹
的空白地帶 J (JCSD ， 頁 290-29 1 ) ;參見 Hcrford ' {塔木德與米大示中
的M1'f~k> '頁 155 注 1 ;參見 Katz ' (重新審視公元七0年後猶太教與基
管教的分裂問題) ，頁 58-59 .

25. (陀瑟他. ，淪手) 2. 14 : r位比西緬 (Shim 'on ben Menasya) 挽 〈雅歌〉
不會I古污雙手，因為它是在神聖眉立示下寫成的﹒引導越紛) ( Qohelel ) 不會
站污雙手，是因為它是昕艙門的智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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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他又否定他 ﹒拉比以實瑪利 (!shmael) 說:如

果想讓丈夫和妻子和平共處 3 那無處不在者曾下命令

讓內容神聖的一卷書 (sφr) 被水 i莖滅，而這些異端

的書籍造成了以色列和天上的父之間的仇恨，不是更

應該被清除，這些書和上面的神聖名字 ..

這些異端書籍 (Sifrei Minim) 或許不是明顯的基督徒作

品，如《新約》的書信，與福音書形成反差 3 而更可能

是基督教的妥拉經卷。這類由基督徒寫成的經卷被認為

不適用於公鼎的祈禱》因為它們的 出身決定了它們被懷

疑的命運。同樣，在公眾祈禱中，福音書也不能作為經

典被朗讀。這一規定的影響深遠 。不說別的 》這一規定

會排斥了基督教妥拉經卷的抄寫員，而且，昕有遵從規

定的猶太教會堂也都不可能在儀式襄採用這些經卷。

此外，從這些經卷中聽講妥拉 3 被認為是無效的，

不是真正聽講律法 3 因此 z 身為拉比的猶太人就不會進

入基督徒影響下的猶太會堂 3 也不會參加基督徒的憲

會，因為在這種思會中，福音書作為經典公開被朗讀。

這一規定似乎造成了拉比猶太人與基督徒猶太人在祈禱

儀式上的分裂。 26

這些規定暗示著 :在拉比當局的統治範圍內，有一

些猶太人閱讀福音書 2 閱讀基督教的妥拉經卷。不得不

訂出這些規定的原因在於，一些非基督徒的猶太人可能

把這些基督教的作品視為正典 3 或者他們至少在間，這

些作品是否可能是正典。在他們看來，這些作品最起碼

與《便西拉智訓I } 的地位差不多。這些規定與爭論反映

了猶太基督徒群體內部的變動的局面。這些問題的討論

26 我沾先提借用了血腥山大 (P. S. A lcxander ) 在 〈從往比猶太教的視角看「分道

m做J > 裂的縱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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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分道揚鏢

假設了一種不間斷的光譜:從外邦人基督教，到猶太基 310

督教以及其他猶太教形式，直至拉比。

(2) 還有一些規定的實施 3 顯然是為了防止在拉比

猶太教和異端 (minim' 即猶太基督徒)之間搖擺的那些

人之間的接觸 。

《陀瑟他 ﹒ 論宰殺供食用之動物 > (1. Hullin ) 

2.20-21 :假如肉食來自非猶太人之手，那麼我們可

以享用它 ， 但是假如肉食來自一個異端者 (min) 之

手，那麼禁止食用。來自異端家里的肉食，實際上

是用於獻祭死人的，因為他們說:異端宰殺牲畜是

用於拜偶像的，他們的麵包是撒瑪利亞人的麵包，

他們的酒是獻邪神的酒;他們的果實未交付什一

稅 i 他們的書是關乎占←的書 ， 而且他們的孩子是

私生子(mamzerim) 。我們不買東西給他們 3 也不

買他們的東西。我們不從他們那里有所取，也不把

甚麼給予他們，我們不教給他們的孩子任何手藝。

我們不在他們那襄得救治，不論是挽回財產還是治

療生命。

這似乎表明，拉比們用來對付猶太基督徒的主要工具就

是排斥。信奉拉比猶太教的猶太人不能與猶太基督徒同

桌吃飯一一尤其是照我們之前的討論來理解， 27在這襄因

為更為嚴格地應用飲食規則，規定就達到了效果。這襄

非常明顯地暗示出 2 信奉拉比猶太教的猶太人與猶太基

督徒之間有這樣的社會接觸，從而使得這些意在控制的

規定和措施變得有必要了。 28

27 參見那六章第三飾和第七章第五怖 。

28 進一步討論見 Simon ' OU'f的以色列 ) ， 尤其吾吾先交 183-1 86 ;參見

Schi ffm甜， (們太人是推 門 ，頁 64-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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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督徒這-j]來看，我們需要審視來自伊格納修

(Ignatius) ，巴拿巴 (Barnabas) 和游斯丁 (Justin) 的

證據。

( 1 )伊格納修。在《致馬格內西亞人書} (她~gn臼ians)

第八至十章中，伊格納修警告他的讀者不要「遵照猶太

教(如ta Ioudaismon ) 生活 J (8.1) ，不要「猶太化 j

(ioudaizein) (10.3) 。他在《致士麥拿人書} (Smyrneans) 

第一章第 2 節中說， 仇恨「猶太人」是沒有意義的 : r...... 
聖人與信仰者，不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 . J 。最有趣

的是《致非拉鐵非人書} (Philadelphians) 第六章第 1 節:

如果有人跟你講解猶太教 2 千萬別信，因為聽

受過割禮的人講基督教，比聽未受割禮的人講猶太

教好。

311 這襄暗含的意思是:在猶太人與基督徒之間存在著對

話，而談話的主題是關於基督教與猶太教的。這襄隱含

的另一重意思是 : 有一些外邦人(未受割禮的)基督徒

( ? )似乎受到猶太教的吸引，準備為猶太教說好話並

身體力行。"

(2) 巴拿已。巴拿巴寫了很多作品來回應這一局

勢:對於很多基督徒來說 3 猶太教一直保持著吸引力，

這對於基督教來說是一個威脅(參看《希伯來書}) 0
30 

主要的證據見於《巴拿巴書信》第三章第 6 節一一「以

兔我們因轉信他們的律法而毀滅」。巴拿巴或許是因此

才對猶太教態度尖刻而嚴厲﹒猶太人對基督徒是現實的

29 參見C. K. B甜甜 ， (伊絡納修m信中的猶太人與猶太化人) (Jews and 

JlIdaizers in the Ep istlcs ofIgnatills, 1976) ，載氏著， { (約翰稿音〉 論文集〉

(Essays on Joh川; London: SPCK, 1 982) 頁 1 33- 158 .
30 參見本j!1第五ï;r_t第六怖的討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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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 i 他們之間有實實在在的接觸和交流。同時，我們

也要看到.巴拿巴本人深受猶太教思想的影響 3 這清晰

地體現在他對贖罪日 (Day of Atonement) 儀式和紅木牛

(Red Heifer) 的詮釋類似於《米大示》上的詮釋( {巴

拿巴書信》 下8)

(3) 至於游斯寸，其觀點很難間釋清楚。我們只提

一下他的著作《與特旦豐的對話} ，我們不能把這部作

品當作完全的杜撰而否定其意義，也不能以為猶太人特

里豐只是討論所需要的假想對手 ， 所以無足輕重。游斯

丁還證實 2 拉比猶太教社群和基督教社群之間一直有較

廣泛的接觸，在《與特里盟的對話》中， 他談及有基督

徒接受了猶太教，並且「轉去另一邊J (metabantas) 

歸依了律法體制( {與特里蠱的對話> 47 .4) ; 他證實了

《陀瑟他諭宰殺供食用之動物》二章 20-24 節(上文引

用的段落)的敘述 猶太當局者不得不禁止猶太人與基

督徒之間的交談( (與特里盟的對話》 兒， 112) 0 3 1 

總之，即使對於大多數拉比猶太人與大多數基督徒

來說道路已經分裂 3 但是他們之間的接觸並未減少 ， 而

猶太基督徒一直保留著兩種傳統。這一切表明:所謂在

公元之 0年有一個完全的分裂或是最終的分道揚鏢，是

不成熟的說法。

3 1. ì在一步討淪見 Simon ' {;U質的以色列} ，第九至第十一傘，參見 Meeks & 

Wilk凹 ， {公元一至1m世紀安提阿的猶太人與基督徒} ;參見 J. N. Lightstone ' 
〈村1型貿易希臘一羅馬散居地猶太人中神聖者的調解} ( The COllllllerce oJ 

the Sacred. Mediation oJthe Divine alllong Je叫 in the Greco-Roma l1 Diaspora, 
BJS 紗; Chico: Scho lars, 1984) ，第六章，概述見於 Gagcr ' EJM1 ' 頁 104 .
普遍認為(尤其是依據考古的經l1l!來看) ，盛利托 (Melito) 論點的激進，

反映了小規模的基替教社辦與臘大的猶太教社祥之間的街爽，例如l參見 S. G 

Wilson ' (墨利托主教與以色列) (Mclito and Israel) ，絨氏鍋 ， {反1間太

教} (Anti-JlldaislIl) ， 第三卷，頁 8 1-102 ; MacLcnnan ' {早期基督教關於

猶太人和猶太教的文獻} ，第三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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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二、兩條路何時最終分裂?

公元七0年的危機並沒有解決問題。然而有證據顯

示，接下來的日 子， 也就是兩次猶太起義之間 的這段時

期(六六至七 0年;一三二三一三五年) ， 對於兩條道

路的分裂具有決定性意義。在第一吹起義後，我們還可

以說兩條道路仍有交叉， 而在第二吹起義後，基督教的

主體與猶太教的主體就徹底分裂 3 而這一分裂也是最終

的分裂 。至於此後還有任何的相互交往，就都只是邊緣

性的 。

(一)拉比猶太教 儘管拉比們花了較長時間才把

自己確立為猶太教的權威代表(參考本章第一節〔一)) ) 

但是這個過程很明確是從公元七0年之後的這段時期開

始的 。《詛咒持異端邪說者的祝禱> (birkat ha-minim) 

在這期間的重新修訂，代表了這個過程的另一方面一一

圍繞著妥拉和拉比的哈拉卡重組猶太教。不論這篇祝禱

最早的形式如何) 32在拉比的傳統襄( <巴比倫塔木德

論祝福> 28b) )它輝、於雅麥尼亞的迦瑪列時代(大概在

公元八十年代中期) ) 而且當然也標誌著一故有決定性

意義的發展，因為它試圖把拉比猶太教定義得不同於猶

太教的其他形式，而把其他這些形式作為異端 (minim ) 。

這並不是說，只有追隨著雅麥尼亞的拉比以及這些

人的後繼者 3 我們才能發現正統的、標準的猶太教概念

和異端概念 。 雅麥尼亞哲人的行為1f式與那些公元七0

年前的派別一模一樣，都只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只有自

己忠實於聖的，其他人都是「罪人 J ) 都在約之外 。 33但

是公元七0年之後 3 情祝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其中一

點原因是 現在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羅馬官方授予

32 參見本m第十一章第五師的討淪-

33 參見本在?第六章第二飾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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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威。現在，他們被認為幾乎就是代表猶太教及猶太

人的官1f代表 。 過了幾年，這份地位越來越穩固， 也就

被正式認可了。相比而吉，其他猶太教的形式就被拋在

了一邊 3 而這些形式本來也可能成為代表，具有權威性。

猶太教中的天敢末日論及密契主義流派 3 不具備足夠的

代表性或足夠的連貫性 3 因此不足以成為運動 。至於基

督徒，因為他們否定守約于民的民族性，否認民族性是

守約于民的最主要的特徵， 他們實際上就放棄了代表猶

太人整體的要求。

簡而吉之，隨著拉比猶太教的出現，我們看到了正

統猶太教 ， 或者說標準猶太教第 一次有了兵正有效的形

式。在這種情況下 2 猶太人基督徒就越來越難聲稱自己 313

是猶太教的一種合法形式。基督教從非正統變成了異端。

(二)猶太人的基督教 儘管猶太基督教還以多

種形式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而且可能一直作為拉比猶

太教的對話伙伴而存在 3 但是在拉比猶太教和主流基督

教的分裂趨勢中 3 它似乎不能夠繼續保持它處於兩者之

間的範圍 。基督教各派中的猶太基督教一支，因為失去

了耶路撒冷這個基地 ，或者至少說 ， 因為它的重要性已

經大大減弱，就不再擁有一種特定的象徵性力量，體現

古老的猶太教和新興的耶穌彌賽亞運動之間的延續了。

因為與耶路撒冷的特殊聯繫先是出現斷裂，而後在一三

0年起的十年中徹底結束 3 這時，基督教其他教派對猶

太基督教繼續保持忠誠的理由就大為削弱了。這里有一

個重要的事實<新約》 正典沒有保存任何關於猶太基

督教的文獻。只有《雅各書》保留了一些痕跡，這些痕

跡明顯是對早期的、更具有猶太特徵的風格和模式的回

應。但是《馬太福音》、《希伯來書》和《敢示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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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的猶太基督教的風格已經更多地融合了希臘一羅馬

世界的風格 2 並且更多地面向希臘一羅馬世界。

我們在教父作品中看到的猶太基督教是一些異端教

派，已經遠離了主流基督教。 34他們自己宣稱他們與原始

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一脈相承) 35而當道路開始分裂的時

候，他們的觀點更傾向於傳統的猶太教，而非保羅和約

翰。保羅對待妥拉的觀點對他們來說過於激進:在他們

看來，保羅就是一個叛教者。對於那些把耶穌視為先知

的人來說，約翰的基督論更為激進。更確切地說，分道

揚古典、發生在主流基督教和猶太基督教之間，而非就在基

督教(作為單一的整體)和拉比猶太教之間。猶太基督

教是否仍然在大公基督教的界限之內，這個問題很重

要，但是或許沒有答案。在兩個或三個世紀當中，這已

經不再是個重要的問題，因為猶太基督徒的派別已經萎

縮或是消失，或許一部分已經被拉比猶太教吸收 2 一部

分被大公基督教吸收 ， 因此喪失了再生的能力而慢慢減

314 亡。但是如今我們再吹提起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注意

到目前流行於北美和以色列的彌賽亞猶太人(相信耶穌

為彌賽亞的猶太人)

(三) 顯示主流基督教與拉比猶太教在公元二世紀

早期真正分裂的其他標誌，在那個時期前後都也變得鮮

明起來。

(1 )公元二世紀的基督教神學家們的注意力逐漸集

中於基督論的問題 3 而這一趨勢注定了約翰基督論開獻

的裂隙進一步加深 。基督的神性越來越成為已設定的內

容(在伊格納修那襄就已經常如此) ) 36主要的爭論則更

34 參五~ Klijn & Rcinir吭， (教父文獻中關於1間太基督徒教派的控告紗-

35 參見本 f;i:第一節(二)的討論。

36. Ignalius' (致以 9 11昕人rl)} (印hesial1s ) 標題， 1. 1 ' 7.2 ' 15.3 '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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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與諾斯替派 (Gnostic ) 、幻影論 ( docetic ) 、神格

唯一論 ( monarchical) 等 3 而不是與猶太基督教的觀點

相爭 。與此同時，拉比正致力於用無法保持上帝的統一

性這一點來定義異端。 37

(2) 那些被認為是代表了主流基督教的作品引起越

來越大的爭議。對於巴拿巴和游斯丁來說，道路已經分

裂了，至少是同他們所知道的猶太教分裂了，無論雙方

仍然多麼地接近。

(3) 基督徒是名副其實地接過了《七十士譯本》

它成為了基督教的經典。相反，猶太教會堂中仍舊以希

伯來語朗讀經典 。很有可能，在公元一三0年，猶太人

阿居拉 (Aquila) 把猶太經典翻譯成希臘語 ，想使之替代

基督教化的七十士翻譯。其更加貼字的翻譯，它更加適

合作為希臘語猶太人的他爾根。實際上，阿居拉或許可

以被看作是拉比運動的一部分，因為他試圖讓說希臘語

的宗教同源者接受拉比的思想 。 38

(4) 公元二世紀以後，因基督徒使用早期猶太教文

獻而存在的重疊現象在實際中已經消失。諸如基督徒使

用諸如猶太教 《聖約》或是《以斯拉四書》 這樣的模式

已經不再採用。或者大約在公元一00年以後 2 已經沒

有不屬於拉比派的猶太教作品。或者，更為可能的一種

情況是，隨著基督徒與猶太教其他教派之間減少聯緊，

採納新的非拉比猶太教作品的街動也i嗤之減少。

19.3 ; (致特官利人在> (只。Ilialls) 7.1; (致結罵人tlJ: > (Romalls) 標

題， 3.3 ' 6.3; (致士麥傘人給> (SI1吵'/1Iealls) 1.1 ' 10.1 ; (致 i歧和l卡利，位〉

(Polycwp) 8.3 . 
37 文虛~m參見 Herford ' (塔木德與米大示中的基管教> '頁 29 1-307 ;參見

Simon ' 0'1;質的以色列> '頁 186-196 ;參見本會第二章第一飾，頁 21 • 
38 參見 M. Hcngel' (作為基督教著作紋的七十士譯本與基替教「正且4J 的產

生> (Dic Septuaginta als christliche Schriftensammlung und die Entstehung ihres 
“Kanons") 絨本人封面，軾的《公元七0至一三五年的分道揚個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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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猶太教的正典和基督教的正典指向相同的方

315 向 。 拉比猶太教堅持使用狹義的版本，排斥七十士譯本

中已經包含的因素， 39基督教堅持使用七十士譯本，但是

越來越以經典的高度看重「使徒的回憶錄 J (游斯丁)

以及保羅的書信。

(6) 最後 ， 我們可以指出，在希臘一羅馬的作者心

中開始認識到基督徒與猶太人不同，是公元二世紀早期

的事情 。 我們已經發現，在公元七 0年以前，關於基督

徒對基督的宣揚屬於猶太教內部的爭論(見本書第十一

章第五節 〔二 J )。但是自此之後，愛比克泰德 (Epictetus)

在關於一世紀和二世紀之交的作品寫道? 那些人不僅僅

是「像猶太人一樣行事 J ' 而且「受過洗禮 J '是「真

正的猶太人J (2.9 .19-21) ， 他應該是想到基督徒。 40公

元九十五年，克萊門 (Flavius Clemens) 受到了無神論的

控訴 ， í在這場控訴中 ，其他許多墮入猶太方式的人受

到了詛咒J (卡西烏斯迪奧[Cassius Dio] ' 67.14.1-2) , 
而這起控訴經常用來表明克萊門皈依了基督教。 4 1從公元

二世紀早期開始 ，分裂已經很清晰 3 人們越來越多地把

基督教視為一種獨立的宗教。塔西陀 (Taci仙s) 指出，

公元六卡四年尼祿 (Nero) 的迫害直接指向那些「自稱

為基督徒的人」一一儘管塔西陀對基督徒的詳細描述與

他早期對猶太人的描述相似，而這說明在塔西陀眼裹，

「基督徒」與猶太人是一回事。但但是稍後，蘇埃托尼鳥

39 這巫I11J要指出的是 《陀量去他 ;淪手) 2 日中|蚓於 〈使西拉示訕1 ) 的規定，本

~}第十二章第一節(五)引用Jê .

4。在這一時期 ， 洗禮已經成為獨特的基督教的儀式 ，其本身就是皈依基脅的一

個標誌。 即使猶太教內部也有皈依者的洗禮，但是划也仍然是把外邦人變成

猶太人的最重要的猶太教儀式﹒

41 參見 CLAJJ ' 2380-2383 • 
42 . Tacit閉 ， (歷史) (Hislories) ' 5 .4 . 1 、 5.5. 1一一「猶太人的刃有我~"J認為

伊l'型的有11視為11!:俗的;另一11間 ， 他們翎l承認我們憎惡的 。 他們怕恨的

只是接管徒 J • (封面年史) (A lllw!s ) 的科 2-4一-f這樣一帶人 ， 他們

們恨基好徒，因為他們做恨人類」 。參見 Simo日 ， (j'J.]"質的以色列)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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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將尼祿的迫害描繪成是懲罰基督徒 2 因為這是一種「新

的邪惡迷信 J ( <尼祿) [Nero] 16.2) 。在普林尼 (Pliny)

寫給皇帝圖拉真 (T閃an) 的信中(公元一一二年) ，我

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基督徒已經是一個明確的、 廣泛傳

播的、很有影響力的教派，而這里的問題是﹒是否皈依

基督教或否認「自己是基督徒」這一點就決定了有罪與

否( <書信集) [Epistles] 10.96-97) 。 換句話說 ， 到了普

林尼的時代，問題已經很清楚 基督徒不是猶太人。時 316

至二世紀，外界的看法(無論是小亞細亞還是羅馬)已

經強化了這個印象:分道揚線 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四) 我們還應該指出另外兩個因素 2 這兩個因素

在基督徒與猶太人的分裂趨勢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第一個因素是羅馬當局對「猶太人稅J (fiscus /udaicus) 

政策的改變。的「猶太人稅J 是羅馬政府在六十六至七0

年猶太人起義後要求猶太人繳納的人頭稅一一每一個猶

太人 3 不論男女 ， 從三歲至六十歲 p 每年必須繳納兩德

拉克馬 (drachma ) 的稅 。這一政策的最初目的是為了重

建羅馬的朱庇特神殿，但是在神殿建好後，這一稅款仍

然必須繳納。最初 3 這一稅款只要求猶太人繳納 2 這裹

的猶太人指的是民族身份 ，不包括改信猶太教的外邦

人 ，更不要說多神崇拜的外邦人 「猶太人J Uudaeil 

被認為是一個種族 3 這個群體全都贊同民族的崇拜 。古

德曼 (M. Goodman) 指出 ， í很奇怪 ， 似乎在公元一世

紀末之前 ，沒有一個外邦人作者意識到猶太人對於改變

宗教信仰的看法 J '儘管有許多明顯受猶太風俗吸引而

這樣繞道 「大眾的想象對猶太人與墓骨徙同樣加以譴責，認為他們有完全

相同的惑 。很有可能基管從最初是某種反猶主義的受挖一者。 J (頁 11 8-119)

他還指出 ， 基督徒似乎經常被迎葬在1的太人的基地中(頁 1 24)

43 參兒 Schürer )卷一，頁 513 、 528 ;卷二，頁 272-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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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猶太化的外邦人。抖如果有人注意到有這樣的效忠，

那麼他要麼會認為這只是相當於加入了又一種的東方祭

禮，並不影響種族或文化的身份，要麼就會乾脆把這看

作反常之舉。

然而在多米提安皇帝統治時期 ， 猶太人稅是強行徵

收的，羅馬政府「以極端的熱情j 推行這一政策。根據

蘇埃托尼烏斯的敘述，以前不需要繳納這一稅款的人如

今也必須繳納這一稅款。那麼，蘇埃托尼烏斯指的是甚

麼樣的人?他是這樣解釋的 r那些雖然沒有公開承認

自己的信仰，但卻像猶太人一樣生活的人 3 那些隱藏了

自己的猶太人身份從而逃稅的人J ( {多米提安> [Domitian] 

12.2) ， 也就是說 3 那些猶太化了的外邦人和不信猶太教

的猶太人 。 “如古德曼指出的那樣 ，這一政策的推行激起

了那些已經放棄猶太教信仰的猶太人強烈不滿，如提庇

留尤里烏斯亞歷山大 (Tiberius Julius Alexander) 

他是哲學家斐洛的佳于 3 已經放棄了祖先的宗教信仰，

並在羅馬政府任職，公元一世紀四十年代，出任猶大省

的行政長官。

由於這一政策激起了強烈不滿 ， 公元九十六年，涅

爾瓦 (Nerva) 實行了改革，取消了多米提安不受歡迎的

政策 。涅爾瓦的錢幣上聲稱 r關於猶太人稅的惡意控

告已被取消 J (Fisci Iudaici calumnia sub!ata) 。古德曼

因此推斷說，這一稅收政策的改革，使那些想放棄他們

猶太身份的猶太人如願以償(如亞歷山大) 。這一政策

44. M. Goodman ' (散居地對塑皺皺毀的反應 ) (Diaspora Rcactions to thc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c) ，收 Dunn 編 ， (公元七0至一三五年的分道揚鱗卜

關於接下來的年代發生的!J~ tí'j ，參見他的早期作的〈涅爾瓦猶太人稅與猶

太人身份) (Nerva, The FisclIs JlIdai叮叮 and Jewish idcntity ) , ~ JRS 79 

(1989) ，頁 40-44 0

的 詳起l咐i淪參見 GLAJJ ， 2.128- 1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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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允許起訴非猶太人「採用猶太人的生活方式 J ， 46而

其結果是，那些本身不是猶太人出身的人可以通過繳納

猶太人稅而成為猶太人，至少官方是這樣認為的。換句

話說，民族身份與宗教身份之間的聯繫鬆跑了 r猶太

人 J (Iudaeus) 更多地成為一種常教身份認同而非民族

身份認同 。

更為重要的是 2 政策上的這種變化使得有可能更清

楚地定義「級教j 。在公元九十六年之前，猶太人對於

叛教並沒有明確的認定 ， 但是在公元九十六年後，如果

一個猶太人拒絕繳納猶太人稅 ， 那麼他就是一個叛教

者 。 如果不繳納猶太人稅，就等於否定自己是猶太人 。

很有可能 3 外邦人基督徒少有繳納猶太人稅的 i 毫無疑

問的是 ， 猶太人基督徒很歡迎這一新政策，因為他們終

於得到解脫 ，不用再繳納這一稅款 。 因此，我們不得不

得出這個結論(雖然這一結論充滿現代意味而且令人難

過)政府的稅收制度在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分裂過程中

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

(五)對於其他仍住在猶大省的人來說，最後的分

裂一直到第二吹猶太起義(一三二年至一三五年)才出

現 。 47這襄需要我們注意的一個因素是起義的領導者巴柯

巴 (bar Kokhba) ，猶太人心中的彌賽亞 。 他的名字之所

以與眾不同、為人共知，是因為「巴柯巴 J 是「星辰之

子」的意思，明顯暗示著彌賽亞文本《民數記》二十四

46 卡因為斯迫與 (Cassius Dio) 的1.2 指出 在沒爾瓦的統治下， I沒有

人因為接受猶太人的生活1ï式而被指控J (CLAJJ ' 2.384-385) 0參見 Schürcr j 

卷三 ，頁 122- 1 23 0

47 參見 Moore ' (關於猶太教的基督教作品 ) ，頁 190-1 9 1 ;參見 Richardson ' 

(1.史從教會中的以色列) ，頁 203 ;參見 Schiffman ' JCSD ' 頁 1 55-6; (猶

太人赴青在門 ， 頁 75-78 ;參見 Ka眩 ， (宣布f審視公元七0年後猶太教與基

督教的分裂開也) ，頁 76 ;參見 Gager ' EJM1 ， 頁 104 ;參見 Wilson ' (我

們的父亞伯拉罕) ，頁 8 1-8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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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17 節 ;著名的拉比亞基巴明確宣稱巴柯巴為彌賽亞 i 結著斷裂的兩方 2 雖然他們仍然有著種種相似之處，但

幾乎可以肯定，在猶太人中廣泛流傳著這一說法: 巴柯 是在第二次猶太起義結來的時候，基督徒與猶太人之間

巴是彌賽亞。 48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事實上自基督出現以 的裂隙已經清晰可見並無法挽回 。

318 來，除了基督徒宣稱耶穌是彌賽豆，在猶太教內部第一

次出現了另 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彌賽亞人退。對於猶太基 三 、 基督教的猶太教淵源以及分道揚鑼對於基督教

督徒來說， 他們仍然忠實於猶太國的理想，因此 ，巴柯 的意義

巴的出現使他們面對一個痛苦的選擇 。 他們必須在耶穌 那麼，基督教產生於第二聖殿猶太教內部的意義何

和巴柯巴之間做出選擇;如果選擇耶穌就意昧著否定民 在?基督教與拉比猶太教分裂的意義何在?這一問題可

族領袖 ，否定重新由巴柯巴激起的猶太人民族身份意 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作答。但是我們的追問會集中於四個

識。游斯丁的敘述顯示了這種進退維谷的困境:在猶太 主要的領域一一第二聖毆猶太教的四大支柱。事實上 3

人的起義中) r 巴柯巴 ，這個猶太人起義的領袖，發佈 圈繞著這四大支柱，還有許多重要的問題。因此 ，在接 319

了這個命令-基督徒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 3 除非他們否 下來的討論中，我們只能將自己限定於一定的範閣。我

認耶穌並承認自己褻讀了上帝J ( <護教書> 1.31.6) 們的線索一直很清晰:首先討論第二聖殿猶太教的四大

猶太基督徒不承認巴柯巴 ， 也不承認巴柯巴所體現的民 支柱 2 然後討論分裂 ，現在我們返回到最初的順序，以

族意識，因此受到了來自猶太一方的迫害。對於許多猶 便把昕有線索集中起來得出最後的結論。 50

太基督徒來說，這種迫害促使他們選擇 他們不願再承

認自己既是基督徒，又是猶太人， 他們必須在分裂的道 ( 1 )神只有一個

路上選擇其中一條 。 49猶太起義的失敗進一步加深了裂 拉比猶太教質問基督教的基本問題很簡單:神是否

隙 3 讓一方更感覺到被背叛和怨恨，另一古則更覺得自 只有一個?基督教是否(仍是) 一神論背對於基督教、

己獲得了上帝的誼明，覺得自己比對古優越，這也是此 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來說 ，這一直都是一個問題 。在本書

後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艱難關{系的最初典型。而最終的 第十一章的結尾處，我們得出了一個結論 基督教與拉

問題是基督論的問題 3 即誰是彌賽亞?一一-這無非確認 比猶太教在基督論的問題上最終分道揚佛 在拉比猶太

了一點 : 對於大多數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以及大多數 教看來，基督教已經不再堅持一神論。但是第四福音書

成為基督徒而不成為猶太人的外邦人來說 ，這是一個決 的作者則堅持說 3 第 四福音書中所展示關於基督的概念

定成敗的關鍵問題。 仍然在一神論的範疇內。而這一結論的得出輝、自這樣的

簡而吉之， 如果說有這設時期 3 共同分享第二聖殿 認識-第四福音書中的基督論是述各斯一智慧基督論。

猶太教的兩大宗振產生了最終的分裂 3 那麼這一時期是 在第四福音書中，上帝之于的基督論與智慧基督諭沒有

公元二世紀的前三十至三十五年。雖然仍然有許多線連

48. Schürer ' 卷一， 頁 543 -545 . 50 儘管研究造一問題已經有數年，我還是要強湖 以下的這些怨法仍然是暫時

49 參見 Alon ' < t再木德|時代生活在他們土地上的猶太人) ，頁 305-307 • 性的 ， 尤其因為這些討論已經超出了我的專業範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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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區別。 51對於《約翰福音》來說，關於上帝之子的敘

述並沒有這種暗示一一上帝之于是與上帝並駕齊驅的另

一個獨立的存在;其實，這種智慧論應該理解為生動而

詩意的希伯來意摯的一種延伸一一一種把智慧擬人化的

手段。
我們應該指出:把《約翰福音》一章 1 前翻譯為「在

萬物存在之前，基督與上帝同在 J ) 52有嚴重的錯誤。這

襄存在著兩個錯誤 ， 一是這種翻譯不能被人接受 i 二是

還沒有道成肉身，就把基督當作了邏各斯。但是在《的

輸福音》的基督論中 2 準確地說，基督並非邏各斯本身，

而是述各斯成肉身 ( the Logos incamate) 。因此 ， 如果

說基督「在太初時與上帝同在 J )則暗示著邏各斯是與

上帝區分閉的一個位格，就如拿撒勒的耶穌是與上帝判

然有別的一個位格。但是如此一來 3 就出現了三神論的

危險一一邏各斯一于是一個位格(即拿撒勒的耶穌)

(在耶穌是一個位格的意義上)父是一個位格，以此類

320 推 。封建將會導致一神論的瓦解 。公平地說 ，這或多或少

是拉比們聽到的《約翰福音》的基督論。但是，如果我

們在本書第十一章中的討論是對的，那麼我們就知道 ，

這並非《約翰福音》所說的或想表達的本意。

智慧(一邏各斯)基督論是《約翰福音》的主導範

疇，但是我們還應該認識到) {約翰福音》 的基督論仍

然在猶太教一神論的範疇之內。如果耶穌是邏各斯 智

慧成肉身 2 那麼耶穌就應該是上帝的自我顯現，是上帝

想讓世人了解他的方式一一上帝成了肉身，而不是上帝

51 在也裝設有百要再一吹指出 我恩怨的發展是以HJrlf {形成中的基督;淪》 的第

二l扳為分界線的 ， 參見 〈形成中的主H1i.命> '頁 XXV卜XXVlI l 。

52. {當代聖經> (The Livil1g 8iblel ' 頁 993 .
53. Lamoe ' (作為塑鍾的上帝〉 之最大的功績在於突出了把「位格 J (person) 
作純睹的使用[州題，因為其含義已經對淵教父和l使用這詞時恕表達的含

義完全不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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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成了肉身(如果上帝之子被視為有別於上帝的邏各

斯一智慧) 。保羅的智慧基督論與約翰的基督論一樣，

都在 《示瑪》 的範疇內(本書第十章第五豈有)耶穌是

上帝， 邏各斯/智慧也是上帝一一這樣上帝就在人類歷

史的範圍內展示自己。因此可以說 2 第四福音書作者將

基督諭保留在一神論的框架內。但是拉比猶太教不這麼

認為。對於拉比們來說 3 妥拉中神聖智慧成肉身的觀點

是可以接受的 3 因為這一觀點仍然在一神論的範疇內。

但這不是真的「成肉身 J )不是智慧變成了一個人們對

之記憶猶新的人的肉身 3 不是一種字面的(而非僅僅比

喻的)意義。因此，兩方分道揚蝶。

對於基督徒來說，上帝的三一是相當重要的。首先 3

我們必須意識到，這是基督教第一次捲入重要的基督論

論爭54一一這場爭論更多地是關於上帝論 (theo-logy)

即對上帝的理解，對一神論的理解 3 而非對基督論本身

的爭論 。我們還必須認識到 ，這一信仰之所以在爭論中

獲勝，是因為相信神只有一個、相信耶穌是獨一神的顯

現。儘管拉比猶太教認為基督教已經成了多神教(相信

天上有兩個權柄) )但是基督教(約翰式基督教)否認

這一點。從教父的觀點來看，教父時代關於基督論的爭

論並不是以幻影論的問題開始，也不是以神格唯一論的

問題開始，也不是關於父與子關係的討論 。公元二世紀

基督論的討論仍然圍繞著智慧(述各斯)基督論展開一一

仍舊強調上帝與耶穌之間的連續性 。公元二世紀的主要 321

討論以基督的神性為開始，試闆揭示邏各斯基督論的涵

義 3 試圖揭示一神論範疇之內基督論的涵義，試圖解釋

何謂一神論的基督論 。基督教一神論這個已設定的觀

點一一儘管有人提出了異議，但沒有受動搖一一完全主

54 或者是第二次 ， 如果把 「耶穌是彌哥哥亞J 的爭論算做第一坎哥哥;渝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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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了這些爭論的框架，以及那些認為智慧一邏各斯基督

論理昕當然的人的可能選擇。 55

基督教一神論原則是既定的 2 這一點對接下來的、

更為複雜的討論更加重要。當我們審查尼西亞會講的時

候，我們發現， r邏各斯J 作為重要的基督論範疇，已

經讓位給「上帝之子」。在尼西亞會議上，主要解決的

問題是父與子的關你問題。實際上 ， r上帝之子」變得

比「邏各斯J 更加重要，因為「上帝之子j 與父比 「邏

各斯」與上帝更加體現出兩者的關于車(然而「邏各斯j

更好地體現了未說出的話與說出的話之間的連續性)

然而 ， 這襄重要的是要認識到，當時己能夠安全地討論

關係問題，也就是說，不會鼓勵「有兩個神聖的存在 J

這種觀點 3 因為連續性的問題早已解決 3 尼西亞會議中

的三一的第二位格僅僅是作為述各斯的聖子 。一度有爭

議的基督教一神論如今已經被視為當然，在這種安全的

範間內，進一步的討論才成為可能。從這一點上來說 2

尼西亞會議的三一學說在本質上是對之前已確立的邏各

斯一神論的精煉。

評估及重新肯定尼西亞會議所確定的正統 3 存在著

一種危險:我們很容易忘卻基督論討論的早期階段(智

慧一邏各斯基督論是一神論的一種表現形式) ，很容易

從尼西亞信經中的經典父與子語吉開始基督論的思考 。

如果我們的追問由神性的位格之間的關係開始，那麼這

種追問本身就是危險的 i 如果我們把耶穌僅僅視為上帝

的兒子，或者把上帝的見子簡單視為耶穌這個人，那麼

這樣的看法也是危險的。如果從這一切入點開始我們的

神學追間，那麼這種追問不可避免地會落入多神論的圈

套，認為上帝是三個個體(現代意義上的「個體 J ) 

55 參兌 Kelly > (早期基督教教義) >第 IIY î;ï、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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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就是說 2 有三個神 I 56但是如果我們回到尼西亞會議以
前 3 回到尼西亞信經的假設之前，我們就不會面對這樣 3

的危險 。 我們應該回到 《約翰福音》 的基督論 ， 回到公
兀二世紀的基督論，因為《約翰福音》的基督論指明示

了種智慧一邏各斯基督論的方向 ， 而公元二世紀的基督
E閃一直沿著這條方向在思考 。 如果按照這種思考方式 ，
那麼耶穌就是作為述各斯、作為土帝自身顯現的上帝之

子 。對約翰的基督論來說，邏各斯一智慧一子與一神的
連續性遠遠比兒子從屬於父親更具根本性，是那後來的
爭論讓人們重視起子從屬於父的關係問題。清這樣的爭
論中 ， 開始有上帝之于基督論，而這基督論最初是對一

種更基本的一神論的精煉 3 這種一神論已得到了再吹的
確認，牢固地建立起來了，並被認為是真的 。

簡而吉之， 一神論無可置疑地應該是基督教思索呆

督的開始，而且應該成為任何「高 J 基督制考的一

56 位納 (KarJ Rahner) 也發出7同樣的警告，參兒他的《三一) (The Tri l1itv 

z;do曰::;2風 l州 ，頁仰，亦參見氏茗> (基督教f枷(4
01 α叫f叩叫I Fa 峨 Lond岫don: Da盯art吋削t

lω978釗) >頁 1 3犯3-1η37 ;參見氏辛諸吉， (關於教義學綸文 〈綸三-)) (恨Re叩111祖13r缸rks
〈岱s ;;rn1叫咖a叫[1忱叫川1旭盯c叮吋Tr閃叫e

趴 f句t信Eσ叫li朋O臼，肘叮叭;V。叫1. 4; London: D伽arton凡1， Lon吟】璁gma】11a祖an&T刊od“d， 1吵974ω) > 頁 77- 102 (這

ztZZJ忌諱軒的[Vencra山 English College]校長叫她主教[Jack
57 正是這個廠因我對巴雷特 (C. K. Barrel1)的觀點提出了輿論，因為他再吹強
掏了約翰的「吹位基督論J >見氏苔， (r父是比我大的J ' (約翰福苦〉

i;: : ::2叮沈:詰臼3:iz: ::; ::江;;;:J土卅沈:廿罰T1l了咒t:2芷芯屯;;L:;:泣口a立立立t2口;::::t:::r J;泣以防;:泣泊沈;:丸訂i;了);?c臼一a
搞音〉論文~築i起D ，頁 l吵9-36 ;參見 Os剖ten卜吋-δs臼ac忱k呵叫e叮叩n ' (基督教- JI曲太教對話) , 

頁 130-131 • ì直接對〈約翰福音}的被解與後來尼西亞的關注銷完全相悴，
或者在次看來是這樣。《約翰福音〉的關注點是強，V!j父與子之間的述纜性，
也就是說 2 強調控重各J昕一智愁，而非從屬式的基督渝 ，參見 M. L. Appold ' 

Gt凶桶音程?中的「獵i一 J 母越) (The Ollelless MOlifilllhe FOllrlh Gospel, 
WUNT 1; Tübingcn: Mohr-Sicbcck, 1977) • tl.\而巴富特邀特別強調了約翰~
1'5論中的土帝中心性，見他的文章〈基督中心還是上帝中心'一一第凹椅背
{!}:中啊1 '學1f佳的探究〉 (CIMIStocentTICOr TIIeocentrldObservaIions on lr

lrf的ifofheFOUHh Gospel， l 976) 4氏著， { (約翰福音) ;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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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從上而來的]基督論，應該是上帝教義框架內

的一個子集。
關於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的對話所作的這些結論，

其後果同樣深遠。因為它鼓勵著學者重新審視最後的分
道揚蝶(在基督論問題上的最後分裂) 。如采基督教具

的是一神論的，那麼這個問題就無法迫避 : 猶太人與基

督徒是否真的有必妥在基督論的問題上分梨? 如果猶太

人(和基督徒 1 )能夠確定基督教是一神論的，那麼我

們應該在甚麼範圍內重新審視這兩大宗教?因為這兩大
宗教都宣稱它們繼承了以色列的一神論的遺產。比如
說 3 是否有這種可能性一一通過重新強調耶穌關於敢示

的那些宣吉與耶穌之前的先知們宣告的獻示是連續的

(如 《希伯來書》一章 1 節及以下) ，也是在一神論的

範圍內，由此讓猶太人再改認識到耶穌是對妥拉的非常
重要的精充?另一方面 2 基督徒能否更開放地看待基督

323 教內中的普遍性 3 從而緩和一步，在關於基督的宣稱中，

放棄那些極為冒犯(就猶太人的感受來說)和冒犯得毫
無必要的宣稱(就像猶太人先前在妥拉之內執著於智慧
的普遍性) ?智慧在耶穌身上道成了肉身而不是在妥拉
中道成了肉身 3 這種觀點是否就該因為走縛太遠而受到
指責?基督論觀點中的上帝是否非猶太的? 58能夠給予

密契主義合法地位的猶太教(以及基督教) ，是否能夠
重新肯定根植於《約翰福音》中的密契主義的基督論? 59 

58 參見 Tho間 ， <猶太教的基督教科學) ，頁 124- 136.
59. r那時的猶太教密契主義I吸收了許多異教的因絮，甚至容納了比絲馬天主教更
接近異教的三一;靶，見 Y. Kaufmann ' <基督教. ~1曲太教一一兩個聖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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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lia川沙， Ofld Jlldaism. Two Covellollls; Jerusalem: Magnes, 1988) ，頁 25.
根據考夫且是 (Kaufmann) 的淪點(見下文注 69) ， t\WJ可以說，基管教!愚若
亞當基督;論成功擊敗了偶像崇拜，也就是說，把敬祥的焦點放在耶穌的身上，
她耶解作為11ft一合法的上于任 rJ已象 J (參見本會第十章第四飾的討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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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路.猶太人和基督徒都在等

待彌賽亞，這是一個事實。基督的第一吹來臨沒有完全

實現彌賽亞的希望，於是猶太人和基督徒都在期待彌賽

亞的再吹來臨。這種普遍的彌賽直希望是否為猶太人和

基督徒提供了共同重新評價基督論宣稱的基礎(無論如

何評價 3 正是基督諭宣稱最終導致了道路的分裂) ? 6。我

在為《羅馬書》寫注釋的時候，深深被保羅表達盼望的

方式打動 保羅表達對以色列的盼望，用的不是明顯基

督教的語彙:當保羅的呈述在《羅馬書》十一章到達高

潮的時候 3 其中並沒有出現基督教的基督 i 造襄所盼望

的是有一位救主來到 2 表述的用詞直接取自 《以賽亞書》

五十九章 20-2 1 節 i 最後的頌歌只集中於上帝。保羅似乎

儘量避免使用會讓人聯想到他的猶太出身的猶太式的語

吉和宣吉。對於基督徒與猶太人的對話，是否可以從中

汲取有益的教訓I ?是否可以學到這樣一點﹒有朝一日當

彌賽亞再吹來臨的時候，這種使我們聯合的對話才是最

終和解的基礎?

不論這種想象是現實主義的還是非現實主義的，有

一個事實永遠不變:基督教只有堅持一神論才是真正的

基督教。這有這樣，基督徒才可以保持他們的根基 3 才

可以忠實於他們的以色列宗教的遺產。只有這樣基督徒

才可以把猶太教的經典保留在他們的正典內。示瑪是基

督徒與他們的猶太兄弟姊妹共同分享的信仰的起點。不

然 2 他們就會切斷自己與猶太淵源之間的聯繫 2 這不僅

會導致喪失與猶太教對話的機會 3 蔽壞未來與猶太人修 324

好(rapprochement) 的機會，還會拋棄使徒的基督論，

而去主張一種耶穌論 ( Jesus- ism) 或耶穌偶像崇拜

(Jesus-olatry) ，這實際上就脫離了首要的對「我主耶穌

6。當然，這一觀點並不是新的 ， 例如l參見 Pawl ikowsl口， <從基督教一猶太教

對話中看基督) ，頁 19 、 26-27 、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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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上帝j 的信仰和盼望。從一開始 3 是否強調要在獨

一神的公理之內來主張上帝在基督中的敢示是獨一無二
的，這一點對於檢驗基督論真確與否非常重要 。

四、 (2 )上帝的子民
男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是 誰是上帝的子氏?這個

問題存在於基督教自我理解的核心都位 。現在誰處於以
色列揀選的核心位置?如果基督教和猶太教還沒有分
裂，還在同一個框架內，那麼這個問題就不是問題。在
公元一世紀，基督徒的幾項宣言與猶太教形成激烈的競
?因此可以說以色列的概念已經更新、擴張。 61隨著最
終的分道揚蝶，這一問題益發尖銳而無法迴避。誰是上

帝的子民?所有猶太人嗎?還是那些加入了基督教的猶
太人(即餘民，即終未式猶太教) ?也包括外邦人嗎?
那麼大多數不相信耶穌為彌賽亞而且看來似乎不會轉變
的猶太人如何? 62基督教是否接替以色列掌權了， I新以

色列 J 是否超越了舊以色列?
在公元二世紀的時候，這一問題更加複棘 基督徒

越來越感覺到自己是第三個種族的一一在基督徒看來 3 不

但是外邦人，而且猶太人也都成了「他們 J '只有基督
教是真正的以色列。“基督徒這種日益增長的明確身份意
識有悲劇性的另一面，這就是反猶主義持續上升。一個

長久以來令人深感不安的事實是﹒大公基督教一直努力
將自己與猶太教區別開來，一直排斥猶太人一一在最初

61. ìiì一問題在 《新約〉 中很突出，見 〈羅馬m 1L:Ci: 6 飾; {知l拉太空沙六章
一咐; {雅各~~> -- .ì;7: 1 飾 ; {WdlH滴在> -î;1: 1-2 怖 。

6ω2 」〕特 (M 伽叫!l
(The People ojGod, JSNTSupp 5又; Sheff日ícld: JSOT, 1983) • 

的 參SL Símon ' {J.'r.'l'l' (I~ 以色列> '頁 107-111 ;參見 Ríchardson ' {{~使史徒車教k會

6“4 ;訊1泣:恕!九;七n.叩正凹(I(叫{
f的肉以包列> '頁 9弘-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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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幾個世紀，這傾向明顯表現在克里韋斯托(Chrysostom) 

的 《反猶太人的講道> (Homily Against the Jews) 襄 。“

這襄極其反諷意昧的是 基督教開始反對猶太教和猶太

基督教的種族中心主義，但是逐漸又認為自己是獨立的

「種族 J ' 由此導致了一種不同類型的種族主義。在基 325

督教的種族主義中，基督徒靠著排除「猶太人J 來定義

自己，而這是保羅曾經極力反對的。

這一過程是否能夠逆轉?這種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只要我們重回在反猶主義和相互猜忌盛行的這些世紀之

前的那個時代。我們的研究已經揭示了基督教產生初期

的最為重要的一些特點 福音的傳播對索教界線、社

會界線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那個時代上帝子民正是用這

些界線來定義他們自身、他們的宗教、他們的群體身份

的。耶穌挑戰了上帝于民的界線一一這是他傳道的一個

中心思想 。這對於基督教內部的昕有派別之事都是一種

暗示、一個挑戰 。不僅僅是宗派之間，甚至是宗派內部

的派別之間，都面臨著這種挑戰一一這些教派說的想

的 ，總是以「義人」自居 2 與「罪人」相區別，很像以

色列中的「義人J 把自己區別於「罪人」所用的方法。

這種宣稱唯獨自己能洞見上帝的意志並把自己的洞見作

為 l唯一的標準、排斥其他宗派的做法，如今在基督教內

部很盛行，不論是羅馬教廷還是新教的基要主義派 。 因

此 ，耶穌對這種尪度的批判不論是從前還是現在 ，都一

樣有效。

與我們的現實關注更加切近的是﹒保羅進一步拓展

了耶穌的福音的邏輯一一耶穌的好消息不但帶給「義

人J ' 也帶給「罪人 J ' 而保羅的好消息不但帶給「罪

人 J '還帶給「夕|、邦的罪人」。我們今天面對的挑戰實

的 參J'L Meeks & Wi lk凹 ， {公元一至l目旬世紀猶太人與安提阿的基督徒> ' 頁

的反以下 ， 進一步消淪見 Simon ' {瓦質的以色列> ' 第八î: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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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是要意識到反過來的同一個邏輯。這就是:如采沒

有外邦人的參與，猶太人的希望就無法實現;反過來說，
如采沒有猶太人的參與，基督徒的希望也將無法實現。

就像第一代基督徒所堅持的那樣 ﹒如果沒有外邦人這些

「他們 J ' 猶太人的「我們 j 就不算完整(現在在我腦
海中浮現的是 《希伯來書》 十二章 1-2 飾的場景) ， 因此

現在的基督徒應該重新回到這一邏輯:如果沒有猶太人

的「他們 J '基督徒的「我們」就不會完整 。 對於合一
運動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 66在上帝的于民內部出

現的最大分裂，既不是天主教與新教的分裂 ， 也不是東
芳教會與西1i教會的分裂，而是猶太人與基督徒的分

裂。只有猶太人和外邦人一起禱告 ， 只有到那個時候，

《羅馬書》 十五章 8-12 節描述的異靠才能夠實現 。
猶太人與基督徒之間合一性的和解是否可以實現?

或許在此世的終末無法實現 。 但是兩個因素可能很關

鍵 。一是重新強調並肯定基督教產生初期的猶太特性。

326 從基督教這一方面來說 2 這意昧著重新認識 《以弗所書》
二章 11-22 節中強調的觀點，即上帝的新于民應該敵入到

上帝的舊于民中一一這不是說簡單地由兩個人成為一個
新人 2 而是也指要帥，入到以色列這個共同體中，成為所
應許的諸聖約的一部分 3 敬拜以色列的獨一神 (2:12 ， 15 ，

19) 。 是否有這種可能一一重回保羅的立場 ，重新發現

並保持普遍的「以色列 j 與個別的「以色列」之間的斷
裂/延續的張力關係?我們必須避免走極端一一一反猶主
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但是我們是否能夠把舊以色列和

終末的、擴大的以色列融合起來?我們是否能夠把以色
列內部的批判意識與反猶主義或是反猶太主義區別開
來?保羅的回答並沒有能夠在歷史的長河中保存下來 。

“這一挑戰在最近幾年才被意識到，參見本1"1}第一章，注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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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在《羅馬書》 中開敢的討論以及提出的觀點直到

今天仍然有諸多敢示 3 值得我們重新思考。舉例來說，

《羅馬書》二章 10-11 節就具有很強的開放性 : ["上帝將

一切榮耀、尊貴、平安加給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猶太人 ，

復是希臘人 。 因為上帝不偏待人 。 j 又如 《羅馬書》 四

章 :亞伯拉罕作為信仰的表率 2 其對信仰的虔誠並不是

藉著割禮的特殊記號來表現的。再如在《羅馬書》九章

6-12 節中，保羅重申了神召或神聖揀選的特點一一不分

種族、 出身 。 在 《羅馬書》 十一章中，保羅聲稱，最終

的盼望不僅臨到猶太人身上 ， 也臨到外邦人身上 ，要臨

到所有以色列人的身上 3 保羅所用的是典型的猶太詞

彙 3 沒有明顯的基督教特點。簡而吉之，是否可以說，

分道揚總之前的這段時期 ;不論為我們的現在還是為我們

的將來，都提供了很多 的材料，使我們能夠了解到早期

兩大索派之間的連續性，意識到初期基督教的猶太特

性一一早期基督教的使命乃是在當峙的猶太教內部進行

革新。以色列與北美 日益增多的信奉彌賽亞的猶太人 ，

使目前的圖景更加複雜，尤其為兩派互相排斥的歷史增

加了更多困擾 。 但是他們同時也帶來了修好的可能性 ，

因為不論是猶太教還是基督教 ，其中多種多樣的類型 ，

都比自早期年代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為完備(在早期的

數十年間，猶太基督教是一個極重要的選項)

在這個問題上，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對話試間用「一

個聖約」還是「兩個聖約」來提出這一問題 ， 671良顯然，

我傾向於「一個聖約」。但是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這些

最初的術語 ， 如舊聖的與新聖約之間的對比 ，其實這本

的尤其參見 Pawlikowski ， (從基督教 猶太教對話中早年基督> ;同時參見氏

莉， (耶穌與以色列的州學> (Jes /ls (I"d the Theology ojlsrael; Wilmington 

Glaz帥， 1989) ;亦多見例如1 P. Sigal' (雙重聖約的w學的用蘭教Jð't> (Aspects 

of Dual CovenantTheology: Salvation) ,HBT5 ( 1983) ， 頁 1 -48; Kaufmann ' 
〈基瞥教、猶太教一一兩個聖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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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應該被視為非此即彼的選擇 。《哥林多後書》三章
27 以及 《希伯來書》八章無疑促使了這種非此即彼的趨勢。
但是 《耶利米書》三十一章 3 1-34 帥，顯然暗示了一種連續
性(律法才是應該被寫在心上的) 。 那些把大馬士革文
獻中記載的觀點視為新聖的觀點的人 3 與基督徒一樣，

並沒有把自己趕出猶太教的界限之外 。在世界末日梢
的時候 ，更新的聖的與新聖約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應該重新回顧我們的發現(本書

第七章和第八章)聖約的律法並沒有廢止，尤其是那
些關於種族身份的條例 3 對於《新約》的基督教來說，
律法的實現還是很重要的。因此 2 不論我們是否把基督

教視為以色列守約任務的完成、民族的希望，視為拯救
外邦人的猶太教 ， 69也不論我們是否更加強調新聖約的

斬， 一個不容遺忘的事實是 :聖約是上帝賜予的 i 上帝
對待單人是一視同仁的 。 因此，帶有歷史偶然性的個性

主義是危險的 ，它會使得相信神是獨一的、並且是創造
萬物的造物主的信仰所具有的普遍性變縛模糊。 70

68 有一點很重要 不要誤認為斜斜牧產生於猶太教就從屬於1的太斂 ，不要f巴基
管教與拉比猶太教弄混且在JI與拉比猶太教都是繼早期猶太教( nll第二型
毆猶太教)發展而來 ，都是對早期猶太欽的重新定義。目前經'm'把猶太教和
立在村教稱為「兄弟 J '泣是可以的，參見 Sega l ' <幸 11百 1111的孩子們> ;參
目 H. G. Perelmutcr ' <兄弟側端朔的拉比猶太教與早期主~fj教> (Siblillgs 

Rb圳c Jlldais lII alld Early C.川削叭 TI叫 Begill l1 i恥 New York: Paulist, 

1989) ;參見 W. Harrclson & R. M. Falk ' <猶太教徒與基椅徒麻煩的大家
庭》 {Jews and CltrtSIIOns A Ttottbled Fonttly, Nashule Ablngl凹， 1 990) 。
把墓1琴教科為 fffr以色列 j 並不受做迎(參見 Koenjg ' (對話中的猶太教徒
與基督徒> '頁 1 3) ， 1自['告公元二世紀的基f'f教作家偏向於這種ffi ll于 ， ~n約1
斯納(J . Ncusner) 的描述一一「你們基督徒， 和llG~"1 (猶太人〕在一起的以
包列 J (見氏著， <猶太人與基料從共同你統的神話> [Jews (/lId Christialls 

Th e Myth of a COIIIIIIO/! Trc.州州 London: SCM fPhiladclphia: TPI, 1圳 ，頁
妙，亦見頁 2-5)

69 尤其參見 kaufmann ' <且在相敏、猶太教一一兩個約〉。
, <論研太人> '頁 74-76: f聖約 j 上說，上辦不會忘記

70 1:訝地混過以色列糊仕切(頁 76) .當然 滔帥也}枷泓帥叫為型蚓叫約削削的削州句J廿批t比t
f的1肉甘l基且主E礎 ， 針對1猶曲太人亟竟新rr堅f持~11;扭絃E思‘為以色列 (巴4勒y刻J J斯訢』坦且} 是草專F給1猶曲太人自的甘土I地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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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樣一種修好的策略有希望實現 ， 那麼它需要

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共同努力，它需要猶太人和基督徒都

懷有同樣的和解願望，它需要猶太人和基督徒放下許多

個世紀以來的對抗和仇，恨 。這種修好的可能性還在於雙

方都必須承認他們共有的遺產一一從公元一世紀開始 3

他們就分享著共同的思想資源 2 猶太教與基督教都是從

第二聖毆猶太教中發展起來的。問題在於，不論是猶太

人和基督徒都從後世的經驗去看待這段歷史時期 ， 而不

是從最初的歷史經驗來觀照後世的偏差。如果分別從大

公教和拉比猶太教的角度去看問題，問題永遠解決不 328

了。許多基督教學者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 並開始尋求

解決的方法 。 但是猶太學者意識到這一問題的人還不

多。 7 1仍然有許多猶太學者把第二聖殿猶太教末期視為拉

比猶太教的開始 2 他們從公元一世紀尋找拉比猶太教的

根源 ， 卻很少注意到這一時期非拉比派的猶太教文獻，

包括天敢末日論及屬於其他 「教派」 的猶太教文獻 ，尤

其是基督教文獻 。 72基督教學者必須意識到第二聖殿猶太

教晚期猶太教文獻和傳統的重要性並從中汲取營養，才

能具正了解基督教產生初期的情況;猶太教學者必須意

識到 《新約 》 文獻也是猶太教文獻的一部分、 j!t猶太教

晚期的文獻一樣重妥，意識到很多《新約》文獻見證了

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特點及其擴展，才能把研究向前推進

一步 。 如果「猶太教重新肯定耶穌J ， 73那麼對於保羅的

狂轟猛擊、視保羅為鈑教者而要將其驅逐的做法就會扭

轉，保羅仍然以一個法利賽人的方式解釋自己的猶太遺

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極端幼女主義 (Zioni sm ) 。因為假如造物主上帝的公司宜興

立的的上帝的公義分闕 ， IJII /.盟將會破j黨)好有巨型約午[I[學在中[1'學上的合法性﹒
7 1 紐斯納是非常著名的例外﹒

72 例如l參見 Macco旬 ， <公元一w:紀的猶太教> ;多見本世F第一章第凹的(三)
的討論。

73 例如l參見 Hagncr ' <猶太教!f1I1~穌的改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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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而他的解釋仍然在猶太教的界限之內、屬於猶太教

內部爭論的看法才能得到承認。 74

重要的還在於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一一清楚地認識

到將來上帝子氏的「類型」和特點不同於現在拉比猶太

教和基督教所認定的，也不同於第二聖殿猶太教時期所

認定的。如果說宗教改革是中世紀教會內部的一吹草新

運動 3 那麼基督教的出現就是上帝的子民內部的一吹革

新運動，這吹草新卻在導致了上帝子民內部的一場並不

必須、在神學上也不合需要的分裂 。 75同樣的 3 對盼望中

329 偉大的終未教會的想靠如果僅僅於現在的教會結構模式
的基礎上向前推進的話，那麼這樣的盼望有無皆可 。終

末的教會必讀更加開放 3 實行新一輪的改革 3 造就一個

「新人」而不是維持兩個「舊人」。從更廣闊的普世眼
光來看，如果照著現在猶太教的模式和基督教的模式來

重新聯合上帝的于民 ， 那麼這一盼望是無法實現的 。我

們可以肯定的是﹒上帝的終未子氏既不是現在的拉比猶

太教的信徒，也不是現在大公基督教的信徒。

總之，對於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來說，有一個問題

是必須共同面對的﹒我們是否能夠重新發現我們共有的

過去?我們是否能夠拋棄分裂的過去、按照上帝的意願

重新一起面向未來?

74 西格爾的 《皈依者保~> 在正確的1í向上前進了一步。但是在猶太學者中，
有一個肉放的你統，j那就是認其對待保釋，尤其包指蒙蒂菲奧旦、克勞斯納

(J. Klausner) 、舍普斯(H-J. Schoeps) 、桑德t梅爾 (S . Sandme l ) 進一
步討論見 W. Jacob , (猶太人11展中的基督教追尋共同的基礎> ( Ch川stiamty
Throllgh Jewish Ey的:. The QlleSI for COlll1l1011 Grolllld; Hcbrew Union Collcge 

Press. 1ω974削) ; F. A. Ro叫ths祖sc仙hi圳11圳i ld 編， <草響聲視2主基i主~1替哥教的1猶曲太視角 > (υJe趴、w川ν叫IS幼h 1 

Pe卸叫呻S句l戶j必叮叫e缸叫cti巾i>扣、v附F
7乃5. {協i混垃管紐}均斯q訢i納在 n猶曲太人與基管徒〉一f臀f穿?中t質t疑了I這宣一視角(在此尤其見頁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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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3 )上帝的律法(聖經與傳統)

就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第三大支柱而吉，我們的研究

主要集中於妥拉所起的界限作用，所以本章第四節中所

作的結論也適用於妥拉 。但是，就第三大支柱而吉 ，還

有一些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妥拉一度被視為標準化

的成示 3 被視為神聖的權威(相當於聖經) 。這套評估

體系在一朝給予的決定性狀示與其詮釋之間製造了張

力，或者換句話說 3 在一個標準的敢示與諸多關於新敢

示的宣稱之間、在上帝的律法與發展案例法之間 3 或者

說在聖經與傳統之間，製造了張力。 76

(一)對猶太教和基督教來說，這種張力也是從第

二聖殿猶太教繼承下來的共同遺產部分，認識到這一點

很重要。猶太教和基督教面對的是一個同樣的問題 妥

拉(書面的，相當於聖經)與傳統(口頭的)之間的張

力 i 我們可以說 3 這種張力在第一聖殿猶太教時期表現

為祭司與先知之間的衝突，在第二聖殿猶太教時期表現

為撒都該人與法利賽人之間的衝突。 77因此 3 輪到基督教

時，這種張力就表現為《新約》與傳統之問的張力 。 很 330

快 ， <新約》正典本身成為排斥錯誤傳統(尤其是諾斯

替)的一種手毆，而且自身陷入聖經( <新約> )與傳

統(信仰的規則)之間的張力 i 78到目前為止，在大公基

督教內部仍然存在著正典與權威之間的張力，或是正典

與各宗派各自不同的傳統之間的張力。

76 當然，我在這東利用了「律法 J ( Iaw ) 一祠的多義性在 《新約〉 中 ， I律

法」有很多含義，包括(摩西)律法、五徑、聖經 (&11 <舊約> ) (例如參

見 BAGD ' 110"'OS 3-4) 同時參見本世?第二章第三節的討淪 。

77 需要回廠一下的是 根據約瑟夫的觀點( (猶太古史> 13.297 ; 18. 16) ， 掀

都孩人與法利賽人不同，他們只承認妥拉，拒絕傳統的發展(參見 Schür凹 ，

卷二，頁 407-4 11 ) 

78 尤其參見德爾間良 ，參見 Kelly ' (早期基督教教義> '頁 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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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忘記 3 這種張力從基督教誕生初期就已經

存在。因為第一代基督徒使用的聖經正是猶太教的聖經

(基督徒稱之為「舊約 J ) 。在基督教稟 3 這種張力首

先表現為聖經( {舊約} )與耶穌的哈拉卡之間的街突。

就像第二聖殿猶太教內部存在看關於妥拉和哈拉卡關係

的爭論 ，在早期基督教肉都也存在著同樣的爭論-一一這

一點在 《馬太福音》 和 《馬可福音》 中有所顯示-耶穌

的教導肯定了妥拉中一些主要誠命的有效性， 79這一後果

在 《馬太福音》 和 《馬可福音》 中有不同的敘述 。 此外 ，

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第一代基督徒教師的間釋原則和

間釋實踐 3 是完全猶太化的 ， 8。這一點保羅可以代表 。 對

於第一代基督徒來說，聖經( {舊約} )具有極大的權

威，就像第一代拉比對待聖經的態度一樣。 一套更豐富

的正典( {新約} ， 同時包括 《舊約} )中存在的張力 ，

原則上說 2 與妥拉和先知之間、妥拉和米示拿之間存在

的張力無異。

這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這種張力在上帝的于民

當中並不是一種過犯，相反，這種張力是人類想妥認識、

四店、神聖成示的嘗試中的重要部分。這種張力不是一種

需要醫治的瘋疾 ， 也不是一種需要改變的局勢。只要世

界存在，上帝的敢示就永遠以一種不充分的形式得以表

達，因為人類的語吉有其歷史局限性，總是需要不斷的

詮釋和重新表述。那些自認為只憑著聖經生活的人，那

些自認為可以省卻傳統的人 ， 都必須承認對自己的特殊

傳統的無知，因為正是這些特殊的傳統主宰他們閱讀聖

經。認識到我們自己歷史的局限性，就可以防止任何形

79 參見本fE第六î;1第一仰和第八章第五甜j (一)的討論。
的|胡於 r (新約〉 對 《嚮約〉 的使用」問題的文獻 ，見拙著一 〈新約中的統一性

與多元性> '頁 434-435 。這一討論不#lIU滋病|喂於具體明確的引用 ， 參見 R.B
Hays ' (保f在位信中苦I型您的回 I!I!D (Echoes oJSc.川'ptllre ;11 the Let的 's oJPalll; 

NewHaven: Yale,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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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基要主義(把寫下的文字變成偶像) ，還可以推進

猶太教和基督教關保 。 正是因為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 331

信上帝 2 相信這個上帝不僅行事於過去，也行事於現在 3

相信上帝不僅是召一個民族屬於他的造物主 3 也是靈性

的存在 ，昕以我們可以暗暗期持未來將有上帝的進一步

引導和敢示，而猶太教徒和基督徒雙方都能夠認識到它

是對已有的敢示的補充，那些敢示曾經彰顯於妥拉、先

知、哲人等 。 就像基督徒想要加上 ， 不只是在耶穌身上

和通過保羅 i 猶太人也想要加上 ， 通過偉大的教師如拉

比亞基巴，拉比邁耶 (Meir) 等等 。 8 1真正開放的對話是

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的 猶太人和基督徒都必煩意識到

他者的存在，意識到「和 J (and) 而不是相五排斥的「非

此即彼 J (either.. .or) 

或許只有即將來臨的彌賽亞將會看到這盼望實現 。

生活在舊敢示與新視野之張力中 ，需要開闊的胸襟 3 需

要把他者的詞彙吸收進自己的標準詞彙，需要接受聖靈

賜予的各種新思想 ， 而不是像兩方面一直做的那樣固執

己見 。

(二)社會學的觀點同樣值得我們思考。很顯然目

前存在著一種趨勢:不要議一代人的教導成為下一代人

的束縛 。 前一吹草新的浪潮很容易成為下一吹革新的最

大阻礙。這一點在法利賽人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法利

賽人是他們那個時代推動妥拉解放的先鋒 ， 他們積極地

改變社會環境 。 而到了耶穌的改革時代 ， 大多數法利賽

人視改革為威脅而加以反對;因此 2 在耶穌以及第一代

基督徒的眼裹，法利賽人的「解放傳統」已經成為「拘

守人的遺傳J (可 7:8) 。 在 《新約》裹， 我們發現有類

8 1 憐!於早期位比的描繪，參見 Perclmutcr'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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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情況一一教牧書信 ，這些書信從第一代手中接過保羅

的教導 ， 試圖將其變成另一種傳統， 但是這又造成了另

一種威脅:保羅的教導變成了束縛人的教導。

在 《新的中的統一性與多樣性} (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一書中 3 我大膽地提出了一種思

考:初期的大公基督教 (catholic Christianity) 82有一個弱

點一一與猶太基督教不同，與希臘化基督教不同，與天

敢末日論基督教也不同，早期的大公主義 (catholicism)

332 看來沒有異端的極致傾向 。的換種方式說 ， 我們需要問一

下-大公基督教是否有能力面對危險一一這種危險存在

於拉比猶太教，因為他們過於強調傳統，而早期基督徒

很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 。 或許 ， 分道揚鱗也正是在這一

點上部分消解了這種嚴峻的張力一一對於上帝子民的特

點形成來說，這種嚴峻的張力是很重要的一一而基督教

當面臨看同樣的問題:聖經與傳統之間的張力、 《舊約》

與日合拉卡及哈加達 (haggadah) 之間的張力(這些傳統使

得聖經的持續相關性清楚顯示出來)

正是基於這一點認識，即標準聖經與在各種情況下

的不同詮釋之間的張力不可能輕易解決，昕以猶太人與

基督徒的和解還有希望 。從第二聖殿猶太教流傳下來的

很多對聖經的合法詮釋，都被拉比猶太教忽略了，其中

包括基督徒的文獻 。 但是在米示拿和後來的一些傳統提

編中，保留了大量多種多樣的見解。同樣，基督教也拒

絕了單一的選擇，比如說，基督教並沒有把四部福音書

簡單地合為一部，彷彿在福音書的傳統中有且只有一個

合法的形式。至於那些教牧書信，儘管對於保羅的傳統

82 哥拉#I!i孩提醒讀者 我使用「大公益，普教」 一祠 ， ~~f.t~維鳥的天主教，多S!.
躺著《新約中的統一位與多元性> '頁 XXJX-XXX 以及注的 。

83 參見仰著〈新約中 (I(J統一性與多元性> '頁 365-366 、頁 XX I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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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了保守的詮釋 2 但是那些書信既不削弱保羅的權

威 ， 也不讓保羅削弱他們的權威 。換句話說，不論是聖

經還是已經融入拉比猶太教的傳統，都一直反對劉定身

份、 畫地為牢的做法 ， 即不給基督教或是猶太教一個狹

隘的定義 。

那麼 ，基督徒能否把拉比的哈拉卡視為對妥拉的合

法詮釋 (至少是原則上的) ?猶太人能否把 《新約》看

成是猶太教聖經的一種合法詮釋或是一個延伸(至少是

原則上的) ?對於猶太人和基督徒來說 ， 重新走到一起

公開地討論這些問題是否真的那麼不可思議?我們沒有

要求他們放棄各自的界限，只是希望這些界限更加開放

一些，多一些包容(這由聖經的寬度和廣度決定) ，少

一些排斥(這由我們自身傳統的特殊性決定) 。 我們共

同的聖經，還有那些多種多樣的詮釋(在他們自己的範

圍內 ， 這些詮釋被傳統認定為合法) ，實則為我們提供

了所需的激勵和先例 。

六、 (4) 祭司職與職分 333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分道揚練對於基督教和拉比

猶太教的影響，與我們以前所認為的正好相反 與其

說基督教從拉比猶太教分裂出來，倒不如說拉比猶太教

從基督教分裂出來 。 因為拉比猶太教有這個特點 雖然

失去了祭禮中心(聖殿) ，並由此失去了保留獻祭和祭

司制度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 但是拉比猶太教靠著妥拉重

組 ， 得以倖存下來 。 在拉比猶太教中，祭司被教師所替

代 。 相反 ， 基督教反而覺得保留 《舊 約 》 流傳下來的獻

祭和祭司制度是很必要的 ， 起初是以一種精神性或者隱

11自性方式 ，顯示了基督教對《舊約》精神的繼承，但後

來卻越來越依從經文的字面意思。這一點的確令人吃

驚，考慮到本書第五章的發現，考慮到基督教發展中的

465 



分道揚單車

這種有爭議的本質，我們在做進一步的結論之前 ， 有必

要審視一下後 《新約》 時代的最初階段。

就聖殿而言 ， {新約》 作者們的立場實際上是確定

的 聖殿已經沒有價值 。 事實上 ， {新約》 作者們在閻

明這一點時態度很激烈，聖殿被毀象徵著上帝對以色列

的離棄。 《巴拿巴書信》 第十六章針對聖殿作了這樣的

描述一一「這些可憐的人啊，他們犯了錯卻不自知，他

們把希望寄予一個殿宇而不是創造他們的上帝... . . .他們

在殿宇襄獻祭，這與異教徒無異 。 還是聽聽上帝的話語

吧.. ... J ;作者緊接著又引用了幾段經文來支持他的觀
點，包括《以賽亞書》 六十六章 l 節(參看 《使徒行傳》

7 :49-50) 以及 《以諾一書》 八十九章 55呵呵， 66-67 節 。 然

後他又繼續爭辯說 我們這些真正把上帝放在心裹的人

才是上帝真正的居所一一 r .. 為上帝建造的精神殿宇j

( {巴拿巴書信} 16.1-10) 0 84伊格納修也回應了早期 《新

約》 的這一用法:他說個體信仰者是上帝的毆宇的柱石，

或者說他們本身就是上帝的毆宇，或如耶穌一樣是上帝

的殿宇 ( {致以弗所人書} 9.1 ' 15.3; {致馬格內西亞

人書} 7.2) 

因此可以說， {新約》 作者們與那些涉及聖殿的公

元二世紀早期的作者們並沒有區別 。 但是因為聖殿已經

不再是猶太教中一個仍然活躍的因素(任何期待聖殿重

建的希望都成為了失望) ，這個問題就變得更加學術化 。

334 然而對於獻祭和祭司職來說，情況就不同了，而我們討

論的中心，正是這種不同的重要性 。 起初 3 似乎所用的

只有對獻祭和祭司職的隱喻、類比，而這不是我們探討

84 仿要指w的是一種可能性 〈巴拿巴;;~H吉〉 的寫作背級!，主塑般很快假以 ifr到1

(I~期待 (1吾兒上文注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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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當語吉越來越趨於字面理解時，我們的問題就

出現了 。

首先探討獻祭的問題 。 最早提到獻祭的是 《十二使

徒遁詞!I } (Didache) 十四章 2 節，這裹的 thus泊， r獻

祭 J ' 指的大概是聖餐 。 但是其重要性並不明顯 2 因為

這裹的語吉直接取自 《瑪拉基書》一章 11 節 ， 這襄談到

的獻祭儀式是各國的純粹獻祭儀式 ， 而非耶路撒冷聖壇

上供奉的那些祭品 。 克萊門一世也提到了主教供奉的祭

品(而ra) ( {克萊鬥一書) [1 Clement] 44.4) 。 但是獻

祭的意義還是不清楚。在三十五章 12 節和五十二章 3-4

節中，提及的是讚美的儀式 i 在三十六章 l 節中，作者

很顯然關注的是 《希伯來書》 的思想而不是耶路撒冷的

祭禮一一「這就是我們得救的方式 。 我們昕愛的，耶穌

基督，我們獻祭的最高祭司，他保護我們，幫助我們遠

離苦弱. . . . . . J (36 . 1) 。 伊格納修也沿用了這些意象。關

於聖餐儀式，他這樣說道: r一具肉體......一盞酒杯......

一座祭壇 ( thusastërion) ， 就像有一個主教以及隨同的

長老、執事一樣. . . ... J ( {致非拉鐵非人書) 4) 。 游斯

丁從 《瑪拉基書》 一章 11 節引用了同樣的文本形容那些

外邦人，他們這樣說道 r我們，在每一個地芳向他供

奉我們的祭品一一聖餐昕需的餅和聖餐用的酒杯 . ..... J 
( {與特里豐的對話} 41) 

然而問題還是在於'是否這些作者沿用了這些獻祭

語吉的原本意義 3 還是進行了一些轉移和延伸?是否聖

餐僅僅是一種字面的理解(獻祭) ， 還是與瑪拉基所說

的潔淨的供物等同的終未對應物?後者看起來可能性更

大一些 。 舉例來說 ， 伊格納修 ， 使用獻祭的語吉來指涉

對主教的服從 r在聖所 (thusastërion) 中的人是潔淨

的(如tharos) ， 那些沒有在聖所中的人是不潔淨的;也

就是說 ， 那些做了違背主教、副主教和執事的事的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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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中是不潔淨 J (<致特雷利人書) 7.2) ; <致以弗

所人書》第五章 2 節和 《致非拉鐵非人書》第四章也有

同樣的表述。《致羅馬人書》第二章 2 飾，作者用聖昕

來指涉自己的殉道。被利卡普 (Polycarp) 也用寡婦的同

樣的話來給上帝獻祭 (4.3) 。在游斯丁的 《與特里豐對

話》一書中，游斯丁把割禮這個儀式精神化了-割禮是

「一種真正的割禮 3 讓我們遠離欺騙和不法... ... J (<與

特旦盟的對話) 41) 。之後，游斯丁又提到了《瑪拉基

書》一章 11 的潔淨的供物 3 游斯丁稱之為「祈禱者和感

恩物 J '是「獻給上帝的最好的祭物 J (<與特里蠱的

對話) 117) 

335 這些使徒教父不可能真正按字面意義恢復了獻祭的

語吉 3 也就是說，聖餐被視為一種獻祭，與使徒保羅的傳

道工作、伊格納修之死、寡婦的善工、所有基督徒的讚美

與感恩等被視為一種獻祭，在意義上並沒有甚麼不同。

至於祭司 職， 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克萊門一書》

第四十至四十一章以 《舊的》 和猶太祭禮的語吉描述了

宗教儀式的強制性 . 不僅對祭品有規定，對大祭司、祭

司、利未人以及平信徒 Uaïkos) 都有規定。但是這些規

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從字面上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

從隱喻或是延伸的層面理解，仍然沒有定論。至於隱喻

的情況，至少對於利未人來說是適用的。萊特福特回顧

了使徒教父以及其他人所有與祭司相關的談論 3 得出了

這樣一個結論.當時，在西普里安 (Cyprian) 之前，還

沒有明確的關於司祭的 (sacerdotal) 祭司職的觀念。在

西普里安之前的主流思想是 基督徒整體是一個司祭的

族群 3 他們的首領「被視為祭司，因為他是祭司族群的

發吉人 3 是代表J 0 85關於這種祭司觀念如何發展到西普

85. J. B. Lightfoot , (基仔教的你放) (The Christian Ministty) ， 絨氏茗， <排)J
比給) (Philippia肘; London: Macmillan, 1868) ，頁 179-267 ， 在此參兒頁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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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安的祭司觀念，萊特富特的理解是， ["外邦人的感情

與舊時期分配的禮儀結合，於是這種排他性的祭司制度

就在基督的教會襄找到了立足之地J 。“

在現代，我們會提及社會壓力的問題。在那個時代，

祭司與獻祭是宗教或祭禮的基本組成部分;事實上 3 我

們很難想象有一個宗教、一個祭禮沒有祭司和獻祭。拉

比猶太教沒有屈從於這一壓力 因為失去了聖殿、眾焦

於妥拉，拉比猶太教能夠抵制來自社會準則的吸引 。 相

反，基督教不能抵制這種壓力 以基督為中心的信仰在

抵制來自社會規範的壓力的時候顯得力不從心 3 這就是

為甚麼對 《舊約》祭禮觀念及祭禮術語的沿用很自然地

越來越趨向字面的照搬。即使如此，如謝列貝克斯

( Schillebeeckx) 指出， 一直到公元五世紀， ["奧古斯丁

仍然拒絕把主教和長老稱為『祭司 j ，似乎他們是基督

與社群之間的中介人J 0 87在謝列貝克斯看來，只有到了

羅馬帝國衰落之後 3 主教才擁有了像地方長官一樣的司 336

法權力 3 一種不同的「秩序J 的概念才出現，一種擁有

「奧秘力量」的秩序。在這之前 3 主教一直扮演者祭司

的角色，而祭司制度才是有效維護社會穩定的秩序。在

這一點上，天主教神學家的著作肯定了英國聖公會學者

及主教的早期著作:在最初的幾個世紀》這種特殊的「祭

司」職分被看作是代表著上帝于民全體所負有的「祭司 J

職分 。

我對於這一問題的探究實際上超出了我的專門研究

範固( <新約》 與基督教的起源) ，我這樣做並不是因

為我期望在另一個領域(教父時代的體制)有昕建樹，

的 Lightfoot ， <叫F7J 比m ， 頁 264 ' 

87. E. Schillebeeckx ' <充滿人性的教會) (刃'，e Chllrch \Vith a Hllllla l1 Face; London 

SCM刑ew York: Crossroad, 1985) 頁 144-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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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樣做僅僅是因為我想指出-關於基督教教階體制的

討論 ，不能像從前那樣直接一一它不是 《新約》教導與

其後發展之間的簡單對立。發展並不是迅速進行的，保

羅和《希伯來書》 的教導所帶來的影響是慢慢滲入教父

時代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一事實的兩面性(積極一面

和消極一面)影響著基督徒的自我理解，也影響著基督

教與猶太教之間的關係。

一方面，早期教父繼承了《舊約》關於祭司職和獻

祭的語吉，這表明了基督教與猶太遺產的傳承性。實際

上 3 這一點強化了這種觀念:基督教的發展與猶太教的

發展是相輔相成，而非互相抵觸的一一基督教從第二聖

殿猶太教繼承了祭司制度和獻祭儀式;猶太教則更強調

第二聖殿猶太教的口頭和書面的遺產。這是猶太教徒和

基督徒互相審視的一個基礎。

另一古面，基督教後來重新出現了一個與全體上帝

子氏的祭司職截然不同並與之分離的祭司班吹 ， 似乎也

是從第一代基督徒對敬拜與社群的理解與實踐的一種倒

退 。 而對於拉比猶太教來說至關重要的教導職分(這是

猶太教得以持續的見證) ，在早期教會中也是很重要的，

只不過它被一種首先是作為祭司來理解的職分所吸收融

化 3 隱匿於這種祭司職分之後 。還有一點更加重要(雖

然我們對它的認識晚了一點)所有的侍奉職分幾乎全

337 部集中在基督教內部委任的職分上 ，這對全體上帝子民

的有效侍奉造成了妨礙，而不是有所助益 。 88如果職分在

名義上以及在事實上都被局限於按立職分的話，那麼本

該積極的基督身體就不會那麼積極了 3 因為基督身體的

88 這是對大燒模的傳教活動的Q初詞、蔽 ， 在梵蒂岡第二鬧大公會5萬( <教會戀

Ì :'1> [L lIlIlell Gelltillll1]) 對於傳教的陳述以及 l宜排教命令織的陳述中，都有對

傳教的看法， <洗偉、理餐和社I~教> (BaptislI1 Ellcharist allc/ Millislty; Geneva 

WCC, 1982 ) , r {~~教 J (Ministry ) ，約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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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成員即使還沒有癱瘓 3 也都處於停滯狀態 l 在這

一點上，對基督教初始階設的重新認識 ，是批判我們現

在對基督教的認識的重要于度 ， 也是糾正我們對基督教

誤解的重要手展。重新認識到猶太教與我們分享著共同

的遺產，促使我們重新思索上帝的終未于民的結構 ，這

應該是一個新結構。

七、結論性的思考

這一研究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基督教持積不

斷的猶太特微 。當然，基督教不能僅僅憑藉其初始情況

來判定。然而，它的產生與開始對其特徵有若不可否認

的影響一一猶太教聖經是基督教聖經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基督教成型階段最著名的領袖人物，都是猶太人，

而且一直將自己視為猶太人 3 是上帝與以色列立約目的

的一部分。 耶穌是基督教的永恆支點 。上帝的自我敢示

在耶穌身上以人性之內所可能達到的最豐富影式展現，

我們基督徒越是意識到耶穌的神聖意義 ， 越是需要想到

耶穌這個人的猶太身份一一上帝的道成肉身恰恰發生在

一個猶太人的身上 。

在我為寫這本書作準備的時候 3 一個想法幾吹三番

出現在腦海中.基督教是作為一場街破界線的革新逕動

而開端的，先是街被公元一世紀猶太教內部的界限，之

後是街破圍繞看猶太教的界限。就其歷史本質來說，基

督教反對任何一種企圖一一把上帝視為自己的，把上帝

分成你的、我的、他的，上帝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不是你

們的 ，上帝是我們的「文明」不是你們的 。 任何把他者

視為「罪人J 的企圖，任何堅持罪人要想得到救贖就必

贊成為義人的觀點，而昕謂「義人 J '就是我們認為是

「義 j 的，這都超出了上帝的救贖恩典的框架。我們反

對任何企圖認定上帝子民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神聖的做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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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反對把這些人作為專門領受神聖恩典的而排斥其他

人的做法。就其核心而吉，基督教反對給上帝的恩典貼

標籤，把上帝的恩典制度化的行為一一把上帝的恩典限

制在人類的思想可以應對、人類的能力可以組織的範圍

內。對於神聖恩典的不可預期性的開放態度，對於上帝

希望的新事物的寬容態度 3 是這基督教的核心。確信上

帝最完全的自我敢示不在人的語吉中，而在人的個人身

上;不在於理性的、有敢示性的主題 3 而在於人與人的

關係(這種關傢不可能被語吉和公式所限制) )這確信

是基督教的核心。

正是基督教的這種特點貫穿於整個《新約》作品，

也正是這種特點 3 使得 《新約》 作品在整個猶太教和基

督教的標準文本(正典)中獨具特色。基督教的這一特

點鐘意昧著.貫穿於這些作品中的精神力量曾經衛破了

重重阻礙和界限，今後也一定能夠再吹跨越難關。猶太

教的革新促使了基督教的產生，這使得我們有了新希

望一一上帝會再吹讓猶太人和外邦人握手言歡，上帝這

樣做的目的不僅是為了他的于民以色列 3 也是為了整個

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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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統一性與多元性

一一一種《新約》視角"

在普世運動中 3 我們已經不再停留於我們已經達成

的協議昕帶來的最初興奮，也不能滿足於從前將我們統

一起來的那種模稜兩可的共有表述。我們現在的問題

是:我們日常生活與信仰的基本特點是甚麼?那隱藏在

表面下的共同因素是甚麼?f盡管我們有不同的傳統，有

不同的闡釋，但是我們仍然覺得必須用我們的共有表述

把這些共同因素表達出來，它們是我們所有的傳統得以

維持其不同的形式的共同基礎。這共同基礎是甚麼?

正是在這一點上) {新約》專家能夠做出特殊的貢

獻。但他們要能有所貢獻) {新約》 作品就必須在他們

的腦海中具有雙重的特性一一既是基督教的經典，也是

研究基督教產生的歷史資料 。在這里，我想就我的主題

再提供一些說明。

(一)我們必須把 《新約》作為研究耶穌自己的傳

道和其身邊人證盲的歷史資料。這不是因為我們相信「原

初的就是最好的 J ) 也不是因為我們過於看重那可以正

確稱之為的「基督教開端神話J )而是因為我們的道成

.本文只見於本Qr第一版 (London: SCM, 199 1 ) 的附錄 ， 故本文的進碼為孩版

之頁偽。一-~耐住

.本文為一九九0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置在馬的宗座敵我國各大學( Gregorian 

University )昕作公 IJfJ 講座的講刷，發表於 《恰列悶不rJ ) (GregO/ 的叫11/1 71 

[1990] ) ，頁 629-6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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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神學要求我們這樣做 。 我們斷吉 -上帝的道在耶穌

身上得以完全體現，這是人類歷史上神聖敢示最確定的

一吹顯現。 因為這種確定 p 我們不可避免地肩負著歷史

追間的重任，而且是對《新約》本身的歷史追問。因為

有一個簡單的事實 《新約》是唯一真實的、關於那段

神聖敢示歷史的高潮階毆的材料 ， 也是整個救贖史重要

的中節點的歷史入口 。 正如昕有歷史研究那樣 ，要對《新

約》進行歷史追間，我們必須認識到那個久遠的年代與

261 我們現在的社會在語吉 、習語、思想方式、思維預設、

風俗習慣、社會結構等方面的種種差異。這種追問首先

要求我們記得敢示的歷史偶然性 《新約》中保存的

話語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如果不考慮歷史背景， 就很難

真正理解 。道成肉身的事件永遠不能免除「個別性的醜

聞 J (the scandal of particularity) ，與此相同 2 釋經也不

能忽視歷史的局限性與所有 《新約》文本的偶然性 。

(二) 同時， <新約》 也是基督教的經典。 把這些

文獻描述為在性質上是偶然的 、 零星的 》只是整個畫面

的一部分 。 因為儘管這些文獻最初的意圖是局域性的、

具體的 ，一個歷史事實卻不容改變一一這些文獻對於那

些最初領受的人來說並非完全偶然 。 很明顯 ，這些文獻

從一開始就很受重視一一可能是因為這些文獻被認可具

有權威性和相關性 3 超越了當地的處境。在聽者看來，

這些文獻並不是保羅或是約翰的話，而是上帝的話 。第

一代基督徒寫的其他一些書信或短文如今已經無跡可

尋。 而這些文獻得以存留 ，正是由於其一直被認可有很

高的權威性 。被承認為正典的文獻，絕大部分都是之前

就具有權威性的。確認正典，其實更是一個對已經在扁豆

多教會中經驗和承認了的權威性進行確認的過程 。

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 <新約》 的這兩個特點必須

保持在一起 。 我們不能把 《新約》簡單看成一個整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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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把 《新約》 中的文本簡單按照其最初的意恩來理

解 。 自諸多世紀以來 3 憑著《新的》 昕聽到的上帝的話

語 3 已經具有了複雜多樣的形式，已經不是簡單重複最

初的話語 。對這些正典的使用 ，使《新約》本身的意義

更完備，使《新約》更加有效力。但是我們也不敢使自

己對 《新約》 的讀解和間釋與其原來的意義割裂開來 。

原作者的意固和第一代讀者的理解是這些文獻獲得權威

的決定性因素。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原初的意義是最初

的見證的一部分， r使徒的見證 J (對於基督事件的決

定性敢示的見誰)是基督教的歷史基礎及信仰的核心 。

這一最初的見證{盡管有歷史局限性和相對性，卻注定被

那些認可其正典權威的人拿來檢查、控制或 「正典化 J

後世昕聽到的意義間釋 。 l

正是在這一點上，基督教 《新約》 的學者能夠有望

參與辨別當今聖靈在某些爭議問題上所發的聲音 3 因為

《新約》襄也談到了這些問題 。這不是因為《新約》學

者認為自己可以對抗教會的權威教導 3 而是因為作為研

究基督教莫基文獻和憲制條款的專家學者 2 作為教會教

育機構的一部分 ， 他們有看特殊的職責和權力一一時刻 262

提醒教會別忘記《新約》中驗謹的基督教傳統的基本特

點。為了評估當今要求具有上帝話語的權威性的種種宣

稱， <新朵。經文成為我們關注的主要對擊，因為所有

要求具有上帝話語的權威性的書面作品 ，或多或少都直

接發源於 《新約》 文獻 。 那些其使命就是儘可能了阱，這

些經文的原初想法及原初目的的人 3 特別有責任提醒其

他參與上述評估工作的人 ， <新約》 作者按他們自己的

l 在ill痕，我腦海浮現的是拉辛絡 (J. Ratzingcr ) 承認為作者的)Jr~1前對 〈天主

的屆全示教義懲I，'i) (Dogmatic Consti仙tion on Oivine Revclation) 的批評 ， 給

日 Vorgri叫cr 俑 ，(梵二會議文獻評論(卷三 ) ) (COllllllelllO/y 011 IIIe DOCl川馴Is

01 Valicall 11; Vo l. 1Jl ; London: Bums & Oatcsl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68) ，頁 1 92- 1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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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和他們的時代來看說了甚麼 。

頭腦中有了這一點，我們就不得不問 <新約》 對

於教會面臨的統一性與多元性的問題究竟有何貢獻?尤

其是， <新約》 如何幫助我們理解基督教的統一性及其

多元表達所具有的深層基本結構 P

二 、基本的統一

我在另一本書《新約的統一性與多元性> (Unity and 

Diversi妙的 the New Testament) 2得出一個結論 ， 連我自

己也頗感吃驚的是 3 這個結論與我們本文討論相關。這

個結論可以用以下的話表達<新約》 中可以說並沒有

一個基本的統一性，這裹的意思也就是，整個 《新的》

文獻範圍內沒有持續存在一個人們一致同意的話語形

式。但是，這並不意昧著 《新的》中沒有一個人們一致

同意的共同信仰核心 ，只不過這一核心在不同的文本中

以不同的形式得以表達。另外 ，圍繞著這一核心 ，還有

其他一些信仰的因素和實踐的方式， 而且在不同的時

代 ，文本的側重點有所不同 3 表達形式也不同 。在該書

最後一章的開頭部分，我總結了這些立場。 3在基督教的

最初階段里， 1整體的核心」和「統一的因素」是 :

歷史的耶穌與升天的基督之間的統一性，也就

是說 3 這個行走四方、擁有屬靈恩賜的拿撒勒傳道

者雖然死了，但是又從死衷復活了，而他的復活 f史

上帝與人最終聯合在一起。人終於認識到，他們現

在敬拜的、他們與之遭遇的、使他們最終為上帝所

2. (新約的統一性與多元性) (Ullity alld Diversity illlhe New Tesla川的11; London 

SCMlPhi ladelphia: Westmi nster, 1977; London: SCM月'hi l adelphia: T間，

' 1990 ) 。

3 間上 ， 頁 3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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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神聖力量，都是這同一個人 3 是耶穌，拿撒

勒的傳道者，基督，上帝的兒子，是主，是賜予生

命的聖靈。

我認為 ，這就是《新約》 中可誰明的「基本的統一性」

命題 。 4在這裹 ， 我想重新陳述一下我們之前的一些分析 ，

因為這些分析與我們現在的討論有著更直接的關係 。

《新的》 中 「基本的統一性」究竟是甚麼意思?我

們究竟在找尋甚麼?識別它的標準是甚麼?我認為，有

兩套可能的標準 一是產生於作為描述基督教發生歷史

的史料性質的 《新約> ;一是作為聖經的 《新約》。 前

者強調的是「基本 J 所謂的「基本的統一性J 指的是 263

基督教從一開始是一個整體 ，它從屬於基督教的歷史基

礎 。 後者強調的是「統一 J <新約》 所有作品有一個

基本共識，昕有《新的》文獻都肯定一種基本的信仰或

實踐。 如果我們追問哪些基督教的元素符合兩套標準，

那麼我們不可避免要採用我在上文中給出的那類答案。

用兩個詞來概括就是一一「復活節」和「五旬節」

(一)復活節 毫無疑問 ， 耶穌復活是基督教的核

心一一這在以上兩套標準中都是基本的。

有很多材料可以證明 。 就我們能夠找到的證據表

明 ， 耶穌復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最基本的元素。保羅在《哥

林多前書》十五章中引用了已經進一步展開的信條式表

述，其核心就是對肯定耶穌復活 1基督為我們的罪死

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磯法看 3 然

後顯給十二使徒看... ... J 。 保羅說 ，這是《聖經》 上記

4 在 《新約的統一位與多元性) ， 頁 378-379 中 ， 我也指出了這個問題 位個

中心也決定祈周邊，決定;{r可接受多元性的限眩，但是 ， 這裂限於目前研究

的這個主題，子花不能深入探討這個活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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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的，也是他昕接受的。因為保羅是在耶穌死後的三年

之內皈依基督教的，或許更早一些，那麼這一陳述就把

我們帶到了事件發生之後的兩三年內。對耶穌復活的信

仰 ，屬於最早的那些能夠真正稱自己為「基督徒j 的表

述 ， 保羅作為最早的基督徒作者，在其他文本中證明了

這一點。舉例來說 3 在保羅給羅馬教會的書信中能發現

各種各樣的信仰要素 3 保羅片段式地引用了這些認信內

容，尤其為了讓羅馬的信徒相信，他有著和其他使徒相

同的信仰 。其中大多數信仰要素的核心就是肯定耶穌的

復活一一

-論到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街

後裔生的，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衷復活 2 以大能

顯明是上帝的兒子。(羅 1:3-4)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 3 復活，是為

叫我們稱義。(羅 4 : 25)

有基督耶穌巳經死了，而且從死衷復活，現今

在上帝的右邊 (羅 8 : 34)

你若口衷認耶穌為主 ， 心里信，上帝叫他死衷

復活，就必得救( ~在 10:9 )

我們無須再舉更多的例子 。這些早已故入 《新約》

最初作品中的傳統框架 3 充分證明耶穌復活的信仰，絕

對是基督教的根基。最早的基督教信仰，且在切地說，是

宣稱「上帝3襄耶穌死衷復活 J 0 5 

264 當我們對第一吹復活節的敘述作歷史研究之時，我

們會得出同樣的結論 。 耶穌的墳墓被發現是空的 ，這個

故事是基於歷史記述的，雖然這一結論受到一些《新約》

5. ill一步 ;H渝，例如見 W. Kramer ' <基粉、主、上帝之子> (Christ, Lord, SO I1 

oJGod; London: SCM , 1966 ) ， 頁 19-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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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的質疑，但是這一結論的得出卻是無法避免的。很

少有人質疑關於耶穌彼活的敘述 耶穌死後 ，第一代使

徒多有「看見J 他活著一一使徒們看見耶穌的古式很奇

特，以致他們不得不吃驚地得出結論 :耶穌是「上帝讓

他從死襄復活的 J 0 6儘管有更多人對證據表示懷疑，但

是都難以否定這個結論 基督教開始於「復活節的信

仰」 。因此就歷史基礎而育， 耶穌的復活是 《新約》基

本統一性的一部分 3 這一點毋庸置疑。

當我們審視《新約》的昕有作品 3 結論都是一樣。

四部福音書 3 每一部的高潮都在於耶穌復活的允諾 。《使

徒行傳》敘述了基督教最初的拓展和壯大，並且用更多

的篇幅來描述耶穌的復活 。舉例來說，耶穌從死襄復活

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這一點從彼得的傳道中可以看

出:彼得教訓百姓，本著耶穌 ，傳說死人復活 (徒 4:2) 。

保羅在雅典的傳教也被誤解為傳外邦鬼神:似乎有兩個

新的神靈一一耶穌和阿納斯塔西斯(徒 17: 18) 。我們已

經看到，對於保羅來說，耶穌的復活是多麼重要。再舉

兩個例子。在《羅馬書》十章 9 節中，確定耶穌復活和

認耶穌為主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3 如我們所知，保羅最喜

歡用「主」來稱呼耶穌。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中，

保羅與那些「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 J 的人爭辯(林前

15: 12) )這很快成為復活信仰的普遍基礎 I若基督沒

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 3 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J

(林前 15: 14) 

我們還可以舉出這樣的例子 《提摩太前書》和《彼

得前書》 也包含著同樣的信仰準則一一-耶穌是「上帝在

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J (提前 3: 16 ;彼前 3:18) ;儘

管《希伯來書》通篇用了不同的意象，但是結尾處也這

6 進一步J丹淪見1:11著 〈兌澄耳[1縣> ' 第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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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說 I但願賜平安的上帝，我主耶穌從死襄復活的上

帝，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 J (來 13:20) ; i盡管 《雅各

書》缺乏明顯的基督教特色 》但是始終稱耶穌為「我們

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J (雅 2:1) ;而《約翰一書》的中心

內容就是 I這見鐘就是上帝賜給我們永生 ，這永生也

是在他見于襄面 J (約壹 5:11) ;約翰的敢示錄中記述

了這樣的想象「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 J (敢 5:6) 。

簡而吉之，假如說有一條線索貫穿《新約》作品，

那麼這條線索就是一種信念一一上帝讓耶穌死衷復活。

我們會注意到，以上所舉的這些例子中沒有l哪一個真正

265 會支持化的主義的觀點，認為宣稱耶穌復活，僅僅是以

某種方式確認耶穌的教導和對耶穌的記憶永遠不會死

去。在基本的統一性中，有一個中心思想 復活僅僅發

生在耶穌身上 3 上帝並沒有讓這種事情發生在耶穌的門

徒身上，或是發生在其他追隨者身上，上帝，只是通過耶

穌來拯救其他人。因此，我們轉入基本統一性中的第二

個因素 。

(二)五旬節 如果說基督教的兩大基本推動力之一

是基督論，則另一個就是聖靈論一一確信上帝以一種前

所未有的方式把他的靈賜給了他的子民，上帝的終未于

民，新時代的于民。

五旬飾的情況與復活節一樣-歷史分析恐怕不得不

避免得出以下結論一一這場運動之所以得其名「基督

教J '是由於從一開始它就宣稱被獨特地賦予了上帝的

靈。正是這一點使得耶穌的追隨者與施洗約翰的追隨者

有所不同一一施洗約翰是在水中受洗，耶穌是在聖靈中

受洗。每位福音書作者都在福音書的開頭比較了這兩種

受洗方式(可1:8 等等) ，路加不斷地用這一事實來描述

五旬飾事件 3 以及向外邦人傳道的第一吹決定性突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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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11: 16) 

至於五旬節敘事本身(徒 2) ，學術界廣泛認為，它

至少記錄了第一代基督徒經歷的第一吹群體狂喜和對神

賜能力的體驗。如果我們認真分析路加的敘述，我們就

會發現 : 對這一體驗的最早的解釋，就是聖靈以終末的

完全方式澆灌到人身上的 3 既是程度上的完全，也是人

群範圈上的完全 「在未後的日子 3 我要用我的靈澆灌

凡有血氣的，你們的見女要說預盲 2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

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J (徙 2:17) 。儘管有一些學者

仍在質疑這個時刻，但是問題是:基督教會不曾宣稱它

有其他的誕生日或是誕生地。 7有了耶路撒冷五旬節的體

驗，以上帝之靈和由基督之死帶來的新聖的為特徵的新

時代，就此開始。

對於初始的基督教來說，最初體驗聖靈的震撼經歷

非常重要;這一體驗對於主要《新約》作者理解基督教

來說也很重要。對前者的歷史評價與對後者的認識是相

互應合的。如果我們要定義《新的》中的基督徒，一個

最切近的詞就是保羅所說的「有基督的靈J (having the 

Spirit) 、「被上帝的靈所引導J (led by the Spirit) I人

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J ; I凡被上帝的靈

所引導的，都是上帝的兒子 J (羅 8:9 ， 14) 。 同樣 2 正

是保羅把聖靈描述為上帝的救贖工作的保證一一換句話

說，聖靈的賜予是整個救贖工作的開始(林後1:22 ' 5:5; 266 

加 3:3 ;排1:6) 。 也是保羅使用了相應的比喻「初結的

果子」來形容耶穌的復活和聖靈的禮物(羅 8:23 ;林前

15:20, 23) 耶穌的復活和聖靈的禮物既是最後復活的

開始 3 又是救贖工作完成的保證。

在《使徒行傳》中，我們需要再吹指出-聖靈的恩

7 參見:t:H著 《耶穌與盟軍) ， 第六章，頁 1 36- 1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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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與澆灌是決定性的因素，它尤其決定若在這場新運動

中誰的皈依可以被接受 。 上帝給了外邦人同樣的恩賜 ，

就像他在五旬節所做的一樣，這使得彼得無可選擇 他

怎麼能拒絕那些上帝已經接受的人呢(徒 10:47 ， 11:17} ? 

從基督徒的視角來看，在 《約翰福音》 中 ， 聖靈的工作

得到了強烈的肯定。約翰甚至提到「還沒有」賜下來的

聖靈，那些在耶穌得看榮耀之後才信他的人 ，之後才會

受聖靈 (約 7:39} 。 在所謂的「約翰式五旬節」 中 3 他

使用了這個動詞:吹氣一一這表明他認為接受聖靈是一

個新的創造行為(約 20:22} ， 耶穌向門徒吹了一 口氣，

這種終末的神聖創造與《創世記》 二章 7 節中吹氣創造

相等同 。 8

儘管在 《新約》 中對聖靈的強調不如對復活的強調

那樣其有連續性 ， 但是我們也很難否定，聖靈的賜予是

《新約》 中達成的基本共識的一部分(參見路 11 : l3 ;提

3:5-7 ;來 6:4 ; 彼前 4:14 ;約壹 2:20 ， 27 ' 3:24 ;猶 19 ; 

敢 1:4等等)。體驗上帝的靈 ，相信他們所體驗到的是上

帝的終未聖 靈的澆灌，是基督教信仰的最基本的原則的

一部分，這一點已經在 《新約》作者那衷得到了 證實。

如果我們現在再尋找 《新的》 的基本統一性 3 也就

是尋找兩重意義上的特定因素，即從一開始起就是基督

教一部分的因素，以及在構成 《新約》 的大量文獻中始

終是體現基督教核心特徵的因素， 那麼，我們就必定會

從復活節和五位司節開始， 即從基督和聖靈開始 。 此外，

我們不能忽視:正是這兩個基本因素之間顯而易見的相

互關聯 3 成為基督教最初獲得獨特性及成功的核心 。 對

基督復活的宣稱顯然導致了聖靈的賜予 。 聖靈的賜予又

證明了上帝已經接受耶穌基督為升天的主 。 聖靈的賜予

8 至於1社後兩段 ，參見仙著《型護中的洗禮) ( Baptism 川 the Holy Spirit; London 

SCM/ Philadelphia : Wcstminst凹， 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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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上帝洗清了基督的罪名，接受了基督。對聖靈的

體驗是借著基督來定義的一一聖靈作為基督的靈，那呼

喚「阿爸 1 父! J 的聖子的靈 (羅 8:9 ， 15 ;加 4:6} 。普

世性的對話永遠不應忘記這個事實:教義與體驗之間的 267 

相互關聯以及相互依賴，是 《新約 》 基本統一性的核心。

當然 2 這兩個因素還密切關連看其他一些因素 。舉

例來說 ， 上文論述中已經暗示，正是委身於升天的基督

這一點， 從一開始就在信仰體驗中把這兩個因素聯鱉在

一起 。正是福音書傳統中的耶穌，才是升天的主 。一旦

我們開始一一審視 2 與基督教基本的特點相聯緊的其他

因素就漸漸清晰起來，或者說 ，一旦第一代基督徒開始

考慮向猶太人與外邦人傳教意昧著甚麼的時候，其他因

素就顯露出來 。 在下一節中，我們會繼續討論這些因素

中較為重要的幾個 。但是，其他因素在最初的記述中看

起來不是很重要 ， 而且在整個 《新約》 文獻中也沒有得

到持續不斷的強調 。 只有這兩個 復活節和五旬節 3 升

天的基督和澆灌的聖靈，是所有其他因素的最基本核心

和前提，是其他能夠體現基督教特色因素的試金石。

然而 3 有一個例外一一早期《新約》基督教的另一

個特點 3 之前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直到現在的普世

討論中，才引起了更多的關注一一這就是基督教與其猶

太淵源之間的基本張力 。9這就把話題引入了下一個環節 。

三 、基本的張力

屬於基督教本質的一點是，基督教起源於公元一世

紀的猶太教。耶穌是一個猶太人。第一代基督徒全部都

9. í站在這泉想到的是一九八三年的綠馬報告， (經文以及早期教會中的使v.拉伯

例J ) (The Apostolic Fai th in thc Scriptllres and in the Early Church ) '11在 H-G

Link 編，(今日 的佼徒信仰) (Apostolic Faith Today; World COllncil of Churchcs, 

1985) ， 尤其是頁 259-260 、 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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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猶太人。基督教是發端於猶太教內部的一場運動，是

猶太教的一個彌賽亞派。基督教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新

宗教 2 而是猶太教的終未論表達 。 這一點思所周知無須

贅吉。然而，還有一點不為大家所熟知的是-基督教與

它的母體猶太教之間的這種關係 3 在基督教內部造成了

一種張力，這種張力是基督教的本質屬性。這是連續性

與斷裂性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產生於連續性與斷裂

性 ，產生於連續性與斷裂性無法避免的、在此世無法最

終解決的共存關係。

有一點需要澄清-這種基本的張力與基本的統一性

一樣 ， 都是基督教的基本要素 。 在基本的統一性的核心，

也存在看基本的張力，只要猶太人和基督徒仍然分裂，

這種張力就不會消失 。 下面，我要用文獻來證明這一點，

268 用已經列出的那些基本的統一性因素以及其他很快成為

早期基督教特色的因素來閻明基本張力的重要性 。

復活與澆灌的聖靈是以色列對來世盼望的一部分

(女1] ) 但 12:2 ;耳 2 :28-32) 。 張力之所以出現 ，是因為

基督教宣稱盼望已經實現，但是這個盼望是通過已經實

現的事情來闡釋的 。 耶穌的復活只是一個人的復活，並

不是最終復活的一部分 2 並不像第一代基督徒想的那樣

(羅 1 :4 :耶穌的復活相當於死人的復活) 。聖靈的澆灌

是對於「昕有屬乎肉體的」而吉的，並不是約耳所說的

高潮事件的一部分。正是對猶太式盼望的重新解釋(產

生於基督升天和聖靈澆灌的體驗) )不但造成了基督教

與其母體信仰之間的張力 ， 而且，因為基督教被認為是

已經實現的猶太教 ， 對猶太式盼望的重新解釋也造成了

基督教內部的張力。張力是「已經實現J 與「尚未實現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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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張力) 10已經實現的只是一個部分 ， 猶太人有充足

的理由質疑這種盼望是否已經真正實現 。

換句話說，為了使基本的統一性有意義，基督教不

得不把這兩個基本的因素(基督的升天與聖靈的降臨)

作為猶太盼望的終未論式實現 。 但是如果要這麼說，基

督教就不得不以復活節和五旬節實際發生的事情來重新

解釋猶太人的盼望 。基督再臨的推遲問題 ， 耶穌的第一

吹來臨與第二吹來臨之間的問隔不斷延長的問題 ， 就是

基督教基本特點的一種表現。同樣，如何令人滿意地表

述關於聖化( sanctification) 、 基督徒的完善、聖靈的完

滿等等的教義 ， 也是這樣的問題。當基督徒開始宣稱他

們已經處於一個新時代 ，已經是新創造的一部分，已經

享受到在終未諭完滿的程度上聖靈澆灌 s 張力也就出

現 。表們在 《新約》 中看到的這種終未論張力，是基督

教的本贊屬性。如同基本的統一性，這種張力帶來的後

果需要我們進一步的思索 。

當我們把目光移向復活節和五旬節以外的其他因

素，我們發現，基督教與其母體猶太教之間的張力無處

不在 3 無法迴避 。 我們舉例說明 。

(一) 基督教與上帝的子氏。在《新約》中 2 一個

普遍流傳的觀點是:以色列是上帝的于民，基督教是以

色列的繼續，是以色列的終未論實現;信仰基督的人，

有猶太人還有外邦人，構建了一個更新的、甚至是嶄新

的以色列。這一觀點在 《馬太福音》、 保羅書信以及 《希 269

伯來書:} 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 《路加福音》、《約翰

l 。 我使用的是大家在談論終未淪張力 l時已熟悉的術藉，其經典捕述几 0

Culimann ' <基脊與l時f1iJ ) (Christ alld Tillle; London: SCM , rcvised 1 962) 。
關於來西1ï之間的這種張力的重要性 ， 見 J . M. R. Ti liard ' (我們赴不同的〉

(We are Different ) ， 紋 〈中流) (Midslrealll25 [ 1986] ) ，頁 279 、 28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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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 《彼得前書》 、 《敢示錄》 中也以不同的方式

有所體現 。 但是當基督教宣稱外邦人只要信升天的基

督，也可以成為以色列的一部分時，裂痕開始出現 。 於

是，張力就進入了上帝的于民這個概念的核心部分。 1 1誰

是上帝的于民?是上帝給予其列祖以應許的人嗎?一一

保羅告訴我們，這個應許和「選召 J 是「沒有後悔的 j

(羅 1 1: 29 ) 。 還是只有那些信耶穌為彌賽亞的猶太人?

假如外邦人只靠著信就能成為上帝的子民 ， 那麼那些不

信耶穌為彌賽亞的猶太人又如何?這一張力在 《新約》

中並沒有得到解決，不管保羅曾經付出過多大的努力(羅

9-1 1) ) 這種張力助長了反猶主義，而反猶主義一直基督

教歷史上的一大污點 。 這一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 是因為

它處於基督教的核心 。 J坎貝責歷史上最大的梨隙，並不存

在於天主教與新教之間、是凡是東方教會與西方教會之

間，而是存在於猶太教與基督教之間。即使我們現在的

普世運動已經頗有成效 ， 這一張力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

甚至在基本的統一性這個層面上 ， 猶太教徒與基督徒如

何和解這個問題 ， 也仍然沒有答案 。

(二) 經典的問題也是一樣 。 基督教的核心存在著

一個基本的悸論 <舊約》 也是神聖經典的一部分 。 這

襄沒有必要用文獻來證明 《新的》 在多大程度上明確表

示了與 《舊約》 保持著連續性 。 雖然也有例外一一約翰

的書信就沒有引用過 《舊約》 文獻 ， 但是有一點不能否

定 《舊約》 是 《新約》 神學的基礎 。 1 2然而，猶太教與

基督教之間的這種裂痕是不可迴避的 3 因為基督教對 《舊

的》 經典的使用是有選擇的 。 就很活節和五伺節而吉 ，

11 參.çl， M. ßarlh , <上帝的子民) (TI1e People o/God; Sheffie1d: JSOT, 1983 ) 

早期的版本職氏著 ， <叛教者保縱i墨娃使從{且對M ? > ( p訓dus-Aposlal od，的

ApoSlel?; Regensburg: Puslel, 1977 ) 。
12 位{岡比目前的提出 ， 見 C. H. Dodd ' <根]1聖經文) (Accordillg 10 lI1e Scripllll吭

London: Nisb肘， 19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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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 的大部分內容都被越來越佔主流位置的外邦人

教會所忽略 。 就摩西五經來說，佔中心位置的獻祭律法

也被棄之一邊 。 飲食律法的結果也是一樣，甚至是摩西

十誠之一的安息日律法，也被漠然視之 。 最令人吃驚的

是割禮的律法也被揚棄了 ， 儡管這是亞伯拉罕與上帝訂

立的聖約的記號 3 是「永恆的約 J (創 17:11-13) 。 雖然

基督教把 《舊的》 當成經典 ， 但是同時又忽略了 《舊約》

的最重要的內容 ， 這造成了基督教無法解決的張力 ， 除

非有一天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在一起共同敬拜獨一神，或

許這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 。 不僅如此，基督教把 《舊約》

許多章節作為經典接受下來，但忽略了這些章節顯而易

見的意思和所蘊含的意味 ， 這就是把一種很成問題的詮

釋正當化，不僅是對於我們自己的 《舊約》 解釋來說 ，

而且是對於我們自己的 《新約》 解釋來說 。 因此，在基

督教核心中存在的這些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最終的解

決方案 。

(三)關於敬拜典等級 (worship and order) 的問題 ) 270 

情況也是一樣 。 在 《新約》 作者的寫作中 ， 有一個共同

的特點-對於終未論意義上的、將要來臨時代的「新」

的意識 昕敬拜的這個實在超越了舊時代中敬拜的形

式和結構 3 它屬於以靈性直接性為特點的新時代 。 敬拜

不再需要聖昕 3 也不需要去耶路撒冷，敬拜要用靈和真

理 (in Spirit and 仙th) (約 4:20-24) 。 敬拜是一個集體

的行為，就像人的身體有多個肢體 ， 有多種功能一樣，

必須互相依賴(林前 12 ; 羅 12 ; 弗 4) 。 敬拜已經不像

從前一一祭司年復一年地重複著同樣的獻祭儀式 ， 在新

時代 ， 每一個敬拜者可以直接接近上帝一一祭司只有耶

穌一人，只有耶穌是中介者( <希伯來書~ ) 。祭司的

語吉仍然在使用，只不過已經是在終未論實現的意義上

使用一一基督徒已經聯合成為一個整體 ， 作 「聖潔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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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上帝昕悅納的靈祭 J (彼前 2:5 ， 9;

敢1:6) 。獻祭的語盲和祭司侍奉的語吉仍然在使用，但

是 3 這獻祭是每一個基督徒在日常社會關係中的獻祭(羅

12:1) ， 1 3是昕承搶的侍奉 2 不管所承擔的是甚麼，就像

保羅在描述他的侍奉以及以巴弗提的侍奉時所表明的那

樣(羅 15: 16 ;蜘 2: 17 ， 25)

如此一來，張力又演變成這樣一種情況:儘管《新

約》強調基督教與猶太敬拜儀式不同的形式、強調裂痕，

但是沒過多久 ，基督教就開始重新強調與猶太教的連續

性，即重新接受《新約》作者已經掘棄的猶太教的祭司

範時和獻祭範疇。在這裹， (新約》研究者有責任問這

個問題(雖然這令人不舒服)重新接受祭司等級 (這

與《新約》作者強調的屬於所有信仰者的祭司身份並不

相同) ， 14是否意昧著喪失了對《新約》基督教來說最為

根本的終未論的維度?或者說得更為尖刻一些 ， 是否《新

約》作者曾經把這種祭司等級的重新出現視為向不完美

時代的回歸?這種重新出現的祭司等級 3 更像是亞倫的

等級而非麥基洗德的等級， {希伯來書》早就稱之為陰

影和缺憾。在這裹，我們發現張力似乎並不存在於 《新

約》內部一一《新約》更強調斷製性而非連續性。或者

換一種方式說，張力存在於《新約》與基督教後來發展

13 對這一點的合理強調，見 E. KlIiscmann ' (每日敬拜羅馬吧?十二萃的注釋〉

(Worship in Everyday Life: A Note on Romans 12 ) 載 〈今日的新約問題〉

(New Teslalllelll Quesliolls ofToday; London: SCM, 1969 ) 頁 1 88-1 95 ;同
時參見的著 ι羅馬，，1]: ) (Rollla lls, WBC 38) 頁 709-7 12 .

14 當然 ， 我這是在回ff!lJt.t二會議 〈教會教養ìI.u:n (LlIlllell Gelllilllll) ~ IO: r在
忠誠信徒所共有的祭司身份和平奉的或階層的祭司身份之間存在老根本的

區別，而且這不是程皮上的 1!!l.JjI I J 。 一九七三年，聖公會與維馬天主教會國

際委f~會報告 ((he ARCIC Rcport) , r 1奇奉與技立J (M inis(ry and Ordina(ion) , 
也因燃了也一般點(約 1 3- 14 ) 。但是我往意到以下這本吧?中主張進行重要

的|恨這 E. Schillebeeckx' <侍奉) (Millisl叭 London: SCM , 198 1) r在
古代的教會中，所有的信仰1佯體在一個領俐的帶領下一起!J!I祝 ， 這個領袖是

由拆開任命的 J (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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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之間 。一名《新約》 研究者身為新教徒而在羅馬

作講座時談論這個話題，似乎太過膽大妄為了，但是我

仍然想說.基督教任何一種想回歸基督教原初的終未論

特點的企圖都不可能避免這個問題，任何一種想回歸基

督教原初的終未諭本質的願望，都不得不追問這樣一個

問題 侍奉的祭司理念與實踐是如何與全體上帝子民的

祭司身份相聯繁的? 15 

(四)至於早期基督教的其他一些基本特點，情祝

也是一樣。就以「因信稱義」為例 。 如斯坦達(Krister

Stendahl) 二十多年前指出的那樣 ，因信稱義這種說法是

為了讓外邦人和猶太人一樣 3 可以通過信耶穌基督同樣

被上帝所接受、成為上帝的于民。 1 6根據上帝拯教世人的 271

義，因信稱義實際上是基督教從猶太教繼承下來的眾多

遺產之一(尤其是從《詩篇》和第二以賽亞書中繼承下

來的) 。但是作為基督教的教義，因信稱義主要出現在

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連續與斷裂的交界地帶。因此 3 後來

信義宗與天主教在信仰與善工問題上的爭執，其實根源

於早期基督教對聖約(與以色列的聖約)的重新闡釋一一

在《新約》之中就已經存在這種張力，存在於保羅與雅

各之間。基督教內部的這種張力是無法消除的，因為它

根源於上帝對以色列的敢示。

接下來的張力就集中於基督教倫理中愛的誠命這個

問題。猶太教與基督教的爭執，並不在於是否要「愛人

如己 J (愛你的鄰居就像愛你自己) ，因為這是關於人

叮當然，成的觀點是對於一個把「不斷改革J (selllper rejòrlllclllda) 的口披
;沼J'!'lì待的教會 ， <救命教義x!~:r;ï) 只可能娃一個開始，在短!問過程中，基

f耳目嘗個身體的收取jl(f更完全地重新分配 。

16. K.risler Stendahl ' (使徒保線與西芳的內省意識) (The Aposlle Palll and the 

In(roSpeClive Conscience oflhe West) 載 HTR 56 (1963) ， 頁 199-2 15 ; 這

第文章再版於氏著 ， <猶太人與外邦人中的保綠) (Palll alllollg Je\悶。Ild
Gellli1es; London: SCMlPhi ladclphia: Fortrcs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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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之間關係的一條合理的律法條例。在猶太教中，有

很多律法條例與耶穌、保羅是一致的 {利未記》 十九

章 18 節就記錄了這樣的社會責任 ，而且申明一一「鄰居 J

包括外邦人 。真正的爭論在於 :愛鄰人是否意昧著把鄰

人容納於律法之中 ， 1 7或者說對鄰人的愛是否無條件的。

二十世紀 ，基督教內部出現了「福音派 j 福音與「社會

福音」之間的爭執 3 其根源就源於此。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把上帝的教義包括進來 。基

督教對上帝的理解之昕以會出現分歧 3 原因在於基督徒

想給予基督敢示事件以足夠的重視 ，然而，這種願望與

猶太教一神論教義產生了街突 。 1 8基督教的三一教義並不

能解決這一張力的問題 ， 而只是某種適應張力的方法 。

基督教以探索式的方式來定義上帝，並且承認 3 在人類

的有限度的理性範圍內 3 不可能了解上帝的奧秘。基督

教關於道成肉身的教義最初只是為了表明﹒上帝的自我

敢示最終在拿撒勒的耶穌這個人身上而非在妥拉中展

現 3 這種眉立示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被化約為任何特定的話

語形式 。

(五) 最後 3 我們列舉兩個聖禮(沒有任何爭議的

聖禮) 。 在 《新約》 中 ， 沒有甚麼比我們現在要談論的

1 7 參見師於希列 (Hi llel ) 名下的兩條諺語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全部的
律法 ，學習它 J ( {巴比倫的塔木德淪安息日 > (b.51叫] 3 1a) ; I作亞
倫的門徒，熱愛和平 ，追求和平 ，熱愛人類 2 被人類走近律法 J ( {米大示

先賢終> (111. Abot] 1. 12 ) 
1 8 我試間在已 11\J扳手11發表的一系列作品中更詳細地思考位官司主題 《形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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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E棺論> (Christology ill the Makillg, 1980) ，尤其參見第五章至第七章，還
可參見我與威爾斯 ( Maurice Wiles) 的爭論，哥拉〈軒"學> ( Theology， 的 [1982] ) , 

頁 96-98 、 326-330 、 360-361 ;您可參見伯文， <基督教從一開"!d1就是-11 1 1 淪

信仰的 ?) (Was Chri stianity a Monotheistic Faith (Tom the Beginning? ) 就
〈蘇格 l絢神學炯tlJ> (5ιoltish幼hJOl州tυ川，川川Pη叩1悶叫αalof 7:刊11e叩010gy， 3必5 [υ1 982] ) ，頁 30ω3-刁3封36 ; 

參見f引扭仙l且山1: 文) ('ii讓祖約翰 j成戊2為司約翰一一

j戶川川……叫叫叫叫1m一Im-AG呻el fOl凹r l巾1恬叫s T叫Imcω) ，敝 P. Stuhlmacher 俑 ，{福音與精紹音的 (Das 

EVGl1geliw17 lI11d die Evangeli凹; Tübingen: Mohr 1983) ，頁 309-339 ;參見jtl:
著， (形成"1' ~1(j室主管論〉 第二版 ( 1989 ) ，頁 XXV1-XXXI O

附錄一 教會的統一性與多元性

這兩個因素更切近基督教的基本統一性了。以基督的名

進行洗禮無疑是基督教一個顯著的特點，而《新的》作

者們也是這麼認為的 。 耶穌在他被出賣的那個晚上所說

的話顯然極為珍貴，這些話不斷被重複、記憶;、傳誦 。

但是 ，這襄同樣不能迴避的是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基本張

力問題 。 洗禮是否如同割禮，是一個家族、 一個族群、

乃至一個國家的記號?抑或， 主lÿ聖約中對等的洗禮更應

該被視為「心靈的割禮 J '是五旬節的聖靈恩賜 2 蜴給

對升天的基督的信仰;> 19這一張力直到今天仍然使基督 272

徒飽受折磨，因為對洗禮的理解關乎信仰問題 3 這一問

題產生於《舊約》與《新約》之間的連續與斷裂。那麼，

聖餐是如何與逾越節的宴席建立聯擎的?同桌吃飯是耶

穌傳道的一個標誌 ， 包括他在「稅吏與罪人j 中的傳道 ，

那麼 3 聖餐是如何與同桌吃飯建立聯鱉的;> 20對於聖餐的

理解仍然折磨著我們，因為我們不知道 3 這個源於最初

的同桌吃飯的聖禮 ，在何種程度上與祭司和獻祭的儀式

性行為相聯鱉?這些問題無法迴避 ，是因為基督教與猶

太教之間固有的張力。

概括一下 2 我們在 《新 約 》 中不但發現了基本的統

一性，也發現了基本的張力 。基督教認為自己是 《舊約》

信仰的延續 2 而且它也不可能作除此之外的別種自我理

解 。 同時 3 基督教不得不強調自己與猶太教的斷裂來突

出自己信仰的獨特性一一基督教對猶太教轉化和超越了

一些基本的範式 。不論是連續還是斷裂 ，者[1促使基督教

走上了與猶太教不同的方向並且造成了一種張力，而這

種張力也是基督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以後的世代

中 3 有種種張力使基督教陷於一分為二甚至四分五裂的

19 這是打1:著 〈聖靈中的洗過〉 中的核心問題。

20 例如l參見 J. Reumann ' <型食> (Th e 5upper of的e Lord;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5 ) ，頁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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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中，而這種種張力從一開始就存在於基督教中 ， 因

為猶太教早於基督教 ，基督教是猶太教的後裔 ，這些張

力都是基督教的構成內容 。

簡而吉之，當我們把目光移向基本統一性之外的因素

時 3 我們發現自己仍然處於一種基本的基督教自我理解的

水平上。但是我們也發現 ，這種自我理解一直包含著一種

張力，因為雖然基督教從猶太教中產生，但這種自我理解

沒有與猶太教進行過真正充分的對話，而基督教與猶太教

經典、與猶太教經典所見誼的信仰和民族之間的持續的關

聯 3 一直是懸而未決的難題。但是有一點暗示是清楚的.

只要基督教與猶太教之間的對話不充分、不完全，這一難

題就不會得到解決 3 基督教也永遠無法指望為上帝子民的

信仰及敬拜找到最終的表建立于式。

這就把我們帶入了另一個主要的問題。

四、基本的多元性

《新約》 中有一個現象 ， 那就是多元性，這種多元

性是兩大基本特點的直接結果。一個基本特點是當時的

處境和人的背景的多元性，福音從一開始就是在當時多

元的處境和背景中表述的 3 而且福音的每一種表述都在

不同程度上受當時特定的處境和背景影響。表達的多元

性是上述特點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 。 另一個特點是我

們已經描述過的基本張力一一但這一特點並不表現在所

273 有的情、祝中 。這兩個特點都歸因於一個事實﹒任何吉說

上帝的企圖注定都是暫時的，任何企圖以人類的語吉和

行為囊括神聖實在的做法注定都或多或少是不充分的，

即使我們可能發現，對於普遍的皈依與敬拜的 目的，這

種吉說還是「充分的」

這一點適用於我們標準的陳述，無論是在《新約》

中還是在別處。我在《新約的統一性與多元性》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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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指出 2 在整部《新約》中沒有一種始終不變的福音

表述。在不同的背景中、在不同作家的筆下 3 我們發現

福音採用了不同的形式，包含著不同的元素 。復活節和

五旬節多少保持著連續性一一伴著聖靈的保證 3 蒙召去

信仰復活的那一位。 即使如此 3 對復活節和五飼節的表

述也存在看多元性 。 如果要達到一種更加普遍的表述，

我們就不得不從多元形式中提煉出一種普遍的表述，用

那些 《新的》 作者其實都不曾用過盲語加以概括一一「復

活節」和「五旬節J 這樣的標語式的概括之詞，是《新

的》作者想象不到的。我們總是充滿自信，以為我們可

以用這些語吉來吉說同一部福音， 但是同時我們不得不

痛苦地承認 福音沒有最終的、確定的表達方式 。 2 1

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新約》的多元性。如四部福

音書。在我們看來，沒有任何一部福音書對耶穌的生平、

傳道、受難、復活的敘述是充分的。舉例來說，耶穌對

於律法的態度在《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中顯得很

不同。《馬可福音》假定，耶穌的吉行是要廢除律法(關

於潔淨和不潔淨的食物的律法一一可 7:15 ， 18- 19 ) 。但是

相反， <馬太福音》 認為有必要把耶穌塑造成他否認自

己有廢除律法的意圖(太 5:17-20) 0 22在這裹，兩種截

然相反的方向造成了基本的張力一一可以推斷，這兩部

福音書是寫給非常不同的基督徒群體的，這兩個群體對

於律法的理解和實踐也是不一樣的，但是他們都認為耶

穌在律法的問題上起著指導作用。

2 1. <新約的統一位與多元'tt> ' 頁 29-3 1 ﹒

22 至於細節，見jHl著， <新約的統一性與多元性> '頁 246-249 ' 以及我對 《馬
nr桐音〉 七章傳統的更詳細l分析) J，~.Wl文 ， (耶穌與儀式潔i'j\. ，1.有可桐音七

章 1 5 節傳統歷史的研究) (Jeslls and Ritllal Pllrity: A S仙dy of lhe Trad ilion 

History ofMark 7.15 ) ，司在 〈因稿督之故> (A CG lIse de l'evGng惚， J . Dllpont 

Festscbrift [Leclio Divina 123 , Cc汗; 1985) ， 頁 25 1-276 ;再版於糾11穌、保

難與律法> (j，由肘， p，訓"由Id the LGw; London: SPCKlLou isville: Westminsler 
1990) ， 第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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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例誼是 {新的》中對於使徒的看法有著

明顯的不同。有一點是大家都同意的 : 使徒這個群體產

生於在基督向門徒顯現自己己復活的這段有限時間內，

由復活的基督所給予的委任(徒 1 :21-22 ;林前的:8)

但是超出了這一點，更多的就是意見分歧了。保羅認為

成功建立新教會是作使徒的核心工作(林前 9:1 -2) 。 因

此，保羅會說每一個教會都有它(自己的)使徒，也就

是設立這個教會的人(林前 12:27-28) 。 此外 ，保羅認為

使徒的權威是受上帝的委任昕限的，限於指派給他們的

274 那個區域(林後 10 : 13 -1 6 ;力Il 2:7 -9) ， 因此，他從未想

過在耶路撒冷行使他的使徒權威，但激烈反對其他使徒

侵犯他的地盤(加1:6-9 ;林後 11 : 1-15) 0 {路加福音》

似乎或多或少地把「使徒J 等同於「十二門徒 J (例如》

徙 1 :21-詣 ， 6:2) ， 而且似乎想要表明， 耶路撒冷的使徒

永遠居住在耶路撒冷，他們之中只有一、兩個外出傳教 3

並且在(初期)教會的擴張中扮演著監督的角色(例如 3

徒 8: 1 ， 14-15 , 11:22) 0 23由於基督教內部的基本張力，

遺產生了另夕|、一種表達上的多元性 :路加使用使徒的概

念來強調基督教與其猶太先祖的連續性，而保羅強調的

是基督教與猶太教的斷裂性 2 強調的是使徒向外邦人傳

教的使命。在這裹，我們或許可以提醒自己 : 這種不同

的傳教理念造成了 《新約》 中很多激烈的吉辭 2 如保羅

說那些要求割禮的人應該把自己閹割(加 5: 12 ) ! '保

羅還指責其他一些傳教士為假使徒 3 是撒旦的僕人(林

後 1 1:1 3-15 ) 。如此說話，可沒法說是進行友好的普世性

的對話! 24 

23. 參見 〈耶穌與型靈) ，頁 110- 114 、 272-280 ; ~司參見i:il苔 ， (新約的統一

性與多元性) ， 頁 1 06-107 、 11 1-112 、 354-356 0 

24 亦見。~遺耶縣) ，第凹~'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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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還應該在「基本的張力」這題目下討論。 25但

是或許我們需要做的還是回顧《新約》文獻本身的多元

性 3 正典中的多元性。我們可以認為這歸功於早期教會

教父的智慧 3 因為他們認識到基督教只能存在於一種多

元的形式中 3 並且因為認識到上述洞見的重要性 2 就把

多元的形式保存在多元化的正典中。保羅對於新敢示抱

開放的態度 3 並且強調屬靈的恩賜 。雅各其有強烈的猶

太人特點。教牧書信襄重視尊崇教會機關以及「屬靈恩

賜的常規化」。路加的熱情、約翰的密契主義的深遠、

還有約翰同名者的天敢末日異象。正典包含了基督教的

既有這些類型，大概因為教父們認識到 2 基督教只能存

在於這種多元的形式中，因此基督教總是有著多元的形

式。正典不但將統一性正典化，也將多元性正典化。 26

因此 ，多元性並不是基督教一個吹要的特點 ，不是

一個隨時可以剝去而無損於核心的外殼 。多元性是基督

教的基本特i紋。多元性與基本的張力和基本的統一性一

樣 3 都是基督教的基本特點。基督教只能存在於具體的

表達形式中，而這些其體的表達形式不盡相同。 27要成為

25. 或許我不必i越多討，i命基督;喻木身，因為這些觀點秘已經在 (fffr #，()的統一性與

多元性) (頁 33-59 、 216-23 1 )以及。但)jIi;中的基督論) (頁 265-267) 中

討論過 ， 位些你是取自一九八一年的』兔絲薩報告 (Odessa Report) , <尼西

亞 - mt斯坦丁聳仿您的管世重要把1: ) (The Ecul1lenical l l1lportance of the 

Nicene-Constantinopolitan Creed) 收 〈今日的使從信仰) ， 頁 25 1 、 253 0 

26 克深受 (E. Käsc l1lann ) 有段很著名(或者臭名1Ií:f著)的斷言 r <新約〉

正典就主t}jJr赴而吉， ~f1未嘉軒教會的統一位奠定基礎。相反 ， 它就其j好起(也

就赴說，因為它是歷史學家j如m了解的) ，為多元性提供了基礎J '見氏茗，

〈新!;':)正典與教命的統一性) (The New Testa l1lent Canon and the Un ity ofthe 

Church) ，收 〈新約問題論文集) (Essays 011 New Teslalllel1l Themes; London 

SCM, 1964) ， 頁 103 0 這個斷吉也許表述得過於有挑釁~:昧 ， 做rcr-它承認

了 〈新約〉 的多元性，而越一點是不容被忽視的挑戰 。 但赴，它不能用來澄

明「一種的諸多完全分裂或對立的教會J9rfl陣成的被多 J 0 I !lJ I能指出起一點的

赴 Congar' (多元與共融) (注 28) ，頁 6 0

27 參看}JfJ1.li il'i 爾 (Bonhoeffcr) 的話 「在創立教會 (Confessing Church) 並非抽
高LJ也at{仿 只能在þ).~章中認仿，這~~J r德國墓骨徒J (Gcnnan Christian ) 

教會不同 J --U. Duchrow ' <'lì!.信教會與芯，世迎lf9) ) (The Confessing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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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就得是多元的。這一點在普世性對話中非常重

要，尤其是在過去的十年中一一多元性與統一性共存，

統一性與多元性共生。 28但是有一點需要我們給予更多的

關注 {新約》 包含著「多元性中的統一性」的原型，

那就是基督的身 體。

275 把教會比11俞成基督的身體 3 這在保羅的三封書信中

出現過 ， 但是表述方式都不一樣 。 在 《羅馬書》 中 3 保

羅說到「在基督襄成為一身 J (羅 12:5) ;在 《哥林多

前書》 中 ， 保羅提到基督是「一個身子 J (林前 12:12)

在 《以弗所書》 中 3 保羅稱基督為頭 (弗 4:15) 。 但是

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保羅都強調 : 身體的統一性是多

元性中的統一。對於不同的聽眾，保羅都強調過這一點

身體只有通過各個不同的肢體才能作為一個整體而存

在。 《哥林多前書》 十二章為大家熟知﹒保羅嘲笑只有

一個器官的身體 「若全身都是眼，從哪襄聽聲呢? 若

全身是耳，從哪襄間昧呢? . .. ..若都是一個肢體，身子

在哪襄呢?但如今肢體是多的 3 身子卻是一個 J (林前

12:17-20) 。有一點很清楚 . 沒有身體的多元性，就沒有

身體 。多元性不是令人遺憾的、令人不滿的存在狀態，

也不是令人懊喪的更高理想的墮落 。 相反， 多元性是上

帝所建立的社群模式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沒有多元性就

沒有統一性 ， 而統一性是上帝最終目的所在 。

保羅盤提出了怎樣把多元性中的統一性這個理想變為

and lhc ECllmen ica l Movcmenl ) 敝《普1世前;論) (EcumenÎcal Review, 33 

[1981] ) ，頁 214 • 

28 參見〈萊忠、堡協議由) (Leuenbcrg Agreemenl ) ，載《今 日的使徒信仰) , 

~45; ( ì洗禮、聖賢與仲奉) (Bapl is/II. Ellclw/'isl αIId Millislly , World Chllncil 

ofChllrches 1982) , ~23 ;關於「和僻的多元性J 的主題，參J，，!. H. Meyer & Y 

Congar ' (多元與共融) (Diνel叫'y alld COI川川il1l0川 ; London: SCM , 1984 ) , 

頁 145- 1 58 '在位本位痕， 他恕約大家認識到一點 r多元位總是在信仰的

統一位中被接受 J ' ( (多元與共有) ，第三1在) ; P. Avis' (luft!l:神學與
難以!fI.定的教條) (EclImellical Tlleology ω1(1 IIIe EllIsivelless 01 DOCII 川到

London: SPCK, 1986) ， 尤其參見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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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的實踐方式。 以 《羅馬書》 十四章 l 節至十五章 6 節

為例 。勿在這一段敘述中，保羅處理了教會中的分歧問

題，提出了如何妥當處理分歧的建議。分歧出現在食物

問題上一一對於信仰者來說哪些食物是可以吃的(羅

14:2) ;分歧選出現在節日問題上一一是否某些日子應該

被賦予特殊的重要性(羅 14:5) 。 不要認為這是吹要問

題一一僅僅是素食主義或是普通節日的問題 。 相反 3 食

物與節期的問題是基督教基本張力的一種表現。因為那

些不吃肉的人或是希望把某些日 子作為特殊 日子慶祝的

人中 3 至少包括猶太基督徒。對於虔誠的猶太人來說 ，

飲食律法與安息日的律法是他們身為上帝的守約于民所

承擔的核心義務 。 他們在這些問題上是不會妥協的 ， 因

為一旦妥協 3 會讓自己的歷史和傳統受到質疑，也會有

辱(馬加比)殉道者做出的犧牲一一他們為這些特殊的

信仰付出了生命( {馬加比一書} 1:62-63: I 以色列的

許多人都堅定地遵循著不吃不潔淨食物的律法。他們寧

可死去也不願被不潔淨的食物所污染，或者去站污神聖

的約 ， 而他們確實也為此獻出了生命 J ) 。這襄重要的
是他們對於聖約、對於上帝于民的義務的理解 這是

一個很嚴肅、很基本的問題 。 30

保羅的建議很清楚，而且很直截了當 。 上帝同時接

受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 這些分歧對於不同的群體來

說是很基本的，但上帝對兩方的觀點都支持 。 沒有必要

29 當然，身體的比喻主要針對待傘，但是《終馬在f) 十四章也涉反到;J;!;f.'f徙闡

惚之間的相互關係，保Efli把身闊的比111M放在?在段的開始( 12-15 節) ，因為

他試1~lj巴基督教扯群比喻成身體 ， iii一點對後間的章節也有決定性的影響 ﹒

參見 Ufli馬脅〉 十二章 3 節和十l割草 4 節、 22-23 飾 。

30 食物律法對於猶太人自我認同的重要性，在「兩約之間l時J~J J 的其他三部流

行者:作 《但以捏在〉 、 01曲ì~i1~n 、<fG比你) "P也有j封閉現 .這三者 13片:作

古11沙2走了女英雄們的信fqJ忠誠(在遨守食物律法1f商) ( (但以迎I~~f) 1:8- 16 ; 

〈托比你) 1:10-1 3 ; 01肌肉你) 12 :1-4 ) .至於安息日的重要性，可以多此

( LI-\埃及記〉三十-ï;'t 13, 1 6 飾; (以哥哥亞占〉五十六誰 6 節; (裕年;~n

二 ì;:t 1 7-33 你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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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判定一方是對的而判定另一方是錯的。因此 3 一方

276 應該接受另一芳，儘管彼此觀點不同。每一個人都應該

尊重其他的信仰者，尊重他人有權堅持一種截然不同的

觀點 3 不要把自己的標準作為打人的大棒 ，不要覺得讓

別人認識錯誤是自己的職責(羅 14:3-13) 。我們可以將

其稱之為「和解的多元性J 3 1模式一一在我視之為對正確

信仰理解的根基的問題上，願意保衛他人持不同觀點的

權力，接受他人 ，承認他人和自己在基督獨一身體的多

元性中是一致的。

當然， <羅馬書》 十四章是對當地的教會講的 3 更

確切地說 2 是對羅馬當地各種各樣的家庭教會說的 。 但

是《以弗所書》四章想要表明的是 - 身體的意象已經~!專

化成普世教會 。在一個普世基準上 3 分歧屬於同一種秩

序一一猶太基督教團體，他們從與早期猶太教之間的強

大連續性來理解福音和福音的影響，成員大多為外邦人

的固體 2 他們更強調斷裂性，因為他們不重視律法和更

為傳統的猶太教敬拜模式和等級模式 2 混合團體 3 就像

羅馬的那些團體，他們不獨不盡其昕能在內部處理好這

些矛盾和張力 。 保羅在 《羅馬書》 十四章中的建議似乎

也適用於此:你自己應該清楚甚麼是適用於你自己的教

會的，不要期望其他教會在任何事情上都同意你，即使

某一個觀點對你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對其他人來說

未必如此 i 承認其他認耶穌為主的人同樣是基督徒 3 承

認他們同樣為上帝昕悅納，與他們一起敬拜主。有肢體

的多元 3 才有身體 i 這些不同的肢體配合和諧 3 身體才

是完整的。

保羅關於教會的觀點建引申出另一個想法。當然，

保羅除了用「身體」來指稱教會以外，還用身體來指稱

31 見本文注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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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這是他對「身體J 一詞最通常的用法 。信仰者的

身體是「可以朽壤的身體 J '是血肉的身體。因此，這

種身體從屬於特定的時代，屬於終未諭意義上的「尚

未」。如此一來，這種身體就是可以廢棄的， r塵歸塵，

土歸土 J '將在死亡中被「揚棄」、在復活中被轉化或

「救贖 J (如羅 8: 11 ;林前 15 :42-50 ;蜘 3:21 ) 。 如果

肉體只是信仰者在此世的體現，那麼我們可以說，教會

是信仰者全體的體現。因此，教會無論採取何種形式 3

都與肉體一樣， 帶有此世的特點，是可朽壞的，是「塵

歸塵」 。 關鍵是 ，在保羅看來 3 甚至作為基督身體的教

會也是這樣。因為教會不是基督復活了的身體， 32個體也

是一樣，等待著復活。此世的教會是耶穌被釘十字架的

身體 3 這個身體不是榮耀的身體。因此我們可以說，基

督普世身體各個部分的多元性 2 也體現了此世昕有身體 277

的不持久本質 ，終未論「尚未」的不完全性 。

無論人們是否贊同上述最後一條想法，當我們翻開

《新約》看其 中證實的基督教時，就會發現多元性問題

是無法迫避的，這就是上文最後一部分的中心所在。從

歷史上來看，我們不能忽略公元一世紀基督教的多元

性，尤其是猶太基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不同的信仰形

式、禮拜儀式(聖餐儀式) ，不同的強調重點和態度。

基督徒有時互不相讓，彼此不同意對方的觀點，而且時

常情緒過激。當代普世主義33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基本

的差異性 J '對這一現象的細緻分析 2 同樣適用於使徒

時代的基督教 : 東方教會與西方教會的分裂 3 其實並不

比保羅與雅各之間的分歧更嚴重 i 路德面臨的挑戰是

32 參見 J. A. T. Robinson ' (身體> (The 80吵; London: SCM, 1952 ) ， 第三章 ，
il1本替他保縱思主Ll中的不同分艾進行了綜合，很令人質疑 。

33 參見 H. Mcy缸 ， < 基本的差其 一 基本的共識 > (FlIndamental 

Difference-FlIndamcntal Conscnsus) 絨 《中流> 25 ( 1986 ) ，頁 247-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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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一千年的歷史錯了只有你自己是對的几其實這

最先是猶太基督徒向保羅發出的挑戰。

從神學上來看，我們不能忽視身體意象的重要性。

身體的統一是由肢體的多元構成的。只有肢體多元和

諧，身體才能成為一個整體。簡而吉之 3 對於 《新 約》

基督教來說，多元性是基本特點，正如復活節和五旬節

的統一、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張力也是基本特點那樣 。多

元性是張力在終未論「尚未J 現實中的存在方式。沒有

多元性，教會就不可能作為基督的身體而存在。

五、結論

(一)在 《新約》 中 ， 存在著一種基本的統一性，

這是基督教的基噓，因而也是基督教統一性的根源一一

這種統一性扎根於復活節和五旬飾。這不可能用人類的

語言一吹就能表達出來，或完全令人滿意地表達出來 3

但是在語吉與敬拜及其統一的力量中可以帶到承認，所

有僅僅關於吉語的爭論都不能阻礙這種統一的力量。然

而統一性並不是基督教 「本質」的全部 ，因為基督教還

與猶太教存在看張力 雖然基督教源於猶太教 ， 但這也

是基督教獨特的自我理解的開始。

基督教產生於公元一世紀的猶太教。因此， <舊約》

和救贖歷史中包含了許多就復活節和五甸節的基本統一

而吉不可或缺的內容一一包括「一主、一信 、一洗、 一

上帝J (弗 4:4-6) 。 但是基督教又宣稱 : 得自猶太教的

這一遺產也產生了一種根本張力，是基督教信仰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3 而且在舊以色列與末世的猶太人和外邦人

共同的以色列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分裂。這意昧著.統一

278 性應該得到更全面的表達，因為 《舊約》 與 《新約》 的

連續性使更全面的表達成為可能。但是，我們對統一性

強調得越多 3 就越發現連續性與斷裂性的張力永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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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此世代得到最終解決。張力也是基督教的根本特

點，因為神聖的敢示超出了人所能理解的邏輯和範疇。

基督的新酒已經撐破了早期猶太教的舊皮袋。

因此，當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人們力圖表達不同

的生活背景下的統一性和張力，個體與集體對真理與生

命就不可避免有多元多樣的表達。基督的福音永遠不可

能以抽象的語吉得到完全的表達，而是只能在具象中體

現出來 。基督的身體也是如此 。 即使我們對表達福音的

語吉無法意見一致，但是對福音本身是無異議的。基督

的身體是由具體的各部分的存在構成的。在這個時代的

不完美的現狀裹，基本的多元性正是基本的統一性的表

達1J式。

那麼， I這種基本共識的觀念在《聖經》襄有無依

據? J 如果我之前的論述還是些道理的 3 那麼這個問題

的答案就一定是肯定的 。只要我們( 1 )不嘗試追求過量

的共識 i 因為我們就會很快看到某些必然不同的側重

點，以及某些並不像我們認信的那樣確定 ， 而是尚無定

論的問題。 (2) 不要過分地堅持這種共識只能用一套和

唯一的一套語言來表達，因為這樣會使我們的表述成為

偶像 。 (3) 不要只強調共識而忽略了張力，壓制多元 ，

因為沒有張力、沒有多元性的共識是單一維度的，是沒

有長遠價值的。

(二 ) 關於基本統一性E尸體驗的根本作用 ，我們還

需要進一步思索一一尤其是聖靈的問題。在《新約》中，

聖靈是一種獨特的力量?它能夠在深層坎上鼓勵、刺激

人的感情。舉例來說 3 約翰稱聖靈為「水的源泉 3 直湧

到永生 J (約 4:14) ;路加不斷地把聖靈描繪成一種神

奇的力量: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來(徙 2:4 ' 8:18 ' 10:45-46 , 19:6)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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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聖靈的禮物是「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襄」的方式

(羅 5:5) ;上帝的靈充滿著我們的心，讓我們作見譚，

於是我們呼喊 「阿爸 ， 父 ! J (羅 8 : 15 - 16) 。對保羅

來說 ， 聖靈體驗是基督徒日常生活的基礎 3 並對基督徒

日常生活有決定性影響 。《哥林多後書》 十三章 13-14

節有一個詞語 koinδnia tou pneumat呵 ，並非指一個客觀的

實體，而是指被聖靈感動的皈依的群體 。 "這個詞正確的

翻譯應該是「聖靈中的參與J ) 指的是分享聖靈的體驗。

279 正是這種分享聖靈的體驗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團契」

(fellowship) 的源泉 。 這就是為甚麼 koinδni。這個詞最

初用來描述五旬飾後的基督徒群體 他們分享的聖靈

的體驗，帶來了一種新的國契體驗(徙 2:42) 。因此保

羅瞥告牌立比人不要自私 ， 不要欺詐，因為他們分享的

聖靈的體驗給了他們同一個心思，同一個意念，使他們

愛心相同(僻 2:1 ) 

處於 《新約》 基本統一性核心的，並不僅僅是基督

復活的教義 ， 而是信徒通過聖靈被上帝所接受的體驗。

早期基督教會的基本統一性 3 是由分享聖靈的體驗而產

生的靈性統一 。 因為接受了同一聖靈的洗禮，接受了同

一聖靈的澆灌，他們成為基督獨一身體的肢體:身體的

統一性是分享了同一個聖靈的結果(林前 12:13) 。 聖靈

的統一性不是人創造的 。 相反，人體驗到的聖靈是上帝

的賜予 。 同樣 ) {哥林多前書》 十章提到的聖餐也是這

種情況 。杯和餅象徵著分享 (koinδnia) 基督的血和身體，

「我們雖多， 仍是一個餅、 一個身體 3 因為我們都是分

受這一個餅J (林前 10:16-17) 。 身體的統一性不但是一

個餅的結果，也是分享一個餅的結果 。 因此 3 統一性依

賴於一個群體分享的體驗 。

34. j泣L立ì巫裝且的肉解J早1μj您迎i站主銷i談吳的 ，迫一如點i :J.我且非 7常肯耳茍1 做的草導幸師築悶 (ωc . F. D. Mo叫u l川eω) ø經E喘

暫瞥F告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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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對我們的討論似乎都很重要 。 我們總是把

目光盯住那些大家都同意的問題，或是普遍的禮拜儀

式 3 這也無可厚非 。 但是這樣一來，我們就很容易忘卻

這一事實一一聖靈的統一性體現在信徒們對共同分享上

帝恩賜的體驗 。 根據使徒保羅的觀點 ， 身體的統一性來

自對分享獨一的那個餅、獨一的那個聖靈的體驗 。 這不

是結構性的 3 也不是我們能夠創造出來或能夠通過我們

普世的努力導致的 。 對聖靈的體驗是被賜予的 。 結構性

的統一性來自對聖靈分享的體驗 ， 除非是這樣 ， 否則我

們不能期望達到這種結構性統一。

(三 ) 基督教開端的終未論特點也值得我們進一步

思索 。基督教起初是公元一世紀猶太教內部的一場革新

逕動 。 它起初是一吹解放 3 試圖打破界限 3 重建傳統 ，

是一吹聖靈運動 ， 以新的形式表現自己 ， 以新的結構表

達自己 。 而且，基督教的自我理解是一吹解放運動和革

新運動 ， 常常很熱烈，這種自我理解被保存在了我們的

基礎文獻 ， 即 《新約》 中 。 這種自我理解是對基督教的

標準描述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

雖然 《新約》 中同樣存在看熱情衰退而信仰越來越

模式化的跡象 ， 尤其是在教牧書信中 i 雖然基督教經常

堅持一種結構上堅固而排他，和猶太教堅持的是同一類

結構 ， 而這正是耶穌和第一代基督徒昕針對的東西 ， 但

是 ， 基督教的革新本質不曾改變 。 也就是說，基督教在

神聖經典中不但保留著《舊約》 與 《新約》之間的張力 ) 280 

也保留著更新的源泉和活力 。 只是 ， 在教會結構之內 ，

這些都是很靈活的 3 而在教會之外 2 如果情況不是這樣 ，

我們就應該提醒自己!

因此 ， 由分享聖靈的體驗而產生的結構的統一性 ，

具有足夠的開放性 ， 允許體驗的多元性得到充分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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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更重要的是，這種統一性應該更加開放，以開闊的

胸襟擁抱所有信仰復活節和五旬節的人們 s 應該以大度

的態度把所有未化解的張力拋在一邊，應該勇於接受新

的視野和敢示，應該寬容地接納基督身體的多元性，使

其充分展現各個方面。只有這樣，統一性的多元性才能

夠展現，而不至於被張力所分裂。

(四) 簡而吉之，我們可以大膽地總結一下《新約》

帶給我們的敢示。復活的基督和分有的聖靈的基本統一

性是基督教統一性的源泉。基本的張力意昧著 基督教

存在著一些問題 3 而這些問題是無法在基督教內部解決

的，基督教靠自身的力量也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基本的

多元性意昧著:統一不但是無法實現的，而且在神學上

來說也是錯誤的，因為統一將會導致多元性以新的、分

裂的形式出現。在普世運動中，存在著一個長久的責任

在這三個基本之間維持《聖經》的平衡與現實的平衡。

當然，我們可以就以上幾點討論更多。每一個問題

都值得深入的分析，這不是一兩頁就可以說清楚的。此

外 ，還有一些我沒有涉及的方面， 比如說可接受的多元

性的限度， 35早期基督教與希臘羅馬世界之間的張力(一

些在《約翰福音》十七章中提及) 。我清醒地認識到:

《新約》並不是所有討論的唯一元素。但是《新約》本

身是這些討論的「基本的 J 元素，而且對我而吉，這些

似乎是 《新約》所要求我們的「基本的」關注點 。

35 見本文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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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聖約還是一個聖約?

一一猶太教身份與基督教身份的互相依賴l

一、導論

我希望論述的主題是，猶太教與基督教在公元最初

幾世紀的彼此關係中的自我理解。我的基本問題是，是

否猶太教與基督教只有理解了它們的相互關係，才能理

解它們自身 i 是否儘管這兩者彼此分離的傳統由來已

久，但它們彼此的關係實際上卻是構成其身份不可或缺

的部分 。 而我想要閻明一個較廣泛的論點 3 粗略地說 2

那就是 基督教除非把自己看作猶太教的一種表述，不

然就無法理解自身;猶太教除非承認基督教是猶太教自

身傳統的一種正當表述 3 否則就不是忠實於自己 3 同樣，

基督教除非承認猶太教是上述這筆雙方共同遺產的正當

表述 2 否則就不是忠實於自己。 2當然 3 限於單篇論文的

L i這篇文章首先發表在獻給寧格爾的紀念文尖上 H. Lichtenberger 編， {鹿史

一傳統一反思(卷三) 早期基管教> (Geschichle﹒升。dilioll-Refl缸iOIl. III 

Friihes Chrislelllllll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6) ， 頁 97- 1 22 '同於 〈兩個
聖約還是一個學約，一一猶太教身份與基管教身份的互相依賴 > (Zwei 

Bünde, oder Einer? Die wechselseitige Abhängigkeit der jüdischen llnd 

christlichen Identitäl ) ，載 P. Fiedler & G. Dallzenberg 線 ， {奧斯維辛之後的

新約洽串串學研究> (Stlldien Zll einer neuleSlamenllichen Hermenelltik IIQch 

AlIssc/llvilz; Stlltlgarlcr biblische All fsatzbände 27; Stllttgarl : Kath. Bibelwcrk, 

1999 ) ，頁 11 5- 1 54' (腳注中用1ï:J?i也VJII入了一些怖充材料。〕
2 參看 J. T. Pawlikows l口 ， (基管教的重新猶太化 11;對教會的影響以及其對

猶太民族的意義> (The Re-Juda izalion ofChristiani句 lts Impacl on the Chllrch 

and its lmplicalions for lhe Jewish People ) ，收 〈以色列的民族、土地、國家

猶太教視角和基督教視角> (People, Lalld 的，d Slale 0/ [S刊，el: Jewish al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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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 3 在此我只能探討上述論題的少數幾個面向。

我是身為基督徒來面對這個主題的，當致力於諭禮

上述論點時，我的動機帶著強烈的二十世紀特點 i 並且，

34。我研究的範闇很窄 》集中於分析公元最初時期 3 但這兩

點在我看來都不是缺陷。因為一方面，在二十世紀下半

葉(大屠殺之後的時期)的基督教神學及基督教合一運

動的討論中，猶太教一基督教關係問題恰如其分地佔據

了核心的位置。這場討論有一條突出的線索，始終圍繞

著這個問題，猶太教一基督教關係應該按單單一個聖約

(包含兩者)來理解，還是應該按兩個截然不同的聖約

來理解. 3上帝是與一個民族立了僅僅一份協定，還是以

截然不同的方式與兩類于民一一猶太人和異教徒一一打

交道什我主張的，可以說是改進後的前一種理解 : 猶太

教徒與基督教徒的關係有很強的共棲共生特點 3 用兩個

約的神學是不足以表達這種關係的。

另一方面，公元開始時期對於雙芳各自的自我感受

都是極為關鍵的，應當受到特別關注。這數十年在與規

i陀 、正典相關的意義上具有某種重要性，這是無需我多

加論證的 ，儘管兩者當然有所區別，基督教在傳統上將

「使徒時期」及其間產生的主要文學成果《新約》視為

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拉比猶太教則回溯至坦

乃英 (Tannaim l 那幾代人以及他們的主要文學成果《米

示拿> ' 他們回溯的方式與基督教並沒有太多差異。不

Chrislial1 p，的'spectives; 11/lIllal1l1e/, 22/23 [1994]) ， 頁 60-74 文說11于做猶太人
更加l般的地看符基督教重新猶太化對猶太人自己的自我認知的意薇 。

3 討淪縱跑長~ 1. T . Paw1ikowsl日 ， (他們對基督徒與納太人的 IIJl係說些甚麼 ?)

( 仲'hal Are They Sayi l1g abolll Chrislial1-Jewish Re/alio川? New York: Pall 1 i訓，

1980) ， 第二傘; M. Braybroo1呵 ， (眾首l時刻 論猶太人與基督徒的更深闖

關係> (Ti l/le 10 Meel: To \Vards a Deeper Re/，叫巾Ilship belween Jews Gl1d 

Chrislia l1s; London: SCM1Phi1ade1phia: TPI, 1990 ) 第六章 。
4 在本篇論文中不可能把討論延仰到猶太教和基督教與其他宗教、其他意識型

態 (I(J[IJl係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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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更重要的是，在那個時期，諸多術語在意義上得到了

確立 3 諸多看法被固定了下來 ，這些術語和看法今天仍

然主宰著自我理解和對彼此的感受 3 而且，之昕以如此，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術語和看法在早先那個時代是這

般地被制定下來的。換吉之，無論是否正式付諸表述，

這公元開始數十年和數世紀，對此後的一切討論都從好

的或壞的方面產生了規定性的影響 。

我要提出的第三個理由 3 在本吹情況下特別重要 .

我謹將本文獻給亨格爾 {Matiin Hengell '文中對他關注

的一些問題作了回應 。亨格爾本人對時代及文獻的掌握

廣博而精徽，當他離去之後，我們大多數人都心懷感激

地奮力去理解他昕掌握的內容 ，既有無限感激，又不免

艷羨他對材料如此信手拈來。在他的促成下，我們現代

對於第二聖殿時期猶太教與廣闊希臘化世界的關係的感

知轉變了重點，並且， 他憑著淵博的知識 3 常能運用歷

史考證的方法給予《新約》 著作以決定性的閻明。在上

述這些方面， 二十世紀下半葉還沒人能超越他。達拉糢 341

大學實感榮幸，能再吹向這位傑出的畢業生致以敬意，

同時也紀念本校與合作伙伴間賓根大學的聯舉紐帶。 5

首先 3 本文，1糾正覽公元最初幾世紀中的雙方交盤時

期，並以此提醒我們自己，當猶太教與基督教逐年拉開

彼此距離的時帳，這時它們的相互關係具有怎樣的特

點。接看我們會試圖說明，那些使用中的名稱，尤其是

「猶太教J {Judaisml '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促生了問題。

最後，我們將專注於一位特別的人物，他通常被當作讓

分道揚蜘變得不可避免的首要功臣或為首犯，這就是保

5 馬了本人的有很感人的個人記述 ， 見他的 〈喊對中的外邦人 我同猶太人及

猶太教的非1]過) (A Genti1e in lhe Wi1derness: My Encountcr WiUl Jews and 

Jlldaism) 載 J. H. Char1esworth 鍋 ， (克服們太人與基11徒之間的恐他》

(0ν'ercoming Fear Between Jeu呀。I1d ChrisliOl肘; American lnterfa ith ln sti tu妞，

New York: Crossroad 1992 ) ， 頁的-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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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或使徒保羅或叛教者保羅，或兩者皆是! 6 

二、關於基督教開端的神話7

人們有一個很強的共識，認為猶太教與基督教在二

世紀初期實際上變成了兩個分開的宗教體系。 耶路撒冷

聖殿於公元七0年遭毀、散居地的基督教運動日益帶上

異教的特徵、 基督徒在一世紀與二世紀的世紀之交作出

諸多提升耶穌地位的聲稱、爆發於一三二年的巴柯巴起

義具有澎碎的民族主義及彌賽亞主義熱情 2 所有這一切

都使得一個猶太人越來越不可能保持既是「猶太教徒J

又是「基督徒J ) 既在猶太會堂又在教會中享有聲望。 8

上述情況又從基督教方面得到了強化 3 因為基督教

一方撰寫了一系列護教、論戰的著作 3 所有這些著作實

際上都在論證 3 基督教在神聖目的上已經超越並取代了

以色列 。因此 2 在《希伯來書》 中 ，對一個 「新約」的

談論，就已經理解為在暗示那第一個聖約已「陳舊」了 3

將很快消失不復存在 (gëraskon eggus aphanismou ) 見來

8:13) 。與此相似，按《巴拿巴書信》 四章 6-8 節的說法，

摩西的民族因過失而喪失了聖約 3 這聖約是「我們的 J ) 
不是「他們的 J )更準確地說，它並非「既是他們的又

342 是我們的 J (亦見《巴拿巴書信) 13-14 ) 0 9同樣，依殉

6 這巫且是有意 11于 ffl!i A. F. Segal ' (皈依者保羅 法利賽人掃E恆的使徙身份與叛
教) (Pa/l l Ihe COI7 V臼 t: The Aposlolate al1d Apostasy ofSa /l1 the Pharisee; New 

Havcn: Yale Universi ty Prcss, 1990) 
7 同樣是有意 11于 ff1!! R. L. Wilk凹 ， (基管教開端之謎) (The 呦，th o}' Christial1 

Begil1l1 ings; London: SCM, 1979) 。
8 這蜴越來越般童的危機已經反映在第四桐音會上，尤其是第五章和第九章，

對造一點的淪證其'l'r已經見於 J. L. Martyn ' (第四指音中的歷史與科學〉

(HistolY al1d Theology il1 the FO /lrth Gospel; Nashvilie: Abingdon, ' 1979 ) 。另
外兒捌著， (基瞥教與猶太教的分道揚哩哇) (ThePa川ings o}'the Ways between 

Christ iαIIIty αI1dJlIdais川; London: SCMlPhiladelphia: TPI , 1991 )。
9. (巴拿巴拉信〉 通常被確定為寫於公元一一五年至一一七年在1吹民的時期 3
例如見引用相關討渝的 R. S. Maclenn冊 ， ( ;i淪猶太人與猶太教的早j倒是在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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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者游斯丁的觀點，基督徒已取代了以色列 : I真正的 、

屬靈的以色列…'是我們 3 憑著這位被釘十字的基督，

我們已被引向了上帝 J ( {與特里豐的對話) 1l.5) ; I 因

此 ， 既然基督是以色列和雅各 ， 那麼我們這些從基督的

身體深處鑿出人 3 也就是真正的以色列種族了 J (同上，

135.3 , 6 ;進一步論述見 82.1 ， 117 ， 119-120 ， 123 ， 125)

在撒欽的墨利托 (M巴1ito of Sardis) 看來， I (以色列)
民族是一個模型 (tupos) J ' I教會」卻是「那真實」

(hë alëtheia) ) 而現在 ， 那民族已作廢 (ekenδthë )

那模型也被廢除 (eluthë) ; 那一度珍貴的 (timos) (耶

路撒冷及其獻祭式的祭禮) ， 現在則毫無價值 (atimos)

( {諭逾越節} [Peri Pascha] ) 39-45 ) 0 10於是在基督教

歷史最初的一百五十年間就相對以色列而確立了基督教

自我界定的界線(自p基督徒取代以色列而成為了真正的

上帝子民) ， 也確立了災難性的 「反猶太人J (adversus 

Judaeos) 傳統， 11它是一種 自我界定的傳統 ，直到今天

文本} (Early Chrislial1 T.缸IS 0 11 Jews Gnd Judaisl1月 Atlanta: Scholars, 1990) 

頁 2 1 -22 。

10 文本及制在車依 S . G. Ha ll>(薩狄 (l~梅里托} (Melito ofSardis; Oxford: Clarendon, 

1979) 

11 。此外見 A. L. Williams 心反猶太人} (Adν臼割的 J/ldaeos; Cambridge Universi旬，

l吵93 5引) ; R. Wild白e' (公元一至三世紀希1臘凰的基基e督教作者者-對1猶曲太人的論述〉

(付Th仰e 訂仔'e叩ιa伽f

Ce臼叫11叫1I的I1鬥t叮es丸; Was油h叫i叮叩n泡gt岫o【n: Ca剖tho叫li間c Univ間er悶Sl句句 o“fAme叩rica ， 1吵949叭) ; K. Hrllb句y ' (教

父論1猶曲太人和猶太教) (υJ扣tμId，仰'en 1I1ld JudenluJJ1 bei den Kirche l1 vätern; Zu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7 1) J. N. Ligbtstone' (學者的交流﹒希11值一羅馬散

居猶太人中的神盟中介) (The Commerce oflhe Sac間d: Medialiol1 o}'the Divil1e 

amo l1g Jews il1 lhe Graeco-Roman Diaspora; Chico, CA: Scbolars, 1984) ，第間
章; J. G. Gagcr ' (反猶主義的起源 異教的民基督教的古代時期對猶太教

的看法) (The Origil1s of A l1li-Semilism: Allil /ldes Toward JlIdaism il1 Pagan a l1d 

Chrislial1 A l1liq /l旬;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旬， 1 985) ;亦見氏著， <外人
JI[i!中的猶太教> (J llda ism as Seen by Outsidcrs ) 載 《早期猶太教與其現代

詮釋者} (EarlyJ/ld，αism and its Modem f l1lelprelers; Atlanta: Schol ars, 1986) , 
頁 99- 11 6 (附參考ETF 目) "淪德爾間良 (Tertullian) 尤其見 D. P. EfronymsOl巾 ，

〈教父的聯繁> (The Patristic Connection ) 故 A. T. Dav i es 編， (反猶主

義與基督教基礎) (A l1li Semilism and Ih e Foundalio l1s o}' Chrislial1旬; New 

York: Pall li哎， 1 979 ) ，頁 98- 11 7 ;以法 Maclennan ' (論猶太人與猶太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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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還有看影響力 。 12與此同時 3 按照人們的一般感受 ，拉比

猶太教變得更退縮 2 脫離了那更廣大的世界，變得更內

向 ，於是就從它這一邊加大了與基督教之間的鴻溝 。

但是我們必須問:這類出自基督教這邊的神學宣稱

有多少代表性?這些宣稱是反映了當時的現實 2 還是更

具有願望的性質?而且，說猶太教有所退縮，並且這種

退縮限制了基督徒與猶太教徒的接觸，這種說法是否正

確?前一飾內容很容易讓人想見一個高奏凱歌、迅速擴

展的基督教 ， 而它是聯緊一個黯然而衰落的猶太教來解

釋自身的。然而，尤其自從帕克斯(James Parkes) 和西

蒙 (Marcel Simon) 的重要研究發表以來， 13這套對猶太

早JVl;Jil;督教文本> '第閱單 。 淪與非1 1~ IOrigen ) 見 N . de Lange ' (奧利金
與猶太人公元三世紀巴勒斯坦的猶太教一基督教關係研究> IOrigell alld IIIe 

JelVs: SllIdies ill Je\νisII-Cllrislian Relaliolls ill Tlzird- Celllly PaleSlil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淪克里吉拉斯頓 I Chrysoslom) (反猶太
人的精迫> I HolllilyAgaillslllleJelVs) 第一誼民第八葷的文本，見 W. A. Mecks 

& R. L. Wilken ' {公元一至問世紀安提阿的猶太人與基督徒> (JelVs 叫d
Christial1s ;11 Al1tioch 111 the Fi叫1 FOllr Celllllries o}' IIIe COIllIllOII E.悶; Missou la 

Schola悶， 1 978) ，頁的-127 ' 關於~J夜 111大里亞的西望爾 ICyril of Alexandria) 

見 R. L. Wilk.凹 ， {猶太教與早期基管教恩怨 亞歷山大里亞的西盟爾的flJ?l

鐘前1*1'學 > (Jlld，ωIsm 臼Id IIIe Early Cllrisliall Milld: A SIII吵。>/ Cyril o}' 

AIιxal帥，悶 's Eλegesis Gl1d Theolo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 ty Press, 

1 97 1 ) 。 淪基ff徙為何輛自己的型經為 r Jìïi約」的理由 ，目前見 W. Kinz i且 ，

<Kaine dailhëke 公元二世紀民三址紀中最li約的標題) IKaine dailhekë: The 

Title of the New Teslament in Ihc Second and Third Cen仙ries) , íl在 JTS 45 

( 1994 ) ，頁 519-544 . 亦見 J . Lieu, J. Norlh & T. Rajak 縛， (綠馬帝閥肉身
處異教徒與基督徒之中的猶太人> I Tlle Je\悶 A IIlOlIg Pagalls alld Cllrislialls 川

the Romal1 Emph只 London : Roulledge, 1992 ) ; L. M. McDonald ' <早期教父
中的反猶太教) IAnli-Judaism in lhe Early Church Falhers) ，載 C. A. Evans & 
D. A. Hagner 盟員 ，{反猶主殺手n早期基督教淪絨與信仰的問題> (Allli-SelllilislIl 

alld Eariy Cllrisliallily: '"slI由 O}' Polelllic ωId Failll; Minneapolis: Forlress, 

1993) ，頁 2 1 5-252 • 
12 以此為背殼，術語 rl別的猶太教 J (Spiiljudentum ) ( 二十llJ:紀後幾十年仍
然一直在 〈新約〉 研究研ljfil行) -IJJi }fJ *tl~述第二型毆猶太教一-hl8X娃說 ，
隨者基管教來闕，猶太教就終結 T ! 學者明確陳述了這一點 ， 諸如 w

Pannenbe屯 ， {耶穌上帝與人> (JeslIs: God alld Mall; London: SCM/ 

Phi ladelphia: Westminsler, 1 968) 頁 255 ; 以及L. Goppelt , {新約;中學〉
(Tlleology o}'IIIe NelV Teslalllelll; Grand Rapids: Eerdmans, 1 982) 卷一，~

101-105 • 
13. J. Park閱 (教會與會堂的街突> (Tlle COllflicl o/IIIe Cllllrcll alld IIIe Syllagogl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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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一基督教早期關係的描述已經變得越來越站不住腳

了。真實情祝是，在公元最初的三個或四個世紀期間，

猶太教並未陷於撤退 3 退縮到自身之中 2 而是很大程度

上正好相反 。過去的強弱形勢常常與現在相反: 一個規

模謹小又處境艱辛的基督教試圖讓自己有更大的可信

度，手段就是更鮮明地把自己界定為與那個更強大也更

穩固的猶太教相對立。 14人們幾乎能把這作為一個規律 

它越是兇猛地抨擊對手 2 它為之辯護的事業其實就越

弱 ，受攻擊的猶太教其實就越強 。

把最近六十年的兩項較重要發現併置起來 3 就能很

清楚地表明這一點。一項發現是撒欽的梅里托所撰寫的

《諭逾越節 > '其中積極展開了反對以色列的論戰

(72-99) ，另一項則是對撒狄城本身的考古發掘 。從後

一項發現不免得出結論.猶太社群很龐大，且地位穩固 3

備受尊敬，完全副入了城市的市民生活 。 15因此 ，梅里托

的論戰不可能理解為對基督教勝利的表達 ， 而是不得不

視作「年輕稚嫩的基督教會的產物，這教會在掙扎求

存一 ，被同一個地區襄那年長望高的猶太教社群的陰 344

影昕籠罩 J ' 而撰寫這部著作，與其說是要攻擊撒狄的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ly, 1934; repr inted New York: Macmillan) ; M. Simon ' 
m正的以色列一對維馬帝閻內基督徒與猶太人關係(公元 1 35-425 年)的

研究> (Vel'lls 1smel: A SIII{ψ oJthe Relatiol1s between Chrisl ians C1nd Jews;11 the 

Romall ElIlpire [AD 135-425J; 1948, 1964; Oxford Universi旬， 1 989) .對廣泛
(且仍然不斷增加)的過峻的最新縱覽，見L. H. Feldman' {古代世界的猶

太人與外邦人> (JelV alld Gelllile ill IIIe Allcielll World; Princelon Univers句
Press, 1993) ， 第十章 ， 尤其是頁 356-358 、 368-382 、 440-444 • 

1 4 至少直至公元五世紀猶太教都是一文存在於經馬帝國中有活力且興旺的宗

教 1 Í1淪猶太教的這種強大，見 Wilkcn ' (猶太教與早期基督教恩怨> ' 第一

章; T. R句汰 ， < 猶太扯得fX其界限 ) (The Jewish Community and lls 

Bounda ri es) 收 Lieu 等編， {Bli馬帝國內身處異教徒與基督徒之中的們太

人> '頁 9-29 • 

15. 遇磁概述見 Maclennan ' 他淪猶太人與猶太敬的早期基管教文本〉頁 93-102 ' 

其中特別提到(鼠，論文導師)克拉貝爾 (A. T. Kraabe l ) 的前多研究 ﹒麥克

倫南 (Maclennan ) 位中釘微始終的主要論點是 ， 要解釋那側1時期的文本l澄

擻 ， 不能不提到考古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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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堂 3 不如說是為了保護那較屠弱的教會。 16考慮到這個

時期在小亞細亞17和敘利亞 1 8的其他地方 ， 猶太社群始終

都是強大的 ， 我們應該可以推測地認為 3 同樣結論可以

用在更早的伊格納修以及更晚的克里索斯頓

(Chrysostom) 的事例上 。 1 9

我們也不能說 ，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對話是過去的事

了， {象啥納克所想的那樣。 2。這一點比上文提到的第一個

誤解更關係著我們此刻討論的重點。與哈納克相反，有

許多人顯然不肯設定這兩者之間是或此或彼、完全分裂

的，許多人了解在兩者間有一種密切得多的延續性 ， 並

且他們試圖把這種延續性體現在他們的信仰實踐中，許

多人並不認為自己被逼著要在做這個的教徒還是做那個

的教徒之間進行選擇 ，許多人顯然是從這兩個角度來看

自己的身份。迄今為止 3 這後一點的重要性還揭示得不

的 Maclennan ' <論猶太人與猶太教的早WJ基管教文本} ， 頁 11 5-1 1 6 。 亦兒

S. G. Wilson ' (梅利托和l以包列 > ' 頁 8 1-102 '尤其是頁 95-102 . ( 由於
梅利托和1相|捌考古證j!l!之間相隔一個世紀左右 ， 更i仙似的看法見jHI文 (;論文

本與人工製物的 l鋪係幾個警示故!JO (On the Relation ofText and Artifact 

Some Calltionary Tales) ， 戰 S . G. Wilson & M. Desjardins 俑 ， <古代地中海
地區宗教的文本與人工製物 } (犯'XI alld ArliJacl in Ihe Religiolls 01 

Medilerralleall A l1liqllily , P. Richardson FS; Waterloo, On l.: Wilfred Lallrier 

University, 2000) ， 頁 1 92-206 (此處參看頁 1 94-195) . ) 

17. P. Trebilco ' 糾、亞創恆的猶太社辦} (Je叫'slz Conu叫mities il1 Asia Millor, 

SNTSMS 6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8. Meeks & WiLk凹 ， <公元一至l迎 世紀安提阿的猶太人與基15VË} 。
L9 此外見 Sim凹 ， <其正的以色列} ， 尤其是第三 、五、六、 At;'i:: r最有力

的反猶主義理由赴猶太教的宗教生命力 J (頁 232 )

20. A. von Harnack , <猶太人商量質與主lli1.穿徒提阿~I三線的事論，以及對早期教會
反猶太教論戰的研究} (Die Allercalio Si川ollis Jlldaei el Theophili Chrislia l1 i, 

l1ebsl Ullle吋uclumgel1 iiber die aHli-jiidische Po/emik ÎI1 der alten Kirche~ Berlin, 
1883) ，頁 75 及以下 ﹒ 反對上文的 ， 見 Park間 ， (教會與會堂的衡突) , 

頁 112-1 1 5; Simon ' 0'.(.正的以色列 ) ， 頁 1 37-141 ; Wilk間 ， (猶太教與
早期墓骨教恩怨、) ， 頁 28-30 、 35-38 、 4 1 -43 、 50-5 3 . 威爾 1:1 (Wilken ) 1'l' 
|襟上也主張 ， 不trr怨、到經文是早期教父著作的重要特點，而泣一點是盟軍自猶

太教和l基管教的爭論 ， 尤其見頁 的-21 以及作者的結論 「恰怡是因為西里

爾 (Cyril ) 深深地扎根聖經傳統，他的參照點幾乎全;是猶太教的 ， 正是因為

他一直很關注猶太教，既以型經是他的艸學j奸依賴的主要資源J (頁 2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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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還需要作更全面地展開。

(一) 首先 3 基督教領袖們提出許多警告，反對他

們的會眾成員 出席猶太會堂的儀式、慶祝猶太教的節

期。換吉之，這些警告同時表明，儘管作者採取的是敵

對的角度，但許多基督徒認為基督教和猶太教享有共同

的根基。 例如，伊格納修不得不告誡他的基督徒猶太讀

者 2 不要 「遵從猶太教」來生活，不要守安息日( {致

馬格內西亞人書>8-10 ) 。他在信中對非拉鐵非人說 : I如

果有人跟你講解猶太教 (ioud，σismon ) ， 千萬別信 i 因為

聽受過割禮的人講基督教 (christianismon) ， 比聽未受

割禮的人講猶太教好 。 J ( {致非拉鐵非人書) 6.1) 

這襄顯示得很清楚 ， 在伊格納修的讀者這一古關注著猶 345

太教， 而伊格納修相信 ，猶太人 (或許是保羅這樣的基

督徒猶太人)極有可能對基督教有最好的理解 。 2 1至於游

斯丁，他J頓意承認有遵守猶太教習俗的基督徒 ， 而且 ，

他雖然視這些為 「意志薄弱的人 J ' 卻希望向他們保持

聯合，把他們當作「親屬和兄弟 J ( {與特里盟的對話》

47) ，還有，幾乎可以肯定， 他這部 《與特旦盟的對話》

本身就反映了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持續的討論和相互的

尊重。 22奧利金在佈道文中時常抨擊那些遵守猶太教禁食

和猶太教節期的基督徒，而且不得不在某個星期日告誡

2 1 我們不符要進一步深入伊格納修在這里j則疑恕的模純情況，例如見 W. R 

Schoedel ' (安提阿的伊裕納修) (但nalll的 01Alllioch, Hemleneia;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5) ，頁 202-203 ; L. Gaston ' (伊格納修及相 1111作者論未受害IJ徵

者的猶太教> Uudaism of the Uncircllmcised in Ignatius and Related Writers) , 
紙、 Wilson 晶晶 ， (早期基督教內的反猶太教(卷二) 分裂與爭論) ， 頁 36-3 8 .

22 進一步見 Gager ' (反猶主義的起草草) ， 頁 1 53- 1 59 ; D. Trakatc ll間 ， (殉道

者由于斯丁的 〈與特里1型的對話) > Uustin Martyr's Trypho ) ， 司在 G . W. E 

Nickelsbllrg & G. W. MacRae 漏 ， (納太人不11外邦人中的基脅徒) (Chrisl間IIS

Amo l1g Je lVs al1d Gel1liles, K. Stendahl 悶; Phil adelphia: 1"0叮叮丸 1 986) ，頁

287-297 ; H. Remus ' (殉道者當于斯丁與猶太教的辯論> (JlIstin Martyr's 

Argllment with JlIdaism ) ，給 Wilson 封面， (早期基營救內的反猶太教(卷二)

分裂與爭論) ，頁 59-80 ，尤其赴頁 7 1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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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他講道的基督徒，不要重提他們前一天在會堂襄所學到

的內容( { <刺未記〉講道集} [Homilies on Leviticus] 5.8 ; 

《論〈出埃及記〉 文選} [Selecta on Exodus] 12.46) 0 23與

此相似，亞弗拉阿特 (Aph.rahat) 在他第一篇講章(三四

五年左右)中也警告讀者 3 不要遵守安息日、月朔，以

及猶太教的節期 s 而安提阿會議(三四一年)不得不通

過法令(法令 1) ，禁止基督徒在逾越節上同猶太教徒一

起進餐 。 24克里蒙斯頓的論戰同樣清楚地顯示 3 他的會眾

中有許多人遵守安息日，參加猶太教節日，對會堂滿懷

敬意( {反猶太人的講道} L PG 48.844-845) 0 25很顯然 2

這樣的基督徒通常被描述為 nostrijudaizantes ( 我們的猶

太化基督徒) ， 26這個「我們」顯示出仍舊願意把這樣的

「猶太化基督徒」歸為「自己的」

在分道揚輾之後的近兩個半世紀裹，猶太教在小亞

細亞對許多基督徒一直有著 |吸引力，這一點尤其在老底

嘉會議(公元三六三年左右)上顯示出來。這吹會議禁

止基督徒同猶太人一起踐行自己的宗教， 尤其是「同他

們一起慶祝節期」 、「守安息日 J 、在逾越節期間「吃

346 無酵餅 J ;基督徒應該在安息日工作 ， 在周六不僅讀猶

太聖經也讀福音書(1:去令 16 ， 29 ， 37 ， 38) 0 27大約同

23. de Lange ' (奧*，)金與1的太人> '頁 36 、 86; r他沒有表llilm宜的娃，冒犯

者是那些包容了基督教的猶太人，邀赴那些做研太教外在形式收引的基管

徒J (頁 36)

24. Feldman ' (古代世界的猶太人與外邦人> '頁 376 ' 

25. r基督徒華I猶太教的一種ì~(遍迷戀J (Meeks & Wilk凹 ， (公元一至四世紀

安提阿的猶太人與基f5v主> '頁 3 1 ) ， 克里索Jtri~J[ (Chrysostom ) 的佈道文

「顯示出 ， 猶太化基ff徒的熱情不赴針對某個具m!儀式 ， 而是對猶太人的整

個宗教生活 J (S imon ' <Jl正的以色列> ' 真 326)

26. Sim凹 ，(Jl正的以色列> ' 頁 322 、 328 ' 

27. Parkes ' (教會與會主: (1~1動突 > ，頁 17 5-1 76 '此外 ，對狄奧多西法令 (Theodosian

Code) 之前其他會i$.lfr諦，定的正典的概述，見向上，頁 174-1 77 、 38 1-3 82 ' 

「那些會議昕關注的僅僅是猶太教墓骨敏的關係 ，因此也揭示了兩者的關係

有多麼密切 J (頁 174 ) , r我們而對的是末中斷的猶太化你統， 越1~1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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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兩個聖約還是個聖約?

時， {使徒憲章} (Apostolic Const山tions) 發覺必讀禁

止基督徒 (不知是否包括主教及神職人員)進入猶太會

堂 、同猶太人一起守節日、 遵循猶太教的習俗 2 儘管《使

徒憲章》 依然準許過逾越節 3 準許不僅守星期日也守星

期六作為休息日 (2.61 ， 5.17' 6.27 , 30 ' 7.23 , 8.33 ， 47) 。

二三十年之後，奧古斯丁與杰羅姆 ( Jerome ) 的通信中

舉例提到一個改信的猶太人 ， 他給兒子行割禮 ，還遵守

安息日，戒禁(不潔的)食物，守逾越節(書信 67 .4 ' 

112.15) 0 28顯而易見 3 這樣行為的基督徒相信 2 在會堂

的宗教和教會的宗教之間有若非常關鍵的、極具延續性

的關係 3 這遠超出我們的書面材料所願意接受的那種程

度的關{系 。 "

(二)猶太教芳面，我們很容易想到某些關於必然

包括基督徒在內的昕謂「異端J (minim) 的證據，這些

證據也暗示，猶太人與基督徒有持續的接觸 。學者對於

相關證據材料已有多吹評論， 3。我們在此限於時間只能提

從寫作 (1m位太白》 和1 (歌綠茵扭。的年代開始一直延續下來 J (Simon ' 

《其正的以色列> '頁 330)

28. Sim凹 ， <Jl正的以色列> ' 頁 325 ' 克里宗斯頓同樣舉了一個基督徒為例 ，

這人受7制趟，但不是作為改信猶太教的皈依者， 而是作為基督徒。( (反

猶太人的J14lli> ' 2.2 ' PG 48.858ß-860A ; Mceks & Wilk凹 ， (公元一至闖
世紀安提阿的猶太人與基督徒> '頁 32)

29. r就普通民河里而盲，人們n要懷疑， 1這些禁令(反對與猶太人接觸)是否有

哪條告，住了信徒。下一個世紀技't;~'10'反被出現甚至些繁令，顯示 tlj漿令沒有效

果 J ( Park間 ， (教會與會堂的街~> '頁 l兒 ， 此外見頁 268-269 、 320 、

324) 。 內的太教在安提阿對基特教的現Jr影響一直持紋到公元七世紀基督

教領袖最終將猶太人超出了安提阿1成為止 J (Meeks & Wilken ' (公元一至

四世紀安挺阿的猶太人與基督徒> '頁 1 8) 。 綸亞歷山大盟亞的悄況 ，例如l

見 B. A. Pearson ' <公元一趾紀巫歷山大里亞的基f}徒與猶太人) (Christians 

and Jews in First-Centllry Alexandria ) , ~在 Nicke l sburg & MacRae 繭， (猶太

人和外邦人中的基督徒> '頁 206-216 '關於的班牙，見 Feldman ' (古代

世界的猶太人與外邦人> ' 頁 373 、 380 、 398 ， i!Ji&埃爾維拉命為 (Collncil
ofE lv i間 ，公元三00年左右)的內容 。

30. R. T. Herford ' (tM=木德與米大示中的基督教> (Ch川'slianily ;11 Talmud and 

Midrash; London: Williams & Norga峙， 1903 ) ; Simon' (其正的以色列> ' 
第七章 ; G.AI間 ， (增木德時代在自己土地上的猶太人> (The Je lVs ill Theù 

Lalld in ,he Tall/1l1dic Age; Jerusalem: Magn間， 1980) ， 卷二，頁 290-307 ; L.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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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到最經常引用的文本 。 3 1 首先 3 是被保留下來的拉比規

定，有關「福音書 (gi抄onim) 和異端書籍 (sifrei minim) J ) 
以及相對於那些已經被確認的正典而吉這些著作所具有

的地位一一也就是說，它們是否會「站污我們的雙手」

(即是否受神聖敢示) )是否應該保留下來而不被燒毀

(即是否具有正典的價值) ( {陀瑟他﹒論于) [Tosefta 

Yad，αim] 2.13; {陀瑟他論安息日 } [Tos電fta. Shabbat] 

13[14].5) 0 gilyonim 常常被當作基督教的福音書) 1盡管

這一點有很大爭議 3 而 sifrei mini!n 大概至少包括基督教

著作，或者特別為基督教的妥拉經卷。 32無論怎樣，這些

規定誼明了有這個時期 ，許多猶太人在這期間或許閱讀

基督徒撰寫的文獻 3 並且對這些文獻很重視;這就是說，

他們沒有意識到「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有嚴格區

分，而是想到基督教著作時 ， 把它當作同便西拉著作或

《米示拿》 是一類的 。

第二 ，正如基督教領袖力圖限制基督徒與猶太會堂

Schiffm[間 ， (十字路口多角度看猶太教一基管教的分裂> (At the Crossroads 

Tannaitic Perspectives on the Jewi sh-Christian Schism) 被 E. P. Sanders 繭，
《猶太人與基督徒的 自我定義(卷二) > (Je叫sh al1d Chrislian SelfDejìl1ili凹，

Vo l. 2; London: SCM, 1981 ) ，頁 115-1 56 '此處參看頁 153-1 55 ;亦見
Schi ffman ' <誰赴猶太人， 從拉比和 l哈拉 F的角度看猶太教-1li'俯教分

裂> ( 所110 W.αs a Jew? Rabbi l1 ic al1d Halakhic Perspeclives 011 Ihe Jewish

Chrisli削 Schislll; Hoboken, NJ: Kt訓， 1985 ) ，頁 5 1-73 ; J. Maier ' <古代猶

太教與基督教的事封信> (Jiidische AlIseil1al1de凹的ung mil dem Christentun1 il1 

der Al1like; Dann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ba缸， 1982) ; S. T. Katz ' 
〈再恩公元七0年後猶太教與基督教分離的問題> (Jssues in the Separation of 

ludai sm and Christianity after 70 CE: A Reconsideration ) ，誠 JBL 103 ( 1984 ) , 
頁 43-76 ' 此處參看一頁 56-62 ; P. S. AJexander ' (從拉比猶太教的角度看「分

道楊鯨 J > (“The Parting of the Ways" from tbe Perspective of Rabbinic 

ludai sm ) ，載 D.J.DlInl1 鍋， <猶太人與基督徒公元七0年至一三五年的

分道揚鍍} (Jews al1d Cllrislial1s: Tlle Parlíl1g o/Ihe Ways AD 70 10 J 35;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2) ，頁 1-27 .

3 1 針對「異端J 的規定，更多例子見 Herford ， (塔木德與米大示中的基督教> ' 
頁 146-191 ' 和 Sim凹 ， GT正的以色列> '頁 1 83-186 (更充分的例證見本

脅，頁 305-310 (過嗎) ) 

32. Alexander ' (從拉比猶太教的角度看「分道t封鎖!J > '頁 l 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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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兩個聖約還是一個聖約?

接觸，拉比似乎同樣力圖阻止或限制受他們影響的信徒

同「異端」接觸，幾乎可以肯定，所謂「異端」一定包

括了尊耶穌為彌賽亞的猶太人( {陀瑟他 諭宰殺供食

用之動物} 2.20-21) 。 因為與「異端」有關的約束比與

「非猶太人」有關的約束更嚴厲 3 上述對應就更引人關

注了一一這表明他們有同樣的需要 3 即非常明確地把自

己同最接近自己的人區別開來 ， 以此確定自我身份 。"有

各種各樣的典故關於猶太人咒罵基督、咒罵猶太會堂中

相信基督的人(Justin) {與特里盟的對話} 16.4 ) 47 .4 ) 

93 .4 ) 95 .4 ) 133.6) )這大概確認了一點，當時有許多實

行猶太教的猶太人信仰耶穌是彌賽亞。 34杰羅姆證實 3 他

所認為的那個「猶太人當中的教派 J )被人們稱為「米

那派 J (Minaei) 或「拿撒勒派 J ) 已擴展「遍及東方的

所有會堂J ) 而且杰羅姆特別提到，這些人「希望既做

猶太人又做基督徒 J (書信 112 . 13) 0 35而之前關於基督 348

教「猶太化派 J (Judaizers) 的典故顯示基督教外邦人仍

然被許多散居地會堂接納並受到歡迎，這就更加深了這

種印象，拉比猶太教用了幾個世紀的時間才把自己強加

給散居地會堂 。 36

(三) 最後是關於當代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重要交

壘。這方面的例于，我們可以很容易想到，其實基督教

33. r根線就我們j奸能確定的年代順序而言最古老的位比證據， r異端J (lII il1illl ) 

顯得是同正統派猶太杜草草混合在一起的。他們仍然參加會堂的儀式，積極參

加敬拜J (S imon ' <其正的以色列> ' 頁 198 ;亦見頁 406-409 ) 。 相似看

法見 Schi ffman' (十字路口 多角度看猶太教一基督教的分裂> '頁 147 ; 

《誰是猶太人巾，頁 5 1 ) 

34 進一步見 Schiffman' <誰是猶太人汁，真 54-61 ; Alexander ' (從拉比猶

太教的角度看「分道揚鍍 J > '頁 6-11 。

35. De Lange ' (奧罪1)金與猶太人> '頁 35-36 。我們也應該想到另一個論逝，

A. Mamorstein ' (公元三世紀中翔的猶太教與基督教> ( l l1da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Middle ofthe Third Century) ,íJ?i HUCA 10 (1935 ) ，頁

223-263 '該文認為，在拉比文學中接到的「猶太界人J (posll 'ei Yisrae/) 

是那些接受了耶穌是彌發亞{且繼緻守誠命 ( lI1iswolll ) 的人(頁 254 及以下)。

36. Lightstone ' <盟者的交流> '頁 1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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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合併了公元七0年前猶太教的寬泛傳統。

我這稟指的不是那種宣稱基督教是新以色列的神學斷

言， 而是這個事實， 即有許多猶太文學全賴基督教的保

存才流傳至今。這襄說的基督教作品，不僅包括七十士

譯本，而且還有偽經，當然還包括斐洛和約瑟夫的著作。

顯然，當時有種種活躍的、 (根據保存下來的文獻有不

同譯本這一點來判斷)廣泛傳播的基督教形式認為這樣

的文獻對自身的信仰有指導意義(儘管有時借助了恰當

的修訂) 。 此外 ，我們還要想到一些其有完全猶太教性

質的基督教文獻，例如《使徙教訓> (Didascalia) ( 其

中把猶太人稱作「弟兄J )見 vv. 14-15) )幻想到諸如《十

二族長遁詞11> (Testaments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 和《使

徙憲章> (Apostolic Constitutions) 這樣的作品在很大程

度上就是對猶太教材料的加工或者把它併入自身中) 38想

到關於復活節日期的爭論(十四日算法之事 [the

Quatordeciman co帥oversy]) 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
個基督教節日是否一種基督教方式的逾越節的問題

(Eusebius ) {教會史> [Historia Ecclesiastica] 5.23-25) 。

這襄始終要記住的是，我們久已熟悉的那些正統派

37. Simon ' (真正的以色列) ，第 1-一章，尤其是頁 3 1 0-321 ; G. Streck凹 ， (淪
猶太基督教問題) (On the Problcm of Jcwish Christiani阱 ，戰 w. Bauer ' 

( fí~早期基管教泉的正統與其端 ) (Orthodoxy al1d Her，的y 川 Earliesl

ClzrislianÎ紗;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1) ，頁 241-258 '此處參看 248-251 ﹒
就文本而盲，見 R. H. Conno lly' (使徒教訓1 ) (Didascalia Apostolorlllll; Oxford 

Clarendon, 1929) . ;淪 《佼徒教市11) ， 見 Simon' (真正的以色列) ，頁 3 1 5 ' 

作者觀察至IJ: r誼音ß作品必定是在某個有強大的猶太教社1洋存在的地區:n成

的， JJ II裂所有居民做它有不同信仰， f.旦有I1深受猶太教思考古式的影響 。 J

38 細節見 R.A. Kr吭， (早期基督教多種多樣的猶太傳統) (The Multiform Jewish 

Heritagc of Early Christianity) 給 J . Neusner 編， (基督教、猶太教民其他希
臘給馬的宗教 紀念史密斯的研究(第三部分) 公元七0年前的猶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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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川吵• Judaism cmd ofher G，配O-ROIIICII1 Clllts. Stlldi凹 jiJr M SlII ith, Parl 

1Il Jlldaislll beJore 70; Leiden: Brill, 1975) ，頁 1 75- 1 99; J. H. Charlesworth ' (從
基管教增加的lX~!lI.著作者基督徒與們太人的自我定義) (Christian and Jewish 

Self-Definition in Lighl oflhe Christian Addilions to lhe Apocryphal Writings) ， 給
E. P. Sanders 編， (猶太人與基督徒的自我定義(卷二) ) ，頁 27-55 .

附錄二 兩個聖約還是一個聖約?

形式，正統的(即拉比的)猶太教和正統的(即大公的)

基督教 2 都用了許多年以至數個世紀來確立自己的主導 349

地位。於此同時，也就是說 3 在我們所關注的這個時期

裹，有足夠明確的證據證明猶太教和基督教各自都有種

種很不同的影式 。 尤其是許多處於猶太教和基督教中間

地帶的人 ， 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只為基督徒，豆豆只為猶太

人 。 我這襄並不是指種種猶太基督教派本身 3 它們似乎

都採用了更為正式地可以被認作「教派j 的身份 ，而且

它們本身是遭到基督教早期教父定為有罪的。"我這襄指

的是那些(無法計數的)模模糊糊認識到猶太教事物與

基督教事物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滲透的人 3 這些人直覺地

發現，要實踐自己的信仰當然是在猶太教與基督教的交

盤部分。我這襄指的是這些猶太教形式，它們繁榮於散

居地，有幾部文字作品保留至今，但從未完全得到拉比

認可 3 不過它們給許多敬畏上帝的慕道者和受過洗的人

提供了起輔助作用的訓練和起補充作用的學習綱要。很

顯然，中間地帶的基督猶太教十分重要，比拉比傳統或

大公傳統所願意承認的重要得多。正如帕克斯六十年前

所指出的那樣) í完全應該相信 3 普通人彼此之間比領

柚們昕贊成的要友好得多... .. . J 0 40聯繫這一點，我們還

應該特別提到米克斯和威爾肯的告誠，對種種斷吉基督

教猶太派主要存在於婦女和相對未受過教育的人當中的

話，不要過於相信其字面意思 i 這樣的宣稱「是古代在

抨擊宗教上偏離常軌時的慣常說法J 0 41 

39. A. F. J 旭日 in & G. J. Reinü祉 ，(猶太-J主管教教派在早J!lJ教父著作中的追m

悍的 istic Evidel1ce Jor J ewish-Christiafl Sects; NovT Supp 36; Leiden: ßrill , 
1973) 

40. Pa rk峙 ， (教會與會堂的街突) ，頁 94 . 四~q早出相似的結論 「與官污教

會集團的反猶太教偏見相反，在普通教徒中、而且也在一些教牧人n中，有

同樣非常顯著的親猶太教悄給 正是在'/'(過教徒中存在殺猶太教悄給tl

一點，才Jl正解釋了主主管教的反猶主義J ( (其正的以色列) ，頁 232)

41. Mecks & Wilk凹 ， (公元一至Iml世紀安提阿的們太人與基督徒) ，頁 35.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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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基督教和猶太教那時都把這塊中間地帶視為

異端。但是，這個判斷也許更多是歸因於社會學層面的

必然 3 而不是神學層面的必然 。 換吉之 ，當以基督教教

父為代表的團體和以拉比為代表的團體都在事求立足的

時候，它們大概難免要把自己同對亦非常明確區分開

350 來 2 明確得超出傳統或神學所要求的程度 。有許多文本

種明了這種同室操戈的現象。而在當今更寬鬆的環境

中，當人們給予「平教徒J 的神學以更重要的地位(或

者說更大的口頭支持)的時候，我們也許應該試看重新

評價。無論本文審視的這段時期有怎樣的制約和必然 3

但根據整個基督教歷史(包括現今在內)一一且不說上

帝子民的整個歷史一一也許現在(為了歷史及神學的完

整性)必須給予那些當初不得發聲而此後就被人遺忘的

觀點以更重要的地位了 。 然而，不能把這樣的論證解讀

為是重述鮑威爾的論點(即在許多事例中「異端」先於

「正統J ) 。 但這襄所主張的是，猶太教和基督教也許都

有一個重要的維度，在公元後最初的這幾個世紀裹，隨

著兩方各自 出現了正統派 ，這個維度就被邊緣化了 3 被

忽略了 。 現在 ， 如果我們要正確理解基督教和猶太教這

兩者以及它們的形成時期 ， 就需要重新找到這個維度 。

三、名字有甚麼關係? 43 

尋找自我定義時，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昕選擇的、 讓

此相關的還有踅杰 (Gager)的告誠，不要i/&於flU月1化地區分 r JIfi太化基'f1

徒 J (Judaeo-Chrístíans) (等同於猶太化的外邦人基'f5:vE) 和 「猶太基督徒」

Oewísh-Chrístíans) (鋒同於仍然道行哨位卡的基督徒猶太人) r兩個團

體都顯示出 ，它們信奉m樣的立場， 即相信道守的E西儀式絕不赴與對忠誠於

耶穌不相容的 ， f;t!、誠於耶穌也許甚至要求人遵守，摩西儀式J ( (反猶主義的

起源> ' 頁 117 )

42. Bauer ' (最早wm管教裂的正統與異端〉 。

的 “ What ' s in a namc?" 位紋的J)t!.故當然也自莎士比亞的 《羅密歐與來麗葉〉

(Romeo alld Jlllie/ ) 的第二取第二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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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此來認識自己的那個名字 。 我們在此碰到的這個問

題 ， 很少被認為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分離中的一個因素 。

我指的名字本身，即「猶太教」和「基督教」 。 因為人

們很少懂得 ，這些名字帶著種種阻礙人們正確認識雙方

共性的吉外之意。

這個問題是從「猶太教」一詞開始的 。 這詞首先在

我們的文獻中出現 2 是 《馬加比二書》裹描述那些堅持

忠於自己祖先的獨特傳統並為之抗爭的人 (2:21 ' 8: 1 ' 

14:38) 。 公元一世紀末以前僅有的其他幾吹出現該詞的

文本，都是說到過「在猶太教中 J (側的 Joudaismõ) 的

生活 ()J日 1:l3-14; CIJ537) ， 這襄暗示著一種特定的生

活方式 2 這種生活方式有清楚地與其他生活方式相區別

的特徵 3 而且受到保護 ， 避免它被外界影響一一「猶太

教」是一種宗教系統和生活方式，散居猶太人在其規定

的範圍內生活，以便保持他們獨特的身份 。 44

但這就冒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 「猶太教j 一

詞每吹出現都是在自我定義中 3 表明的是其信仰及實踐 351

的某種特點，這種特點使昕謂的「猶太教」區別於周圍

的文化及精神 。 在 《馬加比二書》 中，造出這個詞顯然

是把它與「希臘文明 J (Hellenism, Hellënismos) 對立({馬
加比二書) 4:13) 。這就是說 ，在《馬加比二書》 的作者

看來， r猶太教」一詞是對那個體現民族身份及宗教身

份的特定系統的概括。這個系統具有號召的力量 ，使馬

加比家族奮起 ， 以暴力抵制敘利亞企間通過取消他們獨

特的實踐活動來同化他們的做法(尤其是取消割禮和食

物律法 ， 見 《馬加比一書} 1:60-63 ;亦見《馬加比四書》

4 :26) 。 保羅使用這個詞時 ， 帶有同樣的含意。 他把自己

44 論 CIJ 537 見 Y.AmiT ' <術語“Ioudaismos ll 們太教一括臘化研太教的自
我定義 ) ( The Term JOlldais川os : A Study in Jewish-He l1enistic Se1f-

ldentifícation ) 城 《以馬肉和1> (Jllllllallllel14 [1982) ) 頁 34-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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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猶太教中」的生活描述為「熱心人 J (zealot) 的生

活一一即完全委身於民族宗教傳統，對任何事物，只要

削弱 、珀污以色列對於上帝的特別地位，都要強烈抵制

(加1:14 ;僻 3 : 6) 。 “因此從一開始起 ) 1猶太教」一

詞就表達了一種具有很強民族性和宗教性的身份。由於

人們積極抵抗廣義的希臘文明同化對方、融合對方的影

響力 3 這個身份就被賦予了更確定的特徵。“

稍稍換個方式來表述這個問題 3 就是猶太教一開始

主要是一個用來表達差異的詞 3 而不是用來表達自我定

義。我們所知的最早四個出處 3 者I~反映了生活在散居地、

或為散居地寫作的猶太人的視角。 47這就是說) 1猶太教」

-詞不是那些住在以色列國內、生活中大多數人與自己

信仰相同的人對自己的指稱。它恰恰是一個起區分作用

的詞，把那些用這詞來自稱的人和那個被他們認為是威

脅的周圍環境區分開來。 48 1猶太人J 一詞的情況也是一

樣 : 這祠的構詞 (Joudaios) 1猶太地人J )就透露出特

定觀察者的視角， 他用個人的原籍地方和該地的主要宗

教來描述個人; 1猶太人」一詞天然的反義詞是「外邦

人 J )而「猶太人」一詞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猶

太人與外邦人」的對立所決定的一一猶太人被界定為「非

的此外見t:l\茗 ， {Jmt立太rtn (Gα/OIÎOI肘， B lack's NT CO l11l11entary; London: A. & 

C. B lack , 1993) ，相關段落。
46 相似見 K.-W. Nicbllh r> <保g{[和安提阿的伊格納修綸內的太教」和「基督教 J )

(“JlIdcntllm" lInd "Christentll l11" bei Paulus und 19natills von Antiochien) 司在
ZNW85 ( 1994) ，頁 2 1 8-233 (尤其是頁 22 1 ) 

的重要的是 ， 出現這個;而是在 {馬Jm比二位) ，這部那是用希臘語撰寫的 ，作

者自己承認此書是佛l於古利納人耶孫 (Jason of Cyrenc) 所著的五卷本著作

的「概要 J ;這11目前不是對 〈馬加比一位} "1"某個希伯來語祠的酬謝 。

特別1恩 (K. G. KlIhn) 僅能在拉比文敝中發現一個段落 ， 也許是巴勒斯坦人的
用法 ，其中出現了等同於 IOlldaism凹的 yhdlVlh ' 但是 ，有意思的赴 ，這裝是

一段對巴比倫淵太人的描述，這些猶太人沒有改換他們的上帝，也沒有改變

他們的宗教律法，而是牢牢堅持 byhdlVlhl1 盯在他們的猶太教中 J) ( { < 以

斯科i ì記〉拉巴) [Eslher Rab.] 7.1 1) (KlIhn ' TNDT ' 卷三，頁 363 和頁 364

注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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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 J ; 1猶太人」一詞用在自稱中 3 也主要是希臘

化猶太人的自稱(斐浩、約瑟夫、阿利斯蒂亞[Aristeas] 、

尤波利蒙[Eupolemus] 、阿塔帕納[Artapanus] 、赫卡泰奧

[Hecataeus] ) ) 以便特別地把這個民族同其他民族區分 。 49 352 

而問題的複雜在於，同上述術語之相應的兩個詞「基

督教」和「基督徒J ) 也經歷了有些相同的發展過程 。

正如造出「猶太教」一詞是為了讓它區別於「希臘文明」

(hellenism) ) 同樣 ，造出「基督教J 一詞 ，看來是為

了讓它區別於「猶太教J (Ignatius) <致馬格內西亞人

書 10.3; <致非拉鐵非人書> 6. 1) 。 也就是說 ) 1基督

教」開始是語吉學上的現象 3 它區別於「猶太教」並且

同「猶太教」形成對立(參看 Eusebius ) <福音的誼明》

[dem. evang.] 1.2 ; Basil) <講道集> [Hom.] 24.1) 0
50 1基

督徒 j 一詞的歷史看來更複雜些。這詞出現得更早，有

拉丁詞源 Christian i (徙 1 1: 26) )也就是說 3 它也不是一

個自我界定的術語，而是似乎出於安提阿的羅馬當局的

理解需要，以指稱通常所理解的某個迅速發展的猶太教

派( 1希律黨 J [H巴rodians] 一詞有類似的拉丁詞源:

Herodianil 。在這裹，不可否認 3 那些被如此指稱的人

很快就接納了這個稱呼，把它當作一個非常恰當的自我

指稱(彼前 4:16) 0 5 1但是 3 在我們看來有意義的是，在

很大程度上 ) 1基督徒」和「猶太人」在外人的理解中

仍然有一設時間是混淆不清的，包括他們說起外邦人的

皈依(比如在愛比克泰德[Epictetus]看來) 1受洗 J C一

個基督教的術語? J 就會成為猶太人) ) 52以及他們又把

49 這個 l洞也可以用來稿皈依者 ，尤其見 R. S. Kraemmer ' <論「猶太人」一桐

在希臘 -g(li馬銘文中的意義 ) ( On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 Jew" in 

Greco-Ro l11cn Inscriptions) 收 HTR 82 ( 1989) ，頁 35 鈞 。

50 此外見 de Lange ' (奧利金與猶太人) ，頁 29-33 • 

51. Lampe' Chris tianos . 
52. r我們見到某人處於兩種信仰之間，會習伯說 『他不是猶太人 ， 他只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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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猶太人的責罵用來罵基督徒。 53換吉之，從夕|、人的角度

看， r基督徒」就意昧著「並非猶太人」的這個區別 3

顯然是花了一度時間才得以確立的。

353 然而 3 重要的仍然是 ， r猶太教j 和「基督教j 這

兩個關鍵術語從一開始就有了區別的作用 ， 其實是彼此

區別。"換盲之》這兩個詞體現了上文已展示的早期基督

教作者的觀點。他們認為，只有通過把基督教同猶太教

區分開來 ， 拉開距離 3 才可能界定基督教、保衛基督教 。

而現代對這段時期的描述和討論中對這兩個術語的用

法，受到了上述事實的微妙影響 。 這兩個詞的並置關係

和有這樣的意昧 ， 即，這兩個明白界定的、有區分的、

成熟的宗教系統是相互對立地設置的 3 當個別個人或團

體不能遵守這些差異 3 他們的問題就成為了嚴格意義上

的某種異端歧見 3 偏離了由這些術語所表述的系統 。 叮當

然，這部分地也是發展出這些術語用法的人所懷的目

的 ， 為了促進某種對正統與異端的意識，正如我們所見

品。這一邊的樣子做 。』 但是， 如果他接受這個受過洗並且做了逃憐的人的恩

怨觀點 ， 那麼他就是學質上的猶太人 ， 並且也被稍作猶太人 J (Ep ictet間 ，

2.9.20) 。很久以來有一種精測，認為î?米 EEI (Oomitian ) 的住子克萊門 ( flavills

C lemens ) 和克萊門的妻子多米堤拉 ( flavia Oomitilla ) 當時被控告不信4月"

的同 「其他捕一多人串串向了猶太教的道路J (Cassills Oio ' 的 1 4. 1 -2 ) ， 但他

們其質是成為了主主管徒 。 對這兩個推論的質疑， 見 GLAJJ ， 第 254 和1435 節

( 1 . 543 和 2.38 1 ) ， 相關章節中可查所論文本 。

53. t舊西閱 ( Tacitu s ) 寫作是在公元二世紀早期 ， 他將受尼祿迫害的人稍為「基
督徒 J '但他I立即那些人的話恰恰反猶太人的特點 ，表明他把他~"J和猶太人

右，做同一類人(試比較〈煽年史}[Annals] 1 5 .44.2-4 &5.5. 1 與〈歷史糾正lislori由]

5.4.1 ) 。 與此相似 ， 指控 「驢子崇列 J '是直接把反猶太人的排i紛轉成了反
基f亨徒的排協 (共惚見 GLAJJ 1.97 ) • r大眾的想象指控猶太人和基督徒犯

了完全相同的罪行，這當然不是巧合 。 很可能基督徒最初是受7某種反猶主

義的書 J ( S im凹 ， <其正的以色列) ，頁 1 8-19 )

54 亦見 N iebllhr ' (保羅和安挺阿的伊格納修淪「猶太教」 和 「基督教 J > 
頁 224-233 .

55. J. Lieu ' (基管教對猶太教的看法中的展史與神學> (History and Theology i11 

Christian Views of Judaism ) ，載 Lieu 等編， <mtl馬帝國內身處異教徒與基
督徒之中的猶太人> '頁 79-96 '作者注意到 ， 商量是 ( Simon) 沒有逃過這個

陷阱 (頁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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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那樣 。 但是 3 正如我們還看到的那樣 2 實際被這些

術語區別開來的領域 ， 其實遠非那麼明白界定的，兩者

相關的界線是相當模糊的 。

上述這樣的反思也是提醒我們，不要輕率地認為重

新組織「基督教J 和「猶太教」這兩個關鍵術語 2 就能

解決猶太教與基督教之間關係的問題 。 以這種輕率想法

為邏輯，就有了以下這種當代日益普遍的說法 第二聖

殿猶太教在晚期階段是由「許多猶太教」組成的 3 當時

出現的基督教就是其中的一支 。 這種說法的動機應該得

到肯定 3 但結果卻是 ， 這樣來描述以色列地方上的公元

一世紀「猶太教 J '沒有一個它所包含的「教派」會認

可一一當然都不認可這是對它們相互關係的描述 。 如果

身為猶太地民族的種族身份意識和與廣大世界對立的民

族宗教身份意識是構成「猶太教」 一詞的重要內容 3 也

許我們就不得不承認 ， 如果「基督教」拒絕把猶太人的

種族身份看作它自己的自我定義的組成部分，這種「基

督教」就必定成為某種不同於「猶太教」的東西，因此，

堅稱基督教是某種猶太教，不過是把問題攪亂而已。

如果我們因此想要理解公元後最初幾個世紀所發生

的事情，想要儘量從中汲取教訓 3 以幫助基督教和猶太

教的自我理解和雙方對話 ， 我們就需要把術語「猶太人

/基督徒」和「猶太教/基督教」放在一邊 。 它們所起

的作用是相互區分 2 這或許阻礙人們以更有利於整合的

方式來很好地使用它們 。 從這個角度看，第一代基督徒

實際上想要重新界定「猶太人」的種種嘗試(羅 2:28-29; 354 

敢 2:9 , 3.9) ，肯定算是失敗了 。

不過 ， 有另一個術語可以為我們昕用 ， 而且實際上

比「猶太教」和「基督教」更有用:這就是「以色列 j

如果我們的觀點不錯，那麼其他這些術語表達了旁觀者

的觀點 3 是從外圍往襄看的角度 i 而「以色列」 一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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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了局內人的觀點，參與者的觀點 。 正如庫恩 (K. G 

Kuhn) 縱覽猶太教在聖經之後對「以色列J 一祠的用法，

特別提到 ， I r以色列』是這個民族給自己的命名，而

「猶太人」是非猶太人給它的命名 J 0 56或者 ， 用上文的

話來說， I猶太人」和「猶太教j 是進行區分的術語 3

而「以色列 J 是自我肯定的術語，指向它自己所獨特把

握的遺產 。 因此 ， 例如在 《馬加比一書》 中使用「猶太

人」 一詞的地芳，文本語境是官方性質的 ， 帶者外交官

的語氣 2 而在有關自我指稱的地方 3 用的是「以色列 j

一詞 ;57在福音書中 ， I猶太人的王」是彼拉多的用詞 3

但「以色列的王」是祭司長的用詞(可 15:2 ， 9 ， 12, 26 ' 

15:32 以及相應段落) ;保羅經常說「猶太人和希臘人J ' 
把這作為一種將整個人類分類的方式(例如 2:9-10 ' 3 夕 ，

10: 12 ;林前 12: 13 ; 加 3:28) ，但說到他自己的時候 3 則

說「我是以色列人 J (羅 1 1:1 ;林後 1 1:22) ; 58在拉比

著作中，幾乎普遍使用的自我指稱是「以色列 J ' 而不

是「猶太人J 0 59簡而盲之 ， I猶太人」自然而然地引出

對立面「外邦人 J ' 兩個詞都是通過排除另一個來界定

自己一一「猶太人」相當非外邦人 ， I外邦人 j 相當於

非猶太人 。 相反 ， I 以色列」沒有明確的反義詞 ， 它是

由周內人定義的，而不是局外人，並且它指向自己的內

在歷史，而不是諸國諸民族的歷史。

這襄不是要否認「以色列 J 一詞也用在基督教論戰

56. Kul田 ， TDNT ' 卷三，頁 360 ;分析與-irt "渝，見頁 359-365 ; 此外，見 〈們太

百科全f，!D ( Ellcyc/opaediaJlIdaica) 卷十 ，頁 22 .

57. Kuhn ' TDNT ' 卷三，頁 360-361 • 

58 相反 ，在外邦人路!J111t下，保撒謊自己 l時講 「我是猶太人J '不僅對干夫長
位才是說，對納太民鼠也M這樣說，而i flì(!<J *蓋亞1~1~1i ( <使徒行傳)21 :39 , 22:3) • 

59. S. Zeitl帥 ， <猶太人種族抑或國家抑或宗教? ) ( The Je附 Race， Nation, 01 

Religioll? ; Philadeiphia: Dropsie Coll e齡， 1936) ，頁 3 1-32 ' 巴柯巴起義 ( bar

Kokhba revolt ) 失敗之後，猶太人不再作為一個圓家存在; de Langc' <~ 
利金與研太人) ，頁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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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效果同「猶太人」和「猶太教j 相似 。 例如 ， 巴拿

巴使用「以色列」 一詞 3 表示區分 「以色列 j 指猶太

民族 3 而不是「我們 J ( { 巴拿巴書信> 5.2) 。墨利托

(Melito) 在他講道辭的後半部分裹，常常嚴厲地斥責以

色列，說他們是殺害了耶穌 3 是「沒有律法的以色列 J ' 
「不知感恩的以色列 J (72-99) 。 不過 ， 就猶太教和基

督教彼此相關的自我界定而盲， I以色列」是可能發揮 355

積極效果的詞。原因有以下幾項。

首先 ， I 以色列 J 是個自我定義的詞 ， 猶太人和基

督徒都想用它來定義自己一一拉比60和基督教教父都是

如此 。 例如，正如我們已看到的那樣 ， 游斯丁說基督徒

是「真正的、屬靈的以色列 J ( {與特里盟的對話> 11.5) , 

《猶太憲章》說外邦人是作為「真正的以色列」被帶到

上帝面前的 (7.36.2) 0
61 

其吹 3 該詞的起源表明它是一個核心為宗教性質的

術語 ，因為根據傳統，它標誌上帝對雅各的喜愛(與上

帝較力的人 ?) (創 32 :28 ) ，我們這個時代常常把它理

解為表示「見到上帝的人 J 0 62這是民族由之進行自我指

稱的名稱，對這些人來說，這個名稱象徵著他們身為上

帝選民的地位，是這個民族自己的守約名稱。的儘管它首

先是適用於王國分裂時期的北國，但這個名稱表達出守

約的自我身份，非常珍貴 3 昕有自稱屬於族長後裔的人

都會用這個詞自稱。“因此 ，正如保羅後來論證的那樣，

60. 亦見 Zc i tlin ' <猶太人種族抑或間家抑或宗教育 ) ，頁 3 1-32 注 59 .

61 此外長~ Lampe ' Js，.，酬， 4 .

62. Philo (LCL 10 ) 334; Lampe ' Jsra針 ， 1 。

63. r 以色列 11行示者在宗教上宣稱自己是上帶選民， 即使在世俗語境巾使用這個

洞作為廣泛接受的指梢，沒有強部j宗教的ÎJ筒，也赴-，f;jU (Kuhn ' TDNT ' 

卷三，頁 362 ' 並附例子)

64. Zeitl間 ， <們太人種族抑或國家祖~J成宗教育 ) ，頁 10 ，文中特別提到 ， 們

大國(兩ÎJ王國) 的先知11~F消息總是!@.以色列的上帝的名義， 而從來不赴!m

稍大閥的上帝的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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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用神恩與揀選、而不是用種族身分或宗教活動

來界定的詞(羅 9:6- 12) 。 紐斯納(Jacob Neusner) 以相

似的方式論證 ， I 以色列 J 在拉比猶太教中不是從種族

方面來界定的，因此能夠包括全人類 3 正如基督教通常

宣稱自己所施的那樣，基督教稱自己與猶太教相反，只

有自己才能保括全人類。的

第三 3 遣詞是民族的守約名稱，特別受到第二聖殿

猶太教晚期不同教派珍視 2 這些教派都聲稱這個名稱是

屬於自己的。但是，這就造成某種兩難處境。是按各個

團體所理解的那樣 3 只有那些始終守約的人是「以色

列 J '還是上帝最後會讓悸逆的、道流放的以色列恢復

完整(按照《申命記》三十章的終未成就模式) ?例如

在 CD 3.12-4.12 中 ， 我們看到意義模糊的情況 ， 出現「以

色列」一故是兩方面都有一一上帝同以色列的聖約，在

以色列中的「堅固的家 J ' 以色列{隔離了正道， I 以色

列的皈依者」 。這同樣體現在 《禧年書> Uulibees) 的

356 一個對立中 十五章 34 節 3 譴責以色列的兒子們是有罪

的，因為他們拋棄了聖約 ， 而二十二章 23-31 飾 ，大大地

祝福亞伯拉罕 ，雅各及他所有見于一一他們永遠是守一

個更新的聖約、守上帝遺產的民族 。還有《所羅門詩篇》

中的對立:在十七章 44-45 飾和十八章 5 節中 ，一邊是不

斷譴責猶太「罪人 J '一邊為以色列懷著最終的盼望 。“

還有 3 著名的《米示拿論公會》第十章中的對立一

開始是自信「所有以色列人在將要來臨的世界襄都是有

的 J. Neusner ' (拉比猶太教立的是「種族性質的 J 1\% ? > (Was Rabbinic Judaism 

Rca lly “Ethnic"?) , ililt CBQ 57 ( 1995 ) ，頁 2日 1-305 。

66 此外，為11繳的討論兒 E. P. Sandc呵 ， <保難與巴勒斯坦猶太教> (Pall / and 

內的lil1 ial1 JlIdaism; London: SCM, 1977 ) 頁 240-257 ;逃有，頁 36 1 、

367-374 、 378 ( <檔年>;!f > ) ， 以改 398-406 、 408 ( <昕 .~ffi 門詩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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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 J ' 但接下來規定哪些人將被排除在外 。 67

上述第三點尤其重要的是，當基督教聲稱以色列傳

統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同樣的意義模糊與對立。在保羅

的著作中 ，一方面肯定地說， I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

列人 J '另一方面保證說， I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J (羅

9:6 ， 1 1: 26) 。一方面 ， 保羅祝福「上帝的以色列民 J (Israel 

ofGod) (11日 6:16) ，另一方面 ， {雅各書》一章 l 飾和

《彼得前書》一章 l 節聲稱是寫信給「散住的或分散的

十二個支派的人 J ;這些稱呼是包括種族意義上的以色

列 ，還是排除種族意義上的以色列?教父們很願意用「以

色列」 一詞表示舊以色列和新以色列兩者 3 這被墨利托

尖銳地表達出來。他嚴厲批評以色列，當中又指控說，

「你們沒有顯出是以色列;你們沒有『見到上帝JJ J ({論
逾越節> 82) 0 68換吉之，基督教努力應對與它自己的自

我理解，它把自己理解為以色列》這又與作為一個整體

的以色列有關 i 上述問題和我們在第二聖殿猶太教關於

派別之爭的文獻中看到的難題完全相同。當最初的基督

教聲稱分有以色列的傳統，稱自己是以色列 3 它就在最

大程度上宣告了自己具有猶太特徵，並且是從第二聖殿

猶太教內部開端的。如果，同樣在拉比猶太教看來， I 以

色列」潛在地具有「猶太教」一詞所缺乏的包容性， ω那

麼 3 為了促進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對話，當然就很值得對

「以色列」一詞的含意探究一番了 3 而不是把討論限制

在「猶太教」和「基督教」這兩個不免引起更多對抗的

術語上 。

簡而吉之， I猶太教J 和「基督教」這兩個詞強化

的參看相關討論，見 Schiffman' {誰是猶太人? > ' 第凹諱 。 或們可以比較

關於「誰是猶太人? J 和稚可以被算做當代以色列國內的公民的;吋論 。

的此外建 Lampe ' lI.,.ae/ 2 干114 • 

69. Neusner ' (拉比猶太教叉的是「種族性質的 J 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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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樣的印象 它們是兩個從一開始起就是各有獨特性

質而完全的宗教系統，而當時 3 看不到區分的情況就是

某種形式的不順從，在絕大多數堅定立足系統之內的人

看來是不可接受的 。 但是，上述印象單單是某些人導致

357 的結果 3 他們在早期的幾卡年間迫切要求這兩個系統有

更明確的區分，而且通過採用這樣明確區分而彼此排除

的術語，區分了這兩個系統 。 這兩個系統確實在後來的

發展中成為幾乎完全分離的系統 ， 如果我們現在希望探

究兩個系統在公元後最初幾個世紀襄有多少共同性 3 我

們就應該採用不同的自我指稱術語 。 因為「以色列」是

雙方都非常希望用來指稱自己的詞語一一雖然雙方都意

識到在「所是」和「應是」之間存在對立 ， 在「以色列

之所是」和「盼望中以色列未來之應是」之間存在對

立一一所以，我們能夠期待借助這個詞而展開更富有成

果的對話 。

四、 「異端的福音J 70 

最後，我們要討論保羅，他是這整個事件中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 因為恰恰是保羅這位典型的「猶太教」代

表(加 1:13 - 14) ，後來把自己理解為典範意義上的「外

邦人的使徒 J (羅 1 1:1 3) 。 保羅質疑用律法來界定他的

民族這樣的律法功能，而且他宣稱，在基督里，猶太人

或希臘人的身份都不重要了(加 3:28) ，這樣 ， 實際上

「基督教」就不可能再是用種族術語界定的猶太教中的

一部分了 。 保羅同時既是馬吉安 (Marcion) 崇敬的人，

又是某些猶太基督徒很討厭的人，馬吉安把舊聖約與新

聖的的對立推到了極致 ， 而代表那些猶太基督徒觀點的

是托名革利兔 (pseudo-Cl巴mentines) ， 認為保羅既背叛

70 引文出 自 Tertull l i圳 ， <反駁馬吉安) (αdverslls Marcionem )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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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人民，又背叛了他祖先的宗教 。 71換吉之，保羅

處於這個時間點上，當時「基督教」和「猶太教」依然

有明確的交疊部分 ， 兩者的裂痕剛剛變得清楚可見 ， 而

大體算來 3 在裂痕擴大為斷裂的事上，保羅要比誰都負

更多的責任 。 72

這就是對保羅的一般理解 。 但是從我們之前已看到

的情況來看，現在必須提這個問題﹒這是否對保羅的作

用的正確理解?是否保羅也受累於上面所示的那種對猶

太教/基督教關係的誤讀?保羅的聲譽是否因為他成了

雙方極端主義者的重大爭議人物而遭受了不公正的損

害?最重要的是，是否保羅本人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討論 358

沒有被正確理解 ， 因為用「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術

語來韻，就已經把兩者從本質和實踐上明確區分開來

了?要恰當地處理以上問題，得用一整本專著的篇幅 。

我們在這襄只能點出需要遵循的幾條線索 。

(一)首先，我們必須重新提起已經強調的一點，

並將這一點擴展:保羅並不是用猶太教和基督教術語說

話 ， 而是說以色列(僅 《羅馬書》 九至十一章就有十一

吹) ;我們已經在其他猶太著作中注意到的「純粹以色

列」和「整個以色列」這兩種相互衝突理念之間的對立 ，

而保羅在 《羅馬書》 九章至十一章中的重要討論同那些

對立是相當一致的 。 此外，我們現在需要特別注意 ， <羅

馬書》 九至十一章的主題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是以色

列與教會的關係，而是以色列本身 。 73換吉之，我們不應

71 亦見她著 〈新約中的統一性與多元性) (u川ty al1d Di附加Iy in the New 

Test側的叫; London: SCMlPhi ladelphia: TPI, ' 1990) ，頁 241 、 252-257 、 288-296 .
72 參看例如l N. Ellio t1 , <解放保!i{l\ 土帝的正義與使徒的策略) (Liberating Palll 

The JlIstice 01 God alld the Politics 01 the Apost旬; Maryknoll , NY: Orbis, 
1994) f 1單純的去猶太化J 開始於 《以如既f!f) 和 〈使徒行傳) (頁 67 )

73 具體的解經，可以參考划著(!i{l\馬路) (RomGl1s, WBC 38; Dallas: Word, 
1988 ) ， 相關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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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像過於草率地談論「基督教」那樣來談論「教會」

在 《羅馬書》 九至十一章中 ， 我們現在所稱之的「教會」

還沒有被視為某種有別於以色列的事物。相反 ， <羅馬

書> -!-一章 17-24 節典型的橄欖樹意象中 3 上帝栽培的只

有一株 :以色列 。 上帝並沒有把以色列這株橄欖樹連根

拔除，種上另一株。外邦人恰恰是因為被接在那獨一的

一株橄欖樹即以色列上 3 才有份得到拯救 ， 才能指望得

到拯救 。 簡而吉之， 保羅是作為以色列人說話的 ， 而 《羅

馬書》九至十一章的主題是以色列，保羅在這襄對這個

對豆豆做了最深思熟慮的討論.以色列的成立 (1愚恩典的

揀選)以及上帝何以對他給予以色列的應許保持信實

( r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J ) 
不可否認，保羅會談到「猶太人J ' 把這個詞作為

一個並不切近的表述。但是，{III古撒羅尼迦前書》二章

14-16 節這段最嚴厲的陳述 3 卻是看眼於拒斥耶穌和逼迫

猶太地教會這些特定情況，也許作為對料想中世界末日

所發生的終未苦難的表述。 74另一方面，在保羅對整個主

題最富建設性的討論中 ， 他急切地又一吹確定了猶太人

的特權和優先性(羅 3: 1) ， 彷彿是說， 如果你們必須用

「猶太人和希臘人J 的術語來思想，那就記住 3 按上帝

的旨意， r猶太人」在先(羅 1:1 6 ' 2:9-10 ' 9-24) 。不

過 ，同眼前這個問題更有關係的是，保羅更為典型的作

法正是堅決反對「猶太人J 一詞本身昕包含的民族主義

意味(羅 2:詣 ， 3:訝 ， 加 2:14-16) ， 尤其是他反覆使用

「不分猶太人 、 希臘人j 的說法(力的:28 ;以及西 3:11 ; 

359 參看羅 10:12 ;林前 3: 11) 。換吉之，正是保羅促使我們

趨向一種綜合的以色列神學 3 而不是一種以區別「猶太

74. (帖撒羅尼迦íiuQH 二U 14-16 節有更多爭論，詳見上文頁 193 (邊碼〕 及

相關，'l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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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基督徒」為起點的神學。 75

(二) 第二， 難道情況不是這樣 : 保羅鼓勵一種兩

個聖約的神學，即種族以色列同上帝的關係繼續受一個

聖約管轄，而基督徒外邦人 3 或者說 3 基督徒外邦人與

猶太人 3 完全屬於一個不同的聖的? 76上述印象當然可以

由 《加拉太書》 和 《羅馬書》襄律法與應許的對立中產

生 ， 而且 3 當談到現在是的一個「新約j 的時候(林前

11:25) ， 尤其當《哥林多後書》三章將新聖約與舊聖約

做尖銳對比的時候 ， 似乎也暗示了情況是這樣。但是同

樣在這裹，尤其當文本被錯誤地當作是談論基督教和猶

太教兩個分離的存在的時候，尤其關於保羅對聖的這個

概念的用法， 種種印象可能是誤導人的 。

引人注意的是，保羅有兩封書信幾乎完全討論以色

列這個主題(或者說，猶太人與希臘人的主題) ， 他在

其中避免說「新聖約」。 他並不像 《希伯來書》襄那樣 ，

說同以色列的聖的已舊了，廢掉了 。 在《加拉太書》裹，

「約 J 這個詞不帶上述含意;它不過是一種特別的與上

帝的關保，這種關係是由上帝給的，無論是對亞伯拉罕

的應許關係，還是以撒和以實瑪利分別代表的關係 CJJ日

3:15 , 17 ' 4:24) 。 保羅能夠在第三章襄對比聖約與律法，

卻又在緊接的一章襄把西奈山等同於以實瑪利的聖約 2

這就足夠清楚地表明 3 這個詞在保羅看來不是涉及猶太

人和基督徒的區分 。 77相反 ， 按照他在 《加拉太書》 的論

75. 參看 D. Boyarin ' (激進的猶太人保緣與身份政治> (A Radical Jew: Palll 

alld Ihe Po /ilics ofld，凹的吵; Berkeley: Un ivcrsity ofCalifomia Prcss, 1994) 

76. 例如 Gager ' (反5的主義的起源l> '第閻部分，其他見引於 Pawlikowski (本

文注 3) 和躺著斜的耳r1t) ，頁 683 • 

77 首先滅我注意到 位一點的 ，是我的博士生克利斯蒂安森 ( Ellcn JlIhl 

Christianscn) • (現在見氏苔， (猶太教和保耀中的聖約研究作為身份棵誌

的儀式純圓> (The Covellalll il1 Jlldais ll1 al1d Palll: A SII1砂 ofRill1al BOlll1dari自由

Ide l11ily Marke悶; Lcidcn: Brill, 1995) ; 以2是我自己的文章 〈保總是否持有一種

盟約神學， 反思《置在馬魯》九誰 4仰和十-î;'î: 27 節) (Did Palll Have a 

Covcnant Thcology? Rcncctions on Romans 9.4 and 11 .27) ，戰 s. E. Porter & J.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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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思路 ) I上帝的以色列 J (6:16) 所以成其為「上帝的

以色列民 J ) 憑的是諸如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 I上帝的

以色列 J 必定是三章 13-14 節中的 「我們 J )即那些繼承

了上述應許的人 ， 既有猶太人，也有外邦人 (3:8-9) 0
78 

更引人注意的是，保羅在《羅馬書》使用「約」這

個詞 ， 限於一項原本給予他自己的民族的祝福 (9 :4) ) 79 

360 以及對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最終盼望(I1:27 )引用 《以賽

亞書> 59:20-21) 。 同以色列所立的聖約仍然是有效的，

起作用的，沒有想到給外邦人信徒(或外邦人信徒和猶

太信徒)一個與之分間的聖約，或一個代替它的約。聖

約神學之前在很長時間襄都是上帝與其于民之間的關係

特徵 ， 而保羅看起來並不是讓它變得混亂或者讓它做出

讓步 3 而是把聖約神學限制在他對以色列同上帝關係的

討論上 ，在所討論的這個文本中 3 他滿足於在神學上主

張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在內的一個單獨的民族

(9 :23-24 ) 15:8-9) )表達這個主張的是他的應許比喻

(4:13-17 ) 9:8-9) 和單獨一株橄欖樹的比喻 (1 1:1 7-24) 。

那麼 ， 保羅談的「新約j 是甚麼 ?在這襄我們要記

得 ，幾乎可以肯定， 這種語吉受了《耶利米書》三十一

章 31 -34 飾的典故的決定性影響 。 80也就是說，它屬於猶

太教著作襄經常出現的一派觀點，即認識到外在地順服

妥拉是不夠的，只有從心襄順服才足夠，正如那些認為

心中的割禮值得嚮往的類似思想、中那樣(申 10: 16 ; 耶

4:4 ) 9:25-26 ; 結 44:9 ; lQpHab 11: 13 ; lQS 5:5 ; lQH 2:峙 ，

R. deRoo 編 ， {第二聖毆1時期的盟約概念> (The CO/lcept of the Cove/lG叫 i/l the 

Seco/ld Telllple Period, JSJSupp 7 1; Leiden: Brill, 2003) ，頁 287-307 . ) 
78 共體討{喻，也言自參考j:h著 《到nî立太空D 相|帥U;ï飾 。

79 這茲別複JI!X形式「緒約 J ' 可能僅僅表示與亞伯拉罕訂立的、並與以繳利雅

各更新了的聖約 與列泌的 (fi首)聖約(進一步見抽著{綠I哥拉吟 ， 頁 527) 。

80. {哥林~後1"!f> 三章 3 仰中的典故，尤見 v. P. Furni鉤 ， {哥林~後在n (2 

Cori/l thia /ls; AB 32A; New York: Doub leday, 1984) ，頁 1 8 1 、 1 83-1 84 、

196-1 97 . 

534 

附錄二 兩個聖約還是一個聖約?

18:20 ; Philo ) (論專門法> l.305) 0 {耶利米書》三十

一章的盼望是對寫在心上的律法，換吉之，不是對一個

不同的聖約，而是舊聖約有了更有效的版本。這也反映

在出自昆蘭的「大馬士革的新約文獻 J (The Document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Land ofDamascus) 中 ， 而這在

大馬士革訂立的「新聖約 J (CD 19.33-34 ) 20.12) 顯然

是重新肯定了原本的「祖宗的聖約 J (1.4; 3.1-4 ; 6.2 ; 

8 時 ; 19.31) ) I上帝的聖的 J (3.11 ; 5.12 ; 7.5; 13.14 ; 

20.17) 。 所以，我們不應該覺得驚訝， 保羅也斷吉，信

仰「堅固律法 J ) 他尋求叫外邦人 「信服真道J ) 那些

跟從聖靈的人完全了律法的要求，或者說，愛人如己的

愛完全了全部律法(羅 3 :31 ) 1:5 ) 8:4) 曰 :8-10 ;加 5: 14) 。

在保羅看來，新聖約完全是為了以更有效的方式成全舊

聖約。 81

(三) 第三，當然在保羅關於這方面的大量寫作中 361

有很強的論戰昧道 3 尤其在《加拉太書》和《哥林多後

書》三章中 。 但是同樣，在這襄需要更仔細思考論戰的

要點及特性 。 尤其昕謂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三至四章

中貶低律法，就是完全不對的 。 相反 3 他認為律法昕起

的作用在本質上是積極的 2 在基督來臨之前 3 律法守衛

著以色列 ，監督著以色列 (3:23-25) 。 確實，保羅把以

8 1. ~如於 U{lj馬拉}) 二 1;i: 1 2- 1 6 飾，我們可以 1:，'11j1 比較兩種做點 一是 P

Stuh lmacher ' GIU有 ;~n ( Der Brief a /l die RÖII阱 ， NTD 6; Göttingen 

Vandenhoeck, 1989) ，作者很好地淪澄了， {絲馬和〉二章 1 2-16 節必頒根

J!lì二ï;'i: 峙 的 (42 ， 44-46 節)來理解 ，二是 A. F. Segal ' (猶太教與基督教

中的 -ì~í'~故綸) (Universalism in Judaism and Chrstiani ty) ， 絨T. Engberg

Pcdersen 俑 ， {希關化論燒中的保維> (Pall l il7 His He/l的listic Confιι 

Minneapolis: Fo巾的s ， 1995) ， 頁 20-22: r並沒有給猶太人一種獨立的律法

的聖約 J (頁 2 1 )﹒阱l於 卡拉 4 節( rw法的終結就是基特J) ， 要注意它

赴處於兩種理解之間， 一種理解是在肯定的意義上指向九ï;'i: 3 1 -32 節中的律

法，另一種理解是把普遍的祖'~一律法和十ï;'i: 6-10 節中教訓|的道(引用 《申

命紀〉三 卡章 11-14 節)等同起來 。 位樣，十章 4 怖的否定目的就必定針對

行對律法的誤解，站在九ï;'i: 32 棚里是明確的 ， 在十章 2-3 節且娃娃 11音示的 ，

具體的研究約參考J:l:著《緯馬拉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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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看做仍然處在律法之下 ， 就像孩童一樣 ，還不夠成

熟，不能以兒于的名分承受產業 (4:1-7) ， 但是他也把

信徒看做仍然在成長與轉化的過程中 (2:19-20' 4:19) 

他們還不能承受全部產業的:21 ) 。 所以 ， 保羅展示的畫

面更是一個延續的變化，那些順著聖靈生活的人遠比那

些仍然僅僅依照律法生活的人更進一步了 。 82

甚至在 《哥林多後書》三章中的論戰也並不像初看

上去那樣強烈。因為這不是對比舊聖約與新聖約 (3:6 ，

14) ，當它們是兩個完全的 、彼此分離的存在。這主要

是對比兩種模式的執事 (ministry) (關鍵術語是 diakonia

及其同源詞一一三章 3-9 節中出現六吹) ;這是對比律法

的定罪功能和上帝之義的 diakonia; 這是對比行殺罰的作

為 gramm正的律法一一即理解為外在的、可見的律法一一

和那叫人得活的聖靈 (參看《羅馬書} 2:28-29) 0 83換吉

之，術語「聖約」、「律法 J (這個詞沒有真正出現)

diakonia 和 grαmmα ，並不能被當作一系列同義詞 。換個

說法 ，這兩種進行對比的執事都映出神聖的榮光 2 一種

的榮光比另一種更完全，更長久， 但都是同一種榮光 。 84

摩西除去蒙臉的帕子而歸向主的說法被用來描述一種信

徒接受聖靈的情況 (3: 16-18) 。諸聖約在功能和目的上

有延續性 ，這一點仍然是保羅在這裹的一個基本預設。

82 進一步見抽著的n拉太i!}) ;以且正經常激誤解的三章 19 節和12 1 的 。

“gramma ' ! 為希臘悔恨惘，這護意思是「字旬J ﹒一一譯注

的甚至在越痕，對比並不做三:41 6 官v本身似乎H音示的那樣尖銳 ，保羅已經說過，

他的 diakonia 既是 [11叫死人死J (音om death to death ) ， 也是「叫活人活 j

(from lifc to li fe) (2: 16) 

84. /1解經方而最難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反被出現的 katargeisthai 一祠的意義 (3:7 ，

11 , 13-14) ;是榮光「退去 J '是帕子被「揭去J '還是有聖約是暫時的、

要廠去的 ( transitory ) ? (相關討論見 Fumish ' (哥林多後吧f) ， 相應章節) 。

如果赴:li?<後一種解釋，這似乎就是保給最強烈的一吹陳述在上帝旨意中的兩

個時期之間的不延續性 ， 但是質際上 3 這!lfi不比 〈力n拉太f!t> 第三:41至四章

裂的說法更強烈，那接說 ， 律法!抓起的作用是有|垠的 ﹒ 1111於 (~烏魯〉 十f;ï

4 節見本文注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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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後 ， 我只想請讀者注意一個在我研究 《羅 362

馬書》第九至十章時曾給我留下極強烈印象的一點 。這

就是 ， 保羅似乎從 《羅馬書》第十章結尾開始偏離了他

之前的做法 3 他在表述盼望時，避免使用任何特別帶基

督教性質的術語一一這就是說， r基督教的 J 在性質上

不同於「猶太教的」。甚至 3 當說到「從錫安來的教主j

的最終盼望 (11 :26) ， 所採用的術語是所有猶太人 ，無

論他持何種信念 ， 都會願意認可的 。最後的頌讚僅僅是

讚頌獨一的上帝。當然 3 這並不是說，這襄所表達的盼

望和信仰不是「基督教的」 。 而是說，我們應該認識到 2

基督教對未來成就的盼望與以色列對自身的盼望完全是

同一個盼望 ;它就是以色列的盼望 。 保羅是作為一名信

仰耶穌彌賽亞的信徒，確認自己的盼望就是以色列自己

對自己的盼望。保羅是作為一個也相信耶穌是主的人 3

確認了自己對獨一神的信仰 。 如果保羅的意圖是分裂猶

太人和基督徒，分裂隨從肉體的以色列和 |噓從聖靈的以

色列 ， 分裂舊聖的與新聖約，那麼 ， 他大可以加入專門

指向耶穌的話 ， 採用某個特別有基督論特點的表述 。 但

是，他並沒有這樣做。在我看來 3 這是一個自視既是「猶

太人」又是「基督徒」的人的作法，他把自己的信仰理

解為以色列的信仰，試圖盡量保留並保持舊聖約與新聖

約之間延續性和交壘部分，哪怕以他的生命為代價。

從以上昕述的內容中而浮現的這位保羅，遠比人們

通常所認定的形象要平和得多。然而 ， 因為他是處在最

早期基督教自我界定的關鍵發展點上，所以 3 在以後的

基督教脫離猶太教(以及猶太教脫離基督教) 過程中 2

他的名聲或許遭受了不公的損害。 因為他是這位重要人

物，當一些人希望確立基督教獨特身份 ， 與猶太教對立，

他就不得不被這些人非常確定地宣稱為與他們的觀點相

同 ，否則這些人就沒有成功的指望。 保羅與其他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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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傳道者的論戰，本是發生在身份區別還未明確出現

的時代背景中，卻可能被輕易搬用，以求在基督教和猶

太教之間引起遠比保羅本人所可能設想的程度要深的裂

痕。馬吉安所做的不過是「歸謬推論 J )他完全無視保

羅本人的寫作環境，而把保羅論戰中的一個方面，投射

到了與保羅可能感知到的情形非常不同的環境襄 。

與之形成反差的是，當保羅被更完整地安放到他本

人那個時代的語境中去以後，他就應該遠不是那麼一塊

阻礙猶太教和基督教對話的絆腳石了。倒是相反，他可

能成為帶來和解的人物，並不是那麼一名叛教的外邦人

363 使徒，那麼一名「異端的使徒J ) 而更多地是這個人，

他把自己的使命看作推進了叫以色列去「作萬民的光」

的呼召(賽 49:6) 。 的保羅非常有力地回答了我們原來的

問題-不是兩個聖的、兩個宗教、兩個不同的群族(猶

太人和基督徒) )而是一個聖約、一個宗教、一個群族 3

即以色列 。

五、結論

當我們把所有這些因素放在一起，那麼關於公元後

最初鎮個世紀的猶太教與基督教關係的性質問題 2 我們

就得到了一個與傳統不同的視角。如果上文所述是完全

有根據的，那麼我們應該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

首先，我們應該質疑，是否能認定那些在公元後最

初幾個世紀不僅實踐「基督教J )也實踐「猶太教J (或

者我們應該說 2 把猶太教作為他們的「基督教」的一部

分)的人總是想錯了 。 不可否認，保羅警告加拉太的基

督徒外邦人 3 不要採納猶太教的生活芳式，而且用了最

重的詞來警告。但是，那是因為在他看來，在那襄的環

的新兒:t11l文， (保羅 以色列的級教者邀赴以色列的使從 刊 (Pau l: Apostate 

or Apostle of [srael?) ， 絨 ZNW89 ( 1998) ， 頁 256-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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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福音本身已有失敗的危險。而在不同的環境中，

他急切地維護那些仍然在食物和節日方面遵守猶太教準

則的基督徒 3 並且要求完全地接納他們(羅 14 : 1 - 15:6)

在兩個半世紀後 ， 在更加不同的小亞細亞環境中，他是

否會那麼快地譴責那些認為參加猶太會堂同他們的洗禮

信仰完全相同的人?我們當然必須質疑，是否能夠把保

羅對「軟弱者」的不贊成態度簡單地擴展到墨利托那樣

或克里韋斯頓那樣的全盤譴責。我們要懂得 ) r猶太派

基督徒 J (Judaizer) 一詞所帶有的否定意味，更大程度

上歸因於一百五十年前的鮑爾 3 而不是歸因於保羅或早

期教父。那麼，我們也許應該更願意承認 2 有一些早期

「猶太化的 J (judaizing) 信徒可能表現出比某些重要作

者更強烈地意識到基督教必然包括了猶太教特點，儘管

是這些作者的著作決定了基督教對猶太教的觀感 。 換一

種方式來說，當今的基督徒需要對那些早先被看作軟弱

的人或者異端而遭到離棄的人做補償 ， 要認識到在上帝

子民的整個歷史進程中 3 這樣的一些個人表現了教會與

其猶太教傳統之間的活躍(而且必要)的連鱉一一位處

於古今之間的那些世紀中，這個洞見只有在一個個為了 364

學習希伯來語或者為了對猶太教有所了解而特別與拉比

親近的個體身上才能獲得恰當的支持，但今天，人們不

得不看到這個洞見的重要性，而且這種重要性正變得越

來越迫切 。

無疑，在自我界定的早期階段 ， 猶太教和基督教都

不梅尋找自我，以獲得自信，因為沒有自信 3 它們哪個

都不可能生存下來 ， 也不可能發展繁榮。但是 ， 今天反

觀這段歷史，我們必須說，很不幸，當時雙方的自我界

定過程都包含了以排斥對方的方式進行的論戰性質的界

定 ， 這種排斥已超過它們各自傳統所能核准的程度 。 也

許只有現在 ， 到了二十世紀末，當這樣的自我界定昕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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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代價都已變得清楚明白的時候 3 才能重新審視這

整個自我界定的過程 3 並且得到更為平和的結論。

如果我說的不錯，那麼當前挑戰的重要和緊迫就是

在於以下這點:不論猶太教還是基督教，如果它們沒有

更加完全地承認對方，沒有更加完全地承認在自己的自

我理解中對方佔有一席之地 ， 它們就不可能忠實於自

己 。我在本文開頭陳述的論點是 ，基督教除非把自己看

作猶太教的一種表述，不然就無法理解自身，猶太教除

非承認基督教是猶太教自身傳統的一種正當表述，否則

就不是忠實於自己，同樣，基督教除非承認猶太教是上

述這筆雙方共同遺產的正當表述，否則就不是忠實於自

己 。但是， 用展開的形式來說，我的訴求是，我們用來

指稱對方的術語(猶太教、基督教)中暗示著種種差異

和對立 3 我們要走到這些術語背後 ， 回到「以色列」 一

詞所給予我們的那個共同的基礎。「以色列是甚麼?誰

是以色列人叫這些問題並非單單提給猶太人、現代以

色列國的公民、一心想做其公民的人以及能做其公民的

人。這些問題也是給所有基督徒的:做以色列民意昧著

甚麼?因此，重新陳述我的論點就是，這些問題不可能

單由這一方或另一方來完全地做出回答 3 而是只能由雙

方來回答。重新陳述我的論點就是，除非基督徒認識到

猶太人也是以色列，猶太人也承認，如果沒有基督徒，

以色列的天命就還沒完成 ，除非這樣 ，否則以色列就不

能理解自己，不能做以色列。

最後，需要重新評估保羅在上述一切當中所承擔的

角色和昕具有的功能。當然應當宣佈保羅並未犯有昕指

控的罪名，一是指控他是反猶太教的發起者，在基督教

一邊也有些人同樣強烈地持這種觀點， 二是指控他叛

教，一直到今天，從許多猶太人對他的看法襄仍然暗晴

包含著這項指控。但他兩樣都不是。在他自己的自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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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自我確認中，他是個以色列人，並且保持做個以色

列人 。 他把自己對外邦人的使命理解為先知式呼召 3 要

去完全「雅戚的僕人」所受的呼召 3 給萬民帶去光。保

羅強調聖靈的保守和聖靈提出的警告，叫人們不要對聖

約作膚淺理解 2 他這樣的強調，完全不超出以色列的靈 365

感以及告誡傳統。為了確認並重新牢固外邦人皈依者與

耶路撒冷之間的屬靈的紐帶 ， 他自願冒風險 3 並且最終

獻出了生命。根據《使徒行傳) ) 他宣稱並相信，他坐

監是「為了以色列人所指望的 J (徙 28:22) 。他自己清

楚表述的盼望是) r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J (羅 11 :26) 。

當我們同時重新評估公元一世紀至三世紀或四世紀的猶

太教一基督教關係和今天的猶太教一基督教關係，這位

保釋，成為萬民使徒的猶太人保羅，正是我們不可或缺

的資源和嚮導 。

(汪麗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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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 109 n.28 4.40 33 
4四26 59 5-28 32 
4.3 1, 35 59 5.2-3 32 

《聖經》與古代文獻索引
5.6-7 104 5.9 205 
5.10 59 5.1 5 40 
5.1 1 104 5.29-33 33 
5.16, 18 59 6-8 217 
6.1-7 59 6.1 -2 33 
6.11 109 n.28 6.4 217 

(數字為原書頁碼，即中譯本的邊碼。方括號內為附錄一的邊碼。) 7-19-21 51 6.7 26 
7.19 109 n.28 6.13 218 
7.26-27 172 6.1 8, 24 33 
11 172 6.20-25 29 

一、《舊約》 11.1-23 41 7.1-7 29 
《出埃及記》 11.44 110 7.6ff. 29 

《創世記》
3.2-6 283 13-14 56 7. 1.2-13 33 

1-3 256 3.2 282 15 57 10.11-14 361 n.81 
1.27 254 3.14 283 15-25 57 10.16 360 
2.2-3 40 4-22 225 15 .3 1 52 12.5 95 
2.7 [266] 12.46 124 16 104 12.16 172 
2.19 254 14.19-20 28 16.11 ， 15周 16 52 12.23-24 172 
2.22-24 254 14.24 28 16 .1 8-19 52 14 172 
2.24 134 16.4 131 n.6 17 .10-14 172 14.3-21 41 
3.5 254 19.3 292 18.3-4 131 n.6 15 .1 8 171 n.53 
5.24 245 19.5-6 54, 122 18.5 183 15.23 172 
6.2 , 4 225 19.14 110 20.8 110 18.18 296 
7.2-3 , 8 109 n.28 19.22 110 20.24-26 35 19.21 133 
8.20 109 n.28. 20.3 26 21-22 54 21.8 205 n.62 
9.3-4 175 20.5 205 21.1-3 54 21.22-23 78 
12.1 -3 29 20.8-11 40 21.17-24 147 21.23 158, 162, 
14 27 21.24 133 21.1 7-21 148 163 n.29 
15 .1 -6 29 23.20f 282 22 .32 110 22.1 2 132 
15.6 160 n.23 23.21 283 24-20 133 24.1-4 201 
15.17-21 29 24.5-8 72 26.1, 30 89 n.47 24.1 133 , 134, 201 
16.7-12 282 24.18 292 26.41 212 24.3 201 
16.13 283 25.9 89, 113 n.51 26.5-10 29 
17 .1 -8 29 25 .40 89, 113 n.51 , 118 《民數記》 27.26 162 
17.9-14 39, 168, 171 , 183 29.1 , 21 110 14.1 8 205 28.9 131 n.6 
17.11-13 [269] 29 .33, 36-37 110 15 .3-9 132 29 .1 32 
18 143 29 .44 110 24.17 317 30 355 
21.10-12 195 30.29 110 25.6-13 159 30.1 -10 31 
21.17-18 283 31.13 [275 n.30] 27.14 212 30 .1 -5 155 n.6 
22.2 95 31.1 6-17 40 30.2 132 30.l ff. 205 
25.29-34 196 31.16 [275 n.30] 30.3ff. 133 30.10 33 
31.1 1-13 283 33 .3, 5 212 35 .34 52 32.8-9 28 , 34 
28.12 294 33.20 295 32.9 30 n.21 
32.28 355 34.7 205 《申命記》 32-46 33 
34 159 

4.1 33 
33.2 92 n.55 

34.14 159 n.l7 《利未記》 4.8 33 35.9 294 
3.17 172 4.10 33 

《約書亞記》

49.29-32 88 
4-5 59, 217 4.1 2 295 22.5 131 n.6 

50.13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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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下》 《詩篇》 《鐵吉》 63 .10 212-213 
7.12-14 67 , 69, 70, 220 1.1, 5 135 2.6 261 63.17 30 n.21 
7.14 219 , 220, 225 2 69 n.62 3.1 9 258 66.1-2 90 

2.7 69 n.62, 225 , 8 297 66 .1 333 
《列王紀上》 245 , 274 8.22-30 258, 259 《耶利米書》

7.15-22 80 7.8 275 1.5 xxvii n.66 
8.48 45 8.4-6 253 , 273 《以賽亞書》 2.5 155 n.6 
8.51 , 53 30 n.21 8.4 60 n.34, 227, 228 2.2-3 64 n.48 4.4 360 
9.3 45 8.5-6 255 2.18 89 n.47 6.10 213 
9.37 110 8.5 254 4.3 110 7.11 63 , 64 
11.29[[. 63 8.6 254, 256 4.4 64 9.25-26 40 n.44, 60, 360 
18 159 9-17 136 n.26 6 292, 297 9.26 213 
18.17 93 16.3 110 6.9-10 198, 199 10.16 30 n.21 
18.40 160 22 71 7.14 279-280 19 .1 3 27 
22.1 1 63 22.27 64 n.48 10.11 89 n.47 31.9 225 

28 .3 36 11.1-2 219 31.10 155 n.6 
《列王紀下》 32 59 16 .1 2 89 n.47 31.31-34 59 , 117, 122, 

2.11 245 33.6 264 19.1 89 n.47 327, 360 

21.14 30 n.21 33.12 30 n.21 20.1[[. 63 31 .33-34 59 

23 .3 80 
34 71 21.9 89 n.47 31.34 59 

25.27-30 143 n.41 34.9 110 24.21-22 236 n.66 32.1 2-15 306 
37.28 36 27.12-13 155 n.6 39 .1 0 24 

《歷代志下》
37 .32-36 135 30.27-28 72 44.23 131 n.6 
45.7 273 31.7 89 n.47 52.31-34 143 n.41 

2.4 110 51 59 40.13 249 3.1 5-17 80 51.1 6-17 59 41.8-19 29 《以西結書》
7-16, 20 110 51.18-19 59 44.1 29 292 , 293 34.31 80 55 .3 36 44.9-10 27 1.24-27 281 

69 71 45.14 112 1.24 281 
《以斯拉記》 73 .3 36 45.20-25 27 1.26-28 284, 285 

6.20 109 n.28 74.2 30 n.21 45.23 249-250 1.26 281 , 283 
9-10 53 74.3 110 46.6 89 n.47 2.1 -3 , 8 227 
9.1 -4 53 76.1-2 45 46.1 2-13 155 n.6 3.1 , 3, 4 227 
9.1 1, 14 53 82.1 275 49.1-6 xxviii n.6 5.6-7 131 n.6 
10.2 24 83 .3 110 49.6 363 8.2-4 284 
10 .1 1 24, 35 85.10-11 260 49.14-16 45 8.2 281 , 283 

87.1-3 45 51.9 260 11.15 155 n.6 
《尼希米記》 89.26-27 225 53 71 , 94 23 212 

10.30-31 24 92.7 36 53.7-8 94 34.23-4 219 
10.39 106 102.1 5-16 67 54.13 122, 298 34.23 220 
13 .3 35 102.25-27 273 56.3-5 96 40-48 66 

104.35 36 56.6-8 64 n.48 43.6-7 45 
《以斯帖記》 106.30-31 160 56.6 40, [275 n.30] 44.9 35, 360 

8.17 166 n.36 
106.3 1 277 56.7 64, 65 
110.1 229, 247, 254, 59.20-21 114, 323 , 360 《但以理書》

《約伯記》
255 , 256 59.20 114 35, [275 n.30] 112.9 171 60.5-17 112 1.3-16 41 1-2 28 125 .3 36 60.14 45 

1.6-12 225 137.1[f. 45 1.8-16 [275 n.30] 
61.1-2 235 4.27 171 31-32 143 139.7 260, 264 61.6 106, 112 89 n.47 5.4, 23 141.2 77 63.9-14 264 6.27 89 n.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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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1 , 153, 228 《西番雅書》 1.48 109 n.48 《便西拉智訓》 Sirach 
7.9-14 226, 293, 298 3.9-10 64 n.48 1.54 53 (Ecclesiαsticus) 
7.9-10 292 1.57 33 1.1 262 7.9 226, 281 , 283 , 293 《撒迦利亞書》 1.60-63 xvi, 181 , 351 3.1 8-25 293 7.13-14 292, 298 1.60-61 39 4.10 225 
7.13 229, 230, 281 , 283, 

6.1 5 155 n.6 
1.62-63 41 , [275] 7.30 9.1 1-17 155 n.6 106 292 n.54 1.62 108 17.11-17 34 7.14 230 10.9 155 n.6 2.1 9-27 159 17.17 28, 192 7.19-22 72 14.1 2-15 72 2.23-26 160 24 260, 297 

7.22, 27 230 14.1 6 64 n.48 2.26-27 xvi, 33 24.9 258 
8.13 53 14.21 64, 65 2.27 33, 159 24.1 9-22 297 
8.17 229 n.47 

《馬拉基書》
2.44 36, 137 24.23 34, 37, 298 9.1 0 131 n.6 2.46 xvi, 39 28.7 34 

9.27 53 1.11 109 n.28, 334 2.48 137 29.12 171 
10 284 n.32 3.1 -4 64 2.50 xvi, 33, 159 36 .1 8-19 45 
10.3 41 3.1 77 2.52 xvi, 33, 159 39.8 34 
10.5-9 284 2.54 159 40.24 171 
10.5-6 281-282, 283 , 二、猶太( ~舊約~ ) 2.58 xvi, 33, 159 41.5-8 135 

284 n.32, 293 3.5-6 36 42.2 34 
10.13 284 n.3 改經與偽經 4.36-59 53 43.27 261 
10.16, 18 284 n.32 4.36-41 62 44.19-20 34 
10.20 284 n.32 決經 4.60-61 62 45 .3 245 
11.13 53 《巴錄書》 Baruch 7.5 36 45.5 34 
12 .1 72 3.29 297 9.23 36 45.23-24 159 
12.2 244, [268] 3.36-4.4 37, 298 9.58, 69 36 45.24 159 n.l 8 
12.11 53 11.25 36 48.2 159 

《以斯帖記補篇》 Additions to 14.14 36 48.24-25 292 n.49 
《何西阿書》 15.23 82 n.27 49.8 292 Esther 

1.3 63 14.17 41 51.23-26 279 
3.1 212 《馬加比二書》 2 Maccabees 
6.6 202 《耶利米書信》 Epistle of 1.2-4 33 《多比傳》 Tobit 
11.1 225 2.21-22 33 35, [275 n.30] Jeremiah 2.21 xvi, 30, 83 1.10-13 [275 n.30] 

《約用書》 27 4.2 xvi, 33, 159 4.10 171 
2.28-32 [268] 4.13 xvi, 83 n.30, 8.2-3 236 《猶滴傳》 Judith 350 2.28-29 122 12.9 171 
2.32 249 [275 n.30] 5.1 5 33 13.6 36 
3.1 7 35 8.1 8 27, 89 n.47 6.1 -2 28 13.8 136 n.26 9.2-4 159 6.10 39 13.11 64 n.48, 113 

《阿摩司書》
9.4 159 n.l7 6.12-16 xvi, 38 14.5 67 12.1-4 [275 n.30] 6.24 XVl 14.10-11 171 5.25呵27 27, 89 12.2 41 7.2, 9, 11 33 9.7-8 203 n.59 12.7 53 7.37-38 71 《所羅們智訪[1)) Wisdomof 9.7 151 12.9 109 n.28 7.37 33 Solomon 9.1 1-12 197 12.19 41 8.1 xvi, 30, 83 n.30, 2 276 13.5 30 n.21 191 , 350 2.13, 16, 18 225 《彌迦書》

8.21 33 2.23, 24 254-255 4.2 131 n.6 《馬加比一書》 1 Maccabees 13 .1 4 33 3.1 -10 71 4.13 112 1.14-15 39 14.38 xvi, 38, 191 , 350 3.14 96 7.18 30 n.21 1.34 137 5 245, 276 
1.43 40 5.1 -5 71 
1.47 53,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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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5-16 245, 276 《西番雅敢示錄》 Apocα/ypseof 《以諸二書》 2 Enoch 《禧年書》 Jubilees 
7.15 261 Zephaniah 3ff. 291 n.49 137 
7.26 258, 272, 297 6.11-15 282 22.8 245 1.4-5 34 
7.29 297 6.15 284, 285 30.8 258, 259 1.17 67 
8.4-6 258 55.2 113 n.51 1.1 9-21 30n.21 
9.1-2 264 《阿立斯蒂亞書信》 Epist/eo{ 1.29ff. 92 n.55 
9.9 296 

Aristeas 《以諾三書》 3 Enoch 2.1 7-33 40, 131 , [275 n.30] 
9.16-17 297 

16 28 16 285, 293 2.21 34 
9.17 264 

139, 142 36 16.3 285 2.29-30 131 
10ff. 28 

166 109 n.28 3.8-14 53 
11-15 27 

《尤波利蒙書》 Eupo/emus 4.22-23 245 
14.8 89 n.47 4.26 64 
18.15 260 《巴錄二書》 2 Baruch 37 n.40 6.4-16 34 

116, 306, 307 6.32-35 137, 163 n.30, 174 4.2-7 292 n.51 《悲劇作家以西結書》 Ezekie/ the 8.19 45 備經 4.2-6 113 n.51 Tragedian 15 34 
《亞當和夏娃的生平》 Lifeof 4.4 291 n.49 292 n.51 15 .3 1-32 30 

Adam 5.1 30 n.21 15 .3 1 28 
andEve 13.3 245 《以斯拉四書》 4 Ezr，α 15.33 211 

13-14 255 32.2-4 67, 306 116, 226 n.38 , 15 .34 356 
25-29 291 n.49 59 292 n.51 

229, 306, 307 22.9-10 30 n.21 
76 292 n.49 

3.14 291 n.49 22.15-16 34 
《亞里多布書》 Aristobu/us 3.19 38 22.15 30 n.21 

37 n.40, 296 《巴錄三書》 3 Baruch 3.28-36 38 22 .1 6 35 
292 n.49 4.23-24 38 22.23-31 356 

《亞塔巾自納書》 Artapanus 4.27-35 307 23.61 137 
37 n.40 

《以諾一書》 1 Enoch 5.23-30 38 23.19 34 
137, 226 n.38 6.55-59 38 23.23個24 36, 136 

1-5 137 7.26 113 n.51 23.26 137 《以賽亞升天記》 Ascension of 
1.1, 7-9 137 7.28-29 69 n.62 30.5-20 159 

lsaiah 
5.4, 6-7 137 7.28 223 30.1 3ff. 159 n.17 

xxi, 308 10.4ff. 236 n.66 8.20-21 293 30.1 7-19 277 n.1 3 
7ff. 292 n.49 

Ilff. 236 n.66 9.31 38 30.17 160 9.30 245 
12-16 245 9.38-10.27 67 30.18 159 n.17, 160 
14 292 10.44-59 113 n.51 33.20 30 n.21 , 192 

《亞伯拉罕斂示錄》 Apoca/ypse 14.8ff. 291 n.49 12.32 223 50 131 
o{Abrαhαm 37-71 229, 292 and 13 292 and n.54 50.6-13 40 

10-11 282 n.54 13 .3 229 n.44 50.8-12 131 
10.3 283 , 284 39.3ff. 291 n.49 13.32-40 223 
11.1-4 282 39.7, 9, 13 260 13.36 13 n.51 ~J馬加比三書》 3 Maccabees 
15ff. 291 n.49 42 297 14.5 292 n.51 3.4 41 
16.3-4 285 45-62 223 14.9 245 6.3 30n.21 
17 285 46.1 229 n.44 
17.2 285 70-71 291 n.49 《約瑟與亞西納書》 Joseph and 《馬加比四書》 4 Maccabees 

71.14 245 Asenath 4.26 350, 351 《以利亞眉立示錄》 勻。ca/ypseof 82 .4-7 137 7.1 41 4.3 44 
E/ijah 89.55-56 333 8.5 41 5.2 173 

24.1 1-15 246 89.66-67 333 14.9 282 17.22 72, 104 90.28-29 66 15.7-8 260 18.12 159 90 .31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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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夸訓誨》 Memar Marqah 30.2 34 3.591-592 53 1 QpHab 
4.3, 7 292 n.51 35.2-3 34 3.702-718 64 n.48 2.1 -4 137 
5.3 292 n.51 39.7 30n.21 3.772-776 64 n.48 5.3-8 137 

49.6 30 n.21 5.248-250 45 6.1 4-7.5 231 
《所羅門詩篇》 Psalms o( 5.423-424 67 8.2-3 218n.15 

Solomon 
《亞伯拉罕遺訪II} Testαmentof 5.493-502 306 8.8-9 55 

189, 307 Abr，αham 11.13 60, 360 
1.1 36, 136 n.26 10ff. 291 n.49 三、《死海古卷》、斐羅、 1QS 

1.8 138 11 246 1.7-8 34 
2.1 -2 36, 136 11.9 284 約瑟夫與拉比文本 2.4-10 211 n.80 
2.3 138 13 246 2.4-5 137 
3 38 13 .1 -2 284 《死海古卷》 3.5 53, 56 
3.3-7 138 CD 4.1 8-19 236 n.66 

4.1 138 《約伯遺詞II} Testament of Job 327 5.1-3 34 

4.8 138 10.1-3 143 n.40 1.4 360 5.5 360 

7.2 138 25.5 143 n.40 1.12-13 231 5.20-24 180 
8.1 2-13 138 53.3 143 n.40 1.13-21 137 6 147, 148 

8.12 53 , 56, 109 n.28 1.15-18, 20 34 6.2, 4-5 147 

8.13 163 n.30, 174 《摩西遺首!I} Testament of Moses 3.1 -4 360 6.8-9 147 

8.22 53, 56, 109 n.28 307 3.1 0-16 34 6.1 6-17 55, 147 
9.3 138 1.14 278 3.11 360 6.18 180 

9.8-9 30 7 138 3.12-4.12 55, 355 6.20-21 147 

10 38 7.3, 9-10 138 3.1 9 192 6.24-25 55 

10.4 34 4.2-3 , 11 192 7.2-3 55 

10.6 138 《十二族長遣詞II} Testaments of 
5.6-7 53 7.1 5-16, 19 55 

12.9-20 5 5.12 360 8.1-4 81 n.22 

13 38 the Twelve 6.2 360 9.1 1 219 

13.6-12 138 Patriarchs 6.7-11 231 
13.6-11 38 xxi, 308 6.17-20 60 n.32 1QSa 

13.8 225 7.5 360 2 147, 148 

14.5 192 《便雅憫遁詞!I} Testament of 8.1 8 360 2.3-10 147 

15.6-7 138 Benjαmin 10-11 131 2.11-12 69, 225 

17.5-8 138 3.629 10 .1 4-1 1.18 40 
17.22-25 36 9.2 64 n.48, 67 11 142 4QDb 

17.23ff. 219 13.14 360 147 

17.23 138 《但遺訓》 Testament of Dan 19.31 360 
17.28 35 5.6 211 n.78 19.32-35 60 n.32 4QFlor = 4Q174 

17.30 64 19.33-34 360 69 n.62 

17.33 64 n.48 《猶大遣詞II} Testament of Judah 20.8-12 60 n.32 1.1 -7 55, 180 
17.44-45 356 25 .3 236 n.66 20.1 2 360 1.8 211 

17.45 220 20.17 360 1.I0ff 67, 69 
18.5 356 《利未遺詞!I}

1.10-13 219 
Testament of Levi 1QH 1.10 225 

《託斐羅書》 Pseudo-Philo 
2.5ff. 292 n.49 2.8-19 137 
4.2 69 n.62 2.1 8 360 4QMMT 

9.7-8 34 15 .1 109 n.28 4.6-8 137 56, 58 n.27, 180, 
12.1 292 n.51 16.4-5 109 n.28 18.20 360 237 n.70 
12.9 30 n.21 18.12 236 n.66 
21.10 30 n.21 4QpNah 
23 .10 34 《西←神諭篇》

1QM 

27.7 30 n.21 
Sibylline Oracles 7.4-6 147 1.7-8 158 

28.2 30 n.21 307 12.13-15 113 2.7-10 137 
3.8-4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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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揚鏢

4QprNab 
4 

4QSl 
40.24 

5Q15 

2Qmelch 
235 
9-11 
13-14 

n.63 ,246,282 
275 
246 

2QT 

29.8-10 
45.12-14 
64.6-13 

斐羅
《諭亞伯拉罕} Abr. (De 

Abrahamo) 
107-14 143 n.40 

《論耕種} Agr. (De Agricultura) 

51 297 

《論十誠} Decal. (De Decalogo) 

65 26 

《斥弗拉克斯} Flacc. (In 

Flaccum) 
144, 308 n.28, 190 

43 82 n.27 

《論逃走與尋獲)) Fugαρe 

Euga) 
97 .108“ 109 272 n.l 

《誰是神選立的後裔} Heres 

(Quis Rerum Dicinarum Heres sit) 
272 

《致該猶書》

Legat. (De Legatione) 
144, 308 n.28, 190 

155-158 40 n.47 
184-338 168 n.44 

578 

《聖經》及古代文獻蒙引

61 
207-253 
210-212 
361 

司
、d
r
n
u
-
E
A

'
、J
A

斗
A

且
可

約瑟夫 2.209-210 166 
2.277-286 37 

《猶太古史》 Ant. (Jewish 2.280 166 
Antiquities) 2.282 41.166 

1.196 143 n.40 
3.96-97 245 
3.96 292 n.5 1 《生平自迷》 Life 
3.261-262 53 191 140 
4.290-291 96 n.68 
4.326 245 《猶太戰記》 Wαrυewish War) 
5.1 , 27 26 190 
5.112 26 1.1 08-109 140 
8.46-47 236 2.14 83 
11.173 191 2.57-65 219 
11.340-341 191 2.1 18 24 
11.346 40 2.119 24n.2 
12.271 159 2.129-133 147 
13.62-73 46 2.138-139 147 
13.171 24 2.1 43 147 
13.257-258 39 2.150 147 n.55 
13.297 130, 329 n.77 2.1 62 140 
13.318 39 2.169-174 53 
14.241-246 40 n.47 2 .1 92-198 53 
14.258 40 n.47 2.184-203 168 
14.263-264 40 n.47 2.454 166 n.36 
14.403 191 2.462-463 166 
15 .1 36 92 n.55 2.532 190 
15.268 197 3.320 62 
18.9 24n.2 7.45 166, 173 
18.16 329 n.77 7.420-436 46 
18.23 24 n.2 
18.55-59 53 

拉比文本18.261-309 168 n.44 
18.261-278 53 《米大示》 扎1idrash
19.321 143 n.41 < <出埃及記〉注釋》 Mekilta 20.6 168 

Exodus 20 .40-42 171 
20.6 34, 129 n.1 20.97-99 168 

20.100 191 
《米示拿》 Mishnah 20.102 168 

20.105-124 168 《論先賢》 Abot 
20.118-124 95 3.2 260, 280 
20.200-201 140 

《論最後一道門》 BabaBathra 
《斥阿皮昂》 Ap. (Contra 2.9 97 n.70 

Apionem) 
1.307 109 n.28 《諭節日獻祭》 Hagiga 
2.102-109 52 2.1 294 
2.123 166 2.7 52 
2.148 28 
2.193-198 116 
2.193 46 

579 

292 《諭摩西生平》 Mos. (De Vita 
Mosis) 

292 n.51 
36 
37 

166 
245 

67 

1.1 58 
1.278 
2.1 7-25 
2.17-20 
2.290 

《諭改名} Mut. (DeMu的tione)

116 297 

56 
64 

147 
158 

《論世界之創造} Opif. (De 

Opijìcio) 
171 

《論栽種} Plant. (De P帥的t的ne)

8-9, 18 272 

《每個正直人都是自由的》

Prob. (Quod Omnis Probus) 
81 147 n.55 

《出埃及記問答》

Qu. Exod (Quaestiones in Exodum) 
2.29, 40, 46 292 n.51 

《諭亞伯與該隱之獻祭》

Sαc. (DeS，αcrijìciis) 

8-10 245 

《古氣夢} Som. (De Somniis) 
1.1 43 92 n.55 
2.242, 245 272 n.1 

《論特殊律法》

Spec. Leg. (De Specialibus Legibus) 
1.2 40 n.44 
1.69 83 
1.305 360 
1.324-325 96 n.68 
3.205-206 53 
4.106 109 n.28 

《論美德} Virt. (De Virtutibus) 

147 109 n.28 



分道揚車票 《聖經》及古代文獻索引

《論婚書》 Ketuboth 《諭安忌日》 Shabbat 5.21-48 237 12.27 232 
7.1 0 97 n.70 31a [271 n.1 7] 5.23-24 xxiv, 49, 77 12.28 236 

5.23 78 n.5 12.31 228 
《論器且》 Kelim 《諭齋戒》 Tααnit 5.32 201 12.39 212 

1.6-9 51 24b 225 5.34-37 277 n.14 12.41 235 
5.38ff. 133 13.15 204 

《內奧菲蒂他爾根} Targum 5.43-48 202 13 .17 236 
《論聖化》 Kiddushin Neofiti 

5.47 36, 136 n.26, 151 13 .41 200 

3.1 2 54 { (申命記〉注》
6.2-4 171 13.52 203 

Deut. 6.2 203 13.54 203 
30 .1 2-14 292 n.51 6.5 203, 234 14.36 133 

《諭許願》 Nedarim 6.9 216 15.8 204 
132 《陀瑟他》 Tosefta 7.1 277 n.1 4 15 .1 2-14 202 

《諭節日獻祭》 Hagiga 7.7-11 217, 277n.1 4 15 .1 7 134, 151 
《以斯帖經卷》 Megillα 2.1 ff. 293 7.12 202 15.20 202 

4.10 294 2.3-4 285 7.23 200 15.24 80 n.13 , 150, 
7.24-27 237 155, 305 

《論公會》 Sanhedrin 《諭宰殺供食用之動物》 Hu l/in 
7.24-25 277 n.14 15.26 205 

7.4 71 7.29 203 16.4 212 
2.20-24 311 8.5-13 151 16.13 228 9.6 159 n.1 9 2.20-21 310, 347 8.11-12 64, 77, 151 , 16.17-19 222 10 356 

203 n.59 16.18 204 
《論安息日》

《論齋戒》
Shabbat 8.19 203 16 .1 9 61 , 203 

Taanit 
3.8 225 

13(14).5 309, 347 9.8 60, 228 16.23 211 
9.13 202 16.28 227 

《論連續獻祭》
《論手》 Yadaim 9.20 132 17.24-27 50 

Tamid 2.13 308, 315 n.39, 347 9.35 50 n.2, 203 18 80 n.13 
5.1 26 2.14 308 n.25 10.4 62 n.40 18.12-35 202 

10.5-6 80 n.13, 150, 18 .17 204 
《論手》 Yadaim 

四、《新約》
155, 305 18.18 61 , 203, 231 

202 10.7 216 18.20 279-280 
4.6-7 55 n.23 《馬太福音》 10.17 203 19.3-9 134 

313 , [269] 10.23 150, 155, 216, 19.3, 9 201 , 203 
《祝福十人篇》 1.21 204 228, 238 19.16-17 218 n.13 

Shemoneh 'Esreh 1.23 279-280 10.32 216, 228, 238 19.28 150, 154, 204, 

31 2.18 205 10.37 238 230, 246 
3.2 74n.72 10.40 235 20.22-23 71 

《巴比倫他勒目》 Babylonian 3.9 152, 203 n.59, 205 11.2 279 21.43,45 204n.60 
3.11 72, 74n.72 11.5 235, 236 22.1-14 143 

Talmud 4.1 -10 217 11.14 223 22 .34-40 202 
《論祝福》 Berakot 4.8-10 221 11.19 135, 142, 143, 232, 22.44 254 n.32 

28b 289, 312 4.1 0 217 235, 279 23 68, 187, 200, 
4.23 203, 204 11.25-27 231 , 279 204 n.60, 213 n.82, 

《諭節日獻祭》 Rαrgigα 5-7 77 11.27 232 n.55 279, 288 
14a 293 5.3-4 235 11.28-30 232, 279 23 .1 -36 200 

15a 285 5.1 1 228 12 .1 -8 201 , 202 23.2-3 203 
5.17-20 133 , 134, 202, 12.5-6 201 23 .3 200 

《論公會》 Sanhedrin 203, [273] 12.7 202 23.6, 7-8 203 

38b 293 5.17 202 12.9-14 142, 201 , 202 23.23 200 
5.1 8-19 200 12.9 203 23.24-26 55 
5.20 171 , 200, 201 , 202 12 .1 1 142 23.28 200 

12.27-28 237 23.29-36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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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揚鏢 《聖經》及古代文獻蒙引

23 .34-37 232 2.23-28 201 8.27 228 14.55-65 220 
23 .34 203, 279 2.23-24 131 n.9 8.28 235 14.57-61 69 
23.37-39 49, 279 2.25-26 56 8.30 221 , 222 14.58 48, 63, 65, 66, 
23.37 71 , 205 2.27-28 152 8.31 71 , 222 67, 81 n.20, 84, 85, 
24.12 200 2.28 227-228 8.33 211 , 220 91 , 97, 123, 220 
24.20 227, 229 3.1-6 201 得 8.38 237 14.61 220, 222, 
25 .10 143 3.1 9.25 236 222 n.26, 225 50 n.2 E 

25.31-46 153 , 230 3.6 67 9.31 71 14.62 68, 222, 229, 230 
26.2 227 3.7-12 92 n.51 10 134 14.64 68, 223 n.29, 238 
26.5 204 3.11 56 10.1-9 201 15 .1 ff. 220 
26.26-28 68 3.18 62 n.40 10.2-9 133 15.2 222, 354 
26.28 205 n.62 3.20-31 92 n.51 10.4 201 15.6-15 68 
26.60-61 65 , 92 3.23 92 n.51 , 236 10.6-7 133 15.7 62 
26.64 222 n.26 3.27 236 10.1 1 201 15.9, 12 354 
26.65 223 n.29 3.28 61 , 228 10.17-18 218 15.21 82 n.27 
27.11 222 3.29 236 10.1 9 133 15.26 70 
27.25 187, 204, 205 3.30 56, 92 n.51 10.45 71 , 72 n.70, 79 15.29 65, 69 
27.39-40 65 5.1 -17 56 11.12-14 63 15 .32 354 
27.52-53 244 5.21-43 56 11.15-18 48 15 .35 269 
27.62 68 5.24-34 56 11.1 5-17 62 
27.64 204 5.25 57 11.16 64 《路加福音》

28.15 205 6.2-6 50 n.2 11.17 63 , 64, 65, 217 [269] 
28.18-20 77 n.3 6.2 231 11.20-21 63 1.5-23 50 
28.19-20 156 6.4 235 11.28 231 1.8ff. 87 
28.19 93 n.61 , 150 6.14 244 12 .1 -9 235 1.1 0 77 
28.20 279-280 6.15 235 12.6 232 n.55 1.1 5-17 264 

6.45 221 12.9 64, 151 1.75 201 
《馬可福音》 6.46 217 12 .1 2 71 2.22-24 217 

1.4 60, 74 6.56 132 12.13 68 2.41-51 49 
1.7 246 7 57, 134, 202, 12.1 8-28 244 2.41ff 46 
1.8 246, [265] [273 n.22] 12.25 246 3.3 60, 74 
1.15 216 7.1 -23 97 12.26 133 3.8 152 
1.21-27 50 n.2 7.1-8 132 12.29-31 133 3.1 5 61 n.36, 219 
1.23 56, 203 7.1 -2 57 12.29-30 217 3.16 72 
1.26-27 56 7.2 57, 108 12.32-33 146 n.54 3.21 217 
1.27 231 7.3-4, 5 57 12.35-37 247 n.16 4.1-12 217 
1.35 217 7.8 331 12.36 254 n.32 4.5-8 221 
1.39 50 n.2, 203 7.9-13 131 , 132 13.2 63 , 65, 66 4.1 5 50 n.2 
1.40-45 56 7.10 133 13.9-13 150 4.16 50, 217 
1.41 56 7.15-19 134 13.10 150 4.18-19 235 
1.44 50, 133 7.1 5ff. 132 13 .1 8 201 5.16 217 

2-3 131 7.1 5 57, 58, 97, 13.26 227, 229 5.21 223 n.29 
2.1 -12 60, 61 108 n.27, 133, 13 .32 232 n.55 6.12 217 

2.5-7 60 155 , 202, [273, 14-15 68 6.15 62 

2.7 60, 223 n.29 273 n.22] 14.1 227 6.22 216, 228 
2.10 60, 288 7.1 9 57, 58, 97, 133 , 14.3-9 143 6.33 36, 136 n.26 
2.15-17 143 151 , 153, 155, 202 14.22-24 71 6.34 151 
2.15-16 135 7.21-22 109 14.32-39 217 7.1 -10 151 
2.16 141 , 142 7.24-30 57, 151 14.33 233 7.1 8 279 
2.1 7 235 7.27 151 n.65 14.36 221 , 224 7.22 236 
2.1 9 143 8.1 1-12 232 14.41 135 n.26 7.34 143 

2.23-3.5 40, 131 , 142, 151 8.27ff 220 14.49 49 7.35 231 ,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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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揚盟黨 《聖經》及古代文獻蒙引

7.36-50 143 19-24 68 苦

1.51 294 n.66, 295 6.41 206 n.65 , 291 
7.36 146 n.54 19.5-7 143 憩:早f垃l!: 2.6 125, 206 6.43-51 122 
7.39 135 19.7 142 2.10 125 6.45-46 296 
7.47-49 61 19.39 、68 2.13 206 6.51 124 
8.44 132 20.47-51 71 2.19, 21 65, 66, 123 6.51-58 297 
9.8 244 21.20-21 304 3-12 207 6.52 206 n.65 
9.1 8, 28-29 217 22 .1 9-20 79 3 295 6.53-56 210 
10.9 216 22.20 72 3.1 206 6.60-61 295 
10.1 6, 18 235, 236 22.27 79 3.3 210, 295 6.61-62 291 
10.21-22 231 , 279 22.28-30 154 3.5 295 6.62 233, 296 
10.24 236 22.29-30 230, 232 n.55 , 238 3.6, 7 210 6.63 264 
10.30-37 54, 152, 182 22.29 216 3.9 295 6.66 207, 295 
10.39-40 143 22.30 143, 150, 246 3.1 0-13 291 n.47 6.68-69 288 
11.1-2 224 22 .36 62 3.12-13 291 7 125, 287 
11.1 217 22 .41-42 217 3.13-14 233 7.卜 10 46 
11.2 216, 224, 238 22.70 222 n.26 3.13 210, 295 7.1 206 n.64 
11.9-13 217 23.2 62 3.16-17 210 7.10 49 
11.13 [266] 23 .3 222 3.1 7 210 n.75 7.1 1 206 n.65 , 207 n.67 
11.20 236 23 .34 66, 217 3.19-21 207, 210, 287 7.12 207 n.67 
11.30 235 23 .46 217 3.19 207 7.13 206 n.64 
11.37-41 143 24.50 245 3.22 206 7.1 5 206 n.65 , 207 n.67 
11.37 146 n.54 24.52 50, 87 3.25, 27 125 7.16-18 291 n.47 
11.49-51 231 24.53 77 3.28-31 287 7.20 207 n.67 
11.49 279 3.3 1-34 125 7.24 207 
12.8 228, 230 《約翰福音》 3.3 1 210 7.26-27 291 
12.10 228 [269] 3.32 291 n.47 7.27-29 291 
12.49-50 72 1-3 287 4 157 7.3 1-32 207 n.67 
12.49 235 295 4.9 206 7.31 207 
12.50 71 1.1 267 n.62, 291 , 296, 4.10 125 7.35 206 n.65 , 207 
13. 10 50 n.2 319 4.20 95 7.37-38 124 
13 .1 1 216 1.4 296 4.21-24 124 7.40 207 
13.15 142 1.6-9 287 4.22 150, 206,209 n.74 7.41-42 291 
13.19, 24 216 1.6 295 4.42 210 7.42 291 
13.28-29 64, 151 1.10 210 n.75 5 287 7.43 206 n.65 , 207 
13.3 1 146, 216 1.1 1-13 207 5.1 49, 206 7.45-52 299 
13 .33 71 , 216 1.1 1 210, 296 5.10, 15 206 n.64 7.49 25 
13 .34-35 49, 279 1.13, 14 210, 297 5.1 6 206 n.64, 288 7.50-51 300 
13.34 71 1.15 287 5.1 8 206 n.64, 291 , 297 7.52 291 
13.44, 45 216 1.17-18 291 n.47 5. 19ff. 232 8 207, 210 
13.47 216 1.17 125, 295, 298 5.22, 24 207 8.1 2ff. 232 
14 149 1.18 267 n.62, 291 , 5.27,29, 30 207 8.1 2 125, 207, 210 
14.1 -24 143 294, 295 5.39-40 125 8.14 291 n.47 
14.1 -6 142 1.19-50 294 n.66 6.2 207 8.15 210 
14 .1 146 n.54 1.1 9-20 61 n.36, 219 6.4 124 8.16 207 
14.1 2-14 148 1.19 288 6.14 295 8.22 206 n.65 
14.13 143 , 148, 149 1.20 287 6.1 5 220, 221 8.23 210, 210 n.75 , 291 
14.16-24 143 1.29 124, 210 6.29 296 8.28 233, 291 n.47 
14.21 143, 148, 149 1.41 , 45 288 6.3 1-35 125 8.31 206 n.65, 207 
14.26 238 1.47-51 294 6.3 1-33 298 8.38 291 n.47 
15.1-2 135 1.47 209 6.31 , 32 295, 296 8.44 187, 206, 211 
15.2 142 1.49-51 291 n.47 6.33 210 8.48-59 207 n.68 
17 .1 4 50, 133 1.49 209, 288, 294 6.35-58 296 8.48 206 n.64, 207,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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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57 206 n.64 15.3 125 2.23 78, 246 44-46 
8.58 207, 210, 233, 87 15.15 291 n.47 2.24-32 241 7.46-47 89 
9.5 210 14.17, 30 210 n.75 2.36 78, 245, 247 7.48 xxiv, 89, 118 n.59 
9.1 6 207 16.2 188, 288 2.39 155, 156 7.49-50 89, 333 
9.1 8 206 n.64, 288 16.8 201 , 210 n.75 2.4 1 82 7.51-53 212 
9.22 188, 206, 206 n.64, 16.10 201 2.46 77, 87 7.52 78 

288, 290 16.11 , 33 210 n.75 3.1 xxiv, 77 7.53 92, 157 
9.29 291 17 [280] 3.13-15 78 7.56 226 
10 207 17.6, 9 210 n.75 3.1 3 78, 245 7.59-60 268 
10.14 297 17 .1 4 210 n.75 , 291 n.47 3.15 241 , 274 n.6 7.60 66 
10.19-21 207 17.16, 25 210 n.75 3.20, 21 77 8 97 
10.1 9 206 n.65 , 207 18-19 68, 209 3.22-26 xv n.21 , 241 8.1 -4 93, 94 
10.24 206 n.65 18.3 68, 208 n.69 3.25 155, 156 8.4 87 
10.3 1-39 207 18 .1 2 206 n.64 3.26 78 8.5-25 95 
10.31 206 n.64 18 .1 4 206 n.64, 210 4.2 241 8.14-24 95 
10.33 206 n.64, 233 n.30, 18.19 69 4 .1 0 78 8.1 4-15 [274] 

291 , 297 18.20 206 n.65 4.27, 30 78 8.1 7-20 246 
10.36 223 n .30 18.24 69 5.1 7 198 n.44 8.25 96 
11 207 18.31 206 n.64 5.21 77 8.26-40 96 
11.8 206 n.64 18.35 208 n.69 5.27-8 .30 78 8.27 96 
11.19 206 n.65, 207 18.36 206 n.64, 210 n.75 5.31 155, 274 n.6 8 .3 2回33 94 
11.31 , 33 206 n.65 , 207 18.38 68, 206 n.64 5.33-39 156 8.34, 36 96 
11.41-42 207, 234 19.6 208 n.69 5.42 77, 87 8.38, 39 96 
11.45-48 299 19.7 206 n.64 6-8 87 9 97 
11.50 210 19.9 291 6.1 -8 .40 165 9.1-31 165 
11.54 206 n.65 19.11 210 6-7 48, 93 9.1-30 96, 165 
12 68, 207, 208 n.69 19 .1 2 206 n.64 6.1 xxiv n.55 , 81 , 82-84 9.1-2 94, 96 
12.8 297 19 .1 4 124, 206 n.64 6.3-6 84 9.13 97 n.70 
12.9 206 n.65 , 207 19 .1 5 208 n.69 6.7 79 9.1 5 161 
12.10-11 299 19.20-21 206 n.65 6.8[[. 84 9.21 160 n.21 
12.11 206 n.65 , 207 19.21 208 n.69 6.8 84 9.32-1 1.1 8 97, 165 
12 .1 2 207 19.31 206 n.64, 288 6.9 46, 82-84 9.32, 41 97 n.70 
12.17-19 207, 299 19.33 , 36 124 6.10 84 9.43 97 
12.17, 18 207 19.38 206 n.64, 300 6.11 84, 85, 90 10-11 165 
12 .1 9 210 19.39-42 300 6.13 157 10.1 -48 165 
12.29 207 19.39 209 6.14 xxiv, 65, 66, 84, 10.2 165, 171 
12.31-43 207 20.19 206 n.64 85 , 87, 90, 123, 157 10.4 165 n.34, 171 
12.3 1 207, 210 n.75 20.23 61 , 231 7 86, 87, 92, 157 10.6 97 
12.34 207, 233 20.28 267 n.62, 288, 291 7.2-4 93 10.10-16 97 
12.37-40 207, 209, 299 20 .3 1 210, 287, 299 7.2 88 10.14 108, 155 
12.41 297 7.5 88, 166 n .40 10.28 97, 99 
12.42 188, 206, 209 n.74, 《使徒行傳》 7.6, 9, 16 88 10.32, 35 97 

288, 300 1-5 77 n.3, 81 , 82, 7.1 7, 20 92 10.39 78 
12.45 297 86, 87, 155 7.22, 25 92 10.40-41 241 
12.46-7 210 1.5 [265] 7.29 88 10.44-48 97 
12.49-50 291 n.47 1.6 77, 155 7.30[f. 88 10.44-47 165 
13 .1 210 1.8 156 7 .36 88 10.44-47 97 
13 .33 206n.65 1.9 245 7.38 89, 92, 93, 157 10.45-47 97 
14.5-11 288 1.21-22 77, 154, 155, [273] 7.40-41 89 10.45-46 [278] 
14.9 297 2 [265] 7 .41 89 10.47 [266] 
14.10 291 n.47 2.5 46, 82, 155 7 .42-43 27, 89 11 .1-18 165 
14.17, 30 210 n.75 2.11 155 7.42, 89 11.3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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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0 97 17.3 1 241 , 246 26.5 140, 198 n.44 3.27-30 181 
11.8 155 18.2 289 26.6-7 197 3.28-4.22 179 n.71 
11.16 [265] 18.4-8 199 26 .1 7-18 161 , 199 3.28-29 181 
11.17 [266] 18.4 198 26.21 100, 186 3.29 194, 356 11.19-30 165 18.6 199 28.17-30 198 3.30 250 n.22 
11.1 9-26 98 18 .1 1 178 28.17, 19 198 3.31 182, 360 11.19ff. 97 18 .15 XV, 289 28.20 365 4 160 n.23 , 
11.19 87, 93 18 .1 8 111 , 197 28.20 xv n.21 , 198 277 n.13 , 326 
11.20 82 n.27 18.26 111 28.23-24 198 4.25 [263] 
11.23 165, 171 19.6 [278] 28.24 197 4.4-5 179 
11.26 xv 19.10 178 28.25 199 4.13 30 n.21 
11.30 80 19.13 236 28.26-28 186 4.24-25 242 
12 .1 2 102 19.26 198 28.28 198 5.12-21 105, 252, 255 
12 .17 80 20.28 79 28 .30-31 199 5.19 253 
13 .3 169, 245 21.7 99 6.1 -11 252 
13.5 197 21.1 1 186 《羅馬書》 6.1 182 
13.27-28 78 21.18 80 1-3 193 6.3ff. 252 
13 .30-37 241 21.20-26 289 193 6.4 265 
13 .43-45 199 21.20ff. 197 

1.3-4 242, [263] 6.8 251 
13 .43 197, 198 21.20-21 183 

1.4 244, 245, 264, [268] 6.10, 13 105 
13 .45 197 21.20 156, 197 1.5 xxv, 161 , 182, 360 6.16, 19 105 
13 .46-48 199 21.21 113 

1.7 110, 269 n.68 7.7-12 253 
13.50 197 21.24 78 

1.8 268 7.7-11 255 
14.1-2 199 21.26-30 100 1.16 194, 358 7.7ff. 182 
14.1 197 21.26 78, 87, 187 2-3 194 7.25 268 
14.4 197 21.28 78, 113 2 114 8.3 104, 253 , 254, 
15 169 n.49 21.30-35 63 2.1 ff. 181 257 n.37 
15 .1 -5 164, 167 21.30, 36 186 2.9-10 354, 358 8.4 182, 360 
15.2, 4 80 21.39 197, 199, 354 n.58 2.9 194 8.9-11 264 
15.5 156, 175, 198 n.44 22 .3-21 165 2.10-11 326 8.9 264, [265-266] 
15.6 80 22.3 140, 199, 354 n.58 2.10 180, 194 8.1 1 265, [276] 
15.7-12 171 22 .1 5 151 2.12-16 360 n.81 8.1 4 [265] 
15.7-9 165 22.17-21 97 2.1 2-13 360 n.81 8.1 5-16 224, 238, [278] 
15.7 165 22.17 87, 100 2. 12ff. xxv, 182 8 .1 5 、 [266] 
15.8-9 97 22.21 97, 199 2.1 6 246, 360 n.81 8.17 224, 251 
15.9 97, 109 22.22, 30 186 2.17-20 181 , 194 8.23 244, [266] 
15.13 80 23.6 244 2.17ff. 113 , 181 8.29 253, 254 
15 .1 4-18 xv n.21 , 197 23.12 186 2.1 7 181 , 194 8.34 105, 242, 247 n.16, 
15.16-17 156 23.6 244 2.20 194 [263] 
15.22-23 80 23 .1 2 186 2.23 181 9-11 xxvii, 106, 185, 
15 .36-41 178 24.5 xii, 198 n.44 2.28-29 181 , 193-194, 193, 194, 195, 196, 
16.3-4 197 24.9 197 

354, 361 267, 358, 362 
16.4 80 24.1 2 87 2.28-29 194, 358 9 196 
16.7 264 24.14 xii, 198 n.44 3.1 185, 194, 358 9.1 -3 194 
17 86 n.39 24.17 113 3.8 182 9.4 30 n.21 , 194, 360 
17 .1 197 24 .1 8 87, 100 3.9-20 182 9.5 267 
17.4-5 199 25.5 97 3.9 114, 194, 354 9.6-12 xxvii, 326, 355 
17.4 198 25.8 87, 100 3.19-20 114 9.6ff. 113 
17 .1 0司 14 199 25.24 183 3.20 181 9.6 185, 194, 195, 
17.10 197 26.2-23 165 3.23 253, 277 196, 324 n.61 , 
17.1 8 242, [264] 26.2 186, 197 3.25 104 356 
17.24 89 26 .3 197 3.26 104 9.7-11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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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揚練 《聖經》及古代文獻索引

9.8-9 360 15.7-12 196 10.25-26 108 2.16 361 n.83 
9.22-24 193 15.8-12 325 10.30 103 n.1 2 2.17-3.6 195 n.34 
9.23-24 360 15.8-9 360 11.2-16 110 3 195 n.34, 326, 
9.24 xxvii, 196, 358 15 .1 5-21 112 11.1 8 102 358, 361 
9.27, 31 194 15 .1 5-16 161 11.23 103 3.2-18 122 
9.3 1-32 360 n.81 15.16 106, 110, [270] 11.24 94, 103 3.3, 6 360 n.80 
9.32 361 n.81 15.22-29 112 11.25 72, 113, 358 3.6 264, 361 
10.2-3 159, 160, 361 n.81 15.23 112 11.27, 29 103 3.7-18 195 n.34 
10.2 164 n.33 15.25-32 112 12 101 , 102, [270] 3.7, 11 , 13-14 361 n.84 
10.4 158, 360 n.81 , 15.27, 31 113 12.3 248, 262 n.50 3.16 195 n.34 

361 n.84 16 111 , 112 12.5, 7 102 3 .1 8在 253 
10.6-10 361 n.81 16.1 111 12.12-27 251 4.4 253 
10.6 245 16.2 251 12.12 103, [275] 4.5 248 
10.9-10 249 16.3-5 111 12.13 354, 358, [279] 5.5 [266] 
10.9 242, 248, [263-264] 16.5 102 12.17-20 [275] 5.10 xxv, 246 
10.12 196, 354, 358 16.6 111 12.17-19 102 5.1 7, 21 104, 105 
10.13 249 16.7 111 12.27-28 [273] 6.1 6 101 
10 .1 9, 21 194 16.8, 11 251 12.27 102 7.1 109 
11 xxvii, 196, 323,326 16 .12 111 , 251 14.26 237 8-9 112 
11.1, 2, 7 194 16.13, 22 251 14.34-36 110 8.9 257 
11.1 1-12 193 16.23 102 15 .1-8 242 8.23 107 n.25, 111 n.42 
11.13 161 , 357 16.27 250 n.22 15 .3-5 [263] 9.9 171 
11.17-24 196, 358, 360 15.3 94 10.13-16 161 , [274] 
11.25 194 《哥林多前書》 15.5 154 11.1-15 [274] 
11.26 xxvii, 77, 114, 1.2 110 15.7 93 n.61 , 111 11.13-15 211 , [274] 

194, 195, 362, 365 1.3 269 n.68 15.8 161 , [273] 11.22 82, 354 
11.27 360 1.13 103 15.9 80 n.16, 162 n.26 11.24 165 n.33 , 198 
11.28-32 193 1.20-25 263 15.12, 14 [264] 11.31 xxvi, 250 n.23 
11.33-36 XXVll 1.24, 30 263 15 .1 7 242 12.2-4 293 
12-15 [275 n.29] 2.16 249 15.20 253, [266] 12.8 268 
12 102 3.3-9 361 15.21-22 105, 252, 255 13. 13-14 [278] 
12.1 105, 107, [270] 3.1 4 361 15.23 253 , [266] 13 .1 4 269 
12.3 [275 n.29] 3.16-18 361 15.24-28 xxvi, 251 , 254 
12.4-8 101 , 102 3.16-17 101 15.25-27 254 《加拉太書》
12.4-5 251 5.3-5 79 n.l0 15.25 247 n.16, 248 1-2 169 12.5 [275] 6.2-3 246 15.27 255 1.1 169 12.6 102 6.1 1 109, 110 15.28 267 1.3-4 269 n.68 12.8 113 6.1 9 101 15.42-50 [276] 1.6-9 [274] 12.21 180 8-10 173 15.44-45 253 1.12 169 13 .3 180 8.5-6 xxvi, 248 15 .45-49 105 1.1 3-16 162 n.26 13.8-10 182, 360 8.5 248 15.45 253 , 255, 264-265 1.13-14 xvi-xvii, 158, 160, 14.1 -15.6 14.2, 363 , [275-276, 8.6 248, 250, 257-258, 15.49 253 191 , 196, 350, 357 275 n.29] 261-262, 272, 273, 16.1-4, 16 111 , 112 1.1 3 xvi, 80 n .1 6, 160 n.21 14.2 [275] 297 16.19 102 1.14 351 14.3-13 [276] 9.1-2 161 16.22 268, 269 1.1 5-16 xxviii n.66, 161 14.4 [275 n.29] 9.24-27 xxv 1.1 5 175 n.66 14.5 [275] 10-11 103 《哥林多後書》 1.1 6-17 169 14.10-12 xxv 10.16-17 103, [279] 1.1 110 1.16 161 , 169 14.14 108 10.16, 17 103 1.2 269 n.68 1.17 164 14.20 108 10.1 8-21 103 1.3 xxvi, 250 n.23 1.1 8 169 14.22-23 [275 n.29] 10.18 103 n.12 1.20 268 2 169 15.6 xxvi, 250 n.23 10.20, 21 103n.12 1.22 [266] 2.1-10 169,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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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揚自黨 《聖經》及古代文獻索引

2.1 -6 164 5.11 165 n.33, 289 n.42 《歌羅西書》 《希伯來書》

2.2 169, 170 5.14 360 1.3 xxvi, 250 n.23 , 157, 313, 2.3 170 5.21 361 262 n.50 [269-270] 2.4 156, 167, 170 6.16 324 n.61 , 356, 359 1.15-20 257-258, 1-2 294 
2.6 169, 170 261-263 , 268, 1.1-3 272, 273, 274, 2.7-9 165 , 171 , [274] 《以弗所書》 272 276, 322 
2.7-8 167, 175 1.3, 17 xxvi, 250 n.23 1.15 272, 297 1.1-2 272 
2.8 161 1.20-22 254 1.18 253 , 262 1.2-3 275 
2.9-10 170 1.20 247 n.l6 2.6 248 1.2 272, 274 
2.9 80, 170 1.22-23 196 2.18 294 1.3 247 n.16, 272 
2.10 112, 113 , 171 2 196 3.1 247 n.l6 1.4-2.18 276 
2.11-15 175 2.11-22 326 3.1 1 359 1.4-8 273 
2.1 2-13 173 2.12-13 196 3.17 262 n.50, 268 1.5 274 
2.1 4ff. 177, 358 2.1 2 326 4.1 5 102, 111 1.8-9 272 
2.14 174 2.14-19 196 1.9, 10-12 272-273 
2.15 36, 136, 174 2.14 101 n.3, 109 《帖撒羅尼迦前書》 1.13-14 273 
2.1 6 176, 177, 179, 2.1 5 196, 326 2.13-16 1.13 247 n.1 6 

180, 277 2.1 9-22 101 2.14-16 192-193, 2.2 92 n.55 
2.1 7-18 177 2.19 196, 326 289 n.42, 358 2.4 273 
2.19-20 177, 251 , 361 4 101 , [270, 276] 2.14-15 185 2.6-11 253 
3-4 195, 361 4.4-6 [277] 2.1 4 165 n.33 2.6-9 273 
3 160 n.23 4.6 250 n.22 2.1 6 193 2.6 226 
3.1-14 114 4.8-10 245 3.11-13 269 2.7-8 255 
3.1 ff. 177 4.15 [275] 5.12 111 2.7, 9 254 
3.3 [266] 5.26 109 2.10 274 
3.8-9 359 

《帖撒羅尼迦後書》 3-4 121 
3.1 0-14 162 《胏立比書》 3 119 
3 .1 0呵 12 182 2.3-4 114 3.1-4 276 
3.1 0-11 114 

1.1 110 2.7ff. 114 3.18-4.11 120 n.64 
3.1 0, 11 162 1.2 269 n.68 

4 119 
3.13-14 359 1.6 [266] 《提摩太前書》

4.1 4-10.25 115 1.19 264 3.13 78, 158, 162 1.5 109 4.14 115 
3.1 4 162 2.1 ff. [279] 

1.17 250 n.22 4.16 118 
3.15, 17 359 2.6-11 247, 254, 255 , 

2.5 250 n.22 5-10 118 
3.19-22 185 257, 268 3.9 109 5.5 245, 274 
3.19 92 n.55 , 361 n.82 2.6 254, 255 

3.16 [264] 5.7-9 274 
3.21 361 n.82 2.7, 8, 9-11 254-255 

6.15-16 250 n.22 5.7 233 
3.23-25 361 2.1 0-11 xxvi, 249, 262 n.50 

6.19-20 120 n.64 
3.27 251 2.11 248, 250 

《提摩太後書》 6.20 274 
3.28 111 , 354, 357, 359 2.17 [270] 

7.3 118, 119, 275 2.25 107, 111 n.42, 1.3 109 
4.1 -7 361 

[270] 2.22 109 7.16 119, 275 
4.4 254, 257 n.37 3.2 151 n.65 4.19 111 7.25 118 
4.6-7 224 

3.5-6 157, 160 7.26 115 
4.6 224, 238, 264, [266] 3.5 82, 83, 97 《提多書》 7.30 106 
4.19 361 

3.6 xvi, 80 n.16, 158, 2.13 267 n.62 8 326 
4.21-31 113 

165 n.33, 351 3.5-7 [266] 8.1 115, 247 n.16 
4.24 359 8.5 115, 118 3.11-14 xxv 4.25-26 114, 120 

3.21 253 , 254, [276] 《排利門書》 8.8-12 117, 121 
4.28-31 114 8.13 341 
4.29 165 n.33 , 289 n.42 2 102, 269 n.68 9.9-12 118 
4.30 185, 195 9.9 117 
5.6 xxv, 182 9.11-1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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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2 120 n.64 1.20 277-278 21.10-11 123 《十二使徒遣詞11> Didache 9.1 4 109, 117 2.5, 9 122, [270] 21.22-27 123 14.2 334 9.23-24 115, 118 3.18-22 277 n.15 21.22 66, 123 , 126 
9.24-25 120 n.64 3.18 [264] 22.1 , 3, 13 283-284 《致丟格那妥書》 Diognetus 10 119 3.22 247 n.16, 254 

3.5 116 10.1 118 4 .1 4 [266] 
五、其他早期基督教和古10.2 117 4.16 352 

10.12-13 247 n.16 5.1 122 n.66 
代文獻 伊皮法紐 Epiphanius 

10.1 2 119 《藥箱》 Panarion 
10.14 126 《約翰一書》 其他早期基督教文獻 28.5 .3 183 n.85 10.18 119 1.7, 9 125 亞弗拉阿特 Aphrahat 30.3.7 305 n.13 10.22 117, 118 2.20, 27 [266] 

345 30 .1 6.8-9 183 n.85 11.1-12.2 121 3.24 [266] 
《使徒憲章》 Apostolic 11.6 118 5.11 [264] 

11.8, 9-10 120 n.64 Constitutions 《彼待書信》 Epistulα Petri 11.10, 15 119 《猶大書》 308, 355 
2.3 183 n.85 12.1 -2 325 

19 [266] 12.2 247 n.1 6, 273 
25 250 n.22 巴拿巴書信 Bamabas 

優西比烏 Eusebius 12.22-23 120 3.6 311 
《福音的發明》12.22 118 4.6-8 341 Dem. Evang. 

13.2 143 n.40 《敢示錄》
5.2 354 1.2 352 

13.7 126 313, [269] 
7-8 311 

13 .1 0-14 120 1.4 [266] 
13-14 342 《教會史》 Historiα Ecclesiasticα 

13.10 128 n.74 1.5-6 122 
16 333 3.5.2-3 304 13.13 120 n.64, 121 1.6 122 
16.1-10 333 5.23-25 347 13 .1 5-16 128 n.74 1.8 283 

6.38 183 n.85 13 .1 5, 16 128 n.74 1.12-16 281 , 286 
《巴西流講道集》 Bas i!, Hom. 13.17 126 1.1 3-16 293 

352 《福音的預備》 Praeparatio 24.1 13. 18 117 1.13-14 283 
1.1 3 226, 292 Ev，αngelicα 
1.1 7 283 《革利兔一書》 1 Clement 9.22.5 166 n.36 《雅各書》

2.9 354 10.7 143 n.40 9.26 .1 37 n.40 1.1 324 n.61 , 356 
3.9 354 35.12 334 9.27.3-6 37 n.40 1.5, 17 277 n.14 
3.12 80, 123 36.1 334 9.29.5-6 292 n.51 1.22-23 277n.14 
4, 5 286 40-41 335 13 .1 2.1-4 37 n.40 2 177 
5.6 [264] 4 1.2-3 116 2 .1 276-277, [264] 
5.8-10 268 4 1.2 106 《多馬福音》 GospelofThomas 2.17-26 277 
5.10 122 44.4 334 71 65 2.1 8-24 179 n.71 
5.13 286 52 .3-4 334 2.19 250 n.22 
7.10 286 伊格那丟 Ignatius 2.21-23 277 n.13 
7.15 123 克里索斯托 Chrysostom 《致以弗所人書》4.4 212 E卸bμ抑h仰仰E臼叫'sianα叫捌n即lS 7.1 7 283 《反猶太人的講道》

標題 314 n.36 4.12 277 n.14 
276-277 10.1 283 n.30 

Homi!yag，αinst the Jews 314 n.36 
5.6 

11.19 123 1.1 
324 5.1 2 277 n.14 

12 .1 4 304-305 5.2 334 
226 345 7.2 314 n.36 14.14 

《彼待前書》
14.15 , 17 123 9.1 333 

[269] 15.5-8 123 《克萊門特講道集》 Clementine 15.3 314 n.36, 333 
1.1 356 16.1 , 17 123 Homilies 18.2 314 n.36 
1.1 -2 321 n.61 19.10 286 17 .1 8-19 183 n.85 19.3 314 n.36 
1.3 250 n.23 20.1-3 236 n.66 
1.1 1 264 21.1-3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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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揚鍊

《致馬格內西亞人書》 駒rgnesians

7.2 333 
8-10 310, 344 
8.1 310 
10.3 xvii, 310, 352 

《致非拉鐵非人書:> Philad，呻'hians

4 334 
6.1 xvii, 310, 

344-345, 352 

《致波利卡普書》 Polycarp 

8.3 314 n.36 

《致羅馬人書:> Romans 

標題 314n.36 

2.2 334 
3.3 xvii, 314 n.36 
6.3 314 n.36 

《致士麥拿人書:> Smyrneans 

1.1 314n.36 
1.2 310 
10 .1 314n.36 

《致特雷利人書:> Trallians 

7.1 314 n.36 
7.2 334 

伊里奈烏 Irenaeus 

《反異教徒:> adνersus haereses 

1.26.2 183 n.85 , 
305 n.13 

3.11.7 305 n.13 

耶柔米書信 Jerome 

67 .4 346 
112.1 3 xxi n.41, 347 
112.15 346 

殉道者游斯丁 Justin Martyr 

《護教學:> Apology 

1.13.1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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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4 
38 
41 
47 
47.4 
49 
82.1 
93.4 
95 .4 
96 
112 
117 
119-120 
123 , 125 
133.6 
135.3 , 6 

289 
347 
311 
334 

289, 345 
311 , 347 

223 
342 
347 
347 
289 
311 

334, 342 
342 
342 
347 
342 尤維納利斯 Juvenal 

《諷刺詩集:> Satires 

14.96-106 166 n.38, 167 n.42 
14.99 40 n.43 

其他古代文獻

卡西烏斯迪奧 Cassius Dio 
166 n.38 

315 
317 n.46 

伊比德圓 Epictetus 
2.9.19-21 315 
2.10.4-5 101 

希羅多德 Herodotus 

《歷史:> History 
2.104.2-3 40 n .44 

《波利卡普殉道記》 Martyrdom 
ofPolycarp 

28 
248 
XVll 

佩特羅尼烏斯 Petronius 

《殘篇:> Fragmenta 

37 40 n.43 

3.2 
8.2 
10.1 

墨利托 Melito 

《論逾越節:> Peri Pascha 《好色之徒:> Satyricon 

102 .1 4 40 n.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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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尼 P1iny 

《書信集，} Epistles 

10.96-97 315 奧利金 Origen 

《駁塞爾蘇斯:> contr甘 Celsum

1.24 28 
5.41 40n.44 
5Æ1 xx 
5.65 183 n.85 

蒲魯他克 Plutarch 

《西塞羅的生平:> Life of Cicero 

7.6 166 n.36, n.38 

《飯桌談話:> Quaestiones 

<(利未記〉講道集:> Homilies on 

Leνiticus 

5.8 345 

Conviviales 
4.5 

28 
318 

《諭〈出埃及記〉文選:> Selectaon 

Exodus 
12.46 345 

斯特拉波 Strabo 
16.4 .9 40 n.44 
17. 1.51 40 n.44 

波利卡普 Polycarp 
4.3 334 

蘇埃托尼烏斯 Suetonius 

《草老丟:> Claudius 

25 .4 198, 289 

《聖經》及古代文獻蒙引

《多米回:> Domitian 

12.2 166 n.38, 316 

《尼祿:> Nero 
16.2 315 

塔西陀 Tacitus

《編年史:> Annals 

12.54 95 
15.44.2-4 315 n.42, 352 n.53 

《歷史:> Histories 

5.4.1 315 n.42, 352 n.53 
5.5 .1 315 n.42, 352 n.53 
5.5 .2 36, 40 
5.9 168 n.44 
5~2 ~ 

德爾圖良 Tertullian 

《駁馬吉安:> Adv. Marc 

3.5 357 n.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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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作者索引

(數字為原書頁碼，即中譯本的邊碼。方括號內為附錄一的邊碼。)

Abbott, W. 21 n.68 

A1etti, J.N. 258 n.38 

A1exander, P.S. xxii n.47, 18 n.60, 

32 n.68, 294 n.62, 304 n.6, 308 

n.24, 309 n.26, 346 n .30, 347 

nn.32, 34 

Allison, D.C. 133 n.15 , 200 n.50, 

280 n.23 

A1on, G. 116 n.56, 304 n.6, 308 

n.24, 318 n.49, 346 n.30 

Amir, Y. 36 n .38, 350 n.44 

Antwi, D. J. 50 n.1 , 61 n.35 

ARCIC [270 n.14] 

Appo1d, M. L. 322 n.57 

ARCIC 351 n.l4 

Ashton, J. 191 n.24, 299 n.80 

Attrid阱， H. W. 115 n.53 , 117 n.57, 

120 n.63 , 273 n.5 

Aus, R. D. 113 n.47 

Avery-Peck, A. J. xxiv n.刃，

xxvii n.65 

Avis, P. [274 n.28] 

Bachmann, M. 87 n.40 

Bamme1, E. 63 n.42 

Banks, R. 102 n.9, 130 n.2, 133 

n.l5 
Bα'Ptism， Eucharist αnd Ministry 

337 n.88, [274 n.28] 

Barclay, J. M. G. xxv n.57 

Barrett, C. K. 4 n.l4, 81 n.19, 103 

n.13 , 211 n.79, 311 n.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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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 M. 101 n.3, 324 n.62 , [269 

n.11] 

Bart1ett, J. V. 60 n.33 

Bartsch, H. W. 242 n.5 

Bauckham, R. xiv n.l4, xvii n.29, 

xviii n.33, xxiv n.54, 64 n.47, 

286 n.35 

Bauer，恥， xxiii n.51 , 348 n.37, 

350 n.42 

Baum, G. 188 n.l9 

Baumgarten, A. 1. 140 n .35 

Baur, F. C. 1-3 

Bayer, H. F. 71 n.68 

Bayfie1d, A. M., xxviii n.68 

Beas1ey-Murray, G. R. 21 6n.2 

Beck, N. 186 n.8 

Becker, A. H. xi nn.2, 3, xiii n.11 , 

xviii n.33 , xix n.36, xx n.38, xxi 

n.43 

Bell, G. K. A. 235 n.65 

Ben Ezra, D. S. xx n.37 

Berger, K. 59 n.29, 171 n.53 

Betz, H. D. 169 n.50, 174 n.63 

Betz, O. 69 n.63 

Beyer, H. W. 29 n.16 

Billerbeck, P. 18 n.59, 298 n.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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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ssen, G. 66 n.53 

Thoma, C. 32 n.27, 134 n.l8, 211 

n.78 , 213 n.82 , 261 n .48, 285 

n .34, 290 n.46, 323 n.58 

現代作者蒙引

Tilborg, S. van 204 n.60 

Ti11ard, J. M. R. [268 n.1 0] 

Tomson, P. xvii n.28 , xviii n.33 , 
xxi n.42 

Trakatellis, D. 345 n.22 

Trebilco, P. 116 n.37, 344 n.17 

Tumer, M. M. B. 246 n.l4 

Twel丘ree， G. H. 237 n.67 

Tyson, J. B. 180 n.76, 198 nn.42, 

43 , 45 

Urbach, E. E. 26 n.10, 29 n.l 7, 31 

n.22, 33 n .32 

Vanboye, A. 107 n.24, 122 nn. 65 , 

66, 127 nn.73 , 74, 128 n.74 

Vermes, G. 17 n.54, 46 n.66, 55 

nn.20, 23 , 188 n.21 , 211 n.80, 
225 n .36, 288 n .43, 231 n.5 1, 
296 n.72 

Vorgrimler, H. 341 n.l, [261 n.l] 

Wahide, U. C. 206 n.64 

Wanamaker, C. A. 193 n.32 

Wander, B. xi n.l, xiv n.13 , xix 

n.33, xx n.36, xxiv n.55 

Watson, F. 185 nn.1, 3 

Wedderbum, A. J. M. 182 n.82, 
251 n.26 

Weiss, J. 8, 10 

Wel1s, G. A. 251 n.26 

Westerholm, S. 33 n.32 , 179 n.74 

Wilckens, U. 86 n.39 

Wilde, R. 342 n.l l 

Wiles, M. 352 n.l8, [271 n.18] 

Wilken, R. L. 98 n.74, 311 n.31 , 

324 n.65 , 341 n.7, 342 n.ll , 343 

n.l4, 344 nn.18, 20, 345 n.25 , 

346 nn.28, 29, 349 n.41 

Wi11ians, A. L. 342 n.ll 

Wilson, M. R. 26 n.9, 317 n.47 

Wilson, R. McL. 119 n.60, 120 

n.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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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S. G. xviii n 刃， xxn.紗，

xxi n.42, 90 n.48, 92 n.53 , 100 

n.1, 162 n.28, 306 n.15 , 311 n.31 , 

344 n.16, 345 nn.21 , 22 

Wink, W. 12 n.39 

Witherington, B. 64n.49, 110n.37 

Wre曲，w. 10, 164n.3 1 

Wright, N. T. 22 n.72, 160 n.24, 

254 n .34, 262 n.52 

Wright, R. B. 140 n .3 1 

Yu, Y. K. 60 n .32 

Zeitlin, S. 70 n.65 , 354 n.59, 355 

nn.60, 64 
Zetterholm, M. xiv n.15 , xxv n.56, 

xxvi n.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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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索引

(數字為原書頁碼，即中譯本的邊碼。方括號內為附錄一的邊碼。)

Abba 阿爸 224， 238
Adam 亞當

-and Christ 與基督 l肘，

251-257 , 264, 273-274, 277 

-dominion over the beasts 統
治眾獸 153

-worship of 敬拜 246，

255個257， 271

-ascent to heaven 升到天上 291

Adversus Judaeos 反猶太人
342-344 

Akiba 亞基巳 219， 223 ， 293 ，

306, 317, 331 
Alexandria 亞歷山大里亞 346n

Almsgiving 施捨 16侃， 34，
171-172 

Amen 阿們 237

Angel 天使

-ofthe Lord 主的詣， 282-286

-worship of 敬拜 294
anti-Judaism 反猶太教

-Christian 基督教的 XXX，第

人章多處
-in the NT <新約》中 185-189，

192 

-in Acts <使徒行傳》中 186
-in John <約翰福音》中 187，

208-212 
-in Matthew <馬太福音》中

187, 200-206 
-in Paul 保羅書信中 185-186 ，

192, 390 
亦見 Adversus Judaeos 反猶太

人， anti-Sernitism 反猶主義

Antioch 安提阿 98 ， 165-167, 
346n 
-incident at 安提阿事件

172-179 

antÌ-semitism 反猶主義 20-21 ，

186-189, 326, 349, 370n, 378n, 

[269] 
-in Luke <路加福音》中

198-200 
-in John <約翰福音》中 206，

211-212 

亦見 Anti-Judaism 反猶太教

apostasy 叛教 xxviii， xxx，的，

175, 294, 317 
apostleship (Paul' s) 使徒職分

(保羅的) 161 , 169, 
[273-274] 

apotheosis 神化 245
apostolic decree 使徒的信條

xxv, 197 
ascension 升天

-ofChrist 基督 245

-ofIsaiah 以賽亞 245 ， 308

atonement 贖罪凹， 46， 159 ， 180，
-Day of 贖罪日 52， 59 ， 61 ，

104, 118, 311 

baptism 洗禮 10， 71-72 ， 77n, 91 , 

103, 167, 315n 
binitarianismlbinity 三位一體

260-262, 265-268, 284 
birkat ha-minim 持異端邪說者

的祝禱 289， 290， 302n， 312 

607 



分道揚鍊

blasphemy ì賣神 29 ， 61 ， 68 ， 84 ，
223 , 225n, 236, 238 , 318 

boasting 誇耀 181
Body of Christ 基督的身體

101-103, 123, 251-253 , 337 

Christianity 基督教 xvii-xviii, 
352-354, 356-357, 362, 
363-364 

-diversity of 多樣性 6，

331-332, [274-280] 
-Galilean 加利利的 6

-Hellenistic 希臘化的 5-7， 331

-as Israel 作為以色列 21 ，

324-328, [268-269] 

-Jewish 猶太的 3， 6 ， 115 , 183, 

290, 304-306, 307, 310, 313, 
324, 326, 331 , 348-350 

-Jewish sect 猶太教派 3 ， 99 ，

138n, 164, 301 , [267 , 
279-280] 

-Jewishness of 猶太性別，

xxix-xxx, xxxi泣， 1 ， 23

咽 third race 作為第三種族

324 
christology 基督論 xxvi-xxvii ， 6, 

9-12 ， 68，第十至十一章多處
-co叩orate 共同體 251 ， 256
-of Hebrews <希伯來書》的

272-275 
-of James <雅各書》的

276-277 
-of John <約翰福音》的 209，

213 , 234, 235n, 239, 287, 
292, 297-299, 305, 313-314, 
319-320, 322-323 

-ofMatthew <馬太福音》的

278-281 

-ofPaul 保羅的 252-256，

262-263 , 265 , 270, 320 
-ofI Peter <彼得前書》的

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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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ve1ation <敢示錄》的

281-286 
亦見 Jesus 耶穌， Adam 亞當，
Wisdom 智慧

circumcision 割禮 4， 39-41 ， 42，

59, 110, 139, 151 , 157, 159n, 
164-169, 170-173, 175-176, 

178, 181 , 183 , 194, 315n, 326, 
334, 346, [271] 

col1ection (Paul's) 捐項(保羅

的) 112-113 

council 會議

-of Antioch 安提阿 345

-ofElvira 埃爾維拉 346n
-of Jerusa1em 耶路撒冷

169-172, 178, 181 
-of Laodicea 老底嘉 345-346

covenant 聖約 29-30， 32-35 ，

37-42, 59-60, 72-74, 80, 83-84, 
106， 113，第六至七章多處，
155, 185, 191-193 , 195-196, 

205 , 278 , 306, 312, 326-327, 
355-356, 359-360, [272] 
-new covenant 新聖約 59-60，

72, 107, 115, 117, 121 , 137, 
155, 326-327, 341-342, 360, 
361-362 

-two covenants 兩個聖約 107，

117-118, 326, 339-340, 
359-360, 363 

covenantal nomism 恩約守法主

義 32-35 ， 38， 42 ， 129, 135, 
139, 146，第七章多處

Dead Sea Scrol1s 死海古卷

15-17, 30, 53 , 69, 137, 140, 
147, 148n, 181 

Diaspora (Judaism) 散居的猶太

人口ii， xxv, 25 , 31 , 3徊， 40，
43 , 47, 53, 72 , 82-83, 85, 91-93 , 
101 , 112, 155 , 168, 190, 215 , 
217, 249, 258 , 304 

election 揀選 xxvii-xxviii， 29-31 , 
34, 38, 83, 109, 129, 154, 157, 
178-179, 184, 185-186, 

188-189, 192, 196, 211-214, 
215 , 301 , 306, 324, 326 

Elisha ben Abuyah 本阿布亞

285, 287, 293-294 

eschat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first Christians 第一代基督徒

的終未意誠 108， 123

Essenes 愛色尼派 16， 24， 46 ， 99 ，
142, 145, 147n, 148, 173, 302, 
304 

-as priestly community 作為祭
司社群 55

-and table-fellowship 同桌吃

飯 141 ， 146-149 
Eucharist 聖餐 120n

叫 sacrifice 作為獻祭

334-335 

亦見 Lord's Supper 主的晚餐

eunuch, Philip and 太監，與脫利

96 

faction 宗派

-Christian 基督教 2-3 ， 6

-Jewish 猶太教 2侃，狗，

135-146, 149, 150-153, 163n, 
183 , 189, 191 ， 20~211 ， 28~ 

302, 312 
-high-priestly 大祭司的-70

亦見 Sectarianism 教派主義
faith in J esus 對基督的信仰 7，

98 , 176n, 247, 277, 299 
food laws 食物律法 39， 41-42 ，

83, 134n, 139, 151 , 155, 166, 
172-176, 181 , 183 

forgiveness 赦罪 9， 19-20, 
59-62, 68 , 73 , 74, 117, 126, 
143 

fundamentalism 基要主義 330

主題索引

Gentile mission 向外邦人傳道

113, 150, 193 , 289, 301 , 307 
Gnosticism/Gnostic 諾斯替主義

10-12, 14-15, 101 , 314, 330 

God 上帝

-as binity 作為二位一體

260-262, 265-268, 284 

-glory of 之榮耀 64， 250，
260-261 , 280 (亦見
Shekinah) 

-as trinity 作為三- 225, 260, 
320-321 

亦見 Monotheism 一神論
God-fearers 敬畏上帝者

165-167, 173, 176, 215 

Halakah 哈拉卡 130-132， 135, 
139, 141-142, 146, 156, 277, 
303, 312, 330, 332 
亦見 Law (oral) 律法(口頭)

Hebrews 希伯來人 81-86， 91-95
Hebrews, letter for <希伯來書》

26, 127, 157, 245, 313, 334, 336 
-and c蛤istology 與基督論

272-276 

-and parting ofways 與分道
揚鍊 301

-and platonic thought 與柏拉

國主義思想 117， 275-276
-and priesthood 與祭司職

127 

-and Temple 與聖殿 70，叭，
115-121 

H臨felle叮m叫n凶li叩i

希臘化人

-Jewish 猶太教 xvii ， 9-10，

12-13, 27, 30-32, 39, 42, 46, 
81-90, 86, 351 

-Christian 基督教 5-6， 10-14, 
66, 76, 81-95, 97-98, 
100-101 , 103 , 113 , 115, 160, 
163n, 164, 166,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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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w 與律法 157

-and Temple 與聖殿 157 ，

164n, 169, 215 
heresy 異端 xxiii ， xxvi-xxvii, 

xxix, 312, 314 
-"two power" I兩個權柄J

285-286, 293 
heretics (minim) 異端 3In， 208 ，

289四290， 294, 302n, 308-310, 

34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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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ofGod 上帝的形舉 253 ，

255-257 , 285 , 323n 
incamation 道成肉身 22， 266，

299, 319-320, 337, [260-261] 

Israel 以色列 xxvii ， 21 ，訝，

28-39, 41-43 , 46-47 , 50, 51-54, 

71-72, 83 , 88-89, 92-93 , 
109-110, 121 , 129, 136-137, 

141-142, 146, 149-155, 
159-160, 167-168, 178-179, 

第八章多處， 215 ， 229， 238，

241 , 246, 267 , 294-295 , 301 , 

314, 322, 323, 324-327, 
354-357, 358-359, 363 , 364, 

[268-269, 277] 

James ((雅各書:) 40, 80, 81 , 156, 

168, 172-179, 181 , 276-277, 

305, 289n 
Jerusalem 耶路撒冷 4， 6, 13 , 39, 

43-47 , 49-51 , 53 , 63-65 , 74-75 , 

76-83 , 85 , 86-87, 93-98 , 
103-104, 106, 113-117, 

124-126, 136-137, 151 , 

155-156, 167呵 168 ， 183 ， 190 ，

195, 233 , 289n, 304-306 
-Councilof 會議 169-172，

178,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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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heavenly 新/天上的
119-121 , 195 

Jesus 耶穌
-as (last) Adam 作為(最後的)

亞當 251-256， 257， 264 ，

266, 274, 277 
-as angel 作為天使 286

-authority of 之權威 60， 127 ，
133, 228 , 230-232, 236-239, 

240, 241 , 247, 280, 291 
-death of 之死船， 67-68 ，

70-74, 78-79, 94, 103-105, 

117-118, 124, 163n, 222, 

230, 240, 241 , 247, 274, 277 
耐 sacrifice 作為獻祭 70-73 ，

78, 79, 94, 105, 119, 126 
-as divine pr的ence 作為神聖
臨在 101-1凹， 279個281

-exorcisms of 驅鬼 232， 236
-and forgiveness 與赦罪 19，

59-61 , 73-74 

-and Gentiles 與外邦人
149-153, 162 

-as God 作為上帝 218 ， 262，

266-270 
-as High Priest 作為大祭司

118, 127, 174-176, 334 
-Jewishness of 猶太特性 7，

10-11 , 15, 21 , 188 
-in John ((約翰福音》中

123-125, 232-234, 
-and law 與律法 125 ，

129-134, 141-149 

-as Lord 作為主 161 ， 226，
242， 245 ， 247-251，第十章
多處， 276-277

-as Messiah 作為彌賽亞 21 ，

42 , 76-77, 84, 86, 93 , 147, 
154, 156, 158, 165, 170-171 , 

188, 192, 199, 208-210, 
218-223 , 225-226, 243 , 288 

-and monotheism 與一神論

第九章多處， 250, 262-263 , 

300, 318, 320-322 
-preexistence of 前存在

256-257, 277, 287 

-as prophet 作為先知 9， 218，

235-237, 241 , 295 , 313 
-resurretion of 復活 105 ， 119 ，

122, 123, 204, 223n, 
241-245 , 247, 253 , 262, 

264-265 , 271 , 274-276, 
[263-265, 268] 

-as revealer 作為屆全示者 241 ，
290-298 

-self-consciousness of 之自我

意識到5， 219， 222， 224，
226, 240, 243 , 287, 291 , 299, 
300, 321-322 

-and sinners 與罪人 135-142，

144, 146, 149, 163n, 183, 
325 

叫 sinner 作為罪人 146n

-as Son ofMan 作為人子 60，

152, 226-230, 233 , 240, 243 , 
281-283 , 291-292, 295, 298 

-and Spirit 與聖靈 263-266，
271 

-and table-fellowship 與同桌

吃飯 14卜149

-and Temple 第三章多處， 77

舟ialof 審判的-70，衍， 220，
222, 225n 

-as Wisdom 作為智慧

231-232, 256-263 , 266-268 , 

272-273 , 278-281 , 296-298, 
299, 319-323 

-worship of 敬拜 216-2時，

226, 267-270, 286 
Jesusolatry 耶穌偶像崇拜 324

Jewish/Christian dialogue 猶太
教基督教對話 xxviii-xxx，

322四324， 325-329， 332，

主題蒙引

337-338 ， 339四340， 353 ，
356-357 

Jewish Christiani句猶太的基督

教見 Christiani紗， Jewish 基
督教，猶太的

Jewish tax (jìscus Iudaicus) 猶太

人稅的，鉤，郎， 112， 316-317
Judaism (Ioudaismos) 猶太教

xvi-xvii, xxii, 25 , 30, 191-192, 
250-254, 356-357, 362, 
363-364 

-boundaries of 之界限

xxii-xxiii, 83, 137, 150, 153, 

183, 212, 290, 298 , 337 (亦
見 Law as boundary 律法作
為界限)

-diversity of 多樣性 16， 74，

95n, 250, 301 

-feasts of 節期的， 46，刃，
124-125, 137, 344-345 

-four p i11ars of 四個支柱

xiii-xiv, xxiv-xxviii，第二章

多處， 126， 215 ， 301 ， 319
-inter-Jewish polemic 猶太教

內部的論戰 137-139， 189, 
211 

"“mt甜的tamental" I兩約之

間 J 16-17 

-not a missionary religion 並
非傳教式的宗教 166n

-"orthodox" I正統J 25, 312 
-sectarian 教派主義 2徊，詣，

36, 135-146, 149, 150-153, 

163n, 180, 183, 189, 191 , 

209, 211 , 289, 302, 312 
Judaisms 諸猶太教 24，鉤， 47，

189, 209, 212, 290, 313, 353 
Judaize/Judaizers 猶太派基督徒

4-6, 165-167, 173, 316, 363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因信稱義

19, 163, 177-178, [270-271] 

Kaddish 卡迪什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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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of God 上帝國 7-8， 11 ，

72, 216, 236, 295 
barKochba 巴柯巴 13

land, the 應許之地 24-25 ， 29-32, 

42-45 , 50-57, 85 , 88-89, 135, 

191 , 215 
Last Supper 最後的晚餐 71 ， 72 ，

74n, 79 , 124n, 154 
law 律法 xiv， xxiv-xxvi，筍，

32-38, 42-43 , 52-68, 83-85 , 92, 

118, 125，第六章多處， 163 ，
172-177, 191-193, 262-263 , 

280n, 287, 289n, 298, 309, 327, 

329-331 , 361 
-as boundary 作為界限 35 ，

41-42, 136, 146, 150, 160, 

163, 174, 182-183 
-and first Christians 與第一代
基督徒 154-156，第七章多

處， 200-206
-and Hellenists 與希臘化人

157-158 
-as identity marker 作為身份

標誌 xxv， 35 ， 41-42， 139 ，

146, 174 
-in Matthew {馬太福音》中

133-134, 200-204 
-orallaw 口頭律法 130-132

(亦見 Halakah 哈拉卡)

-as privilege 作為特權 37-38 ，

160, 181 
-=Wisdom 相當於智慧 37 ，

231 
-"works oflaw" I律法的工J

162, 179-183, 196 
亦見 Torah 妥拉

lawlessness 無律法 114， 200 ;亦
見 sinners 罪人

legalism 律法主義 19， 33
Liberal Protestantism 自由派新
教 6， 8-9 ， 11 ， 135 ， 188 ，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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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妙rios) 主 247-251 ， 266，

277 
Lord's Supper 聖餐 10， 103 ，

[272] 亦見 Last Supper 最後
的晚餐

Matthew {馬太福音》

-christology of 之基督論

278-281 
-Iawin 之中的律法 133-134，

200-204 
-redaction ofMark 對《馬可福
音》的編輯 134， 14妞，

201-202, 218n, 279 
Melchizedek 麥基洗德 118-119，

246, 275-276, 282-284 

Memra 美拿 XXVl
Merkabah mysticism 馬卡巴神
秘主義 283 ， 292-293 

Messiah 彌賽亞 21 ， 42，駒， 67，

69-70, 76, 77, 81 , 84, 86, 93 , 
123, 125, 147, 154, 156, 158, 

165 , 170-171 , 178, 188, 192, 
199, 218-223 , 225-226, 229, 

239, 247, 288-290, 301 , 313, 

317, 318, 323-324 
Messianic Jews 彌賽亞猶太人

xxi, 314, 326 
Metatron 寶座 285 ， 293
minim 見 heretics 異端
monotheism 一神論 26-29， 214，

215 , 230, 232, 240, 250, 256, 
261-263 , 267-268, 271 , 

285-287 , 299, 300, 319-322, 

[271] 

Nicaea 尼西亞 225 ， 321

Nicodemus 尼哥底母 209-210，

295, 300 

orthodoxy 正統 xxiii， xxvi-xxvii, 
7, 25 , 312, 321 , 348-350 

parting ofthe ways 分道揚鏘

xi-xiv, xviii-xxiv, 1, 23 , 47, 
188，第十二章多處

-andActs 與《使徒行傳) 303 

-and christology 與基督諭270，

290, 302, 322-323 

-and Jesus 與耶穌 153 ， 214，
245 

-and John 與《約翰福音》

206-209, 234, 288 , 300 
-and Hebrews 與《希伯來書》

121 

-and the law 與律法 178， 184

-and Matthew 與《馬太福音》

187, 200-206 

-and Paul 與保羅 113 ， 178 ，
184, 250, 301 

-and the people ofGod 與上帝

的子民 324司329
-and priesthood 與祭司職

123 , 126 
-and Stephen 與司提反倒，

301 
Paul 保羅

-commissioning of 委託 161 ，

163n, 286n 

-conversion of 皈依 19，的-94，

96-97, 111 , 160-161 , 165, 
286n 

-and Israel 與以色列

xxvii-xxviii, xxix, 33, 110, 

113-114, 117, 169, 178-179, 

182-184, 192-196, 213 , 267, 

301 , 323 , 326, 357-363 , 
364-365 

司and Jerusalem 與耶路撒冷

78, 97, 104, 112-115, 156, 
167， 169司 172 ， 177-178, 183, 
195n 

-and law 與律法 l帥-II2，第

七章多處， 195 ， 213 ，
262-263 , 270 

主題蒙引

-as persecutor 作為迫害者

80n, 93-94, 97, 157-164, 
164n,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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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urity 與潔淨 108-112

-and sacrifice 與獻祭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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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97, 100-103 

-and women 與婦女 110-112

Pentecost 五旬節 46， 76，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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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民 24， 135
Peter 彼得 2， 4 ， 5-6，針，鈣，

97-99, 109, 136, 155, 157,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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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221-222, 246 

Pharisees 法利賽人 19-鉤， 67，
80, 96, 130-132,138, 160, 167, 

187, 189, 200-202, 20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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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uri句， group 潔淨的團體

54-55, 57-58, 138, 140-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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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inners 與罪人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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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 as 基督 60-61 ， 1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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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170, 173 , 21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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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345-346 294, 299-300, 319-322 -first Christia肘， attitude to 第

sacrifice 獻祭 9， 43 ， 46-47，的， Son ofMan 人子 60， 150, 152, 一代基督徒的態度 76-81 ， Yahoel 雅赫 28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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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109-110, 115-120, 243 , 245 , 281-283 , 287, -and Hebrews 與希伯來人 208 , 293 , 303, 306 
126, 217, 307, 333 , 409 291-292, 295 , 298 115-121 

-Eucharist as 聖餐作為獻祭 Spirit, Holy 聖靈 72， 100, 106, -Jesus' atti仙de to 耶穌的態度 zeal (for the law) 對律法的狂熱

103, 334, 335-336 236, 246, 264, 269 第三章多處， 77 30, 33-34, 45, 158-161 , 175, 
sacrificial system 獻祭的的體系 -experience of 聖靈經驗 79， -“made with hands" I人手所 191 

46, 59-60, 63 , 70, 74, 91 ,94, 252 , [265-267, 278-279] 造的J 第四章 Zealots 奮銳黨人 16， 24 ， 31 ， 62 ，
104 -power to bestow 賦予他人聖 -other temples 其他聖殿 46 159nn, 168, 302 

Saints ofMost High 至高者的聖 靈 246 -and Paul 與保羅 100-103 Zion 錫安 31 ， 44 ， 45 ， 47 ， 64 ， 77 ，
民 153 ， 229-230, 292 Stephen 司提反 Torah 妥拉 32-42， 46, 52-53，的， 85 , 112, 114, 120, 124 

Samaritans 撒瑪利亞人的， 4曲， -and law 與律法 115 ， 157 116，第六章多處， 154-157, 

95-96, 99, 124, 150, 152, 190, -and Temple 與聖殿的-66， 165, 171-172, 178, 180-181 , 

191 , 207 84-95 , 98, 100, 113, 117, 184, 185, 203 , 208, 212-214, 
-influence on Stephen 對司提 121 , 157, 164n, 169, 178, 215 , 260-261 , 263 , 280, 289, 
反的影響 88n 215 , 301 296, 298, 301 , 303 , 309, 

Scripture <聖經} 124, 194, 273 , supersesslOOIsm 取代主義 xxx 312-313 , 320, 322-323, 

309, 314-315, [261-262, 269] synagogue 會堂的， 50， 57，駒， 329-332 

-and tradition 與傳統 127-128 ， 82-83 , 91 , 101 , 107-108, 亦見 law 律法

329-332 166-167, 187-188, 197, trajectories 軌跡 xiii

sectarianism 教派主義 2徊， 200-206, 217, 234, 249, Trinity 三- xxvi-xxvii,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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